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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親愛的派翠西雅—— 忠實的化身。

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？

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

她 丈 夫 心 裏 倚 靠 她 ，必 不 缺 少 利 益 。 

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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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週年版序

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，教訓我們除 

去 不 敬 虔 的 心 和 世 俗 的 情 慾 ，在 今 世 自 守 、公 

義 、敬 虔 度 曰 （多二11〜 12) »

三 十 年 前 （一 九 七 八 年 一 月 ） ，我開始根據馬太福音 

逐 節 地 講 道 。歷 時 了 七 年 半 ，二 百 二 十 六 篇 講 道 後 ，恩典 

社 區教會在這過程中產生引人注目的變化。登山寶訓尤其 

特 別 重 要 。當 我 們 査 完 第 七 章 時 ，我們的全體會眾對神的 

話 語 權 威 的 信 從 、及 認 真 尊 重 的 心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。全體會 

眾似乎對真理充滿了新活力和不能動搖的熱切。值得感謝 

的 是 ，將 近 三 十 年 後 ，這種精 神 仍 未 消 減 。

我 這 些 年 從 研 讀 馬 太 福 音 所 學 到 的 ，也形成了我接下 

來 的 服 事 道 路 。很 明 顯 地 ，馬太福音不但在架構上幫助我 

更 清 晰 瞭 解 許 多 實 際 的 課 題 ，如 禱 告 、基 督 徒 品 格 、及跟 

隨 基 督 的 真 義 。 （我 寫 的 關 於 主 禱 文 、天 國 八 福 、基督的 

釘 十 字 架 、十 二 門 徒 的 書 ，都起源於研讀馬太福音那一個 

系 列 。）然 而 ，更 重 要 的 是 ，那幾年鑽研馬太福音引導我 

的 教 義 信 念 ，集 中 且 清 晰 地 落 在 幾 個 真 理 上 。這些真理深 

植 在 我 裏 面 ，一直作為我傳信息的中樞一 很 自 然 地 ，從福 

音 信 息 本 身 開 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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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 白 說 ，當 我 開 始 用 馬 太 福 音 來 講 道 ，並沒想要偏重 

在 教 義 的 性 質 上 。因那時我剛剛講完篇幅頗長的哥林多前 

書 ，心想 馬 太 福 音 是 以 描 述 歷 史 的 方 式 來 寫 ，能給會眾們 

從保羅書信大量側重教義教導性的風格底下一個喘息的機 

會 。誰 能 料 到 ，馬太福音反而引領我們踏進甚至更高深的 

福 音 學 習 之 旅 。

事 實 上 ，每一個重要的神學主題在馬太福音中皆有脈 

絡 可 尋 。馬太所記載耶穌的講道和對話都含有豐富的教義 

性 真 理 。而 且 關 於 救 恩 教 義 不 可 或 缺 的 真 理 ，在整本書中 

俯 拾 皆 是 。從 第 一 章 起 ，鑰節就是神的使者告訴約瑟的消 

息 ， 「你 要 給 祂 起 名 叫 耶 穌 ，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 

裡 救 出 來 」 （太一2 1 ) 。因 此 ，那一系列的馬太福音至終 

帶領我們經歷了七年充實的救恩論的學習。

從 一 開 始 便 抓 住 我 注 意 力 的 是 ，耶穌傳福音的策略和 

過 去 二 、三代 盛 行 的 方 式 是 多 麼 地 迥 然 不 同 。現代及後現 

代的福音運動只對準一個目標—— 就是使福音聽起來盡可 

能 地 簡 單 且 吸 引 人 。但 耶 穌 傳 福 音 的 心 態 卻 剛 好 相 反 。當 

人 問 祂 如 何 獲 得 永 生 ，祂的回答幾乎把救恩變得遠不可及 

(可十 17〜2 6 )—— 因為墮落的罪人的確是不可能自救的。

講 完 馬 太 福 音 這 系 列 後 過 幾 年 * 我 開 始 寫 這 本 書 。將 

我對主耶穌傳福音 的 觀 察 去 蕪 存 菁 之 後 ，深入仔細地審視 

祂在福音信息中所含括的重要真理。

我 當 然 知 道 這 本 書 會 引 發 爭 議 ，因為寫此書的部份動 

機 就 是 回 應 已 存 在 的 爭 議 。但我卻沒預料它會引發如此大 

規 模 和 長 時 間 的 激 烈 反 應 。接 著 的 幾 年 中 ，這本書所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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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題目似乎成為福音運動主要的討論項目—— 也許不再如 

前 激 烈 ，但 仍 持 續 下 去 。最近幾年我看到這本書所討論的 

題目又被提出來討論—— 特別是新興教會運動持續提出大  

幅削減相信基督和作為基督徒真正意義的重新定義。

聖 經 真 理 一 直 面 對 「處 境 化 」的 壓 力 ，要把福音信息 

因 時 制 宜 ，好 迎 合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文 化 。我們別以為這是 

甚 麼 新 鮮 、嶄 新 、新 奇 或 進 步 的 反 應 。其實只是新的後現 

代 版 本 的 「不 談 主 權 的 福 音 」信 息 。 （只不過這次不是根 

據 聖 經來定義它罷了。）

多 年 來就一直有些人企圖淡化耶穌的信息。已有一段 

很 長 的 時 間 ，在 《耶穌所傳的福音》沒 有 出 版 之 前 * 在某 

些 福 音 派 圈 子 裏 就 極 力 主 張 並 贊 成 ，傳福音時最好避免提 

及 耶 穌 的 主 權 。明 顯 地 ，他們認為宣告耶穌的主權即相當 

於傳講靠行為得救一 因為祂的主權明確要求人順服，而順 

服 本 身 很 自 然 被 看 作 是 行 為 。他 們 辯 說 ，甚至只是稍有鼓 

勵 人 順 服 （例 如 ，與 主 同 時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的 強 盜 ，臨死前 

簡單的懺 悔 順 服 ；或撒該主動提出賠償欺詐人的錢）之 心 ， 

就 是 靠 行 為 得 救 的 宗 教 。為了不讓福音信息沾染到任何靠 

行 為 得 救 之 嫌 ，某些福音派領袖堅持，向 不 信 者 傳 福 音 時 ， 

無論如何都不可包括耶穌是一切之主的真理。不要督促未 

信 主 的 罪 人 悔 改 。有 關 作 門 徒 的 代 價 ；恨惡自己罪的必要 

性 ；基 督 呼 召 人 捨 己 ，命 令 人 來 跟 從 祂 ；以 及 （特 別 是 ） 

所 有 尊 祂 為 主 的 信 息 ，在傳福 音 時 都 被 有 系 統 地 删 除 掉 。 

成聖完全變成可有 可 無 的 選 項 而 已 。他們發明一個全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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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類—— 「屬肉體的基督徒」—— 以便解釋為何某人自稱信 

基 督 得 到 永 生 了 、但內心和生活方式卻沒因此有變化。

在 多 數 福 音 派 的 觀 念 和 作 法 上 ，整個福音最終只縮減 

到 一 個 簡 單 的 點 子 ：耶 穌 是 一 位 慈 愛 的 救 主 ，很有耐性地 

等 罪 人 來 「接 受 」祂 （或 邀 請祂進入他們心中） ，祂立刻 

就賜下永生—— 沒別的條件—— 只 要 答 應 就 行 了 。

《耶穌所傳的福音 > 提 出 （我認 為 是 無 可 否 認 ）簡要 

的 一 點 ：耶 穌 沒 傳 那 樣 的 福 音 信 息 。祂呼召罪人相信的是 

悔 改 、順 服 、遵行真理—— 包括祂是主的真理。這信息至今 

仍 然 吃 立 不 搖 —— 當 整 個 新 的 一 代 面 對 所 謂 「主權的爭  

議 J ，以 及 試 著 找 出 合 乎 聖 經 的 解 答 時 ，我在這本書中盡 

我 所 知 地 以 最 佳 方 式 ，來總括和表達出我所相信之耶穌所 

傳 的 福 音 。第 二 版 （1 9 9 4年 ）澄 清 了 一 些 模 糊 之 處 ，而且 

全 書 的 專 有 名 詞 也 釐 訂 清 楚 。同 時 也 加 上 重 要 的 幾 章 ，論 

述 稱 義 和 十 字 架 真 理 的 教 義 。這 個 版 次 沒 作 重 大 的 修 訂 ， 

只不過加上新的一章—— 第一章—— 乃是凸顯和綜括全書  

的 主 要 重 點 。

今 曰 經 過 二 十 年 後 仍 在 出 版 的 書 ，可 算 長 壽 的 了 ，尤 

其 是 討 論 有關聖經爭議性教義的書。這書的長壽性本身就 

證 明 所 討 論 題 目 的 重 要 。這 書 並 沒 贏 得 文 風 優 美 、內容有 

深 度 、或邏 輯 巧 妙 的 稱 譽 。它 只 是 提 供 簡 明 、清 楚 、直 接 、 

果 斷 又 合 乎 聖 經 的 答 案 ，來回應一些極端需要面對和解決 

的 問 題 。至少這是我當初著手寫這書的動機—— 我願這麼 

想 ，這 書 到 今 天 還 在 出 版 ，我在某種程度上已達到既定目 

標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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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為 這 一 版 獻 上 的 禱 告 是 ，新一代能從耶穌的眼光來 

瞭 解 福 音 ，且 委 身 跟 隨 主 ，才知道如何度日及傳福音給這 

個 混 亂 、垂 死 的 世 界 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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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序

於 是 叫 眾 人 和 門 徒 來 ，對 他 們 說 ： 「若有人要跟

從 我 ，就 當 捨 己 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」（可

八 3 4 ) 。

當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」時 ，是指甚麼意思呢？我們注意 

到 祂 常 把 這 個 呼 召 與 捨 己 、釘 十 字 架 、和天天的死連在一 

起 （參 ：路 九 23 ) 。祂 在 發 出 「跟 從 我 」的 呼 召 之 前 ，常常 

敦 促 人 要 願 意 向 自 己 死 ，恨 自 己 在 這 世 界 的 生 命 ，以及服 

事 祂 （約 十 二 24〜26 )。下面引用的經文說明祂如何向眾人 

閫 述 這 個 信 息 ：

祂轉過來對 他 們 說 ，：「人 到 我 這 裏 來 ，若不恨自 

己 的 父 母 、妻 子 、兒 女 、弟 兄 、姊 妹 ，和自己的 

性 命 ，就 不 能 作 我 的 門 徒 。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 

跟 從 我 的 ，也 不 能 作 我 的 門 徒 。你們哪一個要蓋 

一 座 樓 ，不 先 坐 下 算 計 花 費 ，能 蓋 成 不 能 呢 ？恐 

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：『這 

個 人 開 了 工 ，卻 不 能 完 工 。』或是一個王出去和 

別 的 王 打 仗 ，豈 不 先 坐 下 酌 量 ，能用一萬兵去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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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？若 是 不 能 ，就趁敵人 

還 遠 的 時 候 ，派使者去求和 息 的 條 款 。這 樣 ，你 

們 無 論 甚 麼 人 ，若 不 撇 下 一 切 所 有 的 ，就不能作 

我的門徒」（路 十 四 25〜3 3 《和合本》小 字 ）。

然 而 ，有 些 人 很 急 切 地 回 應 基 督 ，卻 沒 有 計 算 代 價 。 

他們得不 到 祂 的 嘉 許 ：

他 們 走 路 的 時 候 ，有一人對耶穌說：「你無論往哪 

裏 去 ，我 要 跟 從 你 。」耶 穌 說 ：「狐 狸 有 洞 ，天空 

的 飛 烏 有 窩 ，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。」又對 

一 個 人 說 ：「跟 從 我 來 ！」那 人 說 ：「主 ，容我先 

回去埋葬我的父親。」耶 穌 說 ：「任憑死人埋葬他 

們 的 死 人 ，你只管 去 傳 揚 神 國 的 道 。」又有一人 

說 ：「主 ，我 要 跟 從 你 ，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 

人 。」耶 穌 說 ：「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的 

國」（路 九 57〜6 2 ) 。

嚴 厲 的 要 求 ？以 人 的 觀 點 來 看 是 不 可 能 的 。然 而 ，這 

都是耶穌親口說的話—— 是 絕 對 的 ，不 加 修 飾 的 ，不容我們 

以任何解釋或任何理由來緩和的。

我 們 的 主 正 發 出 今 日 傳 福 音 時 大 多 失 落 的 聲 音 。祂 

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乃是呼召人降服於祂的主權。

使 徒 保 羅 寫 道 ：■"(我們乃是傳）基督耶穌為主」（林後 

四 5 )。「耶 穌 是 主 」是早期教會信仰告白的核心，也是每位

再版序

真基督徒確信之真理的首要核心（林 前 十 二 3) » 我們當怎 

樣行才可以得救？「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」（徒 

十 六 31 ) 。「你若口裏 認 耶 穌 為 主 ，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 

活 ，就 必 得 救 」（羅 十 9 ) 。基督的主權顯然是真正使人得救 

之 信 心 的 中 心 。

然 而 ，現今在佈道界很有影響力的人卻很熱心地傳講 

說 ，我們 不 應 該 告 訴 未 信 者 必 須 以 基 督 為 主 ，向 祂 降 服 。 

他 們 宣 稱 ，祂 的 主 權 和 福 音 無 關 。他 們 荒 謬 地 聲 稱 說 ，呼 

召未得救的人向基督降服等於是傳講藉行為得救。

因 這 本 書 在 五 年 前 的 出 版 ，在佈道界引爆了對基督主 

權 的 重 大 爭 議 。我 無 意 引 發 這 些 爭 論 。我注意到這已是福 

音 派 人 士 之 間 數 十年來辯論的議題。我的目的只是要回答 

幾 位 作 者 ，他 們 力 持 不 談 主 權 的 佈 道 福 音 。這些人指控其 

他 的 教 會 為 異 端 ，我 感 到 有 必 要 來 回 答 他 們 的 指 控 。我當 

然希望我所說的話被 廣 泛 地 傳 閱 和 討 論 ，但 我 必 須 承 認 ： 

我沒有料到這本書會引發如此激烈且廣泛的爭論。那個爭 

論 至 今 未 休 。

最近我寫了續集，《使徒們所傳的福音：有果效的信心》 

QFaith W orks : The G o sp e l A cco rd in g to the A p o s t le s) 。寫 

作 那 本 書 時 ，我 開 始 記 下 這 本 書 需 要 修 訂 之 處 。我們總能 

從 別 人 的 批 評 中 學 到 一 些 東 西 ，因 此 ，當我小心地精讀各 

家 對 《耶穌所傳的福音》的 評 論 後 ，我開始記下需要澄清 

的 字 詞 用 語 ，要加上 去 的 細 節 ，及我希望改用的表達方式。 

桑 德 門 （Zondervan) 出版社仁慈地答應再版，於是就有了 

此 一 再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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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的版本沒有討論關於「因 信 稱 義 」的 教 義 。當 然 ， 

我 寫 這 本 書 的 目 的 ，並 不 是 要 建 立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救 恩 神  

學 ，只 是 想 詳 細 解 說我們的主所說重要的福音信息。我假 

定對主權問題持不同立場的福音派人士在稱義這件事上有 

基 本 的 共 識 。我 省 略 了 這 一 點 ，不 可 否 認 的 ，這是令人遺 

憾 的 。這 似 乎 造 成 部 份 讀 者 誤 解 了 我 的 觀 點 。有少部分人 

甚 至 猜 想 ，我是公然地否認宗教改革所強調惟獨因信稱義 

的 偉 大 教 義 。那當然絕不是 我 的 意 思 。

我 很 高 興 在 這 再 版 中 新 添 了 論 1  再義」的 一 章 ，因為 

我 相 信 ，正 確 瞭 解 宗 教 改 革 的 這 個 重 要 原 則 ，是建立救恩 

神 學 其 他 健 全 教 義 的 先 決 條 件 。雖然在聖經所記載耶穌講 

說 的 話 中 ，很 少 提 到 「稱 義 」的 名 詞 與 動 詞 ，我認為這個 

教義卻是祂傳講的福音之中心信息。我 自 己 對 「因信 稱 義 」 

的 了 解 和 評 價 ，在 我 研 究 主 權 議 題 後 愈 加 深 刻 。有些人堅 

稱 「主 權 救 恩 」乃 是 否 認 「因信稱義」；我 絕 不 同 意 ！

在 這 個 修 訂 版 中 也 糾 正 了 另 一 個 省 略 之 處 。我加入了 

一 章 ，講 到 基 督 十 字 架 的 工 作 。很 明 顯 地 ，談論福音時若 

低 估 基 督 釘 十 字 架 的 重 要 性 ，將 是 嚴 重 的 缺 失 。雖然初版 

時 全 書 中 到 處 都 提 到 十 字 架 ，卻沒有專門的一章特別討論 

主 耶 穌 贖 罪 工 作 的 意 義 。至少有一位評論者認為這一點事 

關 重 大 ，且 以 為 我 故 意 貶 低 基 督 的 工 作 而 著 重 信 徒 的 工  

作 。為 免 任 何 一 個 讀 者 得 到 這 樣 錯 誤 的 印 象 ，我嘗試增加 

這 新 的 一 章 ，來特別強調十字架的意義和重要性。

其 他 修 訂 的 原 因 ，也許讀者可以很明顯地看出。例 如 ， 

我 加 了 一 章 ，來 講 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，因為那章經文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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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 乎 成 為 很 多 人 的 綷 腳 石 。再版中我試著預期和回答讀者 

的 問 題 ，那 表 示 在 某 些 地 方 我 緩 和 了 我 的 語 氣 ，但在某些 

地 方 我 卻 加 重 了 。

我 很 感 謝 神 到 如 今 使 用 了 這 本 書 。我 的 禱 告 是 ：這書 

的再版能更加有果效地 挑 戰 福 音 派 的 教 會 ，使她能更深入 

和 謹 慎 地 思 考 如 何 傳 福 音 ，並且必須如何過著相信祂是萬 

有 之 主 的 生 活 （徒 十 36 ; 羅 十 1 2 )。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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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原 不 是 傳 自 己 ，乃 是 傳 基督耶穌為主（林後 

四5 ) 。

將 近 有 四 年 的 時 間 ，這 本 書 佔 據 了 我 的 心 思 和 時 間 。 

在 某 些 場 合 中 ，我 公 開 提 到 在 寫 作 這 本 書 ，這消息很顯然 

傳 開 了 。許 多 人 迫 不急待地問我何時何處可買到此書。他 

們 常 稱 之 為 「關於主權救恩的書」，「關於福音的書」或 「關 

於佈道的書」。

這 本 書 討 論 所 有 這 些 題 目 ，但從一開始我主要的目標 

並 非 僅 是 提 出 我 這 一 邊 的 辯 論 ，或磨利我最喜愛的斧頭來 

攻 擊 任 何 人 ，而是要以誠實和深入的態度來審視耶穌的福 

音 和 祂 傳 道 的 方 法 。研 究 的 結 果 深 扎 我 心 ，而且重塑我傳 

道 的 方 式 ，我因此 也 迫 不 急 待 想 將 之 印 成 書 出 版 。然而我 

是 懷 著 忐 忑 不 安 的 心 情 來 寫 的 ，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將會誤 

解 我 的 用 心 。

例 如 ，我預期有人會指控我在教導「靠 行 為得救」。現 

在 就 讓 我 一 勞 永 逸 地 說 清 楚 ，救恩只能從神主權的恩典而 

來一 惟 獨 恩 典 。沒有任何一個迷失的、墮 落 的 、靈命死了 

的罪人可以做甚麼來得到救恩。得 救 的 信 心 、悔 改 、委 身 、 

和 順 服 全 是 神 的 工 作 ，藉 著 聖 靈 成 就 在 得 救 的 人 心 中 。我 

從來沒有教導過得救前的善行是得救的必備條件或其中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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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份 。但 我 問 心 無 愧 地 相 信 ，真 正 的 救 恩 絕 不 能 、也不會 

任憑真信徒的生命 不 結 出 義 的 善 果 。人的善行無法導致拯 

救 的 行 動 ，但 是 神 救 恩 的 果 效 必 包 括 心 思 、意 志 、意願和 

心 態 的 更 新 ，而 無 可 避 免 地 結 出 聖 靈 的 果 子 。神拯救果效 

的 本 質 就 是 意 志 的 轉 變 ，而 導 致 產 生 對 神 的 愛 。救恩所扎 

的根理所當然會結果子。

有些人會以為我在質疑一個人歸信後卻不完全瞭解祂 

的 主 權 的 就 不 是 真 相 信 ，絕 無 此 事 。事 實 上 ，我清楚知道 

有 些 人 也 許 比 其 他 人 多 懂 一 點 ，卻沒有任何人是在得救的 

剎 那 間 就 完全明白耶穌為主的主權。不過我同樣也很清楚 

知 道 ：若 一 個 人 不 願 意 順 服 基 督 ，或 者 有 意 地 、無動於衷 

地 悖 逆 祂 的 主 權 ，就 不 可 能 得 救 。

真 正 的 救 恩 會 產 生 一 顆 有 所 回 應 的 心 ，就是自願承認 

「基 督 是 主 」這 個 事 實 。因 為 我 們 都 是 罪 人 ，我們無法如 

所 願 般 地 順 服 。甚至有時也會經歷到可悲的失敗和較長時 

期 靈 性 的 麻 木 和 罪 惡 。但 如 果 我 們 是 真 信 徒 ，就永不會像 

以 前 那 樣 再 陷 入 那 種 冷 淡 、硬 心 、頑 梗 的 不 信 和 背 悖 逆 。 

生活像那樣的人沒有理由以為他們已被救贖了。

更 進 一 步 地 ，救 恩 的 信 息 包 括 呼 召 人 降 服 於 耶 穌 ，以 

祂 為 主 。那些因救恩來到祂面前的人必須願意順服祂的最 

高 主 權 。那 些 拒 絕 被 祂 管 治 的 ，不 能 期 盼稱祂為救主。

因 為 福 音 在 近 代 傳 福 音 運 動 的 狀 況 ，若 要 教 導 救 恩 ， 

就不得不特別需 要 處 理 這 個 關 鍵 問 題 ，也 就 是 所 謂 的 「主 

權 救 恩 」。今日教會所面臨的問題沒有比此更嚴重了。這問 

題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表 達 ， 甚麼是福音？ 」「一個人難道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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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受 耶 穌 為 救 主 和 主 才 能 得 救 嗎 ？ 」「甚 麼 是 得 救 的 信  

心 ？」「我們如何邀請男男女女來信基督？」及 「甚麼是救 

恩 ？」

在 這 末 世 ，由 於 對 此 最 根 本 主 題 的 眾 多 爭 議 ，證明了 

敵 人 的 工 作 有 效 。有一些反對我的看法的人•在他們出版 

的書中也提到這主權的爭議是有關永恆的後果。無論誰在 

這主題弄錯了•就等於嚴重地弄錯了有關於基督教最基要 

的 真 理 。

關 於 這 一 點 ，雙 方 都 同 意 。我 曾 一 度 猜 想 ，這整個的 

爭 議 也 許 只 是 誤 解 或 語 義 之 辯 。但 當 我 研 究 關 鍵 問 題 所  

在 ，我 終於領悟到這問題在於對基本教義的歧見。在和反 

對的人多次對談以及無數小時研究他們所說的，我現在深 

信 雙方在這個爭論上對救恩各持不同的看法。一般在教會 

聽 道 的 人 都 被 弄 糊 塗 了 ，因 為 他 們 從 同 樣 保 守 、基要主義 

和福音派的團體竟然聽到兩種相互衝突的信息。

這本書就是為那些在教會聽道的男女老幼而寫的•因 

為 一 般 信 徒 也 必 須 清 楚 明 瞭 這 福 音 * 而不只是神學生或牧 

師 們 。雖 然 我 在 很 多 註 腳 中 包 括 有 關 的 資 料 ，這書絕非枯 

燥 的 學 術 論 文 。

我 也 希 望 ：牧 師 們 讀 完 此 書 後 ，也檢視一下他們自己 

的 傳 道 工 作 。我們這些在講壇上傳神的話語的人必須傳得 

清 楚 而 正 確 ，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，如果我們弄錯福音信息的 

內 容 ，不管再說甚麼都無法彌補所造成的傷害。

我 並 非 提 出 任 何 對 聖 經 教 導 創 新 的 、或 激 進 的 瞭 解 ， 

也 絕 不 是 在 鼓 吹 靠 行 為 得 救 。我 絕 不 輕 視 恩 典 ，或試圖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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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那 些 真 正 得 救 之人不必要的疑惑。對 於 這 些 ，我完全相 

信 真 正 的 教 會 所 永 遠 持 守 的 。但我們這一代有一種不同的 

教 導 卻 愈 來 愈 流 行 。如果我們不回到我們的主差派我們去 

傳 的 福 音 ，今 日 的 基 督 徒 有 一 個 危 險 ，就是即將遺失福音 

信息的中心—— 而那就是我們生命成敗的根源。

很 多 與我在這點上意見相左的人都是神忠心的僕人， 

他 們 的 事 奉 也 給 神國收割豐盛的果實。我必須在書中指名 

道 姓 ，引用及反駁他們說的話—— 並不是要減損他們個人的 

名 聲 或 他 們 的 事 奉 ，而是因為在討論現今在教會中廣傳的 

福 音 教 導 時 ，若 不 引 述 教 導 這 福 音 的 人 的 話 ，幾乎是不可 

能 的 。畢竟沒有任何一個比這問題更重要的議題—— 即甚麼 

樣的福音是我們該相信和傳講的？其他的爭議曾引起更多 

的 熱 力 及 大 量 的 出 版 物 ，例 如 討 論 到 預 言 、洗禮的形式和 

敬 拜 的 方 式 等 等 。但 這 些 都 是 真 正 問 題 的 外 圍 問 題 。福音 

則 不 是 。福音就是關鍵問題所在。

我 並 不 試 圖 去 別 人 貼 上 標 籤 ，或 攻 擊 任 何 個 人 本 身 。 

我 在 此 書 中 反 對 的 人 ，有 很 多 也 是 我 的 朋 友 。我從賀治  

(Zane H odges) 的作品引用了很多內容。那是因為他是最 

近 的 所 有作者裏最滔滔不絕地攻擊傳統救恩觀的，而且他 

的 作 品 在 神 學 生 、牧 師 和 教 師 當 中 似 乎 最 具 影 響 力 。每年 

我在牧者的會議中接觸 數 百 個 教 會 的 領 袖 ，他們所問的問 

題 都 和 賀 治 博 士 的書帶來的困惑有關。去瞭解他所寫的東 

西 、並以聖經來回應他所寫的是相當重要。

我在反駁不同的論點時也引述雷歷 （ Charles C. Ryrie ) 

博 士 的 作 品 。我 很 尊 崇 雷 歷 博 士 ，也很感謝他為了訓練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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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人所作的一切。多 年 來 ，他 的 作 品對我個人極有價值， 

我 也 珍 惜 他 的 友 誼 。但 在 這 一 個 重 要 的 題 目 上 ，在聖經亮 

光 的 審 視 下 ，他所教的卻無法站得住腳。

其 他 我 所 引 述 的 還 包 括 同 工 牧 師 ，一 起 事 奉 的 夥 伴 ， 

個 人 好 友 及 可 敬 的 同 事 。因為他們的看法都曾出書或廣播 

過 ，以神的話語來衡量他 們 所 教 的 是 應 該 的 。然而我很在 

意 的 是 ，希望讀者別將我的評判當作是在詆毀這些人的人 

格 或 事 奉 。

我 一 直 為 這 本 書 禱 告 ，且 不 斷 尋 求 神 的 帶 領 。我知道 

有 很 多 人 將 會 不 同 意 ，有些人會憤怒•然而也有很多人* 

我 希 望 ，被 激 發 像 庇 哩 亞 人 一 樣 甘 心 領 受 這 道 ，天天考査 

聖 經 ，要 曉 得這道是與不是（徒 十 七 11) 。我誠心歡迎他們 

的 指 教 。我 禱 告 ，盼 望 這 本 書 會 引 發 許 多 討 論 ，促進禱告 

及 自 我 檢 視 ，且最終導致在保守的福音派在這關鍵問題上 

找到最終的解決之道。我 深 信 ：在這最基本的問題—— 即福 

音上—— 缺乏清楚的敎導，是我們今天教會工作最嚴重的損 

害 。

願神大大使用此書來榮耀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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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 麼 是 福 音 ？

在 我 傳 道 生 涯 中 ，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是驅策我的動 

力 。那不只是學術上的探求。我要明瞭神的話語所教導的， 

我 才 能 清 楚 無 誤 地 傳 講 。最 重 要 的 ，我力求我的教導純粹 

合乎聖經的教導—— 是從經文中生長出來，而不是尾隨一些 

流 行 的 神 學 系 統 。某某神學家對這個或那個教義的看法只 

是 我 偶 爾 會 感 興 趣 的 。真 正 最 要 緊 的 是 神 的 話 怎 麼 說 。而 

且沒有甚麼比聖經所講到救恩的好消息更重要。

幾 年前我開始以馬太福音作為研究和講道。當我細心 

查 考 我 們 的 主 的 生 平 和 祂 的 傳 道 時 ，我對祂所傳講的信息 

和所使用的佈 道 策 略 有 清 楚 的 瞭 解 後 ，我的思路頓然清澈 

明 朗 起 來 。我看到耶穌的福音就是所有新約教義立足的根 

基 。許 多 使 徒 信 息 難 解 的 部 份 ，根據這個亮光來看都變得 

比 較 清 楚 了 。

這本書是用七年時間研究福音書才產生出來的。當我 

沉 浸 在 主 耶 穌 所 教 導 的 福 音 中 ，我敏銳地察覺到大部份現 

代的傳福音方法—— 見證與講道—— 都遠離平衡和合乎聖  

經 之 道 。我 愈 檢 視耶穌公開的傳道和祂如何對待慕道者， 

就 愈 為 現 代 傳 福 音 的 方 法 和 內 容 擔 心 。今日所 傳 講 的 福  

音 ，有許多都令人憂心忡忡，因為那不是耶穌親自所傳的。



今天流行的福音 帶 給 罪 人 一 種 虛 假 的 盼 望 。那種福音 

應 許 他 們 有 永 生 、且 可 繼 續 過 著 悖 逆 神 的 生 活 ，那的確可 

鼓舞人來接受耶穌為救主，卻延緩人委身順服祂為主。1它 

應許人可得拯救脫離地獄•卻不一定得釋放脫離罪孽。它 

也 提 供 虛 假 的 確 據 ，給那些仍然沉迷在肉體的罪惡和排斥 

聖 潔 的 人 。因為將信心和忠心分開，2這福音教導人只要在 

頭腦上同意就和全心順服真理同等有效。

因 此 ，基 督 的 好 消 息 就 讓 位 於 壞 消 息 了 ，就是在不知 

不 覺 中 淪 為 簡 單 相 信 論 ，對罪人的生活不作任何道德上的 

要 求 。這和耶穌傳講的信息是不一樣的。

這 種 福 音 大 量 產 生 一 代 的 基 督 徒 ，其行為和未重生者 

的 悖 逆 沒 有 甚 麼 差 別 。根 據 統 計 顯 示 ，全世界上約有十六 

億 人 口 算 是 基 督 徒 。很有名的意見調查顯示全美約有三分

薛 弗 爾 （ Lew is Sperry  C h a f e r )的教導幫助產生了今日流行的 

福 音 ，他 堅 稱 ：̂將需要全人向神降服強加進來，作為救恩的附 

加 條 件 *是 最 不 合 理 的 。神對不信之人的呼召從沒說要接受基 

督 的 主 權 」。办 对 rA eo/ogy (D allas: D allas Sem inary, 

1948)，3 :3 8 5 。亦 參  R ich W ager， “T his S o-C alled  ‘L ordsh ip  

S a lv a tion , C o n f i d e n t  L iv in g  (July-Aug.  1987), 54-55 °

出一個令人驚奇的結論說：邀請一個未得救的人接受耶穌基督 

為救主和主是對福音的曲解。他 又 說 ：向非基督徒傳講基督為 

主 是 「附加在聖經對救恩的教導之上的」。

C hafer, iSywewa/fc 3:385 〇

之一的人自稱重生了。3這些數字確實代表有數百萬人很不 

幸 地 受 騙 了 。他們所擁有的確據毫無疑問是假的。

教 會 對 世 界 的 見 證 已 被 犧 牲 在 「廉 價 恩 典 」 （ cheap 

grace) 的 祭 壇 上 。在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的 群 體 中 ，公開的驚人 

駭 俗 的 不 道 德 行 為 已 可 空 見 慣 。這 有 何 奇 怪 ？既握有永生 

的 應 許 、又 不 必 降 服 於 神 的 主 權 ，正 適 合 那 邪 惡 、未重生 

之 人 的 胃 口 。那 些 熱 心 歸 信 這 種 福 音 的 人 ，相信他們的行 

為與他們的屬靈狀況無關—— 甚至就算他們繼續無度地放 

縱 、犯 最 污 穢 的 罪 、和 表 現 出 人 性 最 墮 落 的 一 面 ，依然一 

樣 。4

現 在 人 們 一 旦 想 到 我 們 這 一 代 的 教 會 ，似乎就想到它 

的 一 連 串 大 醜 聞 。從 一 些 高 知 名 度 的 媒 體 佈 道 家 的 生 活  

中 ，揭 露 壞 到 極 點 的 人 性 墮 落 。在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中 

最 令 人 憂 慮 的 ，是 大 部 份 的 基 督 徒 繼 續 視 這 些 人 為 圈 內  

人 ，而不是混在羊群中的狼和假先知（參 ：太 七 15 ) 。為何 

我 們 該假定那些過著不斷犯同樣姦淫的、通 姦 的 、同性戀 

的 、欺 詐 的 、及一切想像得到之無法無天縱慾的人是真正 

重 生 的 ？

George Gallup Jr., and David Poling, The Search fo r America's 

仏"/| (N ash v ille: A bingdon, 1980)，92 〇

根據至少一位作者所說的•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六章9〜 1 0 節和 

加拉太書五章 19〜2 1 節所列的罪人和他們的惡行，實際上是在 

描 述 真 信 徒 ，只是這些基督徒會因他們的罪而喪失「承 受 」神 

國 的 獎 賞 。 Zane C. H odges, 7%e G ospe/ C/«<afer (D allas:

Redenci6n V iva, 1981), 114-15。



然 而 ，那就是這代的基督徒被 教 導 而 作 出 的 假 定 。他 

們 受 教 導 說 ：只要知道和相信一些關於基督的基本事實就 

可 得 救 。他們從一開始就聽到順服是可有可無的。接 下 來 ， 

很 合 邏 輯 的 ，在 決 定 接 受 一 個 人 是 否 為 真 信 徒 上 ，他的一 

次 的 信 仰 表 白 * 比他可 看 到 的 生 活 方 式 更 為 有 效 。今天看 

得到的教會的特色就顯露這種神學惡劣的後果。

作 為 一 個 牧 師 ，我 經 常 給 那 些 曾 一 度 「決 志 」過 、受 

洗 、卻沒有經歷改變的人再度施洗。他 們 後 來 真 正 歸 信 了 ， 

要求再度受洗以表示真正得救了。在 恩 典 社 區 教 會 （ Grace 

Community Church) 的 浸 禮 池 ，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聽 

到 這 樣 的 見 證 。

我們需要的 是 全 面 徹 底 地 重 新 檢 視 福 音 。我們必須回 

到新約聖經關於救恩的根本教導—— 耶穌所傳的福音。我想 

你 會 驚 訝 地 發 現 基 督 的 信 息 和 現 在 「個 人 佈 道 講 習 會 」所 

學到的有多大的不同。

我 寫 作 這 本 書 的 目 的 ，是要探討耶穌在聖經中傳福音 

時 的 遭 遇 以及祂所教導的救恩之道。我們將會探索一連串 

的 問 題 ：耶 穌 是 誰 ？祂如何在福音宣告中被罪人認識及被 

接 受 ？甚 麼 是 得 救 的 信 心 ？在得救當場有甚麼事情發生？ 

這 些 都 是 非 常 基 本 的 問 題 ，關 係 到 我 們 每 一 個 承 認 、宣稱 

為信服基督的人。它們不是神學上微不足道的枝節。究 竟 ， 

我 們 所 傳 講的信息乃是有永恆的後果。我們絕不敢傳講那 

些 會 令 人 困 惑 、或帶給人假盼望的信息。

加 拉 太 書 一 章 6〜9 節是對任何曲解基督福音的咒詛：

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基督之恩召你們的， 

去 從 別 的 福 音 。那 並 不 是 福 音 ，不過有人攪擾你 

們 ，要 把 基 督 的 福 音 更 改 了 。但 無 論 是 我 們 ，是 

天 上 來 的 使 者 ，若 傳 福 音 給 你 們 ，與我們所傳給 

你 們 的 不 同 ，他 就 應 當 被 咒 詛 。我 們 已 經 說 了 ，

現 在 又 說 ，若 有 人 傳 福 音 給 你 們 ，與你們所領受 

的 不 同 ，他 就 應 當 被 咒 詛 。

對那些窟改救恩的福音和使之敗壞成為「不同的福音 _! 

的 人 * 這 是 一 個 永 遠 定 罪 的 嚴 肅 警 告 。保羅在那裏是指那 

些 鼓 吹遵從猶太教律法的基督徒（Judaizers) ，他們以一套 

行 善 來 替 代 恩 典 的 福 音 。保羅的警告正強調了正確傳講福 

音 是 多 麼 的 重 要 。因 為 基 督 的 福 音 和 「不 同 的 福 音 」之差 

別 等 於 是 祝 福 和 咒 組 、綿 羊 和 山 羊 、得 救 的 和 不 得 救 、真 

教 會 和 異 端 、及 真 理 和 謊 言 之 差 。

難 道 我 是 在 暗 示 說 ，今天這非常流行的福音已嚴重沉 

淪 到 成 為 「不 同 的 福 音 」，或 其 信 息 如 此 敗 壞 ，所傳的人已 

註 定 會 下 地 獄 了 嗎 ？不 是 的 。我寫此書的目的不是要給任 

何 人 貼 上 異 端 者 的 標 籤 。但 我 卻 相 信 「不 同 的 福 音 」之危 

險 是 相 當 實 際 的 威 脅 。當 信 息 不 斷 被 削 弱 和 賤 售 ，教會必 

須 當 心 ，以免我們接受的福音和聖經中的信息毫無相似之  

處 ，因 為 已被大幅竄改了。



我 注 意 到 「主 權 救 恩 」已 被 反 對 之 人 標 上 「不同的福 

音 J 這 個 標 籤 了 。5有 鑑 於 此 ，我對這本書的研究就愈發不 

敢 掉 以 輕 心 。

然 而 ，經 過 幾 年 在 這 議 題 的 鑽 研 及 ，到包圍在福音四 

周 的 混 亂 ，我 無 法 再 保 持 沉 默 。救恩的教義是我們一切教 

導 的 根 本 。我 們 自 己 若 沒 有 把 福 音 弄 清 楚 無 誤 ，我們無法 

自信地向人指出生命之道。

我 所 要 祈 求 的 是 ，這個研究不只是在本已混亂的對談 

中 的 另 一 個 聲 音 而 已 。我願意它成為我們每個人朝向清楚 

無誤地瞭解永生福音的真實踏板（參 ：啟 十 四 6 ) 。我自己 

就 願 意 瞭 解 基 督 所 教 的 全 部 福 音 ，以致在生命之道上成為 

一個更忠心且有效的傳道人（參 使 五 2 0 ) 。

Charles C. Ryrie, Balancing the Christian Life (C hicago: M oody 

Press, 1969)，170 o



1 耶 穌 說 ：r■跟從我！」 

是甚麼意思呢？

耶 穌 是 主 （林 前 十 二 3) »

這是基督教信仰獨 一 而 無 與 倫 比 的 重 要 信 念 ，同時又 

是每一位真基督徒必須承認的第一個基要的信仰告白： 你 

若 口 裏 認 耶 穌 為 主 *心 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，就 必 得 救 _!

(羅 十 9 ) 。一個人的整個生活形式、價 值 觀 、言行舉止仍 

頑 強 地 拒 絕 降 服 基 督 ，不 願 以 祂 為 主 ，卻自稱是一個真基 

督 徒 ，這種說法簡直不 值 得 浪 費 口 舌 去 駁 斥 。無論從最早 

期 的 教 會 教 父 時 期 、歷 經 宗 教 改 革 時 代 ，還有改教後至少 

超 過 三 個 半 世 紀 來 ，這說法你在任何可信的基督教教義典 

籍或靈修作品中是找不到的。但 如 今 ，非 主權（no-lordship ) 

教 義 的 影 響 力 卻 充 斥 在 福 音 派 當 中 ，反映出現代傳福言運 

動 之 膚 淺 及 靈 性 貧 窮 。這無疑也是福音派貧乏的主要原因 

之 一 。若 將 基 督 的 主 權 從 福 音 信 息 中 挪 除 ，你肯定會侵蝕 

這 個 信 仰 的 核 心 。然而這正發生在今天的教會中！

耶 穌 的 教 導 和 事 工 ，總 是 將 尊 袖 為 主 這 前 提 放 在 中  

心 。當 我 們在這本書中探究祂在世上的生活和事工時，你 

就 會 很 清 晰 地 看 到 這 個 模 式 。祂從來沒有一次因為避諱而



第 一 部 今 曰 的 福 音 ：好消息或壞消患？

不宣告祂作為至高之主的權柄。無論是 向 門 徒 們 、敵 對 者 、 

及 慕 道 者 ，祂都絕不降低 無 條 件 降 服 於 祂 的 要 求 。因 此 ， 

主 耶 穌 所 傳 的 真 正 福 音 是 不 能 與 祂 是 主 這 事 實 分 割 的 信  

息 。當 耶 穌 呼 召 人 來 跟 從 祂 ，祂並非在找一群好伙伴或欣 

賞 祂 行 神 蹟 的 崇 拜 者 ，而 是 在 呼 召 人 對 祂 完 全 降 服 、毫不 

保 留 地 尊 祂 為 主 。

來看幾個鑰詞

在 中 英 文 新 約 聖 經 裏 最 常 翻 譯 為 「主 」的希臘文是  

fcyrios。這個字是指一個帶著權力、所有權及無可質疑的命 

令 權 之 人 。另外一個同義字是 despot^s (英 文 字 d esp ot〔暴 

君 〕即從此字得來），指對其子民具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。 

賀 里 斯 （Murray J. Harris ) 教授說明這兩個字的差別如下： 

「D espotgs與 fcyrios這兩個字的意思顯然是大致重疊的， 

兩 者 皆 可 譯 為 『主 』或 『主 人 j 。若 要 區 別 它 們 的 著 重 點 ， 

fcyrios表 示 F握有最高權力的主』 、而 fiespotgs表 示 『絕 

對 的 主 j 。」1

在 新 約 聖 經 裏 ，這兩個字 都 用 來 指 基 督 是 至 高 的 主 。 

例 如 ，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三 章 1 3 節 ，耶 穌 以 fcyrios這頭銜自 

稱 ：「你 們 稱 呼 我 『夫 子 』 ，稱 呼 我 『主 j ( fcyrios) ，你 

們 說 的 不 錯 ，我 本 來 是 。」另 外 ，由耶穌的弟弟所寫的猶

Murray J. Harris, Slave o f Christ: A New Testament Metaphor fo r  

Total Devotion to Christ (Downers G rove, 111.: A pollos/ 

InterVarsity，1999)，1 1 2。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昵？

大 書 ，在 第 4 節同 時 並 用 這 二 字 ：「因 為 有 些 人 偷 著 進 來 ， 

就 是 自 古 被 定 受 刑 罰 的 ，是 不 虔 誠 的 ，將我們神的恩變作 

放 縱 情 慾 的 機 會 ，並且不認 獨 一 的 主 宰 （d e s p o t s) 、我們 

主 （fcyrios) 耶 穌 基 督 。 j

這 兩 個 字 都 極 端 強 而 有 力 ，是 新 約 時 代 奴 隸 制 度 用  

詞 ，指一個主人握有對某人絕對的管轄權力—— 奴隸的主 

人 。他 的 下 人 依 法 必 須 服 從 他 的 命 令 ，不 論 願 意 與 否 ，在 

法律上都必須服從。因 此 ，有主 （ fcyrios )或主宰 （ despotgs ) ， 

就 會 有 奴 隸 （d o d o s) 。兩者是相互對應的。這就解釋為何 

主耶穌懷疑那些只在口頭上尊敬祂而不在生活上活出來的 

人 ： 「你 們 為 什 麼 稱 呼 我 ^主 啊 ！主 啊 ！ j 卻不遵我的話 

行 呢 ？」 （路 六 46 ) 。

你 也 許 認 得 d ou k w這 希 臘 字 ，因它是在新約聖經裏挺 

常 見 的 字 。這 字 和 其 衍生詞在新約聖經共出現過 1 3 0 次以 

上 ，常 常 用 來 描 述 作一個真正基督徒的意義。 「作自由之 

人 蒙 召 的 ，就是基督的奴僕 （ dcmkw ) 。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」 

(林 前 七 22〜23) »

D o d o s這個字 的 意 思 毫 不 含 糊 ，指明一個非常特定的 

概 念 。這概念縱然在我們的現代文化及人的天然思維看來 

是 討 厭 的 ，但 卻 不 能 因 此 就 緩 和 它 ，或 者 避 而 不 提 。在希 

臘 文 中 * 這 字 用 來 指 一 個 最 卑 賤 的 奴 隸 ，其主人有權迫使 

他服役而不必付任何薪資。換 句 話 說 ，一 個 d〇u〖o s 是沒有 

任 何 地 位 、權 利 的 人 。根 據 基 特 爾 （K ittel) 編 輯 的 《新約 

神學辭典》中 的 定 義 ，d o d o s這個詞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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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描述一個奴隸的身份或心態。....其意思既

一 目 暸 然 又 明 確 ，根 本 無 需 舉 例 說 明 ，或追溯這 

詞 組 的 歷 史 。不同於它的同義字或詞組的是……  

它 的 著 重 點 始 終 在 於 「以奴隸的身份服役」 。因 

此 ，這裡所指的服役是沒有選擇餘地的，無論他 

是 否 喜 歡 ，因 為 他 身 為 奴 隸 ，就必須服從另一個 

人 的 意 願 ，就 是 他 主 人 的 意 願 。 〔這個詞特別著 

重 〕奴 隸 對 主 人 的 倚 靠 。2

不 幸 的 是 ，現代中英文聖經讀者已長時間對這字的份 

量 之 重 毫 無 所 知 ，這 是 因 為 數 世 紀 以 來 ，聖經譯者們都偏 

向 緩 和 這 字 的 原 本 意 思 ，將 這 字 譯 為 「僕 人 」 （servant) 

或 「無薪給的僕人」 （bond-servant) ，而 不 是 「奴 僕 」 • 

這 情 况 已 存 在 數 百 年 ，甚 至 在 《欽 定 本 > (K ing James 

V ersion) 之 前 就 已 如 此 。例如 < 日 內 瓦聖經 》 （ Geneva 

Bible ) ,是清教徒時代最主要的聖經，也 將 d o u lo s譯 成 「僕 

人 j 。賀里斯研究了二十種 通 行 的 英 文 版 新 約 譯 本 ，發現 

只 有 一 本 ，是 由 顧 斯 庇 翻 譯 的 （E. J. Goodspeed，77ie 

Testament: An American  Translation , 1923 ) ，始終如一■地 

將 d o u k s譯 成 「奴 僕 」 。3無 疑 地 ，這反映出我們的社會

Karl Heinrich R engstorf，“AoOAô ，” in Gerhard Kittel and 

Gerhard Friedrich, ed s.， G eoffrey Brom iley, trans., Theolo

gical Dictionary o f the New Testament, 10 v o ls. (Grand R apids: 

Eerdmans，1964)，2:261。

Harris, 57ave o/ C W j，，17 o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呢？

長久以 來 對 過 去 實 施 蓄 奴 制 度 的 不 安 ，並且想到蓄奴所指 

涉 的 不 人 道 精 神 。4

雖 有 此 慮 ，但事奉 和 奴 隸 制 度 畢 竟 不 是 同 一 回 事 。極 

可 惜 的 是 ，這 麼 久 以 來 ，dou〖o s這字的意思要表達的力道 

在英文譯本中一直被掩藏住了。

希 臘 文 中 * 含 意 為 「僕 人 」的 字 至 少 有 六 個 ， douZos 

卻 不 在 其 中 。例 如 ： diafconos (英 文 的 「執 事 」 〔deacon〕 

就從此字得來）的 意 思 是 「僕 人 」 。Oifcetb是在家中幫傭 

的 人 。P a is是指跑腿的男僮。Hypgret&  (通 常 譯 為 「差 役 」） 

字面的意思是指在大船艙底層划槳的苦力僕人 。 ieitourgos

關於早期英語聖經譯者們猶豫不決，不 敢 將 d o d o s譯 為 「奴 

隸 j ，一份引人入勝的討論見 Edwin Yamauchi, “Slaves o f God,” 

Journal o 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9, n o. 1 (Winter 

1966): 3 1 - 4 9。山 內 （Y am auchi) 指 出 ：在十三世紀末，「奴隸 

從西北歐洲消失…… 。所 以 ，十七世紀的英國人—— 至少在那 

個世紀初—— 認識中的奴隸制度，不是熟悉的、公認的制度， 

而是遙遠的現象」（P. 37 ) »他們觀念中的「僕人 j ，是由他們對 

農奴制的認識塑造的，在那種奴役中，勞工與他們工作的土地 

是密不可分的。他們對地主有應盡的義務，但只有在土地販賣 

後他們的服務才會跟著販賣掉。相反地，「奴隸」令他們想起「一 

種極端的情形，是被腳繚限制的囚徒」（P. 3 7 )，所 以 ，他們無 

疑想要避免這個意象本身固有的殘忍含意。但 是 ，這麼做的時 

候 ，他們卻不知不覺地減弱了聖經真正用詞的力度。借用山內 

的話說：1■如果我們記得4 又隸制度j 對於古人的意思，不是它 

對於我們或十七世紀理論家的意思，就會增加我們對新約聖經 

中許多經文的理解」（P. 3 7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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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通 常 譯 為 「僕 役 」 ）是 指 主 持 某 種 宗 教 儀 式 的 人 。 

TTierapdn在希伯來 書 三 章 5 節用來指摩西（「摩 西 為 僕 人 ， 

在 神 的 全家誠然盡忠」） ，是 對 某 高 職 位 的 敬 稱 。另外還 

有幾個特定的希臘字用來指各樣的服務，但 都 遠 比 douZos 

高 尚 可 敬 。

D o u lo s恰 恰 是 指 奴 僕 ，就 這 麼 簡 單 明 確 ，絕不是一個 

含 糊 其 詞 或 不 確 定 的 詞 語 。它指一個人缺乏個人的自由和 

權 利 ，其 存 在 的 意 義 就 是 為 他 人 服 務 。 「在 此 制 度 下 ，人 

身自由 被 撇 在 一 邊 ，完全以他人的意志為優先。」5無論願 

意 與 否 ，奴 隸 都 必 須 完 全 、徹底聽命於更高權柄的控制和 

指示—— 奴 隸 制 度 ，不 是自行決定要不要服務！

例 如 ：在馬太 福 音 六 章 2 4 節 ，耶 穌 說 ：「一個人不能 

作 兩 個 主人的奴僕」 （《呂振中譯本> ) ，這個譯法雖較 

強 烈 ，卻 比 多 數 譯 本 的 譯 法 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j 更 

貼 切 。一 個 身 兼 二 職 的 雇 員 ，可 以 同 時 事 奉 兩 個 主 人 。但 

d o u lo s這 字 和 其 衍生字•不光指工作本身，更在強調其奴 

隸 身 份 。

正 如 賀 里斯指出的：「一個僕人是為他人提供服務的， 

而奴隸是屬於他人的。這兩者之間的分別是很重要的。」6兩 

者 相 差 很 大 。聖 經 不 斷 重 複 強 調 基 督 徒 屬 於 後 者 ： 「豈不 

知 ……你 們 不 是 自 己 的 因 為 你 們 是 重 價 買 來 的 」 （林 

前 六 19〜2 0 ) 。我 們 有 一 位 買 贖 的 主 （彼 後 二 1 ) 。更明

同 上 。

Harris，57ave o/ C/ir/W，18 〇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昵？

確 地 說 ，我們是神以基督的寶血買來的（啟 五 9 ) 。這正是 

成 為 基 督 徒 的 真 義 所 在 ： 「我 們 沒 有 一 個 人 為 自 己 活 ，也 

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。我 們 若 活 著 ，是 為 主 而 活 。若 死 了 ， 

是 為 主 而 死 。所 以 我 們 或 活 或 死 ，總 是 主 的 人 。因此基督 

死了 *又 活 了 ，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」（羅 十 四 7〜9 ) 。

為何用這麼討人厭的觀念呢？

奴 僕 這 字 眼 在 人 腦 海 中 引 起 太 多 負 面 印 象 和 強 烈 情  

緒 ，以 致 我 們 直 覺 地 要 避 開 它 。我們或許因此能理解為何 

聖經譯者總傾向軟化 d o d o s這 字 的 含 意 吧 。不 久 前 ，我在 

北 卡 州 一 個 牧 師 大 會 中 講 到 這 題 目 ，在信息後的問題解答 

時 間 ，有 一 位 說 話 溫 和 的 黑 人 牧 師 站 起 來 。他 輕 聲 、真誠 

地 問 說 ： 「我明知奴隸制 度 是 我 們 一 段 羞 辱 的 歷 史 ，當如 

何 告 訴 我 的 會 友 ，說他們是基督的奴僕呢？」

當 然 了 ，這位牧師只不過是道出每個牧者和忠實的基 

督 徒 們 共 同 的 心 聲 罷 了 ，這是處於現代的文化下要毫不妥 

協 地 傳 講 福 音 時 必須面對的兩難問題。我們所傳的福音信 

息 本 質 上 就 冒 犯 人 的 智 慧 （林前一 2 2〜31 ; 林 後 四 5 ) 。 

奴僕這字眼對每一個腦筋正常的人都代表著羞辱。比起那 

些 祖 先 不 是 奴 隸 或 不 曾 蓄 奴 過 的 人 ，一 個 三 、四代之前的 

祖 先 曾 作 過 奴 隸 的 黑 人 ，也許對奴隸這詞的厭惡感更敏銳 

些 。其 實 不 論 來 自 甚 麼 背 景 ，成為一個奴僕都不是吸引人 

(或 被 尊 敬 ）的 志 向 。尤 其 是 對 現 今 西 方 的 文 明 人 ，這觀 

念簡直不可想像一 ^ 3穌竟然要求人如奴隸般順服祂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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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！然 而 那 不 應 成 為 我們忽視或避而不談它的藉口，因聖 

經已非常清楚地教導我們必須尊基督為主。

我 們 千 萬 不 要 忘 記 ：即 使 在 第 一 世 紀 ，奴隸制也沒有 

任 何 迷 人 之 處 ，但 卻 是 當 時 羅 馬 社 會 既 存 的 事 實 ，完全合 

法 、通 行 ，也 很 少 受 到 挑 戰 。並 非 所 有 的 奴 隸 都 被 虐 待 ， 

但 很 多 奴 隸 確 曾 如 此 。羅 馬 人 更 以 毫 不 留 情 、殘酷地對待 

奴 隸 而 聞 名 。要 如 何 被 對 待 ，奴隸本身絲毫沒有選擇餘地。 

因 此 ，雖 然 奴 隸 制廣泛地被視作社經結構必要的部分，一 

想 到 作 奴 隸 ，仍 是 人 人 唾 棄 ，誰都不願作他人的 d o u io s。

照 此 理 ，耶 穌 將 門 徒 職 分 描 繪 為 奴 隸 ，在當時正像今 

天 一 樣 不 受 歡 迎 ，也 不 被 認 為 有 此 必 要 。事 實 上 * 在耶穌 

時 代 ，大 多 數 人 就 因 太 熟 悉 奴 隸 的 真 實 慘 狀 ，他們心中對 

於 耶 穌 要 求 人 捨 己 、絕 對 降 服 祂 的 主 權 ，必然比我們更加 

印 象 鮮 明 。當 祂 告 訴 猶 太 地 和 加 利 利 的 人 跟 隨 祂 的 代 價  

時 ，祂 肯 定 不 是 在 以 人 的 自 尊 為 訴 求 ，或使作門徒這事聽 

來 似 乎 很 誘 人 。他 們 遠 比 我 們 清 楚 ，祂呼召人作門徒的地 

位 有 多 卑 下 。事 實 上 ，早期教會裏 有 許 多 人 就 是 奴 隸 。也 

就 是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，在 多 處 使 徒 書 信 裏 ，才教導為奴的信 

徒 當 如 何 行 事 為 人 ，好 反 映 出 基 督 的 品 格 和 聖 潔 （弗 六 5 

〜 8 ;西 三 2 2 ;提 前 六 1〜 2 ; 多 二 9〜 1 0 ;彼 前 二 18〜 2 1 ) 。

使人愉悅之福音的弊病

基 督 徒 是 奴 隸 ，基 督 是 主 ，這觀念幾乎完全從現代福 

音 派 的 字 典 中 消 失 了 。不 僅 因 奴 隸 是 政 治 上 不 當 的 字 眼 ， 

我 們 這 一 代還非常熱衷追求自由和自我實現。現代和後現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昵？

代 人 都 渴 望 個 人 的 自 主 獨 立 ，加 上 教 會 逐 漸 世 俗 化 ，雖然 

聖 經 清楚地教導我們必須尊祂為絕對的主和主宰，這在福 

音 派 人 士 的 意 識 當 中 卻 遺 失 了 。有關得救的信心和基督徒 

的 門 徒 職 分 ，我們這代的教會已經將之減低至不經深思（但 

政治性較正確）的 陳 腔 濫 調 ：「只需和耶穌建立個人關係。」 

這詞的模糊性正反映福音派人士在過去數十年來（不 當 地 ） 

處 理 福 音 所 造 成 的 破 壞 和 混 淆 ：以為基督可以僅僅是人的 

密 友 ，但 不 是 主 。

那 正 是 整 個 非 主 權 信 息 的 重 點 ：此時此地你就能擁有 

耶 穌 為 救 主 、朋 友 ，至 於 是 否 要 順 服 祂 的 主 權 ，可等以後 

再 決 定 。再沒有比這更災難性地扭曲作基督徒的真義了。 

我們記得主 在 最 早 呼 召 的 十 二 使 徒 之 中 ，只有一個是只願 

被 看 作 耶 穌 的 「朋 友 」 ，卻 從 沒 真 正 降 服 於 祂 、尊祂為主 

和 主 宰 的 ，那 人 就 是 猶 大 。當 耶 穌 在 世 上 事 奉 時 ，很多人 

(也 包 括 撤 但 ）都 宣 稱 和 祂 有 某 種 所 謂 的 「個 人 關 係 」 ， 

但 卻 從 沒 降 服 、尊 祂 為 主 。但我們不久就會看到•只有真 

正遵行祂旨意的才是祂的朋友（約 十 五 1 4 ) 。

假 如 當 初 隨 便 提 出 這 念 頭 的 人 能 體 會 到 d o d o s的含 

意 ，以 及 它 和 fcyrios的 必 然 關 連 性 *強調基督的主權就不 

會 引 起 如 此 重 大 的 爭 議 ，而非主權的教義應遭到難以克服 

的障礙才是。事 實 上 ，假如過去幾代的基督徒能持守作為基 

督奴僕的根本意義，近代福音派的很多偏差就不會產生了。

思 考 一 下 這 個 真 理 對 比 於 各 種 所 謂 之 「成 功 福 音 」的 

說 法 ：有些人宣稱 基 督 徒 有 大 能 力 去 創 造 健 康 、財富及物 

質上的成就；或以市場導向的教會增長哲學—— 承諾人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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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應 他 們 一 切 的 需 要 ，獲 得 個 人 的 滿 足 ，作為信耶穌的動 

機 ；或 以 保 證 「活 出 美 好 」 （ Your Best Life N o w ) 的招牌 

作 幌 子 來 招 徠 ；或 者 抱 持 後 現 代 的 觀 念 ，以為真理是由自 

己 來 定 義 的 。所 有 這 些 論 調 都 和 聖 經 原 則 不 合 ，聖經的原 

則 是 ：基督徒是基督的奴隸，本該完全降服主基督的旨意。

我 們 應 該 讓 聖 經 自 己 說 明 ，是我們勇敢面對這個困難 

的 真 理 的 時 候 了 。要 作 真 門 徒 ，成為基督的奴僕並不是小 

事 一 樁 。不能 僅 僅 將 它 當 成 象 徵 或 比 喻 性 的 文 字 ，不照字 

面 的 意 思 理 解 。這 正 是 主 耶 穌 親 口 定 義 的 「個 人 關 係 」 ， 

是真正跟隨祂的人必須和祂建立的（約 十 二 2 6 ，十 五 20 ) 。 

整 本 新 約聖經都一再地強調這個事實。新約聖經使徒書信 

的好幾位作 者 都 自 承 是 基 督 的 奴 隸 ，其重要性就可見一斑 

(羅一 1 ; 腓一 1 ; 多一 1 ;雅一 1 ; 彼後一 1 ;猶 1 ;啟一 

1 ) 。使徒教會時代的真門徒完全瞭解這個真理。因 為 ，如 

果 所 有 的 使 徒 都承認他們是基督的奴隸，那些受使徒們監 

督 牧 養 的 人 也 是 基 督 的 奴 隸 了 。

事 實 上 ，聖 經 論 及 我 們 的 得 蒙 救 贖 時 ，最強調的特色 

正 是奴隸的概念。我 們 是 被 揀 選 的 （弗一 4〜5 ;彼前一 1 ， 

二 9 ) ;被 買 贜 來 的 （多 前 六 2 0 , 七 2 3 ) ;被 主 擁 有 的 （羅 

十 四 7〜9 ; 林 前 六 19 ; 多 二 1 4 ) ; 徹 底 順 命 的 奴 僕 （徒 

五 29 ; 羅 六 16〜 19 ; 腓 二 5'〜8 ) ; —切所需用的都完全 

仰 賴 主 （林 後 九 8〜 11 ; 腓 四 1 9 ) 。我們最終必須向神交 

賬 （羅 十 四 1 2 ) ; 按 本 身 所 行 的 受 審 判 （林 後 五 1 0 ) ; 以 

及 被 神 管 教 或 獎 賞 （來 十 二 5〜 11 ; 林 前 三 1 4 ) 。以上皆 

是作奴隸的不可或缺的要素。

1 耶 酥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呢？

耶穌怎麼說的？

耶 穌 自 己 在 新 約 聖經裏首先引入奴隸的隱喻。祂經常 

指出奴 隸 和 作 門 徒 的 直 接 關 連 性 。例 如 ，在馬太福音十章 

2 4〜2 5 節 • 祂 說 ： 「學 生 不 能 高 過 先 生 ，僕人不能高過主 

人 。學 生 和 先 生 一 樣 ，僕 人 和 主 人 一 樣 ，也 就 罷 了 。j 祂 

所 說 的 各 種 比 喻 中 ，將奴隸當成 作 門 徒 的 象 徵 比 比 皆 是 。 

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2 1 節 的 話 ，應是每個真基督徒在生命終 

結 時 希 望 能 聽 見 的 ： 「好 ！你 這 又 良 善 又 忠 心 的 僕 人 。你 

在 不 多 的 事 上 有 忠 心 ，我 要 把 許 多 事 派 你 管 理 。可以進來 

享受你 主 人 的 快 樂 。」

耶 穌 總 是 以 這 詞 來 描 述 真 門 徒 ，絕不試圖為取悅罪人 

的 世 俗 化 思 想 而 調 整 這 信 息 。祂的傳道和私下對話皆以單 

刀 直 入 著 稱 。祂 告 訴 人 作 門 徒 的 代 價 ，從 未 曾 使 用 軟 化 、 

愚 蠢 、輕 鬆 、掩 飾 、打 折 扣 、輕描淡寫和令人高枕無憂的 

話 語 。

祂一丁點也不想鼓勵那些單為食物和神蹟而來跟隨祂 

的 人 ，反 倒 竭 盡 所 能 去 嚇 跑 他 們 （約 六 章 ） 。祂只呼召心 

靈 破 碎 的 人 ，就 是 那 些 厭 惡 罪 、體 會 自 己 無 力 自 救 、且因 

此甘願拋下一切作祂門徒的人（路 五 3 2 ，十 四 33 ) 。祂從 

未 閉 口 不 說 跟 隨 祂 的 代 價 。和今天許多教會領袖的主張正 

好 相 反 ，祂並非 只 告 訴 已 信 的 人 這 些 嚴 厲 的 話 。無論是向 

未 信 的 群 眾 （路 十 四 25〜3 5 ) 、或是那些已宣告無論何處 

都 願 跟 隨 的 人 （路 九 57〜5 8 ) ，祂 都 是 如 此 。有時祂的話 

聽 來 幾 乎 是 試 圖 趕 走 愈 多 人 愈 好 。事 實 也 正 是 如 此 ，祂的 

確趕走大群僅是好奇和半調子的愛慕者（約 六 66〜6 7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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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 穌 要 求 人 完 全 捨 己 、絕 對 順 服 、隨 時 為 祂 捨 命 。祂 

又呼召人放下一 切 常 人 優 先 考 慮 的 人 事 物 ，包 括 家 庭 、朋 

友 、個 人 計 劃 、抱 負 及 這 世 界 上 的 其 他 一 切 。他們整個生 

命 都 義 無 反 顧 地 置 於 祂 那 完 全 、毫 無 商 榷 餘 地 的 權 柄 下 。 

這 就 是 祂 的 要 求 ，那 些 想 作 祂 門 徒 卻 不 接 受 此 要 求 的 人 ， 

最 後 總 會 離 開 走 了 （路 九 59〜62) »

不僅是奴僕，亦是朋友

耶 穌 要 求 人 絕 對 順 服 ，主要是根據我們前面已簡短提 

過 的 經 文 ，就是約翰 福 音 十 五 章 14〜 1 5節 ：「你們若是遵 

行 我 所 吩 咐 的 ，就 是 我 的 朋 友 了 。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 

人 ，因 僕 人 不 知 道 主 人 所 作 的 事 。我 乃 稱 你 們 為 朋 友 。因 

我 從 我 父 所 聽 見 的 ，已經 都 告 訴 你 們 了 。」

首 先 ，我 們 要 注 意 這 段 經 文 是 以 順 服 作 為 必 要 的 前  

提 。主 人 的 吩 咐 ，門 徒 就 應 遵 守 。耶 穌 是 他 們 的 主 人 ，而 

他們是 有 責 任 遵 從 祂 吩 咐 的 奴 僕 。耶穌有絕對的權柄管轄 

他 們 ，而 他 們 也 定 意 順 服 ，否 則就不是馳的朋友了。

有 一 重 點 是 我 們 必 須 瞭 解 的 ：耶穌並不是說順服使人 

成 為 祂 的 朋 友 ，好像 人 可 藉 服 務 賺 得 祂 的 稱 許 似 的 。祂乃 

是 在 說 ，要 證 明 一 個 人 是 祂 的 朋 友 ，順 服 是 唯 一 的 憑 證 。 

因 此 ，絕 對 遵 守 馳 所 吩 咐 的 ，本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，又是愛 

祂 的 結 果 ，也 是 真 正 使 人 得 救 之 信 心 的 明 證 。我們可以再 

次 推 論 ，人 若 不 遵 守 耶 穌 所 吩 咐 的 ，根本就不能算是祂的 

朋 友 了 。祂是在盡可能清楚地描述一個主人和奴僕之間的 

關 係 。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呢？

但 祂 為 何 又 說 ： 「以 後 我 不 再 稱 你 們 為 僕 人 * 我乃稱 

你 們 為 朋 友 」呢 ？難 道 祂 是 在 說 ，從現在起他們有如親密 

的 伙 伴 ，而不再是以絕對權柄和順服主導的主人一奴僕的 

關 係 ？那句話真是在否認整個奴僕的隱喻嗎？

絕 不 是 ！我 們 必 須 看 上 下 文 。第 一 ，祂 已 先 說 ，祂曾 

稱 他 們 為 奴 僕 —— 他 們 不 折 不 扣 就 是 ，而 祂 是  

fcyrios » 照 定 義 來 看 ，這 種 關 係 是 不 能 更 改 的 。所 以 ，在 

1 5 節 祂 是 表 示 ，他 們 是 祂 的 朋 友 、同 時 也 是 奴 僕 。祂也清 

楚分辨奴僕和朋友的區別：「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。」 

換 句 話 說 *主人既不必解釋或給任何理由；無 論 瞭 解 與 否 ， 

一 個 奴 僕都必須絕對、毫 不 遲疑地順從主人。

耶 穌 向 門 徒 毫 不 隱 瞞 任 何 事 ，祂要作的都明白告訴他 

們 ：「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，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」（1 5節 ）。 

因 此 ，他 們 不 僅 是 奴 僕 ，亦 是 祂 的 朋 友 ，曉得祂的想法和 

目 的 （參 ：林 前 二 1 6 ) 。同 理 ，君王也會在他的下屬中有 

他 所 信 任 的 朋 友 ，他 能 向 他 們 透 露 他 的 個 人 私 事 ，然而他 

們 仍 是 他 的 下 屬 。一 個 下 屬 和 主 人 或 主 宰 者 的 友 誼 ，並不 

抹煞掉後者固有的權柄。

在 羅 馬 帝 國 時 期 * 介 於 主 人 、奴僕之間的友誼不是沒 

聽 過 （參 ：門 15〜 1 7 ) ，但 是 非 常 少 。兩者之間的敵對是 

可 想 而 知 的 。賀 里 斯 曾 引 述 一 個 拉 丁 語 格 言 說 ： 「人擁有 

多少奴僕也就有多少敵人。」7主耶穌卻推翻這個格言。祂 

將門徒帶進親密的友誼圈裏，以愛使奴 僕 成 為 朋 友 。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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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份 愛 當 然 是 彼 此 相 互 的 ，但 身 份 地 位 卻 不 是 ；祂仍 

是 主 ，他 們 也 還 是 祂 的 d o u io i。換 句 話 説 ，就 朋 友 而 言 ， 

他 們 並 不 是 祂 同 輩 般 的 「哥 兒 們 」 。祂 仍 舊 是 他 們 的 主 ， 

他 們 完 全 屬 祂 。再 次 引 用 賀 里 斯 所 言 ：

我 們 應 注 意 到 • 雖 然 耶 穌 稱 順 服 祂 的 門 徒 為 朋  

友 ，門徒卻不因此有權稱祂為朋友 "在舊約聖經  

中 ，亞 伯 拉 罕 （代下 二 十 7 ; 賽四十一 8 ) 被稱為 

神 的 朋 友 ，因 此 ，雅 各 不 是 說 「神被稱為亞伯拉 

罕的朋友」 ，而 是 說 他 （亞 伯 拉 罕 ）被 「稱為神 

的朋友」 （雅 二 2 3 ) 。當 然 ，這並不是說神或耶 

穌 不 友 善 ，只 是 我 們 必 須 記 牢 ，祂是永遠配得順 

服 的 主 ，而不是同事或哥兒們。8

因 此 ，門 徒 們 作 為 祂 的 朋 友 ，也同時在愛中完全獻給 

主 ，仍 是 甘 心 順 服 的 奴 僕 。

同 樣 的 道 理 ，基 督 被 父 神 所 深 愛 ，而 甘 心 成 為 奴 僕 。 

祂 完 全 、無 條 件 地 順 服 父 神 ，正 是 我 們 效 法 的 榜 樣 ：

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 心 為 心 。祂 本 有 神 的 形 像 ， 

不 以 自 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；反 倒 虛 己 ，取了奴 

僕 的 形 像 ，成 為 人 的 樣 式 。既 有 人 的 樣 子 ，就自

同 上 ，1 4 5 。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昵？

己 卑 微 ，存 心 順 服 ，以 至 於 死 ，且死在十字架上 

( 腓 二 5〜8 ) 。

為奴與真自由

因 此 ，我們要 正 確 認 識 到 ，福音就是邀請人來作奴僕。 

當 我 們 呼 召 人 來 相 信 基 督 時 ，必須效法耶穌一樣強調這個 

事 實 。一 方 面 ，福 音 是 釋 放 人 脫 離 罪 的 俘 虜 ，也是掙脫罪 

惡 權勢的捆綁。另 一 方 面 ，卻是蒙召作完全不一樣的奴僕： 

「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，就作了義的奴僕」（羅 六 18) » 

又 如 使 徒 彼 得 所 言 ： M尔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著自由 

遮 蓋 惡 毒 ，總要作神的僕人」 （彼 前 二 1 6 ) 。

這 兩 個 事 實 同 等 重 要 。一 方 面 ，作為基督的奴僕擁有 

榮 耀 的 自 由 ，因 為 「天 父 的 兒 子 若 叫 你 們 自 由 ，你們就真 

自由了」 （約 八 3 6 ) 。另 一 方 面 ，真實跟隨基督就表示個 

人 自 主 的 結 束 。事實告訴我們•人以為自己能完全掌握一 

切 ，最 後 全 是 幻 影 罷 了 。人 自 以 為 的 自 由 不 過 是 「不被義 

約 束 」 （羅 六 2 0 ) ，而那其實就是 被 罪 捆 綁 ，後果是死亡 

和 毀 滅 。我 們 若 真 要 獲 得 釋 放 脫 離 罪 和 其 惡 果 ，所需要的 

不 是 個 人 的 獨 立 自 主 ，而 是 不 一 樣 的 捆 綁 ：徹底降服在基 

督 的 主 權 下 。

換 個 說 法 ，人 人 都 在 服 事 某 個 主 ，我們全都是作別人 

的 奴 僕 ，沒 有 人 是 真 正 完 全 自 立 自 主 的 。如使徒保羅所寫 

的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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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，順 從 誰 ，就作誰 

的 奴 僕 嗎 ？或 作 罪 的 奴 僕 ，以 至 於 死 ；或作順命 

的 奴 僕 ，以 至 成 義 。感 謝 神 ，因為你們從前雖然 

作 罪 的 奴 僕 ，現今卻從心襄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 

理 的 模 範 。你 們 既 從 罪 襄 得 了 釋 放 ，就作了義的 

奴 僕 。我 因 你 們 肉 體 的 軟 弱 ，就照人的常話對你 

們 說 ，你 們 從 前 怎 樣 將 肢 體 獻 給 不 潔 不 法 作 奴  

僕 ，以 至 於 不 法 ；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 

奴 僕 ，以至於成聖。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，

就 不 被 義 約 束 了 （羅 六 16〜2 0 ) 。

任 何 信 息 若 曲 解 或 否 認 這 個 真 理 ，就 不 算 是 福 音 。耶 

穌 傳 給 人 類 的 福 音 就 是 ，呼 召 罪 人 放 下 自 恃 • 否 認 自 我 ， 

違 反 己 意 ，捨 棄 一 切 權 利 ，好 被 主 真 正 擁 有 和 管 治 。當承 

認 耶 穌 是 主 （K yrios) ，我 們 就 自 動 地 承 認 是 祂 的 奴 僕  

(douZoi) 。

從 實 行 的 角 度 來 說 ，這個真理是 甚 麼 意 思 呢 ？借用山 

內 的 話 說 ：

它意味著我們一直都是被俘、被 擊 敗 、被奴 

役 的 ，但現在突然發現俘虜我們的竟然是充滿了 

慈 愛 、憐 憫 。而且作祂的奴僕既不被惡待、也不 

覺 卑 屈 ，「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，仍 舊 害 怕 ； 

所受的乃是兒子 的 心 」 （羅 八 1 5 ) 。 我們雖降卑 

為 奴 僕 ，卻 無 損 人 格 或 貶 低 身 份 。…… 我們從此

1 耶 穌 說 ：「跟 從 我 ！」是甚麼意思昵？

被 提 升 ，有 份 於 天 上 的 服 事 ，被賦予更高超的性 

情 。

....( 這 也 ）提 醒 我 們 ，為了將我們從另一

個 主 人 贖 出 而 付 出 的 昂 貴 代 價 。買贖我們的代 

價 ，既不是所有富麗堂皇宮殿的價值總和，亦不 

是 因 我 們 好 看 的 外 表 ，更不是因我們有甚麼了不 

起 的 本 領 。相 反 地 ，我 們 一 點 也 不 可 愛 ， 一 無長 

處 ，心 存 叛 逆 ，但是主以祂自己的寶血買贖了我 

們 。

因此，我們既是被基督買贖，就是完全屬於祂

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說法了。

若為了吸引那些景仰耶穌但不準備服事祂的人而調整 

信 息 ，也 是 不 合 法 的 。

耶 穌 自 己 也 從 不 迎 合 那 種 口 味 。祂不是在尋找景仰祂 

的 人 ，而 是 呼 召 跟 隨 祂 的 人 ，不 是 草 率 的 跟 隨 者 ，乃是奴 

僕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袖 才 要 求 門 徒 絕 對 順 服 。假如不 

願 無 條 件 地 順 服 ，袖根本就不鼓勵他們來跟隨祂。

因 此 ，祂 坦 白 直 接 地 宣 告 袖 的 主 權 ，清 楚 地 表 明 ，若 

有 人 真 心 相 信 袖 ，必 先 承 認 自 己 是 罪 人 ，發自內心無條件 

地 順 服 。也 因 此 ，使人得救的信心就類似一個奴僕的心態。 

那 是 一 種 榮 耀 的 順 服 ，每 一 個 真 信 徒 的 心 ，都以作基督的

Yamauchi， “Slaves o f G od,” 48-49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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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 僕 為 至 上 的 喜 樂 。但 若 挪 去 了 順 服 的 心 態 ，任何其他對 

基 督 再 崇 高 的 「佩 服 」也 根 本 還 不 是 真 信 心 呢 ！對於使人 

得救的信 心 而 言 ，完全降服基督的主權是那樣重要，故 此 ， 

強 調 祂 的 主 權 ，即是真福音的一個絕對必要的部份。

當 我 們 留 心 看 過 ，耶穌一生事奉和公開講道的最重要 

部 分 ，你 會 清 晰 看 到 ，祂一貫都將祂的主權當作重要的主 

題 。這 主 題 主 導 了 袖 多 數 的 公 開 講 道 和 教 導 ，也是袖所講 

比 喻 常 見 的 主 旨 ；又 是 袖 在 解 釋 大 部 份 教 義 時 的 基 本 要  

點 。因 此 ，這 主 題 是 救 贖 故 事 的 一 貫 概 念 ，是得贖之人的 

樂 歌 ，也 是 人 為 何 需 要 福 音 的 首 要 理 由 ： 「叫一切在天上 

的 、地 上 的 、和 地 底 下 的 ，因 耶 穌 的 名 ，無 不 屈 膝 ，無不 

口稱耶穌基 督 為 主 ，使榮耀歸與父神」 （腓 二 10〜 1 1 ) 。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請 留 意 聽 聽 現 今 一 般 傳 福 音 的 用 詞 。你會常聽到人傳 

福音時用下列的詞句來呼召罪人，如 ^接 受 耶 穌 基 督 成 為  

你 個 人 的 救 主 」〃 請 求 耶 穌 進 入 你 心 中 」、「邀請基督進入 

你 的 生 命 中 」、或 「向 基 督 決 志 」。你可能已經聽慣了這些 

話 ，但 當 你 瞭 解 到 ，原 來 這 些 詞 句 並 不 是 根 據 聖 經 的 話 ， 

會 使 你 嚇 一 跳 。這些 詞 句 乃 是 被 稀 釋 過 了 的 福 音 的 產 品 ， 

而非主耶穌所傳的福音。

耶 穌 所 宣 講 的 福 音 是 呼 召 人 來 成 為 門 徒 ，呼召人在跟 

隨 祂 時 徹 底 順 服 祂 ，而不只是遨請你決志或以一個決志禱 

告 來 禱 告 。主 耶 穌 的 信 息 釋 放 人 脫 離 罪 的 捆 綁 ，但也同時 

質 問 和 譴 責 假 冒 為 善 。祂的信息應許悔改的罪人可以得著 

永 生 和 赦 罪 ，但也同時讁責那 些 徒 有 外 表 宗 教 形 式 、生活 

卻 缺 乏 真 正 的 義 的 人 。祂 的 信 息 要 罪 人 注 意 ，他們必須脫 

離 罪 惡 而 去 順 從 神 的 義 。祂 的 信 息 實 在 是 大 好 的 信 息 ，但 

絕 非 只 是 一 套 「簡單相信論」（easy-believism ) 。

我 們 的 主 在 講 永 生 時 ，必然同時警告那些可能對救恩 

漫 不 經 心 的 人 。祂 教 導 說 ，跟 從 祂 的 代 價 極 高 ，且路是窄 

的 * 只 有 少 數 人 找 到 。祂 說 ：將有很多稱呼祂為主的人會 

被 拒 絕 在 天 國 門 外 （參 ：太 七 13〜2 3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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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一 般 而 論 ，今 天 的 傳 福 音 卻 忽 略 了 這 些 警 告 。對於 

甚 麼 是 「使人得救的信心」，一般主流的觀點愈來愈寬鬆而 

膚 淺 ，同時他們在講道與作見證時對基督的描繪也是模糊 

不 清 的 。任 何 一 個 聲 稱 自 己 為 基 督 徒 的 ，不管他的行為有 

否 顯 出 對 基 督 的 委 身 ，都能被福音派人士欣然接納他對這 

信 仰 的 表 白 。幾 年 前 ，新聞媒體曾報導幾則令人慨嘆的消 

息 。一 個 惡 名 昭 彰 的 色 情 作 品 出 版 者 ，雖 自 稱 已 「重 生 」 

得 救 ，卻 不 斷 出 版 最 骯 髒 、污 穢 的 色 情 刊 物 。一個知名的 

體 壇 人 物 表 白 自 己 信 奉 基 督 、且又在眾目睽睽的公開儀式 

下 受 洗 ，卻在幾個星期後被控強暴罪，且 後 來 被 判 為 有 罪 。 

又 有 一 個 知 名 人 士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，卻以生活的放蕩淫逸著 

稱 。使 我 擔 憂 的 是 ，有很多基督徒堅稱這些人士真是重生 

了 ，他們應該被所有教會接納為真正的信徒。

背棄耶穌的福音

有 部 份 福 音 派 人 士 甚 至 提 出 這 樣 的 教 義 ，說 ，歸向基 

督 並 「不包括任何心靈的委身。」1對於福音抱持這種觀點 

的 人 教 導 人 說 ：聖 經 應 許 任 何 人 ，只要相信關於基督的事 

實 就 能 得 到 永 生 。根 本 不 需 要 轉 離 罪 ，不必有生命改變的 

結 果 、不需有委身，甚至不必有向基督主權降服的意願。2他

Zane C. H odges, The Gospel Under Siege (D allas: Reden- cion  

V iva, 1981)，1 4 。

Charles C. Ryrie, Balancing the Christian Life (C hicago: M oody 

Press, 1969)，169-170。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們 宣 稱 這 些 東 西 等 於 人 的 行 為 ，因 此 會 敗 壞 神 的 恩 典 ，且 

和 信 心 毫 無 關 連 。

如此想法導致對救恩有缺陷、不完 全 的 教 導 。只 講 「稱 

義 」卻沒有要求「成 聖 」，他們給教會帶來大災難式的影響。 

信 徒 群 體 當 中 充 斥 著 一 大 群 人 ，是 被 這 套 鼓 勵 膚 淺 、無效 

的 信 心 所 引 進 來 的 。有 很 多 人 誠 摯 地 相 信 自 己 得 救 了 ，但 

生活中卻完全沒有結出任何可以證實的果子。

耶 穌 曾 嚴 肅 地 警 告 說 ：̂ 凡 稱 呼 我 1■主啊，主 啊 』的人 

不 能 都 進 天 國 。惟 獨 遵 行 我 天 父 旨 意 的 人 ，才 能 進 去 。當 

那 曰 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：̂ 主 啊 ，主 啊 ！我們不是奉你的名 

傳 道 ，奉 你 的 名 趕 鬼 ，奉你的名行許 多 異 能 嗎 ？』我就明 

明 地 告 訴 他 們 說 ：1■我從來不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的 

人 ，離 開 我 去 吧 ！』」（太 七 21〜2 3 ) 。這 裏 很 清 楚 地 說 到 ： 

過去的經歷一一甚 至 是 講 道 、趕 鬼 、行神蹟異能—— 如果沒 

有 順 服 的 生 命 ，仍不能看作得救的憑據。

我 們 的 主 不 只 是 講 到某些小群的信徒而已。到那曰將 

有 「許 多 」人 站 在 主 前 ，驚訝地發現他們被拒在天國門外。 

我 擔 心 ：今 天 有 許 多 坐 滿 在 主 流 福 音 派 教 會 的 人 ，會因為 

不遵從天父的旨意而和那些人一樣被拒門外。

現 代 的 基 督 徒 已 被 洗 腦 ，習 慣 於 相 信 ，由於他們背誦 

了 一 些 禱 告 詞 、在 決 志 表 上 簽 名 信 主 、走到教堂的講台前 

決 志 ，或 有 其 他 的 經 歷 ，他 們 就 算 得 救 了 ，且永不應質疑 

他 們 的 救 恩 。我 曾 參 加 過 一 些 佈 道 訓 練 的 講 習 ，在那裏受 

訓 的 陪 談 員 都 被 教 導 ，要 告 訴 「決 志 信 主 的 人 」說 ，任何 

懷 疑 自 己 得 救 與否的念頭都是出自撤但，要 極 力 排 斥 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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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相 當 普 遍 的 錯 覺 * 以 為 任 何 人 若 質 疑 自 己 得 救 與 否 ，就 

等 於 挑戰神話語的純正。

多 誤 導 人 的 想 法 呀 ！聖經鼓勵我們要省察自己是否出 

於 信 心 （林 後 十 三 5 ) 。彼 得 說 ：「所 以 ，弟 兄 們 ，應當更加 

殷 勤 ，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」（彼後一 1 0 )。 

我們理當省察自己的 生 活 和 評 估 所 結 的 果 子 ，因 為 「凡樹 

木 看 果 子 ，就可以認出它來」（路 六 44 ) »

聖 經 很 清 楚 地 教 導 說 ，神的工作顯在人生活中的證據 

就 是行為的改變（約 壹 三 10 )。凡不能導致人過公義生活的 

信 心 都 是 死 的 ，不 能 救 人 （雅 二 14〜 17) » 3 自稱為基督徒 

卻 完 全 不 結 出 真 實 公 義 果 子 的 人 ，將會發現他們所謂救恩 

的 確 據 根 本沒有聖經的根據（約 壹 二 4 ) 。

真 正 的 救 恩 不 僅 是 稱 義 。它 不 能 離 開 重 生 、成 聖 、和 

最後的得榮耀而單獨存在。救 恩 是 神 的 工 ，使 我 們 藉 以 效  

法祂兒子的模樣」（羅 八 29 ; 參 ：十 三 11 ) » 真正的確據是

雅各以修辭疑問句問道，我的弟兄們，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、 

卻沒有行為，有甚麼益處呢？這信心能救他嗎？」（雅 二 14 ) • 

有一派當代神學家似乎答說「能 」。參 考 Hodges, rAe 
19-33 〇

然 而 ，雅各的信息顯然很清楚。甚至連鬼魔也有足夠的信 

心 ，能了解基本的事實（19節 ）。但那不是得救的信心。「沒有 

行為的信心是沒有用的」（20節 新 譯 本 > )，且 「信心沒有行 

為也是死的」（26節）。把這三節放在一起來看，我們必能得出 

一個結論：這是在描寫無益的信心，而不是曾一度是活的、現 

在死了的信心（更詳細的討論看十八章，註 5) •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看 到 聖 靈 改 變 的 工 作 顯 在 人 的 身 上 ，不是依附在某些經驗 

的 記 憶 而 已 。

一些歷史背景

在 研 究 耶 穌 的 福 音 時 ，我們不能太注重某些學術性的 

神 學 系 統 ，或特定神學家對於某一教義所持的觀點。然 而 ， 

為 要 瞭 解 我 們 所 談 的 問 題 ，我們有必要來看看現代人對於 

福音的觀點是如何演變的。

二 十 世 紀 以 前 ，沒有任何一個嚴謹的神學家會抱持這 

樣 的 觀 念 ：可 能 有 人 得 救 了 ，但 在 生 活 方 式 、行為上卻看 

不 見 重 生 的 果 效 。4在 1 9 1 8年 ，神 學 家 薛 弗 爾 發 表 《屬靈 

的人 > (H e 77i扣 /s SpzWfwa/) —書 ，在 這 本 書 裏 面 ，他根 

據哥 林 多 前 書 二 章 1 5節 〜 三 章 3 節 的 觀 念 ，清楚地把基督 

徒 分 成 二 類 ：屬 肉 體 的 和 屬 靈 的 。他 說 ：〃 屬 肉 體 的 』基 

督 徒 … …其 特 點 是 他 們 和 未 得 救 的 人 『行 』在同一層面  

上 。」5對於薛弗爾博士當代的基督徒而言，此種說法是前 

所 未 聞 的 。6但此看法卻成為今天大多數教會教導的中心前

4 看 附 錄 一 ，〈使徒們所傳的福音〉，綜觀歷史上教會對信心與行 

為之關係的瞭解。

5 Lew is Sperry Chafer, He That Is Spiritual, rev. ed. (Grand 

R apids: Zondervan, 1967), 21 〇

6 薛弗爾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時引起極大的爭議，那些受時代主義 

神學訓練的人得知這一點也許會感到意外。在一篇毫不留情的 

評 論 中 ，華 腓 德 （B . B . W arfield) 針對薛弗爾的基本命題來討 

論 這 個 問 題 。他不否認基督徒會依肉體行事這個明顯的事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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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。薛 弗 爾 博 士 對 於 屬 靈 的 教 導 、和 其 他 方 面 的 教 導 ，已

成 為 以 一 種 全 新的方法看待福音的基礎。因 此 ，我們必須

較仔細來研判他所教導的。

但堅決反對將屬肉體的生活分類為屬靈生命的另一個情況。他 

提出一些很中肯的論點：

這種教導和普遍所瞭解的「第二次祝福」(secon d  

blessing ) 、「第二次恩典的工作」（ a second work o f  

g ra c e)、「更高層次的生命」（ the higher l i f e ) 的教義 

並無不同…… 。

基督徒肉體的遣跡部份並不構成他的特質。他乃 

是在聖靈裏、且行在聖靈襄，無論腳步多麼蹣 跚 ；而 

且所有的（而不只是部分的）基督徒都有這個偉大的 

應 許 ，「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」，且加上這個寶贵的確 

據 ，「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」人若 

相信耶穌基督，就在恩典之下，他整個人生的道路都 

由恩典決定，無論過程和結果都一樣。因 此 ，既被預 

先定下效法神兒子的模樣，他就必定會效法基督的模 

樣 。神自己會看管成全，使他不僅蒙召、稱 義 ，也得 

著榮耀。你也許會看到基督徒處在這個過程的不同階 

段 中 ，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的過程；但你 

絕不會發現有人不照著神自己美好的時候及旨意通 

過每個階段。沒有所謂的二種基督徒這回事，我們都 

在朝向一個我們每人都必須去、也都必會到達的目標 

前進，雖然每個基督徒都可能處於這道路的不同階段 

中 （Benjamin B . W arfield, review in 77ie /Vzwce/ow 

Theological Review [April 1919], 322-27 ) °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薛弗爾將基督徒 二 分 為 屬 肉 體 的 和 屬 靈 的 ，華腓德博 

士 認 為 ：他 是 在 模 仿 「更 高 層 次 生 命 導 師 所 用 的 專 門 術  

語 」，7 主張較高層次得勝的生活只有抓住信心的基督徒才 

能 得 到 。薛 弗 爾 把 信 徒 分 成 兩 類 ，這種觀念無疑是他偏好 

「時 代 主 義 」 （ dispensationalism )的 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。 

從 這 一 個 典 型 的 例 子 ，我們可看到時代主義的方法有可能 

過 於 離 譜 了 。

時 代 主義是瞭解神在各時代的計劃的一個神學系統， 

基 本 上 是 正 確 的 。它 主 要 內 容 是 認 識 到 ：神對以色列的計 

劃 ，不 會 被 神 對 教 會的計劃所取代或吞掉了。以色列和教 

會 是 二 個 分 開 的 實 體 ，而當主耶穌將來以彌賽亞身份在地 

上 掌 權 時 ，神將會恢復以色列國。我同 意 且 肯 定 這 個 教 義 。 

因為它源自始終 忠 實 地 照 字 面 來 解 釋 聖 經 （同時也兼顧聖 

經中使用隱喻的合理性）。就 這 點 來 說 ，我也自認為是傳統 

的前千禮年時代主義者 （ 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t)。8

薛弗爾博士是時代主義早期的一個活躍而能言善道的 

代 言 人 ，他的教導幫助這 個 運 動 擬 定 了 方 向 圖 。他本身非 

常 優 秀 ，天 生具有犀利的分析頭腦和清晰的表達能力。傳 

統時代主義的系統方法論有大部份來自於他的貢獻。

然 而 ，時 代 主 義 者 傾 向 於 分 割 真 理 ，甚至作出不符合 

聖 經 的 區 分 。因為過於執著要把相關的真理加以分類和對

同 上 ，3_22。

關於聖經中之時代主義的定義，看 Charles C. Ryrie,

7b /̂a少(C hicago: M oody Press, 1965)，43-44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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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，促 使 某 些 時 代主義者在闡釋以色列和教會的區別時， 

超 過 了 合 理 的 範 疇 。他們之中許 多 人 也 將 得 救 和 作 門 徒 、 

教 會 和 國 度 、基 督 的 講 道 和 使 徒 的 信 息 、信 心 和 悔 改 、以 

及律法時代和恩典時代涇渭分明地割成各不相干的。

特 別 是 將 「律 法 時 代 」和 「恩 典 時 代 」切 割 開 來 ，對 

時 代 主 義 神 學 造 成 巨 大 的 破 壞 ，且 引 起 對 救 恩 教 義 的 混  

亂 。將 律 法 和 恩 典 分 別 開 來 ，當 然 有 其 重 要 性 。但薛弗爾 

的 結 論 顯 然 是 說 ，對 任 何 時 代 而 言 ，律法和恩典在神的計 

劃 中 都是相互排斥的；9這 是 錯 誤 的 。事 實 上 ，律法和恩典 

二 者 在 每 個 時 代中都是神的計劃之部分。最重要的真理應 

是 ：救 恩 總 是 本 乎 恩 ，也 因 著 信 ，而不是藉著行律法而來 

(加 二 1 6 )。很 清 楚 地 ，甚至連舊約時代的聖徒，無論是在 

摩西律法之前或之下，也 都是本乎恩、因著信而得救的（羅 

四 3 、6〜8 、1 6 )。同 樣 清 楚 地 ，在新約時代的聖徒也有律 

法 要 遵 守 （加 六 2 ;林 前 七 1 9 ，九 21 ) 。這並不是將律法和

薛 弗 爾 寫 道 ：

至於神治理的特性，十字架前的時代和基督再來 

後的時代，兩者代表純律法的運用；而介於這兩偭時 

代之間的時期則代表純恩典的運用。因此 ，必須防止 

谩不經心地將這些重要時代的特徵相混，以免遣失神 

和人之間不同關係最重要的區分，模糊了我們對基督 

受死 和祂 的再來 之 真 實 動 力 的 理 解 （ Lew is Sperry 

Chafer, Grace [Grand R apids: Zondervan, 1922], 

124) 〇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恩 典 「漫不經心地相混」，1(5如 薛 弗 爾 所 暗 示 的 。這是聖經 

最 基 本 的 真 理 。

薛弗爾 對 整 本 聖 經 的 觀 點 有 他 獨 特 的 色 彩 ，因為他想 

要 嚴 格 區 分 「純 恩 典 」時 代 （教會 時 期 ）和 二 個 「純 律 法 」 

時 代 （摩西時代和千禧年國度），他認為前者是介於後面兩 

個 時 期 之 間 。11例 如 ，他 說 ，登 山 寶 訓 是 「國度的福音」* 

「君 王 的 宣 言 」。12他 相 信 登 山 寶 訓 的 目 的 乃 為 宣 告 1■〔千 

禧 年 〕國 度 必 要 的 特 質 。」他 認 為 這 是 律 法 ，而 非 恩 典 ， 

因此下結論說它和救恩或恩典毫無關係。他 又 寫 道 ：■"(登 

山 寶 訓 ）這樣完全沒有提 到 現 今 這 恩 典 時 代 的 特 點 ，這事 

實是值得我們謹慎評估的。」13

其他時代主義作家的 確 認 真 考 慮 了 這 種 看 法 ，且以更 

明確的詞句來表明薛弗爾所暗示的—— 即登山寶訓的教導 

「不 應 該 用 在 基 督 徒 身 上 ，卻 只 適 用 在 律 法 之 下 的 人 ，因

同 上 。值 得注意的 是，《新司可福串珠聖經>

S  A /e )遠比薛弗爾更看重律法在恩典時代的重要性和 

其 職 事 （ N ew York: Oxford, 1967) , 3, 1 2 5 4。

Chafer, GV此 e , 124 〇 

同 上 ，1 3 8。

同 上 ，13 9。將之與馬丁 •路德 （ Martin Luther) 的 說法相比 較， 

後 者 說 ， 登山寶訓不是律法，而 是 福 音 。」引用於史托德著， 

潘蘇齊冰等譯，《基督教文化的挑戰> ( 香 港 ：宣 道 ，199 2 )，31 

M =  John R. W. Scott, Christian Counter-Culture (Downers 

Grove, 111.: InterVarsity，1978)，3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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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，必 須 用 在 別 的 時 代 ，而 非 現 今 。」14這種可悲的釋經 

學以不同程度廣 泛 應 用 於 主 在 世 上 的 教 導 ，削弱了福音書 

的 信 息 。15

難怪這種系統發展出來的佈道信息和耶穌所傳的福音 

有 如 天 壤 之 別 。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假定基督的信息大多是 

為 未 來 的 時 代 而 傳 的 ，那為何我們所傳的福音應該和祂所 

講 的 相 同 呢 ？

但 這 個 假 定 是 危 險 且 站 不 住 腳 的 。耶 穌 來 傳 講 的 信  

息 ，不是要等到大災難 或 千 禧 年 時 才 生 效 的 。祂 來 了 ，是 

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（路 十 九 10 )。祂 來 了 ，為要呼召罪人

Clarence Larkin, Dispensational Truth (Philadephia: Larkin, 

1918), 8 7 。賴金的書和圖表今天還在出版，且被很多時化主義 

者使用。他曾指出：主禱文中這句「願你的國降臨」，就證明這 

禱告只是「為那些將來活在『大災難期』的人」而說的。他這 

個結論是毫無根據的。對今天活著的人，就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

人而言•神的國也是還未降臨的。

這裡必須指出，有很多時代主義者討厭別人批評他們將登山寶 

訓和耶穌的其他教訓貶推到未來的時代。大部份時代主義者會 

說 ：他們認為登出寶訓可以應用在教會時代；但他們仍然不同 

意其主要的教訓是給所有基督徒的。雷歷博士甚至曾寫了一篇 

感情激動的文章來反擊這個批評，但也無法接受登山寶訓為今 

世的真理。他長篇大論地為傳統時代主義者對登山寶訓的觀點 

辯 護 ，最後作此結論說：登山寶訓無法 主要而完全地」應用 

於 「今世的信徒」（Ryrie， roday, 109)。然 

而 ，事實上，登山寶訓教導的每個細節都在使徒書信中重複提 

到 。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悔 改 （太 九 13 ) 。祂 來 了 ，是要叫世人可以因祂得救（約三 

17) » 祂宣告的是使人得救的福音，而不是為未來某時代宣 

告 甚 麼 宣 言 。祂的福音就是我們唯一所要傳的福音。

錯謬地傳講神的話

讓我們較仔細地來看看時 代 主 義 者 一 貫 的 傾 向 ，就是 

將 相 關或類似的真理做出毫無根據的對比。沒 錯 ，我們應 

該要小心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（提 後 二 15 )。但也有可能做 

過 頭 了 。有些時 代 主 義 者 因 過 度 熱 衷 於 使 用 二 分 法 ，已經 

對福音造成了許多令人遺憾的曲解。

舉 個 例 子 ，耶 穌 既 是 救 主 ，也 是 主 （路 二 11 ) ，任何一 

個真正的信徒都絕不會有任何異議。「救 主 」和 「主 」雖是 

不 同 的 職 任 ，但 我 們 要 小 心 ，絕不可弄到把基督分開成二 

個 的 地 步 （參 ：林前一 13 ) 。然而時代主義陣營卻大力提倡 

教 導 說 ，人 可 能 在 拒 絕 基 督 是 主 的 情 況 下 ，而仍接受祂為 

救 主 。

真 的 就 是 有 人 要 我 們 相 信 ：救恩的標準只在接受耶穌 

為 救 主 ，而 不 必 以 祂 為 主 來 順 服 祂 。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是 ， 

他們竟宣稱其他的教導等於假福音， 因為它在不知不覺中 

將行為添加到神的話所陳明的清楚而簡單的條件上。」16他 

們 就 給 他 們 反 對 的 教 導 貼 上 「主 權 救 恩 」 （ Lordship 

Salvation) 的 標 籤 。

Livingston B lauvelt，Jr.， “D oes the B ib le Teach Lordship 

Salvation?” (January-March 1986)，37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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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稱 「主 權 救 恩 」為異端的人將之定義如下：■"這種 

觀 點 認 為 ，一 個 人 若 要 得 救 ，就必須相信耶穌基督是那將 

他 從 罪 惡 中 拯 救 出 來 的 救 主 ，且 必 須 委 身 基 督 為 生 命 的  

主 ，順 服 祂至高無上的主權。」17

使 人 震 驚 的 是 ，竟有人把這個真理稱為不合乎聖經或 

異 端 。然 而 ，愈來愈多人居然異口同聲地贊同這樣的指責。 

他 們 聲 稱 承 認基督的主權是屬於人的行為。這種錯誤的概 

念 更 被 無 數 討 論 關 於 人 如 何 「使耶穌基督為生命之主」的 

著 作 所 支 持 。18

我 們 不 是 「使 」基 督 為 主 ；祂 是 主 ！凡不接受祂是主 

的 人 就 犯 了 拒 絕 祂 的 罪 。拒 絕 祂 至 高 主 權 的 「信 」其 ^是  

不 信 。相 反 地 ，承 認 祂 的 主 權 ，正 如 悔 改 （參 ：提 後 二 25 ) 

和 信 心 本 身 （參 ：弗 二 8〜9 ) ，並 不 是 人 的 行 為 。事 實 上 ， 

降服於基督是神所產生之使人得救的信心重要的一面，而 

非外加在 信 心 上 面 的 。

在 整 本 聖 經 中 ，最清楚講到救恩的二處經文都強調耶 

穌 的 主 權 ：「當 信 主 耶 穌 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」（徒十六 

31 )，和 「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， 

就 必 得 救 」（羅 十 9 ) 。19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以此總結說：

同 上 。

同 上 ，3 8 。

有些時代主義者將羅馬書十章9〜1 0 節侷限於應用在不信的猶 

太 人 。沒 錯 ，羅馬書九〜 H —章 討 論 的 問 題 ，是以色列拒絕彌 

賽 亞 、和以色列國在神永恆計劃中的地位。但 是 ，這些經文在 

救恩論上的重要意義不當只限於用在以色列人，因 為 12〜 1 3節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「以 色 列 全 家 當 確 實 地 知 道 ，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 

穌 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」（徒 二 3 6 ) 。救恩的應許從 

沒有給予那些拒絕承認基督主權的人。因 此 ，若 非 「主 權 」 

的 救 恩 ，就 無 救 恩 可 言 。 M

反 對 主 權 救 恩 的 人 長 篇 大 論 地 宣 稱 說 ，這幾節經文中 

的 「主 」並 不 是 指 「主 人 」，而 是 指 祂 的 神 性 。21就算我們 

接 受 這 個 論 點 ，那 只 是 更 加 證 實 ，當人為了救恩而來到基 

督 這 裏 ，必 須 承 認 祂 是 神 。若 然 ，那 就 比 承 認 祂 是 「主 」 

的 要 求 更 嚴 格 了 。

事 實 上 ，在 所 有 這 些 經 文 中 ，1■主」的 確 指 「神 」。更 

正 確 地 說 ，應 指 「掌 權 的 神 」，22而這反而更加支持主權救

說 ， 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。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，祂也 

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。因 為 『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』」

我 並 不 喜 歡 「主權救恩」這 名 詞 。這是那些想要把順服基督的 

觀念從呼召人得救的信心删除掉的人杜撰出來的。且這名詞暗 

示耶穌的主權是錯誤地添加在福音之上的。然 而 ，正如我們將 

會看 到 的 ， 主權救恩」純粹是合乎聖經以及歷代福音派的救恩 

神 學 。我在此書用這個詞只是為論述之故。

同 上 ，38 〜 41 〇 也 可 參 考  G. M ichael C ocoris， 

iSa/vaffow-Zs (D allas: Redenci6n V iva，1983)，13-15 〇

要正確地瞭解任何聖經詞語都必須依賴其語源、上下文和歷史 

背 景 。從 語 言 學上 來 說，h W o s 來自一個希臘文字根，意思是 

「統 治 、主 權 、或權力」。若依上下文來說，根據彼得在使徒行 

傳 二 章 3 6 節 對 的 用 法 ，我們 要特別注意 34〜3 5節是引 

自詩篇一一〇篇 ，詩篇一一〇篇是關於統治和掌權的彌賽亞詩 

篇 （7 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」，一一〇2 ) 。彼得並不是說， 神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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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 的 論 據 。若 帶 著 真 信 心 接 受 救 恩 ，且誠心相信耶穌是永 

恆 、全 能 、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神 ，就沒有任何人會故意 

拒 絕 祂 的 權 柄 。真 信 心 並 不 是 嘴 唇 的 事 奉 而 已 。我們的主 

也 斷 然 譴 責 那 些 只 以嘴唇而沒有以生活來敬拜祂的人（太 

十 五 7 〜 9) » 任 何 人 若 不 照 著 祂 的 真 實 身 分 —— 萬有之 

主—— 來 接 受 祂 ，祂 就 不 是 那 個 人 的 救 主 （徒 十 3 6 ) 。

陶 恕 （A . W. Tozer) 說 ， 主不會拯救那些不受祂指揮 

的 人 。祂 絕 不 分 割 祂 的 職 任 。你 無 法 相 信 半 個 基 督 。我們 

只能照祂所是的來接受祂—— 受 膏 的 救 主 、與 主 ，祂是萬王 

之 王 、又 是 萬 主 之 主 ！如 果 祂 拯 救 、呼 召 、揀 選 我 們 ，卻 

沒 把 握 同 時 也 能 引 導 、控 制 我 們 的 生 活 ，那祂就不是祂所 

是 的 了 。 j 23

經使祂為……神 ；」他乃在斷言耶穌的統治權。就歷史背景來 

說 ，彼得的講道談到猶太人在釘死他們的彌賽亞上所扮演的角 

色 （2 3 節 ）。耶穌在彼拉多和猶太群眾前受審時，關鍵問題顯然 

就 是 祂 的 王 權，在約翰福音十八章 3 3 節 〜 十 九 章 2 2 節至少提 

到 1 2次 之 多 。明 顯 地 ，小心以歷史一文法釋經法來解釋使徒行 

傳 二 章 3 6節 ，只能得到一個結論：耶穌是神聖的君王，統治一 

切 所 有 ，包括朋友和敵對的人。彼得既如此將基督等同於萬主 

之 主 ，就以此提出他福音的訴求。若 小 心 注 意 ，保羅也是以同 

樣方式 來傳 講 耶穌 （林 後 四 3〜5 ) :耶穌是我們的最高的主， 

而我們是祂的僕人。

A . W. Tozer, / Call It Heresy! (Harrisburg, Pa.: Christian  

Publications, 1974)，18-19。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信心與真門徒

那 些 教 導 說 順 服 、委 身 與 「得 救 的 信 心 」毫不相干的 

人 ，不 得 不 將 得 救 和 作 門 徒 斷 然 分 割 開 來 ，那是不合聖經 

教 導 的 。這 種 二 分 法 ，正如屬肉體和屬靈的基督徒的分法， 

也將基督徒分成二類：只是信徒和真門徒。持 此 立 場 的 人 ， 

大多數無視於所有記載中主耶穌對人發出邀請時都具有傳 

福 音 的 用 意 。他們說這意思只適用於作門徒，而 非 得 救 。24 

一位作者論及此觀點說：1■在神學上沒有任何觀念比區別這 

二 者 更 重 大 ，在正確瞭解新約聖經上更根本，或與信徒的生 

活和見證有更密切的關係。」25

其 實 恰 好 相 反 ，沒有一種觀念像區別這二者那樣侵蝕 

了耶穌信息的權柄。耶 穌 告訴群眾必須捨己（路 十 四 2 6 ) 、 

背 起 十 字 架 （十 四 2 7 )、且撇下一切所有的來跟從祂（十四 

33 ) ，難道我們相信這些話對群眾中未曾得救的人沒有任何 

意 義 嗎 ？祂 說 ：祂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（太 九 1 3 )， 

這樣的論調怎麼可能呢？

博 愛 思 （ James M. B o ic e ) 在 < 你 也 能 做 主 門 徒 》 

C C hrist's Call to D isc ip lesh ip ') 一 書 中 ，曾就救恩與作門

H odges, G ospe l U nder S iege , 35-45; C ocoris, Lordsh ip  

S a lva tion— Is I t  B ib lica l?  15-16; B lauvelt, D oes the  B ib le  Teach 

Lordsh ip  Sa lva tion?  。

雷歷為 Zane H odges, TTfe/Zi/wgry/w/ie/*" (Portland: M ultnomah， 

1980)—書 所 寫 的 序 （p. 7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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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 之 二 分 法 作 出 深 具 洞 見 的 評 論 ，他 坦 白 地 稱 之 為 「有缺 

陷的神學

這種神學將信心與作門徒、恩典與順服完全 

分 開 。它 教 導 人 說 ，你 能 只接受耶穌作救主，卻 

不 必 接 受 祂 為 主 。

這是在太平盛世期間很常見的毛病。在艱難 

時 期 ，尤其在遭受 迫 害 時 ，人要背起這位拿撒勒 

人的十字架成為基督徒前，必會仔細計算作門徒 

的 代 價 。傳道人不會以一些虛假的應許，諸如舒 

服的生活和罪 中 的 沉 迷 ，來 哄 騙 他 們 。但在順境 

時 ，要付的代 價 似 乎 不 高 ，人們隨便接受基督的 

名 ，卻沒有經歷過生命徹底的轉化，但那卻是真 

正 悔 改 信 主 該 有 的 。26

我 們 必 須 體 認 到 各各他道路的呼召真實的意義：它是 

呼召人在 耶 穌 基 督 的 主 權 下 作 門 徒 。惟有答應這樣的呼召 

才 是 真 正 相 信 的 人 。任何少於此的都等於不信。27

James M. B o ice, C hrist^ Call to Discipleship (C hicago: Moody 

Press, 1986), 1 4 = 《你也能做主門徒> ( 台 北 ：校 園 ，19 9 0 )。 

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8〜2 0 節留下的大使命中，並沒區分

使 人 成 為 信 徒 和 作 門 徒 〃 使 ……作 我 的 門 徒 ..... 給他們施

洗 ，」這表示每個新的信徒都是門徒，因為所有的基督徒都該 

受 洗 （徒 二 3 8 ) ，不是只有那些進一步到更深層次委身的人而 

已 （關 於 此 點 ，會 在 二 十 二 章 〈作門徒的代價〉進行更詳細的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清 楚 且 無 可 爭 辯 地 排 除 了 簡 單 相 信  

論 。若 將 主 嚴 厲 的 要 求 當 成 只 適 用 於 少 數 較 高 級 的 基 督  

徒 ，就 削 弱 了 祂 整 個 信 息 的 力 量 。這是為廉價和無意義的 

信 心 找 藉 口 ，那 種 信 心 絕 對 無法對付罪惡的肉體生命。那 

根 本 不是得救的信心。

本 乎 恩 ，因著信

救 恩 乃 是 唯 獨 本 乎 恩 ，因 著 信 （弗 二 8 ) ，這真理是聖 

經為我們所 有 的 教 導 定 下 的 分 界 線 。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 

誤 解 恩 典 、或 對 信 心 下 錯 定 義 ，這個真理就意義全失了。

神 的 恩 典 不 是 神 的 一 個 靜 態 的 屬 性 ，祂藉此被動地接 

受 那 剛 硬 且 不 肯 悔 改 的 罪 人 。恩典絕不會在改變一個人在 

神 面 前 的 地 位 時任憑他的本性原封未動。真正的恩典並不 

包 括 如 薛 弗 爾 所 宣 稱 的 「基督徒能自由地選擇去作他自己 

喜好的任何事」。28根 據 聖 經 ，真 正 的 恩 典 教 訓 我 們 「除去 

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，在 今 世 自 守 、公 義 、敬虔度曰 j  

( 多 二 1 2 )。恩 典 是 神 的 大 能 ，幫助我們履行新約的職責 

( 參 ：林 前 七 19 ) ，雖然我們也許偶爾失職，而沒有一貫遵

討 論 ）。

Chafer, G race, 3 4 5 。薛弗爾是最不像會去支持無法無天的基督 

徒生活的人。然 而 ，由於他極度強調「純恩典 」，常常說出帶有 

廢 棄 道 德 律 （antinom ian) 味 道 的 怪 異 陳 述 ，令人產生某種非 

他本意的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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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。很 顯 然 地 ，恩典 並 不 是 任 憑 我 們 隨 從 肉 體 生 活 ，而是 

提供我們能力活在聖靈裏。

信 心 就 像 恩 典 ，也 不 是 靜 態 式 的 。得救的信心不僅是 

理 解 一 些 事 實 並 在 頭 腦 上 贊 同 。它 也 是 和 悔 改 、降服及超 

自 然 地 渴慕去順服神分不開的。我們不能將這些反應當中 

的 任 何 一 個 當 做 完 全 是 人 的 作 為 ，正如相信本身也不是人 

單 方 面 的 努 力 。

誤 解 這 關 鍵 的 一 點 ，正是那些拒絕主權救恩之人錯誤 

的 中 心 所 在 。他 們 假 定 ，因 為 聖 經 將 信 心 和 行 為 對 比 ，就 

認 定 信 心 必 不 能 和 行 為 並 存 。他 們 認 為 信 心 是 和 順 從 、降 

服 或 轉 離 罪 惡 互 相 對 立 的 ，且將救恩的這些實際果效歸為 

人 的 作 為 。但 是 ，這個真理的兩面—— 救 恩 確 是 神 的 恩 賜 ， 

但人卻必須付上一切為代價—— 令 他 們 絆 跌 。

這 兩 個 觀 念 看 似 矛 盾 ，但 卻 沒 有 互 相 牴 觸 。同樣的不 

一致也可以在耶穌自己所講的話中見到：「我就使你們得安 

息 」，跟 著 說 ：「你們當負我的轭」（太-1 ̂一 2 8〜2 9 ) 。我們 

藉 著 信 心 進 入 的 安 息 ，並 非 停 滯 式 的 安 息 。

救 恩 是 個 恩 賜 ，但 必 須 藉 著 信 心 來 支 取 ，才能真正成 

為 我 們 的 。這 信 心 不 光 是 理 解 和 贊 同 真 理 。鬼魔也有那種 

的 「信 」（雅 二 1 9 )。真實信徒的信心•是拒絕接受罪惡生 

活 的 驅 策 ，同時又 被 救 主 的 憐 憫 吸 引 的 。人若被吸引歸向 

基 督 ，就 是 被 吸 引 離 開 其 他 任 何 事 物 。耶穌描述真正的信 

徒 是 「虛 心 的 人 」（太 五 3 ) 。他 們 像 那悔改的稅吏，甚至虛 

心 到 不 敢 舉 目 望 天 ，只 能 捶 胸 哀 求 說 ：「神 啊 ，開恩可憐我 

這 個 罪 人 ！」（路 十 八 13) »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那 個 罪 人 絕 望 的 禱 告 ，是在聖經裏真正由神作工使人 

悔 改 最 清 楚 的 景 象 之 一 。他 的 哀 求 絕 不 是 人 的 行 為 ，也不 

是 企 圖 賺 得 自 己 的 義 。恰 好 相 反 ，這裏顯出他完全無望地 

放 棄 宗 教 性 的 行 為 。這 從 他 離 那 正 在 禱 告 的 法 利 賽 人 「遠 

遠 地 」站 著 ，就 可 見 一 斑 。他 瞭 解 ：唯一使他得救的道路 

只 有 神 憐 憫 的 恩 典 。因 此 ，他 必 須 完 全 不 靠 自 己 ，把救恩 

當 做 恩 賜 來 接 受 。耶 穌 說 那 個 人 "回 家 去 ……倒算為義了」 

(路 十 八 1 4 )。

主耶穌在這裡所要說的重點是—— 悔改乃使人得救之 

信心的 核 心 。希臘文的悔改 （ metcmoia )，字面的意義是「思 

想 轉 變 」，表 示 改 變 心 意 。那些反對主權救恩的人曾試著將 

此 字 侷 限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。29但悔改的定義不能單由希臘文 

的 字 源 而 得 。

如 耶 穌 在 那 段 經 文 所 說 的 ，悔改的特點應包括承認自 

己 是 完 全 有 罪 的 ，並 且 轉 離 自 己 ，離 棄 罪 ，而 歸 向 神 （參 ： 

帖前一 9 ) 。這完全不是出於人的行為，乃是神在人心中作 

工 的 必 然 結 果 。而且它總是代表人不再自己設法賺得神的 

喜 悅 。那絕不僅是改變心意而已—— 乃 包 括 在 內 心 、態 度 、 

興 趣 和 方 向 上 徹 底 的 轉 變 。那 是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：在每一方 

面 的 悔 改 歸 正 。

C ocoris，ionsbAi/71Sa/van_o”-/s h 5 fWfca/? 1 1 。雷 歷 也 宣 稱 ：悔 

改 是 「對耶穌基督的心意改變，以致去相信和接受祂為拯救人 

脫離罪惡的個人救主。」根據 這 個 定 義 ，悔改和個人對罪的態 

度 無 關 ，同時也不一定會促成生活方式的任何轉變。這純粹是 

以基督為焦點的。Ryrie，■Sfl/awc/ng fAe CAris/ian Li/e , 175-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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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這種在方向上徹底改變的「歸 正 」，是聖經不承認 

的 （路 三 7〜8 ) 。一個真實的信徒絕不能繼續悖逆—— 或漠 

不 關 心 。真正的 信 心 必 然 引 發 某 種 程 度 的 順 服 。事 實 上 ， 

聖經往往將信心和順服視為同等（約 三 3 6 〔（呂振中譯本》 

與 《新 譯 本 >「信 ……不 信 從 」〕；羅一 5 ，十 六 26 ; 帖後一 

8 ) 。3<>「（真 信 心 之 父 ）亞伯拉罕因著信……就 遵 命 出 去 」 

(來十一 8 ) 。這就是希伯來書十一章這段論及信心之最偉 

大 論 著 的 中 心 信 息 。

信 心 和 行 為 並 非 不 能 並 存 的 。耶穌甚至稱相信的舉動 

為 作 工 （約 六 2 9 ) —— 不 只 是 人 的 工 ，而是神滿有恩典的 

工 作在我們身上。祂帶領我 們 相 信 ，然 後 又 加 添 我 們 能 力 ， 

使 我 們 能 信 而 順 服 （羅 十 六 2 6 ) 。

顯 然 就 是 在 這 裡 ，必 須 作 出 這 個 重 要 的 區 別 。因信而 

得 到 的 救 恩 並 不 排 除 行 為 本 身 。然 而 ，它 否 定 一 種 行 為 ， 

是 單 單 出於人的努力的結果（弗 二 8) » 同 時 ，它也消除任 

何希冀以自己的行為討神喜悅的企圖（二 9 ) 。但它並不妨

那些反對主權救恩立場的人經常宣稱說：諸如 羅馬 書一章 5 節 

(「信 服 」）之 類 的 經 文 ，表示相信本身就是救恩要求的唯一順 

服 。我 們 若 相 信 子 ，就遵守了父的 旨意 （約 六 2 9 ) 。他 們 說 ： 

這 就 是 「信 服 」，那是一次順服天父而已，而不是持續順服基督 

的 誡 命 。但 是 ，在諸如約翰福音三章 3 6 節 （《新譯本> :「不信 

從 子 的 ，必不得見永生，神的震怒卻常在他身上」）和希伯來書 

五 章 9 節 （M 基 督 〕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」） 

這 類 經 文 中 ，都清楚吩咐人要順服基督的主權。

2 問題的關鍵所在

礙神預定的目的，就是我們行事為人應該以行善為特徵（二 

1 0 ) 。

我 們 首 先 必 須 記 住 ，救 恩 是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作 為 。 

根 據 聖 經 ，界 定 救 恩 的 是 它 所 產 生 的 果 子 ，而不是一個人 

為 了 得 救 所 行 的 。行 為 不 是 賺 得 救 恩 所 必 要 的 。但真正在 

神 作 工 下 的 救 恩 ，必不會 缺 乏 善 行 的 果 子 （參 ：太 七 1 7 )。 

救恩沒有一點是人的 行 為 所 配 得 的 • 卻 全 是 神 作 的 工 （多 

三 5〜7 ) 。因 此 ，救 恩才不會有任何缺失。「我們原是祂的 

工 作 ，在 基 督 耶 穌 裏 造 成 的 ，為 要 叫 我 們 行 善 * 就是神所 

預備叫我們行的」（弗 二 10)。祂拯救工作的部分包括悔改、 

信 心 、成 聖 、降 服 、順 服 、和 最 終 的 得 榮 耀 。既然神不必 

依 靠 人 的 努 力 來 產 生 這 些 要 素 ，一個經歷若缺乏其中任何 

一 個 ，就不可能是神拯救的工作了。

假 如 我 們 真 是 從 神 生 的 ，我們就必然有一個不失敗的 

信心•來勝過世界（約 壹 五 4 )。我們可能犯罪(約 壹 二 1)—  

我們會犯罪—— 但成聖的過程絕不會完全停止下來。神正在 

我 們 心 裏 作 工 （腓 二 13 ) ;而且祂會繼續成全我們•直到耶 

穌 基 督 的 日 子 （腓一 6 ; 帖 前 五 23〜24)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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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祂要求重生

並非所有自稱 為 基 督 徒 的 都 是 真 基 督 徒 。有不信的人 

也 假 裝 稱 自 己 相 信 基 督 ，也有些人並非真正的基督徒卻可 

能 被 騙 而 自 以 為 是 。

在 數 十 年 前 也 許 可 以 把 它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，但如今不再 

是 這 樣 了 。扭 曲 的 福 音 所 帶 來 的 廉 價 恩 典 （ cheap grace) 

和簡單 相 信 論 損 毀 了 教 會 的 純 正 。這扭曲的福音將新約聖 

經 的 信 息 軟 化 ，並 帶 來 腐 敗 的 「兼 容 並 蓄 理 論 」（inclu- 

siv ism ) 。這 理 論 認 為 ：任何人只要對耶穌作出任何正面的 

反 應 ，即 等 於 擁 有 使 人 得 救 的 信 心 。只 要 不 是 拒 絕 基 督 ， 

今 天 的 基 督 徒 可 能 接 受 任 何 事 ，把 它 當 作 真 實 相 信 基 督 。 

現代福音派已經發展了大量嘩眾取寵的招徠術。他們甚至 

接納那些教義可疑之人，或在行為上明顯反抗神教導的人。

耶穌所傳的福音並不助 長 那 類 的 膚 淺 信 仰 。從祂出來 

公 開 傳 道 開 始 ，主 耶 穌 就 棄 絕 快 捷 、輕 易 或 膚 淺 的 回 應 。 

祂 趕 走 的 人 比 贏 得 的 還 多 。祂拒絕傳講給人虛假盼望的信 

息 。祂 的 話 總 是 針 對 人 個 別 的 需 要 ，絕不姑息探詢真理者 

的 自 義 ，揭 開 錯 誤 的 動 機 ，警告虛假的信心和膚淺的委身。

在 約 翰 福 音 第 三 章 裏 ，耶穌和尼哥底母的答問就是個 

例 子 。那 次 會 面 是福音書中記載最早的一對一佈道。諷刺 

的 是 ，耶 穌 經 常 對 抗 法 利 賽 人 的 不 信 和 敵 對 ，而在祂開始 

傳 道 ，首先就是回答這個以熱烈的贊同言語來找祂的法利



第 二 部 耶 穌 宣告祂的福音

78

賽 人 領 袖 。我 們 以 為 耶 穌 必 定 也 會 熱 烈 地 歡 迎 他 ，且視他 

這 種 反 應 為 信 心 的 表 現 ，但 事 實 不 然 。耶穌不但對尼哥底 

母 毫 無 鼓 勵 ，並因祂知道 尼 哥 底 母 內 心 的 不 信 和 自 義 ，視 

他 為 不 信 者 來 對 待 他 。

有些人視這段經文在說明相信耶穌基督是多麼簡單。1 

但 這 根 本 不 是 重 點 所 在 。沒 錯 ，在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福 

音 平 易 性 的 略 述 。但耶穌可沒有帶給這自義的法利賽人簡 

單 相 信 論 的 信 息 。恰 好 相 反 地 ，主耶穌正面向他所代表的 

一 切 挑 戰 。在 他 們 的 對 話 裏 ，耶穌質問尼哥底母形式化的 

信 仰 、積 功 德 式 的 宗 教 、法 利 賽 人 式 的 義 、及他對聖經的 

無 知 。救主所要求的就是完全的重生，其 他 的 一 切 都 無 效 。 

祂 告 訴 尼 哥 底 母 *若無靈性 的 重 生 ，沒 有 人 有 永 生 的 盼 望 。 

明 顯 地 ，尼 哥 底 母 因 耶 穌 的 這 番 話 而 深 受 震 撼 ，從經文中 

我們找不到他立刻有正面反應的證據。

約 翰 記 錄 這 次 的 會 面 ，乃 為 證 明 耶 穌 是 神 。約翰福音 

以宣告耶穌的神性開頭和結束（約一 1 ，二 十 30〜3 1 ) ， 

而且他所說的一切幾乎都是在延伸這個核心主旨。耶穌和 

尼 哥 底 母 的 這 次 會 面 也 不 例 外 。這段敘述延續約翰福音二

章 23〜2 5 節 ，那 裏 說 耶 穌 「知 道 萬 人 .....知道人心裏所

存 的 。」尼哥底母的故事 正 證 明 了 基 督 的 無 所 不 知 ，因祂 

知 道 尼 哥 底 母 的 心 思 意 念 。它 進 一 步 證 實 祂 是 神 ，啟示出

寇 可 里 斯 （C ocoris) 引 用 約 翰福音三 章 14〜 1 5 節來支持他對 

信心的定義，即其明顯排除任何委身的觀念：G. M ichael C ocoris, 

Lordship Salvation — Is It Biblical? (D allas ： R edencion V iva, 

1983, 13 〇

3 祂要求重生

祂 是 救 恩 的 途 徑 （約 三 1 4〜 17) »

尼哥底母是在約翰福音二章結尾所描述那些因看見祂 

的 神 蹟 而 信 的 人 之 一 。這 種 的 相 信 和 得 救 的 相 信 無 關 ，正 

如我們從約翰的見證看見：「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，因 

為祂知道萬人」（約 二 24 )。這裡清楚證明虛假信心的無效。 

2 因 此 ，尼哥底母代表了不足之信心的一個例證。他的頭腦 

在某個程度上接受基督的真理，但他的心 靈 卻 未 重 生 。

尼哥底母以這個信仰表白來開始對話：「拉 比 ，我們知 

道 你 是 由 神 那 裏 來 作 師 傅 的 。因 為 你 所 行 的 神 蹟 ，若沒有 

神 同 在 ，無 人 能 行 」（三 2 ) 。作 為 一 個 宗 教 領 袖 ，他對基督 

深 具 好 奇 心 。尼哥底母顯然對他覺得是從神那裡差遣來的 

任 何 一 個 人 都 有 強 烈 的 興 趣 。他 看 過 耶 穌 行 的 神 蹟 ，知道 

祂 是 從 神 那 裡 來 的 。有 四 百 年 了 ，都 沒 有 出 現 先 知 ，他可 

能 以 為 找 到 一 個 了 。他 甚 至 可 能 在 猜 想 耶 穌 是 否 為 彌 賽  

亞 ，但他卻還沒看到基督就是神成為肉身。

耶 穌 是 「知 道 萬 人 」的 （約 二 24 ) ，祂當然知道尼哥底

參考 Zane H odges, “Untrustworthy B elievers— John 2:23-25，’’ 

5 ifc/j_o认eca Sacro (April-June 1978)，13 9 - 5 2。賀 治 （ Zane 

H od ges) 作了令人吃驚的聲明說：這裡所描述的人是真正的信 

徒 *雖然仍是祕密的。但 他 也承認：約翰福音二章 23〜2 5 節和 

尼哥底母的事件有明顯關連（同 上 ，15 0 )。明 顯 地 ，耶穌視尼 

哥底母為不信者。如果他是約翰福音二章23〜2 5 節所描寫的人 

之 一 ，當時他還不能算是真相信者。正如賀治自己承認的：各 

個評論家幾乎都有一致的看法，認為約翰福音二章23〜2 5 節所 

描寫的不足以稱為得救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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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 心 裏 在 想 甚 麼 。祂 不 管 他 表 白 的 信 仰 ，卻回答了一個問 

題 ，是尼哥底母甚至沒有問的問題。

尼 哥 底 母 說 耶 穌 是 從 神 那 裏 來 的 ，祂 對 此 不 加 以 證  

實 、否 認 、反 駁 或 理 會 ，祂 的 答 話 證 明 祂 的 無 所 不 知 。如 

此 ，主 耶 穌 質 問 尼 哥 底 母 到 一 地 步 ，使他知道他距離認識 

真 理 尚 遠 呢 。尼 哥 底 母 不 僅 只 是 面 對 從 神 那 裏 派 來 的 教  

師—— 而 是 站 在 成 為 肉 身 的 神 自 己 面 前 。約 翰 福 音 三 章 3 

節 說 ，「耶 穌 回 答 說 ， 我 實 實 在 在 地 告 訴 你 ，人若不重生 

就 不 能 見 神 的 國 。j 」
主耶穌的話必大大震驚了尼哥底母（約 三 9 ) 。我們不 

要忽略或輕看耶穌 對 他 提 出 的 挑 戰 。耶穌作見證的策略一 

向 是 坦 白 、直 接 且 一 針 見 血 。祂第一次的個人佈道就採取 

單 刀 直 入 式 的 。尼 哥 底 母 在 主 耶 穌 的 答 話 下 ，頓時矮了一 

截 。耶穌的答話所包括的四個基要真理，著 實 令 他 驚 訝 。

宗教的無用

尼 哥 底 母 是 「猶太人 的 官 」（約 三 1 ) ，且是猶太國最高 

政 治 權 力 議 會 （ Sanhedrin ;《和 合本》作 「公 會 」）之 議 員 。 

他 在 夜 裏 來 ，大概是不願被人看見，以 為 他 是 代 表 全 議 會 。 

又 或 者 他 顧 忌 其 他法利賽人會怎麼想。他們是因專把信耶 

穌的人趕出會堂而聞名的（約 九 22 )。然 而 ，他畢竟來了一  

不像他的同僚—— 且帶著誠懇的心來學習。

法 利 賽 人 是 非 常 注 重 外 表 宗 教 形 式 的 極 端 律 法 主 義  

者 。他 們 正 是 那 些 追 求 敬 虔 的 外 貌 、卻違背了敬虔實意之 

人 的 縮 影 （提 後 三 5 ) 。雖 然 很 狂 熱 於 宗 教 ，他們離神的國

3 祂要求重生

比 妓 女 還 要 遠 。他們的信條包括一絲不苟地死守六百多條 

規 條 ，有 很 多 只 是 他 們 自 己 發 明 出 來 的 。例如•他們相信 

在安息日可以食用醋，但不可以漱口—— 因 漱 口 算 是 作 工 。 

法利賽人的另一個教訓說在安息日可以吃當天下的雞蛋， 

只是生蛋的那隻雞第二天要被以違反安息曰而處死！法利 

賽 人 因 過 度 執 迷 於 律 法 和 宗 教 ，當基督帶來恩典和救恩給 

任 何甚至最糟糕的罪人時，他 們 卻 不 接 受 祂 。

當 尼 哥 底 母 聽 見 基 督 說 到 重 生 時 ，他的腦袋必像一團 

爛 泥 動 彈 不 得 。他 一 直 相 信 能 以 行 善 來 賺 得 救 恩 。他也許 

甚至還期待基督會 稱 讚 他 的 嚴 守 律 法 呢 ！相 反 地 ，耶穌當 

面 指 出 他 的 宗 教 無 用 。多 令 他 失 望 呀 ！不 像 宗 教 的 行 善 ， 

重生是尼哥底母自己怎麼也作不來的。

尼 哥 底 母 的 答 話 常 被 人 誤 解 ^人 已 經 老 了 ，如何能重 

生 呢 ？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？」（三 4 )。他在這裡不是照 

字 面 上 意 義 來 問 的 。我 們 必 須 承 認 他 還 有 一 點 點 常 識 。他 

當 然 不 至 於 弱 智 到 以 為 耶 穌 真 在 講 再 進 母 腹 然 後 再 生 出  

來 。他 自 己 是 教 師 ，很瞭解拉比在教學上使用象徵的語言 

來 教 導 屬 靈 真 理 。他只是順勢照耶 穌 所 用 的 象 徵 來 反 問 。 

他 真 正 要 說 的 其 實 是 ：「我 不 可 能 重 新 開 始 。一切都太晚 

了 ，我 在 這 套 宗 教 系 統 已 陷 得 太 深 ，是不可能再重新來過 

的 。如 果 必 須 重 來 ，那 我 準 沒 希 望 了 。」

耶 穌 要 尼 哥 底 母 放 棄 他 所 代 表 的 一 切 ，而尼哥底母也 

知 道 。基 督 以 最 嚴 苛 的 要 求 向 他 挑 戰 ，一 點 也 不 放 鬆 。尼 

哥 底 母 倒 願 意 捐 錢 、禁 食 或 遵 行 耶 穌 叫 他 行 一 些 宗 教 儀  

式 。然 而 偏 偏 叫 他 要 從 聖 靈 重 生 ，這簡直就是叫他承認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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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不 行 ，且離開他一生致力從事的一切。

耶 穌 就 再 說 一 遍 ：■"我實實在 在 地 告 訴 你 ，人若不是從 

水 和 聖 靈 生 的 ，就不能進神的國」（約 三 5 ) 。有些人說這節 

經文即指字面上的水。非 也 。這句話和水或洗禮根本無關。 

救恩非藉泡泡水就完成的。約 翰 福 音 四 章 2 節說耶穌沒有 

替 任 何 一 個 人 施 洗 過 。如 果 洗 禮 是 救 恩 的 必 要 條 件 ，祂必 

定 會 替 人 施 洗 。畢 竟 ，祂來就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（路 

十 九 1 0 )。耶穌在這裡提到的水純為象徵性說法—— 就如水 

在舊約聖經中—— 代 表 潔 淨 。

尼 哥 底 母 應瞭解這是指著舊約聖經中潔淨的水。在很 

多 的 祭 禮中都把清水灑在祭壇和祭牲上。作 為 一 個 學 者 ， 

無 疑 地 ，尼哥底母記得以西結書三十六章 2 5 節的話和新約 

的 應 許 ：「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」，跳 過 一 節 則 是 應 許 ， 

「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」（結 三 十 六 2 7 ) 。這二節經 

文將水和靈的意念連在一起，夾帶出另一個應許〃我也要  

賜 給 你 們 一 個 新 心 ，將 新 靈 放 在 你 們 裏 面 ，又從你們的肉 

體 中 除 掉 石 心 ，賜給你們肉心」（2 6 節 ）。這是在舊約聖經 

中經由水和聖靈重生的應許。

這 裡 所 暗 示 的 唯 一 的洗禮就是在聖靈裏的洗。施洗約 

翰 說 ， 只 是 那 差 我 來 用 水 施 洗 的 ，對 我 說 ， 你看見聖靈 

降 下 來 ，住在 誰 的 身 上 ，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j 」（約一 33 )。 

聖 靈 的 洗 發 生 在 人 得 救 時 ，主藉聖靈將信徒安置在基督的 

身 體 裏 （林 前 十 二 1 3 ) ，且 以 神 的 道 使 之 潔 淨 （弗 五 26 ; 

參 ：約 十 五 3 ) 。保羅在提到這 一 點 時 說 ：「藉 著 重 生 的 洗 ， 

和聖靈的更新」（多 三 5 ) ，幾乎完全呼應和主耶穌在約翰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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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 三 章 5 節 的 話 ：「人 若 不 是 從水和聖靈生的，就不能進神 

的 國 。 j

因 此 ，主耶穌是在向尼哥底母說 ：̂你需要在屬靈方面 

的潔淨和靈命的重生。」總括的重點是，律法和宗教儀式一  

包括外表的洗禮—— 不能給人永生。我們可假定尼哥底母得 

到 這 個 信 息 了 ，因他顯然受到猛烈的衝擊。

啟 示 的 一 致

然後主耶穌輕輕地責備這個嚇呆了的教師說：「我 說 ：

1■你們必須重生，』你不要以為希奇」（約 三 7 ) 。尼哥底母 

的 下 一 個 問 題 顯 示他內心極大的驚亂：「怎 能 有 這 事 呢 ？」 

(三 9 ) 。他簡直難以相信所聽見的。

「耶 穌 回 答 他 說 ："■你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先 生 ，還不明白這 

事 嗎 ？』」（三 10 )。這個責備使得尼哥底母啞口無言。他再 

沒 說 甚 麼 。也許他就站在那裡聽主耶穌和藹地解說甚麼是 

重 生 。又 或 者 他 氣 沖 沖 地 掉 頭 走 了 。約 翰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。 

尼哥底母最後似乎相信了—— 如果不是當下，後來似乎是如 

此 。在 耶 穌 被 釘 十 字 架 後 ，他和亞利馬太的約瑟領去基督 

的 身 體 ，預 備 予 以 埋 葬 （約 十 九 38〜3 9 ) 。

尼 哥 底 母 在 這 場 和 主 耶 穌 的 對 話 中 ，若再說其他甚麼 

話 ，約 翰 也 沒 有 記 下 來 。我 們 可 理 解 這 沉 默 。耶穌嚴重眨 

低了他 作 為 一 個 屬 靈 教 師 的 能 力 。主耶穌特地用定冠詞強 

調 「以 色 列 人 先 生 」，表示尼哥底母在全以色列中是聲望 

卓 著 的 教 師 。̂ 而 ，基督的責備暗諷他其實對聖經懂得很 

少 。這對他的自我想必是難堪的痛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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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的挑戰 同 時 說 出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教 義 。很清楚可看 

到舊約聖經明白地教導救恩之道（參 ：提後 H  15 )。主耶穌 

並不是在宣佈和舊約 聖 經 的 救 贖 有 所 不 同 的 救 恩 （參 ：太 

五 1 7 )。也 就 是 說 ，恩典時代和律法時代的救恩並無不同。 

神 的 話 是 完 美 合 一 的 ，舊約聖經啟示的救恩和基督在十字 

架 上 所 完 成 的 救 恩 是 相 同 的 。人的善行從來都不能贏得救 

恩 。救 恩 始 終 是 恩 典 的 禮 物 ，藉由基督之工要賜給悔改的 

罪 人 。

歸信基督的經驗—— 即 重 生 ，包括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 

新—— 是神從起初所計劃的。甚至在舊約 聖 經 中 ，救恩也不 

是 給 那 些 遵 行 律 法 者 的 報 酬 ，而 是 一 個 禮 物 ，要送給那些 

謙卑地 以 信 心 尋 求 赦 罪 救 贖 之 人 。救恩總是代表著重新開 

始 、重 生 、離 罪 歸 神 。尼 哥 底 母 是 一 個 律 法 教 師 ，應該瞭 

解 這 些 。他也應該熟悉主在以賽亞書所說的話：

「你 們 要 洗 濯 、自 潔 ；

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。

止 住 作 惡 ，學 習 行 善 。……

你 們 來 ，我 們 彼 此 辯 論 。」

耶 和 華 說 ：

「你們 的 罪 雖 像 硃 紅 ，

必 變 成 雪 白 ；

雖 紅 如 丹 顏 ，

必 白 如 羊 毛 。」（赛一 16〜 1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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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 約 聖 經 的 中 心 信 息 就 是 恩 典 的 救 贖 。但令人難以置 

信 的 是 ，法 利 賽 人 竟 然 完 全 忽 視 這 一 點 。他們刻板地注重 

宗 教 努 力 ，卻 輕 看 神 對 罪 人 的 恩 典 和 赦 罪 。這個真理在整 

個 舊 約 聖 經 中 是 明 顯 可 見 的 。他們強調得到永生之途乃在 

於恪守律法 > 而 非 歸 信 向 神 。他 們 忙 於 企 圖 賺 取 公 義 、卻 

忽略了哈巴谷書二章 4 節 的 奇 妙 真 理 '義 人 因 信 得 生 。」 

他 們 視 亞 伯 拉 罕 為 他 們 的 祖 先 ，卻漠視他生命所教導的主 

要 功 課 ：「他 信 耶 和 華 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」（創十五 

6 ) 。他們想要從 詩 篇 中 尋 索 更 多 的 律 法 ，卻罔顧所有真理 

中最崇高的一點—— 即 人 若 轉 向 祂 ，就 得 赦 免 其 過 ，遮蓋其 

罪 ，耶 和 華 不 算 有 罪 （詩 三 十 二 1〜2 ) 。他們眼巴巴期待彌 

賽 亞 的 來 臨 ，卻無視於祂來是要為罪成為祭牲而死的事實 

(賽 五 三 4〜9 )。他們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，是黑暗中 

人 的 光 ，是 蠢 笨 人 的 師 傅 ，是 小 孩 子 的 先 生 （參 ：羅 二 19 

〜2 0 ) ，可 惜 卻 忽 視 神 律 法 中 最 基 本 的 教 訓 ：他們也是罪 

人 ，需 要 救 贖 。

人 往 往 被 救 恩 的 平 易 性 所 絆 倒 。那就是為何有那麼多 

的 異 端 產 生 的 原 因 。每種異端對救恩的教義都有一個特殊 

的見解—— 當他們信奉以立功之法來取得救恩時，就腐蝕了 

聖 經 啟 示 的 福 音 （參 ：林後十一 3 ) 。每一個主要的異端都 

宣 稱 握 有 打 開 救 恩 秘 密 的 鑰 匙 ，然而全都是在傳揚以自義 

的成就作為通往神的道路。

從 4 初 到 末 了 ，聖經一直奇 妙 地 否 決 了 所 有 的 異 端 。 

其信息 ¥ 織 在 六 十 六 本 書 中 ，歷 時 一 千 五 百 年 ，經由四十 

多 位 不 同 的 作 者 寫 成 ，卻 不 可 思 議 地 相 互 連 貫 一 致 。整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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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息 可 濃 縮 成 ：神 仁 慈 地 拯 救 凡 悔 改 因 信 而 投 靠 祂 的 罪  

人 。沒 有 任 何 隱 密 、神 祕 、難 解 或 複 雜 之 處 。如果尼哥底 

母 真 正 瞭 解 聖 經 ，他 就 懂 得 這 個 了 。又如果他真誠地接受 

且 相 信 聖 經 ，他 也 就 不 會 抵 擋 或 拒絕這位站在他面前的， 

因 為 祂 不 但 是 道 成 為 肉 身 ，也 是 神 永 恆 的 真 理 之 道 （參 ： 

約 五 3 9 ) 。

重生的必要

儘 管 尼 哥 底 母 是 很 的 教 師 ，又 非 常 執 著 於 律 法 條  

文 ，他 還 是 差 了 一 截 。主 耶 穌 並 不 遮 掩 真 理 ，也不試圖使 

之 令 人 舒 服 些 。尼哥底母甚至還不知道他正要犯下很大的 

罪—— 不 信 的 罪 。當 他 說 ：「我 不 瞭 解 ，」其實真正在說的 

是 ：「我 不 相 信 。」不信往往產生無知。11〜 1 2節證實了不 

信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。主 耶 穌 接 著 說 '我 實 實 在 在 地 告  

訴 你 ，我 們 所 說 的 ，是 我 們 知 道 的 ，我 們 所 見 證 的 ，是我 

們 見 過 的 。你 們 卻 不 領 受 我 們 的 見 證 。我對你們說地上的 

事 ，你 們 尚 且 不 信 ，若 說 天 上 的 事 ，如 何 能 信 呢 ？」「你們 

卻 不 領 受 （明 白 ）」和 「你們尚且不信」是 指 同 一 件 事 。尼 

哥 底 母 宣 稱 他 不 明 白 。主耶穌要他知道信心是在全然明白 

之 前 。就 如 保 羅 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二 章 1 4 節 所 說 的 ：「屬血氣 

的 人 不 領 會 神 聖 靈 的 事 ，反 倒 以 為 愚 拙 ，並 且 不 能 知 道 ， 

因 為 這 些 事 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。」屬靈的真理在不信 

之人的心中毫無地位可言。不信的人甚麼都不明白。

這 對 尼 哥 底 母 的 自 義 是 多 猛 的 一 擊 啊 ！他本來是自滿 

地來向耶穌表白他的信心：「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

3 祂要求重生

傅 的 」（三 2 ) 。在 本 質 上 ，主 耶 穌 的 回 答 是 ，「你根本不知 

道 。你 也 不 瞭 解 聖 經 。你 對 救 恩 的 基 本 道 理 也 不 懂 。你甚 

至不瞭解地 上 的 事 。那我跟你解釋天上的真理有何用呢？ j

正 如 大 多 數 不 信 的 宗 教 份 子 ，尼哥底母不承認自己是 

無 助 的 罪 人 。但 耶 穌 知 道 真 相 。尼哥底母自以為是偉大的 

屬 靈 領 袖 。耶穌卻使他成為不值一文。

「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，沒 有 人升過天」（約 

三 13 )。藉著聲明祂是神的身份，耶穌責備尼哥底母虜淺的 

信 仰 ，且 攻 破 他 靠 行 善 的 宗 教 系 統 。沒 有 人 可 以 升 上 天 ， 

那 也 就 是 說 沒 人 可以靠自己升天得救。神 已 從 天 降 下 來 ， 

且藉祂的兒子曉諭我們（來一 1〜2 )。我們永遠無法爬上天 

去 而 自 己 找 到 答 案 。惟一能通達神的人就是那從天降下來 

的 。祂 不 僅 只 是 從 神 那 裏 來 作 師 傅 的 ；事實上祂就是成為 

肉身 的 神 。我們若非接受祂的信息，就 是 繼 續 帶 著 罪 下 去 。

因 此 ，這 就 是 祂 的 信 息 ：「你們必須重生」（約 三 7 ) » 

重生不是可有可無的，乃是絕對 必 須 的 ，沒有人—— 甚至最 

虔誠的法利賽人—— 可以免除神所呼召的重生必要。於是我 

們 獲 得 了 主 耶 穌 福 音 的 第 一 步 ：就 是 說 ，若沒有神作工的 

重 生 ，不 可 能 有 救 恩 可 言 。

救贖的實(fe

當 尼 哥 底 母 不 再 回 答 ，主 耶 穌 就 慈 愛 、和藹地以最平 

易 近 人 的 話 ，向他解釋甚麼是重生。從 1 4節 起 ，主耶穌介 

紹 救 恩 之 道 的 細 節 。祂 選 用 舊 約 聖 經 來 說 明 救 恩 ，好像再 

度強調祂對尼哥底母不瞭解舊約真理的責備 ^摩西在曠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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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 樣 舉 蛇 ，人 子 也 必 照 樣 被 舉 起 來 。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 

生 」（約 三 14〜 1 5 )。尼哥底母當然知道那個故事。只是為 

何他不懂其中的真理呢？

民數記二 -I■•一章對曠野的火蛇事件有詳細的記載。以 

色 列 百 姓 離 開 埃 及 後 ，未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前 在 曠 野 漂 流 。他 

們一直抱怨不停—— 抱怨食物、抱怨摩西且抱怨他們的景況 

如 何 惡 劣 。終 於 ，當 神 忍 無 可 忍 了 ，祂使上百火蛇如瘟疫 

蔓 延 在 百 姓 中 間 。這 些 火 蛇 進 入 營 地 ，很多悖逆的人被咬 

傷 。當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快 死 了 ，就 悔 改 。他 們 來 找 摩 西 ，求 

他 替 他 們 向 神 求 情 。神 的 恩 典 饒 恕 他 們 ，於是神叫摩西製 

造 一 條 銅 的 火 蛇 掛 在 杆 子 上 。摩西需要把杆子舉起放在營 

地 中 心 。神 應 許 說 ：「凡 被 咬 的 ，一 望 這 蛇 ，就 必 得 活 」（民 

二一 8 )。祂並沒有叫他們行甚麼儀式或喃喃詠唱。同 樣 地 ， 

救 恩 也 不 經 由 宗 教 儀 式 產 生 。不 管 是 當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 

時 ，或 尼 哥 底 母 時 代 ，又 或 在 今 天 ，這 個 真 理 不 變 。

那 些 拒 絕 接 受 以 「順 服 基 督 」為 得 救 信 心 要 素 的 人 ， 

宣稱耶穌用這個例子來表示信心只是僅僅接受福音的事實 

即 可 。據 某 作 者 說 ，「『一 望 』的 意 思 ，根本沒有委身的觀 

念 ，沒 有配不配得醫治的考慮，沒 必 要 管 『望 者 」』後來的 

生 活 如 何 ，沒有想到望者降服於被望者的可能。」3賀治補

W illiam LeGrange Hogan, <4The Relationship o f the Lordship o f  

Christ to Salvation” (Th.M. th esis, D allas T heological 

Sem inary) 。哈 根 （ W illiam LeGrange H ogan) 後 來 拒 絕 「無主 

權 」的 教 義 ，但他這段話卻被寇可芮（C ocoris) 贊同且引用在 

L ordsh ip  S a lva tion_  Is I t  B ib lica l?  "13。

3 祂要求重生

充 說 〃 還 有 甚 麼 比 這 個 更 全 然 簡 易 的 呢 ！信 心 一 望 ，永生 

到 手 ！在 這 裡 我 們 清 楚 地 看 到 ：任 何 想 要 得 救 的 人 ，都可

以 得 到 這 份 無 條 件 的 禮 物 ......重點不過是以信心來得到

神 所 提 供 的 。」4

真 的 如 此 嗎 ？當 然 不 是 ！重 點 不 在 於 相 信 所 提 供 的 ， 

而 在 於 相 信 被 舉 起 來 的 那 一 位 。再仔細一點研究民數記二 

十 一 章 ，就明白耶穌並非在描繪一幅「簡 易 」相 信 的 圖 畫 。 

祂 乃 是 在 告 訴 尼 哥 底 母 悔 改 的 必 要 。事 實 上 ，耶穌特別使 

用 這 個 例 子 ，正 因 它 向 尼 哥 底 母 的 法 利 賽 主 義 挑 戰 。尼哥 

底 母 很 清 楚 銅 蛇 的 故 事 。作 為 猶 太 人 的 領 袖 ，無 疑 地 ，他 

能 認 同 摩 西 。但耶穌反而要他認同罪孽、悖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。

尼哥底母知道銅蛇乃為以色列人無助的景況而舉起。 

他 們 是 罪 孽 、悖 逆 神 的 。他 們 受 到 審 判 ，且 將 要 死 了 。他 

們帶著全然的羞愧和徹底的悔改來找摩西，說 ：■"我們怨蠢 

耶 和 華 和 你 ，有 罪 了 」（民二十一 7 ) 。無 疑 地 ，他們有很多 

人 已 病 得 快 要 死 ，並 迅 速 地 失 去 力 量 。他們絕非輕率地望 

一 望 杆 子 ，然 後 繼 續 去 過 悖 逆 的 生 活 。我 們 必 須 注 意 到 ， 

摩西以後再也沒有記錄類似這$ 招 致 審 判 的 悖 逆 事 件 。他 

們 真 正 悔 改 、無 助 地 轉 向 神 。這就是耶穌要求尼哥底母同 

樣 要 作 的 。

問 題 在 於 罪 。耶 穌 向 這 位 偉 大 的 律 法 教 師 挑 戰 ，要他 

承 認 他 曾 被 最 大 的 蛇 咬 過 ，那 蛇 就 是 撒 但 。他必須要來到

Zane C. H odges, The G ospel U nder S iege  (D allas: R edenci6n  

V iva, 1981)，1 7 -1 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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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面 前 得 救 恩 。這個觀 念 正 是 法 利 賽 人 所 憎 厭 的 。它正擊 

中 他 們 自 義 的 核 心 。我 們 的 主 給 尼 哥 底 母 所 舉 例 說 明 的 ， 

一 點 也 不 能 幫 助 他 輕 鬆 相 信 ，反而制訂了一個辛苦的得救 

條 件 ：他 必 須 承 認 自 己 有 罪 ，且 悔 改 。他必須把自己包括 

在 那 些 有 罪 的 、被蛇咬過而悔改的以色列人之內。

以 舉 銅 蛇 為 例 ，也描 繪 出 耶 穌 以 死 作 為 救 恩 的 代 價 。 

正 如 摩 西 舉 起 銅 蛇 ，同樣人子也要被 舉 起 來 掛 在 杆 上 ，即 

所 釘 的 十 字 架 。在 1 4節 中 的 h必 」字 很 重 要 。基督必須受 

死 。「若 不 流 血 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」（來 九 22 ) 。神的代罪犧 

牲系統要求以血贖罪，因 為 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」（羅 六 23 ) 。 

必 須 有 人 死 ，來 付 上 罪 的 工 價 。

毫 無 疑 問 地 ，那個真理引入在聖經中最熟悉且莊嚴的 

宣 告 ，「神 愛 世 人 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 

祂 的 不 至 滅 亡 * 反 得 永 生 」（約 三 1 6 )。相信基督是甚麼意 

思 呢 ？相信基督的意思絕不僅是接受和確認祂是誰—— 神 

成了肉身—— 和相信祂所說的。真正的相信必帶有順服的決 

心 。我 們 絕 不 能 將 那個真理從這段經文除去。主耶穌不允 

許只有對那個真理以嘴唇說說的信心而繼續去犯罪。看看 

2 0〜2 1 節 ，「凡 作 惡 的 便 恨 光 ，並 不 來 就 光 ，恐怕他的行為 

受 責 備 。但 行 真 理 的 必 來 就 光 ，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 

行 》 j
3 6 節更進一步將不信從等同不信：「信 子 的 ，有 永 生 ； 

不 信 從 子 的 ，必 不 得 見 永 生 ，神的震怒卻常在他身上」（《新 

譯 本 》）。因 此 真 信 心 的 考 驗 就 在 此 ：它 是 否 產 生 順 服 ？如

3 祂要求重生

果 沒 有 ，那 就 不 是 得 救 的 信 心 。不信從就是不信•真信心 

必 信 從 。

約 翰 福 音 三 章 17節是對尼哥底母所代表的宗教系統發 

出 的 另 一 個 責 備 。法 利 賽 人 正 在 等 候 一 位 彌 賽 亞 ，他來時 

要 消 滅 外 邦 人 * 而 替 猶 太 人 建 立 一 個 烏 托 邦 世 界 。但耶穌 

說 〃 神 差 祂 的 兒 子 降 世 ，不 是 要 定 世 人 的 罪 ，乃是要叫世 

人 因 祂 得 救 。」那些以為彌賽亞來臨時將帶榮耀給以色列 

人 、且 消 滅 其 他 所 有 人的人將會大失所望。祂來不僅是給 

以 色 列 人 ，而 是 要 給 全 世 界 的 人 帶 來 救 恩 。那就是贖罪的 

事 實 。這 救 恩 不 只 是 給 法 利 賽 人 ，不 只 是 給 猶 太 人 ，而是 

給 「一切信 祂 的 」人 （1 6節 ）。

主 耶 穌 給 罪 人 這 個 美 好 的 應 許 ：1■信祂的人不被定罪 j 
( 1 8節 ）。但 同 時 平 衡 地 ，也對法利賽人和一切拒絕基督的 

人發出此一令人膽顫的警告：1■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 

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。」不 信 者 被 定 罪 ，並 非 要 等 到 未 來 。 

末後要完成的最後審判已經開始了 〃 光 來 到 世 間 ，世人因 

自 己 的 行 為 是 惡 的 ，不 愛 光 倒 愛 黑 暗 ，定他們的罪就是在 

此 」（1 9 節 ）》凡 作 惡 的 便 恨 光 ，且 不 來 就 光 ，他們已投身 

在 永 遠 的 黑 暗 中 。

主 耶 穌 如 此 介 紹 祂 的 福 音 。我們注意到它非常具有排 

他 性 ：耶穌是救恩的唯一根源。凡 不 信 祂 名的人就被定罪， 

與 永 生 無 份 。不 論 多 誠 懇 、多 虔 誠 、多 熱 心 行 善 ，每個人 

都 必 須 重 生 。對 於 那 些 不 肯 和 有 罪 、垂死的猶太人認同的 

人 ，必 沒 有 永 生 的 應 許 ，只 有 定 罪 一 途 。反 之 ，只有棄罪 

信 服 那 位 被 舉 起 的 ，可以 叫 我 們 不 至 滅 亡 的 ，反 得 永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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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祂要求真敬拜

基督的信息同時責備法利賽人的自義和淫亂者的縱慾 

生 活 。在 約 翰 福 音 三 和 四 章 ，基督的傳道兼顧了道德範疇 

終端的二 極 。

約翰福音第四章記載了整本聖經裡最為人所熟知且精 

彩 的 對 話 之 一 。在此•主耶穌提供救恩給一個被社會遺棄 

的 女 人 ，就 如 給 她 一 杯 水 喝 般 。但我們千萬不要把祂這種 

直截了當的方式當成隨便膚淺的信息。

反 對 主 權 救 恩 之 人 經 常 指 向 這 裡 的 例 子 ，來證明救恩 

純是禮物 *不應要求 罪 人 的 生 命 作 任 何 委 身 。1但我們絕不

參 Zane C. H odges, 7V»e (Portland: M ultnomah,

1980 ) 。賀治看這事實為一重要關鍵，即 「耶穌……沒 有 向 〔撒 

瑪利亞婦人〕提及要改進她目前的生活，那顯然是她非常迫切 

要作的」（p . 2 5 ) 。這個看法很明確忽略了一些真理•即耶穌對 

她說的話的確向她犯罪的事實挑戰（約 四 7〜 19 ) ，祂也挑戰她 

要以心靈和誠實拜父（23〜2 4 節 ），且她的心有悔改的明顯回 

應 （2 9 節 ）。但賀治卻寧願結論說：1■耶穌絲毫沒有向她提到遵 

行神旨意的要求，理由 很 簡 單 ：祂只是來賜給她一份禮物」（同 

上 ）。「假如祂呼召她必須改造她的生活方式•以此為這禮物的 

額 外 負 擔 ，她就無法理解這份禮物多麼奇妙燦爛、莊嚴及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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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 單 單 由 這 例 子 挑 出 一 些 資 訊 來 ，作 為 救 恩 神 學 的 基 礎 ， 

或 更 糟 的 ，將 福 音 的 好 幾 個 關 鍵 因 素 視 為 不 重 要 ，只因在 

約 翰 福 音 第 四 章 中 沒 有 提 到 它 們 。我 們 要 記 得 ，第 一 ，基 

督 知 道 那 女 人 的 內 心 ，也非常瞭解甚麼樣的信息可幫助她 

相 信 。祂 沒 有 提 到 罪 的 工 價 、悔 改 、信 心 、贖 罪 ，祂為罪 

受 死 或 者 祂 的 復 活 。那 我 們 可 不 可 以 因 此 說 ，這些就不是 

福音信息絕對必要的因素？當 然 不 可 以 。

聖靈以獨特的方式在那時刻預備好那女人的心。我們 

不 必 揣 測 她 在 這 以 前 瞭 解 了 多 少 屬 靈 真 理 。不像尼哥底  

母 ，她 不 是 神 學 家 ，但 她 的 心 已 預 備 好 承 認 她 的 罪 、且接 

受 基 督 。祂給她的信息 是 為 了 吸 引 她 歸 向 祂 自 己 ，而不是 

提 供 一 個 完 備 的 福 音 藍 圖 ，作 每 種 個 人 佈 道 的 標 準 。我們 

必 須 學 習 主 耶 穌 使 用 的 方 法 ，但 絕 不 可 單 獨 抽 出 這 段 對  

話 ，企圖從中草擬一個普世通用的福音佈道模式。

關 於 這 個 女 人 的 背 景 ，我們能知道的就是她的生命充 

滿 淫 亂 和 破 碎 的 婚 姻 。在 她 所 處 社 會 中 ，她是被排斥唾棄 

的 人 ，社 會 地 位 與 妓 女 差 不 多 。她一點也不像是會信主的 

主 要 人 選 。耶 穌 要 呼 召 她 歸 向 祂 自 己 ，就必須強迫她面對 

她 的 冷 漠 、情 慾 、以 自 我 為 中 心 、不 道 德 和 宗 教 偏 見 。

這 個 女 人 剛好與尼哥底母形成一個生動的對比。他們 

正 好 相 反 。尼 哥 底 母 是 猶 太 人 ；她 是 撒 瑪 利 亞 人 。他是男

白白得來的」（P. 2 6 ) 。賀治將這段經文視為瞭解福音的鑰匙， 

因 此 ，常用以支持他的觀念，就是說福音並不要求罪人的生命 

承擔道德的責任。

4 祂要求真敬拜

人 ；她 是 女 人 。他 是 宗 教 領 袖 ；她 是 不 頁 婦 人 。他 有 學 問 ； 

她沒受甚麼教育。他是上流社會份子；她是最低階層—— 甚 

至 比 以 色 列 的 被 棄 者 還 差 一 等 ，因為她是撒瑪利亞的被棄 

份 子 。他 富 有 ；她 一 無 所 有 。他 認 出 耶 穌是神差來的教師； 

她 對 祂 一 無 所 知 。兩個人可說再也不能更不相像了。

但 向 她 啟 示 的 是 同一位全能及無所不知的基督。我們 

要 注 意 ：這個故事的重點 不 是 在 這 個 撒 瑪 利 亞 婦 人 ，而是 

在 記 載 主 耶 穌 的 自 我 啟 示 ，顯 明 祂 是 彌 賽 亞 。在耶穌顯明 

祂 是 誰 的 所 有 場 合 中 ，祂選擇第一個告訴這個無名的撒瑪 

利 亞 婦 人 。我 們 也 許 會 想 ，祂為甚麼不到耶路撒冷的市中 

心 ，走 進 聖 殿 裏 ，向群集的領袖宣 告 祂 就 是 彌 賽 亞 。祂為 

何首先 向 這 個 卑 微 、不頁的女人啟示它呢？

確 實 無 疑 地 ，祂 的 目 的 是 證 明 ：福 音 乃 給 全 世 界 人 的 ， 

並 非 只 給 希 伯 來 族 ，而且祂同時傳道給貧窮的被棄者和宗 

教 菁 英 。祂 這 樣 作 也 是 在 責 備 猶 太 領 袖 ，他們的彌賽亞竟 

忽 視 他 們 ，反而向撒瑪利亞不贞 的 女 人 顯 現 祂 自 己 。當祂 

終於向以色列領袖 揭 示 祂 的 真 實 身 分 時 ，他們終究還是不 

信 祂 。

關 於 主 和 那 婦 人 談 話 的 要 點 ，這 裡 告 訴 我 們 的 極 少 。 

聖經沒有透露她的 任 何 想 法 和 情 緒 。我們因此無從深入得 

知她瞭解多少—— 又 或 者她根本瞭不瞭解—— 有關主所提 

供 給 她 的 活 水 。我們不清楚她何時才明白祂真正在講的是 

屬 靈 的 生 命 。我 們 唯 一 能 深 入 得 知 她 內 心 的 反 應 ，乃是從 

她的話語和行動推斷出來的。

95



第 二 部 耶 穌 宣告祂的福音

事 實 上 ，雖 然 我 們 假 定 她 接受了基督為彌賽亞、且成 

了 信 徒 ，然 而 這 在 聖 經 中 並 無 明 確 的 記 載 。我們乃依她的 

行為作此判斷—— 尤其根據一件事實 *即她跑去告訴別人關 

於 基 督 ，而 他 們 也 相 信 了 。

因 此 ，我 們 必 須 要 小 心 瞭 解 到 ，只 靠 這 段 經 文 本 身 ， 

並 非 用 以 瞭 解 甚 麼 是 福 音 要 素 的 適 當 基 礎 。耶穌不像我  

們 ，祂 知 道 那 女 人 的 內 心 。當 祂 向 她 說 話 時 ，能判斷她的 

反 應 ，且 確 知 她 瞭 解 和 相 信 的 程 度 。祂因此能準確地告訴 

她 應 知 道 的 ；祂不需事先準備講稿或使用福音四律。

然 而 ，耶穌和撒瑪利亞女人的談話設立了個人佈道明 

晰 的 指 導 方 針 。耶 穌 如 一 個 佈 道 大 師 要 拯 救 她 ，熟練地主 

導 談 話 內 容 ，從 喝 水 的 簡 單 話 題 ，主引導她發現祂自己就 

是 彌 賽 亞 。整 個 過 程 中 ，她 企 圖 控 制 對 話 、改變話題且問 

些 不 相 干 的 問 題 ，卻 都 被 祂 很 有 技 巧 地 阻 止 了 。有五個特 

別 鮮 明 強 調 的 真 理 ，提供我們傳福音時學習的功課。

井 的 功 課 ：基 督 來 ，是要尋找且拯救失喪的人

我們注意一下是哪些事件導致這次的會面呢？耶穌剛 

離 開 猶 太 ，要 往 加 利 利 去 （約 四 3 ) 。第 1 節 告 訴 我 們 ：祂 

的 名 聲 已 傳 開 了 。有 大 群 人 湧 來 要 見 祂 。這造成一個嚴重 

的 問 題 。猶 太 領 袖 妒 恨 施 洗 約 翰 ，因 為 他 教 導 人 真 理 ，因 

而 讁 責 了 他 們 。所 以 ，我們可想像他們對耶穌是抱怎樣的 

心 態 。愈 多 人 來 見 耶 穌 ，就 愈 使 宗 教 領 袖 們 心 裡 不 舒 服 。 

事 實 上 ，從 這 裡 開 始 ，在 基 督 的 傳 道 生 涯 ，祂和法利賽人 

之 間 的 衝 突 就 持 續 不 止 。到 最 後 ，終於導致他們要置祂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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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 地 。

耶 穌 離 開 猶 太 地 ，並 不 是 因 為 祂 懼 怕 法 利 賽 人 ，而是 

因為現在還不是神要祂與他們當面衝突的時候。另 外 ，祂 

還 有 一 個 離 開 的 正 面 理 由 ：「祂 必 須 經過撒瑪利亞」（約四 

4) » 這樣的必 須 不 是 從 地 理 上 說 的 。事 實 上 ，行經撒瑪利 

亞 對 猶 太 人 是 反 常 的 ，他 們 討 厭 撒 瑪 利 亞 到 了 一 個 程 度 ， 

連 一 步 都 不 肯 踏 在 那 土 地 上 。雖然最直接的路就是經過撒 

瑪 利 亞 ，但 猶 太 人 從 來 不 走 那 條 路 。他們有自己另外設計 

的 路 ，即 繞 道 猶 太 北 部 ，走 約 旦 河 東 部 ，再 到 達 加 利 利 。 

耶穌從猶 太 去 加 利 利 ，可以走那條大家都走的路。

但 藉 著 經 由 撒 瑪 利 亞 ，主 耶 穌 展 現 了 對 罪 人 的 愛 。撒 

瑪 利 亞 人 是 混 血 猶 太 人 。他 們 在 主 前 七 百 二 十 二 年 （參 ： 

王 下 十 七 23〜2 5 ) 以 色 列 被 擄 時 ，和周圍民 族 的 人 通 婚 。 

他們不承認 耶 路 撒 冷 為 敬 拜 的 中 心 ，自己另建聖殿在撒瑪 

利 亞 的 基 利 心 山 上 。他們和異族通婚及拜偶像是如此罪大 

惡 極 ，一般正統的猶太人都不屑和他們往來（約 四 9 ) 。撒 

瑪 利 亞 實 際 上 已 成 為 另 一 個 國 家 ，被猶太人視為比外邦人 

更 可 憎 。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之間的仇恨和芥蒂歷時好幾 

世 紀 ；藉 由 行 經 撒 瑪 利 亞 ，我們的主正在破除累世累代的 

人 際 藩 籬 ，祂 必 須 走 那 條 路 的 理 由 乃 為 完 成 一 個 「神聖的 

約 定 」，那就是在雅各井這地方。神 給 祂 的 使 命 就 是 ，祂必 

須尋找且拯救失喪的人（路 十 九 10 ) ，甚至那表示要違犯文 

化 的 禁 忌 ，時 候 若 對 ，祂 就 會 這 麼 作 的 。而祂選擇的時刻 

很 重 要 。如果祂早到或晚到十分鐘，就 不 會 碰 到 那 個 女 人 。 

但 是 祂 按 時 行 事 ，甚至這世界還沒有建立以前馳就預寫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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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一 切 了 。

基 督 來 到 神 所 指 定 的 這 地 方 ，就是雅各所購置給約瑟 

的 一 塊 地 。約 翰 福 音 四 章 6 節 說 ：「耶 穌 因 走 路 困 乏 ，就坐 

在 井 旁 ，那 時 約 有 午 正 。」我們在這裡稍微看見基督的人 

性 ，祂 是 人 ，也 會 困 乏 。希伯來書作者說祂能體恤我們的 

軟 弱 （來 四 1 5 )。

約 翰 也 許 採 用 羅 馬 計 時 的 系 統 。羅馬時間是從正午算 

起 ，所 以 ，原文的第六個小時應為我們的六點鐘〃 敘加的 

人 這 時 應 作 完 工 ，而 女 人 也 照 常 去 取 水 。我們的主在大熱 

天 下 走 完 一 天 的 行 程 ，祂 已 又 累 又 渴 。祂來到神所指定的 

地 點 ，照 著 神 的 時 間 ，決心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。

那婦人的功課：神是不偏待人的

「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」（四 7 )。這個婦人是 

被 社 會 道 德 所 唾 棄 和 排 斥 的 。可 想 像 到 ，當沒有打水器具 

的 耶 穌 對 她 說 ：「請你給我水喝」（四 7 ) ，她真是大吃一驚 

了 。不 僅 因 為 已 習 慣 於 人 都 躲 著 她 ，而 且 在 她 的 文 化 裏 ， 

男人是不在公開場合和女人—— 甚至是自己的妻子—— 說 

話 。更 進 一 步 的 是 ，耶 穌 已 破 除 了 種 族 的 藩 籬 。她驚訝的 

是 耶 穌 竟 和 她 說 話 ，而 更 驚 人 的 是 祂 還 向 她 的 「不 潔 」的>

* 編 按 ：《和合本> 採取另一種觀點，即約翰可能採用猶太人計時 

法 ，從清晨六點算起，第六個小時為正午時分。詳 參 ：卡 森 （D . 

A . C arson) 著 ，潘秋松譯•《麥 種 聖 經 註 釋 ：約翰福音 > ( S o. 

Pasadena :美 國 麥 種 傳道會，42 0 1 0 )，241-42、338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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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 皿 要 水 喝 ！她 於 是 問 ：1•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 

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？」（四 9 ) 。

神是不偏待人的（徒 十 34 )，而且耶穌絕不恥於喝那婦 

人 手 中 器 皿 的 水 ，祂 來 到 世 界 也 是 要 替 代 她 而 死 。沒有任 

何人一 -這 個 婦 人 ，或如尼哥底母之法利賽人，甚至最令人 

作嘔的痲瘋病人—— 不 能 被祂的大愛所摸著。

水 的 功 課 ：凡口渴的人皆可來

「耶 穌 回 答 說 ：『你 若 知 道 神 的 恩 賜 ，和對你說給我水 

喝 的 是 誰 ，你 必 早 求 祂 ，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』」（四 1 0 )。 

突 然 間 ，祂 把 局 面 一 轉 。起 初 是 祂 口 渴 而 她 有 水 。而現在 

祂 反 而 在 說 她 口 渴 而 祂 有 水 。耶 穌 不 但 不 再 求 她 給 祂 水  

喝 ，反而宣告她需要從 祂 的 泉 源 得 活 水 。談話的重點不再 

是 祂 口 渴 ，而 是 她 靈 性 上 的 需 要 。雖 然 她 顯 然 還 不 瞭 解 ， 

祂是在提供活水給她枯竭的靈魂。

我 們 曾 看 過 ，那些認為得救的信心與順服及委身無關 

的 人 ，常以這事件來證明向神的主權降服是不必要的。有 

一 個 作 者 更 說 ：「在 新 約 聖 經 中 ，信心的同義字決不是委  

身 。例 如 ，在 約 翰 福 音 四 章 1 4 節 ，耶 穌 說 ：『人若喝我所 

賜的水 就 永 遠 不 渴 。』稍 後 ，耶 穌 說 "吃 我 肉 喝 我 血 的 人  

就有永生 j (約 六 5 4 )。顯 然 地 ，這 些 話 在 暗 示 『取 用 』，而 

非 委 身 。」2

G. Michael Cocoris, Lordship Salvation—Is It B ib lica l? (Dallas: 
Redenci6n Viva，1983)，12-13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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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能 同 意 「喝 」這個動詞表達的意思是取用而非委 

身 嗎 ？當 然 不 能 ！在 馬 太 福 音 二 十 章 2 2 節 ：「我將要喝的 

杯 ，你 們 能 喝 嗎 ？」以 及 約 翰 福 音 十 八 章 1 1 節 ：「我父所 

給 我 的 那 杯 ，我 豈 可 不 喝 呢 ？」這兩處的喝的用法很顯然 

包 含 完 全 順 服 和 降 服 之 意 。何 況 ，此種試圖以隱喻用法來 

定 義 信 心 為 何 ，是 無 根 據 的 選 擇 性 作 法 。那我們又該如何 

來看約翰福音三章 3 6 節 （「不 信 從 子 的 ，必不得見永生」， 

<新譯本 > ) ，和 希 伯 來 書 三 章 18〜 1 9 節 （「那些不信從的 

人 ……不 能 進 入 安 息 ，是 因 為不信的緣故了」）。這些經文 

顯 然 將 「不 信 從 」等 同 於 「不 信 」。

事 實 上 ，耶 穌 提 供 給 這 婦 人 活 水 ，根本就沒有減低真 

信 心 該 有 的 委 身 條 件 。祂 賜 給 她 的 活 水 就 是 救 恩 的 禮 物 ， 

包括救贖的實際固有的一切—— 罪 的 解 脫 ，委 身 跟 隨 耶 穌 ， 

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，與有力量及渴望去過榮耀神的生活。

不 幸 地 ，她似乎仍然只想到字面上的水。「她 對 祂 說 ： 

『先 生 ，沒 有 打 水 的 器 具 ，井 又 深 ，你 從 哪 裏 得 活 水 呢 ？ 

我們的 祖 宗 雅 各 將 這 井 留 給 我 們 。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 

都 喝 這 井 裏 的 水 ，難道你比他還大嗎？』」（四 11〜 1 2 )。

假如她知道—— 祂比雅各更偉大，兩人根本不能相提並 

論 ，而 且 祂 的 活 水 比 雅 各 的 水 更 好 ，好 得 無 法 限 量 。祂試 

著向她多解釋一點有關祂的活水所具有的獨持性質：「耶穌 

回 答 說 ，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 

不 渴 。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』」（四 

13〜 14) » 這水能舒解乾枯靈魂的渴。

她 立即的反應是：■"先 生 ，請把這水賜給我，叫 我 不 渴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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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」（四 15 ) 。明 顯 地 ，她還是搞不清楚 

祂 講 的 是 字 面 上 的水或是靈性方面的。反 正 ，她要這種活 

水 就 是 啦 ！

有 一 個 作 者談到這個交易：

我 們 很 難 不 去 注 意 到 ，耶穌向這個被罪重壓的撒 

瑪利亞婦人所提供的交易極其簡單。它的不複雜 

就 是 它 偉 大 之 處 。整個過程 就 是 給 予 與 接 受 ，而

不 附 加 任 何 條 件 。....它並不試著要那個婦人答

應改變自己所過不道德的生活。如 果 她 要 這 水 ，

就 可 得 到 。它 是 白 白 得 到 的 ！....我們必須強

調 ：這 裡 並 沒 呼 召 她 要 降 服 ，順 服 ，承認基督的 

主 權 ，或任何類似的行動。這個禮物是神的恩惠， 

送 給 完 全 不 配 得 之 人 。要 得 到 它 ，這個婦人只是 

被 邀 去 求 ，而不必作任何靈性上的委身。3

但這樣的解釋完全失去重點所在。此 刻 ，她是要求了 *

Zane C. H odges, The Gospel Under Siege (D alla s: Redencidn  

V iva, 1981), 1 4。賀治加上這段評論：「確實是這難忘的事實（指 

主耶穌並不要求靈性上的委身）使真正福音和其他假福音有所 

差 別 。」但 是 ，再 仔 細 想 想 ，若推定耶穌記載在這裡的話就是 

代表福音佈道的完全模式，這 是 錯 的 。耶穌對這婦人所說的信 

息 ，甚至連祂的受死、埋葬或復活等事實都隻字未提。祂也沒 

提 到 代 贖 的 觀 念 或 甚 至 信 心 本 身 。沒有任一個人一 包括賀 

治 ，我猜—— 會主張福音不包括這些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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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主 耶 穌 沒 有 就 此 給 她 這 生 命 的 水 。她 是 要 求 這 水 了 ，假 

如 耶 穌 當 場 就 給 她 ，她 大 概 也 接 受 了 。但耶穌不要這種廉 

價 虛 假 的 信 。祂知道她尚 未 準 備 好 來 接 受 這 活 水 。有兩件 

事 必 須 先 提 出 來 ：她的罪和祂的真正身份。

耶 穌 從 來 不 容 許 任 何 的 廉 價 恩 典 。祂 提 供 的 永 生 ，不 

僅 是 附 帶 加 給 於屢屢犯罪的生命上而已。若說祂會倒活水 

給 某 人 喝 ，卻不向 他 挑 戰 去 改 變 罪 孽 的 生 活 方 式 ，是很難 

想 像 的 。祂來乃要將自己的百姓從「罪惡裏救出來」（太一 

2 1 )，而不是贈送不死的生命，給那在邪惡枷鎖下之人（參 ： 

創三22〜24)。
主耶穌直接命中要害—— 藉 著 讓 她 知 道 無 法 遮 蓋 罪 ： 

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」（約 四 1 6 )。這句話有多層含 

意 。摩 根 （G. Campbell Morgan) 評 論 這 節 經 文 說 ：「祂如 

何 回 答 ？ H尔去叫你的丈夫。』為 何 這 麼 要 求 ？如果她要 

有 那 口 井 的 水 湧 流 在 她 裏 面 ，就必得先要有道德的檢察和 

改 正 。」4願意承認罪的實際和醜惡，是真正靈性乾渴的重 

要 表 現 。但這婦人困 在 情 慾 糾 葛 的 複 雜 和 重 罪 中 ，她甚至 

都 不 想 解 釋 了 。「我沒有 丈 夫 」（約 四 1 7 )。她就只能這麼說 

了 。

無 論 如 何 ，耶 穌 知 道 全 部 實 情 ：「你 說 沒 有 丈 夫 ，是不 

錯 的 。你已經有五 個 丈 夫 。你 現 在 有 的 ，並 不 是 你 的 丈 夫 。

摩根著，《約翰福音> (Monterey Park : 活泉）=G. Campbell 
Morgan, The G ospel A ccording to John (Old Tappan, N.J.: 
Revell，1931)，7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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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這話是真的」（約 四 17〜 1 8 )。想像一下這個婦人感到多 

羞 愧 ，當 她 發 現 祂 竟 清 楚 她 所 有 犯 過 的 罪 ！她當然寧願隱 

藏 這 些 罪 。她 並 沒 說 謊 ，但 卻 也 沒 供 出 全 部 真 相 。耶穌彷 

彿 是 說 ：1■好吧，如 果你不承認你自己的罪，我就要當面告 

訴 你 了 。」

然而那個婦人的確認罪了。她 說 ：「先 生 ，我看出你是 

先 知 」（約 四 19 )。她 其 實 是 在 說 J 你 說 對 了 ，我 就 是 如 此 。 

我所過的是罪孽的生活。關 於 我 的 事 ，你 說 的 都 是 對 的 。」

在 這 裡 ，她 必 定 明 白 了 ：不 管 這 個 人 是 誰 ，祂知道她 

罪 孽 生 活 的 全 部 詳 情 。祂 如 剝 皮 般 把 保 護 色 的 外 皮 剝 掉  

了 。然 而 ，即 使 知 道 她 的 堕 落 生 活 ，祂仍然提供她生命的 

水 。如 果 她 對 聖 經 很 熟 的 話 ，這時可能會記起以賽亞書五 

十 五 章 1 節 ：*"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。」這水不僅 

只 給 虔 誠 之 人 如 尼 哥 底 母 ，而是所有乾渴的都可來暢飲這 

活 水 ，甚至是這個生命滿載了罪惡不貞的婦人。

以 賽 亞 在 指 控 罪 人 時 ，卻也同時帶給這個撒瑪利亞婦 

人 欣 慰 的 美 好 應 許 ：

惡人當離棄自 己 的 道 路 ，

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，

歸 向 耶 和 華 ，

耶 和 華 就 必 憐 恤 他 。

當 歸 向 我 們 的 神 ，

因 為 神 必 廣 行 赦 免 。

(賽 五 十 五 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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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敬拜的功課：現在就是悅納的時候

在 明 白 耶 穌 不 只 是 一 個 過 路 旅 人 而 已 ，這個婦人問了 

她第一個想到的靈性問題：「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，你 

們 倒 說 ，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」（約 四 2 0 ) 。祂既 

是 先 知 ，那 祂 應 知 道 哪 邊 對 ！

耶 穌 的 回 答 ，就 像 祂 回 答 尼 哥 底 母 ，穿過了不值得她 

操 心 的 問 題 ，而直接陳明她真正的需要—— 赦 免 。祂對她 

說 ：「婦 人 ，你 當 信 我 ，時 候 將 到 ，你 們 拜 父 ，也不在這山 

上 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」（2 1 節 ）。然 後 幾 乎 是 輕 輕 帶 過 ，祂 

告 訴 她 ，猶 太 人 是 對 的 ，而撒瑪利亞人錯了 ：「你 們 所 拜 的 ， 

你 們 不 知 道 。我 們 所 拜 的 ，我 們 知 道 。因為救恩是從猶太 

人 出 來 的 」（2 2 節 ）。多 麼 希 望 她 知 道 ：現在和她講話的這 

位 猶 太 人 ，正是那位要帶 來 救 恩 的 ！

在 哪 裏 敬 拜 根 本 無 關 緊 要 ；敬 拜 的 對 象 是 誰 ，何 時 ， 

及 如 何敬拜更為重要。耶 穌 說 ， 時 候 將 到 ，如 今 就 是 了 ， 

那 真 正 拜 父 的 ，要 用 心 靈 和 誠 實 拜 祂 ，因為父要這樣的人 

拜 祂 。神 是 個 靈 ；所 以 ，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」（四 

23〜2 4 ) 。真正的敬拜不在山上或聖殿，而 在 心 靈 裏 。

耶 穌 用 的 詞 「時候將到•如今就是了」，對這個婦人帶 

著迫切感和個人的意義。祂 就 如 在 向 她 說 ：「你不用上山或 

下 到 耶 路 撒 冷 去 敬 拜 。此 刻 在 這 裏 就 可 敬 拜 。」這已將她 

帶 到 永 生 的 門 檻 ，祂 正 在 肯 定 救 恩 的 迫 切 性 ，如保羅所說 

的 ：「看 哪 ，現 在 正 是 悅 納 的 時 候 ，現在正是 拯 救 的 日 子 j 
(林 後 六 2 ) 。彌 賽 亞 就 在 這 裏 ，拯 救 的 日 子 已 來 到 ，而這 

不 僅 是 彌 賽 亞 的 時 候 ，也 是 她 的 時 候 。

4 ■祂要求真敬拜

耶 穌 使 用 「那 真 正 拜 父 的 」一 詞 指 所 有 被 贖 的 人 ，這 

意 義 重 大 。凡 得 救 的 都 是 那 真 正 拜 父 的 人 。得救了卻不以 

心 靈 和 誠 實 敬 拜 神 ，是 不 可 能 的 。神 拯 救 的 目 的 就 是 ，造 

出那真正敬拜神的人5 (參 ：腓 三 3 ) 。主 耶 穌 到 世 上 來 ，為 

要 尋 找 、拯 救 失 喪 的 人 。祂 向 這 個 撒 瑪 利 亞 婦 人 啟 示 ，祂 

自 己 來 尋 找 和 拯救罪人的目的，乃 是 要 實 現 神 的 旨 意 ，那 

就 是 使 人 成 為 真 正 敬 拜 神 的 人 。然後祂邀請她成為一個真 

正 敬 拜 的 人 。

當耶穌 說 父 在 尋 找 那 真 正 敬 拜 神 的 人 ，那不僅是在宣 

告 一 項 事 實 。祂是向撒瑪利亞婦人 發 出 個 人 性 的 邀 請 。千 

萬不要輕忽這個邀請的重要性。它 駁 斥 了 「耶穌提供永生* 

卻不要求任何靈性上的委身」這 種 說 法 。榮 耀 的 主 在 說 「就 

近 水 來 」的 時 候 ，並不是沒有發出這個命令， 惡人當離棄 

自己的道路」（參 ：賽 五 十 五 1 、7 ) 。呼召以心靈和誠實敬 

拜 天 父 ，就是清楚地召喚人進入最深處、徹 底 的 屬 靈 順 服 。

但 是 這 個 婦 人 仍 沒 搞 懂 ，這 也 難 怪 她 。她 來 到 井 旁 > 

只 是 為 了 取 簡 單 的 一 桶 水 而 已 ，卻 在 幾 句 簡 短 對 話 後 ，她 

的 罪 被 暴 露 ，且 被 挑 戰 去 變 成一個真正敬拜永生神的人。 

她 心 裏 渴 望 有 人 幫 她 ，把 心 裏 的 千 頭 萬 緒 理 清 楚 。因 此 ， 

她 告 訴 耶 穌 ：「我知道彌賽亞……要 來 ，祂 來 了 ，必將一切 

的事告訴我們」（四 2 5 ) 。

耶穌的回答必定震撼了她整個人： 這和你說話的就是

關於真敬拜的更詳細的討論，請參閱John F MacArthur， TAe 
U ltim ate P r io r ity (Chicago ： Moody Press, 1983 )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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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 」（四 26 )。多 大 的 爆 炸 力 呀 ！這個向她要一杯水喝的人， 

現 在 站 在 那 兒 ，自 稱 為 真 彌 賽 亞 ，握有活水且應許要赦免 

她 的 罪 ，更要改變她成為一個真正敬拜永生神的人！

雖 然 經 文 沒 有 明 確 告 訴 我 們 這 撒 瑪 利 亞 婦 人 成 為 信  

徒 ，但她似乎顯然信了。我相信她接受祂為彌賽亞和救主， 

是 在 介 於 2 6 和 2 7 節 中 間 的 某 時 。拯救的時候對她而言已 

到 了 。她 願 成 為 真 正 敬 拜 神 的 人 。她 願 飲 這 生 命 的 活 水 。 

彌 賽 亞 所 給 的 恩 典 已 滲 透 她 的 心 ，令 她 無 法 抗 拒 。祂一步 

步 地 打 開 她 充 滿 罪 的 心 ，向 她 彰 顯 祂 是 誰 * 而她顯然以得 

救 的 信 心 來 回 應 。

作見證的功課：這人接待罪人

門徒原先去村子裏買食物了，約 翰 告 訴 我 們 ：他 們 「當 

下 j 剛 好 回 來 （約 四 27 ) 。希 臘 文 的 「當 下 」指 「不早不晚 

就 在 那 時 明 顯 地 ，他 們 回 來 時 正 好 聽 到 耶 穌 說 ， 這和 

你 說 話 的 就 是 祂 。」如 果 他 們 晚 到 一 點 ，也就不會聽到耶 

穌 宣 告 祂 的 身 份 是 彌 賽 亞 的 話 。聽到耶穌告訴這個被遺棄 

的 撒 瑪 利 亞 婦 人 說 祂 就 是 彌 賽 亞 ，他 們 一 定 非 常 震 驚 ，因 

為祂之前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。約 翰 說 ：■"他們希奇耶穌 

和 一 個 婦 人 說 話 。只 是 沒 有 人 說 ， 你 是 要 甚 麼 ？ j 或 1■你 

為甚麼和她說話？ j 」（四 2 7 ) 。

這婦人在這裏的行動強烈地顯示她已成為信徒。她 「就 

留 下 水 罐 子 ，往 城 裏 去 ，對 眾 人 說 ， 你 們 來 看 ，有一個人 

將我素來所 行 的 一 切 事 都 給 我 說 出 來 了 ，莫非這就是基督 

嗎 ？』」（四 28〜3 0 ) 。她顯明了真正信主的所有特徵。她自

4 祂要求真敬拜

覺 有 缺 乏 ，也 認 罪 了 、承 認 耶 穌 為 彌 賽 亞 ，而現在她又呈 

現 銳 變 了 的 生 命 果 子 ，即 帶 領 他 人 來 找 祂 。

這 撒 瑪 利 亞 婦 人 初 信 後 ，第一個衝動就是去將基督告 

訴 別 人 ，此 舉 意 義 重 大 。初信者願去宣告自己的信仰是很 

常 見 的 。事 實 上 ，最熱心為基督作見證的人正是那些全新 

的 信 徒 。那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罪孽重擔與被釋放的興奮 

印 象 猶 新 。這 個 女 人 就 是 那 種 情 形 。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告 

訴 城 裏 的 人 ，耶 穌 知 道 她 素 來 所 行 的 。祂將她的罪公開說 

出 來 ，迫 使 她 面 對 自 己 真 正 是 怎 樣 的 人 。然後祂脫去她的 

恥 辱 。她能坦然 告 訴 人 ，表示她已從罪的伽鎖釋放出來了。

耶 穌 已 賜 給 這 個 婦 人 生 命 的 活 水 喝 ，而她也開始以心 

靈和誠實敬拜神。她不必再隱藏自己的罪，她 已 被 赦 免 了 。

那個婦人發問的語詞似乎暗示否定的答案：■"莫非這就 

是 基 督 嗎 ？」但 這 不 是 懷 疑 的 表 示 。如果她興沖沖跑進城 

說 ：「各 位 先 生 ，我 已 找 到彌賽亞了。」那些人可能不理她 

所 說 的 ，或 嘲 笑 著 趕 她 出 城 。一 個 被 唾 棄 不 貞 的 婦 人 ，畢 

竟 是 最 沒 資 格 來 指 出 彌 賽 亞 的 。何 況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，女人 

是不配告訴男人任何事的。因 此 ，她以疑問的形式來說一  

實 際 上 是以審慎的態度來向他們挑戰。這樣一來可使他們 

抱著開放的心態去見祂。她知道基督會作其他一切的。

這 個 婦 人 的 見 證 對 全 城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。聖經告訴我  

們 〃 那 城 裏 有 好 些 撒 瑪 利 亞 人 信 了 耶 穌 ，因為那婦人作見 

證 說 ：『祂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給我說出來了』」（四 

3 9 ) 。祂是如何得知 她 的 罪 的 ，給所有人很深刻的印象。其 

他人也同樣熱 烈 地 回 應 耶 穌 （四 40〜4 2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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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些 人 之 所 以 如 此 熱 烈 地 反 應 ，是因為他們是撒瑪利 

亞 人 。在 某 種 程 度 上 ，他 們 和 那 婦 人 是 半 斤 八 兩 。他們知 

道 有 一 天 彌 賽 亞 要 來 解 決 一 切 ，而他們大部份人是抱著戰 

兢 的 心 情 等 待 。他 們 的 觀 點 恰 和 法 利 賽 人 相 反 。猶太領袖 

是 期 待 一 個 征 服 一 切 的 勝 利 者 要 來 ，為他們把敵人一舉殲 

滅 。撒 瑪 利 亞 人 倒 沒 有 如 此 期 望 。假 如 猶 太 人 是 對 的 話 ， 

他們就是彌賽亞憤怒毀滅的目標。

所 以 ，當 這 個 婦 人 來 告 訴 敘 加 城 的 人 說 ，雖然那位自 

稱為彌賽亞的知道她所有的罪卻那麼仁慈地對待她，他們 

內 心 熱 烈地接受祂。

對比 一 下 他 們 的 反 應 與 法 利 賽 人 的 反 應 ，正如在路加 

福 音 十 五 章 2 節 所 描 述 的 ：「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： 

『這 個 人 接 待 罪 人 。』」在 本 質 上 ，那也就是撒瑪利亞婦人 

告 訴 敘 加 城 的 人 ：「馳 是 彌 賽 亞 ，但 祂 接 待 罪 人 ！」這事實 

是 令 法 利 賽 人 和 文 士 厭 惡 的 * 但對撒瑪利亞人來說卻是好 

消 息 ，因為他們願承認自己是罪人。

耶 穌 自 己 說 過 ：「我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」（太 

九 1 3 )。那些拒絕承認己罪的人發現祂是審判官而非救主。 

祂 從 不 鼓 勵 、安 慰 或 賜 盼 望 給 這 種 人 。祂把生命活水只賜 

予那些承認自己在罪中無助之人。

神在尋找那些自願順服且以心靈和誠實拜祂的人。那 

種 敬 拜 對 於 生活滿藏罪污的人是不可能的。相 反 的 ，那些 

願意認罪 悔 改 的 ，會發現救主很願意接待他們，赦 免 他 們 ， 

且 將 他 們 從 罪 中 釋 放 出 來 。像 那 在 井 邊 的 婦 人 ，他們會找 

到 活 水 的 源 頭 ，去解除甚至最嚴重的靈性乾渴。

4 祂要求真敬拜

聖 經 最 後 一 章 以 此 一 邀 請 結 束 ，使人想起撒瑪利亞婦 

人 的 景 象 ：「口 渴 的 人 也 當 來 ，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 

水 喝 」（啟 二 十 二 1 7 )。它 雖 是 白 白 可 得 ，卻 非 廉 價 ；救主 

付 上 最 高 的 代 價 ，好 叫 那 乾 渴 、悔 改 、尋求者可隨心所欲 

來暢 飲 這 生 命 活 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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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祂接待 罪 人 ，卻拒絕義人

近代福音佈道所產生 的 一 個 最 致 命 的 副 產 品 ，就是沒 

有向每個人 正 面 挑 戰 自 己 實 在 的 罪 。甚至在最保守的教會 

中 ，也充滿了自稱是重生了、卻過著如不信之人生活的人。 

近 代 的 基 督 徒 被 調 教 為 ，絕 不 去 査 問 任 何 人 的 信 仰 為 何 。 

有很 多 人 宣 稱 他 們 信 靠 基 督 為 救 主 ，但其放縱的生活方式 

根本就和神的話語不一致—— 然 而 ，沒人敢向他們的見證發 

出 挑 戰 。

有 次 我 和 一 位 牧 師 朋 友 一 起 ，他載我經過他所在的城 

市 。我 們 經 過 一 家 很 大 賣 酒 的 店 ，我剛好提到說那店看起 

來 很 特 別 。

他 說 ：「是 的 ，在這城市中有很多的連鎖店，都屬於同 

一 個 人 。他是我們主日學的會友。」

我 大 聲 驚 問 ：「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？」那 牧 師 回 答 ： 

「他 是 很 忠 實 的 會 友 ，每 週 都 來 。」

我 問 ：1■難道他不因擁有這些酒店而不安嗎？」

他 說 ：「我們曾談過一些關於這事，但他覺得反正人還 

是 會 去 買 酒 的 ，那為何不向他買呢？」

我 問 ：「他的生活情形如何？」

牧 師 說 ：「哦 ，他 已 離 棄 他 的 太 太 ，和一個年輕女孩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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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。」然 後 ，過 了 數 分 鐘 ，由於我的困惑和令他不自在的 

沉 默 ，他 接 著 說 ：「你 也 曉 得 ，有 時 連 我 也 很 難 理 解 ，一個 

基督徒怎麼可以過那種生活。」

我 必 須 承 認 ，我 很 難 理 解 ：一 個 教 導 聖 經 的 人 ，竟可 

以 認 為 一 個 過 著放蕩悖逆神標準的人是基督徒，僅因他自 

稱為是一一即使他每星期都來參加主日學。

認真對付罪的問題

近 代 教 會 有 一 種 想 法 ，即 救 恩 只 是 賜 予 永 生 ，而不一 

定是釋放罪人脫離罪孽的捆綁。我 們 告 訴 人 說 ，神 愛 他 們 ， 

且 對 他 們 的 生 命 有 美 好 的 計 劃 ，但 那 只 是 一 半 的 真 理 。神 

同 樣 也 恨 惡 罪 ，且會以 永 刑 來 懲 罰 不 悔 改 的 罪 人 。任何福 

音 若 遺 漏 或 隱 藏 這 些 事 實 ，就 不 是 完 全 的 福 音 。任何信息 

若沒有清楚定義 和 正 視 個 人 罪 惡 的 嚴 重 性 ，就是有缺陷的 

福 音 。而 且 ，任 何 不 改 變 罪 惡 的 生 活 方 式 ，和轉變罪人心 

思 意 念 的 「救 恩 」，就不是神的話語所說的救恩。

就 救 恩 而 言 ，罪 並 不 只 是 外 圍 不 重 要 的 問 題 ，它就是 

問 題 所 在 。事 實 上 ，基 督 徒 信 息 最 獨 特 之 處 ，就在於耶穌 

基 督 的 大 能 可 以 赦免並戰勝我們的罪。在福音的所有實際 

中 ，最 奇妙的信息莫過於罪的奴役枷鎖已被破除。這個真 

理 正 是 基 督 信 仰 的 核 心 及 生 命 。任 何 信 息 若 除 掉 了 這 一  

點 ，就不能宣稱為耶穌所傳的福音。

若 有 人 建 議 說 ，一 個 人 能 面 對 聖 經 中 聖 潔 之 神 ，又能 

得 救 ，卻 不 必 認 真 對 付 自 己 可 憎 的 罪 ，渴 望 不 再 犯 罪 ，那 

簡 直 是 荒 謬 的 事 。在 聖 經 中 ，那些遇見神的人都無可避免

5 祂接 待 罪 人 ，卻拒絶義人

地 為 自 己 的 深 重 罪 孽 而 羞 愧 。彼 得 ，因 看 見 耶 穌 的 真 相 ， 

說 ：1■主啊，離 開 我 ，我是個 罪 人 」（路 五 8 )。保 羅 寫 道 ：1■基 

督 耶 穌 降 世 • 為 要 拯 救 罪 人 。這 話 是 可 信 的 ，是十分可佩 

服 的 。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」（提前一 15 ) 。約伯被神稱為 

義 人 （伯一 1 、8 ) ，卻 在 面 對 面 見 神 後 說 ：「因此我厭惡自 

己 ，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」（伯 四 十 二 6 )。以 賽 亞 因 看 見 神 ， 

屏 息 說 ：「禍 哉 *我 滅 亡 了 ，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，又住 

在嘴唇不潔的民中。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」（賽 

六 5 ) 。

在聖經中還有許多人因看見神而懼怕喪命—— 常因他 

們 深 感 自 己 的 罪 孽 太 重 。因 此 順 理 成 章 地 ，當馬太寫下他 

自 己 信 主 經 歷 的 時 候 ，他著重的核心真理在於基督憐憫罪 

人 。

馬 太 福 音 九 章 9〜 1 3 節敘述了這事及跟著而來的爭  

議 。這句話是聖經所記載最重要的經句之一，主 說 ， 我來 

本 不 是 召 義 人 ，乃是召罪人」（1 3 節 ）》這句話包含了耶穌 

傳 道 事 工 的 完 整 看 法 ，基 督 信 仰 內 容 的 概 述 ，福音中心的 

特 寫 ，以及道成肉身的根本理由。

耶 穌 為 何 要 來 到 世 上 ？為了召罪人—— 那些知道自己 

有 病 快 死 的 ，那 些 絕 望 與 自 暴 自 棄 的 ，受 傷 害 的 ，飢餓與 

乾 渴 的 ，那 些 軟 弱 與 疲 倦 的 ，那 些 受 挫 的 ，那些生命破損 

的—— 即 那 些 知 道 自 己 不 配 ，卻 渴 望被饒恕的罪人。

耶穌的話是針對那些自以 為 義 的 法 利 賽 人 講 的 ，就像 

今 天 很 多 的 人 ，他 們 認 為 自 己 是 義 人 ，沒有任何靈性的需 

要 。真 的 ，除 非 人 了 解 自 己 有 罪 ，他們是不會來找耶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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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的 。人 是 不 會 來 找 醫 治 ，除 非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有 病 ；也不 

會 來 尋 求 生 命 ，除非 他 們 覺 察 到 自 己 在 死 的 刑 罰 下 ；他們 

也 不 會 接 受 救 恩 ，除 非 疲 困於罪的捆綁。

因 此 ，耶 穌 來 揭 露 我 們 都 是 罪 人 。那就是祂的信息如 

此 深 入 人 心 及 有 力 的 原 因 。因 其 撕 掉 我 們 的 自 義 ，使我們 

邪 惡 的 心 無 所 遁 形 ，我們才看出自己是罪人。

接待罪人

在 整 本 馬 太 福 音 書 中 ，作者主張基督就是以色列的彌 

賽 亞 。在 八 和 九 章 ，他 描 述 耶 穌 所 行 的 一 連 串 神 蹟 ，都是 

在 特 定 範 疇 內 證 實 祂 就 是 彌 賽 亞 。他 列 舉 了 九 項 神 蹟 ，來 

顯 示 耶 穌 治 病 的 能 力 （太 八 1〜 1 7 ) ，勝 過 自 然 （八 23〜 

2 7 ) ，制 伏 鬼 魔 （八 28〜3 4 ) ，勝 過 死 亡 （九 18〜2 6 ) ，治 

好 瞎 眼 （九 27〜31 ) ，治 好 啞 巴 （九 32〜3 4 ) 。

馬 太 信 主 這 個 事 件 夾 在 上 述 神 蹟 之 間 ，在那特為要證 

明耶穌有赦罪權柄的戲劇性神蹟之後（太 九 1〜8 ) »基督剛 

剛 赦 免 了 癱 子 的 罪 ，意義深遠地 彰 顯 了 貤 擁 有 神 的 權 柄 。 

祂 命 令 癱 子 拿 起 褥 子 行 走 ，藉此在法利賽人面前證明祂的 

神 性 。緊 隨著那故事，9 節馬上描述馬太的蒙召和得救：耶 

穌 從 那 裏 往 前 走 ，看 見 一 個 人 名 叫 馬 太 ，坐 在 稅 關 上 ，就 

對 他 說 ：M尔跟從我來，』他 就 起 來 ，跟 從 了 耶 穌 。」

這 裏 所 描 述 的 事 ，和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記載的是一 

致 的 ，耶 穌 只 對 他 說 這 句 話 ：「你 跟 從 我 來 ！」馬太就順服 

了 。在 路 加 福 音 五 章 2 8 節加上一句很 重 要 的 話 ：>■他就撇 

下 所 有 的 ，」他 放 棄 一 切 來 跟 隨 基 督 。馬 太 很 謙 卑 ，因此

5 祂 接待罪人，卻拒絶義人

他沒有說這一點，但路加卻說了—— 就著馬太歸主的本質而 

言 • 這 句 話 說 得 擲 地 有 聲 。他 付 上 極 大 的 代 價 ，也許在所 

有 門 徒 中 是 最 高 的 。一 個 漁 夫 來 跟 隨 耶 穌 ，總是隨時可再 

回 去 捕 魚 ，但 稅 吏 一 離 開 就 沒 法 復 職 了 ，因為明天羅馬政 

府 會 立 即 派 另 外 一 個 人 來 取 代 他 。然 而 ，馬太立刻撇下一 

切 。他 並 沒 有 說 ：「這 個 嘛 ，我 來 了 ，主—— 但 是 ，哎 ，如 

果 你 容 我 帶 走 這 些 錢 袋 ，我 可 用 來 資 助 你 要 作 的 事 呢 ！」 

他 轉 過 身 來 ，將他一切所有的撇在背後。

馬 太 原 是 一 個 大 惡 人 ，這 是 每 個 人 都 知 道 的 。以今天 

的 標 準 來 說 ，他 在 迦 百 農 城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最可恥、卑 

鄙 的 罪 人 。他 是 個 稅 吏 ，為 羅 馬 政 府 屈 膝 效 忠 ，從事令人 

不 齒 的 工 作 ，來 壓 榨 自 己 的 同 胞 。稅吏可從羅馬政府購買 

連 鎖 經 營 權 。他 們 就 有 權 在 某 城 或 區 收 稅 。藉著和羅馬政 

府 勾 結 ，馬太等於承 認 自 己 是 以 色 列 的 叛 徒 。在猶太人心 

目 中 沒 有比這更令人憎惡的。他為欺壓自己同胞的異教征 

服 者 作 事 ，因 此 ，他 給 自 己 製 造 的 是 ，最 糟 糕 的 變 節 者 、 

異 教 徒 、叛 徒 的 名 聲 。

羅 馬 政 府 要 求 每 個 稅吏收取特定數目的稅金。若有超 

過 那 數 目 的 ，他 們 可 佔 為 己 有 。羅馬政府為要使他們的稅 

吏 高 興 和 廣 開 財 源 ，就 允 許 他 們 不 合 理 地 超 徵 和 濫 徵 稅  

金 。他 們 簡 直 能 毫 無 顧 忌 地 多 收 稅 金 ，向自己的同胞漫無 

標 準 地 勒 索 。一個精明的稅吏可在很短時間內收斂巨大的 

財產—— 從被壓迫同胞的血汗錢。可 瞭 解 地 ，稅吏是最被所 

有以 色 列 人 輕 視 的 。

稅 吏 被 猶 太 人 輕 視 到 不 能 進 會 堂 。他們被視為不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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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 獸 ，像 豬 般 被 對 待 。他 們 不 准 在 法 庭 作 證 ，因為無法信 

任 他 們 。他 們 是 有 名 的 撒 謊 大 王 、強 盜 ，且和謀殺犯是同 

一 類 人 。

大部份猶太人相信不 應 該 向 羅 馬 人 納 稅 。追溯回舊約 

聖 經 的 神 權 政 治 ，他們相信唯 有 神 才 應 得 到 他 們 的 錢 。就 

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法 利 賽 人 試 探 耶 穌 時 ，才會問祂該不該 

向 羅 馬 人 納 稅 ，企 圖 引 起 人 民 對 祂 的 反 感 （太 二 十 二 15〜 

2 2 ) 。

馬 太 有 權 徵 收 任 何 的 稅 。除 了 進 出 口 貨 物 稅 外 ，他也 

收 過 橋 費 ，港 口 稅 及 道 路 使 用 稅 。他能打開沿路所運的每 

一 個 貨 物 。他 甚 至 還 能 任 意 打 開 私 人 信 函 ，看看有沒有交 

易 的 進 行 。若 有 ，他 也 徵 稅 。

他 的 辦 公 處 座 落 在 二 條 路 的 交 叉 點 ，也許就在加利利 

海 北 端 的 港 口 。這個地點將他置於大馬士革和東方諸國路 

上 的 策 略 要 點 上 ，他 因 此 能 向 東 西 來 往 的 人 徵 稅 ，同時他 

也可以向當地非常興盛的捕魚業徵稅。

我 們 注 意 到 馬 太 當 時 正 坐 在 稅 關 上 。有些稅吏會顧忌 

他 們 的 名 聲 ，而僱用其他人為他們課稅，避 免 公 眾 的 眼 目 。 

但真正厚顏無恥的稅吏—— 根 本不在乎別人怎麼想的——  

親 自 坐 在 稅 關 上 ，而 不 假 手 他 人 。作為一個稅吏已經夠糟 

糕 了 ，如此明 目 張 膽 地 炫 耀 就 更 糟 糕 了 。拉比的傳統認為 

像 馬 太 這 種 人 根 本 不 可 能 悔 改 的 。當 耶 穌 停 在 馬 太 面 前  

說 ^你 跟 從 我 來 。」你可以想像群眾是如何驚愕到啞口無 

言 了 。

馬 太 必 定 是 一 個 願 意 相 信 的 人 。在 他 內 心 深 處 ，必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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渴 望 脫 離 他 充 滿 罪 孽 的 生 活 ，所以他幾乎是跑著去加入基 

督 的 。他 絕 不 是 一 時 衝 動 而 跟 隨 耶 穌 ，那他的損失未免太 

慘 重 了 。他 確 實 清 楚 自 己 在 作 甚 麼 。耶穌在那地區很多地 

方 公 開 傳 道 ，在迦百農城附近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祂是誰和 

祂 所 教 導 的 。他 們 曾 看 過 祂 行 神 蹟 、奇 事 。馬太清楚耶穌 

對作門徒的嚴厲要求（太 八 18〜2 2 ) »他知道自己被呼召是 

為 甚 麼 。他 已 算 計 過 代 價 ，而 且 準 備 來 跟 從 。

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坐席

馬 太 決 定 擺 設 宴 席 ，來 向 他 的 朋 友 介 紹 耶 穌 。像大多 

數 剛 信 的 人 ，他 要 帶 領 每 個 人 來 認 識 基 督 。根據路加福音 

五 章 2 9 節 告 訴 我 們 的 ，馬 太 （又名利未）在他的家裏開辦 

宴 席 。耶 穌 是 上 客 。其他在座的是人類有宴會歷史以來最 

惡 名 昭 彰 、卑 鄙 無 恥 、惡 劣 的 一 群 。馬太所結交的人都是 

這 種 狐 群 狗 黨 ，壞 到 骨 子 裏 去 的 惡 人 ，因為稍微正經的人 

是 不 屑 與 他 為 伍 的 。他 的 朋 友 盡 是 些 小 偷 、褻 瀆 神 的 人 、 

賣 淫 的 、江 湖 郎 中 、騙子及其他稅吏—— 是 社 會 的 渣 滓 。

傲 慢 的 宗 教 人 士 當 然 會 說 ，耶穌不應與那群墮落的人 

一 起 坐 席 。那 正 是 法 利 賽 人 的 想 法 。但那卻不是救主的作 

法 。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1 9節 告 訴 我 們 說 ，耶穌在眾人心目中 

是 「稅吏和罪人的朋友」。這次的宴席也許更加深了那個印 

象 。法 利 賽 人 意 在 嘲 笑 耶 穌 ，然而那個頭銜和人子卻很相 

稱 。

馬 太 福 音 九 章 1 0 節 描 寫 當 時 的 景 象 ：「耶穌在屋裏坐 

席 的 時 候 ，有 好 些 稅 吏 和 罪 人 來 ，與耶穌和祂的門徒一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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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 席 。」這 事 對 於 自 義 的 法 利 賽 人 是 驚 人 之 舉 ，他們簡直 

無 法 隱 藏 他 們 的 震 驚 之 情 。他 們 想 ， 假如祂真的是彌賽 

亞 ，祂應 和 我 們 用 餐 才 是 呀 ！」

顯 然 地 ，法利賽人在屋外徘迴不去，直 到 宴 席 結 束 了 。 

他 們避免和耶穌當面對質，抓 住 門 徒 們 ，就 問 他 們 ， 你們 

的先生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？」（太 九 11 ) 。這 

個 問 題 並 非 出 於 誠 心 ，其 實 是 暗 暗 的 責 備 ，表達他們強烈 

的 不 滿 。

耶穌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，祂 反 過 來 責 備 他 們 ：「康 

健 的 人 用 不 著 醫 生 ，有病 的 人 才 用 得 著 。經 上 說 ：『我喜愛 

憐 恤 ，不 喜 愛 祭 祀 。』這 句 話 的 意 思 ，你 們 且 去 揣 摩 。我 

來 本 不 是 召 義 人 ，乃是召罪人」（太 九 12〜 1 3 )。耶穌的回 

答 是 有 力 的 三 層 辯 證 ，首 先 ，祂 以 人 類 的 經 驗 為 訴 求 ，然 

後 從 經 文 引 證 ，最後以自己是神的主權作為根據。

耶 穌 從 人生的經驗將罪人比喻為需要醫生的病人。這 

個 類 比 很 簡 單 ：醫 生 找 病 人 是 理 所 當 然 （至少在耶穌的時 

代 是 如 此 ），因 此 ，一個赦罪的人理應去罪人那裏。對於硬 

心 的 法 利 賽 人 而 言 ，這 是 如針刺般的責備：■"如果你們的眼 

光 如 此 高 明 ，能診斷出他們是罪人，那麼你們能作甚麼呢？ 

或者你們是那種只給診斷卻無法醫治的大夫？」因 此 ，祂 

揭 露 法 利 賽 人 只 是 任 意 將 人 定 為 罪 人 ，卻對他們的苦境無 

動於衷的 宗 教 批 判 者 。

耶 穌 從 經 文 引 證 ，大大損及法利賽人的驕傲〃你們且  

去 揣 摩 」（太 九 1 3 )。這句話經常是猶太教師所用，以斥責 

學 生 對 於 早 該 知 道 、卻仍 矇 然 無 知 的 話 。就 等 於 在 說 ， 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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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好 好 看 看 書 ，等 你 學 到 最 基 本 的 東 西 了 再 回 來 。」祂引 

用的是何西阿書六章 6 節 ，1■我喜愛良善（希伯來文? i& e d ， 

^隣 恤 』），不 喜 愛 祭 祀 。」換 句 話 說 ，神 不 重 祭 祀 （儀 式 ）• 

乃 重 同 情 、慈 悲 及 憐 憫 （性 格 ）。法 利 賽 人 擅 長 祭 祀 ，卻不 

愛 罪 人 。神 是 設 立 了 祭 祀 的 系 統 ，且命令以色列人遵守指 

定的祭祀儀式，但只有表達憂傷痛悔的心才能討神喜悅（詩 

五十一 16〜 1 7 )。當 心 思 不 正 確 ，儀式徒然令人憎厭。神從 

不喜悅缺乏個人內心端正的宗教殼子。

第 三 個 辯 證 ，從 主 耶 穌 自 己 的 主 權 ，祂一下子拆毀了 

法 利 賽 人 ^我 來 本 不 是 召 義 人 ，乃 是 召罪人」（1 3節 ）。路 

加 福 音 五 章 3 2 節 加 上 「悔 改 」這 個 字 。路 加 福 音 十 八 章 9 

節 描 寫 法 利 賽 人 是 「那 些 仗 著 自 己 是 義 人 ，藐視別人的 

在 這 裏 ，事 實 上 ，耶 穌 是 在 向 他 們 說 ^你 們 說 你 們 是 義 人 ， 

而 我 就 接 受 你 們 的 自 我 評 鑑 。但 若 果 如 此 ，那我沒有甚麼 

好 對 你 們 說 的 了 ，因為我來乃是召罪人悔改。」

希 臘 字 的 「召 」是 fc d e d，這個字經常用來指邀請客人 

到 家 裏 。這種邀請出現在馬 太 福 音 二 十 二 章 1〜 1 4 節 ，耶 

穌 用 這 個 字 向 法 利 賽 人 說 的 ，剛 好 和 那 個 比 喻 巧 妙 地 呼  

應 。在 那 段 經 文 中 ，耶 穌 形 容 祂 的 國 好 像 一 個 婚 宴 。一個 

王邀請他所有的朋友來 參 加 他 兒 子 的 婚 宴 ，但每一個被邀 

的 人 都 拒 絕 前 來 。所 以 這 王 告 訴 他 的 僕 人 ，凡遇見的都召 

來 赴 席 。這 些 偽 善 、冷 酷 、自以為義的法利賽人就像那些 

拒 絕 赴 席 的 人 。他 們 不 願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，所以無法回應耶 

穌 的 呼 召 。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主 題 為 ：祂 來 乃 是 召 罪 人 悔 改 。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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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推 論 就 是 ，除 非 人 看 見 自 己 是 罪 人 ，知 道 自 己 的 渴 慕 ， 

察 覺 自 己 罪 孽 深 重 、且 切 望 脫 離 罪 ，主是不會賜給他們救 

恩 的 。

拒絕自以為義的人

神 接 待 罪 人 。這個真理的另一面也就是，祂 拒 絕 義 人 。 

當然世上沒有一個真正的義人（羅 三 10 )。但是那些認為自 

己夠好了一 - 那些不了解罪的嚴重性—— 的人無法回應福  

音 。他 們 無 法 得 救 ，因為福音乃是要召罪人悔改且被赦罪。 

這 些 話 是 令 人 害 怕 的 ：「我來 本 不 是 召 義 人 。」確鑿無誤的 

信 息 是 ，基督滿有恩典的救恩呼召無法到達那些自以為義 

的 人 。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，第 一 個 必 要 條 件 就 是 悔 改 。我曾提 

到 過 馬 太 的 信 主 和 這 個 有 關 連 ，路加福音包括這兩個字是 

馬 太 福 音 所 沒 有 的 ：「我 來 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 

悔 改 」（路 五 32 ) 。從 耶 穌 開 始 傳 道 起 ，祂信息的中心就是 

呼 召 人 悔 改 。事 實 上 ，當 主 耶 穌 第 一 次 講 道 時 ，祂的信息 

的 開 頭 就 是 「悔 改 」這 個 詞 （太 四 1 7 )。那也是施洗約翰的 

信 息 開 頭 的 第 一 句 話 （太 三 2 ) ，同時也是使徒們傳講福音 

的 基 本 （徒 三 1 9 ，二 十 2 1 ，二 十 六 2 0 ) 。人若忽略呼召罪 

人 悔 改 ，就不是在傳主耶穌的福音。

我們不時 會 聽 到 一 些 自 以 為 是 的 傳 道 人 說 ，他之所以 

不 講 罪 的 問 題 ，因 為 那 太 消 極 了 。幾 年 前 ，一位全國知名 

的 傳 道 人 送 我 一 本 他 所 寫 的 書 ，他在書中重新將罪定義為 

不 過 是 不 良 的 自 我 形 像 。他 說 ，要 得 人 心 的 方 法 ，就是去

5 祂接 待 罪 人 ，卻拒絶義人

支 持 他 們 的 自 我 形 像 ，而 不 是 使 他 們 自 覺 罪 孽 深 重 。這樣 

的 信 息 根 本 不 是 福 音 。這 非 但 不 是 帶 領 人 進 入 救 恩 ，其實 

反 而 是加強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虛榮心。這更加強他們的 

罪 。

耶 穌 所 傳 福 音 的 真 理 就 是 ，唯一可得救的人是那些知 

道 自 己 是 罪 人 而 願 意 悔 改 的 。基督的呼召只能到達那些在 

絕 望 中 ，瞭解他們所需及 渴 望 全 人 轉 變 的 罪 人 。主耶穌來 

乃 為 救 罪 人 。但對那些不願認罪的，祂沒有甚麼可說的一  

除 了 宣 告 審 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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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祂打開瞎子的眼睛

最 近 ，一 本 基 督 教 雜 誌 刊 載 一 篇 文 章 ，文 中 聲 稱 ：耶 

穌 的 主 權 這 個 題 目 ，已不適合在向未信的人作見證時提出 

來 。那 篇 文 章 說 ，決 定 「以 基 督 為 主 」只有對那些已經倚 

靠 祂 為 救 主 的 人 才 可 能 ，所 以 它 主 張 ：在 傳 福 音 時 ，不應 

包 括 講 「全人降服在基督的主權之下」。我教會的一位會友 

對於在這本頗受敬重的雜誌中看到這種文章頗為失望，所 

以他寫了一封信給該雜誌的編輯表達他的關切。

那 編 輯 回 信 說 ：「我們所出版的那篇文章絕不懷疑耶穌 

是 主 ，即 ，耶 和 華 神 。它 提 出 的 問 題 在 於 ：一個失喪的罪 

人 ，在成為基督徒前是否必須成為一個神學家？」1

那 真 是 問 題 的 重 點 嗎 ？關 於 主 權 的 爭 議 ，與一個人得 

救前是否必須成為神學家有甚麼關係呢？

1 在 信 尾 ，這 位 編 輯 寫 道 ：「一個罪人當然必須知道耶穌基督是 

神—— 主耶和華一 因為只有神可以拯救失喪的罪人。」因 此 ， 

他 十 分 同 意 ，一個人得救前必須知道和確信某種神學真理的核 

心 。我 想 問 的 是 ，那是甚麼樣的信心？允許一個人既確信耶穌 

基督 為 耶 和華神，卻依然故我不斷地犯罪和悖逆。那豈非是鬼 

魔 的 信 （雅 二 1 9 )，雖 稱 正 統 ，卻無果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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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然 沒 有 。但 這 句 話 很 有 啟 發 性 。那些反對主權救恩 

的 人 ，傾 向 將 信 心 的對象視為一套聖經的基本事實。對他 

們 而 言 ，福 音 主 要 乃 是 學 術 的 問 題 ，是 有 關 於 基 督 的 死 ， 

埋葬和 復 活 的 歷 史 性 和 教 義 性 的 資 料 。他 們 說 ，只要相信 

這 些 事 實 就 構 成 得 救 的 信 心 。其 他 的 都 是 附 帶 的 事 。任何 

講 到 順 服 ，服 從 ，或耶穌的治理權都被反駁是福音的添加 

物 ，是不合理地企圖將不信者變為神學家。

為避免你 認 為 我 不 公 平 地 提 及 別 人 的 立 場 ，讓我引用 

一篇說主權救恩是在腐蝕福音的文章， 這 經 文 （指林前十 

五 3〜4 ) 是必須相信而得救之福音的必要信息。它包括下 

列 事 實 ：（1)人 都 是 罪 人 ，（2)基 督 是 救 主 ，（3)基督替人受 

死 ，及 （4 )基 督 從 死 裏 復 活 。」2作 者 又 繼 續 辯 稱 ，降服基 

督的主權在福音信息中毫無地位可言：1■每個相信福音的人 

都 必 相 信 耶 穌 是 救 主 （林 前 十 二 3 ) 。但並非每個相信福音 

的人都明瞭救主有至高無上的主權來掌管他的一生。神的 

兒女也應讓基督以至高無上的主權掌管他的一生（羅 十 二 1 

〜2 ) ，但 遵 行 那 個 誡 命卻不是得救的必要條件。……得救 

所要求的就只是相信福音的信息。」3

所 以 ，告知不信者說.：「救主有權掌管 他 的 一 生 ，」就 

被 反 對 ，認為那是對福音額外加添的教義。他 們 告 訴 我 們 ， 

這就等於想使未信者變為神學家。

Thomas L. Contable, stThe Gospel Message/* in W alvoord: A 

7W办m化（Chicago: Moody Press，1982)，203-4 o 
同上，209。

6 祂打開瞎子的眼睛

我 反 對 如 此 說 法 。一 個 否 認 基 督 神 性 的 異 端 ，可能全 

心 全 意 贊 同 從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五 章 3〜4 節引出的那四個真 

理 ，但那並 不 能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真 信 徒 。和其他每個拒絕救 

主 「至 高 無 上 主 權 」的 人 一 樣 ，那 個 人 仍 不 是 信 徒 ，不管 

他接受的是甚 麼 樣 的 福 音 派 教 義 。真正的信心不僅只是接 

受 福 音 的 資 料 而 已 ，同 時 也 必 須 接 受 基 督 自 合 。要接受的 

不 僅 是 耶 穌 死 而 復 活 的 真 理 ，同時也應該回應這真理的含 

意 ：主耶穌所作的就 是 釋 放 我 們 脫 離 罪 惡 ，好叫祂成為我 

們 生 命 的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宰 （羅 十 四 9 ) 。

福 音 不 是 一 套 空 洞 的 事 實 ，乃是神藉以將罪人從罪惡 

的捆綁救贖出來的大能（羅一 16 )。它不僅要求在理智上的 

默 許 ，更 是 要 盡 心 、盡 性 、盡 力 地 完 全 降 服 （參 ：可十二 

30) » 福音的工作不是要將不信者製造成神學家，乃要打開 

靈 性 上 的 瞎 眼 。

約 翰 福 音 第 九 章 是 說 明 此 點 的 最 清 楚 的 例 子 。在那 

兒 ，耶 穌 治 好 一 個 生 來 瞎 眼 的 人 ，且 對 同 一 個 人 ，在第二 

次 的 會 面 中 ，祂 打 開 他 心 靈 之 眼 。在 這 事 件 的 過 程 中 間 ， 

這 個 人 受 到 敵 視 的法利賽人嚴厲質問；很 明 顯 地 ，他不是 

神 學 家 ，卻為基 督 作 了 有 力 且 準 確 的 見 證 。但 是 ，他仍未 

重 生 ，尚未到完全相 信 基 督 的 地 步 。事 實 上 ，雖然耶穌治 

好 他 失 明 的 肉 眼 ，他對基督是誰仍朦然無知（約 九 25 )。但 

當耶穌打開他的心靈之眼後，他 就 敬 拜 基 督 為 主 （3 8 節 ）。 

這 並 非 一 些 神 學 的教導所帶來的轉變，而是神恩典的一個 

神 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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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體的神蹟

在 約 翰 福 音 第 九 章 ，這 個 人 是 生 來 就 瞎 眼 的 。值得注 

意 的 是 ，這是福音書中惟一記載耶穌治好天生的疾病或殘 

障 的 神 蹟 。這 使 那 些 懷 疑 論 者 無 法 否 決 這 個 神 蹟 ，把它當 

作 只 是 心 理作用的治療或是耶穌在使甚麼詐。每個認識這 

個人的 都 知 道 他 從 生 下 來 就 瞎 了 。他的瞎眼是由於天生的 

缺 陷 ，並不是暫時性的痛苦以致他希望能恢復—— 就如人類 

犯 罪 的 例 子 。

我 們 也 許 會 認 為 那 些 目 睹 這 次 治 療 的 人 說 ：̂ 這就夠  

了 ！祂 必 定 是 基 督 。」但 他 們 並 沒 有 如 此 。他們反倒執迷 

不 信 。相 反 地 ，這次事件成為基督傳道的轉捩點。這 時 起 ， 

耶 穌 開 始 轉 離猶太群眾和他們不信的領袖。祂反而把祂的 

注 意 力 轉 向 外 邦 人 。

小 心 注 意 這 個 神 蹟 發 生 的 背 景 為 何 。在約翰福音第八 

章 的 結 尾 ，耶穌在聖殿裏和宗教領袖們進行一場短兵相接 

的 論 戰 ，就 在 那 兒 ，祂對於祂的神性作了驚人的宣告〃還  

沒 有 亞 伯 拉 罕 ，就 有 了 我 」（約 八 58 ) 。下 一 節 經 文 說 ，猶 

太 人 被 此 語 激 怒 ，要 拿 石 頭 打 祂 。在 這 場 混 亂 中 ，耶穌卻 

能 安 然 離 開 聖 殿 。

約 翰 福 音 第 九 章 銜 接 著 第 八 章 的 故 事 ，說耶穌離開聖 

殿 ，耶 穌 過 去 的 時 候 ，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」（1 節 ）。 

雖 然 我 們 的 主 有 生 命 危 險 ，從聖殿出來的群眾一定正在找 

祂 ，耶 穌 卻 為 這 個 盲 人 停 下 來 。甚至在躲癍那批好流人血 

的 人 時 ，祂仍停下來花時間向這個瞎眼的人傳道。

這 人 是 個 討 飯 的 （8 節 ），然而並沒先向耶穌求醫治。

G 祂打開瞎子的眼睛

他似乎不可能知道耶穌是誰。但 主 看 見 他 （1 節 ）。神的恩 

典 揀 選他來接受神蹟。

門徒提出一個有意思的神學問題：「拉 比 ，這人生來是 

瞎 眼 的 ，是 誰 犯 了 罪 ，是 這 人 呢 ，是 他 父 母 呢 ？」（2 節 ）。 

就他們所 瞭 解 的 ，這 是唯一的可能。那 是 拉 比 的 標 準 教 導 。 

遠 推 到 約 伯 ，一 般 對 受 苦 和 疾 病 都 假 定 ，可追溯到個人所 

犯 的 某 種 罪 。事 實 上 ，有些拉比教導說一個小孩子在母腹 

中 就 可 以 犯 罪 ，然後終其一生要為沒出生前所犯的罪償付 

代 價 。

耶穌不以 長 篇 大 論 來 探 討 罪 和 受 苦 的 關 係 ，只是回答 

說 ：「也 不 是 這 人 犯 了 罪 ，也 不 是 他 父 母 犯 了 罪 ，是要在他 

身 上 顯 出 神 的 作 為 來 。趁 著 白 日 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 

的 工 ，黑 夜 將 到 ，就沒有人能作工了」（3〜4 節 ）。那時離 

耶 穌 被 釘 十 架 只 有 幾 個 月 而 已 。討論神學上.的瑣碎細節的 

時 間 早 就 過 了 。我 們 的 主 藉 醫 治 這 個 人 說 出 的 信 息 ，比討 

論 罪 與 受 苦 的 神 學 問 題 更 清 楚 。這瞎眼的人就是一個等著 

要 發 生 的 神 蹟 ！他 在 創 世 以 前 就 被 揀 選 ，特別預備等耶穌 

走過他旁邊時被用來彰顯主的榮耀。

雖 然 耶 穌 和 門 徒 正 談 論 著 他 ，主耶穌還未向這個瞎眼 

的 人 說 任 何 話 ，他 只 是 坐 在 那 裏 。這個討飯的並沒向耶穌 

乞 求 甚 麼 ，或 想 獲 得 耶 穌 的 治 病 大 能 。也許他根本不知道 

耶 穌 是 誰 、或祂是幹 甚 麼 的 。耶 穌 甚 至一句話都沒向他說， 

「就 吐 唾 沫 在 地 上 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」（約九 

6 ) °

我 們 對 耶 穌 使 用 來 治 好 這 個 瞎 子 的 方 法 ，不能視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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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特 別 的 重 要 性 。這和祂 治 好 其 他 瞎 子 的 方 法 不 同 。但 

依 祂 的 自 主 權 所 選 擇 來 醫 治 這 個 人 * 是 再 簡 單 不 過 的 神  

蹟 。沒 有 明 光 照 耀 ，沒有天使在歌唱•也沒有喇叭的響聲。 

就只是一點點唾沫和泥。

耶 穌 只 對 他 說 ：「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」（7 節 ）。這 

景象看起來一定很怪異一 -瞎眼的人眼睛上敷著泥巴走過 

耶 路 撒 冷 。但 某 種 東 西 ，也 許 是 耶 穌 說 話 帶 的 權 威 ，驅使 

他 順 從 去 行 。他毫無 異 議 地 遵 行 。經 文 說 ：「他 去 一 洗 ，回 

頭 就 看見了」（7 節 ）》藉 這 順 服 的 行 動 ，神開了這個人身體 

的 肉 眼 。就 這 樣 ，這 人 開 始 了 一 連 串 對 基 督 的 回 應 ，直到 

他 最 後 在 靈 裏 的 看 見 。

宗教裁判

這 個 神 蹟 引 起 很 大 的 騷 動 。當 這 個 人 回 來 * 人們知道 

他本來 的 樣 子 及 發 生 在 他 身 上 的 事 情 ，他們的困惑是可以 

理 解 的 。有 些 人 問 ：1 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？ J 

有 人 說 ：『是 他 ，』又 有 人 說 ：『不 是 ，卻 是 像 他 。』他自 

己 說 ， 是 我 』」（8〜9 節 ）。這 真 令 人 難 以 相 信 ！

他 們 問 ：「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？」（1〇節）。沒有人 

曾看過像這樣的神績。

注 意 這 個 人 在 神 學 上 的 天 真 。他 們 要 他 解 釋 清 楚 ，而 

他所能說的就是詳述事件的經過， 有 一 個 人 名 叫 耶 穌 ，祂 

和 泥 抹 我 的 眼 睛 ，對 我 說 ：《■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』；我去 

一 洗 ，就看 見 了 」（1 1 節 ）。他不確定耶穌 到 底 是 誰 ，也不 

知 道 祂 在 那 裏 ，而且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沒有合乎邏輯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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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學 上 的 解 釋 。經 過 詳 細 盤 問 這 個 人 之 後 ，他的鄰人將他 

帶到法利賽人那裏去。

故 事 忽 然 變 得 醜 惡 起 來 。當這個從前是瞎眼的人告訴 

法 利 賽 人 J 祂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我 去 一 洗 ，就看見了 J 
( 1 5節 ）。這話將法利賽人激怒起來。耶穌竟違反了他們安 

息 日 的 傳 統 。

他 們 下 結 論 說 ：「這 個 人 不 是 從 神 來 的 ，因為祂不守安 

息 曰 」（1 6節 ）。

有幾個法利賽人試著較有理智些，問 說 ：「一個罪人怎 

能行這樣的神蹟呢？」（1 6 節 ）。於是他們 就 起 了 分 爭 。但 

法利賽人中間好戰的不信份子毫不放鬆。在 第 九 章 中 * 大 

部分的篇幅都在描述這些人如何向他們能找到的人，拚命 

地 辯 論 說 耶 穌 犯 了 不 守 安 息 日 的 罪 ，在暴怒中想要找出證 

據來支持他們的不信。呈現了一幅令人可悲的圖畫—— 這些 

拘 泥於律法的、不 信 的 狂 熱 份 子 ，摸索 著 想 要 查 出 這 神 蹟 ， 

卻沒能力看出或相信它。

多 大 的 對 比 ！這個討飯的並沒有為所發生的事情找出 

神 學 上 的 解 釋 或 推 理 ，單 單 因 耶 穌 為 他 所 作 的 而 欣 喜 快  

樂 。而 那 些 充 滿 神 學 知 識 的 法 利 賽 人 ，因為這神蹟和他們 

先入為主的那套系統不合，只想否認明明發生了的事。

他們又轉向這個盲眼的人，問 他 ：1■祂既然開了你的眼 

睛 ，你說祂是怎樣的人呢？」（1 7 節 ）。這 是 在 挑 戰 ，而不 

是 誠 心 的 問 題 。

雖 然 他 對 神 學 一 無 所 知 ，這個人對法利賽人的逼問毫 

無 所 懼 。「他 是 個先知」，這 就 是 他坦白的評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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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 乎 抱 著 瘋 狂 的 熱 情 ，這些法利賽人就是要否認這個 

神 蹟 的 有 效 ，因此他們把這個人的父母找來。「這是你們的 

兒 子 嗎 ？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，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？」 

( 1 9節 ）。他們重複問同樣的問題，不 是 真 想 要 答 案 ，而是 

拚命想法子來否認這個不受他們歡迎的神蹟。

他 的 父 母 知 道 這 就 是 他 們 的 兒 子 ，也知道他的確是生 

來 瞎 眼 的 ，但他們規避回答第二個問題。在 2 2 節 說 ，他的 

父母是怕法利賽人，他 們 威 脅 說 ：任 何 人 若 認 耶 穌 是 基 督 ， 

就 會 被 趕 出 會 堂 。被 趕 出 會 堂 是 件 很 可 怕 的 事 。會堂乃是 

猶 太 人 社 會 生 活 的 中 心 。被 趕 出 的 人 就 和 一 切 都 隔 離 了 。 

他 們 不 能 作 買 賣 ，也 被 排 除 在 宗 教 生 活 之 外 。成為完全被 

遺 棄 的 人 ，當 他 們 死 的 時 候 ，也 沒 有 葬 禮 。

這 個 人 的 父 母 不 願 冒 這 種 險 ，他們回答那些法利賽人 

說 ：「他 已 經 成 人 了 ，你們問 他 吧 。他自己必能說」（2 1 節 ）》

這 些 法 利 賽 人 是 好 戰 的 不 信 者 。他們於是又回去找那 

個 人 ，對 他 說 ：H尔該將榮耀歸給神。我們知道這個人是罪 

人 」（2 4 節 ）。當 然 ，他們根本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祂犯了  

罪—— 因 祂 根 本 沒 有 罪 （來 四 1 5 )。但 他 們 已 先 作 判 定 ，根 

據 他 們 人 為 的 標 準 ，來 為 他 們 已 作 的 結 論 辯 護 。面對所有 

的 明 證 ，不 信 者 總 是 依 然 故 我 。他 們 已 經 下 定 決 心 ，絕不 

被 任 何 事 實 所 困 惑 。

這瞎眼的人語帶嘲諷的意味回答， 祂 是 個 罪 人 不 是 ， 

我 不 知 道 。有 一 件 事 我 知 道 。從 前 我 是 眼 瞎 的 ，如今能看 

見 了 」（2 5 節 ）。他們固執地說耶穌是罪人；他對此提出挑 

戰 ，他 幾 乎 是 在 說 ：■"我 不能確知祂是不是罪人，我不如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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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有 知 識 。但 我 十 分 確 實 地 知 道 ，祂 來 之 前 我 看 不 見 ，而 

現 在 我 能 看 見 了 。」

他 們 聽 了 這個有甚麼反應呢？甚 麼 都 沒 。明顯又簡單 

的 事 最 難 去 辯 駁 了 。像 瘋 了 似 的 ，他們又重複問那個人已 

回 答 過 的 問 題 ：「祂 向 你 作 甚 麼 ？是 怎 麼 開 了 你 的 眼 睛  

呢 ？」（2 6 節 ）。

他 反 問 ：

H尔們……為 甚 麼 又 要 聽 呢 ？莫非你們也要作祂的門 

徒 嗎 ？」（2 7 節 ）。

這 下 子 法 利 賽 人 可 大 發 雷 霆 了 。他 們 開 始 辱 罵 、咒詛 

這 個 人 。1■你是祂的門徒。我 們 是 摩 西 的 門 徒 。神對摩西說 

話 ，是 我 們 知 道 的 。只 是 這 個 人 ，我們不知道祂從哪裏來」 

(2 8〜29 節 ）。

那 個 瞎 眼 的 人 平 靜 、簡 單 、明顯的邏輯一下子擺 

平 了 法 利 賽 人 的 攻 擊 。他 在 這 場 辯 論 中 顯 然 佔 了 上  

風 ：「祂 開 了 我 的 眼 睛 ，你們竟不知道祂從那裏來，這 

真 是 奇 怪 。我 們 知 道 神 不 聽 罪 人 。惟有敬奉神遵行祂 

旨 意 的 ，神 才 聽 他 。從 創 世 以 來 ，未曾聽見有人把生 

來 是 瞎 子 的 眼 睛 開 了 。這 人 若 不 是 從 神 來 的 ，甚麼也 

不 能 作 30〜3 3 節 ）》」（他 們 愈 來 愈 敵 對 ，他也愈來愈 

相 信 耶 穌 是 從 神 來 的 ！他 們 愈 向 他 挑 戰 ，他的見證就 

愈 清 楚 。

到 最 後 ，當法利賽人沒話可說時，他 們 轉 為 嘲 笑 他 ^你  

全 然 生 在 罪 孽 中 〔好 像 他 們 自 己 就 不 是 〕，還要教訓我們 

嗎 ？」經 文 加 上 說 ：「於是他們把他趕出去了」（3 4 節 ）。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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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示 他 們 把 他 趕 出 建 築 物 ，同 時 也 趕 出 會 堂 。因 此 ，這個 

一 度 瞎 眼 討 飯 的 人 ，成為聖經記載第一個因基督的緣故被 

趕 出 會 堂 的 人 。

法 利 賽 人 的 探 詢 完 了 。他 們 聽 到 見 證 ，也 看 到 神 蹟 ， 

然 而 卻 仍 絲 毫 不 為 所 動 。他 們 是 十 足 剛 硬 、邪 惡 、執迷不 

信 的 。最 後 他 們 對 基 督 的 恨 竟 高 漲 到 火 燒 般 ，使他們甚至 

出 賣 自 己 的 靈 魂 ，為 要 處 死 祂 。

在 這 同 時 ，這 個 討 飯 的 人 的 信 心 尚 未 完 全 。他向基督 

作 出 正 面 的 反 應 ，甚 至 為 了 祂 和 法 利 賽 人 爭 辯 。然 而 ，他 

仍 未 重 生 。他 肉 體 的 眼 睛 被 治 好 * 但他心靈的盲點仍需被 

清 除 。

心靈的神躍

當耶穌聽見那個人被趕出會堂，祂 便 去 找 他 。再 一 次 ， 

主 耶 穌 採 取 主 動 ；那 個 討 飯 的 並 沒 來 找 祂 。雖然這個人是 

以討飯維生的，他從基督得來的兩個神蹟—— 肉體的痊癒或 

稍後的救恩—— 都 不 是 因他要求而來。

這 次 的 事 件 正 好 是 神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作 工 的 最 完 美 說  

明 。救恩 的 產 生 總 是 由 於 神 主 動 先 去 找 罪 人 ，而不是因罪 

人 先 找 神 。耶 穌 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1 6 節 對 門 徒 說 ：「不是 

你 揀 選 了 我 ，是 我 揀 選 了 你 們 ，並 且 分 派 你 們 。」在路加 

福 音 十 九 章 1 0節 說 ：「人 子 來 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」 

在 聖 經 中 ，基督總 是 被 描 寫 為 尋 找 人 的 救 主 。祂神聖的主 

動 權 使 救 贖 成 為 可 能 ，而 且 也 經 由 這 種 主 動 權 ，人才被尋 

回 且 得 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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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非 神 先 尋 求 某 個 人 ，否 則 沒 有 尋 求 神 的 （參 ：羅三 

11) 。救恩首先必須由神那方面動工，絕不可能是由於人類 

的 企 圖 心 或 個 人 的 渴 望 而 來 。這個瞎眼的人不能使自己獲 

得 視 力 。心靈的視力也同樣需依賴神的主動和藉由神聖主 

權 恩 典 的 大 能 。

這 裏 有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。在約翰福音第九章這個瞎眼的 

人 ，不 是 因 為 接 觸 到 光 而 得 以 看 見 。多少亮光也不能影響 

瞎 眼 的 。一 個 瞎眼的人在白天和暗中同樣是瞎眼的。世界 

上所有 的 光 也 不 能 使 眼 瞎 的 看 見 。惟一能治好肉體眼瞎的 

只 有 靠 手 術 或 神 蹟 出 現 。惟一能改變心靈瞎眼的也只有神 

的神蹟—— 不 只是接觸到光就夠了。

將神學傳授給一個不信神的人並不會使他產生對基督 

的 信 心 。他 也 許 學 了 很 多 福 音 術 語 ，並且在口頭上承認真 

理 。也許在頭腦上接 受 一 長 串 的 福 音 事 實 。但若沒有神的 

神蹟打開他瞎了的 眼 及 賜 給 他 一 個 新 心 ，他只是一個神學 

知識豐富的不信者•而不是一個基督徒。

另 一 方 面 來 說 ，如 果 救 恩 真 是 神 的 工 作 ，就不會有任 

何 缺 憾 。它 絕 不 會 任 由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依 然 故 我 ，也不會任 

其 心 思 愛 好 原 樣 不 動 、或 他 的 行 為 毫 無 變 化 。它也絕不會 

形 成 一 個 不 結 果 子 的 生 命 。它 是 神 的 工 作 ，因而必會繼續 

堅定地從 頭 到 尾 成 全 這 工 （腓一 6 ) 。

明 顯 地 ，神已經 開 始 在 這 個 瞎 眼 的 人 心 中 動 工 。他在 

法 利 賽 人 面 前 為 耶 穌 辯 護 ，且 為 此 付 上 極 重 的 代 價 。他從 

會 堂 被 趕 出 去 ，從 此 和 以 色 列 人 生 活 沒 有 往 來 交 通 。雖然 

他還不完全知道基督是誰，卻完完全 全 委 身 於 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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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督 問 他 ：「你 信 人 子 嗎 ？」（約 九 3 5 ，《呂振中譯本> 

與 《新 譯 本 > ) 。4 這 個 討 飯 的 人 心 裏 願 意 ，且 有 所 回 應 。 

他 的 心 已 完 全 敞 開 ^主 啊 ，誰 是 人 子 ，讓我信 祂 呀 ？」（36 

節 ，《呂振中譯本> ) 。他 對 耶 穌 信 任 到 一 個 地 步 *只 要 耶  

穌 指 出 誰 是 人 子 ，他 就 會 立 刻 相 信 。比較這種心態和法利 

賽 人 的 心 態 ，後者以為自己甚麼都懂，根本不接受耶穌的 

指 導 。他 們 熟 讀 神 的 話 ，又有豐富的神學知識•但可惜他 

們的心眼卻被自負和不信弄瞎了。那討飯的雖然還沒有相 

信 ，但 他 的 心 已 打 開 了 。

信心和神的主權是必須相輔相成的。神的主動權會負 

責救贖的最後結果—— 雖然所有人在創世之前已被選召、 

預定和揀選一 -在 我 們 人 這 方 面 ，仍需個別對耶穌基督作 

出 信 心 順服的回應。

這 個 人 簡 短 、出自信心的回應很發人深省。 耶 穌 說 ： 

『你 已 經 看 見 祂 ，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祂。』他 說 " 主 啊 ， 

我 信 』」（37〜3 8 節 ）。他 毫 無 猶 豫 ，也 不 要 求 證 據 。基督已 

經 讓他的心靈之眼看見了，他一看見基督就以信心回應。

就 如 肉 體 的 醫 治 ，這 是 神 的 神 蹟 。每當一個人明白關 

於 基督的真理時，總是神的神蹟。記得彼得的偉大告白嗎？ 

耶 穌 問 ：1■你們說我是誰？」彼 得 回 答 說 ， 你 是 基 督 ，是 

永生神的兒子」（太 十 六 15〜 16)。他怎 麼 知 道 的 ？耶 穌 說 ：

《和合本> 作 「你信神的兒子嗎？」「人子」和 「神的兒子」二 

詞都是耶穌用來強調祂成為肉身的神性。這個瞎眼的人顯然瞭 

解耶穌是在自稱為神，因為他的反應就是拜祂（38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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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」 

( 1 7節 ）。若不是神蹟打開心靈的瞎眼，就沒有人能認出基 

督 耶 穌 是 誰 。當基督打開靈魂之眼時，真 理 就 立 刻 清 楚 了 。

這 個 可 憐 、討 飯 的 瞎 子 ，一 輩 子 都 看 不 見 甚 麼 ，卻十 

分 清 楚 地 看 見 神 的 兒 子 。同 時 ，那些宗教領袖自以為甚麼 

都 懂 ，卻甚至連他們自己 的 彌 賽 亞 都 認 不 出 來 。心靈的看 

見 是 從 神 而 來 的 禮 物 ，使 人 有 願 意 的 心 、也 有 能 力 相 信 。

這 個 人 的 信 心 之 眼 初 開 時 ，他 首 先 看 到 甚 麼 ？他看到 

基 督是至高的主。3 8 節 說 他 「就拜 耶 穌 」。就在那兒雙膝跪 

下 拜 耶 穌 。這 就 是 這 故 事 最 動 人 的 高 潮 。這 不 是 「使 」基 

督 成 為 他 的 主 之 問 題 ；當 他 心 靈 之 眼 的 鱗 片 掉 落 時 ，他就 

看 到 基 督 之 所 是 ，而惟一可能的回應就是立刻跪下。

約 翰 福 音 第 九 章 用 這 幾 句 話 結 束 ， 耶 穌 說 ：『我為審 

判 到 這 世 上 來 ，叫 不 能 看 見 的 可 以 看 見 。能看見的反瞎了 

眼 。』同祂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，就 說 K 難道我們 

也 瞎 了眼嗎？」耶 穌 對 他 們 說 ：M尔們若瞎了眼，就沒有罪 

了 。但 如 今 你 們 說 ：我 們 能 看 見 ，所以你們的罪還在』」（39 

〜4 1 節 ）。

心 靈 上 的 瞎 眼 是 一 件 可 悲 的 事 ，但更可悲的是瞎眼而 

卻 矇 然 不 知 。這 些 法 利 賽 人 以 為 他 們 很 懂 。畢竟在神學知 

識 上 來 說 ，他 們 遠 超 過 那 個 討 飯 的 人 。但 和 他 不 同 的 是 ， 

他 們 心 靈 上 的 盲 點 從 未 被 移 去 ，因 此 無 法 認 識 耶 穌 。他們 

知 道 教 義 ，但 竟 然 無 法 辨 識 出 彌 賽 亞 。他 們 是 瞎 眼 的 ，但 

他 們 竟 然 不 知 道 。

心 靈 上 的 看 見 必 導 致 降 服 、敬 拜 的 心 。而心靈上的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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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 則 是 更 瞎 、更 多 的 罪 、最 終 必 然 滅 亡 。再多的教義也無 

法 幫 助 心 靈 的 瞎 眼 ；就 如 光 無 法 治 好 肉 體 的 瞎 眼 。那些被 

困 在 心 靈 瞎 眼 黑 暗 中 的 人 ，唯一的希望就是神打開他們屬 

靈 的眼睛的神蹟。這就是神的救恩藉聖靈所作的（林 前 二 9 

〜 10 )。那些得救的不需要高深的神學來教導他們明白基督 

是 主 及 必 須 順 服 祂 ；當 他 們 心 靈 的 瞎 眼 被 移 去 了 ，這個真 

理就成為 不 證 自 明 了 。

救恩是一種超自然、來自於神的轉變—— 十足是發生在 

靈 魂 上 的 神 蹟 。是 神 真 正 的 工 作 ，而且必定改變眼睛被打 

開之人的生活。一個相信的人將會看見基督是誰—— 擁有至 

高無上主權的萬有之主一 -且救恩必定會激起先前瞎眼的 

人 敬 拜 、愛 慕 以 及 渴 望 遵 循 神 旨 意 的 心 。沒有一樣是神學 

教 導 的 後 果 ；它乃是神的靈作工在被贖之人的心而產生的。

7 祂挑戰熱心尋求者

多 年 前 在 我 傳 道 生 涯 早 期 ，有 一 次 我 坐 飛 機 橫 越 美  

國 。坐在我旁邊的男士注意到我在讀聖經。他 先 自 我 介 紹 ， 

然 後 使 我 意 外 地 ，他 問 ：「你不會那麼巧知道我該如何和耶 

穌基督有個人的關係吧？ 」

你 找 對 人 了 ！像 這 樣 的 熱 門 人 選 ，並 不 常 常 找 上 門  

來 ，所 以 我 絕 不 失去這個機會！我 說 ， 哦 ，是 的 ，你只要 

相 信 主 耶 穌基督且接受祂為你的救主。」我又解釋耶穌的 

受 死 和 復 活 ，因此我們可得到永生。我 告 訴 他 ：需 要 作 的 ， 

就是接受基督為他個人的救主。

他 說 ：1■我願意那樣作。」所 以 我 帶 領 他 禱 告 ，然後他 

請 求 主 成 為 他 的 救 主 。在 稍 後 的 同 一 月 內 我 為 他 施 洗 。我 

對 這 個 人 的 得 救 非 常 興 奮 、且迫不急待地請他接受門徒訓 

練 。經 過 一 段 很 短 的 時 間 ，可 惜 他 就 不 再 與 我 聯 絡 了 。最 

近我發現他已不再繼續對基督信仰的事感興趣了。

怎 麼 回 事 呢 ？為 甚 麼 經 常 有這種情形呢？那些經常為 

主 作 見 證 的 人 都 承 認 ，要 人 告 白 信 仰 相 對 而 言 比 較 容 易 ， 

但要他們去 跟 隨 主 就 較 令 人 洩 氣 了 。我們都知道那些起初 

興致勃勃來接受救恩信仰的「信 主 者 」，並沒有真正來跟隨 

主 。為 甚 麼 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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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自 己 也 不 瞭 解 原 因 在 哪 裡 ，直到我研究了馬太福音 

十 九 章 ，關 於 那 個 富 有 的 官 的 故 事 。在 那 裡 我 們 讀 到 ：一 

個 年 輕 人 以 盡 可 能 清 楚 的 話 問 說 ，如 何 才 能 得 永 生 。如果 

有 一 處地方能找到最直接來說明耶穌所講的福音，我們可 

以預期就在這裡了。但我們所發現的卻是令人驚訝的對話：

有 一 個人來見耶穌說：「夫 子 ，我 該 作 甚 麼 善 事 ，

才能得永生？」耶 穌 對 他 說 ：「你為甚麼以善事問 

我 呢 ？只 有 一 位 是 善 的 。你 若 要 進 入 永 生 ，就當 

遵 守 誡 命 。」他 說 ：「甚 麼 誡 命 ？」耶 穌 說 ：「就 

是 不 可 殺 人 ，不 可 姦 淫 ，不 可 偷 盜 ，不可作假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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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，當孝敬父母。又當愛人如己。」那 少 年 人 說 ： 

「這一切我都遵守了。還 缺 少甚麼呢？」耶 穌 說 ： 

「你 若 願 意 作 完 全 人 ，可 去 變 賣 你 所 有 的 ，分給 

窮 人 ，就 必 有 財 寶 在 天 上 ，你 還 要 來 跟 從 我 。」

那 少 年 人 聽 見 這 話 ，就 憂 憂 愁 愁 地 走 了 。因為他 

的 產 業 很 多 。（太 十 九 16〜22)

乍 看 之 下 ，我們想不出耶穌到底要告訴這個人甚麼信 

息 。仔細一看就很清 楚 那 個 信 息 是 甚 麼 了 。如果我們能將 

這 整 篇 信 息 濃 縮 成 一 句 話 ，那 也 就 是 路 加 福 音 十 四 章 33 

節 ：「這 樣 ，你 們 無 論 甚 麼 人 ，若 不 撇 下 一 切 所 有 的 ，就不 

能 作 我 的 門 徒 。 j

我 們 的 主 給 這 個 年 輕 人 一 個 考 驗 。他必須在他所有的 

一切和 耶 穌 基 督 之 間 作 一 個 選 擇 。他 沒 通 過 這 個 考 驗 。無

了 祂 挑 戰 熱 心 尋 求 者

論 他 承 認 教 義 的 哪 幾 點 ，因 為 他 不 願 意 撇 下 其 他 最 愛 的 ， 

他 仍 不 能 作 基 督 的 門 徒 。救恩只給那些願意將基督放在他 

們 生 命 之 首 位 的 人 。

在 這 裡 ，問 題 的 關 鍵 很 清 楚 ，是 在 講 這 個 人 的 得 救 ， 

而不是信主 後 較 高 層 次 的 門 徒 訓 練 。他的問題是如何能得 

到 永 生 。

永生這詞在聖經出現約五十次.。這 詞 總 是 指 信 主 ，接 

受福音及新生—— 整個救恩的經歷。事 實 上 ，在所有福音經 

文中最 為 人 熟 悉 的 約 翰 福 音 三 章 1 6 節 如 此 描 述 ：「神愛世 

人 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 的 不 至 滅 亡 ， 

反 得 永 生 。」

傳 福 音 大 部 份 的 工 作 就 是 ，讓人來到自覺需要救恩的 

節 骨 眼 上 。這 個 年 輕 人 還 沒 問 耶 穌 前 ，就 已 達 到 這 點 了 。 

他 正 是 接 受 福 音 的 絕 佳 對 象 。他 已 準 備 要 簽 會 員 卡 ，舉手 

接 受 呼 召 、走 到 台 前 去 ，或 其 他 甚 麼 的 。他已經超過了福 

音 預 工 的 階 段 。不 再 需 要 向 他 解 說 ，我們如何知道有神的 

存 在 、為 何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聖 經 ，或為何他該關心永恆的問 

題 。就 如 在 飛 機 上 問 我 的 那 個 人 ，他 似 乎 早 已 準 備 好 了 。 

在 人 的 眼 中 看 來 ，這年輕人是主耶穌到目前為止所碰到的 

人 中 接 受 福 音 的 最 熱 門 人 選 。他 如 一 顆 成 熟 的 果 子 。他擁 

有 熱 心 ，他絕不可能空手而去沒得到福音吧！

但 他 就 是 沒 得 到 ！他 離 開 不 是 因 為 聽 到 錯 誤 的 信 息 ， 

甚 至 不 是 因 為 他 不 信 ，而是因為他不願撇棄這世上他最愛 

的 一 切 ，而 以 基 督 為 主 ，向 祂 委 身 。耶穌並不是帶領他離 

開 本 來 的 情 況 ，帶 領 他 「決 志 」，反而列出他無法接受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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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。在 某 方 面 來 看 ，是 耶 穌 將 他 趕 走 的 。

這 是 哪 類 的 福 音 佈 道 ？在我所知道大多數的聖經學院 

或 神 學 院 中 ，耶 穌 必 會 在 「個 人 佈 道 」這 科 被 當 掉 ！祂先 

向 少 年 人 傳 講 要 遵 守 誡 命 * 在這時候耶穌甚至提都不提信 

心 或 救 贖 的 事 實 。祂 並 沒 要 這 個 人 相 信 ，祂竟沒有作個了 

結 ，也 沒 有 拉 上 網 來 。畢 竟 ，當 一 個 人 來 請 求 得 永 生 ，你 

不 會 讓 他 空 手 而 去 ，不 是 嗎 ？

錯 了 ！我 們 不 能 依 據 我 們 佈 道 的 想 法 去 指 責 耶 穌 不  

對 ；相 反 的 ，是 祂 來 評 判 現 代 佈 道 的 方 法 。現代佈道運動 

過 於 執 著 在 決 志 、統 計 數 字 、走 到 台 前 ，各 種 噱 頭 ，事先 

假 造 的 表 演 、宣 傳 、情 感 的 操 縱 、甚 至 恐 嚇 。它的信息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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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 膚 淺 ，就是輕易地 以 簡 單 相 信 論 來 吸 引 人 。他們告訴那 

些 未 信 的 人 ，如 果 他 們 邀 請 耶 穌 進 入 心 中 ，接受祂為個人 

的 救 主 ，或 相 信 關 於 福 音 的 各 種 事 實 ，那 就 夠 了 。其後果 

是 驚 人 的 失 敗 ，從 數 以 百 萬 人 的 生 活 即 可 看 出 ，他們宣告 

相 信 基 督 ，然 而 他 們 的 行 為卻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。誰知 

道 到 底 有 多 少 人 被 朦 騙 ，相 信 自 己 得 救 了 而 其 實 並 沒 有  

呢 ？

這個年 輕 人 哪 裡 弄 錯 了 ？為 何 他 似 乎 有 好 的 開 始 ，然 

而離開基督時卻沒有得著永生？他似乎有正確的動機和心 

態 ；他 找 對 地 方 ，也 問 了 正 確 的 問 題 。但他離開時卻未得 

救 贖 。

他有正確的動機

這個人來尋找永生,。他 知 道 他 要 的 是 甚 麼 ，且知道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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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沒 有 的 。他 幾 乎 甚 麼 都 有 了 ，就 差 了 永 生 。

這 個 年 輕 人 的 動 機 並 沒 錯 。渴 望 有 永 生 是 件 好 事 。他 

不是要求更多的財富，而是求比那更重要的東西—— 靈 命 。 

耶 穌 說 ：，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。這些東西都要加 

給你 們 了 」（太 六 3 3 ) 。

這 個 人 年 輕 （太 十 九 2 0 ) 又 富 有 （2 2 節 ）。在路加福 

音 十 八 章 1 8節 ，我 們 知 道 他 是 個 官 （希 臘 文 a r c h i l) ，最 

可 能 是 指 管 會 堂 的 （參 ：太 九 1 8 用同一個字）。因 此 ，他 

乃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—— 虔 誠 、誠 實 、年 輕 、富 有 、傑 出 、 

為人 敬 重 、且 很有影響力。他 擁 有一切。「看 哪 」（1 6節 ，《和 

合本 》未 譯 ）這 個 字 是 表 示 驚 嘆 。馬太必定是非常意外這 

個 人 會 來 找 耶 穌 、且 承 認 他 需 要 永 生 。

這 個 人 無 疑 是 處 於 混 亂 不 安 中 。他的所有宗教和財富 

並 不 能 給 他 自 信 心 、平 安 、喜 樂 、或 堅 定 的 盼 望 。在他靈 

魂 深 處 有 著 不 安 ，且 內 心 感 到 沒 有 確 據 。他來是因著感到 

深 切 的 缺 少 甚 麼 ，他也知道所 缺 的 是 甚 麼 ：永 生 。

按 聖 經 來 說 ，永 生 不 只 在 講 到 未 來 生 命 的 應 許 ，也是 

指 得 救 之 人 生 命 的 特 質 。永生同時著重品質和時間的長久 

( 參 ：約 十 七 3 ) 。永生 並 非 只 是 永 遠 活 著 ，而是在神居住 

的 領 域 內 生 活 著 。得以與真神不止息地交通並同行。

這似乎就是那 個 年 輕 富 有 的 官 所 要 的 。明 顯 地 ，他察 

覺 到 他 沒 有 那 種 生 命 。他知道他沒有與神同行或與神有心 

靈 溝 通 。也許他感到無法完全回應神，他 沒 經 歷 到 神 的 愛 、 

安 息 、平 安 、盼 望 、喜 樂 ，或 安 穩 。不 管 如 何 說 ，他知道 

他 沒 有 屬 靈 的 生 命 ，或 屬 神 的 確 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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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這 方 面 ，這個年輕人很有自知之明。在 屬 靈 上 來 說 ， 

他遠比那些自滿於自己炫耀式的默想和禱告的法利賽人好 

得 太 多 了 。他 跟 他 們 不 同 。他 知 道 他 缺 少 永 生 ，且他希望 

能 得 到 。沒有人能責怪他來找基督的動機不對。

他有正確的心態

不 僅 這 個 年 輕 人 的 動 機 正 確 ，連他的心態也是值得稱 

讚 的 。他 既 不 傲 慢 ，也 不 放 肆 ；他似乎很深切地感到他的 

需 要 。有 很 多 人 明 知 自 己 沒 有 永 生 ，但也同時不覺得需要 

有 永 生 。他 們 知 道 自 己 不 能 測 透 屬 靈 的 事 ，但卻一點也不 

142 在 乎 。這 個 少 年 人 可 不 是 這 樣 。他 極 渴 望 得 永 生 。從他所 

問的問題可以感受到他的迫切：「夫 子 ，我 該 作 甚 麼 善 事 ， 

才 能 得 永 生 ？」沒 有 開 場 白 或 寒 暄 ，他 脫 口 而 問 。

馬 可 福 音 十 章 1 7 節 說 這 個 人 是 跑 來 的 ，也是公開地 

來 。不 像 尼 哥 底 母 是 在 夜 裏 來 ，這 人 是 在 大 白 天 ，且在很 

多 人 面 前 跑 來 。馬 可 說 是 在 耶 穌 出 來 行 路 的 時 候 。無疑地 

耶 穌 身 邊 總 是 有 一 群 人 圍 繞 祂 。這 個 人 就 從 人 群 中 跑 來 ， 

一 點 也 不 怕 被 人 知 道 他 是 誰 。他大膽地公開且坦白地承認 

他 沒 有 永 生 。像他那種地位的人需要莫大的勇氣來問這樣 

的 問 題 。這樣公開承認他缺乏永生•對他的損失可不小。

馬 可 同 時 告 訴 我 們 ，這個富有年輕的官來跪在耶穌腳 

前 。藉 著 跪 在 主 耶 穌 腳 前 這 種 謙 卑 之 舉 ，他坦承自己正在 

不 如 意 的 光 景 。他 誠 實 地 不 加 隱 藏 。他是如此迫切希望得 

到 永 生 ，以致願冒在那些視他為屬靈偉人的人面前失掉面 

子 之 險 。然 而 ，苦 於 無 法 找 到 平 安 ，他 問 ：1■我還缺少甚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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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 ？」我 們 可 察 覺 到 他 的 焦 慮 ，缺乏滿足感以及無比的慌 

亂 。他 的 一 生 在 宗 教 上 都 很 虔 誠 ，可 是 仍 缺 少 了 些 東 西 。

那是發自心靈最深處的需要。

我們從這 個 少 年 人 自 稱 他 遵 守 了 一 切 誡 命 ，作何想法 

呢 ？當然他誇大 其 詞 了  * 但 顯 然 外 表 上 他 是 過 著 模 範 生  

活 。他 是 有 道 德 的 人 ，不 是 一 個 無 惡 不 作 的 罪 人 。他嚴格 

恪遵 他 的 宗 教 標 準 。

但 是 這 個 人 心 中 感 覺 非 常 空 虛 。如 果 有 個 人 來 找 他

說 ：■"你 喜 歡 有 平 安 、喜 樂 、幸福和愛嗎？」他是一定會有

回 應 。如 果 他 在 佈 道 會 中 ，根本不必為他多唱幾節 < 照我

本 相 > ( Just As I Am ) 這 首 呼 召 歌 。他 早 已 預 備 好 了 。他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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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 切 地 在 尋 求 永 生 ，且他似乎有正確的心態。

多 好 的 機 會 呀 ！這 個 人 是 熱 切 追 求 的 慕 道 者 。他年 

輕 、富 有 、聰 明 又 有 影 響 力 。想 想 看 他 能 為 主 作 多 少 事 ！

他 可 以 作 見 證 ，寫 書 且 捐 很 多 錢 給 基 督 教 的 工 作 。再差勁 

的佈道家也不會錯失這種大好機會。

他找對根源

但是這年輕人不是來找任何的一個佈道家—— 而是永 

生 來 源 的 本 身 。這 裡 正 是 尋 找 他 所 要 的 正 確 地 方 。有些人 

到 很 古 怪 的 地 方 尋 找永生•說到虛謊的確據，撒但即是最 

擅 長 的 偽 造 者 。有 很 多 人 終 其 一 生 從 沒 找 著 永 生 ，因為他 

虛度一生在錯誤的地方尋找。

約 翰 一 書 五 章 11節 說 ：1■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， 

這永生也是在祂兒子裏面。」2 0 節 說 到 耶 穌 ，「這 是 真 神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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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是 永 生 。」耶穌不僅是永 生 的 來 源 ；祂 就 是 永 生 。因 此 ， 

這個富有年輕的官真正找對地方了。

這個人無疑聽過耶穌的大能。他 稱 祂 為 didasfca- i o s ， 

即 「師 傅 」或 「教 師 」。使 用 這 個 稱 呼 ，表示他承認耶穌是 

神 真 理 的 教 師 。馬 可 和 路 加 告 訴 我 們 ：他 稱 祂 為 「良 善 」 

的 ，希 臘 字 是 a g a th o s，乃暗示他視主耶穌在本質和實體上 

都 是 良 善 的 。如 果 他 要 指 毫 沒 差 錯 的 、外在的良善和美好 

的 形 式 ，也 可 用 fcafos這 個 字 。所 以 他 既 用 「良善的夫子 j 

的 稱 呼 ，他不只是在稱耶穌是一個很有才幹的教師—— 而是 

承認他相信主耶穌本質上的良善。

這 並 不 是 說 他 相 信 耶 穌 是 神 。可能他甚至不知道耶穌 

是 彌 賽 亞 ，更 別 說 神 成 為 肉 身 。有可能他著迷於耶穌教導 

的 權 威 與 祂 品 德 高 尚 的 生 活 。他想要得到這教師對永生的 

指 引 ，因他相信耶穌已擁有了。耶 穌 回 答 ， 你為甚麽以善 

事 問 我 呢 ？只 有 一 位 是 善 的 。」似要驅策他明白祂到底是 

誰 。

然 而 雖然他尚不知道基督就是彌賽亞或神成為肉身， 

他 確 是 找 對 了 「人 」̂ 除 祂 以 外 ，別 無 拯 救 。因為在天下 

人 間 沒 有 賜 下 別 的 名 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」（徒 四 1 2 )。

他問了正確的問題

很多讀馬太福音十九章的人都因這年輕人所問的問題 

而 挑 他 毛 病 。他 們 說 他 錯 在 問 ， 我該作甚麼善事？」換句 

話 說 ，他心裏已設定以善行為主的想法。而 這 是 理 所 當 然 ， 

因為他的確是慣於一向以善行為基礎的宗教。他是在傳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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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法 利 賽 系 統 下 長 大 的 。他被訓練成把宗教當成賺取神恩 

典的 一 套 系 統 。即 使 有 這 些 背 景 ，他其 實 問 了 一 個 好 問 題 。 

那並不是處心積慮地要耶穌赦免其自義的詭詐問題。而是 

一 個 簡 單 、誠 實 的 問 題 ，是一個尋求真理的人所發的問題： 

「我 該 作 甚 麼 善 事 ，才 能 得 永 生 ？」

我 們 究 竟 必 須 作 點 甚 麼 才 能 承 受 永 生 ：必 須 信 。這個 

年輕人的問題和約翰福音六章 2 8 節那些人的問 題 差 不 多 ： 

我 們 當行甚麼才算作神的工呢？耶穌簡單直接地回答他們 

說 ， 信 神 所 差 來 的 ，這就是作神的工」（六 29 ) 。至 此 ，故 

事 有 了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大 轉 變 ，耶 穌 回 答 的 話 似 乎 是 悖 理  

的 ：你 若 要 進 入 永 生 ，就 當 遵 守 誡 命 （太 十 九 17 ) 。耶穌並 

沒 顯 示 祂 是 誰 ，或 福 音 為 何 ，祂也沒有邀請這個人來相信， 

也 沒 有 請 他 決 志 。相 反 地 ，耶 穌 在 他 面 前 豎 立 了 一 道 牆 ， 

促 使 這 個 探 尋 者 來 個 緊 急 煞 車 。嚴 格 來 說 ，耶穌的回答並 

沒 錯 。如 果 一 個 人 終 其 一 生 都 遵 守 律 法 ，且從來沒有違犯 

過 一 點 一 畫 ，那 就 是 完 全 、無 罪 的 人 了 （參 ：雅 二 10 ) 。但 

除 了 救 主 之 外 ，沒 有 一 個 人 能 作 到 那 樣 ；我們是在罪孽裏 

生 的 （詩五十一 5 ) 。若 說 守 誡命是到達永生之途，就使信 

心 的 說 法 蒙 上 陰 影 了 。因 此 ，究竟為甚麼耶穌要告訴那人 

去 守 誡 命 ？他 如 果 帶 著 正 確 的 動 機 和 心 態 來 到 正 確 的 地  

方 ，又 問 對 了 問 題 ，為何耶穌不簡單地告訴他因信得救的 

道 路 呢 ？

他充滿了驕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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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 然 這 個 少 年 人 有 上 列 所 述 的 條 件 ，他還缺少一件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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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的 品 質 。耶 穌 明 白 他 全 然 不 覺 自 己 有 罪 。他想得到救恩 

的 理 由 乃 因 心 靈 的 空 虛 ，或 者 希 望 能 脫 離 焦 慮 和 挫 折 ，能 

得 到 喜 樂 、愛 心 、平 安 和 希 望 。這 些 都 是 好 的 ，但這並不 

構成來委身於基督的正確理由。

現 今 大 部 份 的 福 音 佈 道 ，在 要 求 人 正 視 罪 的 時 候 ，實 

在 是 非 常 缺 乏 ，這 是 很 可 悲 的 。講 道 者 只 提 供 人 快 樂 、幸 

福 、心 想 事 成 以 及 一 切 正 面 的 事 。今 曰 的 基 督 徒 被 教 導 ： 

所 需 作 的 ，就 是 找 出 一 個 人 心 理 上 的 需 要 ，然後提供耶穌 

給 他 們 為 萬 靈 丹 ，一切難題都可解決了 •這樣很容易就可 

得 到 人 的 回 應 ，因為人們都在為他們痛切的需要找速成的 

解 決 之 道 。但 是 ，若 我 們 所 作 就 只 是 如 此 ，那卻不是合理 

正 確 的 傳 福 音 之 道 。

主耶穌並沒提供這個富有年輕的官心中迫切需要的解 

決 之 道 。剛 好 相 反 ，祂的回答乃要這個官面對他現今得罪 

神 的 事 實 。他 必 須 先 察 覺 自 己 有 罪 。自覺有罪乃瞭解救恩 

真 理的必要條件。一個人不能只因為心理上的需要、焦 慮 、 

缺 乏 平 安 、無 望 之 感 、沒 有 喜 樂 ，或渴望幸福而來找耶穌 

基 督 。就 如 我 們 看 過 的 * 救 恩 是 為 這 些 人 預 備 的 ，就是那 

些 恨 自 己 的 罪以及願意放棄今生一切的人。也是為每一個 

瞭解到自己過去的生活乃是悖逆聖潔之神的人。也是為那 

些 願 回 頭 、為 神 的 榮 耀 而 活 的 人 。救恩不只是心理現象而 

已 。

耶 穌 的 回 答 ，將 焦 點 從 這 個 年 輕 人 痛 切 的 需 要 上 ，轉 

移 到 神 身 上 ：1■只有一位是善的。」然 後 ，祂以神的標準來 

挫 其 銳 氣 ，並 不 是 說 遵 守 誡 命 就 能 賺 得 永 生 ，而是讓他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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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自 己 還 差 很 遠 ：「你 若 要 進 入 永 生 ，就 當 遵 守 誡 命 。」但 

這 個 少 年 人 不 理 ，也 不 心 服 這 點 。他完全不願意承認自己 

的 罪 性 。

當 我 回 想 在 飛 機 上 和 那 個 人 的 對 話 ，我發現我之所以 

失 敗 的 原 因 了 。我 太 匆 促 介 紹 基 督 只 為 滿 足 他 心 理 的 需  

要 ，卻沒有催促他承認自己的罪。1我向他描述的救恩是以 

人 為 中 心 ，而 不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。

傳 福 音 必 須 依 照 神 完 全 的 律 法 來 判 斷 罪 人 ，才能使他 

們 看 出 自 己 的 不 足 。福 音 若 只 應 付 人 的 需 要 ，人 的 感 覺 ， 

人 的 問 題 ，就 失 去 真 正 的 平 衡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敎堂 

裏 才 充 斥大批自稱信主而生命卻毫無改變的人。我深信這 

些 人大部份根本還未重生，卻 可 悲 地 被 誤 導 了 。

神 的 啟 示 一 再 證 實 認 罪 的 重 要 性 。在 羅 馬 書 ，保羅在 

開 始 討 論 救 恩 之 道 前 ，用了整 整 三 章 來 宣 告 人 類 的 罪 性 。 

約 翰 福 音 一 章 1 7 節 說 ， 律法 本 是 藉 著 摩 西 傳 的 ，恩典和 

真 理 都 是 由 耶 穌 基 督 來 的 。」律 法 總 是 在 恩 典 之 先 ；律法 

是我們啟蒙 的 師 傅 ，引我們到基督那裡（加 三 24 ) 。若無神 

所 設 計 的 律 法 ，以 及 它 的 功 用 在 我 們 身 上 ，恩典就沒有意 

義 。而且若不瞭解罪的實質和嚴重，也 就 談 不 上 救 贖 了 。

我 們 必 須 調 整 傳 福 音 的 作 法 。我們不能昧於神恨惡罪 

及 以 永 刑 懲 罰 罪 人 的 事 實 。我們如何向那些正走向地獄的

如 果 聖 靈 真 正 預 備 他 的 心 來 接 受 救 恩 ，他就會為罪責備自己 

( 參 ：約 十 六 9〜 11) » 在我帶領他決志接受救恩的禱告前，我 

應先尋找這種自知有罪的證明。

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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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開 始 傳 講 福 音 ，告訴他們神為他們的生命預備了一個奇 

妙 的 計 劃 呢 ？聖 經 說 ：「神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」（詩七 

11 ) 。一 位 公 義 、聖潔和完全的神是無法縱容邪惡的。祂不 

會拯救那些試著來找祂卻仍懷罪的人。

這個富有年輕的 官 問 耶 穌 他 該 守 甚 麼 誡 命 。主耶穌以 

十 誡 的 下 半 部 回 答 他 ：■"不 可 殺 人 * 不 可 姦 淫 ，不 可 偷 盜 ， 

不 可 作 假 見 證 ，當 孝 敬 父 母 •」然 後 祂 又 加 上 「又當愛人 

如 己 」（太 十 九 18〜 1 9 )。我們無從知道為何主耶穌選擇這 

些 重 點 ；也許祂知道這個少年人沒孝敬他父母—— 這在那時 

代是宗教領袖常犯的罪（參 ：太 十 五 3〜6 ) 。但我們該注意 

的是耶穌竟和他講起律法來。

我 們 不 應該向那些不瞭解神律法含意的人講恩典。向 

一個不知道神對公義之要求的人解釋恩典也是無意義的。 

那些甚至不覺自己有罪的人根本不可能體會神的憐憫。一 

個 人 如 果 從 沒 聽 過 神 要 求 順 服 ，以 及 神 懲 罰 不 順 服 ，你不 

能向這樣的人傳講恩典的福音。

耶穌的回答應該喚醒了這個富有年輕的官去瞭解到他 

尚 差 得 遠 呢 。那 是 重 點 所 在 。但 他 完 全 拒 絕 了 。

他沒有認罪

聖 經 說 ：「那 少 年 人 說 ：1■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還缺少 

甚 麼 呢 ？ >1」（太 十 九 20 )。這話顯出他對律法的看法。也許 

他 從 沒 謀 殺 過 人 ，也 沒 犯 姦 淫 罪 。我們也姑且相信也許他 

沒 偷 竊 或 撒 謊 過 ，且 也 許 他 認 為 已 孝 敬 父 母 了 。很可能在 

表 面 上 這 些 事 他 都 作 到 了 。但 是 從 一 開 始 ，耶穌的教導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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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要 閩 釋 沒 有 人 —— 甚 至 那 些 嚴 格 遵 守 律 法 外 表 要 求  

者 "~•可以指著誡命而自以為義（參 考 ：太 五 20〜48 ; 羅 

三 2 0；)。

這 人 無 法 躲 避 神 標 準 的 要 求 。不 可 避 免 地 ，愛人如己 

的 誡 命 必 須 應 用 在 個 人 的 內 心 。他不可能誠實地說他總是 

遵 守 了 那 個 誡 命 。他未見得是在說實話—— 假如他沒有說 

謊 ，他肯定是受迷惑或自欺了。

法 利 賽 人 一 向 慣 於 將 律 法 表 面 化 。他們很注意儀式和 

行 為 的 外 表 ，但 從 不 對 付 內 心 。耶 穌 反 過 來 教 導 說 ，在道 

德 上 恨 人 就 如 殺 人 ，動 淫 念 即 等 於 犯 姦 淫 ，以及恨敵人就 

和恨鄰居一樣是錯的（太 五 21〜4 7 )。這個年輕的官沒有抓 

住 耶 穌 教 導 的 重 心 所 在 。在眾人面前他大膽地自稱已遵守 

律 法 。他 必 然 認 為 他 們 一 定同意他實在是個義人。畢 竟 ， 

就 他 們 所 知 ，他 的 確 是 呀 ！外 表 上 ，他 已 經 遵 守 了 律 法 。

這 點 證 實 一 件 事 ，就是他所要的是某種能填滿他內心 

空 虛 的 東 西 。他 一 點 不 覺 得 有 甚 麼 違 背 神 的 。事 實 上 ，他 

在 說 ：「我 沒 有 任 何 實 在 的 罪 。我 已 遵 守 律 法 了 。我看不出 

我 自 己 有 任 何 罪 。」自 義 的 宗 教 是 騙 人 的 。這個人真地相 

信 自 己 是 個 義 人 。他 相 信 自 己 已 服 從 了 律 法 。他想他已守 

全 法 規 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尚差得遠呢！

這 個 人 若死抓住他自義的心態是不可能得救的。救恩 

不是給那些希望得到 短 暫 情 感 振 奮 的 人 * 而是給那些來到 

神 面 前 祈 求 赦 免 的 罪 人 。那 些 不 為 他 們 的 罪 感 到 羞 恥 的  

人 ，無 法 接 受 救 恩 。

至 此 ，馬 可 福 音 十 章 2 1 節 告 訴 我 們 ，「耶 穌 看 著 他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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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愛 他 。」那句話 描 繪 出 一 幅 很 可 悲 的 圖 畫 。這個少年人 

是 誠 懇 的 ，而 且 他 對 靈 性 的 追 求 也 是 真 心 的 。他是一個誠 

實 的 宗 教 人 士 。耶 穌 愛 他 ，且預備很快就為他這樣的罪人 

而 死 。耶 穌 不願有一人滅亡，而希望每個人都悔改。然 而 ， 

這正是這人不願作的一件事。

主耶穌並不照 罪 人 的 條 件 來 接 受 他 們 。即使祂很愛這 

年 輕 人 ，祂卻沒依他所求的陽給他永生。

他不願順服基督

末 了 ，耶穌給這個少年人一個最大的考驗：「你若願意 

150 作 完 全 人 ，可 去 變 賣 你 所 有 的 ，分 給 窮 人 ，就必有財寶在 

天 上 ，你 還 要 來 跟 從 我 (太 十 九 21 ) 。這是向他自稱已遵 

守了律法 發 出 的 挑 戰 。事 實 上 ，基 督 告 訴 這 少 年 人 ，「你說 

你 愛 人 如 己 。那 麼 ，將 你 所 有 的 給 他 吧 ！如果你真地愛他 

如 己 ，那 應 沒 問 題 。」

這 最大的考驗就是看看這人是否願意順從主。耶穌不 

是 在 教 導 藉 博 愛 來 得 救 恩 。祂不是在告訴人能以慈善^(5購 

買 永 生 。耶 穌 真 正 在 說 的 是 ，「這 是 真 信 心 的 考 驗 ：你願意 

去作我要你去作的嗎？你要誰來掌管你的生命，你 或 我 ？」 

主 耶穌正令這少年人全身神經都緊豎起來了。知道這人的 

心 思 ，耶 穌 說 ：■"除非我能成為你生命的最高主權者，你不 

能 得 到 救 恩 。」將 祂 自 己 和 這 人 的 財 富 並 列 ，主要他作個 

選 擇 ，也藉此顯示這少年人的真心所屬。

我 們 難 道 必 須 照 字 面 上 所 說 的 ，將我們所有的一切都 

送 給 人 ，才 能 成 為 基 督 徒 嗎 ？不 是 的 ，但我們是必須將基

了 祂 挑 戰 熱 心 尋 求 者

督 放 在 首 位 （參 ：西 三 18 )。那表示我們必須願意為祂撇下 

一 切 （路 十 四 3 3 ) —— 也 就 是 說 ，我們不應執著於任何超 

過 基 督 地 位 的 一 切 事 物 。而且一個真信徒將會樂意去作祂 

吩 咐 的 任 何 事 。耶 穌 對 這 人 的 要 求 不 過 是 在 證 實 ，他是否 

願意將自己的生命降服於耶穌的主權之下。聖經再沒有在 

其他地方記載要求人變賣所有的送給人。主耶穌是在正面 

攻擊這個人的弱點—— 貪 圖 、放縱和物質崇拜的罪。他對窮 

人 漠 不 關 心 。他 愛 他 的 財 產 。主 就 是 向 此 挑 戰 。

這 個 富 有 年 輕 的 官 沒 通 過 考 驗 。他不願承認耶穌是掌 

管 他 生 命的最高主宰。馬 太 福 音 十 九 章 2 2 節 說 ：「那少年 

人 聽 見 這 話 ，就 憂 憂 愁 愁 地 走 了 。因 為 他 的 產 業 很 多 •」 

對 他 而 言 ，他 的 產 業 比 基 督 還 重 要 ，如果必須撇下他的產 

業 ，他 就 不 來 跟 隨 基 督 了 。很有意思的是他是憂憂愁愁地 

走 了 。似乎他真想要得到永生•但卻不願依照耶穌的特別 

吩咐—— 就是認罪及降服於耶穌的主權。換 句 話 說 ，他依舊 

不 信 。

比較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那個稅吏撒該和這個人的反 

應 。撒該為自己有罪深覺傷痛。他願作任何事—— 包括捨棄 

他所有的財富—— 照耶穌所吩咐的來到祂面前。因此•耶穌 

對 撒 該 說 ：1■今天救恩到了這家；人 子 來 ，為要尋找拯救失 

喪 的 人 」（路 十 九 9〜 1 0 )。

這富有年輕的官沒有得到他所尋找的永生就走了。這 

是 一 個 可 悲 、令 人 心 碎 的 故 事 。箴 言 十 三 章 7 節 說 ：「假作 

富 足 的 ，卻 一 無 所 有 。裝 作 窮 乏 的 ，卻 廣 有 財 物 。」這個 

年 輕 人 心 想 他 很 富 有 ，但 卻一無所有地離開耶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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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 恩 是 本 乎 恩 ，也 是 因 著 信 （弗 二 8 ) 。這是聖經一向 

毫 不 含 糊 的 教 導 。但真正相信的人必不會拒不承認他們的 

罪 。他 們 察 覺 自 己 冒 犯 了 神 的 聖 潔 。他們願接受基督的主 

權 。他們渴望得著祂勝過 世 上 任 何 一 切 事 物 。真正的信心 

必 產 生 所 有 這 些 特 性 。得救的信心必不會怯於棄罪捨己的 

要 求 ，且 不 計 任 何 代 價 都 要 來 跟 隨 基 督 。那些認為祂所吩 

咐 的 難 以 接 受 的 人 ，根 本 無 法 來 接 受 基 督 ，因為耶穌必不 

出 賣 祂 的 主 權 。

我 不 相 信 ，也 從 沒 如 此 教 導 過 ，說一個人來接受基督 

時 必 須 完 全 明 白 罪 、悔 改 或 基 督 的 主 權 是 甚 麼 含 意 。即使 

一 個 數 年 在 靈 命 上 有 成 長 的 基 督 徒 ，這一個成熟的信徒也 

不 可 能 完 全 徹 底 瞭 解 這 些 。因 為 我 們 是 有 罪 的 受 造 物 ，我 

們永遠無法完全 明 白 和 順 服 祂 的 主 權 。但一個人必須有順 

服 的 意 願 。更 進 一 步 說 ，悔 改 、順 從 、與信心都不是人的 

作 為 。他們不折不扣是神的工作—— 是神在願意相信的人心 

中 的 主 要 工 作 。

單 單 提 供 人 心 理 的 舒 解 ，卻 沒 要 求 離 棄 罪 ，以及承認 

基 督 的 主 權 ，是 不 能 救 人 的 假 福 音 。來 信 耶 穌 基 督 ，一個 

人 必 須 向 祂 說 ，我 願 意 。那 表 示 祂 是 居 首 位 、且成為我們 

生 命 的 最 高 主 宰 。

如果我們從這個富有年輕的官的故事中可學到甚麼的 

話 ，那 就 是 這 個 真 理 ，雖然救恩是從神而來的有福的禮物， 

基督卻不會將它賜給雙手緊捉著其他東西的人。那些不願 

轉 頭 離 開 罪 、財 產 、虛 假 宗 教 或 自 私 自 利 的 人 ，會發現他 

們 無法憑信心轉向基督。

8 祂尋找拯救失喪的人

路加福音十九章1 0節說：「人子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 

喪的人。」聖經中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榮耀的真理了。這 

節經文總結基督在世上的工作。從人的眼光看，它也許代 

表聖經記載最重要的一項真k 。

不幸地，傳統時代主義者卻傾向於忽略這簡單的一 

點 。有些時代主義者教導說，耶穌所傳講的「天國的福音」 

(太四23 )和 「神恩典的福音」不同。1根據某個盛行的參 

考書籍說*「天國福音」的主旨乃是，「神有意在地上設立 

基督的國度……實現大衛之約。」2薛弗爾寫說，天國的福 

音只是為以色列國而已•「因此絕不應該和得救恩典的福音 

搞混了。」3還有另外一位早期的時代主義作者宣稱說，耶 

穌傳講的福音和救恩毫無關係，而只是宣告在世上建立基 

督國度的時代已來了。那種說法也許能適當配合時代主義

E. S chuy ler E ng lish  et a l., eds., The N ew  S c o fie ld  R e ference  

所厶/e (N ew  York : O xford  U niv. P ress，1967)， 1366 o 

同上。

Lew is Sperry  C hafer, G race  (G rand R apids: Z ondervan , 1922), 

1 3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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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某 種 理 論 架 構 ，但 在 聖 經 找 不 到 支 持 的 證 據 。我們絕不 

能 忘 記 ：耶 穌 來 ，乃 是 為 了 尋 找 和 拯 救 失 喪 的 人 ，而不只 

是來宣佈一個地上的國度。

當 耶 穌 宣 告 祂 的 國 度 ，祂 正 是 在 傳 講 救 恩 。馬太福音 

十 九 章 中 ，祂 和 那 個 富 有 年 輕 的 官 的 對 話 ，幫助澄清祂使 

用 的 詞 。這 年 輕 人 問 祂 ，該 作 甚 麼 才 能 得 永 生 。當這個人 

空 手 離 去 後 ，耶 穌 對 門 徒 說 ：「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，財主進天 

國是難的」（2 3 節 ）。因 此 ，進天國與 得 永 生 同 義 。主耶穌 

在 下 一 節 說 ：「駱駝穿過緘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」 

( 2 4 節 ）。明 顯 地 ，神 的 國 ，天 國和永生都同指救恩。門徒 

很 清 楚 明 白 這 點 ，因 為 他 們 接 著 就 問 ， 這 樣 ，誰能得救 

呢 ？」（2 5 節 ）。

不 管 耶 穌 使 用 那 個 詞 —— 接 受 永 生 、進 國 度 、或得 

救—— 祂 的 信 息 中 心 總 是 救 恩 的 福 音 。祂曾講到自己的使 

命 ，「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」（路 五 32 )。 

使 徒 保 羅 在 提 摩 太 前 書 一 章 1 5 節 說 ：「基督耶穌降世為要 

拯 救 罪 人 。這 話 是 可 信 的 ，是 十 分 可 佩 服 的 。在罪人中我 

是 個 罪 魁 。 j

尋找和拯救

神 的 本 性 就 是 去 尋 找 和 拯 救 罪 人 。翻 開 人 類 歷 史 首  

頁 ，就 看 到 神 在 伊甸園尋找墮落的那一對夫婦。在以西結 

書 三 十 四 章 1 6 節 ，神 說 ：「失 喪 的 ，我 必 尋 找 ；被 逐 的 ， 

我 必 領 回 ；受 傷 的 ，我 必 纏 裹 ；有 病 的 ，我 必 醫 治 。j 在 

整 本 舊 約 聖 經 中 ，全 能 的 神 被 描 寫 為 一 位 救 主 （參 ：詩一

8 祂尋找拯救失喪的人

〇 六 21 ;赛 四 十 三 11 ;何 十 三 4 ) 。因 此 ，理 所 當 然 地 ，當 

基 督 進 入 人 類 的 世 界 ，乃 是 神 在 肉 身 顯 現 ，祂主要是被當 

作 救 主 。

甚 至 耶 穌 的 名 字也是被神選為救主之意。天使在夢中 

告 訴 約 瑟 說 ：「你要給祂 起 名 叫 耶 穌 ，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 

從罪惡裏救出來」（太一 21 ) 。所有的贖罪教 導 之 中 心 ，即 

耶 穌 進 入 這 個 世 上 來 ，正 是 為 尋 找 和 拯 救 罪 人 的 使 命 。那 

個真理乃是使福音被稱為大好消息的原因。

但 它 只 有對那些自認為罪人的人才是大好消息。耶穌 

毫 不 含 混 的 教 導 是 ：那 些 不 認 罪 悔 改 的 人 ，連拯救的恩典 

也 搆 不 到 。我 們 全 都 是 罪 人 ，但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承認自 

己 的 墮 落 。如 果 承 認 ，神 就 成 為 他 們 的 朋 友 （參 ：太十一 

19 ) 。如 果 不 ，他們就只 會 當 祂 為 審 判 官 （參 ：太 七 22 ) 。

再 一 次 地 ，耶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1〇〜1 3節所設的比 

喻 ，更 強 調 了 這 個 真 理 。祂 向 「那 些 仗 著 自 己 是 義 人 ，藐 

視 別 人 的 」（路 十 八 9 ) 設 一 個 比 喻 說 ：

有 兩個人上殿褢去禱告。一 個 是 法 利 赛 人 ，一個 

是 稅 吏 。法 利 赛 人 站 著 ，自言自語地禱告說：「神 

啊 ，我 感 謝 你 ，我 不 像 別 人 ，勒 索 、不 義 、姦 淫 ，

也 不 像 這 個 稅 吏 。我 一 個 禮 拜 禁 食 兩 次 ，凡我所 

得 的 ，都 捐 上 十 分 之 一 。」那 稅 吏 遠 遠 地 站 著 ，

連舉目望天 也 不 敢 ，只 捶 著 胸 說 ：「神 啊 ，開恩可 

憐 我 這 個 罪 人 I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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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耶穌對這兩人的評估想必不但叫自以為義的法利賽 

觀 眾 嚇 了 一 跳 ，且 激 怒了他們 7 我 告 訴 你 們 ，這 人 回 家 去 ， 

比 那 人 倒 算 為 義 了 。因 為 凡 自 高 的 ，必 降 為 卑 ；自 卑 的 ， 

必 升 為 高 」（14節 ）。

謙 卑 的 悔 改 是 對 主 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唯 一 可 接 受 的 回  

應 。那些不認罪的人—— 像那個富有年輕的官—— 就被拒絕 

了 。但祂的恩典卻惠及那些—— 例如稅吏馬太和撒瑪利亞婦 

人—— 認自己的罪和尋求釋放的人。愈糟 糕 的 罪 人 ，祂的恩 

典和榮耀藉那罪人的得贖就愈顯奇妙偉大。

耶 穌 在 世 上 傳 道 時 ，有 眾 多 悔 改 的 罪 人 回 應 祂 。主耶 

穌 不 斷 地 向 稅吏和其他被社會遺棄者傳道。路加福音十五 

章 1 節 告 訴 我 們 ：不 斷有這樣的人來找祂。事 實 上 * 法利 

賽人批評主的傳道最嚴厲就是此點：1■這個人接待罪人，又 

同他們吃飯」（路 十 五 2 ) 。他 們 要 議 論 比 較 ，定 他 們 的 罪 ， 

原 因 就 在 此 。他 們 對 那 些 被 社 會 遺 棄 的 人 漠 不 關 心 ，對罪 

人 沒 有 絲 毫 愛 心 ，對 失 喪 的 也 不 同 情 。更糟糕的是他們一 

點 也 不 自 覺 有 罪 。連基督對他們也莫可奈何。

神蹟發生的場景

正 如 馬 太 ，撒 該 也 是 個 稅 吏 ，他的心也被神預備好來 

接 受 和 跟 隨 基 督 。他 和 耶 穌 在 耶 利 哥 城 相 遇 ，正當主耶穌 

經過此 地 要 往 耶 路 撒 冷 赴 死 途 中 。耶穌在加利利地帶傳道 

已 有 一 段 時 間 了 。祂 的 家 鄉 拿 撒 勒 就 在 那 兒 。祂現在正前 

往 耶 路 撒 冷 去 過 逾 越 節 ，在 那 裡 祂 將 要 被 殺 ，為罪人被釘 

在 十 字 架 上 ，當 作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。就彷彿在清楚表示祂為

8 祂尋找拯救失喪的人

何 必 須 死 ，祂 停 駐 耶 利 哥 ，來 找 這 個 惡 劣 的 稅 吏 。

在 去 聖 城 途 中 ，耶穌周圍聚集一群伴隨的朝聖者去過 

逾 越 節 。祂 的 名 聲 已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廣 傳 開 來 。在這之前沒 

多 久 ，祂 剛 使 拉 撒 路 從 死 裏 復 活 。那是在離耶利哥不遠的 

伯 大 尼 。這 消 息 大 大 傳 開 ，人 們 都 對 耶 穌 感 到 好 奇 。所有 

在 耶 利 哥 城 凡 走 得 動 的 人 ，都 排 排 站 在 街 道 上 ，預備等耶 

穌 從 這 裏 經 過 。全 城 都 在 議 論 紛 紛 ：祂 是 不 是 彌 賽 亞 ？祂 

要來掌 權 嗎 ？祂要來擊敗羅馬人且建立祂的王國嗎？

耶利 哥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北 方 稍 偏 東 。是一個國際交通 

要 道 ，東 、西 、南 、北 主 要 幹 道 在 此 匯 集 一 起 。收稅的稅 

關 就 在 那 兒 ，是 一 個 很 繁 忙 的 地 方 ，而撒該就在那裏當稅 

吏 。

尋求救主

撒該是被全城的人所不齒的。路 加 福 音 十 九 章 7 節 說 ， 

眾 人 都 稱 他 罪 人 。不 僅 因 為 他 是 稅 吏 ，是 國 家 的 叛 徒 ，這 

個 「罪 人 」的 稱 呼 也 表 示 他 的 個 人 品 格 ，和大多數稅吏一 

樣 也 是 卑 鄙 無 恥 的 。

主 耶 穌 對 稅 吏 有 份 特 別 的 愛 心 。路加福音特別描述耶 

穌 有 好 幾 次 和 他 們 碰 面 的 情 形 。路加的中心主題就是救主 

對 失 喪 者 的 愛 ，且他一再描繪主耶穌主動去找那些社會的 

渣 滓 。路 加 每 次 提 到 稅 吏 （三 1 2 ，五 2 7 ，七 2 9 ，十 五 1 ， 

十 八 10〜 1 3 ，十 九 2 ) 都 是 正 面 的 口 吻 。他們是宗教社會 

的被棄者—— 惡 名 昭 彰 、人所共知的罪人—— 也就是耶穌所 

要 救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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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 來 好 像 是 撒 該 自 己 先 去 找 耶 穌 的 ，但 事 實 的 真 相  

是 ：若 非 耶 穌 先 找 他 ，他 是 不 會 來 找 救 主 的 。罪人從不自 

己 先 來 找 神 （羅 三 11 ) 。以 我 們 天 然 、墮 落 的 景 況 ，我們是 

死 在 過 犯 罪 惡 中 的 （弗 二 1 ) ，與 神 所 賜 的 生 命 隔 絕 了 （弗 

四 1 8 )，因此 完 全 無 法 、也無意去 尋 找 神 。只有當我們被神 

至 高 、使 人 知 罪 的 大 能 所 感 動 ，我 們 才 會 被 祂 吸 引 （約六 

4 4 、64 )»所以是神先尋找靈魂，那靈魂才回應而來尋求祂。 

一位無名的詩歌作者寫下這詞句：

我 尋 求 主 ，後來我才知道 

是 祂 尋 找 我 ，感 動 我 心 尋 祂 ；

親 愛 救 主 ，不 是 我 找 到 你 ，

是 你 將 我 尋 回 。4

無 論 何 時 ，只 要 有 人 去 找 神 ，我們可確定那是因為受到那 

「尋 找 人 的 神 」所 激 勵 。我 們 愛 神 ，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

( 參 ：約 壹 四 1 9 )。

然 而 ，神 卻 邀請罪人來找祂。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五 章 6 節 

說 ^當 趁 耶 和 華 可 尋 找 的 時 候 找 祂 ，相近的時候求告祂。」 

耶 利 米 書 二 十 九 章 1 3節 說 ：1■你們尋求我，若專心尋求$ ， 

就 必 尋 見 。」神在阿摩司書五章 4 節 說 ，「你 們 要 尋 求 ^， 

就 必 存 活 。」耶 穌 說 ：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」（太

Clarence Larkin, R igh tly  D iv id in g  the Word, (Philadephia: 

Lark in，1918)，6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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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3 3 ) ，以 及 「尋 找 ，就 尋 見 」（太 七 7 ) 。

既 被 神 尋 找 了 ，撒 該 就 去 尋 找 神 。他 聽 過 耶 穌 的 事 ， 

但顯 然 從 沒 見 過 祂 。路 加福音十九章 3 節 說 ：「他要看耶穌 

是 怎 樣 的 人 。」從動詞的時態顯示 他 一 直 努 力 要 找 耶 穌 。 

為 甚 麼 ？好 奇 心 ？也 許 。良 心 ？當 然 。渴望脫離罪的自由？ 

也 可 能 。但 超 過 所 有 這 些 因 素 ，他 終 究 得 救 了 ，證明驅策 

他 來 歸 向 耶 穌 的 主 要 動 力 ，乃 是 聖 靈 那 令 人 無 法 抗 拒 、使 

人 知 罪 的 大 能 。顯 然 地 ，神的靈早已開始在撒該的心中作 

吸 引 他 歸 向 耶 穌 基 督 的 工 作 。撒該並不是自己主動來找神 

的 ；神 的 靈 感 動 他 的 心 。他的回應就是設法要來看耶穌。

這 是 個 被 社 會 唾 棄 ，被 憎 恨 的 人 ，這個人手上所有的 

錢都是壓榨窮人的不義之財。他是個罪大惡極之人。然 而 ， 

他 不 但 不 跑 去 躲 起 來 ，反 而 拚 命 想 見 耶 穌 • 為 達 此 目 的 ， 

他 克 服 了 好 幾 個 障 礙 。其 中 一 個 就 是 人 群 。耶利哥城的居 

民 早 已 排 列 在 街 道 上 。除 了 他 個 子 矮 小 外 ，撒該也許是聰 

明 地 避 開 群 眾 。矮 的 人 在 人 群 中 首 先 就 較 吃 虧 ，但一個矮 

的 人 碰 巧 又 是 稅 吏 長 的 話 ，他是冒著顎部被人的肘不偏不 

倚 地 撞 個 正 著 、或者別人的大腳靴踩在他腳趾頭上或甚至 

背部 被 捅 一 刀 之 險 。

這 一 天 ，撒該全 不 怕 這 些 。他 甚 至 也 顧 不得他的尊嚴。 

他 下 定 決 心 要 看 耶 穌 ，就 跑 到 群 眾 的 前 頭 ，爬上桑樹去等 

耶 穌 （4 節 ）。桑 樹 不 高 ，卻 粗 ，且 枝 幹 橫 生 。小個子的人 

可 以 很 快 攀 爬 上 樹 幹 ，直 到 外 伸 的 樹 枝 ，往 下 垂 看 路 面 。 

撒 該 就 那 麼 作 了 。那棵樹是看人群 隊 伍 最 理 想 的 位 置 了 。 

那 雖 不 是 體 面 的 地 點 ，但 對 當 時 的 撒 該 而 言 ，這些一點都

159



第 二 部 耶 穌 宣告祂的福音

160

不 重 要 。他 只 想 要 看 看 耶 穌 。

尋找人的救主

接下去所發 生 的 事 必 定 使 撒 該 大 嚇 一 跳 。雖然耶穌從 

沒 見 過 他 ，竟在數千人群中間停下來，抬 頭 看 樹 上 ，且 說 ： 

「撒 該 ，快 下 來 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」（5 節 ）。這是就我 

們 所 知 道 的 最 直 接 的 佈 道 方 式 ！耶穌所使用的方式一點也 

不 難 瞭 解 。

我們的主和這個人有神所命定的約會。 今天我必住在 

你 家 裏 。」暗 示 命 令 ，而 非 請 求 。祂 不 是 在 問 ；而是在說 

「我 來 了 」—— 「我 必 來 」。撒該的心按照神的時間表已預 

備 好 了 。

撒 該 要 看 耶 穌 ，但他不知道耶穌也要看他。「他就急忙 

下 來 ，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」（6 節 ）。我 們 也 許 會 想 像 ，這 

種 卑 劣 的 罪 人 聽 到 完 全 、無 罪 的 神 子 說 ：「我必住在你家 

裏 ，」將 會 不 知 所 措 ，但 他 卻 很 歡 喜 。因他的心已預備好 

了 。

群 眾 的 反 應 是 可 以 預 測 的 。宗教領袖和一般大眾都輕 

視 撒 該 。1■眾人看見，都 私 下 議 論 說 ：『祂竟到罪人家裏去 

住 宿 』」（7 節 ）。如 我 們 以 前 看 過 ，他們相信到一個被唾棄 

之 人 的 家 會 使 人 不 潔 。和像撒該這種人一起吃飯是最污穢 

不 過 了 。他 們 不 覺 撒 該 的 靈 魂 有 任 何 價 值 。他們一點也不 

關 心 他 的 靈 性 福 祉 。他 們 自 義 的 眼 只 能 看 到 他 的 罪 。他們 

不 能 瞭 解 、且 因 盲 目 的 驕 傲 也 看 不 出 ，耶穌來本為尋找和 

拯救罪人•，而 他 們 卻 因 此 定 祂 的 罪 ，因 此 ，他們就定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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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 的 罪 。

我們無從 得 知 在 撒 該 家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。聖經沒有說他 

晚 餐 招 待 些 甚 麼 ，或 耶 穌 待 了 多 久 ，或 他 們 談 了 些 甚 麼 。 

也 不 知 道 耶 穌 說甚麽引導撒該進入救恩。正如我們在耶穌 

其 他 佈 道 的 例 子 看 到 的 ，所 使 用 的 方 法 並 不 重 要 。人信主 

是 個 神 蹟 ，並 沒 有 一 定 的 公 式 可 循 或 解 釋 。沒有四步或五 

步 驟 的 救 恩 計 劃 ，或任何事先擬好的祈禱可以保證靈魂得 

救 。

我 們 可 假 定 耶 穌 對 付 了 撒 該 的 罪 。撒該無疑已經知道 

自己是多大的罪人。基督必定向撒該顯示祂是誰—— 神成為 

肉 身 。不 管 祂 說 甚 麼 ，祂發覺撒該有一顆敞開的心。

救恩的果子

在 路 加 福 音 十 九 章 ，耶 穌 和 撒 該 對 話 的 末 了 ，我們想 

的問題似乎解開了 5 撒 該 站 著 ，對 主 說 ：『主 阿 ，我把所 

有 的 一 半 給 窮 人 。我 若 訛 詐 了 誰 ，就 還 他 四 倍 。』耶穌說 

^今 天 救 恩 到 了 這 家 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j 」（8〜 

9 節 ）。

我 們 要 注 意 撒 該 稱 耶 穌 為 主 。這 名 稱 可 以 僅 代 表 「先 

生 」或 「教 師 」。但這裡所代表的意思必然不只那些而已。 

在 第 9 節 ，耶穌說救恩到了撤該家了。若 是 這 樣 ，他必已 

認 耶 穌 為 主 神 ，也 承 認 祂 為 自 己 最 高 的 主 宰 。那是基督還 

沒有在他生命中作工前 他 不 可 能 作 的 確 信 ，也是他事後無 

法 否 認 的 （參 ：林 前 十 二 3 ) 。

我們在這裡 看 到 一 個 徹 底 轉 變 的 人 。決定將他所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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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半 給 窮 人 ，是 完 全 的 逆 轉 行 動 ，也是他心思變化的清楚 

證 據 。搜 刮 者 變 成 給 予 者 ，強 取 者 變 為 慈 善 家 ，他願意四 

倍 還 給 那 些 被 他 訛 詐 的 人 。不 但 他 的 心 思 意 念 改 變 了 ，他 

清 白 的 意 念 也 同 時 改 變 他 的 行 為 。不是他對人的態度轉變 

有 多 大 ，雖 然 那 當 然 也 改 變 了 些 。但首先的是他對神的心 

改 變 了 。現在他要為順服而去作公正和對的事。

撒該沒必要還人四倍。民 數 記 五 章 7 節 規 定 ：若虧負 

人 的 ，只 要 賠 償 五 分 之 一 的 罰 款 。但撒該的慷慨顯示他整 

個 心 靈 的 轉 變 。那 是 剛 得 贖 之 人 典 型 的 回 應 ，是救贖祝福 

的 果 子 。他並沒有說 ：̂救 恩 很 奇 妙 ，但不要對我要求甚麼。」 

在每一個新生的信徒心中有某種東西促使他們順服。其結 

果 就 是 熱 心 、慷 慨 的 服 從 ，且有一顆轉變了的心和行為的 

改 變 。

所 有 的 證 據都顯示撒該是一個真正相信的人。耶穌看 

出 、也 接 納 他 的 信 心 。路 加福音十九章 9 節 說 ， 他也是亞 

伯 拉 罕 的 子 孫 ，」就是對他信心的嘉許之言。

撒 該 之 所 以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 * 並 不 是 因 他 是 猶 太  

人 ，而 是 因 他 相 信 。羅 馬 書 二 章 2 8 節 說 ：>■外面作猶太人 

的 ，不 是 真 猶 太 人 。」那怎麼才算是 真 猶 太 人 ？羅馬書四 

章 11節 說 ：亞伯拉罕是所有相信之人的父。加拉太書三章 

7 節 說 ：「那 以 信 為 本 的 人 ，就是亞伯 拉 罕 的 子 孫 。」所有 

信 靠 基 督 的 人 都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。因 此 ，一個亞伯拉罕 

的真子孫即是一個真信徒。

救 恩 臨 到 撒 該 ，並 非 因 他 將 錢 財 送 給 人 ，而是因他成 

為亞伯拉罕真正的子孫；也就是一 個 信 徒 。他 是 因 信 得 救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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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是 因 著 行 為 。不過他的行為是他真 有 信 心 的 重 要 證 據 。 

他的經歷完全符合以弗所書二章 8〜 1 0節 ：「你們得救是本 

乎 恩 ，也 因 著 信 ，這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己 ，乃 是 神 所 賜 的 ；也 

不 是 出 於 行 為 ，免 得 有 人 自 誇 。我 們 原 是 祂 的 工 作 ，在基 

督 耶 穌 裏 造 成 的 ，為 要 叫 我 們 行 善 ，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 

行 的 」（亦 參 ：雅 二 14〜2 6 ) 。

這 即 是 救 恩 的 目 的 ：將 一 個 人 完 全 改 變 過 來 。真正得 

救 的 信 心 會 改 變 行 為 ，轉 變 思 想 以 及 將 新 心 放 在 人 裏 面 。 

哥 林 多 後 書 五 章 1 7 節 說 ：「若 有 人 在 基 督 裏 ，他就是新造 

的 人 ，舊 事 已 過 ，都 變 成 新 的 了 。」撒該對基督的回應印 

證 了 那 節 經 文 的 真 理 。現 代 人 宣 稱 自 己 重 生 了 ，但所過的 

生活卻和基督所代表的一切相對立；這是撒該很難瞭解的。

在 路 加 福 音 三 章 ，施洗約翰斥責那些出來要受他洗的 

眾 人 說 ：「要 結 出 果 子 來 ，與悔改的心相稱」（路 三 8 ) 。這 

真是一幅令人難忘的畫面—— 神的 先 知 ，斥責那些正面回應 

他 的 事 奉 的 人 ，稱 他 們 為 毒 蛇 的 種 類 。他其實是想要趕他 

們 走 呢 ！

我 們 若 能 效 法 約 翰 的 榜 樣 倒 好 。現代基督教經常草率 

地接受不結果子的虜淺悔改。

撒 該 的 悔 改歸正駁斥了任何這種膚淺的回應。他立即 

的 、戲劇性的轉變是真信心可預期的結果。

這 本 是 基 督 來 的 目 的 ：■"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」（路 

十 九 10 )。正如我們從撒該信主的情形看到的，一個改變的 

人 是 神 作 工 的 必 然 結 果 。當 靈 魂 被 贖 了 ，基督就賜給他一 

個 新 心 （參 ：結 三 十 六 26 ) 。心的改變絕對產生一套新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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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—— 願 意去討神喜悅、去 服 從 ，且活出反映祂的公義之生 

活 。如 果 沒 有 這 些 改 變 ，我們沒有理由以為一個人真正得 

救 了 。正 如 撒 該 的 情 形 ，如果有願意順服的心作為信心的 

證 明 ，那就是亞伯拉罕真子孫的印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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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權 救 恩 的 反 對 者 承 認 ，他們之所以將順服排除在得 

救 的 信 心 之 外 ，原 因 之 一 是 ，在天國中保留位置給那些宣 

告 自 己 是 信 徒 、但 卻 繼 續 在 罪 中 生 活 的 人 。一個反對主權 

救恩的主要擁護者爭辯說， 如果要委 身 才 能 得 救 ，那將置 

屬肉體的基督徒於何地呢？ j 1

這種熱衷於要給予所謂屬肉體的基督徒2 —個 方 便 ，已 

迫 使 一 些 現 代 的 教 師 非 常 馬 虎 、將 就 地 定 義 救 恩 這 詞 ，竟

C harles C. R yrie , B alancing  the C hristian  L ife  (C hicago: M oody 

P ress, 1969)，1 7 0 。

保羅寫給哥林多人的信上說：「這豈不是屬乎肉體，照著世人的 

樣子行嗎？」（林前三 3 )，這話並非要建立一類特別的基督徒。 

這些人不是一直過著不順服的生活。保羅並不是暗示肉慾和悖 

逆就是他們生活的準則。事實上*他向同一批人說：「你們在恩 

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，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祂也必 

堅固你們到底，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」（一 

7〜8 ) 。然 而 ，因他們將眼目轉離基督而製造出宗教名人（三 4 

〜5 ) ，他們就靠肉體行事了。相反地，保羅第五章提到那個亂 

倫的人，稱他為「所謂的弟兄」（五 11另譯）。因為那人不斷犯 

不道德的罪*保羅不認他為弟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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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到 了 一 個 地 步 ，只 要 任 何 人 宣 稱 相 信 基 督 ，就當作是真 

信 心 了 。只要口裏說自己已「接 受 基 督 」，任何人都會被熱 

烈 接 受 為 基 督 徒 ，即使他們所謂的信心稍後已淪為一再的 

悖 逆 ，放 縱 不 拘 或 敵 對 不 信 。有一個反對主權救恩的作者 

所 寫 的 一 番 話 ，可 看 出其無比的荒謬處：「不 但 可 能 ，而且 

很 大 的 機 會 ，當一個信徒離開教會而轉.向 其 他 的 哲 學 ，如 

果 他是個有邏輯思考的人，他 就 變 成 一 個 『不 信 的信徒』。 

又或一個信徒變為不可知論者（agnostics) ，也仍然是得救 

的 ；他 們 仍 然 是 重 生 的 。你 甚 至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； 

只 要 你 曾 經 一 次 接 受 基 督 為 救 主 ，就 不 可 能 會 失 去 救 恩 ， 

縱 使 你 否 認 了 神 。」4這是一個該死的謊言。一個否認神的 

人 不 該 被 騙 而 以 為 ，只因他曾一度宣稱相信基督就永遠安 

穩 無 虞 了 （參 ：太 十 3 3 ，「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……我也必 

不 認 他 ；」和 提 後 二 1 2 ，「我 們 若 不 認 祂 ，祂也必不認我 

們 」）。

我完全支持聖經的真理，即救恩是永存不變的。5現代 

的 基督徒稱之為永遠穩妥 （ eternal security) 的 教 義 。或許

威 瑪 （J. A W itm e r )給了賀治的《被圍攻的福音 X Z a n e  H odges, 

77»e G ospe/ t/nrfer S iege ) —書相當的好評•但也說：賀治的不 

足 就 是 他 「不能 看出自我宣告的信心可能不是得救的信心」 

(^Bibliotheca Sacra  140 [January-M arch  1983]: 8 1 -8 2 ) °

R. B. T hiem e, A pes a n d  P eacocks o r  the  P u rsu it o f  H app iness  

(H ouston: T hiem e, 1973), 23 °

有 關 信 徒 的 穩 妥 這 題 目 的 詳 細 討 論 ，請 看 John F. M acA rthur, 

a  (W heaton，111.: V ictor, 19 9 2 ) 〇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宗 教 改 革 者 所 用 的 名 詞 較 為 恰 當 ；他們稱之為聖徒的堅忍 

(perseverance o f the saints) ，意思並不是說神保證每一個 

宣稱相信基督的人都上天堂，而 是 說 ：人 的 信 心 若 是 真 實 ， 

他就不 會 完 全 或 至 終 地 脫 離 基 督 。他們必會靠著神的恩典 

堅 守 到 底 。縱使他們犯下大罪或 繼 續 活 在 罪 中 一 段 時 間 ， 

他們將不會永遠完全地背棄信心。品 克 （A . W. Pink) 論及 

這 題 目 時 寫 道 ：「〔神 〕不 會 對 待 〔信 徒 〕像一個不需負責 

的 機 器 人 ，而 是 視 他 們 為 一 個 有 道 德 作 用 的 人 。就如人肉 

體的生命要藉 著 使 用 各 種 方 法 來 維 持 ，而且要避開任何會 

危 害 他 們 的 事 物 * 他 們 的 靈 命 同 樣 需 要 維 護 和 保 養 。神也 

藉屬祂自己的人能堅守信仰而保護他們 。 j 6

真 信 徒 必 會 堅 守 。那 些 悖 逆 神 卻 自 稱 為 基 督 徒 的 ，只 

是證明他們從未真地得救。如 使 徒 約 翰 所 寫 ：「他們從我們 

中 間 出 去 ，卻 不 是 屬 我 們 的 。若 是 屬 我 們 的 ，就必仍舊與 

我 們 同 在 。他 們 出 去 ，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」（約 壹 二 19 ) 。 

不管一個人的見 證 聽 起 來 多 令 人 信 服 ，一旦那個人成為背 

道 者 ，他毫無辯駁地證明見證只是偽善的•且自稱的救恩 

也 是 假 的 。神自會保守屬祂的人。祂 「能 保 守 你 們 不 失 腳 ， 

叫 你 們 無 瑕 無 疵 ，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」（猶 24 )» 7

Arthur W. Pink, Eternal Security (Grand R apids: Guardian, 

1974)，1 5 。

參 Zane C. H odges, 77ie (D allas: Redenci6n

V iva, 1981), 6 8-69。賀 治 寫 道 ：「現代基督徒普遍認為一個真正 

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會失效的，但是這主張卻無法被新約聖經證 

實 。」因 此 ，基於以提摩太後書二章17〜 1 8節 （他 稱 之 為 「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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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 大 是 自 稱 為 信 徒 、卻落到完全背道的一個最明顯的 

例 子 。他 和 其 他 門 徒 跟 隨 主 有 三 年 之 久 。他似乎是其中的 

一 員 。可 以 假 定 他 自 認 為 是 信 徒 ，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如 

此 。我們不相信他加入基督門徒的行列時是抱著要反對祂 

的 念 頭 。雖然他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始 變 為 貪 婪 起 來 ，但那絕不 

是 他 起 初 加 入 的 動 機 ，因為耶穌和祂的門徒從沒擁有太多 

物 質 的 東 西 （太 八 20 )。顯 然 地 ，猶大剛開始對基督的國度 

是 抱 著 盼 望 的 。他 可 能 相 信 耶 穌 是 彌 賽 亞 。畢 竟 ，他同樣 

撇 棄 一 切 來 跟 隨 主 。用 現 代 的 說 法 ，即 他 已 「接 受 」耶穌 

了 。

三 年 時 間 ，他 日 以 繼 夜 和 耶 穌 在 一 起 。他看過主耶穌 

行 神 蹟 ，聽 了 祂 講 的 話 ，甚 至 有 份於祂的傳道。在 這 期 間 ， 

從 沒 有 人 質 疑 他 的 信 心 。他 和 其 他 門 徒 有 同 樣 的 地 位 。除

人的信心之缺陷的主要經文」），賀治辯稱聖經教導說真信徒的 

信心可能經不住誘惑而變節。

這節經文並沒證明此事。使徒保羅並非暗示：那些丟棄了 

自以為擁有的信心之人仍算是真信徒。許米乃這一班諾斯底派 

的 異 端 份 子 ，保羅形容他們的信心就如船破壞了（參 ：提前一 

19〜20) •是未重生之假教師的教義。那些拋棄信心去跟隨這種 

教 導 的 人 ，不能被當作弟兄對待（參 ：約 壹 二 1 9 )。不管他們 

所持的是甚麼信心，都 只 是 「人的信心」—— 套用賀治的話——  

而那絕不是得救的信心。

下 一節 經文，「然 而 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 •上面有這印記 

說〃主認 識誰是 祂的人 』」（提 後 二 19) •強調這個真理：得救 

的信心是神所作的工，永 不 失 效 。我們不能總是看出誰的信心 

是 真 的 ，誰 的 又是 假的 ，但 神 知 道 。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了知道猶大內心的救主自己•沒有人曾懷疑這人會出賣基 

督 。

然 而 ，其 他 門 徒 逐 漸 成 長 為 使 徒 時 ，猶大卻暗中靜悄 

悄 地 成 為 撒 旦 手 下 一 個 墮 落 、工 於 心 計 的 工 具 。不管他起 

初的品格如何•他的信心不是真的（約 十 三 10〜 11 ) 。他並 

未 重 生 ，且 他 的 心 漸 漸 剛 硬 ，變 為 一 個 不 忠 的 人 ，為了一 

把 銀 錢 而 出 賣 救 主 。到 最 後 ，他簡直迫不急待要聽命於撒 

旦 ，因 此 ，撒 旦 就 入 了 他 的 心 （約 十 三 2 7 ) 。

猶 大 非 常 擅 於 假 冒 ，所 以 他 能 置 身 門 徒 當 中 ，直到最 

末 了 。在 他 出 賣 榮 耀 的 主 的 那 個 晚 上 ，他在樓上房間坐在 

主 耶 穌 旁 邊 。他 甚 至 讓 救 主 洗 他 的 腳 。而且那是在他已談 

妥以三十個銀錢將耶穌賣了的交易之後！

耶 穌 全 都 知 道 。祂 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三 章 1 8 節 說 ：「我知 

道我所揀選 的 是 誰 。現 在 要應驗經上的話說 J 同我吃飯的 

人 ，用 腳 踢 我 。』」主耶穌為何揀選他？為了 應 驗 經 上 的 話 。 

耶 穌 是 引 用 詩 篇 四 十 一 篇 9 節 。另外一處詩篇也預言到猶 

大 ，是 在 五 十 五 篇 12〜 1 4節 ：

原 來 不 是 仇 敵 辱 罵 我 ，

若 是 仇 敵 ，還 可 忍 耐 。

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

若 是 恨 我 的 人 ，就 必 躲 避 他 。

不 料 是 你 ，你 原 與 我 平 等 ，

是 我 的 同 伴 ，是我知己 的 朋 友 。

我 們 素 常 彼 此 談 論 ，以 為 甘 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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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與群眾在神的殿中同行。

那 正 是 猶 大 的 寫 照 。他 離 救 主 是 近 得 不 能 再 近 了 ，但 

離 救 恩 卻 是 遠 得 不 能 再 遠 。猶大若從來沒有生在世上倒好 

些 （太 二 十 六 2 4 ) 。

猶 大 和 他 背 叛 的 行 徑 ，可作為任何隨便宣稱信靠基督 

之 人 的 一 個 嚴 肅 的 警 告 。從他的故事我們學到光和基督耶 

穌 很 靠 近 是 不 夠 的 。一 個 人 可 能 「接 受 」祂 但 仍 差 一 截 。 

一 個 人 雖 有 正 面的回應但沒全心全意相信，乃冒著迷失和 

永 遠 定 罪 之 險 。在 詩 篇 五 十 五 的 話 說 ，一個人似乎是耶穌 

的 同 伴 和 知 己 的 朋 友 ，仍 可 能 轉 而 背 棄 祂 ，因此他就給自 

己 定 罪 了 。猶 大 就 是最好的證明。

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

猶 大 之 所 以 會 出 賣 基 督 ，並 非 是 神 的 旨 意 ，而是出自 

猶 大 自 己 的 選 擇 。只 要 一 有 機 會 ，耶穌就警告猶大•且懇 

求 他 悔 改 得 救 ，但 每 次 都 被 猶 大 拒 絕 了 。猶大聽了耶穌所 

傳 的 福 音 ，但 他 不 願 離 棄 他 的 罪 和 自 私 。耶穌在約翰福音 

十 三 章 的 話 ，表 現 出 對 猶 大 最 後 慈 愛 的 關 懷 。但 是 末 了 ， 

救主慈悲的懇求將定猶大剛硬之心的罪。

約翰福 音 十 三 章 2 1 節描寫主被賣的那個晚上，在最後 

晚餐時非常戲劇化的一幕：1■耶穌……心 裏 憂 愁 ，就 明 說 ： 

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』」 

想像一下這話在那群門徒中間引起的震驚—— 除了猶大以 

外 。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是 甚 麼 使 耶 穌 心 裏 憂 愁 ？可 能 有 許 多 事 情 。祂可能因 

為 猶 大 沒 有 回 報 之 愛 而 憂 愁 ；或 因 猶 大 的 負 恩 ；或因祂對 

罪 的 深 切 痛 惡 ，且 一 切 罪 惡 的 化 身 就 坐 在 祂 旁 邊 。祂當然 

也因猶大冷酷的虛偽和 迫 近 的 出 賣 而 憂 愁 ；且因祂知道撒 

旦 正 進 入 猶 大 的 心 ；也 因 猶 大 正 是 罪 之 卑 劣 的 最 好 詮 釋 ， 

而明天 祂 將 要 背 負 這 罪 在 祂 身 上 。但 可 能 最 使 祂 憂 愁 的 ， 

乃是我們的主明知道猶大將要作—— 或已經作了—— 的決 

定 ，將 使 他 受 永 刑 的 責 罰 。猶 大 ，耶 穌 門 徒 當 中 的 一 個 ， 

從 來 沒 有 真 正 得 救 （參 ：10〜 11節 ），且 將 永 遠 失 喪 。

當 耶 穌 說 他 們 當 中 一 個 人 要 賣 祂 ，門徒們的心必定加 

速 跳 動 起 來 。他們不 知 祂 在 說 誰 。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2 2 節 

說 ，他們全都一個一個問祂：1■主，是 我 嗎 ？」甚 至 連 猶 大 ， 

總 是 扮 演 著 他 的 角 色 ，也 說 ：「拉 比 ，是 我 嗎 ？」耶 穌 說 ： 

「你說 的 是 」（2 5 節 ）》這 回 答 告 訴 猶 大 ：主耶穌知道他的 

心 。

是誰呢？

很 有 意 思 的 是 ，門 徒 們 都 困 惑 不 解 。顯然耶穌對待猶 

大 和 其 他 門 徒 沒 甚 麼 兩 樣 。三 年 來 ，主 耶 穌 都 是 柔 和 、慈 

愛且善意地對待猶大—— 就如祂對待其他十一個門徒般。耶 

穌 對 猶 大 不 信 的 責 備 ，都 是 以 私 下 、個 人 方 式 發 出 的 。在 

公 開 場 合 ，耶 穌 視 他 如 他 們 當 中 的 一 份 子 。如果主耶穌對 

待 猶 大 有 甚 麼 不 同 ，所 有 門 徒 都 會 知 道 。假如猶大有任何 

跡 象 被 視 為 群 中 的 黑 羊 ，就 必 定 會 有 人 以 叛 徒 稱 之 。但沒 

有 人 這 麼 作 。事 實 上 ，猶 大 是 那 群 人 當 中 管 錢 財 的 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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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門 徒 都 很 信 任 他 。

對比一下猶大對耶穌的敵意與約翰對救主的愛。約翰 

斜 倚 桌 上 ，正 坐 在 耶 穌 旁 邊 。那是當時飲宴時很平常的坐 

姿 。他 們 用 餐 的 桌 子 是 一 個 低 長 臺 ，所有的客人斜臥在地 

板 上 ，倚 靠 著 左 肘 ，用 右 手 吃 東 西 。約翰斜臥在耶穌的右 

邊 ，頭 在 耶 穌 胸 前 的 高 度 。當 他 轉 過 頭 和 主 耶 穌 說 話 時 ， 

基 督 的 頭 正 在 他 上 頭 。因 為 約 翰 對 救 主 的 深 愛 ，他喜歡在 

那 兒 和 主 的 心 靠 近 。

彼 得 點 頭 問 約 翰 ，主是指著誰將賣祂〃他就勢靠著耶  

穌 的 胸 膛 ，問 祂 說 ， 主 阿 ，是 誰 呢 ？ j 」（約 十 三 24〜25 ) 。 

彼 得 和 約 翰 可 能 是 惟 一 聽 到 回 答 的 " 2 6 節 說 ：「耶穌回答 

說 ：『我 蘸 一 點 餅 給 誰 ，就 是 誰 。j 耶 穌 就 蘸 了 一 點 餅 ，遞 

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。」

奉為上賓

這 動 作 不 只 是 回 答 了 約 翰 的 問 題 ；也是對猶大再一次 

表 露 愛 的 關 懷 。餅 是 一 小 塊 未 發 酵 的 麵 包 ，是從專為用餐 

而 作 的 糕 餅 中 擘 下 來 的 。在 逾 越 節 餐 桌 上 有 一 盤 裝 滿 苦  

草 、醋 、鹽 、棗 子 、無 花 果 和 葡 萄 干 的 碟 子 。這些東西被 

磨 碎 加 水 成 音 狀 ，當 成 沾 料 之 用 。主人通常將一塊未發酵 

的 餅 沾 些 這 種 沾 料 ，然 後 遞 給 貴 賓 食 用 。耶穌向猶大表示 

祂 的 愛 ，蘸 餅 遞 給 坐 祂 左 邊 的 猶 大 ，視 他 為 貴 賓 。耶穌已 

經 洗 過 猶 大 的 腳 ，現 在 又 以 貴 賓 之 禮 款 待 他 。這應打破猶 

大 的 心 ，但 並 沒 有 。他 的 心 硬 如 花 崗 石 ；他已作了最後的 

決 定 。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約翰福音十三章 2 7節描寫了猶大在作最後拒絕時的邪 

惡 本 質 ， 他 吃 了 以 後 ，撒旦 就 入 了 他 的 心 。」這節經文定 

下 了 他 永 恆 的 命 運 。猶 大 被 撒 旦 誘 騙 ，當他假裝跟隨基督 

時 ，卻 和 撒 旦 暗 中 調 情 。現在撒旦進入他的心完全掌握他 

了 。在那可怖 的 時 刻 ，猶大的惡心抗拒耶穌愛的最後援手。 

對 他 而 言 ，救 恩 的 日 子 就 在 此 時 過 期 了 。猶大被定罪下地 

獄 ，乃 是 因 他 自 己 的 選 擇 ；他的滅亡 是 註 定 了 的 。

快 作 吧 ！

耶 穌 對 猶 大 能 作 的 都 作 了 。現在祂只想要他趕快離開 

這 裡 。「耶 穌 便 對 他 說 ：『你 所 作 的 快 作 吧 ！ j 」（2 7 節 ）。猶 

大 已 被 證 實 是 不 信 的 ，耶 穌 對 他 再 沒 有 甚 麼 話 說 了 。他是 

在妨礙耶穌單獨和門徒在一起的時間。

經 文 說 ：「同 席 的 人 ，沒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他說這 

話 。有 人 因 猶 大 帶 著 錢 囊 ，以 為 耶 穌 是 對 他 說 ^你 去 買 我  

們過節所 應 用 的 東 西 ，j 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人」（28〜 

2 9 節 ）》他 們 當 中 沒 有 人 （也許除了彼得和約翰之外）知道 

猶 大 將 出 賣 耶 穌 。他 的 見 證 一 向 令 人 信 服 ，矯飾技巧非常 

高明•沒有人可想像到他能作出這樣背叛的行為。他卻被 

撒 旦 附 身 了 。外 表 可 能 錯 得 多 厲 害 呀 ！ 一個屬肉體的人所 

做的信仰告白 多 虛 偽 呢 ！

進入黑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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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 大 就 立 刻 出 去 ，那 時 候 是 夜 間 了 （ 3 0 節 ）。那同時也 

是 他 靈 魂 永 夜 的 開 始 。猶大有分於任何人可得到的最佳的



第 二 部 耶 穌 宣告祂的福音

174

屬 靈 優 勢 ，卻 為 了 滿 足 其 邪 情 私 慾 而 蹭 蹋 了 那 上 好 的 機  

會 。為 甚 麼 呢 ？因 為 他 的 信 心 從 來 就 不 是 真 的 。起初他很 

積 極 地 回 應 基 督 ，但 從 沒 有 抱 著 誠 摯 、悔 改 相 信 的 心 。他 

曾 愛 過 耶 穌 榮 光 的 照 耀 ，卻 結 束 於 絕 望 的 黑 夜 中 。這種令 

人驚怕的可能性是存在於每一個不是全心全意來信靠基督 

之 人 身 上 的 。

死亡之吻

一 個 難 堪 的 反 諷 是 ，猶 大 和 耶 穌 最 後 的 接 觸 竟 是 親  

吻 。那是死亡之吻—— 不 是 對 耶 穌 ，而 是 對 猶 大 。那是發生 

在 稍 後 的 同 一 個 晚 上 ，當 救 主 去 花 園 禱 告 。那吻是事先講 

好 的 記 號 ，猶大講定用它來指認耶穌。

男 人 之間的吻是耶穌那時代文化的一部份。奴隸吻他 

們 主 人 的 腳 。那 些 乞 求 憤 怒 的 君 王 憐 憫 的 人 ，常會吻其腳 

來 懇 求 赦 罪 。吻長官衣服的下垂常表示最高的敬意•作學 

生 的 吻 教 師 的 手 以 表 尊 敬 。但是擁抱以及面頰的吻乃表示 

親 密 感 情 、溫 馨 的 愛 以 及 親 近 。這種動作是保留給最親密 

的 朋 友 的 。

猶 大 的 吻 成 為 最 可 鄙 的 動 作 。他本可吻耶穌的手或祂 

衣 服 的 下 垂 •但他選擇假裝對基督的親愛。這 樣 ，他不僅 

給 他 同 謀 的 人 一 個 記 號 ，也 使 他 的 動 作 更 加 令 人 憎 厭 。也 

許他想仍可欺騙基督和其他門徒。但路加福 音 二 十 二 章 48 

節 記 載 耶 穌 說 ：「猶 大 ，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嗎？」甚至 

這 些 傷 感 的 話 也無法停住這個凶狂的人。根據馬可福音十 

四 章 4 5 節 的 記 載 ，猶 大 只 說 ：「拉 比 ！」便 與 祂 親 嘴 。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主 耶 穌 不 得 不 忍 受 這 令 人 可 鄙 的 親 嘴 。祂最後的回  

應 ，記 載 在 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5 0 節 ，祂 說 ：「朋 友 ，你來 

要 作 的 事 ，就 作 吧 ！」希 臘 文 在 這 節 翻 譯 為 「朋 友 」的是 

h eta iro s，字 面 上 的 意 思 是 「同 志 」或 「同 事 」。耶穌在這 

時候不 稱 猶 大 為 親 切 的 朋 友 了 〃 朋 友 」這 個 名 稱 ，祂是保 

留 給 那 些 順 服 祂 的 人 的 （約 十 五 1 4 )。

那就是 耶 穌 對 這 地 獄 之 子 最 後 的 告 別 。猶大必仍聽到 

這 些 話 在 耳 邊 迴 響 ，直 到 永 遠 '猶 大 ，你用親嘴的暗號賣 

人 子 嗎 ？」（路 二 十 二 48 )。「你 要 來 作 的 事 ，就 作 吧 ！」（太 

二 十 六 5 0 ) 。

他們全都離開祂逃走了

其 餘 門 徒 在 這 時 候 的 表 現 引 起 一 個 問 題 ，他們和猶大 

有 何 不 同 呢 ？馬 太 福 音 二 十 六 章 5 6 節 說 ：「當下門徒都離 

開 祂 逃 走 了 。」耶穌在早些時候已預言這個說：■"今夜你們 

為 我 的 緣 故 ，都 要 跌 倒 」（太 二 十 六 31 ) 。他們的確都離開 

耶 穌 走 了 。彼 得 甚 至 三 次 不 認 主 ，且 發 咒 起 誓 來 否 認 。這 

和猶大的出賣耶穌有何不同？

有 一 點 不 同 的 就 是 在 動 機 上 。門徒因害怕和當時的壓 

力 而 逃 走 ；猶 大 的 出 賣 卻 是 出 於 背 叛 的 預 謀 。門徒在大考 

驗 前 失 敗 ；猶 大 的 背 叛 卻 是 他 一 手 謀 畫 ，且 按 計 實 行 ，出 

於 貪 婪 之 心 。門 徒 稍 後 都 認罪且謙卑地接受耶穌的饒恕； 

猶大卻執迷不信和充滿仇恨；他的自殺就更證實了這點（太 

二 十 七 5) » 門徒們則是因一時的失誤而否認主；猶大的罪 

卻顯露了一個完全敗壞的靈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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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 門 徒 的 標 誌 不 是 他 從 不 犯 罪 ，而是當他犯了罪會回 

到 主 那 裏 接 受 潔 淨 和 赦 罪 。不 像 假 門 徒 ，真門徒不會完全 

離 開 主 。他 也 許 偶 爾 會 重 操 舊 業 ，但 終 究 會 再 被 主 吸 引 。 

當 基 督 面 對 他 後 ，他 必 會 回 頭 ，一 生 事 奉 救 主 。

假門徒的標誌

猶大以實際的 例 子 說 明 甚 麼 是 假 門 徒 。小心注意看他 

虛 偽 的 特 徵 。首 先 ，他看重暫時 的 利 益 過 於 永 恆 的 財 寶 。 

他 要 得 到 榮 華 、成 功 、地 上 的 財 富 。也 許 他 對 基 督 失 望 ， 

因 祂 沒 能 滿 足 他 對彌賽亞的政治期望。他也許想在基督地 

176 上 的 王 國 得 一 高 位 官 職 。這 是 典 型 的 假 門 徒 ，他們為了私

心 來 跟 隨 耶 穌 ，但 當 耶 穌 無 法 滿 足 他 們 ，反而對他們有所 

要 求 時 ，他 們 就 離 開 了 。這樣的人顯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 

真 正 的 信 心 。他 們 像 落 在 土 淺 石 頭 地 的 種 子 。土 既 不 深 ， 

發 苗 最 快 ，日 頭 出 來 一 曬 ，因 為 沒 有 根 ，就 枯 乾 了 （參 ： 

太 十 三 20〜21 )。他 們 一 時 來 跟 隨 基 督 ，但 終 究 為 了 私 慾 、 

金 錢 、名 望 或 權力而出賣祂。

第 二 點 * 猶 大 的 標 誌 是 欺 騙 。他表現的信心只是虛浮 

的 。假 門 徒 善 於 令 人 不 覺 的 粉 飾 、欺 騙 。他 們 假 裝 愛 主 ， 

但他們的吻卻是出賣之吻。

最 後 一 點 ，猶大和 所 有 的 假 門 徒 乃 為 了 得 到 甚 麼 。他 

們 滿 意 於 良 心 的 安 慰 、心 靈 的 平 靜 、好 名 聲 ，或心靈的自 

我 滿 足 。有些人宣告信基督，是 因 為 對 他們的生意有幫助， 

或 因 為 他 們 想 信 靠 基 督 會 帶 來 健 康 、財 富 或 成 功 。但他們 

會 出 賣 救 主 ，就 如 以掃為了一碗湯而出賣他長子的名分。

9 祂定罪心硬的人

像 猶 大 一 般 ，假 門 徒 愛 這 個 世 界 ，也 愛 黑 暗 。他們不認真 

的相信無可避免地轉成為硬心的不信。

我 很 擔 心 在 今 天 的 教會有很多像猶大這種人。他們對 

耶 穌 很 友 善 。他 們 看 起 來 和 說 話 都 像 門 徒 。但他們沒向主 

耶 穌 委 身 ，因此有可能惡劣地出賣祂。

另 一 方 面 來 說 ，一 個 真 門 徒 ，也 許 一 時 令 基 督 失 望 ， 

但 絕 不 背 叛 祂 。一個真基督徒也許會暫時害怕為主站立起 

來 ，但 絕 不 會 故 意 出 賣 祂 。無 可 避 免 地 ，真信徒也有站不 

穩 的 時 候 ，但 當 他 們 落 入 罪 中 ，他 們 必 會 尋 求 潔 淨 。他們 

不會又回到泥裏去輥（參 ：彼 後 二 22 )。他們的信心既不脆 

弱 ，也 不 是 暫 時 的 ；而 是 充 滿 活 力 ，且對救主的委身不斷 

在 增 長 。

1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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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祂提供安息的軛

聖經中從來沒有一次勸罪人來「接 受 基 督 」，發現這一 

點也許會令你感到意外。1二十一世紀在佈道會時各種耳熟 

能 詳 的 用 語 （「決志相信基督」；「請求耶穌進入你的心中」； 

「試 試 耶 穌 」； 接受耶穌基督為你個人救主」），在精神和 

用語上都違犯了聖經對未信者的要求。2

福音性的邀請不是在乞求罪人准許救主進入他們的生 

活 ，而 是 誠 懇 邀 請 ，同 時 也 命 令 他 們 ，要 悔 改 、跟 隨 主 。 

它 要 求 罪 人 不 單 是 被 動 地 接 受 基 督 ，也 是 主 動 地 順 服 祂 。 

那 些 不 願 降 服 於 基 督 的 人 ，無法要求基督成為他們擁擠混 

亂 生 命 的 一 部 分 。祂 不 會 回 應 那 些 內 心 戀 慕 罪 惡 的 人 。祂

以聖經 標 準來說，接 待 基 督 不 只 是 「接 受 」祂或正面地回應祂 

而 已 。約翰福 音一章 11〜 1 2節 比較 那些「接 待 」祂和那些拒絕 

祂 是 彌賽 亞的 。那些接待基督的人信奉祂、且毫無保留地相信 

祂所說的一切一 他們是「信祂名的人」（約一 12 ;參 ：西 二 6 )。 

爾 文 博 士 （Dr. Winn A m ) 任職於美國教會增長協會 （ Institute 

for American Church G row th) •曾評論現代佈道方法的失敗， 

說 ：「在聖經中根本找不到『決 志 』這 個 觀 念 。底線就是要能導 

致生命的轉變和主動積極的基督徒一 作門徒……即成為一個 

跟 隨 者 。」摘 錄 自 • 机 1987年 九 月 份 ，3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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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絕不會和那些喜愛滿足肉體情慾的人成為合夥同伴。祂 

也 不 會 垂 聽 悖 逆 者 的 祈 求 ，就 是 那 些 只 要 祂 來 進 入 心 中 ， 

卻以祂的同在批准他們繼續過著不順服生活的人。

救 贖 最 大 的 神 蹟 不 在 我 們 接 受 了 基 督 ，而是祂接受了 

我 們 。事 實 上 *我 們 絕不會自己先愛祂（約 壹 四 1 9 )。救恩 

之 所 以 發 生 ，是 當 神 改 變 人 的 心 ，使一個不信的人離棄罪 

惡 歸 向 基 督 。神 將 罪 人 從 黑 暗 的 權 勢 遷 到 光 明 的 國 度 （西 

一 13 ) 。在 這 過 程 中 ，基督因人的信進入人的心裏，並住在 

那 裏 （弗 三 1 7 )。因 此 ，歸主不單只是罪人決志相信基督； 

它首先是神至高無上主權的工作，促 成 個 人 的 轉 變 。

在 福 音 書 中 所 描 繪 的 耶 穌 ，和現代典型福音派的人所 

想 像 的 全 然 不 同 。祂 絕 非 那 所 謂 的 救 贖 者 ，只是急切地站 

在 外面等待被邀請進入未重生之人的生命。在新約聖經中 

所 形 容 的 救 主 乃 是 神 成 為 肉 身 ，進 入 這 個 罪 惡 人 性 的 世  

界 ，挑戰罪人離棄他們的邪惡。3不但 不 是 等 待 一 個 邀 請 ， 

祂反倒發出祂的邀請—— 以命令的形式•要求人認罪悔改、 

背 起 順 服 的 軛 。

毫 無 意 外 地 ，耶 穌 對 罪 人 的 個 別 邀 請 ，和我們慣於聽 

到 的 福 音 佈 道信息相比之下顯得嚴苛多了》馬太福音^^一 

章 25〜3 0 節 記 載 這 些 話 ，是在祂責備拒絕悔改的加利利各 

城 後 所 講 的 ：

注意看耶穌在啟示錄三章2 0節的邀請：「看 哪 ，我站在門外叩

門.....」是緊接著祂在19節的命令：1■所以你要發熱心，也

要悔改》」

1 0 祂提供安悤的軛

那 時 耶 穌 說 ：「父 啊 ，天 地 的 主 ，我 感 謝 你 ，因為 

你 將 這 些 事 ，向聰明通達人 就 藏 起 來 ，向嬰孩就 

顯 出 來 。父 啊 ，是 的 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

一 切 所 有 的 ，都 是 我 父 交 付 我 的 。除 了 父 ，沒有 

人 知 道 子 。除 了 子 和 子 所 願 意 指 示 的 ，沒有人知 

道 父 。凡 勞 苦 擔 重 擔 的 人 ，可 以 到 我 這 襄 來 ，我 

就 使 你 們 得 安 息 。我 心 襄 柔 和 謙 卑 ，你們當負我 

的 軛 ，學 我 的 樣 式 ，這 樣 ，你們心襄就必得享安 

息 。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」

那 是 救 恩 的 邀 請 ，而不是召喚信徒進到作門徒的更深 

經 歷 。主 耶 穌 講 這 番 話 的 對 象 ，乃是那些被罪和律法主義 

重 重 捆 綁 的 人 ，他們用盡心力要尋找屬靈的安息。

很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，我 們 的 主 以 禱 告 作 為 邀 請 的 開 始 ， 

在禱告中祂 承 認 神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。祂在眾人面前大聲說 

出 來 。因此祂這話所包含的真理對他們是很重要的信息。 

那是說給所有聽的人一 -證實凡事都依照神的計劃而行，雖 

然大部份的人都拒絕他們的彌賽亞。

救主強調神自己是 救 恩 主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。我們為主基 

督 作 見 證 的 ，最 後 並 不 用 負 起人如何回應福音的責任。我 

們 只 負 貴 清 楚 正 確 地 傳 講 福 音 ，且 以 愛 心 傳 講 真 理 。有些 

人 會 拒 絕 ，但 是 神 顯 明 出 來 或 隱 藏 起 來 ，都根據祂看為好 

的 。祂 的 計 劃 不 能 被 任 何 事 物 所 阻 礙 。耶穌所傳的福音雖 

得 罪 某 些 人 ，我 們 不 能 故 意 沖 淡 其 內 容 或 軟 化 其 嚴 格 要  

求 ，以 使 祂 的 信 息 變 得 更 令 人 愉 快 。在 神 的 計 劃 中 ，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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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人有 負 面 不 悅 的 反 應 ，蒙揀選的人仍會堅持信仰。

想 像 一 下 當 耶 穌 說 這 些 話 時 ，那些包圍在祂身邊之人 

絕 大 多 數 都 拒 絕 祂 ，我 們 也 許 可 下 結 論 說 ，這是祂傳道生 

涯 的 一 個 低 潮 時 刻 。祂 在 加 利 利 的 工 作 已 結 束 。雖然祂已 

經 證 明 祂 就 是 彌 賽 亞 * 沒 有 人 能 無 法 這 一 點 ，但大部份的 

人 卻 毫 無 反 應 。然 而 耶 穌 從 未 動 搖 祂 的 意 念 ，仍相信天父 

掌 管 一 切 。祂 繼 續 遵 行 天 父 的 旨 意 ，且主動去找未重生得 

救 的 人 。因 祂 來 本 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。任何不利的 

環境從不能妨礙祂這個目的。

耶 穌 提 供 給 勞 苦 之 人 的 安 息 ，即 是 信 主 的 呼 召 。那是 

救贖真理的偉大傑作—— 是耶穌所傳之福音的概括。它列舉 

真 正 信 主 的 五 個 重 要 因 素 ，它 們 環 環 相 扣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， 

根 本 無 法 分 開 ，因此從 聖 經 觀 念 來 看 得 救 的 信 心 * 我們不 

可能剔除這些因素的任何一項。

謙卑

第 一 個 要 素 是 謙 卑 。耶 穌 禱 告 說 ：1■因為你將這些事， 

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」（太十一 2 5 ) 。 

祂 並 不 是 指 「這 些 事 」—— 天國的屬靈實際—— 向聰明人藏 

了 起 來 。屬 靈 的 瞭 解 和 一 個人的智力毫無關係。祂是在指 

責 一 些 人 ，他們認為屬靈真理的知識只限於他們的腦力可 

以察覺的—— 歸 根 結 柢 ，他們只信賴人的智慧。他們的罪不 

是 他 們 的 智 力 ；而是他們靠智力的驕傲。

這 個 警 告 特 別 適 用 於 法 利 賽 人 、拉 比 和 文 士 。他們看 

不 見 神 在 基 督 裏 的 啟 示 ，因他們自認為曉得神所要說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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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了 。他 們 渾 然 不 知 自 己 屬 靈 的 眼 睛 是 瞎 的 ，依賴人的理 

性 來 詮 釋 屬 靈 的 實 際 。但 他 們 並 沒 有 找 到 真 理 ，只是設立 

了一套錯誤的神學系統。

人類的智力不能瞭 解 或 接 受 屬 靈 的 真 理 。屬聖靈的事 

是 無 法藉由人的智慧或靈巧的推理獲得的。這跟使徒保羅 

在 哥 林 多 前 書 二 章 9 節所引用的話是相同的真理。屬靈的 

真理是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—— 它不是藉由經驗 

或客觀地辨識的。它也非進入人心中一 它也不是直覺可感 

受 到 的 。

耶 穌 在 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的 重 點 不 是 說 ，神隱藏真理不 

讓 聰 明 人 知 道 ，而 是 那 些 依 賴 自己聰明的人自絕於真理。 

他 們 的 智 慧 和 聰 明 被 驕 傲 敗 壞 了 。他 們 先 拒 絕 了 神 的 真  

理 ，而神就斷然 地 關 閉 他 們 對 屬 靈 真 理 的 心 ，作為其拒絕 

的 證 明 。神不向驕傲和世故的人、卻 向 嬰 孩 啟 示 祂 的 真 理 。 

這 和 耶 穌 在 馬 太 福 音 十 八 章 3 節 的 話 類 似 ：「你們若不回 

轉 ，變 成 小 孩 子 的 樣 式 ，斷 不 得 進 天 國 。」變成小孩子的 

樣 式正和人的智慧及倔強的驕傲互相衝突。它所需的謙卑 

是 一 個 人 並 不 能 幹 ，沒 受 教 育 ，及 能 力 很 差 。一個字最能 

概括描述小孩的是—— 倚 靠 。

誰 能 進 入 天 國 得 救 ？那 些 像 小 孩 般 倚 靠 的 ，而不是那 

些 自 以 為 是 的 人 。那 些 謙 卑 ，而 非 驕 傲 的 人 。那些明白他 

們 的 無 助 和 一 無 所 有 的 。既 知 道 他 們 的 一 無 所 是 ，他們轉 

而完完全全地倚靠基督。詩篇一百三十八篇 6 節 說 ：「耶和 

華 雖 高 ，仍 看 顧 低 微 的 人 。祂 卻 從 遠 處 看 出 驕 傲 的 人 。」 

那 些 真 謙 卑 「如 嬰 孩 」的 人 才 能 接 近 神 和 祂 的 真 理 。但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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傲 的 「聰 明 通 達 」人 ，對 神 卻 一 無 所 知 。

聰 明 人 和 小 孩 般 之 間 的 對 比 ，就正如行善和恩典之間 

的 對 比 。拒絕基督的加利利人慣於以行善為稱義之途徑的 

系 統 。他 們 凡 事 順 遂 ，自 給 自 足 ，又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。耶穌 

和 他 們 所 愛 的 一 切 正 持 相 反 立 場 ，所 以 他 們 拒 絕 祂 。心智 

簡 單 的 人 ，深 為 他 們 自 己 的 不 足 所 困 ，就能謙卑和碎破自 

己 ，方 能 接 近 主 耶 穌 。他 們 沒 有 自 義 以 自 恃 ，因此在神眼 

中 看 為 好 ，且向 他 們 顯 示 真 理 。

在 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七 章 1 5 節 說 ：「因 為 那 至 高 至 上 、永 

遠 長 存 、名 為 聖 者 的 如 此 說 " 我 住 在至高至聖的所在。』」 

這 句 話 置 耶 和華於我們可想見的至高之處。但耶和華繼續 

說 ：吖 我 〕也 與 心 靈 痛 悔 謙 卑 的 人 同 居 ，要使謙卑人的靈 

S 醒 ，也 使 痛 悔 人 的 心 甦 醒 。」在 這 節 經 文 中 的 「甦 醒 j 

這 個 詞 在 《七十士譯本> ( 希伯來文聖經的希臘文譯本）的 

翻 譯 ，和馬太福音十一章 2 8 節 譯 為 「得 安 息 」的詞是同一 

個 希 臘 文 。神使人—— 那 些 謙 卑 的 人 》心 裏 痛 悔 的 人 ，願破 

碎 自 己 的 人 ，以及願倚靠神的人—— 得 安 息 ，也 就 得 救 。驕 

傲 的 人卻無分於此安息。

哥 林 多 前 書 一 章 26〜2 8 節 說 ：>■弟 兄 們 哪 ，可見你們 

蒙 召 的 ，按 著 肉 體 有 智 慧 的 不 多 ，有 能 力 的 不 多 ，有尊貴

的 也 不 多 ，神 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 .....軟 弱 的 ..... 卑賤

的 。」他 們 是 那 些 知 道 自 己 的 缺 乏 、且 不 驕 傲 的 人 。驕傲 

自 誇 說 ：f■我能自己作得來。我 有 自 己 的 辦 法 。」凡持那種 

心 態 的 聰 明 、能幹的人卻被關在天國門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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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示

第 二 個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是 啟 示 。救恩雖然臨到一個孩 

子 般 的 人 ，但必須基於由神藉著基督而來的啟示〃 一切所 

有 的 都 是 我 父 交 付 我 的 。除 了 父 ，沒 有 人 知 道 子 。除了子 

和 子 所 願 意 指 示 的 ，沒有人知道父」（太十一 27) » 所指示 

的 就 是 親 自 認 識 父 和 子 。只有神以祂至髙無上主權揀選的 

人 才 能 接 受 。

這節經文是所有聖經裏意義最為深遠的經文之一。它 

一 開 始 就 宣 告 耶 穌 的 神 性 ^一 切 所 有 的 都 是 我 父 交 付 我  

的 。」這句話中有二點特別激怒那些深信法利賽教導的人。 

首 先 ，耶 穌 稱 神 為 「我 父 」。這是聖經中第一次記載祂在公 

開 傳 道 中 使 用 這 個 名 稱 。祂 經 常 稱 神 為 「父 」和 「我們的 

父 」，但 從 沒 公 開 地 說 過 「我 父 」。「我 父 」強調神獨生子的 

獨 一 性 ，因 此 將 自 己 與 父神置於絕對平等的地位。另外一 

點激怒他們 的 是 祂 宣 稱 ，1■一切所有的都……交 付 我 了 。 j  

這 是 斷 言 祂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，且 再 一 次 清 楚 宣 告 祂 的 神  

性 。和這個平行的一個陳述見於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 8節 ， 

耶 穌 在 那 裡 說 ：1■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。 j

耶穌已證明祂的權柄高過撒旦、鬼 魔 、疾 病 、自 然 界 、 

肉 體 、靈 魂 、生 命 、死 亡 、甚 至 祂 的 門 徒 。顯 出 祂 拯 救 、 

赦罪和審判 的 權 柄 ，也證實其權柄高過所有的人，地 、天 、 

地獄—— 甚 至 時 間 。祂的事奉生動地證明：宇宙中的一切都 

在祂至高無上主權掌握之下。

馬 太 福 音 十 一 章 2 7 節 繼 續 說 ：「除 了 父 ，沒有人知道 

子 。」靠人的概念是永遠 無 法 像 子 那 般 知 道 父 。這種知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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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有 限 的 人 類 無 從 獲 得 的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哲學和人 

造 宗 教 是 白 費 功 夫 且 無 效 的 。那 我 們 怎 能 認 識 神 呢 ？只有 

藉 著 神兒子自己的啟示：「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，沒有 

人 知 道 父 。」因 此 ，神 選 擇 向 小 孩 般 的 人 啟 示 真 理 。那些 

完全倚靠和倒空人的智慧的，方能接受神啟示的真理。

認罪悔改

神至高無上主權的恩典決定誰能接受這救恩的啟示； 

假 如 你 對 這 事 實 不 以 為 然 ，注意接下去這些向所有人發出 

邀 請 的 話 ：1■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 以 到 我 這 裏 來 ，我就使 

186 你們得 安 息 」（太十一 2 8 ) 。

這裏的張力和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六章3 7節所說的相共 

鳴 ：1■凡父所賜給我的人，必 到 我 這 裏 來 。」然後又馬上接 

著 說 ：1■到我這裏來的，我 總 不 丟 棄 他 。」神 有 主 權 揀 選 ， 

但 祂 公 開 發 出 邀 請 。即 使 二 者 很 難 調 和 ，我們仍需確認兩 

者 皆 為 真 理 。

「勞 苦 」這 個 詞 的 希 臘 文 是 fcopiad。它表示努力到滿 

身 大 汗 和 精 疲 力 竭 。耶 穌 在 此 處 用 這 個 詞 ，乃指試圖以人 

的 努 力 來 取 悅 神 是 無 用 的 。它 形 容 一 個 人 辛 苦 地 尋 找 真  

理 ，無望地試著去賺得救恩。

「擔 重 擔 」使 我 們 想 到 一 個 人 拚 命 地 工 作 ，背上扛著 

有 增 無 減 的 重 擔 。猶 太 拉 比 說 ，要得到靈性的安息就是一 

條 不 漏 地 遵 守 他 們 宗 教 的 律 法 。但是律法成為難以背負的 

重 軛 （參 ：徒 十 五 10 ) » 拉比教導的傳統使全國人民陷於徹 

底 的 疲 憊 ，迫切需要得著釋放脫離那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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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 、和 罪 責 的 良 心 。

雖 然 在 這 裏 沒 有 明 確 提 到 悔 改 一 詞 ，但那卻是我們主 

的 呼 召 。「到我這裏來」，要求人完 全 轉 過 頭 來 ，改 變 方 向 。 

主的邀請是給那些自知毫無辦法的人。被罪完全控制和掌 

握 ，他 們 無 法 藉 自 己 的 努 力 進 入 天 國 。他們自知是失喪的 

人 。主 說 ：「回 過 頭 來 ，放下自己無益的絕望，到 我 這 裏 來 。 

我就把神恩典的禮物給你。」

接 受 邀 請 而 來 的 人 ，沒 有 一 個 是 還 帶 著 重 擔 ，只是在 

其 上 加 上 了 耶 穌 而 已 。主的邀請只適用在那些知道自己已 

山 窮 水 盡 的 人 ，他 們 不 顧 一 切 要 捨 己 和 離 開 罪 ，好轉向救 

主 。這邀請不是給那些享受罪中之樂的人的。

耶穌在馬太福音 i " 一 章 2 0〜2 4 節 怒 責 哥 拉 汛 、伯賽 

大 、和 迦 百 農 城 的 人 ，是 因 他 們 始 終 不 悔 改 。現 在 ，過了 

一 會 兒 ，祂 卻 邀 請 那 些 因 為 罪 和 自 義 、和以行為稱義而勞 

苦 的 人 來 到 祂 這 裏 ，放 下 所 背 的 重 擔 。

信心

真正信主的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信心〃 到我這 

裏 來 」即 等 於 說 「相 信 我 」。耶 穌 在 約翰福音六章 3 5 節 說 ： 

「我 就 是 生 命 的 糧 。到 我 這 裏 來 的 必 定 不 餓 。信我的永遠 

不 渴 》」到 耶穌這裏來就是相信祂。

信 心 是 悔 改 的 另 一 面 。悔 改 表 示 轉 離 罪 ，信心則轉向 

救主—— 一個 轉 變 。救恩的產生乃因啟示真理的至高神謙卑 

了 人 的 心 。在 無 望 中 的 靈 魂 ，轉 離 罪 去 接 受 基 督 。那不是 

一 種 智 力 的 運 用 （不 然 就 投 「聰明通達人」之所 好 了 ）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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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全 心 全 意 轉 向 基 督 。

順服

救 恩 不 是 就 到 此 為 止 。真正的信主還有另一個不可或 

缺 的 要 素 ，就 是 順 服 。耶 穌 的 邀 請 不 是 結 束 在 「我就使你 

們 得 安 息 」這 句 話 。祂 繼 續 下 去 說 ：1■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 

們 當 負 我 的 轭 ，學 我 的 樣 式 • 這 樣 ，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 

息 。因為我的輔是容易的，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」（太十一 29 

〜3 0 ) 。呼召來降服於耶穌的主權，是祂的救恩邀請的一部 

份 。那 些 不 願 負 祂 的 軛 的 人 ，就不能進入祂所提供的得救 

188 安 息 。

耶 穌 的 聽 眾 瞭 解 輛 乃 順 服 的 象 徵 。在 以 色 列 ，轭是木 

作 的 ，經 由 木 匠 細 心 製 作 ，好 適 合 要 負 轭 之 動 物 的 頸 項 。 

無 疑 地 ，當 耶 穌 年 輕 時 ，在拿撒勒人約瑟的木匠鋪曾製作 

過 很 多 輥 。那 是 救 恩 最 完 美 的 說 明 。輛是動物扛著以背負 

東 西 ，也是主人用以引導動物方向的工具。

同 時 ，輥也代表門徒職分。當主耶 穌 說 ：「學我的樣式，」 

猶 太 人 聽 眾 都 很 熟 悉 這 個 意 象 。在 古 代 作 品 中 ，當一個學 

生 拜 師 時 ，就 是 說 要 負 教 師 的 輥 。一個作家曾記載這個諺 

語 ：「將 你 的 頸 項 置 於 輥 下 ，讓 你 的靈魂領受教誨。」拉比 

常 說 到 指 導 的 軛 ，律 法 的 扼 。

軛 也 常 表 示 順 服 。輥本身的意象就駁斥了一個人可以 

接 受 耶 穌 為 救主卻不必接受祂為主的想法。如果人不願接 

受 祂 的 軛 ，耶穌是不會 命 令 他 們 來 到 祂 那 裏 的 。真正救恩 

的 產 生 ，是 因 罪 人 無 望 地 轉 離 罪 ，且心甘情願讓祂掌管一

1 0 祂提供安息的軛

切 而 轉 向 祂 。

救 恩 是 本 乎 恩 、因 著 信 ，和 人 的 功 德 善 行 無 關 。但對 

神的恩典的惟一可能回應是，使 罪 人 轉 離 老 我 ，歸 向 基 督 ，

且 願 破 碎 自 己 的 謙 卑 之 心 。這 樣 轉 變 的 證 明 ，乃是順服和 

遵 守 命 令 。如果一個人絲毫不減其冷淡的不順服和故意的 

背 叛 ，我們有正當的理由去懷疑這個人的信心是否真實。

律 法 、靠 人 努 力 行 善 以 及 罪 的 輛 全 都 是 沉 重 、折磨人 

和 惱 人 的 。它們代表肉 體 擔 負 難 以 承 受 的 巨 大 重 擔 。它們 

必 導 致 絕 望 、挫 折 和 焦 慮 。耶 穌 的 轭 是 我 們 能 背 的 ，而且 

祂也賜給我們力量去背（參 ：腓 四 13 ) 。真正的安息就在其 

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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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 穌 的 輥 是 容 易 的 ，祂 的 擔 子 是 輕 省 的 ，因為祂心裏 

柔 和 謙 卑 。耶 穌 不 像 法 利 賽 人 和 文 士 ，祂 不 要 壓 迫 我 們 。

祂不要把我們無法背負的一大堆重擔加給我們。祂沒有試 

著 告 訴 我 們 義 的 要求是如何難以達到。祂 既 溫 和 又 仁 慈 ，

所 賜 的 擔 子 是 輕 省 的 。順 服 祂 的 扼 是 一 種 喜 樂 。只有當我 

們 不 順 服 時 ，輛才會磨破我們的頸項。

順 服 基 督 的 軛 一 點 也 不 難 受 ，反 倒 是 滿 有 喜 樂 的 。它 

代表從罪的責備和重壓下解脫出來—— 「心裏就必得享安 

息 。j 這 和 耶 利 米 書 六 章 1 6節 的 話 互 相 呼 應 ，先知在那裏 

說 ：「你 們 當 站 在 路 上 察 看 ，訪 問 古 道 ，哪 是 善 道 ，便行在 

其 間 。這 樣 ，你們 心 裏 必 得 安 息 。他 們 卻 說 ， 我們不行在 

其 間 。j 」

耶 穌 得 到 相 同 的 反 應 。在祂的傳道工作接下去所發生 

的 事 情 ，顯明對基督的仇恨愈加劇烈—— 到 一 個 程 度 ，那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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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 絕 祂 的 群 眾 最 終 將 祂 釘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。祂的扼是容易  

的 ，但 對 於 那 些 偽 善 、悖 逆 、頑 梗 、罪 惡 滿 盈 的 心 而 言 ， 

到祂 那 裏 去 的 要 求 竟 成 過 份 了 。祂 的 邀 請 被 漠 視 ，救恩被 

拒 絕 。那些人愛自己罪惡的黑暗甚於主耶穌的榮光。因 此 ， 

當他們不信地拒絕祂的主權時，他們就定了 自 己 的 罪 了 。

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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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 穌 說 ：1■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…… 。

你們當負我的耜..... 你們的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」（太十一

28〜3 0 ) 。這個邀請揭示祂公開教導傳道一階段的結束，而 

開 始 另 一 較 廣 泛 、但更著重個人佈道的階段。

馬 太 福 音 十 二 章 仔 細 地 描 寫 ，在祂講完這些話以後所 

發 生 的 事 。在 那 個 安 息 日 ，宗教領袖們對耶穌的痛恨終於 

爆 發 出 來 。法利賽人可作為全國人對他們的彌賽亞反應的 

縮 影 ，控告祂以撒旦的能力趕鬼（太 十 二 24 )。以色列人不 

但 拒 絕 他 們 的 王 ，也 不 接 受 祂 所 賜 的 國 。那是最終極的完 

全 棄 絕 。

從 那 天 起 ，耶 穌 傳 道 的 方 針 改 變 了 。祂不再向以色列 

人宣告神的國已經近了。現在祂向個人—— 猶太人以及外邦 

人—— 發 出 呼 召 ，要他們以信心降服祂主權的輛。

甚 至 連 祂 教 導 的 風 格 也 改 變 了 。從 那 一 天 開 始 （太十 

三 1 ) ，祂以比喻教導—— 以日常生活的事為例來證明屬靈 

的 事 。耶 穌 不 再 公 開 傳 講 祂 的 信 息 ，因 此 ，向著那些已經 

拒 絕 真 理 的 人 ，祂就 隱 藏 祂 的 真 理 （11〜 1 5節 ）。但那些渴 

慕瞭解的人—— 真正的信徒一 - 會發現祂非常樂意解釋一  

切 細 節 （參 ：可 四 3 4 ) 。那些恨真理的人也懶得去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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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十三章開始的比喻，描 述 「天國的奧秘」（11 

節 ）》主耶穌正在啟示天國的一個面向，是以前從來沒有人 

知 道 的 。猶太人所想像的 國 一 點 也 沒 甚 麼 奧 秘 。他們所想 

像 的 國 是 在 地 上 的 一 個 永 久 的 政 權 * 它將使全世界都在以 

色 列 的 彌 賽 亞 統 治 之 下 。終 究 ，他們就是如此看待在舊約 

聖經中所描述的國度。1到 目 前 為 止 ，耶穌的教導並無顯著 

的 不 同 。但 當 以 色 列 人 看 不 見任何地上王國的跡象時，他 

們 就 拒 絕 其 彌 賽 亞 的 統 治 。因 此 ，他們同時也完全放棄了 

神 的 國 ，且無分於祂現在所教導的真理。

所 以 ，從 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開 始 的 比 喻 ，是為了向真門 

徒 啟 示 神 國 的 奧 秘 ，卻 向 天 國 門 外 的 人 隱 藏 其 真 理 （參 ： 

可 四 11 ) 。這 些 比 喻所描寫的，是神在以色列拒絕基督、和 

地上千禧年國度的完滿實現之間的時期統治的性質。我們 

現 在 就 是 活 在 國 度 的 這 個 階 段 ，這是在舊約聖經中沒有啟 

示 過 的 奧 秘 。

甚 麼 是 國 度 ？在 聖 經 中 ，它 通 常 稱 為 神 的 國 ；馬太福 

音 經 常 稱 它 為 天 國 。2 國度—— 神在地上以及在人的心中掌

猶太人對國度的概弇乃根植於舊約聖經的一些應許，諸如但以 

理 書二 章 4 4節 ：「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， 

永 不 敗 壞 *也不 歸 別 國的人 ，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，這國必 

存 到 永 遠 。」

有些人認為天國和神國是二個不同的實體；但聖經並不支持這 

種 教 導 。在 福 音 書 中 ，只有馬太福音用到「天 國 」，他共用了約 

二 十 二 次 。參照相關經文，如馬太福音十三章11節 ；馬可福音 

四 章 1 1節 ；以及路加福音八章 1 0節 ，可看出這兩個詞是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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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—— 現在以奧秘的方式存在。基 督 在 地 上 時 ，並沒有以君 

王 的 身 分 運 用 祂 全 部 的 旨 意 ，雖 然 祂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。

只 有 在 那 些 相 信 的 人 當 中 ，祂 才 以 君 王 的 身 分 統 治 。祂的 

國 包 括 所 有 被 贖 的 人 ，但不是不信的世界所看得到的那種 

形 式 。神國的這個面向完全被那些尋求政治君權的人忽略 

了 。

正 如 祂 一 貫 所 行 的 ，祂的當務之急是尋找和拯救失喪 

的 人 。那也是在這奧秘國度 裏 的 主 要 活 動 之 一 。因 此 ，看 

到祂第一個比喻就集中在傳講福音，我 們 一 點 也 不 意 外 ：

有一個撒種的 出 去 撒 種 。撒 的 時 候 ，有落在路旁
195

的 ，飛 烏 來 吃 盡 了 。有落在土淺石 頭 地 上 的 。土 

既 不 深 ，發 苗 最 快 。日頭出來一曬，因 為 沒 有 根 ，

就 枯 乾 了 。有 落 在 荊 棘 裏 的 ，荊 棘 長 起 來 ，把他 

擠 住 了 。又 有 落 在 好 土 襄 的 ，就 結 實 ，有一百倍 

'的，有 六 十 倍 的 ，有 三 十 倍 的 。有 耳 可 聽 的 ，就 

應 當 聽 （太 十 三 3〜9 ) 。

主耶穌所用 的 是 大 家 都 熟 悉 的 隱 喻 。農業是猶太人生 

活 的 重 心 。每個人 都 知 道 撒 種 和 作 物 生 長 的 過 程 。甚至很 

可 能 從 耶 穌 講 道 的 地 方 ，群 眾 就 能 看 到 人 在 撒 種 。撒種的 

人 肩 上 扛 著 一 袋 種 子 ，當 他 在 犁 溝 走 上 走 下 ，他就拿出一

互 換 的 。猶太人使用天作為神之名的委婉說法。因此•使用不 

同的詞似乎只反映馬太對猶太聽眾的敏感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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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種 子 撒 出 去 。所撒的種子就落在四種土壤上。

路旁的土

第一種是農田旁邊路上的硬土，「撒 的 時 候 ，有落在路 

旁 的 ，飛鳥來吃盡了」（太 十 三 4 )。巴勒斯坦到處都是農田。 

這 些 農 田 沒 有 籬 笆 或 圍 牆 圍 著 ；唯 一 的 界 限 就 是 窄 路 。各 

地來往的旅人 就 走 這 路 ，馬 太 福 音 十 二 章 1 節描述主耶穌 

和 祂 的 門 徒 行 經 這 些 農 田 時 ，如 何 掐 起 麥 穗 來 吃 ，無疑地 

他們就走在像這樣的窄路上。

撒 種 的 方 式 使 有 些 種 子 落 在 路 面 上 。路面上的土經過 

重 擊 、壓 擠 ，未 開 墾 過 ，從 來 沒 翻 鬆 。經過行路人的腳不 

斷 踩 踏 ，加 上 乾 燥 的 氣 候 ，這 些 土 被 壓 成 和 道 路 一 樣 硬 。 

農夫撒的任何種子若越過犁溝而掉在那路面的硬土上，根 

本 無 法 滲 透 地 面 。種 子 就 擺 在 地 上 ，直 到 被 飛 鳥 吃 掉 。路 

加 福 音 八 章 5 節 說 ，那些沒有被吃的種子就被踐踏。因 此 ， 

鳥和行人就糟蹋了落在路旁的種子。

淺土

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5〜6 節 形 容 淺 土 ：「有落在土淺石頭 

地 上 的 。土 既 不 深 ，發 苗 最 快 。日 頭 出 來 一 曬 ，因為沒有 

根 就 枯 乾 了 。」

「石 頭 地 上 」並 非 指 裡 面 有 石 頭 的 地 ；農夫在墾地時 

定 會 盡 可 能 移 掉 石 頭 。然 而 ，在 以 色 列 ，石灰石岩層卻到 

處 穿 過 土 地 。在 某 些 地 方 * 岩 層 靠 近 地 面 ，到離表面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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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有 數 吋 距 離 。當 種 子 落 在 這 些 土 淺 石 頭 地 上 ，開始發芽 

後 ，往 下 生 長 的 根 很 快 就 觸 及 岩 石 層 ，也就沒空處再生長 

下 去 了 。根 既 無 法 再 更 深 地 往 下 探 索 ，新生的植物反而長 

得 很 茂 盛 *使 它 們 比 周 圍 的 農 作 物 更 壯 觀 好 看 。但當太陽 

一 出 來 ，這 些 植 物 是 最 先 枯 死 的 ，因為它們的根不能往下 

汲 取 水 份 。這 種植物很快就枯萎無用，不 能 結 果 實 。

有荊棘的土

馬 太福音十三章 7 節形容甚麼是有荊棘的土：「有落在 

荊 棘 裏 的 ，荊 棘 長 起 來 ，把 它 擠 住 了 。j 這種土看起來很 

好 。它 既 深 ，肥 沃 ，開 墾 過 又 富 饒 。在播種時期它看起來 

很 乾 淨 又 適 合 。落 在 這 裏 的 種 子 開 始 發 芽 ，但藏在土表面 

下荊棘的鬚根同時也長出來。它們必定擠住了穀類作物。

當 地 土 生 的 荊 棘 總 是比耕種的作物佔優勢。荊棘乃是 

自 然 生 成 的 。種 的 作 物 是 外 來 的 植 物 ，需要小心耕種和照 

料 。如果荊棘在 它 們 自 然 的 產 地 得 到 立 足 點 ，它們就控制 

了 整 個 土 地 。它 們 生 長 迅 速 ，張開繁茂的葉子遮住了作物 

的 陽 光 。他 們 強 韌 的 根 把 水 份 吸 光 。到 最 後 ，好的作物就 

被 擠 死 了 。

好土

最 後 ，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8 節 形 容 甚 麼 是 好 土 ：「又有落 

在 好 土 裏 的 ，就 結 實 ，有 一 百 倍 的 ，有 六 十 倍 的 ，有三十 

倍 的 。」這 種 土 是 軟 的 ，不 像 路 旁 的 硬 土 。是 深 的 ，不像

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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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 土 。也 是 乾 淨 的 ，不 像 荊 棘 橫 生 的 土 。種 子 落 在 這 裡 ， 

欣 欣 向 榮 ，且 結 出 豐 盛 的 果 實 ，有 一 百 倍 ，六 十 倍 ，或三 

十 倍 的 。

比喻

表 面 上 來 看 ，撒 種 和 種 子 的 故 事 很 簡 單 。耶 穌 在 第 9 

節 的 警 告 ，是 唯 一 的 線 索 ，告訴我們這故事有更深一層的 

意 義 ：「有 耳 可 聽 的 ，就 應 當 聽 。」換 句 話 說 ，如果你瞭解 

這 個 故 事 ，那 麼 就 留 心 它 的 信 息 。誰 能 瞭 解 呢 ？只有君王 

親自教導的那些人。門 徒 必定明白：這 個 看 似 簡 單 的 故 事 ， 

198 雖 然 只 講 到 種 植 和 收 割 穀 物 的 事 ，卻隱藏非常豐富的屬靈

真 理 • 馬可福音四章 1 0節 記 載 ：當 無 人 的 時 候 ，他們來問 

耶 穌 這 比 喻 的 意 思 。耶 穌 就 講解給他們聽。

馬太福音十三章第 9 節 說 ：「有 耳 可 聽 的 ，就 應 當 聽 。」 

第 1 6 節 則 說 ：f•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•因為聽見了 》 J 

注 意 從 前 者 連 接 到 後 者 之 間 的 橋 樑 ，乃是我們的主所說的 

榮 耀 真 理 ：「有 許 多 先 知 和 義 人 ，要 看 你 們 所 看 的 ，卻沒有 

看 見 。要 聽 你 們 所 聽 的 • 卻 沒 有 聽 見 。所以你們當聽這撒 

種 的 比 喻 」（太 十 三 17〜 1 8 )。

種子和撒種的

無 人 的 時 候 ，跟 隨 耶 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（可 四 10) 

來 問 耶 穌 這 比 喻 的 意 思 ，主 耶 穌 使 用 這 個 看 似 簡 單 、明顯 

的 故 事 ，來 揭 示 神 國 奇 妙 的 事 實 。祂所說的種子不是字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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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的 意 思 ，而 是 指 福 音 ：「凡聽見天國道理 … … J (太十三 

1 9 ) 。種子是指關於 王 和 其 國 度 的 信 息 。路 加 福 音 八 章 11 

節是與之平行的話，甚至寫 得 更 明 確 ：■"種 子就是神的道。」 

因 此 ，撒 種 的 就 是 藉 著 神 的 道 將 福 音 的 種 子 （參 ：彼前一 

2 3 ) 播 種 在 人 心 田 的 人 。主耶穌自己就是所有撒種者的典 

範 。

種 子 很 能 恰 當 地 作 為 福 音 的 例 證 。它 不 能 被 造 出 來 ； 

只 能 再 生 產 出 來 。傳播福音的過程乃是拿已被播種過的再 

去 生 產 ，又 播 種 下 去 。神 並 沒 呼 召 我 們 去 造 自 己 的 種 子 ， 

或 信 息 。祂的道是唯一的好種子。傳 福 音必不離開神的道。

土的狀況

這個比喻的重點不在於撒種的人或他的方法有甚麽不 

對 。種 子 也 沒 錯 。土 的 構 成 物 基 本 上 也 沒 錯 。問題是出在 

土 的 狀 況 。

土是人心的例證。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1 9節 證 實 這 點 ：「凡 

聽 見 天 國 道 理 不 明 白 的 ，那 惡 者 就 來 ，把所撒在他心裏的 

奪 了 去 。」在 屬 靈 意 義 上 來 說 ，聽道者的心就等於被農夫 

撒 了 種 的 土 。

在 耶 穌 的 比 喻 中 ，所 有 土 的 基 本 構 造 都 相 同 。在田裏 

或 田 外 圍 的 土 是 相 同 的 ，不 論 他 們 是 硬 的 、軟 的 ；淺的或 

有 荊 棘 的 。差 別 就 在 於 土 如 何 被 調 整 過 。如果適當地預備 

好 ，所 有 的 土 都 可 以 接 受 種 子 。但 土 若 沒 有 適 當 預 備 好 ， 

就 不 能 結 果 實 。

這 道 理 和 人 心 相 同 。我 們 的 基 本 構 造 都 一 樣 ，但依照

199



第三部耶穌以寅例說明祂的福音

被允許來塑造我們的影響力而被調教成不同的狀況。這的 

確 是 這 個 比 喻 重 要 的 一 個 屬 靈 功 課 ：人對福音的回應主要 

取 決 於 人 心 的 預 備 。沒 有 適 當 預 備 的 心 ，將永不會結出聖 

靈 的 果 子 。

毫無反應的心

路旁的土描繪一個剛硬、毫 無 反 應的聽道者。「凡聽見 

天 國 道 理 不 明 白 的 ，那 惡 者 就 來 ，把所撒在他心裏的奪了 

去 。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」（太 十 三 1 9 )。這是一個心裏剛 

硬的人—— 舊 約 聖 經 稱 之 為 硬 著 頸 項 的 人 （如 ：箴二十九 

200 1 ) » 他 對 福 音 毫 無 反 應 ，漠 不 關 心 ，毫 不 在 乎 ，無 所 謂 ，

忽 略 ，且 常 常 敵 視 之 。他 根 本 不 要 談 福 音 的 事 。福音就是 

無 法 留 下 。撒 旦 被 形 容 為 餓 鳥 ，盤 旋 在 硬 土 上 ，迫不急待 

要啄去剛落下土的種子。路 加 福 音 八 章 1 2節將此意義說得 

很 明 白 ；這 是 那 些未得救的人：1■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聽 

了 道 ，隨 後 魔 鬼 來 ，從 他 們 心 裏 把 道 奪 去 ，恐怕他們信了 

得 救 。」

主 耶 穌 在 這 裏 警 告 我 們 ，人心可因罪的頻繁眾多而被 

重 擊 、壓 擠 到 對 福 音 一 點 也 沒 有 反 應 了 。這種心不知何為 

悔 改 ，也 不 為 罪 憂 傷 ，不 覺 有 罪 ，且對神的事一點也不關 

心 。它 容 許 自 己 被 無 止 盡 的 邪 念 所 蹂 躪 ，且享受罪中之樂 

和不敬 虔 的 活 動 。它 是 蠻 不 在 乎 ，冷 淡 、無動於衷的—— 從 

來 沒有自覺有罪和為罪憂傷而破碎或軟化過。這就是箴言 

中 所 描 述 的 愚 頑 人 的 心 。他 恨 知 識 ，不 願 受 教 ，且輕視智 

慧 。他 心 裏 說 沒 有 神 。@為 心 是 關 閉 的 ，他 甚 麼 都 聽 不 到 。

1 1  土壤

他 也 不稀罕福音的邀請。

很 多 人 的 心 就 像 這 樣 。你 可 大 把 大 把 將 種 子 撒 向 他  

們 ，但種子只 是 落 在 那 裏 ，無 法 滲 透 進 去 。而 且 不 要 多 久 ， 

撒 旦 就 來 把 種 子 全 部 奪 去 了 。每 次 你 向 這 種 人 傳 福 音 時 ， 

你 總 是 要 從 頭 開 始 。

在農田邊上的乾硬土地不一定指那些反宗教的人。世 

界 上 最 剛硬的一些人緊抓住宗教的皮毛。但罪已使他們的 

心 剛 硬 到 完 全 對 神 沒 有 反 應 且 不 結 果 實 。他們離真理不  

遠 ，也 很 靠 近 好 土 ，經 常 得 到 一 把 把 的 種 子 ，但種子卻沒 

在 他 們 的生命中發芽。

淺薄的心

淺 土 描 繪 一 顆 反 應 淺 薄 、衝 動 的 心 〃 撒 在 石 頭 地 上  

的 ，就 是 人 聽 了 道 ，當 下 歡 喜 領 受 。只因心裏沒有根•不 

過 是 暫 時 的 。及 至 為 道 遭 了 患 難 ，或 是 受 了 逼 迫 ，立刻就 

跌 倒 了 」（太 十 三 20〜21 ) 。這 種 心雖火熱卻膚淺。它雖有 

正 面 的 回 應 ，但 不 是 出 自 得 救 的 信 心 。沒 有 仔 細 考 慮 ，也 

沒 有 算 計 代 價 。它 屬 於 很 匆 忙 、情 緒 化 、安 樂 症 似 、速成 

的 快 感 ，卻 沒 有 體 認 實 際 作 門 徒 的 重 要 性 。這不是真正的 

信 心 。

像 這 種 淺 薄 的 回 應 是 二 十 世 紀 基 督 教 的 流 行 病 。為 

何 ？因 為 福 音 的 傳 講通常只是應許人有喜樂、溫 暖 、團契 

和 舒 適 的 感 覺 ，卻沒有嚴格要求人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 

跟 隨 基 督 。 信 主 者 」從沒有被挑戰來面對罪和悔改等真正 

的 問 題 。相 反 地 ，他們被鼓勵跳上耶穌所應許的各種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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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順 風 車 。然 而 ，在 看 似 肥 沃 的 薄 薄 一 層 表 面 的 土 下 ，卻 

是 抗 拒 和 悖 逆 神 的 頑 梗 岩 床 。毫 無 認 罪 悔 改 、破碎自我及 

懺 悔 。在軟土表面下的抗拒石板甚至比路旁的土還硬。以 

永 恆 的 後 果 來 看 是 同 樣 悲 慘 的 。起初的火熱只是情緒作用 

而 已 ；剛 發 苗 的 種 子 很 快 就 枯 死 了 。這些 人 不 是 得 救 的  

( 參 ：約 壹 二 1 9 )。

像這種膚淺的回應構成傳福音事工最大的失望。我曾 

花 很 多 時 間 作 門 徒 訓 練 。在 表 面 上 ，他們的信心看起來很 

令 人 鼓 舞 。事 實 上 ，當 你 往 田 野 望 去 ，你會認為這些人比 

任 何 人 長 得 更 高 大 、強 壯 。但他們沒有根支持這種過份茂 

盛 的 成 長 ，及至遭了 試 煉 和 逼 迫 ，他 們 就 枯 乾 凋 謝 了 。3

我們要當心那些全是微笑和開心卻不帶任何謙卑悔改 

之 心 的 歸 信 。這 就 是 膚 淺 之 心 的 記 號 。有這種心的人缺乏 

所需的根部 系 統 來 度 過 惡 劣 的 天 氣 。如果信仰基督卻沒有 

生 長 出 深 切 的 失 喪 感 ，也 不 覺 得 內 心 有 罪 ，也沒無比地渴 

望 主 來 潔 淨 、赦 罪 和 引 領 ，又 沒 包 括 願 意 捨 己 、犧牲及為 

基 督 的 緣 故 受 苦 ，那 就 是 沒 根 的 信 心 。這看似茂盛青蔥的 

生長遲早 都 會 枯 死 的 。

這個真理附帶一個令人鼓舞的確據，即試煉和逼迫在神國扮演 

重要的雙重角色。首先•這樣的試煉使假信徒現出原形，第 二 ， 

他們堅固真信徒。彼 得 前 書 五 章 1 0節 說 ：「等你們暫受苦難之 

後 ，那賜諸般恩典的_ ……必 要親自成全你們 *堅 固 你 們 ，賜 

力 量 給 你 們 。 j

1 1  土壊

世俗的心

荊 棘 的 土 代 表 一 顆 被 世 上 的 俗 事 所 佔 據 的 心 。2 2 節 

說 ：「撒 在 荊 棘 裏 的 ，就 是 人 聽 了 道 ，後 來 有 世 上 的 思 慮 、 

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，不 能 結 實 。」4那正是世人最佳的 

寫照—— 一個為這世界而活的人。不 論 男 女 ，為今世耗盡一 

生 。這 樣 的 人 最 主 要 在 追 求 事 業 、房 子 、車 子 、嗜好或華 

服 。荊棘的心整天所想的就是聲望、外 表 和 財 富 。

你 認 識 像 這 樣 的 人 嗎 ？有 段 時 間 ，他們看起來就和其 

他 田 裏 的 土 差 不 多 。他 們 來 教 會 ，和 屬 神 的 人 結 交 ，甚至 

顯出成長 的 跡 象 ，但他們從未結聖靈的果子。他 們 不 委 身 ， 

且 被 世 上 的 愉 悅 、金 錢 、事 業 、名 聲 、財富或肉體的情慾 

佔 住 了 。他 們 說 是 基 督 徒 ，卻 從 未 關 心 過 純 淨 的 生 活 。那 

就 是 荊 棘 土 的 回 應 。發 芽 的 種 子 看 起 來 很 多 ，最終卻被世 

俗 的 荊 棘 擠 住 了 ，到最後這種荊棘的心一點也看不出來曾 

有 好 種子撒過的證明。

一個種子曾 經 看 起 來 有 無 限 光 明 的 前 途 ，卻 被 擠 死 ， 

到 底 會 如 何 呢 ？這種人失 去 救 恩 了 嗎 ？不 ，他們從來就沒 

得 到 過 救 恩 。神 的 道 落 在 未 曾 預 備 好 的 心 ，因為是充滿有 

害 的 荊 棘 。那 個 人 接 受福音的種子到一片不乾淨的土中。 

福 音 發 芽 了 ，但 在 結 果 實 前 就 被 擠 住 了 。心中充滿荊棘的 

人 起 初 根 本 就 沒 得 救 。荊 棘 的 心 也 許 願 意 接 受 耶 穌 為 救

「不能結實」並不表示這土以前曾結實過。馬 可 福 音 四 章 7 節 

顯示它根本從來沒有結任何果實：1■荊棘長起來•把它擠住了， 

就 不 結 實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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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，但 如 果 那 表 示 要 放 棄 這 個 世 界 ，那 就 免 談 。那不是救 

恩 。耶 穌 說 ：「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 事 奉瑪門」（太 六 24 ) 。 

使 徒 約 翰 寫 道 ：「人 若 愛 世 界 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j  

(約 壹 二 1 5 )。土壤若要能出產作物，必須先清除掉野草和 

荊 棘 。

敵人

這 比 喻 中 的 荊 棘 、日頭和飛鳥代表我們的敵人。荊棘 

是 「世 上 的 思 慮 、錢財的迷惑」（2 2 節 ）》日頭烤曬根不深 

的 作 物 ，是 指 「患難和逼迫」（參 ：6 、2 1 節 ）。它正向肉體 

貪 愛 的 舒 適 挑 戰 。飛 鳥 形 容 「那 惡 者 」（參 ：4 、1 9節 ），撒 

旦 ，會用盡一切辦法在福音種子可發苗前將之奪去。這三 

者 是 福 音 不 變 的 敵 人 ：這 世 界 ，肉 體 以 及 撒 旦 。

這 裡 是 給 撒 種 者 一 個 重 要 的 功 課 ：你將會碰到阻力和 

敵 意 。有 些 人 的 相 信 是 庸 淺 、暫 時 的 。你也會遇到又要基 

督卻緊抓世界的心懷二意之人。路 面 的 堅 硬 、土 層 的 淺 薄 、 

以及荊棘的侵略將會使你撒種的努力遇到挫折。

然 而 ，鼓 起 勇 氣 來 。莊稼的主可以打碎甚至最堅硬的 

土 ，且 拔 除 最 強 韌 的 荊 棘 。硬 土 、淺土或荊棘土也許不會 

總 是 那 樣 的 土 。神 能 耕 耘 最 頑 固 的 心 土 。巴勒斯坦一種古 

老 的 耕 作 方 法 是 先 撒 種 ，然 後 再 掘 土 耕 種 。傳福音有時就 

像 那 樣 。我 們 撒 上 種 子 後 ，甚 至 看 起 來 飛 鳥 就 要 來 奪 去 ， 

聖 靈 接 著 掘 土 耕 種 下 去 ，因 此 ，種 子 仍 可 發 苗 ，且結出榮 

耀 的 果 實 。

1 1  土壤

願接受的心

我 們 所 看 到 三 種 不 結果的土也許會令人氣餒。但還是 

有 好 土 ，代 表 願 接 受 的 心 。「撒 在 好 土 上 的 ，就是人聽道明 

白了•後來結實，有 一 百 倍 的 ，有 六 十 倍 的 ，有三十倍的」

(太 十 三 23 ) 。這裏 是 比 喻 的 高 潮 。那 是 鼓 勵 門 徒 的 應 許 ，

在 田 裏 是 有 好 土 的 。為免 門 徒 因 為 被 人 拒 絕 而 動 搖 心 志 ，

耶穌要讓他們知 道 有 大 片 農 田 已 被 耕 耘 過 ，且已預備來接 

受 種 子 。它 將 結 實 縈 繫 。

結實
205

結 實 是 農 業 的 目 的 所 在 。它 也 是 救 恩 最 終 極 的 試 驗 。

耶 穌 說 ：■"凡 好 樹 都 結 好 果 子 ，惟 獨 壞 樹 結 壞 果 子 。好樹不 

能 結 壞 果 子 ，壞 樹 不 能 結 好 果 子 。凡 不 結 好 果 子 的 樹 ，就 

砍 下 來 ，丟 在 火 裏 。所 以 憑 著 他 們 的 果 子 ，就可以認出他 

們 來 」（太 七 17〜20 ) »如果沒有聖靈的果子，或 結 壞 果 子 ，

樹 必 是 壞 的 。或 者 ，把 這 意 象 換 成 農 田 的 比 喻 ，如果土不 

生 產 作 物 ，那 是 無 用 的 地 ，可 象 徵一顆未得救的心。

從 表 面 上 看 ，這 個 比 喻 的 信 息 是 很 清 楚 的 ：在四種土 

中 ，只 有 一 種 是 好 的 。只 有 一 種 能 結 果 實 ，因 此 ，只有如 

此 才 對 農 夫 有 價 值 。這 種 好 土 形 容 信 徒 。荊棘土和淺土是 

假 信 徒 。路旁的土則是徹頭徹尾拒絕救恩的人。

真 正 救 恩 的 標 誌 是 果 實 ，而 非 葉 子 。那些忽略這點的 

人 就 搞 混 這 比 喻 的 意 義 了 。近 年 有 很 多 作 品 企 圖 爭 辯 ，淺 

土或荊棘土也代表真信徒，雖然是不結果的那一種。例 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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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 治 寫 說 ：「神的道從路旁—— 且只從路旁—— 被 收 回 。經 

由 救 主 自 己 明 確 的 說 明 ，這種子被收回是因為救恩也許不 

會 發 生 。這 兒 ，但 僅 這 兒 ，撒旦完全得勝……推論是很明 

白 的 。神 的 道 進 入 其 餘 所 有 種 類 的 心 ，不管他們土的特質 

為 何 ，新 生 命 已 來 臨 。 J 5

那 是 完 全 錯 掉 了 。在 比 喻 中 的 種 子 並 非 象 徵 永 生 ；而 

是 福 音 的 信 息 。在淺土和荊棘土的種子發苗只表示神的道 

被 接 到 且 開 始 運 作 ，而 不 是 永 生 的 賜 予 。華倫•魏斯比  

(Warren W iersbe) 對這點 瞭 解 得 非 常 清 楚 ， 我們有必要 

注 意 到 前 三 種 心 （路 旁 的 土 ，淺 土 ，荊 棘 土 ）並沒經歷過 

救 恩 。救 恩 的 明 證 不 是 光 聽 到 神 的 道 ，或很快地對神的道 

有 情 緒 化 的 回 應 ，或 者 甚 至 栽 培 神 的 道 在 生 命 中 使 之 成  

長 。救恩的證明是果子，因 為 基 督 說 過 ^憑 著 他 們 的 果 子 ， 

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j  ( 太 七 1 6 ) » 」6

果 子 的 確 是 真 正 救 恩 最 終 極 的 試 驗 。在 收 割 時 ，荊棘 

土 比 硬 土 或 淺 土 好 不 了 多 少 。它 們 全 都 無 價 值 。撒下的種 

子 浪 費 掉 了 ，田地 必 被 廢 棄 ，結 局 就 是 焚 燒 （參 ：來 六 8 ) » 

要 注 意 ：並 非 所 有 好 土 都 有 相 等 的 生 產 力 。有些結一 

百 倍 ，有 些 六 十 倍 ，還 有 些 三 十 倍 。並非所有的基督徒都

Zane C. Hodges, The Hungry Inherit (Portland: Multnomah, 

1980) 68-69。強調字體為筆者標明的。

華 倫 • 魏 斯 比 著 ，張 德 謙 譯 ，（耶 穌 的 比 喻 : 台 灣 基 督  

長 老 教 會 總 會 青 年 事 工 委 員 會 ，1984) * 2 4 頁 = Warren W. 

Wiersbe, M eet Yourself in the P a rab les (Wheaton: Victor, 1979), 

2 7 。編 按 ：中譯本將作者誤植為「巴克萊」。

1 1  土壤

結出他們應 該 或 想 結 那 麼 多 的 果 子 。但每個人都結果到某 

種 程 度 。基 督 徒 有 時 會 不 順 服 ，而 且 當 然 還 是 會 犯 罪 。但 

追 根 究 底 ，信 徒 從 他 們 的 果 子 就 可 認 出 來 。不管是結一百 

倍 ，六 十 倍 ，或 三 十 倍 ，信 徒 所 結 聖 靈 的 果 子 ，將他們從 

路 面 的 硬 土 和 無 用的荊棘田分別出來。他們的果子結的數 

量 各 不 同 —— 有 些 結 比 其 他 的 多 —— 但 全 都 是 會 結 果 子  

的 。這種結果子的能力就 是 使 好 土 優 於 岩 土 、荊棘土和不 

結果 實 之 土 的 原 因 。

作 為 撒 種 的 人 ，我 們 被 召 去 散 播 福 音 的 純 正 種 子 ，甚 

至有些種子 將 落 在 未 預 備 好 的 土 中 。我們總會碰到路旁的 

土 ，淺 土 和 荊 棘 土 ，但 同 樣 也 是 有 會 結 三 十 倍 、六 十 倍 、 

或 一 百 倍 果 實 的 好 土 。那已預備好的土所需的只是把適合 

的種子 撤 下 就 好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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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麥子和稗子

基督徒本不該生活得像未得救的人一般。

這句話聽 起 來 也 許 沒 甚 麼 特 別 深 刻 的 意 思 ，但今天很 

多 福 音 派 人 士 似 乎 不 懂 這 點 。我對基督徒容忍他們中間極 

惡 劣 的 罪 深 感 煩 擾 。就 像 哥 林 多 教 會 ，他們自高自大地接 

納厚顔無恥的淫亂者為他們的一份子（林 前 五 1〜2 ) 。1現 

今 有 些 基 督 徒 似 乎 那 麼 荒 謬 ，甚至以從來不挑戰那些自稱 

為信徒的生活方式而自豪。

只 在 一 代 以 前 的 教 會 從 未 聽 聞 的 罪 ，如 今 卻非常普  

通 。離婚和 淫 亂 是 基 督 徒 間 的 傳 染 病 。宣稱是福音派的教 

會 ，沾 沾 自 喜 地 大 力 支 持 未 婚 卻 公 開 同 居 的 情 侶 加 入 團  

契 。有 一 成 長 快 速 的 宗 派 ，會 友 幾 乎 全 是 同 性 戀 者 。教會 

很 多 人 相 信 他 們 是 基 督 徒 ，只 因 他 們 宣 稱 自 己 信 奉 耶 穌 。

保羅責備哥林多人對他們會眾中的罪自高自大的態度（林前五 

2 ) 。他表示他們無權認為亂倫者可算是真信徒一 這種罪是那 

麼 邪 惡 ，甚至連外邦人也不會公開作這種事（林 前 五 1 ) 。保羅 

要求哥林多教會的人把這人趕出去（林 前 五 2 、5 、1 3 )，且稱 

他 為 「所謂的弟兄」（林 前 五 11另 譯 ）。他肯定懷疑一個重生的 

人會過這種侷傲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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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糟 的 是 ，某些最眾所矚目的教會機構之領導層竟然作出 

很 可 悲 之 舉 。最近新聞頭版已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得一清二

楚 。2

我深信我們今天大眾化的福音是造成上述情形可能的 

原因—— 甚至是不可避免的。認為信心不過是相信聖經的幾 

個 事 實 ，正對了人性罪惡的胃口。如 果 悔 改 、生 活 的 聖 潔 、 

及順服 基 督 的 主 權 都 是 可 任 意 選 擇 的 ，那 我 們 為 何 期 _  

贖 的 人 和 不信者有所不同？誰 可 以 說 某 人 也 許 不 是 一 個 ^  

徒 ，因為那人過著頑梗悖逆神的生活？如果人說他們相信 

了 ，我們豈不就該相信他們的話嗎？

可 悲 的 結 果 是 ，有很多人認為一個基督徒過得像不信 

的 人 一 樣 是 很 正 常 的 。正 如 我 在 第 一 章 提 過 的 ，現代神學 

家為這類的信徒想出一套類別了一 - 「屬肉體的基督徒」。 

誰 知 道 有 多 少 未 重 生 的 人 ，被人告以只是屬肉體的而受騙 

進入虛假的屬靈安全感？

請 別 誤 解 我 的 意 思 。基 督 徒 能 、且的確會靠肉體來行 

事 為 人 。但聖經絕不以為一個真基督徒會持續過著不在乎 

的 生 活 方 式 或 敵 對 神 。基 督 徒 不 會 去 假 裝 成 惡 者 的 兒 女 。 

但 反 過 來 卻 是 真 的 ；撒 旦 裝 成 光 明 的 天 使 ，且他的差役也 

裝 作 仁 義 的 子 女 （林後十一 14〜 1 5 )。

當 聖 經 說 到 很 難 去 辨 識 綿 羊 和 山 羊 ，重點不在於基督

2 令 人 尷 尬 的 是 ，最近幾十年來從教會傳出的醜聞，揭露了甚至 

比世俗政界更惡劣的罪行。諷 刺 的 是 ，很多基督徒似乎比世界 

更願意讓他們失職的領袖回復到重要的職位•這違反了聖經教> 

導的基本要求：當領袖的人必須無可指責（提 前 三 2 ;多一 6) »

1 2 麥子和稗子

徒 似 乎 不 夠 虔 誠 ，卻 在 於 邪 惡 常 常 有 仁 義 的 外 表 。將這個 

比 喻 稍 微 改 動 一 下 ，羊 群 應 該 提 防 披 著 羊 皮 的 狼 ，而不是 

容 忍 行 為 像 狼 的 羊 。關 於 此 點 ，耶穌所講麥子和稗子的比 

喻 常 被 誤 解 （太 十 三 24〜3 0 ) 。

這個比喻使用和土壤相似的意象•但主耶穌在這裏提 

出完 全 不 同 的 論 點 ：

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：「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 

田 裏 。及 至 人 睡 覺 的 時 候 ，有 仇 敵 來 ，將稗子撒 

在 麥 子 裏 就 走 了 。到 長 苗 吐 穗 的 時 候 ，稗子也顯 

出 來 。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：『主 啊 ，你不是撒 

好 種 在 田 裏 嗎 ？從哪 裏 來 的 稗 子 呢 ？』主 人 說 ： 

『這 是 仇 敵 作 的 。』僕 人 說 ：『你要我們去薅出來 

嗎 ？』主 人 說 ：̂■不必，恐 怕 薅 稗 子 ，連麥子也拔 

出 來 。容 這 兩 樣 一 齊 長 ，等 著 收 割 。當收割的時 

候 ，我 要 對 收 割 的 人 說 ：先 將 裨 子 薅 出 來 ，捆成 

捆 ，留 著 燒 ，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襄』」（太 十 三 24 

〜 3 0 ) 。

在 別 人 的 禾 田 中多撒些野草種子是很普遍的行為，甚 

至 羅 馬 政 府 必 須 立 法 來 禁 止 。那幾乎是保證能毀掉他的鄰 

人 ，因 為 那 將 使 他 的 作 物 成 為 廢 物 ，也因而斷了主要的收 

入 來 源 。

在 這 個 比 喻 中 ，這人的仇敵撒了稗子在他的田裏〃稗  

子 j 指 的 是 毒 麥 ，一 種 形 似 麥 子 的 作 物 ，不 產 穀 子 ，只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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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 無 用 處 的 種 子 。它 和 麥 子 外 形 非 常 相 像 ，故又被稱為冒 

牌 麥 子 。除 非 它 穗 頭 已 成 熟 ，甚 至 特 別 注 意 去 細 察 ，否則 

不太可能和真的麥子分辨出來。

耶 穌 所 講 得 這 個 比 喻 中 ，田主決定絕不冒毀壞麥子之 

險 去 拔 出 稗 子 。他 讓 兩 樣 一 齊 長 ，等 到 收 割 的 時 候 。當收 

割 的 時 候 ，兩 者 的 差 別 明 顯 可 見 時 ，收割的人會將好穀物 

和 壞 的 分 開 來 。

這 個 故 事 是 甚 麼 意 思 ？令 人 驚 訝 的 ，眾 人 並 不 問 祂 ， 

他 們 更 有 興 趣 的 是 看 神 蹟 和 被 餵 飽 是 知 道 真 理 （約 

六 2 6 ) 。但是門徒 們 卻 想 知 道 。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3 6 節 說 ， 

當主耶穌離開眾人，進了房子—— 很可能是在迦百農西門彼 

得 的家一 門 徒 對 他 說 ：「請 把 田 間 稗 子 的比喻講給我們  

聽 。」

演員

耶 穌 的 解 說 簡 單 地 以 此 開 始 Z 那 撤 好 種 的 ，就是人 

子 。」這個名稱是主耶 穌 最 常 用 來 指 自 己 的 。在新約聖經 

只 有 一 次 被 別 人 用 來 形 容 耶 穌 ；其他時候都是祂用來指自 

己 。這 名 稱 最 能 表 明 祂 成 為 人 ，這 個 成 為 肉 身 的 人 ，是一 

切 的 人 可 能 達 到 的 完 美 。這 也 說 到 祂 是 第 二 個 亞 當 ，人類 

無 罪 的 代 表 。人子也和彌賽亞的預言相關連（但 七 1 3 )。

根 據 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3 8 節 ，「田 地 就 是 世 界 。」其含 

意即撒種的—— 人子—— 擁 有 田 地 。在祂手中握有權狀契  

據 。祂 是 這 世 界 的 最 高 主 宰 君 王 。而且祂在那裏培植祂的 

作 物 。祂 種 些 甚 麼 ？ 「好 種 就 是 天 國 之 子 。」那些臣服於

1 2  麥子和稗子

君 王 的 信 徒 就 是 天 國 之 子 。祂 將 他 們 撒 在 祂 的 田 地 ，即這 

世 界 。

「稗 子 ，就 是 那 惡 者 之 子 ；撒 稗 子 的 仇 敵 ，就 是 魔 鬼 」 

(太 十 三 38〜39) » 這就是那 些 不 信 的 人 。「那惡者之子」 

這詞和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4 4節嚴責宗教領袖時所用的相 

似 ：「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。」約 翰 一 書 三 章 1〇 節 說 ： 

任何人若不是 神 的 兒 女 ，就 是 魔 鬼 的 子 女 。

情節

這個比喻的意義一點也不複雜。人子—— 耶穌—— 將祂 

王國的子女撒在這世界。仇敵—— 撒旦—— 破壞了作物的純 

正 ，將他的 子 女 和 人 子 撒 的 混 在 一 起 。這些不信的惡者之 

子 和 信 徒 一 起 住 在 這 個 世 界 。在 末 日 審 判 時 ，神自會將麥 

子和 野 草 分 別 出 來 。

就 這 麼 簡 單 ，很多聖經 學 生 卻 完 全 忽 略 真 正 的 重 點 。 

雖 然 已 經 說 得 很 清 楚 ，田 地 代 表 世 界 ，令人意外的是有為 

數眾多的評 論 者 卻 認 為 田 地 是 教 會 。對 他 們 而 言 ，這比喻 

的 信 息 是 在 講 教 會 中 的 不 良 份 子 ，以及神允許他們繼續存 

在 ，直 到 主 耶 穌 和 天 使 在 末 曰 審 判 時 ，才將真信徒與假信 

徒 分 別 出 來 。

很 明 顯 地 ，那 根 本 不 是 這 比 喻 的 重 點 所 在 。如此教導 

違反了新約聖經中有關教會紀律的一切教導。撒旦很喜歡 

將 他 的 稗 子 撒 在 麥 子 當 中 ，愈 近 愈 好 * 而他的確撒了些在 

教 會 中 。但是這個比喻不是在教導基督徒他們應縱容不信 

者 在 他 們 中 間 。我 們 不 該 與 和 假 教 師 和 假 信 徒 有 來 往 （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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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外 （林 前 五 2 、7 ) 。

這個比喻包含了 給 在 世 界 上 之 教 會 的 教 導 ，而不是給 

世 人 提 供 一 張 在 教 會 內 的 免 費 通 行 證 。撒 旦到處撒他的  

人 。我們這些屬天國的子民和不信者居住在同一領域內。 

我們呼吸同樣的空氣，吃 同 樣 的 食 物 ，開 同 樣 的 高 速 公 路 ， 

住 在 同 樣 的 社 區 ，在 同 一 間 工 廠 工 作 ，去 上 同 一 間 學 校 ， 

看 同 一 位 醫 生 ，在 同 一 家商店購物，享 受 同 樣 溫 暖 的 陽 光 ， 

且 被 同 樣 的 雨 所 淋 。然 而 ，我們切不可與他們分享的是屬 

靈 的 團 契 （林 後 六 14〜 1 6 )。這 正 是這個比喻的教導。

麥 子 和 稗 子 的 信 息 乃 是 ，神不允許任何人嘗試以武力 

來 除 去 不 信 者 。門徒已預備好鐮刀 要 剷 除 惡 者 之 子 。我們 

可 理 解 他 們 的 激 動 之 情 。也 必 能 和 詩 篇 作 者 的 禱 告 相 關  

聯 ， 惡人見神之面而消滅」（詩 六 十 八 2 ) » 我們也瞭解為 

何稱為雷子的雅各和約翰會問耶穌：1■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 

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？」（路 九 54 ) »

在 本 質 上 ，那就是田主的僕人所問的：「你要我們去薅 

出 來 嗎 ？」（太 十 三 2 8 ) 。田主滿有智慧地告訴他們不必， 

因恐怕薅稗子時連麥子也拔出來了。

世 界 歷 史 證 實 這 種 計 劃 的 智 慧 。每一次有任何要剷除 

異 教 信 仰 的 宗 教 運 動 時 ，受 害 最 多 的 就 是 真 正 的 教 會 。例 

如 ，你去讀福克斯（Foxe)的 《血證士》（5ooA:o/Mar〇；rs)。 
在 教 會 歷 史 上 ，很 多 人 為 他 們 信 仰 的 緣 故 被 殺 ，他們是忠 

實 的 信 徒 ，卻 被 假 裝 替 天 行道的狂熱份子迫害而死。中古 

世 紀 的 宗 教 裁 判 所造成不計其數的基督徒之死，他們被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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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 因他們視神的話語比教會教導更有權威。我有一個朋友 

擁 有 一 本 十 六 世 紀 的 聖 經 ，上 面 沾 有 殉 道 者 的 血 ，是因為 

保 有 聖 經 的 罪 名 而 被 殺 的 。宗教狂熱份子總是視真信徒為 

敵 。

神 並 沒 呼 召 靥祂的人從事宗教裁判的工作。現在也非 

拔 除 稗 子 的 時 機 。我們的使命不是 發 動 政 治 和 軍 事 運 動 。 

現 在 還 不 是 審 判 的 時 候 。而 且 ，我們也不是被召去施行神 

的 報 應 。而 是 被 差 遣 出 去 作 基 督 的 使 者 ，作 為 祂 憐 憫 、恩 

典 的 特 使 。

我 們 不 是 意 外 地 來 到 這 裏 。我們乃是被神栽種在這個 

世 上 的 。我 們 不 能 試 著 想 逃 避 。我們沒有被吩咐隱居在修 

道 院 內 ，或和其他信 徒 逃 到 某 個 神 聖 的 小 地 區 內 。我們要 

留 在 被 栽 種 的 所 在 處 去 結 果 實 。我們甚至能正面來影響稗 

子 。

當 然 在 這 裏 象 徵 用 法 被 打 破 了 。因為真的稗子不能變 

成 麥 子 ，但惡者之子卻有可 能 轉 變 成 為 天 國 之 子 。那就是 

整 個 救 恩 的 重 點 所 在 。保 羅 在 以 弗 所 書 二 章 3 節 說 ：「我 

們 ……本 為 可 怒 之 子 ，跟 別 人 一 樣 。」救恩給我們新的性 

情 ，且 將 我 們 從 「悖 逆 之 子 」轉 為 神 家 裏 的 人 。保羅在同 

一 章 的 第 1 0 節 寫 道 ：「我 們 原 是 祂 的 工 作 ，在基督耶穌裏 

造 成 的 ，為 要 叫 我 們 行 善 ，就 是 神 所 預 備 叫 我 們 行 的 。」 

在 屬 靈 上 來 說 ，所有的麥子都肇始於稗子。

我 們 不 要 去 拔 掉 稗 子 ，或要求他們依照天國的屬靈原 

則 而 活 。想 要 使 稗 子 結 出 好 收 成 是 沒 用 的 。若不是聖靈的 

重 生 ，稗子永不能變成麥子。把野草修剪成看起來像麥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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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不 能使之產生好穀子。在 馬 太 福 音 七 章 6 節的登山寶訓 

中 ，耶 穌 說 ：1■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。」換 句 話 說 ， 

不要拿天國的原則加諸在天國外的社會上。

基督徒不定這個世 界 的 罪 或 強 制 外 在 的 改 革 ，雖然我 

們 必 須 傳 講 反 對 它 的 罪 。我 們 被 命 令 去 教 導 福 音 （參 ：太 

二 十 八 19〜20 ) ，且過著堪為榜樣的仁義生活。但我們不是 

替 神 執 行 死 刑 的 人 。

計劃

在 收 成 時 ，麥子和稗子將會被分開來。「收割的人就是 

天 使 」（太 十 三 39 )。他們會在末日時施行審判。稗子—— 惡 

者之子—— 將 被 捆 起 來 燒 掉 （太 十 三 40 ) 。地獄將是他們的 

永 遠 居 所 。收 割 的 人 「將他們丟在火爐裏」（太 十 三 42 ) 。 

畫 面 是 恐 怖 的 ： >"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」—— 直 譯 為 「咬 

牙和尖銳的慘叫聲」。天國之子—— 「義 人 」（太 十 三 43 )—  

將 永 遠 地 繼 承 王 國 。

收割的人如何分辨麥子和稗子呢？正 如 一 貫 的 原 則 ， 

關 鍵 在 於 他 們 所 結 的 聖 靈 果 子 。稗 子 看 起 來 也 許 很 像 麥  

子 ，但 稗 子 絕 不 能 結 出 麥 穗 來 。成熟的穀粒清楚地使麥子 

不 同 於 稗 子 。在 屬 靈 世 界 也 是 如 此 。惡者之子可以模仿天 

國 之 子 ，但 他 們 不 能 結 出 真 正 的 義 ：「壞樹不能結 好 果 子 」 

(太 七 18 )。比喻所用的語言也證實此點。稗 子 被 稱 為 「叫 

人跌倒的……作 惡 的 」（太 十 三 4 1 ) 。麥 子 稱 為 「義 人 」（太 

十 三 43 ) » 使麥子不同於稗子的，顯然是品格和行為。在審 

判 時 ，差 別 將 立 見 分 明 。

1 2 麥子和捭子

然 而 這 個 比 喻 並 不 是 在 告 訴 我 們 ，無需關心麥子和稗 

子 的 差 別 ，直 到 最 後 的 審 判 時 。它不鼓勵我們將稗子如麥 

子 般 接 待 。也 不 允 許 漠 視 失 喪 者 的 罪 。也不建議我們忘記 

在 田 裏 仍 有 野 草 ，且 不 注 意 他 們 帶 來 的 危 險 。它只是告訴 

我 們 ：將最後的審判和報應留給主和祂的天使去執行。

在 最 後 ，真正的麥子必會藉 所 結 出 的 作 物 認 出 來 。麥 

子 不 會 結 出 蒲 公 英 的 花 冠 來 。更 不 會 長 成 像 風 滾 草 。由於 

它 遺 傳 的 特 性 ，它 必 會 結 出 麥 粒 來 ，即使它是種在稗子叢 

生 之 地 。

天 國 之 子 也 是 如 此 。他們住在惡者之子橫行得意的世 

界 中 。但 是 他 們 具 有 屬 天 的 性 情 。他們所結的果子和惡者 

之 子 的 迥 然 不 同 。這是 可 以 打 包 票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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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天國的寳藏

一 個 加 爾 文 派 的 朋 友 有 一 次 說 ，現代的教會經常沒能 

將 福 音 表 明 夠 清 楚 ，好讓那些沒有蒙神揀選的人可以拒絕 

它 。他 說 得 好 。我們這時代到處宣傳的福音就如一劑包了 

糖 衣 的 心 安 藥 ，只 是 為 了 安 慰 罪 人 ，而 非 使 他 們 來 信 主 。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則 是 全 然 不 同 。主耶穌基督經常趕走 

最 熱 心 的 探 詢 者 。我們已經讀過關於祂對那個富有少年官 

的 挑 戰 。在 祂 的 傳 道 生 涯 中 ，這 種 事 不 只 發 生 過 一 次 。例 

如 ，在 路加福音九章 57〜6 2 節 ，講到耶穌如何趕走另外三 

個 熱 門 人 選 。同時也想一想在耶穌傳道早期那些跟隨祂的 

眾 人 。為 何 有 很 多 人 退 去 呢 （參 ：約 六 66) ? 因為耶穌屢 

屢 提 出 嚴 厲 的 要 求 。祂 命 令 那 些 尋 求 永 生 的 人 捨 己 ，撇棄 

一 切 ，且 來 跟 隨 祂 。祂從來沒給那些拒絕順服祂至高主權 

的人有救恩的盼望。再沒有比祂在馬可福音八章 34〜3 7 節 

對眾人所說的更直接了當的了 ： ■"若 有 人 要 跟 從 我 ，就當捨 

己•背起 他 的 十 字 架 來 跟 從 我 。因 為 凡 要 救 自 己 生 命 的 ， 

必 喪 掉 生 命 。凡為我 f 福 音 喪 掉 生 命 的 ，必 救 了 生 命 。人 

就 是 賺 得 全 世 界 ，賠 _^盲 已 的 生 命 ，有 甚 麼 益 處 呢 ？人還 

能拿甚麼換生命呢？」

有些人解釋那是對已得救的人更進一步的委身呼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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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圖 軟 化 這 個 要 求 。1但 主 耶 穌 在 約 翰 福 音 十 二 章 24〜25 

節 講 過 類 似 的 話 ，使 祂 的 意 思 非 常 明 白 。在這裏所講的主 

題 非 常 清 楚 ，是 指 永 生 和 救 恩 ^我 實 實 在 在 地 告 訴 你 們 ， 

一 f e 麥 子 不 落 在 地 裏 死 了 ，仍 舊 是 一 粒 。若 是 死 了 ，就結 

出 許 多 子 粒 來 。愛 惜 自 己 生 命 的 ，就 喪 失 生 命 。在這世上 

恨 惡 自 己 生 命 的 ，就 要 保 守 生 命 到 永 生 。」為基督的緣故 

捨 己 ，不是信主後可有可 無 的 門 徒 訓 練 當 中 的 一 步 ；而是 

得救信心 的 必 要 條 件 。

救主一 貫 以 這 種 條 件 來 閩 明 祂 的 福 音 。根據祂對信心 

特 點 的 描 繪 ，信心無非就是以我們所是的一切來交換祂所 

是 的 一 切 。在 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44〜4 6 節的兩個簡短的比 

喻 ，正 完 全 說 明 了 這 個 真 理 。它們顯明了天國無與倫比的 

價 值 ，以及每個要進去的人必須具備的委身特質：

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。人 遇 見 了 ，就把它藏起 

來 。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 這 塊 地 。

天 國 又 好像買賣人，尋 找 好 珠 子 。遇見一顆重價 

的 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

兩 個 比 喻 說 明 同 樣 的 重 點 ：一 個 罪 人 ，當他瞭解到天 

國 無 價 的 寶 貴 時 ，就 願 意 歡 歡 喜 喜 地 放 棄 他 所 愛 的 一 切 ， 

為 能 得 到 這 寶 貝 。在 含 意 上 ，類 似 的 真 理 也 同 樣 的 明 顯 ：

Z ane C. H odges, The H ungry In h er it (P ortland : M ultnom ah, 

1980)，77-91 〇

1 3 天國的霣藏

那 些 緊 抓 住 他 們 在 地 上 的 財 富 的 ，就自動放棄天國中更寶 

貴 的 。

有些聖經學者反對如此解釋這比喻。他們看基督—— 而 

不是罪人—— 是那個變賣一切去買寶貝和珠子的人。司可福 

(C. I. Scofield)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，他 寫 道 ：

在 解 釋 寶 藏 的 比 喻 時 ，將尋求基督的罪人比 

為 地 的 買 主 ，在這比喻本身是沒有正當理由的。

在 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3 8 節 ，田地被定義為世界。

尋求的罪人並不是去買，乃是放棄世界去得到基 

督 。更 進 一 步 來 說 ，罪人沒有甚麼可以變賣的， 

而基督也不是拍賣品，祂 也 不 是 被 藏 在 地 襄 ，罪 

人 也 不 是 找 到 基 督 後 又 把 祂 藏 起 來 （參 ：可七 

24 ; 徒 四 2 0 ) 。這種解釋在每方面都有破綻。

我們的主是付出祂寶血為重價的買主（彼前 

一 18〜 1 9 ) ，而以色列…… 被 藏 在 「地裏 」，世界 

( 太 十 三 3 8 ) 是 寶 藏 。2

基 於 類 似 的 理 由 ，司 可 福 又 寫 道 ， 教會是重價的珠

子 。 j 3

如 果 主 耶 穌 沒 有 特 別 解 釋 的 話 ，我們不能對比喻的意

C. I. S cofie ld , The S co fie ld  R e ference  B ib le  (N ew  York: O xford

U niv. P ress, 1909), 1017 〇

同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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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過 於 武 斷 ，但 我 反 對 上 述 的 看 法 ，乃 是 基 於 幾 個 理 由 。 

首 先 ，在 這 比 喻 中 ，並 沒 有 說 田 地 是 世 界 。馬太福音十三 

章 3 8 節 （「田地就是世界」）是 用 在 稗 子 的 比 喻 。那裏形容 

所 撒 的 種 子 是 「天國 之 子 」。對 比 之 下 ，在 土 壤 的 比 喻 中 ， 

田 地 代 表 預 備 好 了 的 心 ，而 種 子 是 神 的 道 。意象在這幾個 

比喻中並不都一樣。一個比喻並不能用來解釋其他的比喻。

第 二 點 ，司 可 福 反 對 這 些 比 喻 傳 統 的 解 釋 ，是因為他 

太 鑽 牛 角 尖 了 。比喻中的象徵並不是為了要無限地推展其 

含 意 。大部 份 的 比 喻 具 有 一 個 主 要 的 教 訓 。如果你將它寓 

意 化 ，而把象徵扯得太遠，或從外圍的細節硬擠出意思來• 

你必會獲得 隱 喻 破 綻 百 出 的 觀 點 來 。事 實 上 ，仔細看看司 

可福所提的解釋，顯示了前後不一致的情形—— 有一些曲解 

了 他 想 要 保 存 的 恩 典 教 義 。例 如 ，基督並非偶然意外地找 

到 以 色 列 ，或 經 過 長 期 的 追 尋 才 發 現 教 會 。而 且 ，主耶穌 

買 了 以 色 列 和 教 會 ，並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是 罕 見 的 寶 貝 ，值得 

祂 為 之 犧 牲 、變 賣 一 切 。他 們 像 所 有 的 罪 人 ，是無用的廢 

物 ，直等到基督救贖了他們之後（參 ：林前一 26〜29 ) 。祂 

並 沒 發 現 原 本 就 是 無 價 的 寶 物 ，然 後 去 買 下 ；反而是祂買 

來 本 是 完 全 無 用 之 物 ，然後將之轉變成寶貴的。

第 三 點 ，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，耶穌講這些比喻是為揭 

開天國的奧秘—— 而不是在解釋贖罪。解經家都知道最簡單 

明 瞭 的 解 釋 是 最 標 準 的 。在 這 些 故 事 中 ，最明瞭的解釋乃 

是描繪天國是比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加起來更有價值的。這

1 3 天國的霣藏

種解釋和主耶穌關於救恩之路的所有其他教導都能吻合。4 

如 果 你 不 信 ，將這兩個比喻和祂在馬可福音十章2 1 節對那 

富有的少年官所說的比較一下：1■去變賣你所有的，分給窮 

人 ，就 必 有 財 寶 在 天 上 。」二 者 的 相 似 之 處 是 很 明 顯 的 。 

那個變賣一切所 有 的 去 得 到 寶 貝 的 人 ，即描寫進入天國的 

人 。

寳藏

在 巴 勒 斯 坦 ，人常把貴重的東西埋藏在一個秘密的地 

方 。以 色 列 地 常 有 戰 爭 ，猶太人的歷史充滿了戰役、圍 成 、 

以 及 來 偷 來 搶 的 外 來 征 服 軍 隊 。第一世紀的猶太史家約瑟 

夫 （Josephus) 曾 寫 說 ：「猶 太 人 的 一 些 財 主 ，擁 有 金 、銀 

和 其 他 最 有 價 值 的 傢 倶 ，為 了 戰 爭 時 難 以 預 料 的 狀 況 ，就 

挖地洞把它們埋藏起來 。 j 5

麥考萊（J.C. Macaulay) 對這兩個比喻的解釋和司可福的很相 

似 ，然而•他作了下面極佳的短評：「雖然『神的恩賜乃是永生 j ， 
進入天國卻是昂貴的交易，為此理由，基督自己警告我們要計 

算代價，又說"你們無論甚麼人•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 

能作我的門徒 i (路十四28〜33 )。不管隱藏的寶貝這個比喻還 

教導我們甚麼其他的功課，它肯定提醒我們：進天國是要付代 

價的，但這代價卻是非常值得的。」 尺f«g (ChiCag〇: 
Moody Press, 1982), 114 •
引 自 巴 克 萊 馬 太 福 音 注 釋 》，下 冊 （香 港 ：基督教文藝， 

1972 ) =  Willi^Hi B arc lay , The G ospel o f  M atthew^  vo l.2  

(P h iladeph ia : W estm inster, 1958)，9 3 - 9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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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十三章 4 4節以一節經文表達了整個比喻:「天 

國 好 像 寶 貝 藏 在 地 裏 。人 遇 見 了 ，就 把 它 藏 起 來 。歡歡喜 

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，買 這 塊 地 。」耶 穌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， 

在這個比喻中的這個人是如何找到藏寶貝的所在。也許他 

受 僱 於 這 塊 地 的 地 主 來 耕 種 這 地 ，又或者他剛好經過被凸 

出 地 面 的 寶 物 絆 了 一 跤 。他 立 刻 把 它 放 回 原 來 的 地 方 。然 

後 ，他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來買這塊地，好 擁 有 寶 物 。

這 樣 合 乎 道 德 嗎 ？在 法 律 上 ，這寶物不是應屬於地主 

的 嗎 ？猶 太 拉 比 的 法 律 說 ，如 果 人 撿 到 零 散 的 水 果 或 錢 ， 

就 屬 於 他 的 。明 顯 地 ，這 藏 著 的 寶 物 不 屬 於 這 地 主 ，否則 

他 沒 賣 地 之 前 就 會 挖 出 來 了 。無 疑 地 它 是 屬 於 前 任 地 主  

的 ，但 已 過 世 了 。那寶物也許藏在那裏有數代都沒被發現。 

發 現 的那人有權來取得。6

事 實 上 ，這個人的行動顯 示 他 是 公 正 且 誠 實 的 。他大 

可 拿 了 寶 物 就 走 ，沒有人會知道的•又或者他可能暗中偷 

取 寶 物 去 賣 來 買 這 地 。但 是 他 沒 有 那 樣 做 ，而是變賣他一 

切 所 有 的 來 買 下 整 塊 地 ，因 此 ，沒人可控告他以不道德的 

手 段 來 獲 取 寶 物 。

有些人歪打正著地跌進天國中，就像那找到寶貝的人。也有些 

人則是經過孜孜不倦地探尋後才發現到，如那個買珠的人。但 

不管哪種情形，一旦他們看見其價值，就願意犧牲一切來得到

它 。

1 3 天國的霣藏

重價的珠子

重價珠子的比喻只有一點點不同而已：「天國又好像買 

賣 人 ，尋 找 好 珠 子 。遇 見 一 顆 重 價 的 珠 子 ，就去變賣他一 

切 所 有 的 ，買了這顆珠子」（太 十 三 44〜4 5 ) 。在這兒我們 

讀到一個專 門 買 賣 珍 珠 的 批 發 商 人 。和第一個比喻中的人 

不 同 的 是 ，他 並 非 偶 然 發 現 的 。他窮其一生要找顆最好的 

珠 子 ，然後轉賣給零售商，一直到他有一天遇見一顆珠子， 

是他願意為之放棄世上一切的。

珍 珠 是 寶 石 中 最 貴 重 的 ，有 錢 人 買 來 作 為 投 資 。猶太 

法 典 說 珍 珠 乃 無 價 之 寶 。事 實 上 ，埃 及 人 崇 拜 珍 珠 。在提 

摩 太 前 書 二 章 9 節 提 到 ，女 人 把 珍 珠 戴 在 頭 上 ，以炫耀其 

財 富 。當耶穌警告人不要把珍珠丟在在豬前（太 七 6 ) ，祂 

是將最低賤不潔的動物和被認為最貴重的珠寶來對比。甚 

至 先 知 的 預 言 中 都 強 調 珍 珠 的 價 值 ；使徒約翰在異象中看 

到的聖城是以巨大的珍珠為城門的（啟二 i 一 2 1 ) 。

這 個 商 人 乃 是 珍 珠 專 家 。他 以 買 賣 好 珠 子 為 生 。然而 

這 一 顆 無 價 的 珍 珠 ，是 他 所 看 過 的 最 好 的 ，他情不自禁地 

願意變賣他一切所有的來擁有它。

獲得天國

主 耶 穌 講 這 兩 個 比 喻 ，正是要暴露心中懷有成見的猶 

太 聽 眾 。他0 相 信 自 己 註 定 會 進 天 國 ，因為他們的血統關 

係—— 正如 jtfe們生而為這國家的某支派和公民。這兩個比喻 

要 他 們 注 ^別 將 天 國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。沒有人能自動進入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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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。這 就 是 這 兩 個 比 喻 的 要 點 ：天國只賜給那些能看見其 

無 法估計的價值且願意犧牲一切來獲得的人。只是蜻蜒點 

水式地 沾 到 天 國 一 點 邊 是 不 夠 的 。一個人必須全心全意接 

受天國一 -如那人歡歡喜喜撇下一切，而去買那比他所有的 

一切更寶貴的寶物的熱誠。

天 國 的 豐 富 是 無 法 比 擬 的 。它包含基督以及祂所供應 

的一切—— 永生和無盡的祝福。它 是 不 朽 壞 、完 全 聖 潔 、永 

存 且 無 限 的 。它遠比世上任何最珍貴的寶物和最上乘的珍 

珠 更 有 價 值 。可 惜 很 多 人 不 了 解 它 的 豐 裕 。就如埋藏在地 

底 下 的 寶 物 ，眾人 雖 走 過 去 ，卻不知天國的豐裕就在那裏。 

哥 林 多 前 書 二 章 1 4 節 說 到 這 一 點 ：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 

聖 靈 的 事 ，反 倒 以 為 愚 拙 ，並 且 不 能 知 道 ，因為這些事惟 

有屬靈的 人 才 能 看 透 。」這 節 是 跟 在 哥 林 多 前 二 章 9 節後 

面 ，那是從以賽亞書引用來的：■"神為 愛 祂 的 人 所 預 備 的 ， 

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 朵 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」（參 ： 

賽 六 十 四 4 ) 。

如 果 這 些 事 在 人 的 智 慧 看 是 愚 拙 的 ，是 人 眼未曾看  

見 ，耳 朵 未 曾 聽 見 ，人 心 也 未 曾 想 到 的 ，那有誰可以體會 

天 國 的 事 呢 ？ 「只 有 神 藉 著 聖 靈 向 我 們 顯 明 了 j ( 林前二 

1 0 ) 。神 打 開 人 的 心 ，使之瞭解天國想像不到的豐盛和祝  

福 。

那 些 曾 稍 微 瞥 見 天 國 價 值 的 人 ，必會歡歡喜喜地放棄 

他 們 一 切 所 有 的 來 得 到 它 。注意那個發現寶物的人就是歡 

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（太 十 三 44 )。為了更有價值的 

東西而犧牲他一切所有的，並非一件苦役—— 他為他新發現

1 3 天国的霣藏

的 寶 物 非 常 興 奮 ，而 不 是 為 他 變 賣 掉 的 廢 物 在 悲 傷 。他很 

甘心樂意付上他一切所有的代價，為 得 到 這豐盛的財富。7

救 恩 正 像 如 此 。對 一 個 未 重 生 的 人 來 說 ，要為了基督 

而 放 棄 一 切 ，這 想 法 是 令 人 憎 厭 的 。但一顆相信的心卻滿 

懷 喜 樂 來 降 服 主 。獲 得 釋 放 脫 離 罪 惡 的 榮 耀 自 由 、以及永 

生 無 盡 的 祝 福 ，遠 超 過 任 何 代 價 。

保羅最能代表那十分明白為獲得永生價值的喜樂而放 

棄 一 切 的 人 。他 在 腓 立 比 書 三 章 7〜8 節 寫 道 ：「只是我先 

前 以 為 與 我 有 益 的 ，我 現 在 因 基 督 都 當 作 有 損 的 。不但如 

此 ，我 也 將 萬 事 當 作 有 損 的 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 

至 寶 。我 為 祂 已 經 丟 棄 萬 事 *看 作 糞 土 ，為 要 得 著 基 督 。」 

和認識主基督為至寶相比之下，保羅視生命其他事為糞土。

這 個 人 要 買 這 個 寶 物 ，他 願 意 變 賣 一 切 所 有 去 得 到 。 

和他將要得到的財寶相比，他 的 傳 統 、自 義 、錢 財 、教 育 、 

以 及 他所有最值錢的東西不過是垃圾一堆。他十分樂意為 

了天國而全 部 放 棄 。這就是得救信心的本質所在。

跟隨基督的代價

我們難道真地必須照 字 面 所 說 的 去 變 賣 一 切 ，且發誓 

要 貧 窮度日才能得救嗎？不 是 的 ！這兩個比喻也不是叫罪 

人 必 須 除 掉 所 有 的 罪 後 ，才 能 來 到 基 督 這 裏 。但它們的確 

表 示 ：得救的 f 心 不 保 留 自 己 的 任 何 特 權 ，也 毫 無 所 求 。 

信 心 也 必 不 會 琴 抓 住 心 中 戀 慕 的 罪 ，也不珍視地上的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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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西 過 於 基 督 ，也 絕 不 棧 戀 暗 地 的 自 我 放 縱 。信心反倒產 

生一顆渴慕要毫無條件順從主的任何要求之心。

永生的確是一份白白得來的恩賜（羅 六 23 )。救恩不能 

以 行 善 賺 得 ，或 以 金 錢 保 住 。它已由基督付上血的贖價而 

得 到 。祂也為所有相信 的 人 永 保 完 全 的 救 贖 。沒有甚麼是 

留 下 來 、尚 未 付 清 的 ，我 們 的 善 行 不 可 能 成 為 任 何 功 德 。 

但 那 並 非 表 示 不 必 付 任 何 代 價 ，就是救恩對罪人生活造成 

的 改 變 。不要只因很難理解就隨便丟掉這個看似矛盾的真 

理 。救恩同時是白白 得 來 又 是 代 價 極 重 的 。跟著永生的乃 

是 立 刻 向 自 己 死 ：「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， 

使 罪 身 滅 絕 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」（羅 六 6 ) 。一人既替 

眾 人 死 ，眾 人 就 都 死 了 （林 後 五 1 4 )，而我們也必須如此看 

自己—— 「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。向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卻 

當看自己是活的」（羅 六 1 1 )。

當耶 穌 說 要 背 起 自 己 的 十 字 架 來 跟 從 祂 ，就是這個意 

思 。同 時 ，那 也 是 祂 要 我 們仔細計算代價的原因。祂呼召 

我 們 以 我 們所是的一切來交換祂所是的一切。祂要求毫無 

保 留 的 順 服 —— 毫 無 條 件 地 降 服 祂 的 主 權 。魏 司 堅  

(Geerhardus V os) 很清 楚 地 說 明 這 個 原 則 ：1■耶穌要求祂 

的門徒放棄地上所有的 羈 絆 和 纏 累 的 東 西 ，因為這些與神 

在他們生命中至高無上的主權相抗衡（太 十 3 9 ，十 六 25 ; 

路 十 四 25〜35 )。……也 就 是 說 ，大 體 上 ，心靈裡面視為最 

美 好 而 且 依 附 著 的 一 切 都 必 須 毀 掉 ，神才可取代迄今為止

1 3 天國的寶藏

被這一切佔有的位置。」8輕視主耶穌這種要求降服的「信 

心 」，根本不能算得上得救的信心。沒有人可正當地宣稱祂 

為 救 主 ，卻 拒 絕 以 祂 為 主 。

很明顯地•一個新信徒在剛歸信的時候不能完全瞭解 

耶 穌 主 權 的 所 有 細 節 。但 每 一 個 真 正 的 信 徒 都 渴 望 去 降  

服 。這就是使真信心和假信心不同之處：真 信 心 產 生 謙 卑 、 

順服和遵從的心。當屬靈的領會開通後，遵從就益形深入* 

且 真 信 徒 願 為 祂 的 主 權 而 放 棄 一 切 ，藉此表明他們要討基 

督 喜 悅 的 心 志 。這種降服於神主權的意願是天國的每個真 

兒 女 心 中 的 動 力 。這 是新性情的必然表現。

計算代價

這兩個比喻是清楚地警告那些要得著耶穌卻沒有計算 

代 價 的 人 。主耶穌自己也勸那些輕率的群眾在跟隨祂以前 

要仔細計算代價（路 十 四 28〜31 )。對那群不願委身之人的 

正 面 反 應 ，祂 一 點 也 不 歡 迎 ，祂只是在尋找那些願意投資 

其一切所有在祂的國度上的人。

聰明的投資者一般不會將全部金錢放在單一的投資標 

的 上 。但那卻 是 這 兩 個 比 喻 中 那 兩 人 所 作 的 。第一個人變 

賣 一 切 買 這 二 個 人 也 變 賣 一 切 所 有 的 買 那 顆 珍  

珠 。但 他 們 已 計 算 ^代 價 了 ，而且他們知道所買的是值得

魏 司 堅 著 ，任 以 撒 譯 ，《耶穌對國度的教訓 > ( 台 北 ：改革宗出 

版社 ）=Geerhardus Vos, 77ie CAi/rc/i，

(Nutley，N.J.: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, 1972)，94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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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高 代 價 的 投 資 。我 們 再 一 次 看 到 得 救 信 心 最 完 美 的 圖  

畫 。一個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不會腳踏二條船。既 算 過 代 價 ， 

一個真信徒就會樂意為基督獻上一切。

摩 西 算 過 代 價 了 。聖 經 告 訴 我 們 ：他 「看為基督受的 

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」（來十 

一 2 6 ) 。他 為 了 基 督 的 緣 故 受 苦 ，甘願捨棄世上的榮華富 

貴 。對 在 法 老 宮 廷 內 的 埃 及 人 而 言 ，他似乎捨富貴而就侮 

辱 。但 對 摩 西 而 言 ，他知道自己其實是以埃及換得天上的 

賞 賜 。他 毫 不 猶 豫 地 放 棄 龐 大 的 產 業 ，因他明白天國無價 

的 寶 貴 。

這 才 是 主 耶 穌 所 要 求 的 回 應 ：全 心 全 意 的 委 身 。不顧 

一 切 代 價 要 得 到 祂 ，且 是 毫 無 條 件 的 降 服 。以全部的自己 

來 換 救 主 。那才是唯一 會 打 開 天 國 之 門 的 回 應 。以這個世 

界 的 眼 光 來 看 ，沒有任何比 這 個 所 付 更 高 的 代 價 了 。但從 

天 國 的 觀 點 看 ，那 根 本 算不上是犧牲。

1 4 首先的和末後的

在 《天路歷程> (rA e Pi/gWwTs /Vogress) 的 結 尾 時 ， 

本 仁 • 約 翰 （ John Bimyan) 說 ：甚至在天堂門前也有一個 

通 往 地 獄 的 入 口 。猶 大 即 是 個 證 明 。當他以吻出賣基督的 

那 夜 ，他 即 永 遠 地 踏 出 耶 穌 的 同 在 ，而封閉於永恆的滅亡 

命 運 裡 。有 誰 知 道 到 底 有 多 少 人 像 他 一 樣 ，走到接近於能 

曉 得 真 理 且 宣 告 相 信 基 督 之 處 ，只因從來沒有降服於耶穌 

的 主 權 ，而 完 全 自 絕 於 天 堂 ？就 某 方 面 來 說 ，他們進地獄 

的入口是在天堂的門口附近。

但主耶穌在地上的傳道也經常證明另一相對的事實。 

即 甚 至 一 個 最 低 賤 的 罪 人 也 可 能 從 地 獄 的 門 檻 被 引 進 天  

國 。如 稅 吏 ，妓 女 ，盜賊和乞丐都找到基督為他們的救主， 

祂 賜 給 他 們 豐 盛 而 永 遠 的 生 命 ，來代替他們所虛度如渣滓 

的 今 生 。祂 來 為 要 尋 找 和 拯 救 失 喪 的 人 ，且祂歡喜將他們 

從 地 獄 之 火 救 拔 出 來 。沒 有 任 何 一 個 人 ，不管在罪中如何 

放 蕩 ，是 祂 的 救 贖 大 能 救 不 了 的 。祂能在他們身上作任何 

人 都 作 不 到 的 事 。祂曾從一個被鬼附著的人身上趕出一群 

邪靈 出 來 （路 八 26〜35 )，祂以觸摸治好長大痲瘋者遭病痛 

蹂 躪 的 身 體 （太 八 1〜3 ) 。祂自然地去接近這樣的人，而他 

們也因此被吸引到祂這裏來得救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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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總是拯救這些人到底（參 ：來 七 25 )。每個以信心 

降 服基督的悔改罪人都可得到完全的救恩。一個頗具影響 

力 的 猶 太 宗 教 領 袖 （約 三 1〜 1 6 ) ，不比不頁的撒瑪利亞婦 

人 （約 四 7〜2 9 ) 好 多 少 。主耶穌的門徒有無詭詐的以色列 

人 拿 但 業 （約一 4 7〜51 ) ，也有欺詐人致富的稅吏，例如馬 

太 （太 九 9 ) 。

那 就 是 救 恩 運 作 的 方 式 。所 有 得 贖 的 人 ，不 論 老 少 、 

貴 賤 、法 利 賽 人 或 稅 吏 ，都 得 到 同 樣 的 永 生 。到基督這裏 

來 的 人 ，沒 有 一個會因過去的經歷而受到差別待遇。同樣 

的永生是賜給所有人的。

瞭 解 這 個 真 理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。就 如 我 們 前 面 看 到 的 ， 

得救的信心是以 我 們 全 人 來 交 換 基 督 。但我們必須明瞭這 

並 不 表 示 我 們 可以透過交易來得到永生。我們不是以降服 

我 們 的 生 命 來 購 買 救 恩 。永 生 這 個 禮 物 的 賜 下 ，也非按照 

我們所讓出之生命 的 品 質 或 長 度 的 比 例 。每一個降服基督 

的 人 ，都 得 到 基 督 所 賜 予 的 一 切 為 回 報 。耶穌在馬太福音 

二 十 章 1〜 1 6節 _喻 說 明 了 這 個 真 理 ：

因 為 天 國 好 像 家 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  

工 。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，就打發他們進葡 

萄 園 去 。約 在 已 初 出 去 ，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  

人 。就 對 他 們 說 ：「你 們 也 進 葡 萄 園 去 ，所當給 

的 ，我 必 給 你 們 》」他 們 也 進 去 了 。約在午正和 

申 初 又 出 去 ，也 是 這 樣 行 。約 在 酉 初 出 去 ，看見 

還 有 人 站 在 那 裏 。就 問 他 們 說 ：「你們為甚麼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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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在 這 襄 閒 站 呢 ？」他 們 說 ：「因為沒有人雇我 

們 。」他 說 ：「你們也進葡萄園去。」到 了 晚 上 ，

園 主 對 管 事 的 說 ：「叫 工 人 都 來 ，給 他 們 工 錢 ，

從 後 來 的 起 ，到 先 來 的 為 止 。」約在酉初雇的人 

來 了 ，各人得了一錢銀子。及 至 那 先 雇 的 來 了 ， 

他 們 以 為 必 要 多 得 ；誰知 也 是 各 得 一 錢 。他們得 

了 ，就 埋 怨 家 主 說 ：「我 們 整 天 勞 苦 受 熱 ，那後 

來的只做了  一 小 時 ，你 竟 叫 他 們 和 我 們 一 樣  

嗎 ？」 家 主 回 答 其 中 的 一 人 說 ：「朋 友 ，我不虧 

負 你 。你 與 我 講 定 的 ，不是一錢銀子嗎？拿你的 

走 吧 ！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，這是我願意 

的 。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？因為我 

做 好 人 ，你就 紅 了 眼 嗎 ？」這 樣 ，那在後的將要 

在 前 ；在前 的 將 要 在 後 了 。

像我們讀過的其他比喻，這個比喻是有關於天國的（太 

二 十 1 ) 。我們要記得這是一則屬靈的功課，而不是實行平 

等 勞 工 的 教 訓 。耶 穌 是 在 描 述 神 藉 恩 典 統 治 的 領 域 、以及 

基 督 治 理 掌權的國度如何運作的原則。從前後經文可找其 

意 義 的 重 要 線 索 。

回 到 馬 太 福 音 十 九 章 的 最 後 一 節 ，我們發現和那節經 

文乃是這 比 喻 的 框 架 ：̂ 有 許 多 在 前 的 將 要 在 後 *在後的將 

要 在 前 」（太 十 九 3 0 ) 。很 明 顯 的 ，這個比喻是用來闌明這 

句 金 玉 良 言 。

這 句 話 到 底 是 甚 麼 意 思 ？它 是 以 比 喻 的 形 式 寫 的 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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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 。在 前 的 如 何 成 為 在 後 ，而 在 後 的 將要如何在前呢？唯 

一 的 可能性就是在後的和在前的是同一個。在賽跑時我們 

稱 此 為 平 手 。沒 有 人 在 前 ，也 沒 有 人 在 後 ；因 此 ，在後的 

是 首 先 的 ，而 首 先 的 是 在 後 的 。每個人都不分勝負地越過 

終 點 線 。

那 正 是 這 比 喻 的 重 點 所 在 。這個家主清早去僱人進他 

的 葡 萄 園 工 作 。他 講 好 付 某 些 人 一 天 一 錢 銀 子 。他那天又 

回來市上四次—— 在 早 上 九 點 ，中 午 ，下 午 三 點 ，以及五 

點—— 來 僱 更 多 的 人 。到了晚上是付給工人工資的時候，每 

一個工人都得到同樣的工資，不管他工作的時間有多長。

公平的問題

那些工作一 整 天 的 工 人 覺 得 他 們 受 騙 了 。但家主並沒 

對 他 們 不 公 ；他 只 是對那些工作較短時間的人慷慨罷了。 

一天一錢銀子是很不錯的工資—— 等於士兵一天所得。沒有 

人 有 任 何 理 由 抱 怨 ；所 有 的 人 都 照 所 講 定 的 ：分毫不差地 

得到工資—— 一 天 一 錢 銀 子 （2 節 ）。他們是講定這樣的工 

資 ，且 算 是 高 酬 勞 的 。問 題 不 在 於 他 們 拿 多 少 工 資 。而在 

於這些工人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幸運。他 們 心 中 充 滿 嫉 妒 。

從 人 的 眼 光 來 看 ，很容易就會同情那些工作了一整天 

的 人 ！我 們 內 心 中 都 不 能 接受別人得到額外的報酬，除非 

每 個 人 都 有 一 份 。我們習慣地 認 為 不 平 等 必 是 不 公 平 。但 

是有時 候 不 平 等 待 遇 只 是 慷 慨 的 表 示 ，在 這 裡 就 屬 此 類 。 

家 主 責 備 那 些 嫉 妒 的 人 說 ， 因 為 我 做 好 人 ，你就紅了眼 

嗎 ？」（太 二 十 1 5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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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主 的 自 由 並 非 邪 惡 ；但 工 人 的 嫉 妒 卻 是 。他們無法 

忍受別人不必像他們那麼辛苦且長時間工作而得到相同報 

酬 。因 此 ，不 但 不 為 所 有 的 高 興 ，反 而 抱 怨 、發 牢 騒 。

平等的問題

在 這 比 喻中屬靈的重點何在？它有關天國可能指甚麼 

意 思 ？其 實 一 點 也 不 難 看 出 。神 就 是 那 個 家 主 。葡萄園就 

是天國一 神 的 領 域 ，救 恩 的 範 圍 。工人就是那些進入天國 

及 事 奉 主 的 人 。一 天 的 工 作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壽 命 。晚上就是 

永 生 的 入 口 ，而 一 錢 銀子就是永生。

耶 穌 所 說 的 是 ，每 個 進 入 天 國 的 就 得 到 永 生 ，不論他 

是 為 主 作 工 有 好 些 年 、或 者 是 在 臨 終 前 才 進 入 救 恩 。事奉 

的 年 數 不 是 問 題 ，服 事 的 辛 苦 或 輕 鬆 也 無 所 謂 。每一個進 

入 天 國 的人和其他人一樣都得到永生。天國不是一套記功 

獎 賞 的 制 度 。永生不是根據我們在今世如何忠心演出而分 

配 的 。它 完 全是神恩典的賜予。

有 些 人 一 生 服 事 基 督 。有些人虛耗一生直到將死前才 

轉 向 主 。不 論 哪 一 種 ，得 到 的 永 生 是 相 同 的 。一個臨死前 

信主的人得到 和 使 徒 相 同 的 永 存 榮 耀 。但 那 沒 有 不 公 平 。 

永 生 是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不 配 得 的 。天父樂意把天國的豐盛賜 

給 我 們 （參 ：路 十 二 3 2 ) 。

我有一 個 牧 師 朋 友 是 來 自 於 猶 太 傳 統 。他在成為基督 

徒 的 那 天 就 為 他 母 親 禱 告 ，且 向 她 作 見 證 ，但是她一直都 

堅 決 拒 絕 接 受 耶 穌 是 彌 賽 亞 。在 她 死 前 最 後 一 個 星 期 ，他 

再 一 次 和 她 分 享 福 音 ，而 她 接 受 了 耶 穌 為 主 ，基 督 。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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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 友 很 有 把 握 她會和他繼承同樣的永生。他們將會在天國 

一 起 享 受 永 生 。那 算 平 等 嗎 ？也 許 不 算 ，但那顯示慈愛之 

神 的 奇 妙 恩 典 。

葡萄園工人的比 喻 正 回 答 了 那 個 問 題 。門徒們仍不很 

清 楚 他 們 跟 隨 基督最後的獎賞將是甚麼。我 相 信 ，其中有 

一 些 仍 然認為基督隨時會推翻邪惡的政治勢力，而建立一 

個 可 見 的 地 上 王 國 。也 許 他 們 想 可 被 賜 予 特 別 的 官 位 * 治 

理 重 要 的 產 業 。甚至在耶穌死 而 復 活 後 ，他 們 仍 問 祂 ：「主 

啊 ，你 復 興 以 色 列 國 ，就 在 這時候嗎？」（徒一 6 ) 。現在就 

是我們得冠冕和權位的時候嗎？

就 在 耶 穌 講 了 這 個 比 喻 後 ，祂 預 言 自 己 的 受 難 （太二 

十 17〜 19)。下面幾節經文說到雅各和約翰的母親來耶穌這 

裏 ，求 祂賜給她兩個兒子在祂的國裏特別的官位。他們仍 

然 不 瞭 解 祂 的 信 息 。

在 國 裏 的 位 份 不 是 賺 得 的 。那 純 粹 是 神 所 賜 予 * 不論 

一 個 人 工 作 了 多 久 ，或 者 工 作 時 的 天 氣 有 多 熱 。國度將包 

括 稅 吏 、妓 女 、乞 丐 和 瞎 眼 的 人 。那 裏 也 有 使 徒 們 、殉道 

者 ，以 及 窮 其 一 生 事 奉 神 的 人 。且有那些在戰場的壕溝中 

被 炸 死 前 信 主 的 人 。所有這些人都繼承了同樣的永生和祝 

福 ，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賺得的，而 是 因 神 的 寬 大 。

使 徒 的 書 信 描 述 事 奉 不 同 的 獎 賞 和 冠 冕 ，但那不是這 

個 比 喻 所 說 的 重 點 。這裏所要說 的 是 永 生 的 平 等 性 。在基 

督 裏 「並 不 分 猶 太 人 、希 利 尼 人 ，自 主 的 、為 奴 的 ，或男 

或 女 。 因 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」（加 三 28 ) 。在 

後 的 將 要 在 前 ，而 在 前 的 將 要 在 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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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恩的本質

我 無 法 抗 拒 地 要 提 出 ，貫穿在這比喻中幾個關於救恩 

的 清 楚 真 理 。我 明 白 比 喻 的 次 要 細 節 不 該 當 作 教 義 的 根  

據 ，但 我 在 這 比 喻 中 看 出 數 點 ，是聖經在別處也證實的原 

則 。

首 先 ，是 神 自 主 地 發 出 救 恩 。像那個出去尋找工人來 

他 的 葡 萄 圜 的 家 主 ，神 就 是 那 位 創 立 救 恩 的 。祂主動去尋 

找 和 拯 救 ，也 是 祂 帶 領 罪 人 進 入 祂 的 國 度 。雖然我們也以 

渴 望 跟 隨 基 督 的 心 願 回 應 祂 ，甚至這個心願也是因神在我 

們 心 裏 動 工 。救 恩 終 究 不 是 人 的 決 定 。神才是我們信心的 

創始成終者（參 ：來 十 二 2 )。我 們 愛 祂 ，因祂先愛我們（參 ： 

約 壹 四 1 9 )。因 此 ，我們無權決定自己該得到甚麼。如果祂 

早 曰 找 到 我 們 ，而 我 們 一 生 服 事 祂 ，這 純 粹 是 祂 的 選 擇 。 

如 果 祂 晚 點 找 到 我 們 ，而 我 們 只 事 奉 祂 很 短 暫 的 時 間 ，那 

也純 粹 是 祂 的 決 定 。

第 二 ，神 建 立 救 恩 的 條 件 。家主告訴他早上僱用的那 

些 人 ，說 將 給 他 們 一 錢 銀 子 。他 講 定 價 錢 ；他 們 同 意 了 。 

那些較晚來的根本不必談甚麼交易。主 人 說 ：「所 當 給 的 ， 

我必給你們的」（太 二 十 4 )。他們接受這種條件了。那個富 

有 的 少 年 官 就 不 願 那 樣 作 。基 督 為 永 生 設 定 代 價 ，是那富 

有 的 少 年 官 無 法 接 受 的 。那些貧困人較不會想以自己的條 

件 來 交 易 永 生 。

第 三 ，神 不 斷 呼 召 男 男 女 女 進 入 祂 的 國 。家主三番二 

次回去 找 工 人 到 他 的 葡 萄 園 工 作 。同 樣 的 ，神從沒停止為 

祂的國懇請工人。耶穌在約翰福音九章 4 節 說 ：「趁 著 白 曰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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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必 須 作 那 差 我 來 者 的 工 。黒 夜 將 到 ，就沒有人能作工 

了 。」雖然審判的黑夜急速逼近，祂不斷呼 召 人 去 作 工 。

第 四 ，每 個 被 救 贖 的 人 都 樂 意 為 祂 作 工 。在這比喻中 

的 工 人 正 在 尋 找 工 作 ；這 就 是 為 何 他 們 到 市 上 去 。每個進 

葡 萄 園 的 人 都 作 工 ，有 些 人 只 作 最 後 一 小 時 ，而有些作了 

整 天 ，但 每 一 個 人 都 作 。那 就 是 救 恩 的 行 事 方 法 。人藉著 

行 為 表 現 信 心 （雅 二 2 4 ) 。

我 在 這 裡 看 到 的 第 五 個 原 則 是 ，神憐憫那些明白自己 

的 欠 缺 之 人 。那 些 在 市 上 等 著的人是因為他們的缺乏。當 

家主問他們為何整天閒站時，他 們 說 ：「因為沒有人雇我們」 

(太 二 十 7 ) »他們迫切地需要工作，因 此 ，整 天 站 在 市 上 。 

同 樣 地 ，這種感到缺乏和極度迫切的心是得救信心的特點 

之 一 （太 五 3 、6 ) 。主耶穌呼召進入祂的國的，正是這些知 

道 自 己 的 欠 缺 的 人 ，而不是那些自滿自足的人。

第 六 ，神 信 守 祂 的 承 諾 。家主分毫不差地付給祂所講 

定 要 付 的 。沒 有 人 比講定的少得。

最 後 ，神 必 定 給 祂 所 承 諾 的 ，同時祂所給的也超過我 

們 所 應 得 的 。救 恩 是 純 恩 典 。沒 有 人 配 得 永 生 ，但神平等 

地 賜 給 所有相信的人。神 拯 救 了 我 們 ，「並不是因我們自己 

所 行 的 義 ，乃是照祂的憐憫」（多 三 5 ) 。

在 天 國 裏 是 沒 有 嫉 妒 的 份 。唯一正當的回應乃是低下 

謙 卑 。我 們 從 神 那 裏 所 得 到 的 一 切 都 是 我 們 不 配 得 的 福  

分 。工 作 時 間 多 久 或 多 賣 力 ，和我們在天國的位置一點也 

沒 有 關 係 ，因為我們都從神得到比我們應得的還多。我們 

絕 不 可 因 別 人 有 好 運 而 發 牢 騷 ，或憎恨那些晚進入神國卻

1 4 首先的和末後的

同 樣 得 到 美 好 天 堂 的 人 。神的恩典對每個人都是豐盛無比 

的 。

恩典的圖畫

在 記 載 救 主 的 受 死 時 ，路加包括一段在其他福音書沒 

有 的 特 別 短 語 。當 耶 穌 背 負 著 世 人 的 罪 ，痛苦地被掛在十 

字 架 上 時 ，祂卻轉頭拯救旁邊那個被定死罪的犯人免於永 

遠 的 沉 淪 。那 個 盜 賊 是 行 竊 為 生 的 ，羅馬的法律判他釘死 

在 十 字 架 上 。神的恩典將 他 放 置 在 和 救 主 同 一 山 丘 上 ，使 

他在那裏看到榮耀的主為他的罪而死。

在 釘 十 字 架 起 初 幾 個 小 時 ，耶穌兩旁的兩個強盜都和 

群 眾 一 起 譏 誚 耶 穌 （太 二 十 七 44 ; 可 十 五 3 2 ) 。但其中一 

個 強 盜 在 臨 死 以 前 ，譏諷轉變為承認自己的罪和耶穌的無 

辜 ：「我 們 是 應 該 的 ，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。但 

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」（路 二 十 三 41 ) 。然 後 ，他 

轉 向 主 耶 穌 說 ：「耶 穌 啊 ，你 得 國 降 臨 的 時 候 ，求你記念 

我 ！」（4 2 節 ）。

耶穌對那盜賊的回答是一個臨死的罪人所能得到最榮 

耀 的 應 許 ： 我實在告訴你•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圜裏了」（43 

節 ）》就 我 們 能 知 道 的 ，主耶穌就只有向那人說過這句話。 

沒有口傳的福音預工，沒 有四要點信息，沒 有 任 何 的 呼 召 。 

當那 強 盜 看 見 無 罪 的 救 主 為 人 受 死 ，信心之火在他裏面燃 

起 來 。他 的 信 主 ，縱 使 是 發 生 在 他 臨 死 之 際 ，卻和使徒保 

羅 的 信 主 一 樣 真 實 。他 得 了 同 樣 的 永 生 ，雖然他在世的一 

生 都 虛 耗 在 犯 罪 和 悖 逆 中 。當 他 的 悔 改 產 生 信 心 的 那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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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天堂裏將有很多的人比 那 盜 賊 工 作 得 更 辛 苦 ，忍受 

長 期 的 逼 迫 ，且 更 忠 心 。然 而 ，藉 著 神 的 恩 典 ，祂保證這 

個盜賊在永恆裏與耶穌同在。

論 到 進 入 天 堂 ，一 個 盜 賊 並 沒 優 於 一 個 法 利 賽 人 。一 

個漁夫沒好過一個稅吏，也 沒 有 比 較 差 。在 前 的 將 要 在 後 ， 

在 後 的 將 要 在 前 ，在 末 了 ，所有的人都將享受永生極度的 

豐 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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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要 注 意 ，雖然這個盜賊是在臨死的最後關頭得救的，他的 

信 心 卻 帶 著 真 實 的 標 誌 。悔改在他的行為上產生了奇妙的改 

變 ，將他從譏誚基督變為替祂辯護。他 的 認 罪 、接受自己釘十 

字架是應該的、以及承認基督的無罪（4 1 節 ）•在在顯示他已捨 

己而降服於基督。他可能對福音的事實所知不多，但他全心全 

意接受基督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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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靈 魂 的 得 救 不 是 如 大 多 數 人 想 的 那 般 老 套 的 過  

程 。救 贖 也 不 只 是 天 堂 的 會 計 事 務 。神所作的不只是紀錄 

誰 在 天 堂 裏 面 ，誰 又 在 外 面 。祂 為 失 喪 的 人 流 淚 ，也為得 

救 的 人 慶 祝 。祂 為 人 類 的 失 喪 深 感 痛 苦 ，也為罪人的悔改 

滿 心 歡 樂 。

主耶穌在路加 福 音 十 五 章 用 了 一 連 串 的 比 喻 ，來形容 

天父對失喪罪人的同情以及對他們得救的歡樂。雖然三個 

比 喻 中 的 二 個 並 沒 直 接 討 論 到 諸 如 ：順 服 耶 穌 的 主 權 、悔 

改 、信 心 、或 人 這 一 面 的 任 何 回 應 等 主 題 ，我仍然把它們 

包 括 在 這 裏 ，因為它們教導的真理在耶穌所傳的福音中佔 

有 一 席 非 常 重 要 的 位 置 。三 個 比 喻 放 在 一 起 ，給我們一個 

寶 貴 的 窗 戶 ，來 看 見 慈 愛 的 神 的 心 ，祂尋找失喪的靈魂及

「寬容..... 不 願 有 一 人 沉 淪 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」（彼後三

9 ) 。

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背景是我們熟悉的：「眾稅吏和罪人 

都挨近耶穌，要聽祂講道。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，這 

個 人 接 待 罪 人 ，又 同 他 們 吃 飯 』」（路 十 五 1〜2) » 在 第 1 

節 的 「挨 近 」，希臘文動詞時態表示不斷的動作，意思是說 

稅 吏 和 罪 人 已 習 慣 來 找 耶 穌 。無 論 祂 去 哪 兒 ，一大群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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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 迎 的 人 就 聚 集 在 祂 身 邊 。他 們 是 稅 吏 、罪 犯 、強 盜 、凶 

漢 、妓 女 、和 社 會 的 其 他 渣 滓 之 流 ，他們根本不照猶太律 

法 生 活 。

就 如 我 們 看 過 的 ，這 使 自 義 的 法 利 賽 人 心 裏 很 不 舒  

服 。他 們 無 可 救 藥 地 執著於律法的各種繁文縟節，以致無 

暇 顧 及 這 些 深 陷 罪 網 的 罪 人 。也不能忍受這樣一位在社會 

的 渣 滓 之 輩 中 廣 受 歡 迎 、同時又嚴厲批判猶太教師傳統的 

彌 賽 亞 。

耶 穌 知 道 法 利 賽 人 的 心 ，藉這三個比喻來責備他們自 

義 的 心 態 ，將 他們與天父對失喪者的憐憫同情心相對比。 

所有這三個比喻都在講同一個重點—— 神不會無動於衷地 

坐 視人走向地獄。祂不喜歡惡人自尋毀滅，反 而 去 愛 他 們 ， 

尋 找 他 們 ，且 渴 望 他 們 得 救 。祂甚至為一個迷失的罪人得 

贖 而 歡 欣 鼓 舞 。

一 百 隻 羊

第 一 個 比 喻 （路 十 五 4〜6 ) 帶 有 田 園 的 主 題 ：「你們中 

間 誰 有 一 百 隻 羊 ，失 去 一 隻 ，不 把 這 九 十 九 隻 撇 在 曠 野 ， 

去 找 那 失 去 的 羊 ，直 到 找 著 呢 ？找 著 了 ，就歡歡喜喜地扛 

在 肩 上 ，回 到 家 裏 ，就 請 朋 友 鄰 舍 來 ，對 他 們 說 ：『我失去 

的 羊 已 經 找 著 了 ，你 們 和 我 一 同 歡 喜 吧 ！』」

在 第 4 節 的 「你們 中 間 」一 詞 ，暗示耶穌所描寫的憐 

憫心腸是甚至連普 通 的 牧 羊 人 都 會 有 的 。一個忠於職守的 

牧 羊 人 不 會滿意於有一百隻羊中的九十九隻。他必會將九 

十 九 隻 羊 安 放 在 羊 欄 ，而 去 找 那 隻 迷 失 的 羊 。對很多牧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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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來 說 ，這 不 僅 是 職 責 所 在 ；也 是 因 為 他 們 對 羊 群 的 愛 。 

牧 羊 人 知 道 每 隻 羊 的 名 字 （參 ：約 十 3 ) 。每 晚 ，那群羊回 

到 羊 欄 內 ，牧 羊 人 必 會 清 點 及 檢 視 。如 果 一 隻 不 見 了 ，他 

必會 連 夜 去 找 回 來 。

在 這 比 喻 中 ，當 牧 羊 人 找 到 迷 失 的 羊 時 ，他將羊扛在 

肩 上 ，羊的腹部靠著他的脖子而腳緊偎在他的胸前。然 後 ， 

他 請 朋 友 和 鄰 舍 來 ，一同 慶 祝 羊 的 歸 回 。

這 個 比 喻 的 最 主 要 重 點 是 ，牧羊人為羊的得救而歡欣 

鼓 舞 。請 他 朋 友 一 同 來 慶 祝 ，表 示 他 深 切 的 欣 喜 之 情 。他 

無 法 自 己 獨 自 慶 祝 ，也 無 法 安 靜 地 在 心 中 歡 喜 。他的喜樂 

多 到 快 滿 出 來 ，必 須 和 別 人 分 享 。

耶 穌 在 第 7 節 很 清 楚 地 說 ：「我 告 訴 你 們 ，一個罪人悔 

改 ，在 天 上 也 要 這 樣 為 他 歡 喜 ，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 

義 人 ，歡 喜 更 大 。」換 句 話 說 ，當 一 個 罪 人 悔 改 ，神在天 

上歡喜 慶 祝 。祂是個在尋找的牧羊人，為 要 拯 救 迷 失 的 羊 。

神 不 是 僅 在 那 裡 記 錄 各 種 交 易 ，登 記 每 一 次 得 救 的  

人 。祂 如 此 關 切 迷 失 的 靈 魂 ，使 祂 出 去 尋 找 他 們 。因 此 ， 

那 隻 不 聽 話 的 羊 被 帶 回 羊 欄 ，祂 的 喜 樂 是 那 麼 大 ，要用整 

個 天 堂才勉強容納得下。那顯示出神樂意尋找的心。

十塊錢

第 二 個 比 喻 （路 十 五 8〜 10 ) 以不同的隱喻來表明同樣 

的 重 點 '一 個 婦 人 有 十 塊 錢 ，若 失 落 一 塊 ，豈 不 點 上 燈 ， 

打 掃 屋 子 ，細 細 地 找 ，直 到 找 著 嗎 ？找 著 了 ，就請朋友鄰 

舍 來 ，對 他 們 說 ：『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，你們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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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同 歡 喜 吧 ！ j 」

一 個 銀 錢 等 於 一 天 的 工 資 。那就是家主在馬太福音二 

十 章 的 比 喻 中 付 給 工 人 的 工 資 。這個婦人失落十塊錢的一 

塊 。她 點 上 燈 ，打 掃 屋 子 ，細 細 地 找 ，直到找到那失落的 

一 塊 錢 。當 她 找 到 了 ，她 和 那 牧 羊 人 一 樣 地 歡 喜 。如那牧 

羊 人 ，她請了一群朋友及鄰舍—— 一起來分享她的歡樂。她 

無法隱藏內心 中 的 快 樂 。

這個比喻和前一個都說明同一個重點：「我 告 訴 你 們 ， 

一 個 罪 人 悔 改 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」（路十 

五 10 )。最能深深打動神的心的，就是尋找和促使悔改的人 

得 救 了 。

我 們 注 意 到 1 0 節 說 ：「在 神 的 使 者 面 前 ，也是這樣為 

他 歡 喜 。」它 並 不 是 說 神 的 使 者 歡 喜 。是 誰 在 歡 喜 ？乃是 

在 天 使 面 前 的 三 一 真 神 。當 然 使 者 也 分 享 這 份 歡 慶 ，但在 

這 兩 個 比 喻 中 ，著 重點都在神的喜樂上。

如 果 較 仔 細 研 讀 聖 經 ，法利賽人就會更瞭解神屬性的 

這 一 方 面 。甚至在舊約聖經也顯示祂是一個有憐憫同情的 

神 。以 西 結 書 三 十 三 章 11節 說 ：「主 耶 和 華 說 ：『我指著我 

的 永 生 起 誓 ，我 斷 不喜悅惡人死亡。』」以賽亞書六十二章 

5 節 說 ：1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，你 的 神也要照樣喜悅你。」 

那正 是 這 兩 個 比 喻 所 要 表 達 的 景 像 。那是一種無法抑制的 

喜 樂 ，完 全 的 幸 福 ，以 及 不 能 遏 止 的 歡 慶 。那就是神如何 

看 待 靈 魂 的 得 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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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個兒子

三個比喻中最莊嚴的部份從 11節 開 始 ，一 直 到 3 2 節 。 

浪子故事無疑是耶穌所說的比喻中最為人熟悉的：

一個人有兩個兒子。小兒子對 父 親 說 ：「父 親 ，請 

你 把 我 應 得的家業分給我。」他父親就把產業分 

給 他 們 。過 了 不 多 幾 日 ，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 

的 ，都 收 拾 起 來 ，往 遠 方 去 了 。在 那 裏 任 意 放 蕩 ，

浪 費 貲 財 。既耗盡了 一 切 所 有 的 ，又遇著那地方 

大 遭 饑 荒 ，就 窮 苦 起 來 。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 

個 人 。那 人 打 發 他 到田裏去放豬。他恨不得拿豬 

所 吃 的 豆 莢 充 叙 ，也 沒 有 人 給 他 。他 醒 悟 過 來 ，

就 說 ：「我 父 親 有多少雇工，口 糧 有 餘 ，我倒在這 

裏餓死嗎？我 要 起 來 ，到我父親那裏去，向 他 說 ： 

『父 親 ，我 得 罪 了 天 ，又 得 罪 了 你 。從 今 以 後 ， 

我不配稱 為 你 的 兒 子 ，把 我 當 作一個雇工吧。』」

於 是 起 來 往 他 父 親 那 裏 去 。相 離 還 遠 ，他父親看 

見 ，就 動 了 慈 心 ，跑 去 抱 著 他 的 頸 項 ，連連與他 

親 嘴 。兒 子 說 ：「父 親 ，我得罪 了 天 ，又 得 罪 了 你 。

從 今 以 後 ，我 不 配 稱 為 你 的 兒 子 。」 父親卻吩咐 

僕 人 說 ：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，把戒 

指 戴 在 他 指 頭 上 ，把 鞋 穿 在 他 腳 上 ，把那牛犢牽 

來 宰 了 ，我 們 可 以 吃 喝 快 樂 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 

死 而 復 活 、失 而 又 得 的 。」他 們 就 快 樂 起 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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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這 個 比 喻 比 前 二 個 要 詳 細 很 多 ，但卻說明了同樣 

的 要 點 。那 個 慈 心 的 父 親 就 是 神 ，祂為一度失去的兒子返 

家 感 到 無 比 歡 欣 。

這 個比喻的前半部著重在小兒子的卑劣行為。在當時 

的 文 化 背 景 ，從 沒 聽 過 作 兒 子的要求父親提早給產業。甚 

至 在 我 們 這 時 代 來 看 ，這 要 求 也 被 認 為 是 奇 怪 的 。因為當 

這兒子要求 產 業 時 ，就等於當 場 在 說 ，他 希 望 他 父 親 已 死 。 

很令人 驚 訝 的 是 ，這父親並沒拒絕他的請求、進 而 懲 罰 他 ， 

而只是慷慨地把家產分給二個兒子（1 2節 ）。他是一個慈愛 

的 父 親 。雖然他必定為兒子的請求心碎，他 照 所 求 的 給 他 。 

父 親 最 害 怕 的 乃 是 ，這個任性的孩子會揮霍殆盡。

事 實 正 是 如 此 。這 個 兒 子 往 遠 方 的 國 家 ，毫無節制地 

浪 擲 金 錢 ，終 於 落 到 窮 困 到 必 須 以 養 豬 為 生 。那種生活並 

不 好 過 。他 餓 到 想 吃 豬 食 。在 快 要 餓 死 、且淪為與豬共食 

時 ，他 終 於 醒 悟 過 來 。

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最 終 使 他 醒 悟 過 來 的 ，是為他所處的 

困 境 悲 哀 。悲 哀 本 身 並 不 是 悔 改 ，但 卻 導 致 深 切 的 痛 悔  

( 參 ：林 後 七 9〜 1 0 )。他開始感到自己的貧乏。接著他承 

認 自 己 作 錯 了 。不 僅 想 到 他 得 罪 了 地 上 的 生 身 父 親 ，更想 

到 破 壞了天父的律法，他坦白在 神 面 前 認 罪 （路 十 五 1 8 )。 

他 決 定 去 請 求 饒 恕 ，且 為 一 切 後 果 負 責 。他小心計劃要如 

何 認 罪 ，事 先 練 習 回 家 後 要 說 的 話 。他要承認自己得罪了 

神 和 他 的 父 親 ，然後請求父親把他視為跟其他僕人一樣僱 

用 他 （1 9節 ）。

這 裡 是 一 個 悔 改 信 心 的 絕 佳 說 明 。我們觀察到這年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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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毫 無 條 件 的 順 從 、他 的 低 下 謙 卑 、以及毫不猶豫地願意 

去 作 父 親 所 吩 咐 的 任 何 事 。這 個 以 前 討 索 家 產 的 浪 子 ，現 

在 願 如 奴 僕 般 來 服 事 他 的 父 親 。他是一百八十度轉變過來 

了 。他的行為正是那種毫無條件的降服—— 完 全 捨 己 ，且絕 

對 順 服 他 的 父 親 。

既 決 定回去父親那裏，他 立 刻 付 諸 行 動 （2 0 節 ），不像 

某 些 人 說 要 作 甚 麼 ，但 從 沒 去 作 （參 ：太二^^一 2 8〜32 ) ， 

這 個 浪 子 起 來 往 他 父 親 那 裏 去 。他的悔改是完全徹底的回 

轉 。他 成 為 一 個 靈 裏 貧 窮 的 人 。他 為 他 的 罪 憂 傷 。他的任 

性 變 成 柔 和 謙 卑 。他變為和當初離家的年輕人完全不同的 

人 。

當兒子離家還遠時，他的父 親 看 見 他 ，便 跑 去 迎 接 他 。 

為甚麼父親那麼快就認出他來呢？這父親必定早在引頸盼 

望 他 ，從大老遠眺看那失 落 的 兒 子 是 否 回 來 了 。我們再一 

次 看 到 尋 找 罪 人 的 天 父 之 畫 像 。當 一 個 悔 改 的 罪 人 轉 向  

神 ，他 就 知 道 神 早 在 尋 求 他 ，急 切 地 跑 去 和 他 相 見 。在他 

還 沒 靠 近 神 以 前 ，他發現神已先來擁抱他。

這個少年人並沒照 他 預 備 的 演 講 詞 裏 所 說 的 ，要求他 

的 父 親 收 他 作 奴 隸 。在 他 還 沒 說 完 預 備 的 獨 白 前 ，他的父 

親就吩 咐 僕 人 拿 袍 子 和 戒 指 給 他 。不但沒責罰這個不聽話 

的 兒 子 ，父 親 還 命 令 大 擺 筵 席 ，慶 祝 他 的 歸 來 ！父親已忘 

卻 兒 子 的 愚 蠢 。現在他所關心的不是耗盡掉的家產或他的 

荒 唐 生 活 。而 是 ，他 失 去 的 兒 子 又 回 來 了 （2 3 節 ） ！

所 有 這 三 個 比 喻 都 有 這 個 同 樣 的 要 點 ：尋找的人因為 

找 到 所 失 去 的 而 歡 樂 。每一個比喻都描繪神乃是為罪人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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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 而 歡喜快樂的尋找者。

但 這 個 浪 子 的 故 事 ，當 我 們 讀 到 那 嫉 妒 的 哥 哥 時 ，卻 

轉 為 醜 陋 起 來 （路 十 五 25〜3 2 ) :

那 時 ，大 兒 子 正 在 田 裏 。他 回 來 離 家 不 遠 ，聽見 

作 樂 跳 舞 的 聲 音 。便 叫 過 一 個 僕 人 來 ，問是甚麼 

事 。僕 人 說 ：「你兄 弟 回 來 了 。你父親因為得他無 

災 無 病 地 回 來 ，把 牛 犢 宰 了 。」大 兒 子 卻 生 氣 ，

不 肯 進 去 。他父親就出來勸他。他 對 父 親 說 ：「我 

服 事 你 這 多 年 ，從來沒有 違 背 過 你 的 命 令 。你並 

沒 有 給 我 一 隻 山 羊 羔 ，叫我和朋 友 一 同 快 樂 。但 

你 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，他 一 來 ，你 

倒為他宰了 肥 牛 犢 。」父親 對 他 說 ：「兒 啊 ，你常 

和 我 同 在 ，我 一 切 所 有 的 ，都 是 你 的 。只是你這 

個 兄 弟 ，是 死 而 復 活 ，失 而 又 得 的 ，所以我們理 

當 歡 喜 快 樂 。」

我 們 要 記 得 ，這 大 兒子也得到家產（1 2節 ）。他並沒把 

它 們 浪 擲 掉 ，而 是 在 家 中 服 事 父 親 。事 實 上 ，當浪子回家 

時 ，他 正 在 田 裏 工 作 。當 他 聽 到 音 樂 和 歡 笑 聲 ，他叫一個 

僕 人 來 問 是 甚 麼 事 。這 個 大 兒 子 非 常 生 氣 ，父親竟為這個 

任 性 的 兄 弟 回 家 而 慶 祝 。這個嫉妒的兒子甚至不願進入家 

門 。他 才 不 要 和 罪 人 同 席 。他 完 全 沒 像 他 父 親 的 憐 憫 心 ， 

而 像 個 法 利 賽 人 。

大兒子的表現看起來也許比他放蕩的兄弟更能被社會

1 5 迷失的和尋回的

認 可 ，但仍是不孝無禮的—— 同樣程度地冒犯了父親。他並 

不 是 真 愛 他 父 親 ，否 則 他 就 會 和 父 親 一 同 分 享 歡 樂 。服事 

父 親 多 年 來 ，他 只 是 盡 他 的 份 內 事 。他主要關心的就是他 

能 得 到 甚 麼 （2 9 節 ）。他一點也不能體會父親的心意。這也 

是 一 個 迷 失 的 兒 子 。而 父 親 也 同 樣 要 尋 回 他 （2 8 節 ）》

主 耶 穌 一 直 在 尋 找 ，要 拯 救 失 喪 的 人 ，但人必須看見 

自 己 是 失 喪 的 。通 常 那 些 最 敗 壞 、不 虔 誠 、令人討厭的罪 

人 ，倒比那些沉醉於宗教活動及自義的人更迅速瞭解自己 

的 惡劣。像法利賽人那樣的人無法忍受罪人被饒恕—— 尤其 

是 這 些 罪 惡 昭 彰 的 人 。他 們 不 瞭 解 甚 麼 叫 悔 改 。不但不歡 

喜 ，當 罪 人 認 罪 悔 改 時 ，他 們 反 而 加 以 拒 絕 。他以自己表 

面上看起來的 公 義 自 豪 ，但內心裡根本沒有誠心順服。

在 故 事 中 的 小 兒 子 看 到 他 的 罪 ，想 到 父 親 的 傷 心 ，悔 

改 了 ，自 己 謙 卑 下 來 ，接 受 赦 罪 ，進 而 和 父 親 同 樂 。大兒 

子 卻 心 懷 苦 毒 ，不 願 悔 改 ，一點也不察覺自己內心的冷漠 

死 硬 。他 自 己 要 放 棄 和 父 親 同 樂 的 權 利 。他和弟弟過去迷 

失 時 一 般 ，但卻驕傲 地 看 不 出 來 。

神 正 在 尋 找 失 喪 的 人 。那些知道自己有罪而離棄罪惡 

的 ，將會發現神 打 開 雙 臂 跑 來 迎 接 他 們 。而那些認為自己 

已 夠 好 而 應 得 祂 的 歡 心 的 人 ，卻 發 現 自 己 無 份 於 歡 慶 ，不 

能同享慈愛天父永恆的福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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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主 耶 穌 的 講 道 、教 導 、和 神 蹟 中 ，一個不斷出現的 

主 題 乃 是 祂 與 神 的 絕 對 平 等 。祂一再地以再清楚不過的措 

詞 來 證 實 祂 的 神 性 ：「我 父 作 事 直 到 如 今 ，我 也 作 事 」（約 

五 1 7 )。「我 若 榮 耀 自 己 ，我 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。榮耀我 

的 乃 是 我 的 父 ，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神」（約 八 54 )〃 我 

與父原為一」（約 十 30 )。「你們縱然不信我，也 當 信 這 些 事 ， 

叫 你 們 又 知 道 ，又 明 白 ，父 在 我 裏 面 ，我也在父裏面」（約 

十 38 ) 。

每 一 次 當 主 耶 穌 稱 神 為 「我 的 父 」時 ，祂都是在強調 

自己的神性。祂的猶太聽眾非常瞭解祂的目的為何：1■所以 

猶 太 人 越 發 想 要 殺 祂 。因 祂 不 但 犯 了 安 息 日 ，並且稱神為 

祂 的 父 ，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」（約 五 1 8 )。

耶 穌 神 性 最 強 而 有 力 的 一 些 斷 言 ，是在約翰福音中以 

一 連 串 的 「我 是 」聲 明 表 達 的 。每一句都使用神在燃燒的 

荊棘中向摩西啟示的名字—— 「自有永有的」（出 三 1 4 )。 

主耶穌在一連串著名的宣告中以那名自稱：「我就是生命的 

糧 」（約 六 3 5 )。「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」（六 5 1 )。「我 

是世界的光」（八 1 2 ，九 5) »「我就是羊的門」（十 7 ) 。「我 

是 好 牧 人 」（十 1 1 )。「我是復活與生命」（十一 25 ;《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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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》作 「復 活 在 我 ，生命也在我」）〃 我 就 是 道 路 、真 理 、 

生 命 ；若 不 藉 著 我 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」（十 四 6 ) 。以及 

這 個 令 人 嚇 呆 的 、無 可 避免的神性之確證：「我實實在在地 

告 訴 你 們 ，還 沒 有 亞 伯 拉 罕 ，我 就 是 」（八 5 8 另 譯 ）。

耶穌的地位是如舊約聖 經 中 偉 大 的 自 有 永 有 者 ，這一 

點 • 對 於 祂 作 為救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些拒絕承認祂 

的 真 實 身 份 的 人 就 不 能 得 救 ：1■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，1必 

要死在罪中」（八 2 4 ) 。這句話為那些法利賽人立下一道極 

難 跨 越 的 阻 礙 ，他 們 早 已 定 意 無 論 如 何 都 要 恨 祂 。他們知 

道 祂 是 在 宣 稱 其 權 威 高 過 他 們 偉 大 的 先 祖 們 和 先 知 們  

( 參 ：約 四 12 •八5 3 )。祂實際上是在宣稱自己與神同等， 

結 果 是 他 們 無 法 接 受 這 一 點 。因 此 ，耶 穌 警 告 他 們 ，他們 

必 要 死 在 罪 中 。

在 祂 受 死 前 的 最 後 一 夜 ，當 猶 大 離 開 去 行 他 的 邪 惡 、 

背 叛 、變 節 後 ，主 耶 穌 單 獨 和 其 他 門 徒 在 一 起 時 ，祂向他 

們啟示祂神性的另一方面。祂再一次用神最崇高的名〃我  

是 」：

我 是 真 葡 萄 樹 ，我 父 是 栽 培 的 人 。凡屬我不結果 

子 的 枝 子 ，祂 就 剪 去 。凡 結 果 子 的 ，祂就修理乾 

淨 ，使 枝 子 結 果 子 更 多 。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 

的 道 ，已 經 乾 淨 了 。你 們 要 常 在 我 褢 面 ，我也常

這 裡 的 「基督」是 《和合本> 的譯者加上的，在希臘文經文中 

沒有此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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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你 們 襄 面 。枝 子 若 不 常 在 葡 萄 樹 上 ，自己就不 

能 結 果 子 。你 們 若 不 常 在 我 褢 面 ，也 是 這 樣 。我 

是 葡 萄 樹 ，你 們 是 枝 子 。常 在 我 襄 面 的 ，我也常 

在 他 襄 面 ，這 人 就 多 結 果 子 。因 為 離 了 我 ，你們 

就 不 能 作 甚 麼 。人 若 不 常 在 我 裏 面 ，就像枝子丟 

.在外面枯乾，人 拾 起 來 ，扔 在 火 裏 燒 了 。你們若 

常 在 我 裏 面 ，我 的 話 也 常 在 你 們 裏 面 ，凡你們所 

願 意 的 ，祈 求 ，就 給 你 們 成 就 。你 們 多 結 果 子 ， 

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」（約 

十 五 1 〜 8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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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在這段話所用的意象不是比喻而是隱喻。比喻乃是必 

須 另 外 提 供 解 釋 的 故 事 。而 隱 喻 本 身 就 包 含 解 釋 性 的 成  

份 。例 如 ，在 這 裏 ，耶 穌 明 確 地 說 ，祂 是 葡 萄 樹 ，父是栽 

培 的 人 。

然 而 ，這意象的其他成份就不是那麼清楚〃你們是枝 

子 」（5 節 ），是 對 門 徒 說 的 。祂是同時指結果子和不結果子 

的 枝 子 嗎 ？有 些 解 經 家 說 ：不結果子的枝子代表不結果的 

基 督 徒 ，這 就 證 明真信徒也有可能過著靈性貧瘠的生活。

乍 看 之 下 ，這種解釋似乎也有道理。但 看 看 第 6 節 。枯乾 

的 枝 子 就 被 砍 下 來 、枯 死 、凋 萎 了 ，扔 在 火 裏 ， 燒 了 」。

那有可能是在描述真信徒嗎？

我們要如何解釋這個大家都公認難解的隱喻呢？就如 

一 貫 的 作 法 ，我 們 必 須 考 査 前 後 文 。而我們找到一個瞭解 

耶 穌 意 思 的 重 要 線 索 。記 得 在 樓 上 的 房 間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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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那晚上演的這齣戲中的各個角色：「耶穌知道自己離世 

歸 父 的 時 候 到 了 。祂 既 然 愛 世 間 屬 自 己 的 人 ，就愛他們到 

底 。吃 晚 飯 的 時 候 ，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 

子加略人猶大心裏」（約 十 三 1〜2 ) 。

主演的人物

因 此 ，這 裡 就 是 主 演 的 人 ：耶 穌 ，天 父 ，耶 穌 的 門 徒 ， 

及 叛 徒 猶 大 。他 們 那 晚 在 耶穌的心中都佔著極重的份量。 

祂急於 要 向 十 一 個 門 徒 肯 定 祂 的 大 愛 。祂也必定同時為猶 

大 悲 傷 ，猶 大 已 完 全 拒 絕 祂 的 愛 ，且 著 手 要 出 賣 祂 。而最 

主 要 的 是 ，祂 知 道 祂 和 父 同 享 無 限 的 愛 ，然而祂也深懷憂 

愁 ，因為知道明天祂就要為背負我們的罪而釘死在十字架 

上 ，祂將成為神憤怒的對象。

因 此 ，難 怪 基 督 、天 父 ，-Î 一 個 忠 心 的 門 徒 、及猶大 

都 在 葡 萄 樹 和枝子的隱喻中扮演一個角色。基督是真葡萄 

樹 。天 父 是 栽 培 的 人 。門 徒 （以 及 所 有 真 門 徒 ）是結果子 

的 枝 子 。猶 大 （同所有的假門徒）代 表 不結果子的枝子。

真葡萄樹

葡 萄 樹 和 枝 子 的 隱 喻 想 必 是 主 的 門 徒 都 很 熟 悉 的 意  

象 。在舊約聖經裏經常說到以色列是神的葡萄樹。耶和華 

神 照 顧 這 葡 萄 樹 ，加 以 看 管 ，修 剪 及 愛 惜 。然 而 ，這樹卻 

腐 壞 不 結 果 子 ，使 園 丁 非 常 傷 心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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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要 為我所親愛的唱歌，

是 我 所 愛 者 的 歌 ，

論 祂 葡 萄 園 的 事 。

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上。

祂 刨 挖 園 子 ，撿 去 石 頭 ，

栽 種 上 等 的 葡 萄 樹 ，

在 園 中 蓋 了 一 座 樓 ，

又 鑿 出 壓 酒 池 ，

指 望 結 好 葡 萄 ，

反 倒 結 了 野 葡 萄 。

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太人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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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，斷 定 是 非 。

我為我葡萄困所做之外，還有甚麼可做的呢？

我 指 望 結 好 葡 萄 ，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？

現 在 我 告 訴 你 們 ，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：

我 必 撤 去 籬 笆 ，使 它 被 吞 滅 ；

拆 毁 牆 垣 ，使 它 被 踐 踏 。

我 必 使 它 荒 廢 ，

不 再 修 理 ，不 再 鋤 刨 ，

荊 棘 蒺 藜 倒 要 生 長 。

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。

萬軍之耶和華 的 葡 萄 園 ，就 是 以 色 列 家 。

( 賽 五 1〜7)

神 拆 毀 葡 萄 圜 的 牆 垣 ，使 它 被 踐 踏 。外邦的國家踐踏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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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全 荒 廢 。以 色 列 被 砍 下 ，不 再 是 神 的 葡 萄 樹 。立約的子 

民已主動棄絕他們屬靈的特權。

主 耶 穌 告 訴 門 徒 ：祂 就 是 真 葡 萄 樹 。舊約的以色列只 

是 地 上 的 一 個 暗 淡 的 影 子 。在新約聖經中這種比方非常普 

遍 。我 們 不 斷 聽 到 ：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很 多 東 西 ，只不過是 

天上更美好的實際不完美的相似物—— 天 上 的 乃 是 「真 」 

的 。例 如 ，在 地 上 有 人 在 其 中 擔 任 大 祭 司 的 帳 幕 ；而現在 

基 督 是 我 們 「真 帳 幕 」中 最 崇 高 的 大 祭 司 （來 八 2 ) 。與創 

世 記 一 章 3 節 被 造 的 光 相 對 ，基 督 是 「真 光 」（約一 9 ) 。從 

天上降下的嗎哪餵 養 在 曠 野 的 以 色 列 人 ；耶 穌 說 祂 是 「天 

上來的真糧」（約 六 3 2 ) 。同 樣 地 ，與舊約聖經中以色列的 

圖 像 相 對 ，耶 穌 是 「真 」葡 萄 樹 。

以園藝學的意象來表達耶穌的重點是很理想的。活的 

枝 子 完 全 屬 於 葡 萄 樹 ；結實的枝子必須完全仰賴主幹來提 

供 營 養 、支 撐 、力 量 及 生 命 。他 們 是 葡 萄 樹 的 分 枝 。他們 

之 間 很 相 像 。他 們 流 著 主 幹 的 汁 液 。他們散發出主幹的生 

命 和 個 性 。以 耶 穌 的 話 說 ，他 們 住 （《和 合 本 》作 「常 」） 

在 葡 萄 樹 裏 面 。

栽培的人

我 們 要 記 得 ：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1〜8 節是一篇頗長的修 

辭 譬 喻 。正 如 我 們 在 解 說 一 些 比 喻 時 說 過 的 ，切勿為喻義 

性 的 語 言 賦 予 過 多 的 意 思 ，超 過 本 來 想 要 表 達 的 。象徵的 

用法本不是要 被 用 來 延 伸 到 各 個 細 節 。例 如 ，在這個隱喻 

中 ，將 基 督 形 容 是 樹 ，而 父 是 人 。一些否定基督神性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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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試 圖 暗 示 說 ：此事 證 明 基 督 和 天 父 是 不 同 本 質 的 。他們 

宣 稱 說 ，假 如 耶 穌 是 神 ，祂和天父在隱喻中就應該有相等 

的 角 色 。他 們 說 ：如 果 耶 穌 是 葡 萄 樹 ，那 天 父 就 應 該 是 根 。 

所以他們辯稱這個意象在此否定了耶穌的神性。

但 那 就 弄 錯 整 個 重 點 了 。就 如 我 們 在 本 章 開 頭 所 說  

的 ，耶 穌 使 用 「我 是 」一 詞 ，也就是使用神的名字。將 「我 

是 j 和 「生 命 的 糧 」、「道 路 、真 理 、生 命 」、以 及 「真葡萄 

樹 」等 詞 語 連 用 ，耶穌乃大膽地宣稱祂就等同於舊約聖經 

中 的 耶 和 華 。此 外 ，葡萄樹和枝子的隱喻的確證實了耶穌 

的 神 性 ，因為描寫祂是生命的來源和維持者。

話 說 回 來 ，葡萄樹 / 枝子的隱喻所教導的主要功課並 

不 是 關 於 耶 穌 的 神 性 。主耶稣使用這個意象來強調每個信 

徒 和 祂 聯 合 的 實 際 。正 如 天 父 關 心 子 ，祂也同樣關心那些 

因 信 與 子 聯 合 的 人 。那個榮耀的真理就是耶穌在這裏所說 

的 要 點 。那是 所 有 經 文 中 最 莊 嚴 的 真 理 之 一 。信徒是藉著 

信而與神的愛子聯合的。

園 丁 有兩種方法使葡萄樹結出最多的果實。其一是砍 

掉 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幹 。其 二 是 修 剪 結 果 子 枝 子 的 新 分 枝 。這 

些 都 能 確 保 葡 萄 樹 生 產 更 多 的 果 子 ，而 不 只 是 枝 葉 茂 盛 。 

第 2 節 描 述 這 二 個 工 作 ：「凡 屬 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祂就剪 

去 。凡 結 果 子 的 ，祂 就 修 理 乾 淨 ，使 枝 子 結 果 子 更 多 。」 

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長 得 很 快 ，而 新 枝 不 斷 迅 速 發 芽 。它們必 

須 時 常 仔 細 地 被 修 剪 。那是保證結最大產量果子的唯一方 

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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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子的枝子

健 康 、結果子的枝子似乎可以很清楚認出一一他們代表 

真 基 督 徒 。結 果 子 是 基 督 徒 的 本 性 〃 我 們 原 是 祂 的 工 作 ， 

在 基 督 耶 穌 裏 造 成 的 ，為 要 叫 我 們 行 善 ，就是神所預備叫 

我 們 行 的 」（弗 二 1 0 )。真正得救必然的結果乃是行善。我 

們 不 是 藉 行 善 得 救 ，但 行 善 卻 是 真 實 、有力以及活潑的信 

心 之 唯 一 證 明 （雅 二 17 )。唯一可以確認枝子住在真葡萄樹 

上 的 乃 是 結 果 子 ：「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。荊 

棘 上 豈 能 摘 葡 萄 呢 ？蒺藜裡豈能摘 無 花 果 呢 ？這 樣 ，凡好 

樹 都 結 好 果 子 ，惟獨壞樹結壞果子」（太 七 16〜 1 7 )。如果 

一個人的信心 是 真 實 的 ，那他的生命必結好果子。

園 丁 修 剪 這 些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，使 他 們 能 結 更 多 的 果  

子 。修 剪 代 表 神 慈 愛 的 管 教 。天 父 「管 教 我 們 ，是要我們 

得 益 處 ，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」（來 十 二 1 0 )。而神也 

在 這 過 程 中 得 榮 耀 。正如約翰福音十五章 8 節 說 的 ：「你們 

多 結 果 子 ，我 父 就 因 此 得 榮 耀 。」

園丁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來除去額外的枝子。有時只 

需 折 去 頂 端 一 點 點 。而 有 時 則 需 用 刀 砍 淨 ，適切地删除無 

用 的 部 份 。大 而 重 的 枝 子 必 須 齊 頭 砍 平 ，以免長太高而變 

成 痩 弱 ，以致自己的重量 將 自 己 從 葡 萄 樹 撕 離 。而且葡萄 

串 在 還 開 花 時 就 得 摘 掉 一 些 ，好使健康的果子能長得更大 

更 多 。

靈 性 上 的 修 剪 也 是 必 要 的 過 程 ，天父藉此除去一切限 

制 我 們 結 實 縈 繫 的 因 素 。祂剪除掉罪和其他削弱我們屬靈 

力 量 的 分 心 事 物 。

1 6 葡萄樹和枝子

祂巧妙地用來修剪的刀子就是神的話。注 意 第 3 節:「現 

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。」「乾 淨 」這字的希 

臘 文 和 耶 穌 在 第 2 節用來形容修剪過程所用的是同一個  

字 。神 的 話 將 我 們 生 命 中 的 罪 剪 除 。司 布 真 （ Charles 

Spurgeon) 說 ：「神的話往往是這位偉大的園丁用來修剪葡 

萄 樹 的 刀 ；弟 兄 姊 妹 們 ，如果我們更願意去體會神話語的 

鋒 利 效 力 ，而 且 肯 讓 它 砍 去 一 些 東 西 （甚至是我們很喜愛 

的 東 西 ），我們就不需被種種苦難修理了。」2

有 時 候 修 剪 的 過 程 是 很 痛 苦 的 。我們甚至可能看到其 

他 枝 子 ，覺 得 他 們 比 我 們 更 需 要 修 剪 。但這位園丁總是知 

道 祂 在 作 甚 麼 。祂所要的就是我們多結果子。

祂 修 剪 我 們 ，只 因 祂 愛 我 們 。希 伯 來 書 十 二 章 6〜7 節 

使 用 不 同 的 隱 喻 說 ，：*"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，又鞭打凡 

所 收 納 的 兒 子 。你 們 所 忍 受 的 ，是 神 管 教 你 們 ，待你們如 

同 待 兒 子 。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？」同 樣 地 ，園丁 

對最愛 的 枝 子 也 就 特 別 仔 細 察 看 。祂根本不管那些不結果 

子 的 枝 子 ，也 不 修 剪 他 們 叉 出 來 的 分 枝 ，因為這些枝子只 

適 合 被 砍 下 來 ，拿 去 燒 罷 了 。

如猶大的枝子

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只 是表面上附著在葡萄樹。外表上看 

來 彷 彿 二 者 是 相 連 的 。這些枝子甚至也長葉子或其他生命

C. H. Spurgeon, Expository Encyclopedia (Grand R apids: Baker, 

1977), 4:337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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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標 記 ，但 卻 少 了 些 甚 麼 。他們並沒適當地和葡萄樹的脈 

管 系 統 相 連 通 。他 們 無 法 結 出 果 子 。他們只適合於被砍下 

來 毀 滅 掉 。

每 一 個 園 丁 都 瞭 解 這 個 原 則 。不結果的枝子是不利於 

葡 萄 樹 的 。他 們 吸 走 結 果 枝 子 的 汁 液 。浪費了汁液表示果 

子 會 減 少 。甚 至 經 過 仔 細 修 剪 後 ，這 種 枝 子 仍 不 會 結 果 。 

沒 有 任 何 法 子 可 使 他 們 結 果 。更 進 一 步 ，你把他們砍下來 

後 ，他 們 仍 是 無 用 的 ；甚 至 無 法 把 他 們 當 柴 燒 。因 此 ，他 

們 被 丟 在 一 堆 ，當 作 垃 圾 燒 掉 。第 2 節 說 ，他 們 就 被 「剪 

去 j 。園丁並沒再使用或修復他們；他 剪 去 且 毀 滅 他 們 。

就 靈 性 上 來 說 ，相 等 於 不 結 果 的 枝 子 的 就 是 假 基 督  

徒—— 一個宣稱相信基督、卻不真正認識祂的人。那些枝子 

只 是 看 似 連 結 於 真 葡 萄 樹 。他們和祂的關係完全是表面上 

的 。他 們 沒 有 祂 的 生 命 流 經 他 們 ，所以無論如何他們都無 

法 結 出 屬 靈 的 果 子 。這些就是主耶穌警 告 要 除 去 的 枝 子 。 

我們就稱他們為如猶大的枝子。

事 實 上 ，不結果 的 枝 子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就 是 猶 大 。在主 

耶穌講約翰福音十 五 章 這 些 話 之 前 不 久 ，猶大剛走進黑夜 

中 ，一 個 註 定 滅 亡 的 枝 子 ，從 葡 萄 樹 被 砍 下 來 。

當 然 ，耶穌從沒被猶大 的 口 是 心 非 所 欺 騙 過 。祂知道 

猶 大 的 心 ，而 祂 從 來 沒 把 猶 大 算 為 真 門 徒 。同一天晚上早 

些 時 候 ，主 耶 穌 拿 手 巾 束 腰 ，謙卑地跪下來洗十二個門徒 

的 腳 。之 後 ，祂 說 ： 你 們 是 乾 淨 的 ，然 而 不 都是乾淨的」 

(約 十 三 10 ) 。使徒約翰加上 這 句 評 語 ：「耶穌原知道要賣 

祂 的 是 誰 ，所 以 說 ， 你們不都是乾淨的』」（1 1 節 ）。猶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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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是 乾 淨 的 ，他 從 來 沒 有 經 歷 過 「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」 

(多 三 5 ) » 雖然猶大讓其他門徒以為他真是他們當中的一 

份 子 ，但 主 耶 穌 全 都 知 道 。猶 大 是 不 結 果 的 枝 子 ，只適合 

於 從 葡 萄 樹 上 切 除 ，拿 去 燒 掉 。

猶大並非曾 有 過 救 恩 而 後 來 失 去 了 。主耶穌曾說到真 

的 羊 ：「我 又 賜 給 他 們 永 生 ，他 們 永 不 滅 亡 ；誰也不能從我 

手裏把他們奪去」（約 十 28 ) 。真信徒在祂裏面真穩妥：「凡 

父 所 賜 給 我 的 人 必 到 我 這 裏 來 。到 我 這 裏 來 的 ，我總不丟 

棄 他 」（約 六 37 ) 。住在真葡萄樹上的枝子永不會被移去。

但 等 一 下 。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 2 節 說 ：「凡屬我 

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，祂 就 剪 去 。」那豈不是暗示說這些不結 

果子的枝子是 真 信 徒 嗎 ？不 是 的 ，那樣就把象徵的用法發 

揮 得 太 遠 了 。在 聖 經 其 他 經 文 也 用 這 個 寄 生 、不結果的枝 

子 之 意 象 。羅馬書 i ^一 章 17〜2 4 節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，說到以 

色 列 是 被神從橄欖樹上折下來的枝子。這些枝子被砍下來 

是因為不信（羅 i ^一 20 )。保羅在羅馬書九章 6 節 寫 道 ：「從 

以 色 列 生 的 不 都 是 以 色 列 人 。」一個人可能屬於某個家庭 

的 家 譜 ，但 卻 不 是 真 以 色 列 人 。同 樣 地 ，一個人可能如真 

葡 萄 樹 的 枝 子 ，卻沒實際住在基督裏面。

我 們 在 整 本 聖 經 中 都 讀 到 一 些 警 告 ，是針對那些雖和 

耶 穌 常 在 一 起 、但 只 有 表 面 信 心 的 人 。這種人看起來是在 

基 督 裏 ，但 卻 沒 有 真 正 住 在 祂 裏 面 。園丁將他們從葡萄樹 

移 去 。這裏的剪去正是使徒約翰在約翰一書二章 1 9節所描 

述 的 過 程 ：「他們從我 們 中 間 出 去 ，卻 不 是 屬 我 們 的 ；若是 

屬 我 們 的 ，就 必 仍 舊 與 我 們 同 在 ；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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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的 。」

同 樣 ，不結果的枝子代表冒牌的門徒—— 是從沒真正得 

救 的 人 。他 們 並 不 住 在 基 督 這 真 葡 萄 樹 裏 面 ；他們並沒真 

正 以 信 心 和 祂 連 結 。他 們 是 如 猶 大 的 枝 子 。他們無法結出 

真 正 的 果 子 。到 末 了 ，天父必移去他們•以保持其他枝子 

的 生 命 和 多 結 果 實 。

在 火 裏 燒 了 的 意 象 ，暗示這些不結果子的枝子是註定 

要 滅 亡 的 。就 如 猶 大 一 樣 ，他 們 是 毫 無 盼 望 的 背 道 者 。他 

們 可 能 是 教 會 裡 受 人 敬 重 的 會 員 ，也可能擁有很多屬靈的 

知 識 。他 們 也 許 是 教 義 的 老 師 ，甚 至 是 學 者 。他們也許行 

過 所 有 的 儀 式 。但 他 們 不 是 真 信 徒 ，神 必 會 移 去 他 們 。

很 可 悲 的 是 ，大多 數 人 正 屬 此 類 。保 羅 說 ：「有許多人 

行 事 是 基 督 十 字 架 的 仇 敵 。我 屢 次 告 訴 你 們 ，現在又流淚 

地 告 訴 你 們 ：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」（腓 三 18〜 1 9 )。這些 

就是必被剪除扔在火裏燒掉的枝子。

不要誤解或忽略主耶穌在這段經文裡嚴厲的警告。這 

絕非為給那些屬肉體基督徒的謬論提供一個辯解的腳本， 

主 耶 穌 乃 是 在 教 導 門 徒 一 個 真 理 ，能幫助他們瞭解猶大的 

詭 詐 。猶 大 的 信 心 是 假 冒 的 。他向耶穌的委身是表面上的 

而 已 。他 是 不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。「那 人 不 生在世上倒好」（可 

十 四 2 1 ) 。

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1〜8 節 是 一 段 嚴 肅 的 信 息 ，提醒我 

們 ：落在永生神的手裏真是可怕（參 ：來 十 31 ) 。不結果子 

的 枝 子 除 了 火 燒 般 可 怕 的 審 判 外 ，別 無 其 他 盼 望 。然 而 ， 

與 此 對 等 的 真 理 也是同等深切的祝福。那些確實住在真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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萄 樹 上 、結 果 子 的 枝 子 ，乃是安穩在慈愛恩憐的園丁手中。 

當 祂 仔 細 修 剪 和 照 料 我 們 時 ，我們可能會因修剪的過程而 

疼 痛 ，但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祂 是 為 了 我 們 的 益 處 ，好叫我們可 

以為祂的榮耀結更多的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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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呼召悔改

在 檢 視 了 耶 穌 如 何 與 個 別 的 人 來 往 ，及研究了祂用來 

向 祂 的 門 徒解明真理的比喻和意象後，我們現在把焦點轉 

到祂向眾人傳講的信息中所包含的豐富教義內容上。在這 

裏 我 們將探索使耶穌的話具有獨特風味的基要主題，以及 

衡量今日大眾化了的福音如何牴觸主耶穌自己的教導。在 

這 過 程 中 ，我 們 將 試 著 更 清 楚 地 瞭 解 主 耶 穌 所 使 用 的 詞  

語 。目 前 關 於 福 音 的 爭 議 ，大部份取決於一些主要名詞的 

定 義 ，包 括 悔 改 、信 心 、作 門 徒 和 主 。在 最 後 這 個 部 份 ， 

我 們 將 要 研 究 這 些 名 詞 ，並看看耶穌自己是如何使用它們 

的 。

我 們 以 論 悔 改 的 這 一 章 開 始 ，因為那正是救主開始的 

地 方 。馬 太 福 音 四 章 1 7 節記載基督公開傳道的肇端：「從 

那 時 候 〔施 洗 約 翰 下 監 〕，耶穌就傳 g 道 來 ，說 ：『天國近 

了 ，你 們 應 當 悔 改 。』」我在本書第 五 章 曾 提 到 ，那第一篇 

講 道 的 開 頭 語 ，說明了主耶穌在地上的整個傳道的主題特 

色 。我們也更進一步觀察到祂如此形容自己的目的：「召罪 

人 悔 改 」（路 五 3 2 ) 。悔改是祂所有公開講道中不斷出現的 

主 旨 。祂勇敢地站在大群硬著頸項的人面前宣稱，「你們若 

不 悔 改 ，都 要 如 此 滅 亡 ！」（十 三 3 、5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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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失的音符

你上次聽到人用這些名詞傳福音是在甚麼時候？在二 

十 一 世 紀 ，傳要求人悔 改 的 福 音 已 不 合 時 尚 了 。今天的信 

息 怎 麼 變 成 和 主 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如 此 不 同 呢 ？早 在 1937 

年 ，艾 恩 賽 （H. A . Ironside) 博 士 就 已 說 過 ，聖經上關於 

悔改的教義正在被那些希望將之從福音信息中剔除掉的人 

淡 化 。他 寫 道 ：「甚至在正統派和基要派圈內，悔改的教義 

在今天都是遺失了的音符。」1他 又 提 到 ，就像古時那些反 

律 法 主 義 者 （antinomians) —樣 ，那些自認為信奉恩典的 

傳 道 人 譴 責 悔 改 的 必 要 性 ，恐怕它似乎會使恩典的自由失 

效 。 j 2艾恩賽博士自己也是時代主義者，他就公開抨擊一 

些 極 端 的 時 代 主 義 者 ，他們教導說悔改是為另外一個時代 

而 設 的 。艾 恩 賽 寫 道 ：「我 們 的 主 嚴 肅 的 話 ：『你們若不悔 

改 ，都 要 如 此 滅 亡 ！』對現在和當初講這話時同樣重要 。 j 

「在瞭解和解釋神對待人的方法上 > 時代的劃分有其重要 

性 ，但沒有任何劃分可以更改這個真理。」3

甚 至 在 艾 恩 賽 的 時 代 ，他就已看出正在萌芽中之簡單 

相 信 論 的 危 險 。他 寫 道 ：

H.A . Ironside, Except Ye Repent (Grand R apid: Zondervan, 

1937)，7 。

同 上 ，1 1。

同 上 ，1 0。

1 7 呼召悔改

有些膚淺的講道沒有對付人的罪性和罪行這個可 

怕 的 事 實 ，沒 有 呼 召 「所有的人都必須悔改」，導 

致 廣 淺 地 歸 信 ；因 此 ，今日我們有一大堆口頭上 

宣 稱 是 信 徒 、卻看不出任何 重 生 證 據 的 人 。他們 

胡 扯 著 靠 恩 典 得 救 ，在他們的生活中卻絲毫不見 

恩 典 。他 們 高 聲 宣 稱他們單憑信心稱義，卻忘記 

了 「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」；他 們 也 忘 記 了 ：在 

眾人面前因行為稱義不應被忽視，彷彿那是和在 

神面前因信稱義相互對立似的。4

然 而 ，很多 著 名 的 時 代 主 義 者 繼 續 推 展 此 觀 念 ，說向未得 

救的人傳悔改的信息是違反了福音信息的精神和內容。薛 

弗 爾 博 士 的 《系統神學》（办对ewaf/c 77«e〇/叹 y ) 將悔改列 

為 「人 的 責任較普遍的特點」之 一 ，這 些 特 點 「常被誤加 

為信心或相信這個獨一的要求之上」。5薛 弗 爾 說 ：悔改一 

詞 在 約 翰 福 音 找 不 到 ，在 羅 馬 書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。他同時指 

出 ：在使徒行傳十六章 3 1 節 ，保羅並沒告訴腓立比的禁卒 

要 悔 改 。薛 弗 爾 將 這 裏 不 提 悔 改 視 為 「無可反駁的壓倒性 

證 據 ，使 人 清 楚 看 到 ，新約聖經 k 不強加悔改的要求在未 

得 救 的 人 身 上 ，作 為 得 救 的 條 件 。」6

同 上 ，1 1 。

L ew is Sperry Chafer, Systematic Theology (D allas: Dallas 

Seminary, 1948)，3:372 o

同 上 ，3 7 6。這是一個奇怪的結論，薛弗爾在此部份一開始就斷 

言 ：「正如語言……能斷然表明的，悔改是得救不可或缺的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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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今 仍 有 人 繼 續 傳 播 那 樣 的 教 導 。《雷氏研讀本聖經》 

如办 S A /e ) 包 括 一 份 〈聖經教義概要〉，其中 

將 悔 改 列 為 「在 信 心 以 外 的 、不正確的附加條件物」，如果 

把 它 當 作 得 救 的 條 件 ，除 非 將 悔 改 「理解為信心 的 同 義  

詞 _!。7 另外一個具影響力的教師所說的基本上是同樣的： 

「聖 經 要 求 悔 改 才 能 得 救 ，但 是 悔 改 並 不 是 指 轉 離 罪 ，也

不是改變一個人的行為 ......聖 經 所 說 的 悔 改 是 指 對 神 、

基 督 、無 效 的 行 為 、或罪改變心意或態度。」8甚至還有一 

位神學院 的 教 授 寫 說 ：「悔改是指改變一個人的心意，而不 

是 指 改 變 生 命 》 j 9

不悔改，就沒有人可以得救」（P. 3 7 3 )。薛弗爾顯然自我矛盾， 

改變了自己對悔改的定義：他將之視為只是心意的改變（P. 
3 7 3 )，從不信轉為信。照著他的定義，悔改與罪和痛悔無關。 

他宣稱：對救恩而論，悔改不過是「相信的同義詞」（P. 3 7 7 )。 
因此，在薛弗爾的系統中，呼召人相信基督就跟傳講悔改一樣。 

薛弗爾寧願根據這個結論，完全將悔改一詞從福音中剔除掉， 

從而避免了令那些認為悔改不單是簡單的信心之人對「恩典的 

榮耀」感到困惑的危險（P.378)。
雷 歷 著 ，陳 寶 嬋 譯 ，《雷氏研讀本聖經> ( 香 港 ：活 石 ，2 0 0 8 )， 

2176 頁 = Charles C. Ryrie，77ie 办万/办/e (C hicago:

M oody Press, 1976), 1950 ®

Lordship Salvation—Is It Biblical? (D a lla s: Redencion V iva, 

1983)，1 2 。

Thomas L. Constable, **The G ospel M essage ,̂  Walvoord: A

1 7 呼召悔改

因 此 ，這些作者和其他的人將悔改重新定義成與道德 

結 果 無 關 的 。他們把 它 當 成 只 是 改 變 對 基 督 是 誰 的 觀 點 ， 

就 將 它 一 筆 帶 過 了 。1(1這種的悔改和轉離罪或捨己毫無關 

係 。它 完 全 沒 有 顧 及 承 認 個 人 的 罪 、任何想要服從神的心 

意 、或真正渴 慕 公 義 之 心 。

那 不 是 耶 穌 所 傳 講 的 悔 改 。正 如 我 們 不 斷 看 到 的 ，耶 

穌 所 傳 的 福 音 是 呼 召 人 離 棄 罪 ，正 如 也 叫 人 相 信 一 樣 。從 

祂 第 一 篇 直 至 最 後 一 篇 信 息 ，救主的主旨就是呼召罪人悔 

改—— 而這個不僅指他們對於祂是誰有甚麼新的看法，也是 

指 他 們 轉 離 罪 惡 、捨 己 、來 跟 從 祂 。祂命令我們去傳的信 

息 也 一 樣 ：「傳悔改赦罪的道」（路 二 十 四 47 )» 11

甚麼是悔改？

悔 改 是 信 主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，* 12但 不 要 等 閒 視 之 * 把它 

當作只是相信的另一說詞。希 臘 文 的 「悔 改 」是m etcm oia，

7>/厶Mfe (C hicago: M oody Press, 1982)，207 〇

Charles C. Ryrie, Balancing the Christian Life (C hicago: Moody

Press, 1969)，1 7 6。

我們要注意：這是路加記載主耶穌的大使命。福音書的作者中* 

只有路加記載主耶穌託付門徒去傳講之信息的內容。悔改很顯 

然是祂託付門徒去向全世界傳福音之呼召的中心。

伯克富寫說：「真正的悔改從不離開信心而單獨存在•反過來 

說 ，若有真信心，也必有真悔改。……兩者無法分開；它們其 

實就是同一個過程的互補部分。」Louis Berkhof, 办 

Theology (Grand R apid: Gerdmans, 1939), 487 <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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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meta (「之 後 」）和 noed (「瞭 解 」）而 來 。照 字 面 上 說 ， 

指 「事 後 的想法」或 ^心 意 改 變 」，但照 聖 經 來 說 *意 義 當  

不 僅 於 此 。13正 如 m etan o ia在 新 約 聖 經 中 的 用 法 ，它總是 

到 目 標 的 改 變 ，特 別 是 指 轉 離 罪 。14主耶穌就是將這字用 

於 此 意 ，指 棄 絕 舊 的 生 命 *且 轉 向 神 而 得 著 救 恩 》15

「將 m e ta n o ia這字主要理解為改變心意，這種觀點在新約聖經 

中不具任何地位。相 反 地 ，著重點在於全人決定要回轉過來。 

我們關注的顯然不只是外表上的回轉，也不只是頭腦理智的改 

變 。」J. Goetzm an，“C onversion,” in Colin Brown, gen.ed .， iVevv 

In te rn a tio n a l D ic tio nary  o f  N ew  Testa- merit T heology  (Grand 

R apids: Zondervan, 1986), 1:358 °

W. E. V ine, Vine's E xpo sito ry  D ic tio n a ry  o f  O ld  a n d  N ew  

Testam ent Words (Old Tappan, N .J.: R evell, 1981), 3:280 ° 

「它要求徹底的歸信，本 質 的 轉 變 ，明 確地轉離罪惡，以完全 

的順服堅決地轉向神（可一丨5 ; 太 四 1 7 ，十 八 3 ) 。……這種 

歸信是一次而永遠的。不 能 回 頭 ，只有循著選定的路徑前進。 

它影 響 到 全 人 ，首先基本上是個人生活的中心，在 邏 輯 上 ，接 

著是在所有處境中、隨 時 的 行 為 ，以 及他的思想、言 語 、及行 

動 （太 十 二 3 3起及其平行經文，二 十 三 26 ; 可 七 1 5及其平行 

經 文 ）。耶穌整個的宣講……即是宣講完全無條件轉向神、無條 

件轉離所有違背神的事物，不僅是不作壞透了的事，也包括使 

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不能轉向神的事（太 五 29〜3 0 、4 4 ，六 19 

〜2 0 ，七 13〜 1 4及其平行經文，十 32〜3 9 及其平行經文；可 

三 3 1起及其平行經文;路十四33;參 :可 十 2 1 及其平行經文）》」 

J. Behm , ,,M etanoia,,> in Gerhard K ittel, ed. Theo log ica l 

D iction ary  o f  the N ew  Testam ent (Grand R apids: Eermans, 1967), 

4:10 0 2。

1 7 呼召悔改

保 羅 在 描 述 帖 撒 羅 尼 迦 人 的 悔 改 時 ，心中所想的正是 

這 種 目 標 的 改 變 ：「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，要服事那 

又真又活的神」（帖前一 9 ) 。我 們 注 意到悔改的三個因素： 

歸 向 神 ，離 棄 偶 像 ，以 及 要 服 事 神 。心意的改變如果沒有 

包 括 所 有 這 三 個 因 素 ，就 不 能 稱 為 真 悔 改 。一個簡單但常 

被 忽 略 的 事 實 就 是 ：一 種 真 正 心 意 的 改 變 ，必然導致行為 

的 改 變 。

悔 改 不 僅 是 為 罪 感 到 羞 恥 或 憂 傷 ，雖然真正悔改總是 

包 括 懊 悔 的 因 素 。16它 乃 是 意 志 的 重 新 定 向 ，決心丟棄所 

有 不 義 ，轉 而 追 求 公 義 。

悔 改 也 不 僅 是 人 一 方 面 的 工 作 。正 如 救 贖 的 每 個 因  

素 ，它也是神以祂至高無 上 主 權 所 賜 的 恩 賜 。早期教會承 

認哥尼流信主 的 真 實 性 ，下 結 論 說 ， 這 樣 看 來 ，神也賜恩 

給 外 邦 人 ，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」（徒十一 18 ;參 ：五 31 ) 。 

保 羅 寫 信 給 提 摩 太 說 ，他 要 用 溫 柔 勸 戒 那 抵 攉 真 理 的 人 ， 

「或者神給他們 悔 改 的 心 ，\可以明白真道」（提 後 二 2 5 ) 。 

假如是 神 給 人 悔 改 的 心 ，我們就不能將之視為人的工作。

最 重 要 的 ，悔改不是嚐試在得救前把一個人的生命變 

得 井 然 有 序 。呼召悔改並不是命令人在因信轉向基督前解

泰 耶 爾 （T hayer) 的希腦文字典將 m e ta n o ia定 義 為 「那些已開 

始痛恨其錯誤和惡行的人改變其心意，而且決心要開始過較好 

的 生 活 ，因 此 ，它同時包括認罪、為罪憂傷和發自內心的更正， 

其 標 記 和 功 效 是 好 行 為 。 」 Joseph Henry Thayer, trans.， 

Greek-English Lexicon o f the New Testament (Grand Rapids: 

Zondervan, 1962), 406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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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罪 的 問 題 。而 是 吩 咐 我 們 承 認 自 己 違 背 律 法 ，並且恨惡 

不 法 ，轉 離 罪 惡 ，逃 向 基 督 ，全 心 全 意 接 受 祂 。如 巴 刻 （J. 
I. Packer) 所 寫 的 ：「基督要求屬祂之人的悔改，包括確實 

拒絕為基督在他們生命中可能作的要求設定任何限制。」17 

悔 改 不 僅 是 一 種 精 神 上 的 活 動 ；真 正 的 悔 改 包 括 理  

智 、情 感 和 意 志 。18魏 司 堅 （ Geehardus V os) 曾 寫 說 ：

主耶穌對悔改的看法和祂對公義的概念一樣深刻 

而 容 易 領 會 。在福音書中用了三個希臘文來描寫 

悔 改 的 過 程 。第一個強調情緒的因素，對過去罪 

惡 生 活 的 懊 悔 ，悲 傷 ，metameZomai (馬太二十 

一 2 9 〜 32 ) ; 第 二 個 表 示 整 個 心 態 的 回 轉 ， 

metanoeo ( 太十二 41 ;路 H — 3 2 ，十五 7 、10 ) ; 

第 三 個 表 示 生 命 方 向 的 改 變 ，目 標 的 替 換 ， 

epistrephomai( 太 十 三 1 5及平行經文；路 十 七 4 ， 

二 十 二 32 ) 。悔改不 只 限 於 思 想 的 任 何 一 個 功  

用 ：它 包 括 全 人 ，智 力 ，意志和感情…… 。再一 

次 ，悔 改 後 的 新 生 命 ，是以神絕對至高無上的主 

權 為 其 控 制 的 原 則 。悔改的人轉離事奉瑪門和自 

我 ，而 去 事 奉 神 。19

巴 刻 著 ，趙 中 輝 譯 ，《傳福音與神的主權》（台 北 ：改 革 宗 ）=  

J. I. Packer, E vangelism  and the Sovereign ty o f  G od (Downers 

Grove, IL.: InterVarsity，1961)，7 2 。

^  Berkhof, System atic  Theology, 486 °

魏司堅著，《耶穌對天國的教訓》（台北 ：橄 欖 ）= Greerhardus Vos，

1 7 呼召悔改

在 理 智 上 ，悔改始於認罪一 瞭解到我們是罪人，我們 

的 罪 虧 負 了 聖 潔 的 神 ，且 更 明 確 地 說 ，我們個人要為自己 

的 罪 負 責 。導致得救的悔改同時必須包括，認 識 基 督 是 誰 ， 

且加上瞭解祂掌管人生命的主權。

在 情 感 上 ，真正的悔 改 通 常 伴 隨 無 法 抗 拒 的 憂 傷 。這 

種 憂 傷 本 身 並 不 是 悔 改 ；一 個 人 可 能 感 覺 抱 歉 或 羞 恥 、卻 

沒 有 真 正 的 悔 改 。猶 大 就 是 一 例 ，雖 後 悔 （太 二 十 七 3 ) ， 

但 他 並 沒 有 悔 改 。富 有 的 少 年 官 憂 憂 愁 愁 地 走 了 （太十九 

2 2 ) ，但 他 沒 有 悔 改 。然 而 ，憂傷能導致真正的悔改。哥林 

多 後 書 七 章 1 0 節 說 ：1■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憂傷，可以生 

出沒有懊悔的悔改」（《新 譯 本 》）。如果真正的悔改沒包括 

至 少 一 種 痛 悔 的 因 素 ，是 很 難 想 像 的 ；真正的悔改不是為 

被 逮 到 而 悲 傷 ，不 是 為 後 果 ]^難 過 ，而是因得罪神而惱恨 

自 己 。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通 常 以 披 麻 蒙 灰 來 表 示 悔 改 ，作為 

哀 痛 的 象 徵 （參 ：伯 四 十 二 6 ;拿 三 5〜 6 ) 。

在 意 志 上 ，悔 改 包 括 方 向 的 改 變 ，意 志 的 變 更 。它絕 

不只是心意的改變，還包含樂意—— 更 正 確 來 說 ，是一種決 

心—— 去棄絕頑 固 的 不 順 服 ，並降服基督的旨意。如 此 ，真 

正 的 悔 改 必 然 導 致 行 為 的 改 變 。行 為 改 變 本 身 不 是 悔 改 ， 

但 卻 是 悔 改 必 定 結 出 的 果 子 。在行為上若沒有可察覺的不 

同 ，就不能確信人真是悔改了（太 三 8 ;參 ：約 壹 二 3〜6 ， 

三 1 7 )。

The K ingdom  o f  G od an d the Church (Nnutley, N.J.: Presby- 

terian and Reformed，1972)，92-93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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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悔改會改變整個人的性格。如鍾馬田（D . Martyr 

Lloyd-Jones) 所 說 的 ：

悔改表示你覺悟自己在神面前是個有罪、堕落的 

罪 人 ，你應得到 神 的 憤 怒 和 懲 罰 ，你註定要下地 

獄 。悔改也表示你開始體認這個被稱為罪的東西 

是 在 你 裏 面 ，而 你 渴 望 除 掉 它 ，同時你拒絕去犯 

任 何 形 式 和 大 小 的 罪 。你將不計任何代價來棄絕 

這 個 世 界 ，這 個 世 界 的 思 想 ，它的觀點以及它的 

作 法 ，同 時 捨 己 ，背起十字架來跟隨基督。你身 

邊 和 最 親 近 的 人 ，以 及 全 世 界 的 人 ，可能會以你 

為 傻 子 ，或者 說 你 是 宗 教 狂 。你也許會遭受財物 

的 損 失 ，但 你 卻 不 在 意 。這 就 是 悔 改 。 M

這 悔 改 並 不 是 一 次 的 行 動 。從 信 主 時 的 悔 改 開 始 ，漸 

進持續一生之久的認罪悔改過程（約壹一 9) » 這種主動持 

續 的 悔 改 心 態 ，就 產 生 出 主 耶 穌在登山寶訓所說的虛心、 

哀 慟 和 溫 柔 （太 五 3〜6 ) 。那是每一個真信徒的標誌。

悔改的果子

當主耶穌傳講，「天 國 近 了 ，你們應當悔改」（太 四 1 7 )， 

那 些 聽 的 人 瞭 解 祂 所 講 的 信 息 。祂的聽眾既帶著舊約聖經

鍾馬田著，陳翠屏譯，《活像基督：登山寶訓釋義》，下 冊 （香 

港 ：種 好 ，1 9 8 8 )，21 9頁 =0 . 1 ^ 1 & 1 ^ 1 1 1 <1〇>^-】〇1168，汾1/出灯/«^^ 

Sermon on the M ount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59), 2:248 °

1 7 呼召悔改

豐 富 的 傳 統 和 拉 比 教 師 的 教 導 ，絕 不 會 不 清 楚 悔 改 的 意  

義 。他們知 道 祂 所 呼 召 的 絕 不 只 是 心 意 的 改 變 ，或者對於 

祂 是 誰 有 新 的 看 法 。對 他 們 而 言 ，悔改表示意志的完全降 

服以及必然的行為改變—— 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，不僅是不同 

的 意 見 而 已 。他們知道祂是在呼召他們承認他們的罪且轉 

離 它 ，來 歸 信 ，回 過 頭 來 ，丟 棄 他 們 的 罪 和 自 私 *轉 而 跟  

隨 祂 。

畢 竟 ，猶 太 人 早 就 發 展 出 悔 改 的 觀 念 了 。拉比相信在 

以 赛 亞 書 一 章 16〜 1 7 節描述和悔改相關的九項活動：「你 

們 要 洗 濯 、自 潔 。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。要 止 住 作 惡 ， 

學 習 行 善 。尋 求 公 平 ，解 救 受 欺 壓 的 ，給 孤 兒 伸 冤 ，為寡 

婦 辨 屈 。」注 意 這 裏 的 過 检 乃 是 ：先 以 內 在 的 自 潔 開 始 ， 

然後悔改自然而然表現在態度和行動上。

舊約聖經裏滿載 關 於 悔 改 的 豐 富 真 理 。例 如 ，在以西 

結 書 三 十 三 章 18〜 1 9 節 說 ：「義 人 轉離他的義而作孽，就 

必 因 此 死 亡 。惡 人 轉 離 他 的 惡 ，行 正 直 與 合 理 的 事 ，就必 

因此存活。」歷 代 志 下 七 章 1 4節是很熟悉的講悔改的命令： 

「這 稱 為 我 名 下 的 子 民 ，若 是 自 卑 ，禱 告 ，尋 求 我 的 面 ， 

轉 離 他 們 的 惡 行 * 我 必 從 天 上 垂 聽 ，赦 免 他 們 的 罪 ，醫治 

他 們 的 地 。」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6〜7 節發出舊約聖經中得 

救 的 邀 請 ，而悔改是一個主要的因素：「當趁耶和華可尋找 

的 時 候 尋 找 祂 ，相 近 的 時 候 求 告 祂 。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 

路 ，不 義 的 人 當 除 掉 自 己 的 意 念 ，歸 向 耶 和 華 ，耶和華就 

必 憐 恤 他 。當 歸 向 我 們 的 神 ，因 為 神 必 廣 行 赦 免 。」約拿 

書 三 章 1 0 節 說 ：「於是 神 察 看 他 們 的 行 為 ，見他們離開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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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，祂 就 後 悔 ，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。」

留 意 看 約 拿 書 的 經 文 。神 是 如 何 審 察 尼 尼 微 人 的 悔  

改 ？藉 著 他 們 的 行 為 。祂並不是察覺他們的想法或聽到他 

們 的 禱 告 ，雖然全知的神必然可以藉此知道他們悔改的事 

實 。但祂尋找的是公義的行為。

施洗約翰同樣要求看得見的好行為當作悔改的證明。 

甚 至 在 耶 穌 開 始 傳 道 之 前 ，施 洗 約 翰 就 傳 講 悔 改 的 信 息  

( 參 ：太 三 1〜2 )。聖 經 記 載 說 ，當宗教的假冒偽善者來請 

他 施 洗 時 ，他 對 他 們 說 5 毒 蛇 的 種 類 ，誰指示你們逃避將 

來 的 忿怒呢？你 們 要 結 出 果 子 來 ，與悔改的心相稱」（太三 

7〜8) 〇

好 一 個 歡 迎 詞 呀 ！ 一 點 也 沒 高 聲 說 ， 各 位 先 生 、女 

士 ：這 些 是 我 們 所 敬 重 的 領 袖 們 。」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何 

要 來 受 洗 ，但 明 顯 地 ，他 們 的 動 機 是 錯 的 。也許他們想巴 

結 討 好 人 民 ，或 想 和 約 翰 的 聲 望 攀 上 關 係 。不論他們的理 

由 是 甚 麼 ，他 們 並 沒 有 真 正 悔 改 ，因此約翰拒絕他們這種 

打 算 。他反而責備他們是宗教郎中。

約 翰 為 何 如 此 嚴 厲 呢 ？因為這些假冒偽善者正以他們 

致 命 的 虛 假 來 毒 害 整 個 國 家 。他們的行為絲毫沒有顯示他 

們 曾 真 正 悔 改 過 。這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功 課 ：如果是真正的悔 

改 ，我們可以預期它會結出看得見的果子。

甚 麼 是 悔 改 的 果 子 呢 ？這就是稅吏問施洗約翰的問題 

(路 三 10)。他 的 回 答 是 ：「除了例定的數目，不 要 多 取 」（13 

節 ）》有 些 兵 丁 來 問 同 樣 的 問 題 ，他 的 回 答 是 ： 不要以強 

暴 待 人 ，也 不 要 訛 詐 人 ，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」（1 4節 ）》

1 7 呼召悔改

換 句 話 說 ，必 會 在 生 活 方 式 上 產 生 真 實 的 改 變 。一個 

真 正 悔 改 的 人 必 不 再 行 惡 ，反 倒 開 始 行 義 。除了在心意和 

心 態 上 的 ，真正的悔改也必開始產生行為的改變。

使徒保羅也認為徹底的 改 變 是 悔 改 的 證 明 。我們注意 

到他如何對亞基帕王描述他的傳道：「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

天 上 來 的 異 象 ..... 以 及 外 邦 ，勸 勉 他 們 應當悔改歸向神，

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」（徒二 十 六 19〜2 0 ) 。保羅的信息有 

一個 很 關 鍵 的 因 素 ：真信徒的行事必會和悔改的心相稱。21

福音與悔改

悔 改 一 直 都 是 新 約 聖 ¥得 救 呼 召 的 基 礎 。當彼得在五 

旬 節 公 開 傳 講主復活後的第一篇福音信息時，那信息的中 

心 就 是 悔 改 ：「你 們 各 人 要 悔 改 ，奉耶穌基 督 的 名 受 洗 ，叫 

你們的罪得赦免」（徒 二 3 8 ) 。

如 果 除 掉 悔 改 ，這 樣 的 信 息 根 本 不 配 稱 為 福 音 ，因為 

除 非 一 個 罪 人 在 內 心 、思 想 和 意 志 上 有 徹 底 的 轉 變 ，他就 

不 能 來 到 耶 穌 基 督 面 前 。那 需 要 有 靈 性 上 的 轉 機 ，因而導 

致 完 全 的 回 過 頭 來 ，以 及 全 人 的 脫 胎 換 骨 。那也是聖經唯 

一 認 可 的 歸 信 。 M

請 看 附 錄 1 。

「就著耶穌所瞭解的，歸信 … …遠超過破除老的性情…它包括 

了一個被神的主權所擁有之人的整個行事為人。…… ^悔改歸 

正 j 包括了神國的肇端對人的所有要求。」J. Behm，“Met(moia,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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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馬 太 福 音 二 十 一 章 28〜3 1 節 ，主耶穌用此比喻為 

例 ，來說明那些宣稱相信卻無悔改的偽君子：

「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他 來 對 大 兒 子 說 ：『我 兒 ， 

你今天到葡萄園去作工。』他 回 答 說 ：>■我不去。』 

以 後 自 己 懊 悔 ，就 去 了 。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 

說 ，他 回 答 說 ：『父 阿 ，我 去 》』他 卻 不 去 。你 

們 想 ，這 兩 個 兒 子 ，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？ j

你 也 許 會 想 ：為 何 主 耶 穌 沒 有 包 括 第 三 個 兒 子 ，他回 

答 說 ：「我 去 ，」而 且 照 著 去 行 。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在於 

刻劃人性的特點，而我們都有所虧缺（參 ：羅 三 23 )。因 此 ， 

耶穌只描述這兩種宗教人士 ： 一 些 假 裝 順 服 、但背地裏叛 

逆 的 人 * 以及那些剛開始是悖逆不信，但 後 來 悔 改 的 。

耶 穌 講 這 個 比 喻 乃 在 警 戒 法 利 賽 人 ，因他們不認為自 

己 有 罪 和 悖 逆 。當 祂 問 他 們 是 哪 一 個 遵 行 父 命 ，他們回答 

的 沒 錯 ， 大 兒 子 」（太二十一 31 ) 。當 他 們 這 樣 回 答 時 ，他 

們就定自己偽善的罪了。

主 耶 穌 的 責 備 是 如 何 地 扎 痛 他 們 呢 ！ 「我實在告訴你 

們 ，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」（太二十一 31 ) 。法 

利 賽 人 活 在 這 樣 的 幻 象 底 下 ，以 為 神 必 接 納 他 們 ，因為他 

們 把 他 們 的 宗 教 表 演 得 無 懈 可 擊 。問題就在於那只是表演 

而 已 。他 們 就 如 那 個 說 「我 去 j 但 卻 沒 去 的 兒 子 。他們的 

自稱愛神和守祂的律法•等於是空的。這些法利賽人就像 

今 天 很 多 的 人 ，說 他 們 相 信 耶 穌 但 拒 絕 去 順 服 祂 。他們信

1 7 呼召悔改

心 是 不 實 在 的 。除 非 他 們 悔 改 ，都 必 將 滅 亡 。

稅吏和娼 妓 倒 比 法 利 賽 人 更 容 易 進 神 的 國 ，因為他們 

較 可 能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而 悔 改 。如 果 悔 改 了 ，甚至最惡劣的 

罪 也 不 能 阻 擋 罪 人 進 入 天 堂 。反 過 來 說 ，甚至那些使人印 

象 深 刻 的 法 利 賽 人 ，他 們 掩 飾 自 己 的 罪 不 願 認 罪 悔 改 ，必 

會 發 現 自 己 被 關 在 天 國 門 外 。若無棄罪的悔改也就沒有救 

恩 。

今天 很 多 人 聽 到 基 督 的 真 理 就 立 即 回 應 ，正如那個答 

應 要 去 卻 沒 去 的 兒 子 。他們對耶穌的正面回應並不能救他 

們 。他們生命的果子顯明他們從沒真正悔改。

反 過 來 說 ，很 多 人 轉 離 罪 、不 信 和 不 順 服 ，而以順服 

的 信 心 接 受 基 督 。他 們 的 悔 改 是 真 實 的 ，由結出的義果表 

明 出 來 。他們 是 真 正 的 義 人 （彼 前 四 18 )。而那也就是耶穌 

所傳的福音最終極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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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我 本 相 ，無 善 足 稱 ， 

但 因 我 主 流 企 深 恩 ，

又因我主召我親近，

神 的 羔 羊 ，我 來 ，我 來 。

這首由十九世紀的艾略特（CharlotteElliot) 所寫的詩 

歌 ，可能是有史以來比任何一首詩歌更常用來作為福音邀 

請 的 背 景 音 樂 了 。這詩歌所表達的思想乃是榮耀的聖經真 

理 ：罪 人 可 照 其 本 相 來 就 近 基 督 一 - 單 憑 悔 改 信 心 的 基  

礎—— 而主耶穌基督必拯救他們。主自己奇妙的應許在約翰 

福 音 三 章 1 6 節 說 ：「神 愛 世 人 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

們 ，叫 一 切 信 祂 的 • 不 至 滅 亡 ，反 得 永 生 。」後來祂又加 

上 說 ：「到 我 這 裏 來 的 ，我總不丟棄他」（約 六 37 ) 。

今曰被腐蝕的福音已給這個真理一種詭詐的扭曲。現 

代 信 息 聽 起 來 好 像 和 「照 我 本 相 」相 似 ，但是意義上卻有 

極 大 的 相 異 。今天的罪人不只聽到基督會照他們的本相接 

納 ，同 時 也 聽到祂會讓他們那樣繼續下去！很多人錯誤地 

相 信 ：他 可 來 到 基 督 這 裏 ，接 受 赦 罪 和 永 生 ，然 後 ，走 開 ， 

繼 續 過 著 隨 心 所 欲 的 生 活 ，甚 至 選 擇 「剔除掉神而依照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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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 天 性 來 過 曰 子 。」1

幾 年 前 ，一 個 國 際 基 督 徒 青 年 組 織 團 體 的 領 袖 ，請我 

預 先 觀 看 他 們 製 作 的 訓 練 影 片 ，影 片 的 題 目 是 福 音 佈 道 。 

在 影 片 中 ，他 們 教 導 青 年 工 作 者 ，不要告訴未得救的青年 

人 必 須 順 服 基 督 ，把 心 交 給 祂 ，降 服 他 們 的 生 命 ，認罪悔 

改 ，順 服 祂 的 主 權 ，或 跟 隨 祂 。影 片 說 ，告訴未得救的人 

說 他 們 必 須 作 這 些 事 ，會 把 福 音 的 信 息 弄 混 了 。它主張只 

告訴人有關耶穌受死的客觀事實（而不提復活）*且督促他 

們 需 要 去 相 信 。這 影 片 最 後 作 結 論 說 ，得救信心的總結就 

是 ，理 解 和接受福音的事實。

我 有 一 次 在 一 個 聖 經 研 究 的 聚 會 講 道 ，在那兒有一個 

著名的聖經教師 提 到 有 關 救 恩 的 信 息 。他 暗 示 說 ，告訴未 

得 救 的 人 必 須 降 服 於 基 督 ，即 等 於 在 傳 講 以 行 為 得 救 。他 

對 得 救 的 定 義 是 ，不 管 他 們 是 否 選 擇 服 從 祂 ，都將毫無條 

件 地獲得因相信基督的事實而得的永生禮物。他的主要重 

點 之 一 就 是 ，救 恩 也 許 會 、也 許 不 會 改 變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。 

能 有 行 為 改 變 當 然 很 受 歡 迎 ，但是甚至假如沒有任何生活 

方 式 的 改 變 ，那相信福音事實的人依舊能安息在天堂的穩 

妥 中 。

有 很 多 人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來 找 基 督 ，認為祂絕不會質 

問他們的罪，因此熱烈地回應—— 但一點也沒感到在神面前 

他 們 的 罪 惡 嚴 重 ，也 沒 有 意 願 解 脫 罪 的 捆 綁 。他們被腐蝕

Charles C. Ryrie, B alancing the Christian  Life (Chicago: Moody 

Press, 1969)，35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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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的 福 音 矇 騙 了 。他 們 聽 到 說 只 要 有 信 心 就 能 得 救 ，但他 

們 既 不 瞭 解 、也 沒 擁 有 真 正 的 信 心 。他們所依靠的信心不 

過是在頭腦上默認一套事實。那 救 不 了 他 們 。

從死信心而來的永生？

並非所有的信心都有救贖的功效。雅 各 書 二 章 14〜 16 

節 說 ，沒有行為的信 心 是 死 的 ，並 不 能 救 人 。2雅各將表面 

的信心描述為不折不扣的偽善（雅 二 16 ) ，只有認知上的同 

意 （1 9節 ），卻沒有任何確切的行為（17〜 1 8節 ）—— 和鬼 

魔 的 信 沒 有 不 同 （1 9節 ）。很 清 楚 地 ，得救的信心不只是承 

認 一 套 事 實 。沒 有 行 為 的 信心是無用的（2 0 節 ）。

然 而 ，一些近代的福音派卻拒絕准許信心和行為有任 

何 關 連 。既 有 此 限 制 ，他們被迫去接受幾乎是任何信仰告 

白 為 真 信 心 。3至 少 有 一 位 作 者 明 確 地 說 ，死的信心能救  

人 。4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是 ，竟然有一種對雅各書二章的解釋

雅各書二章 1 4節的問題，是用希臘文的語助詞m g 引入的，在 

文法上來說，是假定一個否定的答案：「那種信心能救他嗎？當 

然 不 能 ！」參 ：詹正義編譯，《活泉新約希臘文解經》，卷九 

(M onterey Park :活泉，1997 )’ 301 頁 = A . T. R obertson, fFori/ 

P ic tu r e s  in  th e  N e w  T e s ta m e n t (N ash ville: Broadman, 1933), 

6:34。

「使人得到的印象是〔在他們看來〕沒有任何差別。」Johnny V. 

M iller, review o f T h e  G o s p e l  U n d e r  S ie g e ,  T r in ity  J o u r n a l  4  

(Spring 1983), 9 3- 9 4。

A . Ray Standford, H a n d b o o k  o f  P e r s o n a l  E v a n g e lis m  (H olly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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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當 盛 行 ，這 種 觀 點 教 導 說 ，死的信心事實上反而是得救 

的 證 據 。5

其他一些人承 認 那 只 在 學 術 上 對 真 理 的 認 識 ，這種信 

心 是 無 效 的 ，但卻迴避以要求個人生活的順服或委身的條 

件 來 定 義 信 心 。6事 實 上 ，很 普 遍 的 觀 點 相 信 ，信心和委身

w ood, Fla.: Florida Bible C ollege, n.d.), 102-3 •

Zane C. H odges, The Gospel Under Siege (D allas: Redencion  

V iva, 1981), 1 9 。賀 治 假 定 ：如果信心是死的，那就表示它一度 

曾 是 活 的 （2 0 頁 ）。他 的 理 論 是 ，在雅各書二 章 1 4節所說的得 

救 ，表示暫時蒙拯救脫離罪的後果，而 不 是指永遠的得救（23 

頁 ）》因 此 ，他 下 結 論 說 ，雅各是向那些得蒙救贖、卻被已死的 

正統派困擾的人說的一 用 賀 治 的 話 來 說 ，他們的信心已成為 

「稍微比教條的死屍好一點點」（3 3頁 ）。雖然他們的信心衰退 

了 ，賀治相信他們的永生仍是穩固的。他 說 ，他們死的信心這 

事實恰好證明它曾一度活過—— 因 此 ，他們必定已經得救了。 

但這是一種歪曲的邏輯〃死的信心」並不必然表示曾一度是活 

的 信 心 ，就 如 以弗所 書二 章 1 節 （「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」） 

並不表示個別的罪人曾一度在靈性中是活的。

參 L ivingston B lauvelt, Jr_ “D oes the Bible Teach Lordship 

Salvation?” •Bi'Wi.o^ iecaiSacra(January-March 1986), 37-45。伯勞 

斐特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承認，頭腦上的同意並不算是得救的信 

心 ：「很 多 人 口 裏 『說 』他 們 有 信 心 （雅 二 1 4 )，但沒有真正的 

歸 信 。光是口頭同意或心裏默認基督受死這個事實，卻沒有承 

認 自 己 的 罪 ，是不夠的」（3 7頁 ）。

但他整篇文章中只用了四段討論真信心的本質，辯稱得救 

的信心和委身毫無關係，之後他寫說：「根據新約聖經，相信一 

詞的意思包括相信拿撒勒人耶穌是基督，是 神 的 兒 子 ，且祂為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天 生 就 該 分 開 。7對於信心的典型看法，已被貶低為在心中 

發生的 瞬 間 過 程 ，決志相信福音的事實—— 1■只不過是對神 

的主動邀請有所回應而已。」8

我 們 在 這 兒 看 見 了 今 日 盛 行 之 福 音 佈 道 法 的 謬 誤 所  

在 。福音的訴求對於相信的意義抱持完全不適當的解釋。 

現 代 對 信 心 的 定 義 剔 除 了 悔 改 ，抹 煞 相 信 的 道 德 意 義 ，規 

避 神 在 罪 人 心 中 的 工 作 ，而且認為不斷地信服主是可有可 

無 的 。現代的簡單相信論人絕非支持人不能靠行為得救這 

個 真 理 ，反 而 使 信 心 本 身 成 為 完 全 是 人 的 行 為 ，是一種脆 

弱 、短 暫 的 特 質 ，沒有人知道可否維持下去。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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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 罪 受 死 ，後 來 由 死 裏復 活（約 二 十 31 ; 林 前 十 五 3〜4 ) 。 

信心就是信靠基督而得永生」（P. 4 3 ) 。我 們 很 難 看 出 ：這種缺 

乏對基督有任何委身的信心•和「光是口頭同意或心裏默認」 

的信心有何差別。

Ryrie， CTirzWfl” Zz/e，170 〇 雷 立 在 此寫道：「信 

心的信息加上生命的委身……不能算是福音。」

H odges，77ie [/m/er 57咕 e，2 1 。雖然該書 被 稱為「對信

心和行為的研究」，賀治在整本書中給信心的定義卻只有這段簡 

短 的 說 明 ^信 心 ，就如我們在聖經中論及得救的事最簡單、直 

接的 記 載 來 看 ，只不過是對神主動開始之作為的回應。那就是 

得到生命之禮物的方法 。 j

令人震驚的是，賀治竟然寫說：「現代基督徒普遍認為一個真正 

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會失效的。但是這主張卻無法從新約聖經獲 

得證實」（同 上 ，6 8頁 ）；他 又 說 ，我們無法找到支持信心的堅 

忍是真得救的必然結果這種觀點」（8 3頁 ）。他這些話正和保羅 

在歌羅西書一章 22〜2 3 節所說令人鼓舞的話相反：「如今祂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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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是 ，說 一 個 人 在 得 救 的 剎 那 有 信 心 ，但卻從來不需 

要 再 有 那 信 心 * 並 不 是 聖 經 對 信 心 的 看 法 。保羅在提摩太 

後 書 二 章 1 2 節的話非常有力地論及了這一點：「我們若能 

忍 耐 ，也 必 和 祂 一 同 作 王 。我 們 若 不 認 祂 ，祂也必不認我 

們 。」忍耐是那些將和基督一同在祂國度中作王之人的標 

記 。我 們 清 楚 看 到 ，忍 耐 是 真 信 徒 的 特 徵 ，而不忠與變節 

則顯出不信的惡心。那些不認基督的人，主 也 必 不 認 他 們 。 

保 羅 接 著 說 ：「我 們 縱 然 失 信 ，祂 仍 是 可 信 的 。因為祂不能 

背乎 自 己 」（1 3 節 ）》因 此 ，神的信實乃是那些忠心、堅忍 

信徒的祝福和安慰，但也是那些虛假信徒可怕的警告（參 ： 

約 三 17〜 1 8 )。

聖經所描寫的信心

我 們 已 經 看 到 ，悔 改 乃 是 神 所 賜 的 ，而不是人這方面 

的 工 作 （徒十一 18 ; 提 後 二 2 5 ) 。同 樣 地 ，信心也是從神 

而 來 的 ，是 超 自 然 的 恩 賜 。以 弗 所 書 二 章 8〜9 節是我們都 

很 熟 悉 的 經 文 ：「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，也 因 著 信 ，這並不是 

出 於 自 己 ，乃 是 神 所 賜 的 ；也 不 是 出 於 行 為 ，免得有人自

著基督的肉身受死•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都 成 了 聖 潔 ，沒有瑕 

疵 ，無可責備——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，根 基 穩 固 、堅 

定 不 移 ，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。』那不是在保證真實的 

信心必定會堅持到底嗎？亦 參 ：林 前 十 五 1〜2 ;提 後 二 12 ;來 

二 1 ~ 3 ，三 1 4 ，四 1 4 ，六 11〜 1 2 ，十 二 14 ; 雅一  2 ; 約 査二  

19 °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誇 。」甚 麼 是 保羅所說的「神 所 賜 」？衛 斯 考 特 （W estcott) 

稱 之 為 「信心的拯救動力_1。1(>然 而 ，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」 

這 個 片 語 並 沒 有 明 確 的 先 行 詞 。翻 譯 為 「這 」的希臘文代 

名 詞 是 中 性 的 ，而 「信 心 」一 詞 是 陰 性 的 〃 這 」的先行詞 

就 似 乎 不 可 能 是 信 心 一 詞 。問題是在這段話裏沒有明確的 

先 行 詞 。「這 」也 許 指 相 信 這 個 行 動 ，所使用的先行詞雖沒 

寫 出 來 卻 是 可 以 瞭 解 的 。也 有 可 能 ，保羅心中所想的整個 

過程—— 恩 典 ，信心和救恩—— 都 為 神 所 賜 的 。這兩種可能 

性的確都和前後經文相吻合：「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 

〔神 〕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。（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）」 

(弗 二 5 ) 。當 我 們 的 靈 死 時 ，只能無望地等到神介入來復 

甦 我 們 。信心是祂賜給我們的恩典的一部份。

聖 經 始 終 如 一 地 教 導 我 們 ：信心不是由人的意志變出 

來 ，乃是神至高無上主權的賜予。主 耶 穌 說 ， 若不是差我 

來 的 父 吸 引 人 ，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」（約 六 4 4 ) ; 祂又 

說 ：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，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」（6 5 節 ）。 

使 徒 行 傳 三 章 1 6節 說 ：「祂所賜的信心」。排 立 比 書 一 章 29

節 說 ：「因 為 你 們 蒙 恩 ..... 得 以 信 服 基 督 。」彼得寫給他

的信徒同伴，稱他們為「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」（彼 

後一 1 ) 。我們如何知道信心是神的恩賜？如果任憑我們自 

己 ，沒有一個人 會 相 信 ：「沒 有 明 白 的 ，沒 有 尋求神的」（羅 

三 11 ) 。「這 不 在 乎 那 定 意 的 ，也 不 在 乎 那 奔 跑 的 ，只在乎 10

10B . F. W estcott, St. Paul's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(M inne- ap olis: 

Klock and K lock，n.d.， reprint o f 1906 volum e)，32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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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憐憫的神」（羅 九 16 ) 。神吸引罪人來 歸 向 基 督 ，且賜他 

們 能 力 去 相 信 。若 無 神 動 工 的 信 心 ，沒有一個人會明白而 

去 尋 求 救 主 。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，反倒以為愚 

拙 。並且不能知道，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」（林 

前 二 14 )。那正是當彼得斷言他相信耶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 

的 兒 子 時 ，耶 穌 對 他 所 說 的 ：1■西門巴約拿，你 是 有 福 的 。 

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」 

(太 十 六 1 7 )。信心是神自己給信徒的恩賜。

信 心 既 是 神 的 恩 賜 ，就 不 是 短 暫 或 無 力 的 。它乃是具 

有 堅 忍 的 品 質 ，保 證 能 堅 持 到 底 。哈 巴 谷 書 二 章 4 節是大 

家 都 很 熟 悉 的 話 ，「惟義人因信得生」（參 ：羅一 17 ; 加三 

11 ;來 十 38 ) ，這並不是講只是剎那間相信的行動，而是對 

神 鮮 活 、恆 久 的 信 靠 神 。希 伯 來 書 三 章 1 4節強調真信心的 

永 久 性 。它的持久正是其真實的證據：「我們若將起初確實 

的 信 心 堅 持 到 底 ，就 在 基 督 裏 有 分 了 。」神所賜的信心永 

不 會 失 蹤 。而 且 救 恩 的 工 作 終 究 不 會 被 阻 礙 。保羅在腓立 

比 書 一 章 6 節 寫 著 說 J 我相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 

成 全 這 工 ，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」（亦 參 ：林前一 8 ; 西一 

2 2〜2 3 ) 。

神 滿 有 恩 慈 地賜下的信心必會同時產生意志和能力， 

來 遵 行 祂 的 旨 意 （參 ：腓 二 1 3 ，「因為 你 們 立 志 行 事 ，都是 

神 在 你 們 心 裏 運 行 ，為 要 成 就祂的美意」）。因 此 ，信心和 

順 服 是 不 可 分 的 。伯 克 富 （Berkhof) 認為真信心包括三個 

因 素 ：理 智 的 因 素 ，即 「對真理的正面肯定」；情 

感 的 因 素 ，乃 包 括 「對 真 理 深 刻 的 確 認 〔和肯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定 〕」；意 志 的 因 素 ，涉 及 「個別信靠基督為救主 

和 主 ，包括降 服 於 ……基 督 。」11現代流行的神學傾向於 

承 認 ，通 常 也 包 括 ，但剔除了 / iWwcfa。然 

而 ，信心若缺乏順服基督權柄的態度，就 不 是 真 信 心 。 

懷 恩 （W. E. V ine) 論 到 「順 服 」這 個 動 詞 （peithd)

說 ：

在 語 源 學 上 ，p e f t h d 和 pfsteud (「相信 」）是密切 

關 連 的 ；意 義 上 的 不 同 在 於 ，前者表示的順服是 

因後者而產生出來，參 ：希 伯 來 書 三 1 8 、1 9 ，在 

那 裏 ，以色列的不順服被認為是不信的證明。……
291

當 一 個 人 順 服 神 ，就是他心裏相信神的唯一可能

證 明 。....P e ith G 在新約聖經中乃表示内心信服

和信心必然顯明於外在的實際結果 》 12

Louis Berkhof, Systematic Theology (Grand R apids: Eerd- mans, 

1939)，503-5。伯克富在這裏似乎借用很多從史特朗的《系統神 

學 》 （ Augustas Strong, [Phila- delphia:

G odson, 1907]，837-38)。史特朗和伯克富一樣明確地定義信心 

的 意志 因素 ， 。他 說 它 包 括 「罪 惡 、叛逆的靈魂降服於 

基 督 的 掌 管 。」因 此 ，我 們 發 現 到 「主權救恩」正位於信心定 

義的中心所在。

W. E. V ine, Vine^ Expository Dictionary o f Old and New  

fFort/s (Old Tappan N .J.: R evell，1981)，3:124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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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一 個 相 信 的 人 必 定 渴 望 要 順 服 主 。因我們仍保 

有罪惡肉體的痕跡，沒有人能完全地順服神（參 ：林 後 七 1 ; 

帖 前 三 1 ) ，但是遵行神旨意的意願必常在真信徒的心裏  

( 參 ：羅 七 18 ) 。13就是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信心和順服在整本 

聖經中才會如此緊密地連在一起。

信 心 的 概 念 若 沒 產 生 出 意 志 的 降 服 ，將會腐敗救恩的 

信 息 。保羅所講的福音是要叫人順服的（羅 十 16 ; 帖後一 

8 ) 。他 如 此描述信主的特徵：1■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 

僕 ，現今卻從心裏順服了」（羅 六 17 ) 。在保羅傳福音的事 

奉 中 ，他 所 尋 求 的 結 果 是 「順服……藉 言 語 作 為 」（羅十五 

18 )。而且他不斷地談到「因信而順服」（一 5 ，十 六 2 6 ，《和 

合本修訂版》）。

很 清 楚 地 ，合 乎 聖 經 觀 念 的 信 心 是 不 能 與 順 服 分 開  

的 。「相 信 」在 約 翰 福 音 三 章 3 6 節 被 視 為 「順 服 」的同義 

詞 ： 信 子 的 ，有 永 生 。不 信 從 子 的 ，必不得見永生」（《新 

譯 本 》）。使 徒 行 傳 六 章 7 節告訴我們早期教會所瞭解的救

恩 ：「門徒數目 加 增 的 甚 多 ..... 信 從 了 這 道 。」順服和信

心 既 如 此 密 切 相 關 ，希 伯 來 書 五 章 9 節把它們當作同義詞

羅馬書七章是信徒和罪惡肉體掙扎的典型描寫。我 們 注 意 到 ： 

當保羅承認自己的不順服時，他 說 ，在他裏頭燃燒著行善的心 

願 ：̂我所願意的•我並不作；我所恨惡的，我倒去作」（15節 ）； 

「立志行善由得我」（18節 ）；「按著我裏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歡神 

的 律 」（2 2節 ）；以 及 「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」（2 5節 ）。

雖然使徒保羅自比為罪人中的罪魁（提前一 15)，那些沉迷 

於聲色犬馬生活的人將不會發現他和他們是臭味相投的。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使 用 J 祂 既 得 以 完 全 ，就為凡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 

根 源 。」希 伯 來 書 十 一 章 是 有 關 信 心 的 偉 大 論 述 ，將順服

當 作 信 心 的 副 產 品 ：「亞 伯 拉 罕 因 著 信 ......就 遵 命 j  (8

節 ）—— 不僅亞伯拉罕如此。所有列在希伯來書十一章的信 

心 英 雄 榜 上 的 人 ，都藉順服來顯示他們的信心。

順 服 是 真 信 心 必 然 的 表 現 。保 羅 寫 信 給 提 多 時 ，提到 

這 點 ：「污穢不信的人……說 是 認 識 神 ，行 事 卻 和 祂 相 背 」 

(多一 15〜 1 6 )。14對 保 羅 而 言 ，他們長久的不順服證明他 

們 是 不 信 的 。他們的行事 悖 逆 神 ，遠勝於口頭上 的 承 認 祂 。 

這正是不信的特徵，不 是 信 心 ，因為真信心一定產生義行。 

正 如 宗 教 改 革 家 喜 歡 說 的 ，我 們 單 單 因 信 稱 義 ，但稱義的 

信心絕不能單獨存在。司 布 真 說 ：■"雖然我們確定人不是因 

他 們 的 行 為 而 得 救 ，然 而 我 們 同 樣 肯 定 ：沒有人得救了卻 

沒有因之而有的行為。」15真信心惟有藉著順服表現出來。

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賀治竟然堅稱保羅寫這些話給提多時，乃 

在描寫真信徒（H odges, Gospe/ Sefge，96 ) •他寫道：「保

羅在 提多書一 章 1 6節提的那 些人，無 疑 和 在 1 3節所說的是同 

一 批 人 "所 以 你 要 嚴 嚴 地 責 備 他 們 ，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 

疵 。』希 臘 文 『純全無疵』一詞表示很健康。因 此 ，他所提到 

的並不是那些根本不在『真 道 』上 的 人 。相 反 地 ，他認為他們 

是 在 靈性 上『有病的』，而且他們需要受到嚴嚴的責備，好使他 

們 恢 復 健 康 。」這完全不顧一個事實：保羅 說這些 人 乃 是 「污 

穢 、不 信 ，連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穢了」（15節 ），「是 可 憎 惡 的 ， 

是 悖 逆 的 ，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」（1 6節 ）》那絕不是描寫 

神 的 兒 女 。

Charles H. Spurgeon,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(Grand R apids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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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第 一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來 講 ，信心和忠心大體上並不 

是 很 不 一 樣 的 概 念 。事 實 上 ，中英文聖經都將同一個字譯 

成 這 二 個 詞 。16賴 福 特 （Lightfoot) 在 他 的 《加拉太書註 

釋 》中 論 及 「信 心 」時 這 樣 說 ：

希 臘 文 p isr ts和 英 文 “faith”（「信心」）介於這兩 

種 意 思 之 間 ：充 滿 信 任 ，心 思 專 注 依 靠 某 人 ：和 

值 得 被 信 任 ，能 被 依 靠 的 心 思 。兩者不僅在文法 

上 相 關 連 ，分別是同一個字的主動和被動形式， 

在邏輯上也是同一個動作的主體和客體；而且兩 

者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道德相似性。忠 實 、忠 貞 、

堅 定 、信 心 、可 靠 、信 任 、相信—— 這些將被動 

與主動意義這兩極的信心連接起來。由於這些加 

起 來 的 理 由 ，這 兩 種 意 思有時會混在一起，惟有 

某些人才會隨己意把它們分開來。…… 在這樣的 

情 形 下 ，最 好 接 受 一 個 字 或 詞 語 的 自 由 表 達 範

圍 、甚至其含糊性，而不要試圖去嚴格劃分。....

事 實 上 ，失 去 了文法上的精確性，卻常常在神學 

上得著更多深刻的意義作為補償。例 如 ，以 「忠 

心 」而 言 ，難道心的這種品質不也帶有另一種品 

質 ，因 此 ，那些充滿信任的不也是值得信賴的；

Zondervan，1962 reprint o f 1858 volum e), 4 :265。

參 ：加拉太書五章 2 2 節 ，在 那 裏 ，p i s t i s是聖靈的果子，被翻 

譯 為 「信 實 」。同一個字在以弗所書二章8 節 翻 譯 為 「信 」：「你 

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 因 著 信 。」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那些對神有信心的在執行他們的職務時不也是堅 

定不移的嗎？ 17

所以相信的同樣也是順服的。1■忠實、忠 貞 、堅 定 、信 

心 、可 靠 、信 任 、〔以 及 〕相 信 」全都包含在相信這個概念 

裏 而 不 可 分 割 。公 義 的 生 活 是 真 信 心 必 然 的 副 產 品 （羅十 

1 0 ) 。

當 然 ，我們不是說 信 心 將 導 致 完 全 無 罪 的 完 美 。所有 

真信徒都瞭解那個被鬼附身男孩的父親之祈求：1■我信，但 

我 信 不 足 ，求 主 幫 助 ！」（可 九 2 4 ) 。那些相信的人必會渴 

望 去 順 服 ，雖然他們偶而會有不完美的時候。所 謂 「相 信 」 

神 卻 沒 有 產 生 渴 慕 順 服 祂 旨 意 的 心 ，根 本 就 不 是 信 心 。拒 

絕順服的心態純粹是不折不扣的不信。

主耶穌所教導的信心

登 山 寶 訓 （太 五 3〜 1 2 )顯 示 了 真信心的特質，和我知 

道的其他聖經經文一樣清楚。18這些特質—— 虛 心 、飢渴慕

J. B . L ightfoot, The E p istle  o f  St. P au l to the G ala tians  (Grand 

Rapids: Zondervan，n.d.)，154-55 o

關 於 我 對 登 山 寶 訓 的 詳 細 註 解 ，請 閱 John MacArthur， 

M ac A r th u r  N ew  Testam ent C om m entary: M atthew  1-7  (C hicago: 

Moody Press，1985)，131-233。有關同一段經文的平易討論，請 

閱 John Mac Arthur, //e re awd iVow (C hicago:

Moody Press, 1980) 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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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、清 心 、等等—— 並不是無法作到的律法標準。這些都是 

相 信 之 人 的 共 同 特 徵 。八福的第一福無疑說明了主是指著 

誰 說 的 ：「虛 心 的 人 有 福 了 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」（太 五 3 ) 。 

祂 是 在 描 述 得 贖 的 人 ，就 是 那 些 相 信 的 人 ，那些有份於天 

國 的 人 。在這裡我們看到他們的信心。

它最基本的特質是謙卑—— 虛 心 ，乃是看見自己靈性破 

產 的 破 碎 心 態 。真 信 徒 看 自 己 是 罪 人 ，他們知道自己完全 

不 能 賺 得 祂 的 喜 悅 。就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，他 們 會 哀 慟 （4 

節 ），憂傷必伴隨真正的悔改。它會擠壓信徒而產生溫柔（5 

節 ）。他 飢 渴 慕 義 （6 節 ）》當 主 飽 足了那種飢渴，祂使信徒 

成 為 憐 恤 人 的 （7 節 ），清 心 的 人 （8 節 ），以及使人和睦的 

人 （9 節 ）》信 徒 最 後將為義受逼迫和辱罵（1 0節 ）。

那就是耶穌所描寫的真信徒。祂所提到的每個特徵——  

以 謙 卑 開 始 ，直到順服的果實—— 都是真信心的結果。我們 

也 要 注 意 到 ：信 服 並 不 只 在 外 表上•它是發自內心。那就 

是他們的義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的一個原因（2 0 節 ）。 

主耶穌接著繼續說明真正的義—— 因 信 而來的義（參 ：羅十 

6 ) —— 之 特 性 乃 是 順 服 ，不只是 順 服 律 法 的 字 句 ，也是順 

服 律 法 的 精 神 （太 五 21〜48 )。這種義不僅是不犯姦淫；它 

甚 至 連 淫 念 都 避 免 。它 也 戒 絕 恨 人 ，將之視為如同殺人一 

般 。

如果 你 認 為 神 的 標 準 高 過 你 可 能 達 到 的 ，你已走在主 

耶穌在八福 中 所 說 的 蒙 福 之 路 上 了 。它乃起始於察覺自己 

靈 性 完 全 貧 乏 的 謙 卑 ，知 道 我 們 必 須 虛 心 。而必然以順服 

的 義 臻 於 極 致 。這 些 是 超 自 然 生 命 的 特 色 。若無信心是不

1 8 真信心的本質

可 能 的 ，同 時 ，一個有真信心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缺乏天國 

之 子 的 這 些 特 點 （太 五 3 ) 。

當 主 耶 穌 要 說 明 得 救 信 心 的 特 性 時 ，祂叫過一個小孩 

子 來 ，使 他 站 在 門 徒 當 中 ，說 ，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，你們若 

不 回 轉 ，變 成 小 孩 子 的 樣 式 ，斷不得進天國」（太 十 八 3 ) 。 

小 孩 子 正 是 順 服 謙 卑 的 絕 佳 體 現 ，19是得救信心教訓的實 

例 。

主 耶 穌 使 用 這 個 例 子 教 導 我 們 ：如果我們堅持保有成 

人的特權—— 如果我們自己是老闆，作 我 們 自 己 的 事 ，管理 

我們自己的生活—— 我們就不能進入天國。但如果我們願意 

以 小 孩 子 般 的 信 心 為 基 礎 ，和 以 小 孩 子 的 謙 卑 來 接 受 救  

恩 ，且願意降服基督的主權，那我們的心態就是正確的了。

主 耶 穌 說 ：「我 的 羊 聽 我 的 聲 音 ，我 也 認 識 他 們 ，他們 

也 跟 著 我 ；我 又 賜 給 他 們 永 生 。他 們 永 不 滅 亡 」（約 十 27 

〜28 ) 。誰 是 真正的羊？那 些 跟 隨 的 。跟 隨 誰 呢 ？那個賜予 

永 生 的 。

信 心 必 順 服 。不 信 則 悖 逆 。一個人生命的方向就顯示 

那人是不 是 信 徒 。沒 有 中 間 路 線 。M僅 僅 知 道 並 確 認 事 實 、

小孩子當然未必總是服從。但他們是處於別人的權威下，且當 

他們不服從 時 ，就會受 到懲 罰 。

我 再 次 說 ，這不是要否認一個明顯的事實：即基督徒也可能常 

落 入 罪 中 。但即使在犯罪的信徒身上，聖靈必會動工使他知罪 

且恨惡 自己的 罪 ，同時有某種順服的渴望。認為一個真信徒從 

歸信那時刻起還能繼續不斷地悖逆，而不產生任 何 義果，是完 

全不合乎聖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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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 沒 順 服 真 理 ，並 不 是 聖 經 所 說 的 相 信 。那些只靠著一次 

決 志 "相 信 」之 記 憶 的 人 ，最好留心聖經清楚且嚴肅的警 

告 ：「信 子 的 人 有 永 生 。不 信 子的人得不著永生，神的震怒 

常在他身上」（約 三 3 6 ) 。

1 9 稱義的應許

耶 穌 在 登 山 寶 訓 中 最 使 人 不 安 的 部 分 ，無疑就是這個 

令 人 吃 驚 的 宣 告 ：■"所 以 你 們 要 完 全 ，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

樣 」（太 五 4 8 ) 。

假 如 義 的 標 準 是 絕 對 的 完 全 ，那 還 有 甚 麼 人 有 希 望

呢 ？

那 天 聽 到 主 耶 穌 教 訓 的 人 ，相信文士和法利賽人正是 

人類最高公義的具體表現。在某一方面來說的確是—— 他們 

持 守 了人可想像得到的最嚴格的律法標準。我們看到保羅 

如何逐條列述他的法利賽人生涯：■"第 八 天 受 割 禮 ，是以色 

列 族 ，便 雅 憫 支 派 的 人 ，是 希 伯 來 人 所 生 的 希 伯 來 人 ；就 

律 法 說 ，我 是 法 利 賽 人 ；就 熱 心 說 ，我 是 逼 迫 教 會 的 ；就 

律 法 上 的 義 說 ，我是無可指摘的」（腓 三 5〜6 ) 。法利賽人 

禁 食 、禱 告 、禁 絕 可 疑 的 行 事 ，奉 獻 十 分 之 一 ，施 捨 救 濟 ， 

背誦經文—— 甚至還自己設計出超過神在聖經中吩咐他們  

的 嚴 峻 律 法 條 文 。

然 而 ，耶 穌 說 ：「你 們 的 義 ，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 

的 義 ，斷不能進天國」（太 五 20 ) 。假如你深信那是不可能 

達 到 的 標 準 ，你 就 是 懂得那信息了。

還記得那個富有的少年官嗎？他顯然相信他已盡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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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能 地 遵 守 了 律 法 。在 他 不 信 地 走 了 以 後 ，主耶穌告訴祂 

的 門 徒 說 ^財 主 進 天 國 是 難 的 」（太 十 九 23 ) 。他們的反應 

是 甚 麼 呢 ？他 們感到很希奇，就 問 說 J 這樣誰能得救呢？」 

(25 節 ）。

耶 穌 的 回 答 是 ：「在人這是 不 能 的 ，在神凡事都能」（26 

節 ）。

有 罪 的 人 是 不 可 能 得 著 救 恩 的 。我們沒有救贖自己的 

來 源 。我 們 無 法 為 自 己 贖 罪 。若 沒 有 神 主 權 的 賜 予 能 力 ， 

我 們 甚 至無法相信（約 六 4 4 、65 ) ;我們無法如魔術般從人 

的 意 志 變 出 信 心 ，而且我們鐵定無法達到神完全成義的標 

準 。

在 十 六 世 紀 時 ，一 個 德 國 的 修 道 士 名 叫 馬 丁  •路德 

(Martin Luther) ，曾 坐 在 威 登 堡 （Wittenberg) 的修道院 

(B lackC loister) ，默想神完 全 的 義 。雖然他是一位最嚴謹 

的 修 士 ，一 天 告 解 好 幾 小 時 ，為 任 何 輕 微 的 罪 尋 求 赦 免 ， 

他 發 現 完 全 的 義 是 絕 對 無 法 達 到 的 。他想像神的義如一種 

嚴 峻 、不 饒 恕 的 且 報 復 的 憤 怒 ，而自己的光景簡直是毫無 

希 望 。他後來重新回想改變他生命的經歷時寫道：

「神的義」這 詞在我心中有如雷霹般。....當我

讀 到 神 的 義 正 在 這 福 音 上 顯 明 出 來 （羅一 16〜

1 7 ) 時 ，我 恨 極 了 保 羅 。只 有 在 稍 後 ，當我看到 

後面的話—— 那 就 是 ，「如 經 上 所 記 ：義人必因信

得 生 j (羅 一  17 ) ----且 又 查 考 奥 古 斯 丁

( A u g u s t in e ) 的 著 作 ，我 歡 呼 起 來 。當我得知神

1 9 稱義的應許

的 義 乃 是 祂 的 憐 憫 ，而且祂藉此使 我 們 稱 義 ，我 

的痛苦才得到舒解 。 1

馬丁•路德找到的舒解乃是因信稱義的教義。他的發現掀 

起 了 改 教 運 動 ，且 結 束 了 黑 暗 時 代 。馬丁•路德終於明白 

的 是 ，神的義在福音中啟示出來了 * 每一個以悔改的信心 

轉向基 督 的 人 都 能 充 分 被 算 為 義 。因 此 ，神自己的公義成 

為信徒能站在祂面前的基礎。

最充分地闡 明 這 稱 義 教 義 的 是 使 徒 保 羅 。羅馬書特別 

包 括 了 一 長 段 對 於 稱 義 的 論 述 ，保 羅 在 那 裏 說 明 ：遠推到 

創 世 記 ，神 就 因 人 的 信 而 算 為 他 們 的 義 ，滿有恩慈地拯救 

了他們。從來沒有一個人是因立功之法得救的—— 從我們的 

始 祖 犯 罪 墮 落 開 始 ，救恩就 惟 有 本 著 恩 因 著 信 而 獲 得 。亞 

伯拉罕乃是最好的例子：1■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」 

(羅 四 3 ) 。

甚麼叫稱義？

當 主 耶 穌 在 世 上 傳 道 時 ，很 少 用 到 稱 義 一 詞 。然 而 ， 

因信稱義卻是 祂 所 傳 信 息 的 重 點 。我們再來看看法利賽人 

和 稅 吏 的 比 喻 ：

Martin Luther, Table Talk, Theodore G. Tappert, ed., in H el- mat 

T. Lehmann, gen.ed., Luther's Works, 55 vo ls (Philadel- phia: 

Fortress, 1967)，54:308-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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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、藐 視 別 人 的 ，設一 

個 比 喻 說 ：「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。一個是法利 

賽 人 ，一 個 是 稅 吏 。法 利 赛 人 站 著 ，自言自語地 

禱 告 說 ：『神 啊 ，我 感 謝 你 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 

義 、姦 淫 ，也 不 像 這 個 稅 吏 。我一個禮拜禁食兩 

次 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』那稅吏遠遠 

地 站 著 ，連舉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著胸說：『神 啊 ， 

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丨』」（路 十 八 9〜 1 3 )。

耶 穌 以 這 宣 告 結 束 祂 的 故 事 ，必 定 使 法 利 賽 人 啞 口 無 言 ： 

「我 告 訴 你 們 ，這 人 回 家 去 ，比 那 人 倒 算 為 義 了 。因為自 

高 的 必 降 為 卑 。自卑的必升為高」（1 4節 ）。

那個比喻顯示稱義乃是立即發生的。那痛悔的稅吏「回 

家去……算 為 義 了 」；也 就 是 說 ，不需有相當的時間—— 沒 

有 苦 修 的 行 為 ，沒 有 儀 式 ，沒 有 聖 禮 ，沒 有 懺 悔 儀 式 ，沒 

有任何功德是他必須先去作才能在神眼裏被視為完全的。 

一切該作的都替他作好了。他 當 場就因信稱義了。

在 這 裏 ，主 耶 穌 僅 是 呈 明 稱 義 的 事 實 ，並沒解釋其神 

學 。這 比 喻 仍 舊 是 因 信 稱 義 的 絕 佳 描 繪 ，和保羅後來在羅 

馬書三〜五章清晰閨述的教義真是天衣無縫地相契合。

稱 義 也 許 可 定 義 為 神 的 一 個 行 動 ，將基督完全無瑕疵 

的 義 歸 給 相 信 的 罪 人 ，赦 免 罪 人 一 切 的 不 義 ，宣告他在神 

看 來 是 完 全 公 義 的 ，因 此 ，釋 放 信 徒 脫 離 了 所 有 的 定 罪 。 

這 個 定 義 包 括 幾 個 因 素 ：歸 算 的 義 ，赦 罪 ，在神面前的新 

地 位 ，以 及 扭 轉 神 的 憤 怒 。所有這些都顯示稱義乃是一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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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上 的 判 決 。那 是 發 生 在 神 的 法 庭 上 的 法 庭 事 實 ，而不 

是 在 罪 人 的 心 中 。換 句 話 說 ，稱義乃是立即改變一個人在 

神 面 前的地位，而不是發生在被稱義之人裏面漸進的變化。

在 講 稱 義 時 應 避 免 兩 個 嚴 重 的 錯 誤 。第 一 ，不要把稱 

義 和 成 聖 相 混 淆 。羅 馬 天 主 教 神 學 就 犯 了 這 個 錯 誤 。成聖 

是 神 藉 以 使 信 徒 遠 離 罪 的 工 作 。成 聖 是 實 行 方 面 的 實 際 ，

不 僅 是 法 律 上 的 宣 稱 。成 聖 包 括 罪 人 個 性 的 改 變 ，不只是 

在 神 面 前 的 新 地 位 。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將 成 聖 包 括 在 稱 義 之  

內 ，因而認為立即 的 稱 義 是 不 可 能 的 。更 糟 的 是 ，這種看 

法 以 信 徒 自 己 不 完 全的義作為稱義的基礎，來代替基督毫 

無 瑕 疵 的 義 。
303

還 有 第 二 個 錯 誤 也 同 樣 危 險 ：不要將稱義與成聖徹底 

分 開 ，以致允許它們單獨存在。這就是反律法主義（antino- 

m ianism) 的 錯 誤 。神不會稱祂沒有分別為聖的人為義。神 

並不是單獨 以 稱 義 作 為 得 救 的 方 法 。揀 選 ，重 生 ，信 心 ，

稱 義 ，成 聖 ，甚至得榮耀•全都是神拯救工作的必要層面：

「因 為 祂 預 先 所 知 道 的 人 ，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

〔成 聖 〕..... 預先所定 下 的 人 ，又 召 他 們 來 ；所 召 來 的 人 ，

又 稱 他 們 為 義 ；所 稱 為 義 的 人 ，又叫他們得榮耀」（羅 八 29 

〜3 0 ) 。不能 單 獨 把 稱 義 挑 出 來 ，作 為 神拯救工作的全部。

然 而 ，那正就是當代神學到處蔓延的錯誤。

歸算的義

稱義的基石就 是 將 義 歸 入 罪 人 的 賬 內 。就是這個真理 

將基督教教義和一切錯誤的宗教劃分開來。我們稱之為「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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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的 義 」。離 開 了 這 個 ，救恩完全 是 不 可 能 的 。

神 學 家 布 坎 南 （ James Buchanan) 寫 說 ：「〔罪 〕不能 

因 悔 改 、甚 至 重 生 而 消 滅 ；雖 然 這 些 也 許 能 改 進 、甚至更 

新 我 們 的 個 性 ，但 神 定 罪 的 判 定 ，卻只能經由神赦罪的行 

動 來 推 翻 。」2 罪 污 染 了 我 們 。使 徒 雅 各 寫 道 ：「凡遵守全 

律 法 的 ，只 在 一 條 上 跌 倒 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」（雅 二 1 0 )。 

不 管 行 了 多 少 好 事 ，甚 至 都 不 能 抵 消 掉 一 條 罪 。犯罪的人 

欠了一筆不可能還清的債。

而 且 ，對 於 罪 ，公 義 的 神 不 能 視 而 不 見 ，或者裝作從 

沒 發 生 過 。必 須 為 罪 救 贖 。律 法 要 求 懲 罰 罪 ，而懲罰必得 

付 清 ：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」（羅 六 23 ) 。

但 是 ，只 有 贖 罪 並 沒 完 全 解 決 問 題 。就算罪人能贖他 

們 的 罪 並 獲 得 赦 免 ，他們站在神面前仍是毫無任何可取之 

處 。雖 然 他 們 的 罪 被 抹 去 了 ，他們仍然缺乏神所要求的完 

全 的 義 （太 五 2 0 、4 8 ) 。

歸 算 的 義 就 解 決 了 這 個 難 題 。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流 血 ， 

完 成 了 贖 罪 的 工 作 。那 為 人 提 供 了 赦 免 。而 且 ，正如當祂 

背 負 我 們 的 罪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時 ，我 們 的 罪 算 作 祂 的 ，祂的 

義 現 在 也 照 樣 算 作 我 們 的 。因 此 ，祂完全的義成為我們賴 

以 站立在神面前的根據。

這是更正教徒歷 代 以 來 都 完 全 同 意 的 要 點 ：罪人被稱 

義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裏 面 有 甚 麼 好 的 ；神 能 宣 告 他 們 為 義 ，是

引用於 John Murray, CW/ec化d 4 v o ls. (Edinburgh:

Banner o f Truth，1977)，2:202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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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為 祂 首 先 將 基 督 完 全 的 義 算 為 他 們 的 。我們站在神面  

前 ，彷 彿 我 們 是 完 全 公 義 的 。在 司 法 上 來 說 ，天父看我們 

好像我們的義和祂兒子具同樣崇高的水準！

我再說 一 次 ，這不是由於我們裏面有甚麼好—— 甚至不 

是 神 在我們心中所作的成聖或重生的工作。稱義之所以可 

能 ，完全是經由將基督的義歸算在我們賬上。 惟有不作工 

的 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」（羅 四 5 )。「那 

些 受 洪 恩 又 蒙 所 賜 之 義 的 ，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 

命 中 作王嗎？」（羅 五 17 ) 。「因 一 人 的 順 從 ，眾人也成為義 

了 」（1 9節 ）。「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有律 

法 和 先 知 為 證 ，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 

人 」（三 22 ) 。「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祂 

裏面成為神的義」（林 後 五 21 )»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 

義 ，乃 是 有 信 基 督 的 義 ，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」（腓 三 9 ) 。

赦免

稱 義 也 同 時 保 證 罪 的 饒 恕 和 赦 免 。從字的意思來看似 

乎 非 常 明 顯 。但那不是那種僅是原諒或忽視錯誤行為的饒 

恕 。如 我 們 提 過 的 ，假 如 神 僅 是 忽 視 罪 ，祂就妥協祂自己 

的 聖 潔 了 。相 反 地 ，罪要求的工價因基督的受死都完全付 

清 了 。因 此 ，我 們 「如 今 卻 蒙 神 的 恩 典 ，因基督耶穌的救 

贖 ，就 白 白 地 稱 義 。神 設 立 耶 穌 作 挽 回 祭 ，是憑著耶穌的 

血 ，藉 著 人 的 信 ，要顯明神的義……好 在 今 時 顯 明 祂 的 義 ， 

使 人 知 道 祂 自 己 為 義 ，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」（羅 三 24〜 

2 6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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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能 使 人 稱 義 而 不 損 及 祂 自 己 的 公 義 ，因為基督作了 

挽 回 祭 。那 是 描 述 神 與 罪 人 和 好 的 術 語 。基督為我們的罪 

贖 罪 ，所 以 神 的 憤 怒 就 止 息 了 。換 句 話 說 ，祂向我們表示 

善 意 ，且 非 常 願 意 饒 恕 。敵 意 已 被 移 走 了 。全 額 已 被 付 清 ， 

因此神可以接受相信的罪人，而不污損祂自己的公義。

新的地位

「這 人 回 家 去 ...... 倒算為 義 了 」（路 十 八 1 4 ) 形容

那 稅 吏 在 神 面 前 的 地 位 。我們不難想像當主耶穌說這個故 

事 時 是 如 何 激 怒 法 利 賽 人 。本 質 上 祂 是 告 訴 他 們 ，那個可 

鄙稅吏的卑微悔改倒比他們更為神所悅納。

其 中 的 原 因 很 簡 單 ：他 們 「仗著自己是義人」（路十八 

9 ) 。同 樣 地 ，這個比喻中的法利賽人想以自己的義行而稱 

義 ：「我 不 像 別 人 勒 索 、不 義 、姦 淫 ，也 不 像 這 個 稅 吏 。我 

一個 禮 拜 禁 食 兩 次 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」（11〜 12 

節 ）。通常我們稱這樣的人乃自以為義。你有沒有想過為何 

呢 ？那 是 因 為 他 們 假 定 自 己 充 滿 了 義 ，也就沒法看到需要 

被 算 為 義 。

但 是 稅 吏 卻 沒 有 這 種 幻 象 。他 所 能 做 的 就 只 是 悔 改 ， 

並 祈 求 憐 憫 。因 此 完 全 的 義 就 歸 於 他 了 。從此他永遠在神 

的 面 前 被 稱 為 義 了 。

扭轉神的憤怒

稱 義 和 定 罪 是 兩 極 相 對 的 。所 有 聖 經 真 理 中 ，一個最 

大的福氣可在羅馬書八章 1 節 找 到 ：■"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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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 的 ，就 不 定 罪 了 。」使 之 成 為 可 能 的 就 是 因 信 稱 義 。假 

如神對我們的態度乃 依 我 們 的 行 為 而 定 ，那就沒有一個人 

能逃避祂的憤怒；因我們全都是邪惡的罪人—— 甚至在基督 

裏最成熟的聖徒也不例外（參 ：羅 七 24 ) 。但我們這些在基 

督裏的人就不需害怕定罪了；我 們 已 被 稱 義 了 。

你想在耶穌所講比喻中的那個稅吏會變成如何？你想 

他 會 一 直 懼 怕 、痛 苦 地 禱 告 下 去 嗎 ？當 然 不 會 。就如我們 

在 前 面 提 過 的 馬 太 和撒該那兩個真正的稅吏，這個人必會 

發 現 唯有稱義才可能獲得釋放脫離罪責。我們可確定他的 

生命將和以前大大不同了。

稱義和信徒的生命

我 們 在 前 面 說 過 ：反律法主義主張應將稱義與成聖分 

開 來 。路 德 自 己 造 出 反 律 法 主 義 這 個 詞 ，因為在他那個世 

代 ，有 些 人 已 開 始 腐 蝕 他 重 新 發 現 的 教 義 ，他們宣稱既因 

信 稱 義 ，就 不 需 要 傳 講 律 法 ，順 服 律 法 ，或是以成聖當作 

稱 義 的 證 據 。路德 論 及 他 們 時 說 ：「但是我們反律法主義派 

的 朋 友 們 錯 誤 地 想 要 諂 媚 人 ，使 人 自 以 為 安 全 了 ，提醒他 

們 想 起 〔被 歸 算 的 〕義 而 使 他 們 成 為 好 人 ，雖然像我們這 

樣的時代已不能被律法的閃電所驚嚇了。就因這種非常大的 

〔錯 誤 〕確 據 ，實在有必要如打雷閃電般大聲傳講律法。」3

路 德 對 反律法主義的解救之法乃是傳講神的律法，因 

為 他 正 確 地 瞭 解 到 ，那 些 以 稱 義 的 應 許 聊 以 自 慰 的 人 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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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過著放縱不 義 的 生 活 ，在在顯示他們抱著虛假的確據。

因信稱義就為放縱的生活開路嗎？如果正確地瞭解這 

個 教 義 ，並不是如此。保羅預料到反律法主義派的論點：「這 

樣 ，怎 麼 說 呢 ？我 們 可 以 仍 在 罪 中 ，叫恩典顯多嗎？」（羅 

六 1 ) 。「這卻 怎 麼 樣 呢 ？我 們 在 恩 典 之 下 *不 在 律 法 之 下 ， 

就 可以犯罪嗎？斷 乎 不 可 ！」（1 5 節 ）。羅馬書第六章是保 

羅 對 反 律 法 主 義 的 反 駁 。他 主 張 說 ，我們和基督的聯合保 

證 我 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：■"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，使 

罪 身 滅 絕 ，叫 我 們 不 再 作 罪 的 奴 僕 ；因 為 已 死 的 人 ，是脫 

離 了 罪 」（6〜7 節 ）。

那 些 反 對 主 權 救 恩 的 人 ，常常以錯誤的假想作為他們 

的 神 學 依 據 ，即 認 為 神 救 恩 的 工 作 只 止 於 稱 義 。很多人相 

信 ，其他的就純 粹 靠 信 徒 自 己 的 努 力 了 。成 聖 ，順 服 ，降 

服 ，以及作門徒 的 一 切 ，就留給信徒自己選擇要作或不作。 

因 此 ，當他們以本乎恩典、與行為無關的救恩招徕信徒時， 

實際上是建立一套幾乎完全依賴人的行為來衡量義行的系 

統 。

感 謝 神 ，主 耶 穌 的 福 音 並 不任憑信徒自力救助。榮耀 

的 稱 義 只 是 祂 所 應許更豐盛之生命的開端而已（參 ：約十 

10) » 「信 我 的 人 ，就 如 經 上 所 說 ，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

江 河 來 」（約 七 3 8 ) 。祂所應許的救恩不僅只是帶來稱義， 

同時 也 是 成 聖 ，與 祂 聯 合 ，聖 靈 的 內 住 ，以 及 蒙 福 的 永 生 。 

它並非只是唯一一次的法律交易。

但 那 唯 —— 次的法律交易一 -稱義—— 卻是一個轉捩 

點 。那 是 將 我 們 遷 入 一 個 與 神 的 新 關 係 內 ，好使我們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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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中 ，正 如 祂 也 在 光 中 （參 ：約壹一 7 ) 。它使我們與神相 

和 ，以 取 代 敵 對 （羅 五 1 ) 。它也使我們可以憑著永生的盼 

望 成 為 後 嗣 （多 三 7 ) 。它也是神為我們成就的所有工作的 

核 心 ，這 些 工 作 始 於 祂 從 創 世 之 前 的 預 知 ，且直到最後與 

祂 一 起 得 榮 耀 （羅 八 29〜30 )。因 此 ，稱義乃是主耶穌所傳 

福 音 的 核 心 所 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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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聖 經 的 所 有 經 文 中 ，沒有一處 如 馬 太 福 音 七 章 13〜 

1 4 節那麼有力地抨擊現代的簡單相信論。那段經文是登山 

寶 訓 的 總 結 ，且 可當作是主耶穌自己對救恩之路的說明。 

祂 所 說 的 和 近代福音派的傾向是何等不同呀！對那些以為 

只要隨便接受了有關耶穌基督的事實就能得救的人，祂的 

話一點也不 予 任 何 鼓 勵 ：「你 們 要 進 窄 門 。因 為 引 到 滅 亡 ， 

那 門 是 寬 的 ，路 是 大 的 ，進 去 的 人 也 多 。引 到 永 生 ，那門 

是 窄 的 ，路 是 小 的 ，找 著 的 人 也 少 。」主耶穌在這裏將登 

山寶訓帶進福音佈道的最高潮。

這 段 經 文 破除那些宣稱登山寶訓並不是福音、而是律 

法 的 論 調 。1事 實 上 ，這段結尾的經文就是純正的福音 2 * 

帶著主耶穌 一 貫 所 發 出 的 確 切 邀 請 。這個總結的教訓同時

例 如 ，Charles C. Ryrie， Tbt/ay (Chicago: 

Moody Press, 1965)，108。雷 歷 寫 道 ：「在登山寶訓中那裏可以 

找得到福音的論述？… …在登山 寶訓 中我們〔無法 找 到〕有關 

福音的清楚論述。」

參 R. C. H. Lenski ， ’5 GfwpeZ 

(Columbus, Ohio: Wartburg，1943)，180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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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揭穿那種僅以登山寶訓為供我們站在一旁欣賞之道德論 

述 的 謬 說 。主耶穌顯然對於祂的道德教訓會獲得的恭維不 

感 興 趣 。祂 在 此 所 提 出 的 挑 戰 ，抹去任何認為登山寶訓是 

與 未 來 有 關 之 真 理 的 可 能 性 ；主耶穌是向此地此時的人傳 

講 的 * 而且祂的信息是很迫切的。

每 個 人 無 可 避 免 地 都 必 須 作 選 擇 。聖經以很多不同的 

方法 表 明 這 個 選 擇 。經 由 摩 西 ，神 問 以 色 列 人 說 ， 我將生 

死 、禍 福 陳 明 在 你 面 前 ，所 以 你 要 揀 選 生 命 ，使你和你的 

後裔都得存活」（申 三 十 19 ) 。約書亞當以色列人進入應許 

之地時向 他 們 挑 戰 說 ，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，是你 

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？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 

利 人 的 神 呢 ？至 於 我 和 我 家 ，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」（書二 

十 四 15 ) 。以利亞在迦密山上要求作個決定：「你們心持兩 

意 要 到 幾 時 呢 ？若 耶 和 華 是 神 ，就 當 順 從 耶 和 華 。若巴力 

是 神 ，就當順從巴力」（王 上 十 八 21 )。神告訴耶利米說：「你 

要 對 這 百 姓 說 ：耶 和 華 如 此 說 ，看 哪 ，我 將 生 命 的 路 、和 

死亡的路擺在你們面前」（耶二十一 8 ) 。

如 何 來 面 對 耶 穌 基 督 ，是 每 個 人 都 必 須 作 的 選 擇 ，但 

那 不 是 一 個 剎 那 間 的 決 定 而 已 。那 是 一 種 毅 然 決 然 的 判  

決 ，具有持續的密切關係和永遠的後果—— 終 極 的 抉 擇 。主 

耶穌自 己 站 在 每 個 人 命 運 的 關 鍵 核 心 ，且要求人們作出生 

命 或 死 亡 、天 堂 或 地 獄 的 審 慎 抉 擇 。在祂所傳講登山寶訓 

的 最 高 潮 這 裏 ，主 耶 穌 要 求 每 個 人 在 跟 隨 容 易 、多人走的 

世 界 之 路 和 跟 隨祂的窄路之間作個選擇。在 聖 經 中 ，有關 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，你再也無法找到比這個更明白的聲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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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裏 有 兩 種 門 ，寬 的 和 窄 的 ；兩 種 路 ，大 的 和 小 的 ； 

兩 種 結 局 ，生 命 和 滅 亡 ；以 及 兩 群 人 ，少 數 和 多 數 。主同 

時 也 識 別 兩 種 樹 和 果 子 ，好 的 和 壞 的 ；兩 種 蓋 房 子 的 人 ， 

聰 明 的 人 和 無 知 的 人 ；兩 種 根 基 ，磐 石 和 沙 土 （太 七 13〜 

2 7 ) 。兩種選擇是清晰明確的。祂要 求 我 們 作 決 定 。我們全 

都 站 在 十 字 路 口 上 ，每個人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。

兩種門

「你 們 要 進 窄 門 ，」基 督 是 以 命 令 語 氣 的 動 詞 說 的 ， 

乃 表 達 出 急 迫 感 ，一 種 需 要 立 即 行 動 的 要 求 。光是站著欣 

賞這門是不夠的—— 人 必 須 進 去 。

同樣重要的 是 要 由 對 的 門 進 去 。只有一個開向小路的 

窄 門 。主 耶 穌 說 ：「我 就 是 門 。凡 從 我 進 來 的 ，必 然 得 救 」 

(約 十 9 ) ，1•人進羊圈，不從門進去……那 人 就 是 賊 ，就是 

強 盜 」（約 十 1 ) 。祂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 也 說 ：「我就是 

道 路 、真 理 、生 命 。若 不 藉 著 我 ，沒 有 人 能到父那裏去。」 

「除 祂 以 外 ，別 無 拯 救 。因 為 在 天 下 人 間 ，沒有賜下別的 

名 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」（徒 四 12 )〃 只 有 一 位 神 ，在神和 

人中間只 有 一 位 中 保 ，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」（提前二 

5 ) 。基 督 就 是 那 門 ，也 是 那 道 路 。此 外 ，別無他路可以進 

入 天 堂 。

其 他 任 何 的 選 擇 都 是 錯 的 。沒 有 介 於 中 間 的 ，也沒有 

第 三 種 選 擇 ，沒 有 其 他 門 了 。選 擇 是 很 簡 單 且 直 接 的 。也 

沒 有 空 間 容 納 我 們 人 文 主 義 、文化喜好的那種廣泛整體的 

包 容 。正 如 史 托 德 （ John Scott) 說 的 ， 主耶穌直接切入

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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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甚麼都可以的混合主義（easy-going syncretism)。/ 並 

沒有很多好的宗教；只 有 一 個 。因此只有二個選擇—— 真的 

和 假 的 ，對 的 和 錯 的 ，神 的 道 路 和 人 的 道 路 。世界所有的 

宗 教 都 是 根 據 人 的 功 業 。獨有聖經中的基督教承認神的工 

作一 •基督代替人類所作的工—— 是救恩的唯一依據。基督 

死 在 十 字 架 上 ，為 我 們 的 罪 付 上 贖 價 （林 前 十 五 3 ) ，祂的 

復活證明祂已征服死亡（2 0 節 ）。救恩並不是一套讓人賺取 

神 的 喜 悅 的 行 善 系 統 。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行足善事來得 

到 神 的 接 納 （羅 三 10〜 1 8 )。甚至摩西的律法都不能使人成 

為 義 ；它乃是為了顯示我們有多 邪 惡 和 悖 逆 而 頒 佈 的 （20 

節 ）。正如我們在十八章提到的，神藉著恩典將基督的義歸 

算 為 信 徒 的 （21〜2 4 節 ）》只有站在那個基礎上，他們才能 

面 對 神 。

因 此 ，唯 一 的 選 擇 就 是 ，介 於 數 不 清 的 、以人的善行 

為 根 據 的 宗 教 ，和以 神 所 成 就 的 宗 教 之 間 作 出 抉 擇 。聖經 

說 ：「作 工 的 〔凡是選擇人所成就之宗教的人〕得 工 價 ，不 

算 恩 典 ，乃 是 該 得 的 。4惟 有 不 做 工 的 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

神 〔凡是順服神所成就之宗教的人〕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」（羅 

四 4 〜 5 ) 。

小 的 路 和 大 的 路 並 不是將宗教和異教相對比。主耶穌 

並 不 是 在 設 定 宗 教 的 高 低 ，或甚至基督教對抗公開的不道

John R. W. Stott, Christian  C ounter-Culture (Downers Grove, 

111.: Inter Varsity, 1978)，193。

該得的工價就是死（羅六23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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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。選擇乃是介於神的 作 為 和 人 的 善 行 。兩種系統都宣稱 

是 通 往 神 之 路 。寬 門 上 並 沒 寫 著 「此路通往地獄」；而是貼 

著 「天 堂 」的 標 誌 ，就 如 窄 的 門 一 樣 。只 是 到 不 了 罷 了 。

撒 但 最 擅 於 宗 教 的 詐 欺 。他將自己假扮為光明的天使 

(林後十一 14 ) 。他將他的門漆成像進天堂的門般，且 「進 

去的人 也 多 」（太 七 1 3 )。主耶穌形容對的門乃是窄的。事 

實 上 ，很 多 解 經 家 說 ，現代最好用以表達窄門的是十字轉 

門 。5 —次 僅 容 許一人通過。沒有人以團體中的一份子進入 

基 督 的 國 度 。在 耶 穌 那 個 時 代 ，很多猶太人乃根據他們的 

家 系 作 為 天 堂 的 盼 望 。而現代很多去教堂的人乃根據他們 

的 宗 派 或 教 會 的 會 籍 為 盼 望 。主耶穌在這裏駁斥所有這些 

想 法 。窄 門 一 次 僅 容 一 人 進 去 * 因為救恩乃是非常個人化 

的 。光 生 在 一 個 基 督 教 家 庭 、或順便搭在信主的配偶之衣 

擺 上 是 不 夠 的 。相信乃是個人的行動。

進 入 窄 門 並 不 容 易 。路 加 福 音 十 三 章 記 載 ，當主耶穌 

在 村 子 教 訓 人 時 ，有 一 人 問 祂 ：1■主阿，得 救 的 人 少 嗎 ？」 

( 2 3 節 ）。祂的回答徹底消滅現代的簡單相信論：1■你們要 

努 力 進 窄 門 。我 告 訴 你 們 ，將 來 有 許 多 人 想 要 進 去 ，卻是 

不 能 」（2 4 節 ）。希 臘 文 的 「努 力 」是 agG nizom ai，表示一 

種 痛 苦 、緊 張 、有 目 的 的 掙 扎 。同一個字在哥林多前書九 

章 2 5 節指一個運動員競賽贏得勝利。在 歌 羅 西 書 四 章 12

鍾馬田著，陳 翠 屏 譯 •《活像基督》，卷 下 （香 港 ：種 籽 ，1988 ) ， 

196 H  =  D- Martyn Lloyd-Jones,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

Mowwr (Grand Rapids: Eerdmans，1959)，2:221 o

315



第四部 耶 穌 解 釋 祂 的 福 音

316

節 指 以巴弗的熱心竭力，在 提 摩 太 前 書 六 章 1 2節 指 「為真 

道 打 那 美 好 的 仗 」的 基 督 徒 。那 是 一 種 掙 扎 ，一 場 仗 ，一 

份 極 端 的 努 力 。那 幾 乎 表 示 激 戰 了 。且 正 是 如 此 ，因為進 

入 神 國就如打一場仗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-Î 一 章 12節 說 ： 

「天 國 是 努 力 進 入 的 ，努 力 的 人 就 得 著 了 。」路加福音十 

六 章 1 6節 說 ：「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人人努力要進去」（參 ： 

徒 十 四 2 2 ) 。彼 得 寫 道 ：「若 是 義 人 僅 僅 得 救 ，那不虔敬和 

犯 罪 的 人 ，將有何地可站呢？」（彼 前 四 18) »

那和現代認為救恩能輕易獲得的觀念如何相配？又如 

何 看 待 流 行 的 教 導 ，說 成 為 基 督 徒 只 在 於 相 信 某 些 事 實 ， 

簽 個 會 員 卡 走 去 臺 前 ，舉 手 ，或者作個事先擬好的決志禱 

告 ？有 沒 有 可 能 我 們 許 多 的 「歸 正 者 」都 走 在 錯 的 道 路 ， 

因為他們經由錯的門走容易的道路？

救恩絕不輕率容易。■■那門是窄的.....找著的人也少」

(太 七 1 4 )。那 意 思 就 是 說 ，除非人努力去找那門，他可能 

不 知 道 門 在 那 裏 。神 在 耶 利 米 書 二 十 九 章 1 3 節 說 ：「你們 

尋 求 我 ，若 專 心 尋 求 我 ，就 必 尋 見 。」

主耶穌的信息不能遷就任何種類的廉價福音或簡單相 

信 論 。天 國 不 是 給 那 些 接 受 耶 穌 、生 活 卻 沒 改 變 的 人 ，而 

是只給那些專心尋求的人。

事 實 上 ，很 多 曾 靠 近 那 門 的 人 卻 轉 身 走 了 ，因為他們 

發 現 那 門 是 如 此 的 窄 。你是否曾試著提許多行李要通過十 

字 轉 門 ？那 就 是 主 耶 穌 的 話 所 引 發 的 圖 像 。窄門的寬度不 

夠讓那些攜帶所有貴重物品的超級巨星進去的。那個富有 

的 少 年 官 一 直 尋 求 ，直 到 他 找 到 那 門 。但當他看到他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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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行 李 撇 下 才 能 進 入 ，他 就 轉 身 離 開 了 。無 論 我 們 是 誰 ， 

珍 惜 甚 麼 ，當 我 們 到 達 窄 門 ，我 們 可 預 期 必 須 放 下 一 切 。 

額外的行李一 諸 如 自 義 、自 私 、罪及物質主義—— 將不能 

原 封 不 動 地 帶 進 去 。好 消 息 乃 是 ，雖 然 門 是 窄 的 ，卻容納 

得 了 罪 魁 （參 ：提前一 1 5 )。

對 那 些 執 意 要 帶 著 行 李 的 人 ，寬 的 門 也 許 更 有 吸 引  

力 。門 上 不 只 寫 著 「天 堂 」—— 甚 至 也 寫 著 「耶 穌 」—— 但 

是 它 絕 到 不 了 天 堂 ，且 和 耶 穌 一 點 關 係 也 沒 有 。那是給大 

多 數 宗 教 走 的 門 ，是 大 大 敞 開 的 門 ，經 由 此 門 ，任何人不 

需 抛 棄 自 義 、自 傲 、物 質 佔 有 慾 、甚 至 罪 都 可 通 過 。但卻 

沒有救恩給選擇此門的人。

接受基督並不表示我們僅將耶穌添加在我們生活的垃 

圾 之 上 。救 恩 乃 是 完 全 的 改 變 ， 若 有 人 在 基 督 裏 ，他就是 

新 造 的 人 。舊 事 已 過 ，都變成新的了」（林 後 五 17 ) 。還有 

甚麼比那個更 清 楚 的 呢 ？舊 事 已 過 。罪 、自 私 ，和這世界 

的 享 受 都 被 新 的 事 代 替 了 。這 就 是 整 個 救 恩 的 重 點 ：它產 

生 改 變 過 了 的 生 命 。

兩條路

兩 條 路 和 兩 種 門 彼 此 關 係 密 切 。一 個 是 大 的 、寬 的 ， 

另一 個 是 小 的 、窄 的 （太 七 14 )。詩篇第一篇同時講到兩種 

道 路 5 耶和華知道義 人 的 道 路 ；惡 人 的道路卻必滅亡。」 

選 擇 一 向 都 是 同 樣 的 ：或 選 不 敬 虔 、大 而 擁 擠 的 路 ，或選 

敬 虔 的 小 路 。

大 的 路 的 確 比 較 易 走 。不 會 碰 到 危 險 。那裏有廣大範

317



第 四 部 耶 穌 解釋祂的福音

318

圍供那些要遍嚐這條大路的人群所提供的各式道德餐點。 

你 可 以 悠 哉 遊 之 。那 兒 甚 少 限 制 ，沒 有 禁 制 ，沒 有 藩 籬 。 

那裏可以包容所有想得到的罪—— 只要你說你愛耶穌。或者 

只 要 你 很 虔 敬 。或無 論 你 想 作 甚 麼 。

這 條 路 不 要 求 人 格 。你 可 以 像 一 條 魚 順 水 流 往 下 游  

去 。借用以弗所書二章 2 節 的 話 說 ，就 是 「今 世 的風俗」。 

也 就 是 「有 一 條 路 ，人 以 為 正 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」（箴十 

六 2 5 ) 。

神 的 路 是 有 禁 制 的 路 ，是 通 往 生 命 的 窄 路 。這路沒有 

越 出 正 軌 的 空 間 。而且這路也沒地方給自治的群眾。

但 主 耶 穌 並 不 要 尋 求 群 眾 ；祂只尋找拯救那些知道自 

己 失 喪 的 人 。正 如 我 們 前 面 提 過 的 ，主耶穌並不驅使人在 

還沒計算代 價 前 就 匆 促 下 決 定 。祂也沒有必要邀請那些熱 

心 的 尋 求 者 跳 上 祂 的 順 風 車 。事 實 上 ，祂似乎經常鼓勵可 

能 的 跟 隨 者 離 去 。

以約翰 福 音 六 章 6 4 節為例•耶穌向那些自稱為門徒的 

人 挑 戰 說 ：「你 們 中 間有不信的人。」6 6 節 說 ：「從此祂門 

徒 中 多 有 退 去 的 ，不 再 和 祂 同 行 。」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 

徒 說 ：■"你 們 也要去嗎？」（6 7 節 ）。祂不要隨隨便便的跟隨 

者 ，而是要那些願意為祂捨命的人。

路加福音十四章描述主耶穌如何處理到處跟著奉承祂 

的 群 眾 ：■"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。祂轉過來對他們說， 人 

到 我 這 裏 來 ，若 不 愛 我 勝 過 愛 自 己 的 父 母 、妻 子 、兒 女 、 

弟 兄 、姊 妹 、和 自 己 的 性 命 ，就 不 能 作 我 的 門 徒 。凡不背 

著 自 己 十 字 架 跟 從 我 的 ，也 不 能 作 我 的 門 徒 。……這 樣 ，

2 0 得救之路

你 們 無 論 甚 麼 人 ，若 不 撇 下 一 切 所 有 的 ，就不能作我的門 

徒 』」（25〜2 7 、3 3 節 ）。主耶穌盡可能使窄路難行，因祂要 

求 那 些 真 正 要 跟 從 祂 的 人 挺 身 站 立 出 來 ，且背起十字架  

來一 -受 苦 和 死 亡 的 刑 具 。

試 試 在 下 次 的 「佈 道 會 」傳 講 這 個 信 息 ，看看會有多 

少 人 願 意 決 志 相 信 ！但那些願意來的人也許瞭解所要求的 

委 身 。

那些走窄路的人也應預料到會有逼迫。「時 候 將 到 ，凡 

殺 你 們 的 ，就以為是事奉神」（約 十 六 2 ) » 光著腳走在這種 

窄路是很艱難的。這裡不是花香瀰漫的草原。路 是 堅 硬 的 ， 

但是主耶穌從來沒有說過基督教是給膝蓋無力、靈魂軟弱 

者 的 舒 適 選 擇 。當 一 個 人 成 為 基 督 徒 時 ，就立即在那裏向 

地 獄 宣 戰 了 。地 獄 也 反 擊 。跟隨基督要付上生命的代價——  

在 屬 靈 上 來 說 的 確 要 喪 失 生 命 。懦弱者和妥協者就不必來 

申 請 了 。

走在那條路上聽起來很可怕囉？不 是 的 。基督自己領 

路 ，而且提供走完行程所需的力量（參 ：腓 四 12〜 13 ) 。祂 

的 轭 是 容 易 的 ，擔 子 是 輕 省 的 （太-f̂ 一 3 0 ) 。

兩種結局

介於兩種門和兩條路的選擇乃是關乎永生的選擇。大 

路 一 開 始 好 走•到後來卻莫名其妙地變難走，最後通向地 

獄 去 了 。從 這 端 看 起 來 很 誘 人 ，卻 導 向 滅 亡 。

窄 門 和 有 禁 制 的 路 也許看起來不怎麼吸引人，但它們 

卻 通 往 永 生 。這 條 路 開 始 很 難 走 ，後來卻帶來天上永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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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祉 。

兩群群眾

最 後 ，我 們 來 看 兩 群 人 所 走 不 同 的 道 路 。馬太福音七 

章 1 3 節講到通過寬 門 的 群 眾 ， 進 去 的 人 也 多 。」至於窄 

門 ，「找著的人也少」（1 4節 ）。可 悲 的 事 實 乃 是 ，很多在宗 

教上虔誠的人正走向地獄，而 非 天 堂 。甚 至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 

真 信 徒 也 只 是 餘 數 ，而 不 是 大 多 數 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 

十 二 章 1 4 節 說 ：1■被召的人多，選 上 的 人 少 。」祂在路加 

福 音 十 二 章 3 2 節對祂的門徒說 J 你 們 這 小 群 ，不要 懼 怕 。」 

在這節翻成「小 」的 字 m icron，就 是 英 文 的 ‘micro-’（「微 」） 

這 個 字 首 的 來 源 ，表 示 微 小 的 東 西 。那字在馬太福音十三 

章 3 2 節用來指芥菜種是最小的一種種子。信從的餘民一直 

都 是 小 群 人 ，他 們 這 少 數 的 人 藉 著 神 的 大 能 ，知道自己人 

性 的 無 能 ，但 樂 意 付 上 代 價 。其 餘 的 世 人 選 擇 走 大 路 。但 

大多數人 很 少 是 對 的 。

從 人 的 觀 點 來 看 ，大 的 路 是 合 乎 自 然 的 選 擇 。人喜愛 

罪 更 甚 於 義 。主 耶 穌 說 ：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 

光 、倒 愛 黑 暗 」（約 三 1 9 )。跟著大群人走是很容易的。你 

甚 至 可 以 將耶穌加添在你喜愛的罪和財物上，好使你覺得 

很 虔 誠 。你 也 可 以 去 教 堂 ，無 論 是 很 活 躍 ，或只是虛應故 

事 而 已 ，隨 你 高 興 。你 從 不 必 捨 己 或 背 起 十 字 架 。唯一的 

問 題 是 ，自然的道路的結局是滅亡。

有 人 送 我 一 則 從 澳 大 利 亞 墨 爾 本 的 日 報 剪 下 來 的 文  

章 。那 是 在 葛 理 翰 （ B illy Graham) 佈道會完不久一封寫給

2 0 得救之路

編 輯 的 信 ：

在 聽 了 葛 理 輪 博士的收音機佈道，又從電視 

看 到 且 讀 有 關 他 這 人 、他 的 使 命 的 報 導 和 信 函 ， 

我真是從 心 底 厭 煩 這 種 堅 稱 我 （以 及 任何人）需 

要拯救的宗教—— 不 管 那 是 甚 麼 意 思 。我從不覺 

得 我 失 喪 了 ，也 不 覺 得 天 天 都 在 罪 的 泥 沼 中 打  

滚 ，雖然有人不斷在傳道中堅稱我是那樣的。

請 給 我 一 種 實 際 的 宗 教 ，是教導 溫 文 和 包  

容 ，能 承認沒有任何膚色和教義的障礙，且關懷 

老 者 ，教導小孩子善良而非罪。

假 如 為 了 救 我 的 靈 魂 ，我必須接受最近在講 

道 中 所 傳 講 的 哲 學 ，那我寧願永遠下到地狱去。

一 封 令 人 悲 嘆 的 信 。但 事 實 上 ，那個人瞭解清楚的選 

擇 • 卻 選 錯 的 。更 大 的 悲 劇 是 ，在那條路上有一大群人跟 

著他去—— 而大多數的人以為他們正走向天堂。相 反 地 ，他 

們的結局乃是毀滅和定罪，成 為 撒但騙人的受害者。

我深信我們這時代流行的福音信息其實是在誘惑人陷 

入 這 個 騙 局 。這種信息應許每個人有一個美好舒適的人生 

計 劃 。它塗抹掉十字架令人討厭的地方（參 ：林前一 23 ; 

加 五 11 )。雖然它講基督是道路、真 理 和 生 命 ，卻絕口不提 

窄門或 小 路 。它的 主 題 是 神 的 愛 ，卻 對 神的憤怒隻字不提。 

它 認 為 人 是 被 剝 奪 的 （deprived) ，而 不 是 敗 壞 的 （de

praved) 。 它充滿愛和瞭解 ，但一點也不提恨惡罪的聖潔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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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。它 也 不 呼 召 悔 改 ，沒 有 審 判 的 警 告 ，沒有破碎自己的 

要 求 ，也 不 期 望 痛 悔 的 心 ，也 沒 由 為 罪 悲 痛 的 有 理 。那是 

一 種 輕 易 得 救 的 信 息 ，呼 召 人 作 草 率 的 決 定 ，經常伴隨著 

不 實 的 應 許 ，諸 如 健 康 、幸 福 和 物 質 的 祝 福 。那不是主耶 

穌 所 傳 的 福 音 。

「引 到 永 生 ，那 門 是 窄 的 ，路 是 小 的 ，找著的人也少。」 

主 耶穌還能講得更清楚嗎？這是祂的福音所指向的唯一道 

路 。那 不 是 一 條 容 易 或 受 歡 迎 的 路 ，但卻是唯一導向永恆 

的 榮 耀 之 路 。

2 1 審判的確鑿性

當宗教改革者重新發 現 因 信 稱 義 的 偉 大 真 理 ，並且開 

始 以 文 章 來 清 楚 閫 明 時 ，羅 馬 的 回 應 是 辯 稱 ，這個教義使 

聖 潔 的 生 活 顯 得 多 餘 。假如基督完全的義單單因著人的信 

便 算 為 罪 人 的 義 ，那麼那些稱義的人就能過他們想過的任 

何 生 活 ，而 仍 保 證 能 上 天 堂 。既 在 神 眼 中 成 為 完 全 的 義 ， 

他們就不需要有在實際生活上的義。

宗 教 改 革 者 在 回 答 這 個 控 告 時 指 出 ：每個真正的信徒 

必然都會經歷成聖的過程。加 爾 文 寫 道 ：「我們藉著信瞭解 

基 督 的 義 ，也 只 有 這 義 才 能 使 我 們 與 神 和 好 。然 而 ，若不 

同 時 瞭 解 成 聖 ，你 就 無 法 瞭 解 這 樣 的 信 ；因 基 督 『成為我 

們 的 智 慧 、公 義 、聖 潔 、救 贖 』（林前一 3 0 ) 。因 此 ，基督 

不會不在稱人為義的同時也使他成聖。」1

現代的更正教傾向於 忘 記 這 些 神 學 根 源 。事 實 上 ，那

加爾 文 著 ，《基督教要義》，卷三第十六章：徐 慶 譽 、謝 秉 德 譯 ， 

三 冊 （香 港 ：基 督 教 文 藝 ，41 9 8 5 )，2: 2 3 2 /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

翻譯小組譯，二 冊 （台 北 ：加爾文出版社，2007 ) ，1:663 =  John 

C alvin, Institutes o f the Christian Religion, 2 v o ls. (Grand 

Rapids: Zondervan, 1972), 2:99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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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譴 責 主 權 救 恩 為 異 端 者 ，正掉入了羅馬想釘在早期宗教 

改 革 者 身 上 的 錯 誤 。他 們 許 多 人 明 白 地 教 導 說 ，因信稱義 

會 使 聖 潔 變 為 不 重 要 。他 們 視 實 際 生 活 的 成 聖 為 可 喜 愛  

的 ，甚 至 是 重 要 的 ，然 而 卻 和 稱 義 一 事 無 關 ，也不是永恆 

的 得 救 所 必 要 的 。正 如 我 們 在 前 一 章 看 到 的 ，他們傾向於 

將 稱 義的法庭成份看為神拯救工作的全部。根據他們的說 

法 ，有 沒 有 實 際 生 活 的 成 聖 ，乃 是 根 據 個 人 順 服 的 意 願 。 

他 們 雖 然 承 認 每 個 信 徒 都 被 稱 義 ，卻也要為那些也許不成 

聖的信徒保留一些空間。

但 是 那 種 觀 念 完全背離了宗教改革的神學。雖然稱義 

和 成 聖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神 學 概 念 ，兩者卻都是救恩的重要成 

份 。神不會宣稱一個人是公義的卻不同時使他成為義人。 

救 恩 包 括 神 為 我 們 所 作 的 所 有 工 作 ，從祂在創立這個世界 

之前就知道我們，直到我們最後在永恆的未來得著榮耀（羅 

八 29〜30 )。人 不 能只挑選接受永生，卻 拒 絕 聖 潔 和 順 服 。 

當 神 稱 人 為 義 時 ，祂 也 必同時使他們成聖。2

鍾 馬 田 寫 道 ：「我 們 是 否 明 白 ，假如我們真正瞭解因信 

稱 義 的 教 義 ，就已經掌握住新約聖經關於聖潔和成聖教導 

的 本 質 和 中 樞 ？我 們 是 否 已 經 知 道 ，因信稱義也保證我們 

的 成 聖 ，因 此 ，我 們 絕 不可將成聖想成是一個分開來、後 

來才有的經歷？」3

例 如 ，在哥林多前書一章2 節和六章11節 ，都說所有信徒皆要 

成 聖 。

D . Martyn L loyd-Jones, Romans: The New Man (Grand R apids: 

Zondervan，1974)，190 o

2 1  褰判的確鑿性

聖 經 挑 戰 那些將救恩定義為純粹司法的行動、而無實 

際 後 果 的 人 。希 伯 來 書 十 二 章 1 4 節 說 Z 要 追 求 聖 潔 ；非 

聖潔 沒 有 人 能 見 主 。」

那 節 經 文 並 不 是 在 說 ，聖 潔 的 生 活 是 稱 義 的 先 決 條  

件 ，但卻承 認 聖 潔 是 稱 義 的 必 然 結 果 。換 句 話 說 ，成聖是 

所 有 得 贖 之 人 的 特 徵 ，而 不 是 他 們 得 到 救 恩 的 條 件 。那些 

具 有 真 實 信 心 的 人 必 然 成 為 聖 潔 ，那些缺乏真實信心的人 

絕 對 不 可 能 成 為 聖 潔 。他 們 無 望 見 到 神 ，除了審判時站在 

祂 面 前 。

很 多 人 以 為 自 己 得 救 了 ，卻 過 著 不 聖 潔 的 生 活 ；他們 

將 驚 駭 地 發 現 ，在 最 後 審 判 時 ，天堂並不是他們最終的命 

運 。我們很難找到比耶穌在馬太福音七章21〜2 3 節所描述 

的 更 可 怕 的 景 象 ：■"凡 稱 呼 我 『主 啊 ，主 啊 』的 人 ，不能都 

進 天 國 。惟 獨 遵 行 我 天 父 旨 意 的 人 才 能 進 去 。當那日必有 

許 多 人 對 我 說 7 主 啊 ，主 啊 ，我們不是奉你 的 名 傳 道 ，奉 

你 的 名 趕 鬼 ，奉你的名行許 多 異 能 嗎 ？』我就明明地告訴 

他 們 說 ^我 從 來 不 認 識 你 們 ，你 們 這 些 作 惡 的 人 *離開我 

去 吧 。j 」

那 些 以 為 救 恩 僅 是 一 種 法 律 上 的 交 易 ，一種算為義但 

沒 有 實 際 生 活 之 義 的 人 ，將 很 難 面 對 主 耶 穌 的 這 個 警 告 。 

它從非常實際的 角 度 將 救 恩 表 明 出 來 ，也重申登山寶訓的 

主 要 宣 告 ：1■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 

的 義 ，斷不能進天國」（太 五 2 0 ) 。。

在 馬 太 福 音 第 七 章 這 裏 ，主耶穌讓我們窺見將來的審 

判 ，以 及 將 站 在 祂 寶 座 前 的 那 些 人 的 悲 劇 ，他們懷著無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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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期 望 ，但 卻 只 有 口頭上的宣告或僅有頭腦上的知識。他 

們 抗 議 說 ，他 們 曾 為 主 作 很 多 事 ，但他們的話和心都是虛 

空 的 。很 可 悲 地 ，基督將會把他們趕出天國之外。

我 們 要 注 意 在 2 1 節 的 關 鍵 詞 語 ，指出哪些人將進入天 

國 ：「惟 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」而不是那些說自己認識 

耶 穌 ，或 相 信 有 關 耶 穌 之 事 實 的 人 。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 

的 人 。那些作惡的人將會被趕出去（2 3 節 ）。我們在這裏學 

到 的 功 課 是 ，如 果 人 過 著 悖 逆 的 生 活 ，不論他說甚麼或作 

了 甚 麼 好 事 。他 們 就 是 不 信 的 人 ，將面臨永遠被定罪的危 

險 。

這 是 一 個 相 當 強 烈 的 警 告 ，但卻是主耶穌所傳的福音 

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份 。這 短 短 幾 節 經 文 和 緊 接 著 的 經 文 ，譴 

責 兩 種 對 基 督 的 錯 誤 回 應 ：第 一 ，宣 稱 相 信 、但是拒絕去 

遵行信心所要求的（太 七 22〜23 ) ;第 二 ，聽見了卻不順服 

的 （24〜2 7 節 ）。

說 而 不 行 ：說空話的罪

我 們 要 注 意 ：在 審 判 時 被 拒 絕 在 外 的 那 「許 多 人 」並 

不 是 異 教 徒 。他 們是選擇走在人類成就之路的宗教人士。 

他們也和我們在馬太福音七章 1 3節 看 到 的 那 「多 」的人同 

樣 ，那 些 人 選 擇 寬 門 和 大 路 。他們的理由就是他們的宗教 

行 為 （2 2 節 ）。保 羅 說 這 種 人 「有 敬 虔 的 外 貌 ，卻背了敬虔 

的 實 意 」（提 後 三 5 ) »他們 正 像 法 利 賽 人 ，沉迷於宗教的活 

動 ，不 一 定 是 背 道 者 ，異 端 份 子 ，敵 基 督 者 ，無 神 論 者 ， 

或不可知論者—— 只是一些試圖藉外表的工作、而非憑信心

2 1  费判的確鑿性

活 出 義 的 人 （參 ：羅 十 5〜 1 0 )。

他 們 所 作 的 工 只 是 外 表 的 而 已 。他 們 是 一 群 偽 善 的  

人 ，口裏講得頭頭是道，卻沒從內心中實踐出來。事 實 上 ， 

儘 管 他 們 宣 稱 做 了 多 少 好 事 ，他們被拒絕的原因乃是因為 

沒 遵 行 天 父 的 旨 意 （太 七 2 1 ) 。他 們 是 作 惡 的 （2 3 節 ），他 

們 知 道 正 確 的 話 ，且 外 表 看 起 來 也 很 好 ，但沒有相稱的人 

格 。他 們 就 像 今 天 在 教 堂 裏 的 很 多 人 ，他們承認健全良好 

的 教 義 ，但 卻 沒 得 救 。

這 些 人 甚 至 說 ，「主 啊 ，主 啊 」（太 七 21〜2 2 ) 。這再次 

顯 示 他 們 基 本 上 是 正 統 的 。他 們 知 道 有 關 耶 穌 的 主 權 ，甚 

至 在 口 頭 上 承 認 它 ，但 是 他 們 沒 有 以 祂 為 主 來 順 服 祂 。他 

們如主耶穌在 路 加 福 音 六 章 4 6 節 所 說 的 那 些 人 ：「你們為 

甚 麼 稱 呼 我 『主 啊 ，主 啊 ，』卻 不 遵 我 的 話 行 呢 ？」他們 

很有 熱 心 ，且虔誠又恭敬。他們重複三次說：「奉你的名…… 

奉你的名……奉 你 的 名 」（2 2 節 ）。他們一直忙著奉主的名 

作事—— 甚 至 行 異 能 ，一直都以為是在熱心事奉祂。但他們 

的 話 是 虛 空 的 。

一 面 說 ， 主 啊 ，主 啊 ，」另 一 面 卻 不 順 服 祂 ，在道德 

上 來 說相當於猶大的吻（即出賣行為）。真實的信心所關注 

的 ，不 單 是 承 認 真 實 教 義 的 種 種 事 實 ，還同樣關心遵行神 

的 旨 意 。

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七章 21〜2 3 節 所 講 的 話 *乃是警告 

那 些 自 認 為 得 救 、卻 沒 過 順 服 神 之 生 活 的 人 。今日的傳道 

人 費 盡 周 章 ，避 免 以 得 救 的 確 據 惹 怒 任 何 人 ；我們的主耶 

穌 卻 不 一 樣 ，祂定意要摧毀所有錯誤地認為自己已得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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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的 虛 假 盼 望 。祂 經 常 挑 戰 這 些 人 。祂從不鼓勵那種不確 

定 自 己 得 救 與 否 卻漠視這種疑惑的人。祂的信息和今天的 

福 音 迥 然 不 同 ，後者似乎特別 設 計 來 支 持 虛 假 的 確 據 。現 

代傳福音的模式是給人 舒 適 和 容 易 的 信 息 ；帶他們經過一 

些 簡 單 的 公 式 ；帶 他 們 禱 告 ；簽 個 卡 片 或 其 他 甚 麼 的 ；然 

後 告 訴 他 們 說 他 們 已 經 得 救 了 ，而且永遠不要懷疑自己的 

得 救 。這 種 作 見 證 的 方 式 ，事 實 上 是 和 聖 靈 作 對 ，聖靈的 

職事乃是給真正得救的人帶來確據（羅 八 16 ) ，同時也定罪 

不信的人（約 十 六 8〜9 )»神知道差別在哪裏；我 們 卻 不 知 。 

證明人是否真正得救不是我們的工作。

偶 而 懷 疑 自 己是否得救不見得有甚麼不對。這樣的疑 

惑必須誠 實 地 依 照 聖 經 來 面 對 處 理 。聖經鼓勵靈性的自我 

檢 驗 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三章 5 節 寫 著 說 ：「你們總要自 

己 省 察 有 信 心 沒 有 。也 要 自 己 試 驗 。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 

棄 絕 的 ，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？」在 現 代 的 教 會 中 ， 

這個警告大部分都被忽視了—— 而 且 經 常被解釋掉了。4

參 Zane C. H odges, 77je Go

ci6n V iva, 1981), 9 5 。賀 治 寫 道 ：「保羅的這段話通常被看為單 

一 層 面 。雖然他的每一封書信都是寫給那些已經相信得救的 

人 ，他的陳述卻常常被認為他是在擔心讀者的永恆命運。但其 

實是沒有理由認為他應該如此的。……在保羅的書信中沒有任 

何一處表示他懷疑讀者是由真基督徒組成的。……使徒最不可 

能 認 為 的 ，就是他們或許仍未重生。」賀治絕口不提哥林多後 

書 十 三 章 5 節 ，或嚐試去解釋第二個可能的層面是甚麽。賀治 

說保羅不擔心他牧養羊群的永恆命運；身 為 牧 者 ，我要就這問

2 1  _ 判的確鑿性

現 在 普 遍 教 導 那 些 公 開 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說，他 

們 可 以 享 受 救 恩 的 確 據 ，不 論 他 們 過 怎 麼 樣 的 生 活 。據某 

些 人 辯 說 ，畢 竟 ，如果救恩是給那些簡單地相信福音事實 

之 人 的 禮 物 ，那麼實際生活和確據有何關係呢？那種教導 

正 是 實 質 上 的 反 律 法 主 義 。它 提 供 人 虛 假 的 確 據 ，鼓勵他 

們 過 著 偽 善 、悖 逆 和 罪 惡 的 生 活 。它一點也不鼓勵自我檢 

驗 。這 種 教 導 明 顯 地 違 背 聖 經 。我 們 受 命 令 去 省 察 自 己 ， 

至少在每一次守主餐時應當如此行（林前十一 2 8 ) 。

自我檢驗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尤其重要。當統計數字 

告 訴 我 們 世 界 有超過十億的人是基督徒，我們不得不去想 

是 誰 設 立 的 標 準 。這 個 數 字 明 顯 和 主 耶 穌 講 的 不 同 ，祂說 

很 多 人 在 大 路 上 ，很 少 人 在 小 路 上 。在問卷表上勾一下表 

示 你 是 基 督 徒 ，並 不 能 保 證 你 永 恆 的 命 運 。甚至那些屬於 

正 統 教 會 的 人 ，也 可 能 被 欺 騙 ，而完全缺乏神藉基督成就 

的 義 。

在教會中有幾種被欺騙的人。明 顯 地 ，有 些 是 偽 善 者 ， 

他們僅僅想 表 現 出 一 副 虔 誠 的 模 樣 。另有些人是表面掛名 

的 ，他們自稱為 基 督 徒 ，只因從小時候就上主曰學、或 「決 

志 」接 受 基 督 了 ，卻 沒 有 持 續 關 注 要 活 出 信 心 的 含 義 。又 

有一些人忙於 參 加 教 會 或 宗 教 的 活 動 ；他們知道福音的事 

實 ，卻 不 遵 行 神 的 話 。他們上教會也許是為了找舒適的感

題向 他表示異議。在我所認識的牧者當中，從來沒有一個說他 

對自己教會裏每個會員的得救都十分有把握。保羅有十足的理 

由來鼓勵這些教會的會員一 特別是放蕩的哥林多教會一 -去 

査驗他們所告白的信仰是否真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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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 、祝 福 、經 驗 、治 療 、神 蹟 、或 使 人 狂 喜 的 恩 賜 。他們 

也 許 忠 於 某 宗 派 、教 會 、機 構 ，但 卻 不 是 忠 於 神 的 話 。他 

們 也 許 單 純 喜 愛 神 學 ，作 為 一 種 學 術 研 究 的 興 趣 。不管原 

因 是 甚 麼 ，那些認同基督和基督教的人，很 多 人 （太 七 22) 

會在審判的時候被趕出去。

我 們 要 小 心 注 意 ，講 道 、說 預 言 、趕 鬼 、和行神蹟——  

甚至在正統信仰的偽裝下—— 並不就是真正得救的證明。神 

能 、且經常藉著未得救的人作工。祂用沒有得救的巴蘭（民 

二 十 三 5 ) — - 祂 甚至也用巴蘭的驢子呢！該亞法這個邪惡 

的大祭司預言基督要為以色列國受死（約十一 51〜52 )。神 

奇的工作也有可能是 藉 撒 但 的 力 量 作 的 ，也可能是假造出 

來 的 。埃 及 的 術 士 曾 仿造摩西所行的部份神蹟。在使徒行 

傳 十 九 章 ，猶太祭司長士基瓦幾個邪惡的兒子也趕鬼。馬 

太福音二十四章 2 4 節 預 言 說 ：假基督和假先知將會來行神 

蹟 奇 事 。撒 但 能 作 一 些 令 人 驚 異 的 事 ，而他幾乎肯定會使 

用 任 何 手 段 ，來欺騙未 信 的 人 ，讓 他們以為自己已得救了。

行 神 蹟 、奇 事 、和 說 預 言 並 不 等 於 聖 潔 的 生 活 ，而沒 

有 真 的 聖 潔 ，沒 有 人 可 以 見 神 （來 十 二 14 ) »神要求我們反 

映 出 祂 的 屬 性 ， 那召你們 的 既 是 聖 潔 ，你們在一切所行的 

事 上 也 要 聖 潔 。因 為 經 上 記 著 說 ：1■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 

聖 潔 的 』」（彼前一 15〜 1 6 )。「你 們 要 完 全 ，像你們的天父 

完全 一 樣 」（太 五 4 8 ) 。因 為 神 是 聖 潔 的 ，神所內住的那些 

人 也 必 愈 來 愈 朝 向 聖 潔 。又 因 為 神 是 完 全 的 ，那些真是祂 

兒女的人也漸漸往祂完全的標準方向而去。如果你停止不 

動 ，或 者 正 往 反 方 向 滑 去 ，自我檢驗是正確的。

2 1 赛判的確鑿性

追 求 完 全 的 標 準 並 不 表 示 我 們 永 不 會 失 敗 。而是表 

示 ：當 我 們 失 敗 時 ，我 們 必 須 對 付 它 。那些有真信心的人 

也 會 失 敗 ，而 且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，他 們 常 常 敗 得 很 慘 ；但真 

正 的 信 徒 將 會 認 罪 ，來 到 天 父 面 前 祈 求 赦 罪 （約壹一 9 ) ， 

這 是 生 命 的 模 式 。完 全 是 標 準 ；方 向 是 考 驗 。假如你的生 

命 沒 顯 示 出 在 恩 典 、義 和 聖 潔 上 的 長 進 ，你就必須檢驗自 

己信仰的實際—— 縱使你相信你奉基督的名作了很多大事。

聽見卻不順服：虛空的心的罪

主 耶 穌 現 在 以 一 個 簡 短 的 例 證 ，來詳述必來的審判之 

危 險 。這乃是登山寶訓的結論。這個例子包括祂論及信心、 

義 、以及照著神的標 準 生 活 所 要 談 的 一 切 。那是對在審判 

危險中的人發出的最後呼籲：

所 以 凡 聽 見 我 這 話 去 行 的 ，好 比 一 個 聰 明 人 ，把 

房 子 蓋 在 磐 石 上 。雨 淋 ，水 沖 ，風 吹 ，撞著那房 

子 ，房 子 總 不 倒 塌 。因 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聽 

見 我 這 話 不 去 行 的 ，好 比 一 個 無 知 的 人 ，把房子 

蓋 在 沙 土 上 。雨 淋 ，水 沖 ，風 吹 ，撞 著 那 房 子 ， 

房 子 就 倒 塌 了 。並 且倒塌得很大。（太 七 24〜27 )

乍 看 之 下 ，這 似 乎 只 是 一 個 很 簡 單 的 故 事 ，但事實上 

卻 是 一 段 非 常 有 力 的 話 ，對那些滿腦子知識卻心裏不信的 

人 作 出 評 論 。它比較那些順服的 人 和 那 些 不 順 服 的 人 。有 

些人 聽 了 之 後 就 依 信 息 而 有 所 行 動 ，有些人聽了卻沒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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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。在 這 裏 ，主耶穌明顯的教訓是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關係 

到 永 恆 的 後 果 。

這裏是對登山寶訓的中心主題作最後的重申—— 即那 

些沒有真正公義的人將不能進入天國（太 五 20 )。這裏的話 

再 一 次 瞄 準 那 些 自 稱 認 識 神 、自 認 是 天 國 的 一 份 子 ，但其 

生活卻未能表現出君王之屬性的人。

在馬太 福 音 七 章 24〜2 7 節 描 述 二 種 人 ，形容二種不同 

聽 道 的 人 。兩 種 人 都 在 蓋 房 子 。他們的房子顯然蓋在同一 

地 區 ，因為遭到同樣的風 暴 和 洪 水 的 侵 襲 。兩個房子甚至 

可 能 看 起 來 很 相 像 。主耶穌提到唯一的差別只在於房子的 

基 礎 不 同 。一 種 人 蓋 在 磐 石 上 ，另一種人 蓋 在 沙 土 上 。

這是對法利賽人的宗教發出另一個強而有力的讁責。 

他 們 完 全 不 顧 靈 性 、心 的 純 正 、或 行 為 的 正 直 。他們是偽 

善 者 ，只 在 乎 外 表 ，而 沒 有 順 服 神 。他們整個的宗教正如 

蓋 在 沙 土 上 的 建 築 物 。乍 看 似 乎 很 不 錯 ，但終了只是白費 

功 夫 ；註 定 會 滅 亡 。

法 利 賽 人 禱 告 、禁 食 、且 救 濟 窮 人 ，但只是為展示他 

們 的 虔 誠 和 提 高 名 聲 。主耶穌登山寶訓大部份的信息就是 

針 對 他 們 和 被 他 們的教導毒化了的人。主耶穌的信息一開 

始 就 呼 召 他 們 要 謙 卑 、悔 改 、溫 柔 、飢 渴 慕 義 、憐憫和清 

心 （太 五 1〜8 ) 。法利賽人反而輕視這些特質。他們偏好驕 

傲 、靈 性 的 自 負 、自義及炫 耀 式 的 宗 教 作 為 。所以主耶穌 

要求勝於法利賽人的義（2 0 節 ），表示他們的宗教缺少了些 

甚 麼 。主耶穌 揭 露 他 們 細 如 牛 毛 的 宗 教 形 式 ，那些形式使 

他們只遵行律法的字句、卻 忽 視 律 法 的 真 義 （21〜4 7 節 ）》

2 1 審判的確鑿性

祂接著又譴責他們誇示的生活（六 1〜 1 8 ) ，且責備他們論 

斷 人 的 態 度 （七 1〜5 ) ，質 疑 他 們 的 教 導 （15〜2 0 節 ）。

現在主耶穌挑戰他們要照祂所說的來行動（2 4 節 ）。他 

們 遵 照 與 否 ，就能證明他們是 聰 明 的 或 是 無 知 的 人 。到最 

後 ，他 們 的回應將決定他們是否會聽到這些可怕的話語： 

「你 們 這 些 作 惡 的 人 ，離開我去吧」（2 3 節 ）》

關 於 蓋 在 磐 石 上 是 甚 麼 意 思 ，詮 釋 者 曾 提 出 幾 個 解  

釋 。有 些 人 說 ：在 舊 約 聖 經 中 ，神 被 稱 為 磐 石 （詩 十 八 2 ) 。 

其 他 的 人 則 認 為 ：保 羅 曾 說 基 督 是 唯 一 的 根 基 （林前三 

11 ) 。但 讓 經 文 自 己 來 說 明 ， 凡 聽 見 我 這 話 就 去 行 的 ，好 

比一個聰明人•把房子蓋在磐石上」（太 七 2 4 ) 。遵行基督 

的話即等於把房子蓋在磐石上。

歌 羅 西書一章 21〜2 3 節 說 ：「你們從前與神隔絕 .....

因著惡行  > 心 裏 與 祂 為 敵 。但 如 今 … … 叫你們與自己和  

好 ……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，根 基 穩 固 ，堅定不移。」 

類 似 的 經 文 雅 各 書 一 章 2 2 節 說 ：「你 們 要 行 道 ，不要單單 

聽 道 ，自己 欺 哄 自 己 。」約 翰 一 書 二 章 3〜4 節 說 ：「我們 

若 遵 守 祂 的 誡 命 ，就 曉 得 是 認 識 祂 。」提 多 書 一 章 15〜 16 

節 說 ：■"在污穢不信的人……他 們 說 是 認 識 神 ，行事卻和祂 

相 背 。本 是 可 憎 惡 的 ，是 悖 逆 的 ，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 

的 。」

所 有 這 些 經 文 都 教 導 ，真 正 的 信 徒 接 受 基 督 ，並且繼 

續 住 在 祂 裏 面 。他 們 聽 了 祂 的 話 並 且 去 行 。他們知道祂的 

誡 命 並 且 遵 守 。他 們 並 沒 說 自 己知道神卻行事和祂相背。 

救恩有效的證明 乃 是 順 服 的 生 活 。那是真正認識耶穌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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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 一 可 能 的 證 明 。假如一個人不把順服基督當作生活的樣 

式 ，那 麼 ，說自己認識祂只不過是嘴巴空洞地說說而已。

我 們 現 在 來 想 一 下 這 個 ：一個人以迅速簡單的方式來 

蓋 房 子 ，而 另 外 一 人 以 辛 苦 的 方 式 來 蓋 。蓋在沙土上不必 

有 事 先 預 備 的 功 夫 。你 不 用 去 挖 ，也 沒 其 他 的 準 備 工 作 。 

你 只 要 往 上 面 一 擺 就 行 了 。那 是 一 條 捷 徑 ，很快就看到成 

果 ，但 卻 無 法 耐 久 。

現 代 的 傳 福 音 ，有 很 多 是 蓋 在 沙 土 上 。它沒花時間來 

認 罪 ；沒 有 機 會 來 深 刻 地 悔 改 ；沒有時機來瞭解為何我們 

必 須 瞭 解 自 己 失 喪 的 真 相 ；且 沒 有 場 合 讓 聖 靈 來 作 工 。順 

風車就要開了，假如你要搭就趕快跳上來。作者品克（Pink) 

寫 著 說 ：「有 些人說他們被救起來，甚至在他們不覺得自己 

失 喪 之 前 。」5很多稱呼耶穌之名的人無知地將房子蓋在淺 

薄 、漂 流 的 沙 土 上 ，因 為 他 們 聽 了 祂 的 話 卻 不 去 行 （參 ： 

太 七 2 6 )。現代基督教所掛的牌子已成為表面化，容忍那些 

沒有挖得深且建立在正確基礎上的人。

主 耶 穌 說 一 個 聰 明 的 人 蓋 一 座 樓 之 前 必 先 計 算 代 價  

(路 十 四 28 ) 。他 願 意 深 深 地 挖 ，也 想 過 他的責任所在，瞭 

解他向 甚 麼 委 身 ，他 要 作 的 對 。這種人是聽了而去行的（太 

七 24) »

審 判 的 日 子 快 來 了 。那 正 是 風 、雨 、和洪水所代表的 

(太 七 2 5、27 )。神正派遣審判的風暴來。有些人站 立 得 住 ，

A rth u r W. P ink , A n E xposition  o f  th e  Serm on on the M ount 

(G rand R apids: B aker, 1953), 424 〇

2 1  審判的確鑿性

而 有 些 人 則 跌 倒 。那 些 站 立 得 住 的 就 是 真 信 徒 ；那些跌倒 

的人是那 些 根 本 沒 有 真 正 相 信 的 人 。差別可從是否聽了而 

去 行 ，以及相信而去過合乎義的生活看出來。

這個例證和馬太福音七章21〜2 3節的警告奇妙地相互 

一 致 。在 這 兩 個 地 方 ，真信心的考驗就在於是否產生順服。

因 此 ，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以全然毀滅的審判警告作結 

論 說 ：■"並 且 倒 塌 得 很 大 」。毀滅的警告是主耶穌講道的特 

性 ，但 是 我 們 再 一 次 看 到 ，這和現代傳福音的趨勢是迥然 

不 同 的 。根據主耶穌所傳的福音，要求徹底上的改變—— 而 

不 僅 是 一 種 新 的 意 見 ，而是全人 委 身 的 回 應 。

登 山 寶 訓帶來的結果是甚麼？ 一 次 偉 大 的 復 興 ？成千 

上萬的人歸信？不 是 的 。如果有任何人悔改，也 沒 有 提 到 。 

馬 太 福 音 七 章 28〜2 9 節 告 訴 我 們 ：「耶 穌 講 完 了 這 些 話 ， 

眾人都希奇祂的教訓。因為祂教訓他們，正 像 有 權 柄 的 人 ， 

不 像 他 們 的 文 士 。 j

他們所作的就 只 是 分 析 比 較 耶 穌 的 講 道 風 格 ！而這正 

是祂規勸他們不該作的。他 們 都 「希 奇 」。這個希臘文字面 

上 的 意 義 就 是 他 們 「驚 訝 地 不 知 所 以 。」用我們現代的話 

來 說 ，就 是 登 山 寶 訓 席 捲 了 他 們 整 個 腦 袋 。這也不算負面 

的 反 應 ；事 實 上 ，今天很多人還可能將此認為是得救的回 

應 。畢 竟 * 這 些 人 承 認 他 們 從來沒有聽過像這樣的智慧 * 

從 來 沒 有 看 過 這 種 深 度 ，從 來 不 瞭 解 這 樣 豐 盛 的 真 理 。從 

來沒有任何人曾發出有關地獄這般可怕的警告。而且包準 

沒 有 人 像 祂 那 樣 正 面 挑 戰 宗 教 領 袖 ！主耶 穌 說 話 大 膽 果  

決 ！祂 並 沒 引 用 其 他 拉 比 教 師 的 話 ，而 是 以 祂 自 己 的 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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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 。祂 以 令 人 屏 息 的 方 式 ，寥寥數語就觸及到人生命的每 

個 層 面 。從來沒有人以一則有力的信息完全表達出如此深 

刻 的 洞 識 。

但 那 不 是 得 救 的 回 應 ；他 們 已 經 開 始 在 沙 土 上 蓋 了 。 

他 們 並 沒 悔 改 ，沒有順服的表示一•只 有 分 析 。

他 們 就 到 此 為 止 了 。

但 真 信 徒 卻 不 是 到 此 為 止 就 算 了 。一個具有真信心的 

人 絕 不 會 聽 到 主 的 話卻毫無行動地走開了。相信的人絕不 

僅 是 嚇 一 跳 ，希奇或欽慕而已—— 他 們 會 去 順 服 。他們乃是 

將 房 子 蓋 在 磐 石 上 。

22 作門徒的代價

在 前 一 章 裏 ，我 們 已 觸 及 到 主 耶 穌 呼 召 人 作 門 徒 。這 

章 我 們 將 要 更 深 入 仔 細 來 探 討 。讓 我 無 可 爭 辯 地 再 說 一  

次 ，主 耶 穌 教 訓 人 要 捨 己 來 跟 從 祂 ，這 就 是 救 恩 的 邀 請 ， 

而 不 是 一 種 「更 高 層 次 的 生 活 」，或是得救後信心的第二  

步 。現代的教導 是 將 作 門 徒 和 得 救 分 別 開 來 ，這是在聖經 

中 找 不 到 的 。1

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就是門徒。2事 實 上 ，主的大使命 

就 是 要 我 們 往 世 界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去 〃 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

參 Zane C. Hodges, 77/e //Mragrj (Portland: Mult- nomah,
1980), 83-84 » 賀治在此書中寫著說：「幸好一個人進入天國並 

不是取決於他是不是門徒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就很少人能進 

入 了 ！」然 而 ，主耶穌自己不是清楚地教導說進去的人「也少」 

嗎 ？那豈不正是窄門和小路之警告的全部重點嗎？ 「找著的人 

也少」（太 七 14 >

然而，同樣明顯的是，並非每一個門徒都必然是真基督徒（參 ： 

約 六 6 6 )。在聖經中，門徒這個詞有時是概括性的用法，描述 

那些外表上跟隨基督的人，如猶大。它絕不是限於某些較高層 

次的信徒。例如 ：在馬太福音八章21〜2 2節所講的門徒就不是 

一個委身的門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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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 .....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•都教訓他們遵守」（太二十八

19〜2 0 ) 。這 就 是 說 ，教會的使命和傳福音的目標就是使萬 

民 作 門 徒 。門 徒 就 是 那 些 相 信 的 人 ，那些受到信心激勵而 

遵 守 主 耶 穌 所 有 教 訓 的 人 。門徒這個詞在使徒行傳中一直 

被 當 作 信 徒 的 同 義 詞 （徒 六 1〜2 、7 ，十一 2 6 ，十 四 2 0 、 

2 2 ，十 五 10 )。區分這兩個詞的任何作法都是人為的。雖然 

介紹這區分 概 念 的 人 是 很 誠 懇 和 善 意 的 ，此舉卻催生了簡 

單 相 信 論 的 神 學 ，也因此捨棄了主耶穌嚴厲的要求。

當 耶 穌 呼 召 門 徒 時 ，祂謹慎地向他們說明跟從祂的代 

價 。心 懷 二 意 、不 願 委 身 的 人 就 不 會 有 回 應 。因 此 ，祂趕 

走任何不願付代價的人—— 例如那個富有少年官。祂警告所 

有想要作門徒的人要小心計算代價〃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 

樓 ，不 先 坐 下 算 計 花 費 ，能 蓋 成 不 能 呢 ？恐 怕 安 了 地 基 ， 

不 能 成 功 ，看 見 的 人 都 笑 話 他 ，說 ，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 

完 工 ■!」（路 十 四 28〜3 0 ) 。

關 於 這 段 經 文 ，史托德有敏銳透徹的評語：

基 督 教 的 景 象 佈 滿 殘 骸 ，半 完 成 的 樓 房 ，皆是那 

些 蓋 到 一 半 、卻 不 能 完 成 的 人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廢  

墟 。因為仍有成千上萬的人忽視基督的警告而冒 

然 決 定 要 跟 隨 祂 ，卻沒有先停下來思考所要付出 

的 代 價 。結果就是今日基督教圈的大醜聞，即所 

謂 的 「掛名的基督教」。在許多基督教文明散佈的 

國 家 ，大多數的 人 披 上 體 面 、但卻是淺薄虛飾門 

面 的 基 督 教 。他 們 多 多少少參與一些的事奉；足

2 2 作門徒的代髑

夠 受 到 人 們 的 尊 敬 ，但卻不夠令自己覺得坐立不 

安 。他們的宗教是一種很棒的軟墊子•用來保護 

他 們 遠離逃避人生的齦難不快，同時為了他們自 

己 的 方 便 ，任 意 更 改 其 宗 教的地位和形態。難怪

那 些 嘲諷者說教會充滿著偽善，並且把宗教貶低

為 逃 避 主 義 。

一 個 基 督 徒 不 只 是 一 個 買 了 「火 險 」的 人 * 只是為了 

逃 避 地 獄 之 火 而 「接 受 基 督 」。正 如 我 們 不 斷 看 到 的 ，真信 

徒 的 信 心 是 表 現 在 他 們 的 服 從 和 順 服 上 。基督徒跟從基  

督 。他 們 確 實 委 身 於 基 督 ，以 祂 為 他 們 的 主 和 救 主 。他們 

渴 慕 去 取 悅 神 。他 們 是 謙 卑 柔 和 的 學 習 者 （在希臘文用 

math& g s) 。當 他 們 失 敗 時 ，他 們 尋 求 饒 恕 ，並繼續努力下 

去 。那就是他們的精神和方向。

呼 召 來 作 基 督 的 門 徒 ，明白的要求正是那種完全的獻 

身 。這 是 一 種 全 人 委 身 ，沒 有 任 何 故 意 的 保 留 ，除此之外 

沒 有 人 可 以 來 就 近 基 督 。那些認為只承認一長串的福音事 

實 ，以及繼 續 過 任 何 一 種 他 們 想 過 的 生 活 的 人 ，應該好好 

自我省察是否有真實的信心（林 後 十 三 5 ) 。

在馬太福音十章 32〜3 9節 ，主耶穌向祂的門徒挑戰說：

司徒德著，謝志偉譯，《真理的尋索>(香 港 ：證主 ，1975)，101 

頁 = John R. W. Stott， CTirMifltm/y (London: Inter-Vrsity， 

1958)，108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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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在 人 面 前 認 我 的 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 

他 。凡 在 人 面 前 不 認 我 的 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

也 必 不 認 他 。愛 父 母 過 於 愛 我 的 ，不配作我的門 

徒 ，愛 兒 女 過 於 愛 我 的 ，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。不背 

著 他 的 十 字 架 跟 從 我 的 ，也 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。得 

著 生 命 的 ，將 要 失 喪 生 命 。為 我 失 喪 生 命 的 ，將 

要 得 著 生 命 。

關 於 主 耶 穌 對 作 門 徒 的 說 明 ，沒 有 比 這 個 更 明 確 了 。 

祂 以 最 可 能 清 楚 的 語 言 將 作 門 徒 的 代 價 詳 細 陳 明 。這段話 

是 特 別 對 十 二 個 門 徒 說 的 （太 十 5 ) ，但是這些作門徒的原 

則同樣也適用於我們所有的人。2 4 節 說 ：「學生不能高過先 

生 。」這 裡 的 「學 生 」是 指 任 何 門 徒 ，接 著 所 說 的 話 ，直 

到 本 章 結 束 ，皆 適 用 於 一 般 的 門 徒 。

有 人 認 為 門 徒 是 另 一 類 比 較 願 意 獻 身 的 信 徒 ，他們指 

出 ：十二個門徒—— 或至少其中的十一個—— 已經是相信基 

督 的 信 徒 ，因 此 不 需 要 教 導 他 們 以 信 心 來 跟 從 基 督 的 意  

義 。沒 錯 ，大 部 份 的 門 徒 無 疑 地 已 是 重 生 了 ，但那並不抵 

消 掉 這 些 話 對 他 們 的 作 用 。事 實 上 * 這些人已被稱為門徒  

(太 十 1 ) 。但 這 不 是 邀 請 他 們 進 入 較 高 層 次 的 關 係 ，而是 

提 醒 他 們 ，當 他 們 相 信 時 就 已 建 立 起 來 的 作 門 徒 的 代 價  

了 。我們的主乃是不斷地教導他們信心、和 救 恩 的 意 義 * 且 

不 停 地 提 醒 ，當 他 們 選 擇 來 跟 從 祂 時 所 作 的 委 身 。

這 些 話同時也適用在你我身上。路 加 福 音 十 四 章 25〜 

3 5 節包括類似的話—— 甚 至 以 更 強 烈 的 言 語 —— 是主耶穌

2 2 作門徒的代價

不 僅 向 十 二 個 門 徒 ，也向前來聽祂講道的群眾說的。

馬 太 福音十章 2 節 稱 十 二 個 門 徒 為 「使 徒 」，這詞表示 

「奉差遣的人」。他們已受完基本的訓練，耶穌差遣他們出 

去 傳 道 。然 而 ，在 臨 別 之 前 給 他 們 的 這 個 訓 示 中 ，耶穌用 

門 徒 這 個 詞 ，而 不 是 使 徒 。祂 的 話 適 用 於 每 一 個 門 徒 ，就 

如 同 一 塊 路 標 ，用來給每一個可能來跟從耶穌的人指路。

在人的面前承認基督

馬 太 福 音 十 章 32〜3 3 節 的 話 〃 凡 在 人 面 前 認 我 的 ， 

我 在 我 天 上 的 父 面 前 也 必 認 他 。凡 在 人 面 前 不 認 我 的 ，我 

在 我 天 上 的 父 面 前 也 必 不 認 他 ，」使我們想起馬太福音七 

章 21〜2 3 節那幅可怕的審判景象。那 是 表 示 說 ，在人面前 

承 認 是 成 為 一 個 真 基 督 徒 的 條 件 嗎 ？不 是 。但那卻是表  

示 ，一個真信徒的特性將會毫無保留地承認相信基督。保 

羅 寫 道 ， 我 不 以 福 音 為 恥 。這 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」（羅一 

16 ) 。

真 門 徒 的 內 心 必 委 身 要 像 耶 穌 基 督 。這表示作祂所作 

的 ，同 時 也 願 意 受 到 同 樣 的 待 遇 。這又表示願意去面對充 

滿 敵 意 的 世 界 而 毫 無 所 懼 ，也 表 示 在 人 面 前 承 認 耶 穌 是  

主 ，並且相信祂必也在天父面前為我們說話。

「認 」指 確 認 、瞭 解 、同 意 。那是陳明一個 人 的 認 同 、 

信 心 、信 賴 、和 信 任 。一 個 人 可 以 口 裏 承 認 基 督 ，如羅馬 

書 十 章 9 節 所 說 的 ，同時也藉著義行來承認祂，如提多書 

一 章 1 6節 所 言 。我 們 要 在 「人 面 前 」承 認 基 督 。這是強調 

告 白 信 仰 的 公 開 性 ，其 重 要 意 義 是 不 能 抹 煞 的 。我們在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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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書 十 章 1 0 節 讀 到 ：>■人心裏 相 信 就 可 以 稱 義 ，口裏承認 

就 可 以 得 救 。」如 果 心 裏 真 正 相 信 ，口 裏 必 願 承 認 。告白 

信 仰 不 僅 僅 是 人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，乃 是 由 神 來 促 使 和 激 勵  

的 ，是 緊 接 著 相 信 之 後 的 動 作 ，且 是 不 可 分 的 。我再說一 

次 *告 白 信 仰 是真信心的特徵；而不是救恩的額外條件。

約 翰 一 書 四 章 1 5 節 說 ：「凡 認 耶 穌 為 神 兒 子 的 ，神就 

住 在 他 裏 面 ，他也住在神裏面。」甚麼是真基督徒的記號？ 

他們認耶穌為神的兒子。

那 並 不 表 示 說 ，一 個 作 門 徒 的 總 是會為主站立起來。 

彼 得 在 主 耶 穌 被 出賣那夜否認祂三次。還 有 提 摩 太 ，他不 

但 是 保 羅 的 一 個 最 優 秀 的 門 徒 ，也 是 以 弗 所 教 會 的 牧 者 。 

這 個 具 有 非 凡牧養恩賜而獻身的年輕傳道人，正是一個模 

範 門 徒 。但 他 也 許 經 歷 靈 性 上 暫 時 的 損 傷 ，又或許他是生 

性 畏 懼 。保羅必須 寫 信 告 訴 他 ：「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 

證 為 恥 」（提後一 8 ) 。

一時的 失 敗 並 不 會 使 門 徒 的 身 份 失 效 。我們全都曾不 

止 一 次 失 敗 ，而 沒 有 在 人 前 承 認 基 督 。但如果我們是真門 

徒 ，我們必不會總是故意、且別有心機地隱瞞我們的信心， 

不 讓 人 知 道 。甚至連亞利馬太的約瑟，使 徒約翰稱他為「暗 

暗地作門徒」，都在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大膽地去見巡撫 

彼 拉 多 ，要 求 把 耶 穌 的 身 體 領 去 （約 十 九 3 8 ) 。

基 督 說 ：祂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我們（太 十 32 ) 。那 

是甚麽意思呢？基 督 是 在 說 ，在 審 判 日 時 ，祂 將 會 說 ：「這 

人 是 屬 我 的 。」祂將信實對待那些 忠 心 對 待 祂 的 人 。同樣 

也 陳 明 另 一 面 事 實 ，「凡 在 人 面前不認我的 *我在我天上的

2 2 作門徒的代贗

父面前也必不認祂」（太 十 3 3 ) 。這話主要不是對那些公開 

的反對者說的—— 那些惡 意 拒 絕 祂 ，完 全 漠 視 祂 的 ，輕蔑祂 

的 ，頂 撞 祂 的 或 褻 瀆 祂 名 的 人 。這番話當然也適用在那些 

人 身 上 ，但 我 們 的 主 是 特 別 對 假 門 徒 說 的 ，那些自稱為基 

督徒而其實卻不是的人。

當 試 驗 來 到 時 ，假 門 徒 總 是 拒 絕 主 ，也許是藉著他們 

的 緘 口 無 言 、或 他 們 的 行 為 、或 所 說 的 話 。事 實 上 ，這裡 

指 的 全 都 包 含 在 內 。這裏所說的是一個人一輩子都過著拒 

絕 基 督 的 生 活 。他 也 許 宣 稱 是 相 信 主 的 人 ，但他生活的種 

種跡象卻處處在拒絕祂（參 ：多一 16 )。教會裏充斥了這種 

人 ，戴著門徒 的 面 具 ，而私底下卻以卑劣的行為來拒絕祂。 

基督也必在天父面前拒絕他們（太 十 33 ) 。

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1〜4 6節詳細描述在審判的日子將 

發 生 的 事 。這段經文特別是在描寫大災難結束後分別綿羊 

和山羊及審判萬國（3 2 節 ）。但這個原則也適用於神對個人 

審 判 的 情 況 。主 在 這 裏 要 把 綿 羊 （那 些 承 認 祂 的 人 ）安置 

在 祂 的 右 邊 ，而 山 羊 （那些不承認祂的人）安置在祂的左 

邊 （3 3 節 ），且將領綿羊進入所預備的國。這些就是承認祂 

的 義 人 。我們如何知道的呢？祂 說 ：「因 為 我 餓 了 ，你們給 

我 吃 。渴 了 ，你 們 給 我 喝 。我 作 客 旅 ，你 們 留 我 住 。我赤 

身 露 體 ，你 們 給 我 穿 。我 病 了 ，你 們 看 顧 我 。我 在 監 裏 ， 

你們來看我」（35〜3 6 節 ）。我 們 再 一 次 看 到 ，他們是過怎 

樣 的 生 活 樣 式 ，就 能 顯 示 出 他 們 宣 稱 認 識 基 督 的 實 際 如  

何 。那 些 沒 有 過 著 和 在基督裏的信心相稱的生活的，將被 

送 往 永 刑 （4 6 節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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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優先次序

一個真門徒的第二個品質證明是愛基督甚於自己的家 

(太 十 34〜37 )。尤 其 是 3 7 節 ，是 非 常 強 烈 的 話 ：「愛父母 

過 於 愛 我 的 ，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，愛 兒 女 過 於 愛 我 的 ，不配 

作 我 的 門 徒 。」

如 果 你 認 為 這 話 太 強 烈 了 ，你去看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

2 6〜2 7 節 的 平 行 經 文 ：「人 到 我 這 裏 來 ，若不恨自己的父 

母 、妻 子 、兒 女 、弟 兄 、姐 妹 、和 自 己 的 性 命 ，就不能作 

我的 門 徒 」（《和合本 > 小 字 ）。

要 作 一 個 門 徒 ，難 道 就 必 須 照 字 面 去 恨 自 己 的 家 人  

嗎 ？明 顯 地 ，這不是叫我們去違反神已明白吩咐過的那種 

命 令 ，如 ，̂ 當 孝 敬 父 母 」（出 二 十 12) 〃 作 丈 夫 的 ，要愛 

你們的妻子」（弗 五 25 ) 。這段經文的 重 點 在 這 句 話 「和自 

己的性命」（路 十 四 2 6 ) 。主 耶 穌 要 說 的 是 ：我們必須毫無 

疑 問 地 忠 於 祂 ，甚至過於自己的家人—— 特 別 是 過 於 自 己 。 

聖 經 教 導 我 們 要 捨 己 （太 十 六 2 4 ) ，看 自 己 是 死 的 （羅六 

11 ) ，要 脫 去 行 為 上 的 舊 人 （弗 四 22 ) — •以完全棄絕的心 

態 來 攻 克 己 身 （林 前 九 27 )。那就是我們對世上的財物、甚 

至對我們的家人所該有的同樣心態。

為 甚麼用這麼嚴厲的話語？基督為何要使用這麼使人 

不 悅 的 條 件 呢 ？因 為 祂 不 顧 一 切 要 驅 走 那 些 不 願 委 身 的  

人 ，正如祂 要 吸 引 真 信 徒 來 到 祂 這 裏 一 樣 。祂不要那些心 

懷 二 意 的 人 自 己 欺 騙 自 己 ，以 為 自 己 能 進 入 天 國 。除非將 

祂 擺 在 首 位 ，否則就是將祂擺錯地方。

2 2 作門徒的代髑

背起十字架來

那 些 不 願 為 基 督 捨 命 的 人 ，就 不 配 作 祂 的 門 徒 （太十 

3 8 ) 。他 們 也 不 能 作 祂 的 門 徒 （路 十 四 2 7 ) 。這些話無法和 

我 們 這 一代流行的那種隨意的歸信調和。主耶穌不是要求 

人 把 祂額外附加在他們目前的生活環境中。祂要門徒願意 

為祂撇下一切。這是一種全然的捨己呼召—— 如 果 需 要 ，甚 

至 願 為 祂的緣故捨命。

當 馬 太 福 音 十 章 3 8 節 說 ：「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 

的 ，也不 配 作 我 的 門 徒 ，」那並不是指背負困難情況的「十 

字 架 」，如 長 期 病 痛 ，或者是喋喋不休的配偶。我曾聽到過 

一 個 講 道 將 十 字 架 屬 靈 化 ，成 為 代 表 各 種 的 事 情 ，從難纏 

的 岳 母 大 人 、漏 水 的 屋 頂 、到 三 十 年 的 舊 車 ！但那不是對 

主 耶 穌 第 一世紀的聽眾所代表的意思。對 他 們 而 言 ，十字 

架不是 指 長 期 困 難 或 煩 人 的 重 擔 。它甚至不會使人想到各 

各他—— 主耶穌尚未被釘十字架，而他們也不瞭解祂將會被 

釘 十 字 架 。

當 主 耶 穌 說 ：「背 起 你 的 十 字 架 」，他們想到的是殘酷 

的 折 磨 和 死 亡 的 刑 具 ，也想到人能想像得出的最痛苦的死 

法 。他 們 又 想 到 可 憐 、被定罪的刑犯在路旁被掛在十字架 

上 。無 疑 地 ，他們看過人被那樣處死。

主 耶 穌 的 聽 眾 瞭 解 祂是在呼召他們為祂而死，也知道 

祂 是 在 要 求 他 們 作 最 終 極 的 犧 牲 ，以 祂 為 主 ，全人都向祂 

降 服 。

主耶穌最後 加 上 一 句 關 於 作 門 徒 的 意 義 ，卻又看似相 

互 矛 盾 的 話 ：「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；為我失喪生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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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要得著生命」（太 十 39 )。>■得著生命的」是指那些要保全 

自己肉體生命的安全而在受壓力下否認基督，或是那些要 

緊握住自己的生命而不願背起十字架的人。因為他首先關 

心 的 就 是 保 住 他 肉 體 的 生 命 ，他 將 失 去 永 恆 的 靈 魂 。相反 

地 ，一個人願為基督的緣故捨命，必 會 得 到 永 生 。

聖 經 並 沒 有 教 導 以 殉 道 來 得 救 。主耶穌並非在勸門徒 

去 為 祂 找 死 。再 一 次 地 ，祂 是 在 指 一 種 型 態 、方 向 。祂是 

在 講 ，真 基 督 徒 並 不 畏 縮 ，甚 至 面 臨 死 亡 時 。另一種方式 

來 說 就 是 ，當面臨抉擇要服 事 自 己 還 是 事 奉 主 時 ，真門徒 

就 是那個選擇事奉主的人，甚至要付上個人極大的代價。

我 再 說 一 次 * 這個教導並不是絕對不准有任何一時的 

失 敗 ，就 如 彼 得 的 情 形 。但是甚至彼得最後也證明他是一 

個 真 門 徒 ，不 是 嗎 ？時 候 到 了 ，他也願意為耶穌的緣故捨 

命 。

路 加 福 音 九 章 2 3 節記載類似耶穌所講的話：「若有人 

要 跟 從 我 ，就 當 捨 己 ，天天背起他 的 十 字 架 來 跟 從 我 。」 

我 們 注 意 到 這 裏 多 加 一 個 詞 ：1■天天」。門徒的生命引來迫 

害 ，因 此 ，必 須 過 著 天 天 捨 己 的 生 活 。保羅寫給哥林多人 

的 信 說 ：「弟 兄 們 ，我在我主 基 督 耶 穌 裏 ，指著你們所誇的 

口 ，極 力 地 說 ，我是天天冒死」（林 前 十 五 31 ) 。

天天捨己的觀念和現代人認為相信耶穌只是一時衝動 

決 志 很 不 調 和 。一 個 真 信 徒 乃 是 簽 定 終 生 的 。貼在車子保 

險 槓 的 妙 詞 寫 說 「試試 耶 穌 」，這種心態是和作門徒毫無關 

係的—— 信心不是一種實驗，而是一種終生的委身。信心表 

示 天 天 背 起 十 字 架 ，每 天 都 完 全 獻 上 一 切 給 基 督 。也表示

2 2 作門徒的代價

毫 無 保 留 ，毫 無 懷 疑 ，毫 無 遲 疑 （路 九 59〜61 ) 。信心又表 

示 沒 有 任 何 故 意 隱 藏 、或 阻 礙 祂 的 主 權 ，或固執地不讓祂 

掌 管 一 切 。信心要求我 們 痛 苦 地 割 斷 和 世 界 的 連 線 ，封住 

逃 避 的 門 ，以 及 除 去 任 何在失敗時就退縮的安全退路。真 

信 徒 知 道 他 們 要 和 基 督 一 同 往 前 行 ，直 到 生 命 的 終 結 。既 

把 手 放 在 犁 上 了 ，他 們 就 不 回 頭 看 （路 九 62) » 4

那就是所有要跟從基督 耶 穌 的 人 所 該 作 的 。那才是真 

材 實 料 的 真 門 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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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我們要注意：在同一節經文中，我們的主說：一個向後看的人， 

不配進神的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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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基督的主權

一 篇 雜 誌 上 的 文 章 抨 擊 主 權 救 恩 ，它一開始就問這個 

問 題 ：■"一個人必須使 基 督 為 主 ，這是得救的條件嗎？」在 

短 短 二 頁 的 文 章 中 ，作 者 提 了 不 下 十 次 在 生 命 中 「使基督 

為 主 」。1這詞在我們這代 人 變 成 如 此 熟 悉 ，有些基督徒被 

誘 認 為 ，它 合 乎 聖 經 的 教 導 。其 實 它 不 是 。

聖 經 從 來 沒 有 講 過 任 何 一 個 人 「使 」基 督 為 主 ，除了 

神 自 己 ，祂 「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 j  (徒 二 36 ) » 祂就是 

一 切 的 主 （羅 十 四 9 ; 腓 二 11 ) ，且 聖 經 的 命 令 不 是 「使 」 

基 督 為 主 ，而是向祂的主權俯伏下拜。那 些 拒 絕 祂 的 主 權 、 

或只 是 以 嘴 唇 來 事 奉 祂 的 主 權 的 人 ，根 本 還 沒 得 救 （參 ： 

林 前 十 二 3 ;路 六 46〜49 ) 。我們從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七章 

2 2 節 的 話 看 到 ，很多在口頭上或頭腦上承認基督主權的  

人 ，將 會 被 趕 出 天 國 ，因為他們並沒遵行天父的旨意。

所有相信神的 話 的 人 都 同 意 耶 穌 是 主 。祂 一 向 、且永 

遠 是 主 ，不論人是否承認或降服於祂的權柄。

然 而 ，有 些 近 代 的 福 音 派 作 者 已 在 質 疑 ，基督的主權

Rich Wager, ''This So-Called ^Lordship Salvation,'' Confident 
(July-A ugust，1987)，54-55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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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福 音 信 息 中 的 地 位 。他 們 雖 然 不 否 認 基 督 是 主 ，卻暗示 

說 ，在向未信者 傳 福 音 時 最 好 不 提 這 個 真 理 。我剛剛提到 

的 那 篇 文 章 說 ：

我們必須信賴基督為個人的救主，且 要 重 生 。但 

這只是第一個決定。是已信的信徒使基督為主〔原

文 如 此 〕....。信 賴 基 督 為 救 主 的 決 定 ，然後再

使 祂 成 為 主 ，乃 是 兩 個 分 開 的 不 同 決 定 〔原文如 

此 〕。第一個決定是由不信的人作的，而第二個才 

是 信 徒 作 的 。兩種決定在時 間 上 來 說 ，可能很接 

近 或 相 隔 甚 遠 。但是得救必須總是在主權之前。
350

一 個 人 可 以 得 救 、而從來沒有使基督成為你生命 

中 的 主 ；那 是 可 能 ，但 卻 是 悲 惨 的 。2

那話聽起來像耶穌所傳的福音嗎？當 然 不 是 。我們已 

看過耶穌經常向未信的人講到祂的主權的重要性。例 如 ， 

在 馬 太 福 音 十 九 章 中 ，祂 向 那 個 富 有 的 少 年 官 所 說 的 一  

切 ，都在向那些稱祂為主但並不真正認識祂的虛假信徒挑 

戰 ，且 祂 說 得 非 常 清 楚 ，順服神的主權是進入神國的先決 

條 件 。明 顯 地 ，祂的主權乃是救恩信息總體的一部分。

聖 經啟示了幾個包含在主名之下的永恆屬性。假若離 

開 這 些 ，救恩就沒有意義和功效了。

同 上 ，5 5。

2 3 基督的主權

耶 穌 是 神

說 耶 穌 是 主 ，首 先 要 承 認 祂 是 全 能 的 神 ，又是萬有的 

創 造 者 和 維 持 者 （西一 16〜 1 7 )。這是意義深長的真理宣 

告 。聖 經 很 肯 定 地 說 耶 穌 是 神 。只有異端和不信的人會反 

駁 這 個 真 理 。聖 經 宣 告 祂 就 是 神 （約一 1 ; 參 ：1 4節 ）。父 

神 也 在 向 祂 說 話 時 稱 祂 為 神 （來一 8 ) 。祂展示了神的屬 

性—— 祂 是 無 所 不 在 （太 十 八 2 0 ) ，無 所 不 能 （腓 三 21 ) ， 

且 永 不 改 變 的 （來 十 三 8 ) 。祂 也 赦 罪 （太 九 2〜7 ) ，接受 

敬 拜 （太 Z ：十 八 17 )，且對萬有一切有絕對的權柄（1 8節 ）。 

基督的肉體包含了神本性一切的豐盛（西 二 9 ) 。祂與父為 

一 。祂在約翰福音十章 3 0 節 明 白 地 說 ：「我 與 父 原 為 一 。」 

耶 穌 的 批 判 者 知 道 得 很 清 楚 ，祂 講 這 話 是 自 稱 為 神 （33 

節 ），在其他很多場 合 中 也 是 如 此 （例 如 ，約 五 18 * 八 58 

〜59 ; 可 十 四 61〜6 4 ) 。

我 們 讀 到 基 督 所 作 的 工 作 ，就 如 看 到 行 動 的 神 。我們 

從 新 約 聖 經 讀 到 祂 所 說 的 話 ，就 如 聽 見 神 的 話 。當我們聽 

到 基 督 表 現 祂 的 感 情 ，我 們 就 如 聽 見 神 的 心 。而當祂下指 

令 時 • 那 也 是 神 的 命 令 。沒 有 甚 麼 事 是 祂 不 知 道 的 ，是祂 

不 能 作 的 ，且 祂 永 不 會 失 敗 。耶 穌 是 完完全全的神。

耶 穌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

身 為 神 ，耶 穌 是 我 們 至 高 的 主 。例 如 ，祂宣稱是安息

曰 的 主 （太 十 二 8 ) ，表示祂作為頒訂律法者的權柄甚至超 

過 律 法 本 身 。在 約 翰 福 音 五 章 1 7節 ，耶穌為祂有權違反法

351



第四部耶 穌 解 釋 祂 的 福 音

352

利賽人自定的安息日律法而辯護：「我 父 作 事 直 到 如 今 ，我 

也 作 事 。」祂 藉 此 宣 稱 自 己 與 神 同 等 ，因此猶太領袖感到 

盛 怒 ，甚 至 要 殺 祂 （約 五 1 8 )。當 耶 穌 遭 到 反 對 ，祂從不與 

頑 固 不 信 的 人 浪 費 唇 舌 。祂 並 不 費 勁 和 他 們 辯 論 神 學 問  

題 。祂只是再度訴諸於自己是神、以及隨之而來的權柄（19 

〜4 7 節 ；參 ：約 十 22〜42 ) 。

猶太領袖在耶穌的 時 候 未 到 時 不 能 殺 祂 ；這事實更進 

一步證明了祂的至高無上的主權：「因 我 將 命 捨 去 ，好再取 

回 來 。沒 有 人 奪 我 的 命 去 ，是 我 自 己 捨 的 。我 有 權 柄 捨 了 ， 

也有權柄取回來」（約 十 17〜 1 8 )。耶穌權柄的影響力遍及 

每 一 個 人 。事 實 上 ，所有審判權都交給祂了， 父不審判甚 

麼 人 ，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」（約 五 2 2 ) 。我們注意看其 

理 由 乃 是 ：「叫 人 都 尊 敬 子 ，如同尊敬父一樣 j  ( 2 3 節 ）。同 

樣 的 ，那 些 拒 絕 祂 的 至 高 權 柄 、不 尊 敬 祂 的 人 ，也就不尊 

敬 父 。

在 最 後 審 判 時 ，所 有 人 無 不 屈 膝 ，無 不 口 稱 基 督 為 主 * 

使 榮 耀 歸 於 父 神 （腓 二 11〜 12 ) 。當 然 ，那並不表示說所有 

人 都 會 得 救 ，但 甚 至 那 些 到 死 仍 不 信 的 人 ，都將不得不承 

認 耶 穌 的 主 權 。祂至高無上的 主 權 是 無 遠 弗 屈 的 。馬 克 • 

繆勒曾以這些話來表達耶穌至高無上主權的長闊高深 ^祂  

是 全 能 的 神 ，宇 宙 無 比 的 主 宰 ，也是萬有的創造者和救贖 

主 （約一 9〜 13 )，有權柄和大能要求人順服、遵 從 祂 至 高 ， 

真 實 的 權 柄 。」3

Marc M ueller, “Jesus Is Lord,” Grace (August 1981)， 6 〇

2 3 基督的主權

耶穌是救主

雖 然 耶 穌 是 擁 有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的 神 ，祂卻自己取了人 

肉 身 的 限 制 ，且親自住在有罪的人當中（約一 1 4 )。當祂在 

世 上 時 ，祂經歷人類所有的悲哀和苦難—— 只是祂從來沒有 

犯 罪 （來 四 15)。祂 行 在 世 上 ，表 露 祂 的 愛 ，彰 顯 祂 的 權 能 ， 

而 且 以 祂 的 行 為 顯 出 神 的 義 。然 而 ，祂的態度卻如一個僕 

人 。聖 經 說 祂 「反 倒 虛 己 ，取 了 奴 僕 的 形 像 ，成為人的樣 

式 。既 有 人 的 樣 子 ，就 自 己 卑 微 ，存 心 順 服 ，以 至 於 死 ， 

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（腓 二 7〜8 ) 。

換 句 話 說 ，雖然祂是一切萬有至高的主，卻 捨 棄 一 切 ， 

甚 至 到 了 一 個 地 步 ，祂 願 意 以 人 類 所 知 道 的 最 痛 苦 、和羞 

辱 的 方 式 而 死 。祂 是 為 了 我 們 而 這 麼 作 的 。雖然祂是無罪 

的 ，因此不應該死（參 ：羅 六 23 )，祂 卻 為我們的罪而受苦： 

「祂 被 掛 在 木 頭 上 ，親 身 擔 當 了 我 們 的 罪 ，使我們既在罪 

上 死 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」（彼 前 二 24 ) 。

基 督 為 我 們 死 ，乃 是 終 極 的 犧 牲 ，為我們的罪付上所 

有 的 代 價 ，就 為 我 們 打 開 了 與 神 和 好 的 路 。羅 馬 書 五 章 8 

〜9 節 說 ：1■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。…… 

現 在 我 們 既 靠 著 祂 的 血 稱 義 ，就 更 要 藉 著 祂 免 去 神 的 忿  

怒 。 J

甚 至 在 死 亡 上 ，基 督 仍 是 主 。祂 的 復 活 就 是 證 明 。保 

羅 寫 說 ：基督 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」（羅 

一 4 ) 。腓 立 比 書 二 章 9〜 1 1節描述天父對耶穌的謙卑和死 

的 反 應 〃 所 以 神 將 祂 升 為 至 高 ，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 

的 名 ，叫 一 切 在 天 上 的 、地 上 的 、和 地 底 下 的 ，因耶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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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，無 不 屈 膝 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與父神 。 J 

因 此 ，當 我 們 邀 請 人 接 受 基 督 為 救 主 時 ，我們要求他 

們 接 受 的 這 一 位 就 是 主 ，且 已 被 父 神 宣 告 為 主 。同時祂也 

要 求 萬 膝 都 向 祂的至高無上的主權敬拜。救恩屬於那些接 

待 祂 的 人 （約一 12 ) ，但是他們必須按祂所是的一切來接待 

祂—— 「那 可 稱 頌 、獨 有 權 能 的 萬 王 之 王 ，萬 主 之 主 」（提 

前 六 1 5 )。

耶穌是主

耶 穌 是 主 。聖經不斷證實基 督 在 每 一 方 面 的 主 權 。祂 

354 是 審 判 的 主 ，也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，也 是 一 切 的 主 （徒 十 36)。
在 新 約 聖 經 中 ，祂 被 稱 為 主 （希 臘 文 是 fcurios) ，出現不下 

7 4 7次 。4單在使徒行傳中就有 9 2 次 稱 祂 為 主 ，卻只有兩次 

稱 祂 為 救 主 。很 明 顯 地 ，在 早 期 教 會 的 教 導 ，基督的主權 

是基督教 信 息 的 中 心 。

耶 穌 主 權 對 福 音 信 息 的 重 要 性 ，從聖經講對於如何得 

救 的 條 件 所 做 的 論 述 來 看 就 很 清 楚 了 。一些人使 用 二 分  

法 ，將相信基督 為 救 主 和 順 服 祂 為 主 分 開 來 ，這樣的人就 

很難解釋聖經發出信心的很多邀請，例 如 使 徒 行 傳 二 章 21 

節 ：「到 那 時 候 ，凡 求 告 主 名 的 ，就 必 得 救 ；」或使徒行傳

對 於 fcy rio s在新約聖經中的用法•一個絕佳的字彙分析，請看 

Kenneth Gentry, <4The Great Option: A Study o f the Lordship 

Controversy, B a p t i s t  Reformation Review 5 (Spring 1976), 

63-69 〇

2 3 基 s 的主權

二 章 3 6 節 ：1■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，你們釘在十字架 

上 的 這 位 耶 穌 ，神 已 經 立 祂 為 主 為 基 督 了 ；」或使徒行傳 

十 六 章 3 1 節 ：「當 信 主 耶 穌 ，你 和 你 一 家 都 必 得 救 ；」特 

別 是羅馬書十章 9〜 1 0節 ：「你 若 口 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 

神 叫 祂 從 死 裏 復 活 ，就 必 得 救 。因 為 人 心 裏 相 信 ，就可以 

稱 義 。口 裏 承 認 ，就 可 以 得 救 。」

所有這些經文 都 毫 無 疑 問 地 包 括 基 督 的 主 權 ，以之為 

耶 穌 所 傅 福 音 的 一 部 分 。我們已經看到耶穌的主權包括支 

配 、權 柄 、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、以及治理權等概念。假 如 「認 

耶穌 為 主 」（羅 十 9 ) 這 句 話 隱 含 這 些 概 念 ，那 麼 ，很清楚 

地那些為得救而來到基督這裏的人，顯然必須照著順服一  

那也就是甘心樂意以祂為主，向 祂 降 服 。

毫 無 意 外 地 ，反對主權救恩的人拿羅馬書十章作為攻 

擊 的 焦 點 。近 年 有 許 多 著 作 試 圖 解 釋 ，一個人如何可以認 

耶 穌 為 主 卻 繼 續 違 背 祂 的 權 柄 。有 些 人 所 持 的 立 場 是 ，當 

聖經中在論 及 福 音 時 使 用 主 這 個 詞 ，並 不 是 指 「至高的主 

宰 」，而 應 指 「神 」。雷歷是最擅於盡其所能發揮這個論調 

的 。他 寫 著 說 ：

的 確 • 车 （經 常 ）是 指 主 宰 ，但是在新約聖 

經 中 ，這 個 詞 也 表 示 神 （徒 三 2 2 ) ，擁 有 者 （路 

十 九 33 ) ，先 生 （約 四 11 ) ，人 造 的 偶 像 （林前八

5 ) ，甚 至 一 個 人 的 丈 夫 （彼 前 三 6 ) 。....

……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3 節 說 ：「若不 

是 被 聖 靈 感 動 的 ，也 沒 有 能 說 耶 穌 是 主 〔直譯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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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■主耶穌 』〕的 。」在 這 裏 ，主的意思必是指耶和 

華 神 ，原 因 很 簡 單 ，甚至在他們有 聖 靈 之 前 ，未 

得救的人也能夠、且確實稱基督為主，表 示 先 生 。

為 何 說 耶 穌 是 主 （表 示 神一人）是這樣重要 

的 ，只有被聖靈感動的人才會說呢？因為那是我 

們 得 救 的 基 本 要 素 ，它的角度在於救主的獨一  

性 。幾 乎 所 有 的 「救 主 」都宣稱主宰他們跟隨者 

的 生 命 。…… 但 是 ，除 了 基 督 教 ，哪個宗教的救 

主宣稱自己同時是神又是人？假如在這句話裏面 

的 主 是 指 主 人 ，那麼耶穌的獨一性就失去了。假 

如在這句話裏面的主是指耶和華神，那麼耶穌就
350

是 獨 特 的 ，而 這 個 就 是 基 督 教 救 恩 信 息 的 中

....這 個 同 樣 的 強 調 出 現 在 羅 馬 書 十 章 9

節 ：「你若口襄認耶穌為主 ..... 就 必 得 救 。j 認

耶 穌 為 神 ，因而相信這位神一人拯救人脫離罪。5

換 句 話 說 ，雷 歷 博 士 聲 稱 ：那 些 主 張 「主 」是 指 「至高主 

宰 」的 人 ，就 剝 奪 了 信 心 呼 召 所 具 有 的 、關於基督神性的 

重 要 性 。

但這種論調是站不住腳的。將 主 這 個 字 解 為 「主 宰 」* 

未 必 會 排 除 其 神 性 的 概 念 。雷 歷 說 「主 」表 示 神 ，一點也

Charles C. Ryrie, Balancing the Christian Life (C hicago: M oody 

Press, 1969)，173-75 , 強調字體為筆者標註。

2 3 基督的主權

沒 錯 。但 是 ，那只有更加強了這個字帶有絕對統治權的看 

法 。無 疑 地 ，當 多 馬 對 耶 穌 說 ：「我 的 主 ，我 的 神 」（約二 

十 2 8 ) ，他 用 「我 的 主 」不 單 是 表 達 神 性 。他 不 是 說 ：「我 

的 神 ，我 的 神 ；」而 是 承 認 耶 穌 同 時 是 神 和 主 宰 。如果祂 

不是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神，那算是怎樣的神？

例 如 ，看 看 羅 馬 書 十 章 9 節 的 上 下 文 。1 2節 用 「眾人 

同有一位主」這句話來描述救主。那表示祂是所有人的主* 

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，信 徒 和 非 信 徒 都 一 樣 。任何想要除去這 

詞至高支配權意義的解釋都是不合理的。仔 細 研 讀 第 9 節 ， 

導 致甚至更強烈的說明：「你 若 口 裏 認 耶 穌 為 〔所 有 人 的 」 

主……就 必 得 救 。」6

在 與 福 音 信 息 有 關 的 每 一 處 經 文 中 ，聖 經 稱耶穌為  

「主 」時 ，主這個字的確包括了神性這個觀念。基 督 是 神 ， 

這 是 福 音 信 息 的 基 本 成 分 。任何否認基督神性的人都不能 

得 救 （參 ：約 壹 四 2〜3 ) 。但 是 ，神性這個觀念本身就具有 

權 柄 ，支 配 和 命 令 權 。7 —個人若過著悖逆基督權柄的生  

活 ，根 本 不 算 認 祂 為 主 （參 ：多一 1 6 )。

降 服耶穌基督的主權乃是得救信心的特徵。一個人是

這就令人質疑博克 （ Darrel B o ck ) 的 說 法 了 ，他聲稱羅馬書十 

章^並沒清楚告訴我們保羅對『主 』這詞的瞭解 」 。 Darrel L. B ock, 

^Jesus as Lord in A cts and in the Gospel M essage,** Bibliotheca  

仏 era, 143 (April-June 1986): 1 4 7。事 實正好相法，從羅馬書 

十 章 1 2節可以清楚看見：保羅並未為基督是主的權柄設定任何 

限 制 。

看 第 二 章 ，註 腳 2 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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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屬 於 基 督 ，最明確的試驗就是他願意向祂神性的權柄敬 

拜 俯 伏 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3 節 說 得 很 清 楚 5 被神 

的 靈 感 動 的 ，沒 有 說 『耶穌是可咒詛的』。若不是被聖靈感 

動 的 ，也 沒 有 能 說 耶 穌 是 主 的 J 。」

那 並 不 表 示 一 個 未 得 救 的 人 不 可 能 說 出 「耶 穌 是 主 j 

這 句 話 來 ，因 為 他 們 很 顯 然 能 、而 且 的 確 說 了 這 樣 的 話 。 

耶穌自己也指出一些人稱祂為主、卻不真正相信的矛盾（路 

六 46 ) 。甚至連鬼魔都知道且承認祂是誰（參 ：雅 二 19 ) 。 

馬 可福音一章 2 4 節 記 載 ，當 耶 穌在會堂教訓人，有一個被 

污 鬼 附 著 的 人 站 起 來 喊 著 說 〃 拿 撒 勒 人 耶 穌 ，我們與你有 

甚 麽 相 干 ，你 來 滅 我 們 嗎 ？我 知 道 你 是 誰 ，乃是神的聖  

者 ！」馬 可 福 音 三 章 1 1 節 說 ：「污 鬼 無 論 何 時 看 見 祂 ，就 

俯 伏 在 祂 面 前 ，喊 著 說 ” 你 是 神 的 兒 子 。』」一個被鬼附 

身 的 人 身 上 有 一 群 不 潔 的 靈 ，喊 叫 說 ， 至高神的兒子耶 

穌 ，我與你有甚麼相干？』（可 五 7 ) 。

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二 章 3 節 不 可 能 指 僅 是 口 裏 說 「耶穌是 

主 」而 已 。那必是含有更深的意義。那 句 話 應 包 括 順 服 祂 、 

以 意 志 降 服 於 祂 的 主 權 ，同時藉自己的行為和話語來肯定 

祂 ，藉 此 承 認 祂 是 主 （參 ：多一 16) »

這絕不是在建立靠行為得救的福音。8我 們 要 注 意 ：是

參 Rich Wager, “This So-Called ‘Lordship Salvation，’” 54 :「但 

是 ，將基督的主權當作得救的先決條件，就著重在行為，而不 

是在恩典上。神不需要從人那裏得到任何東西。祂的救恩是一 

份毫無條件的禮物。人的角色只不過是相信這份禮物足夠為他 

的罪付代價的接受者 。 j

2 3 基轚的主權

聖靈使得一個人認耶穌為主：1■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，也沒 

有 能 說 『耶 穌 是 主 』的 。」以 耶 穌 為 主 ，向 祂 降 服 ，就像 

相 信 祂 是 救 主 ，•也不是人所行的善。二者都不是人用來賺 

得 神 的 喜 悅 的 行 為 。二者都是神以至高無上主權在每一個 

相 信 之 人 的 心 中 所 作 的 工 。二 者 都 是 缺 一 不 可 的 。如果耶 

穌 不 是 主 ，祂 就 不 能 是 救 主 。更 進 一 步 地 說 ，假如祂不是 

主 ，就 不 可 能 是 王 ，或 彌 賽 亞 ，或 我 們 最 高 的 祭 司 。排除 

了 祂 的 主 權 ，祂拯救工作的每一方面都變成不可能了。

當 我 們 來 到 耶 穌 這 裏 得 救 恩 時 ，我們乃是來到一位掌 

管 萬 有 的 主 。任 何 遺 漏 這 個真理的信息都不能稱為福音。 

介 紹 一 個 不 是 主 的 救 主 ，一個不具有勝過罪惡之權柄的救 

贖 者 ， 一 個 軟 弱 、多 病 、不能吩咐命令祂拯救之人的彌賽 

亞 ，那是一種有缺陷的信息。

耶 穌 所 傳 的 福 音 一 點 都 不 像 那 樣 。而是將耶穌基督描 

繪 為 救 主 和 主 ，而且要求那些願意接受祂的人照祂所是的 

一切 來 相 信 祂 。借 用 清 教 徒 傅 萊 維 （ John F lavel) 的 話 說 ： 

「福音 呈 現 的 基 督 包 括 祂 所 有 的 職 任 ，而福音的信心也須 

照 此 接 受 祂 ；向 祂 順 從 ，同 時 被 祂 救 贖 ；效法祂生活的聖 

潔 ，也 收 穫 祂 受 死 所 買 贖 的 果 子 。那必須是完全接受主耶 

穌 基 督 。」9

陶恕以同樣的風格寫道 5 鼓勵人去相信一位分開來的 

基 督 是 很 糟 的 教 導 ，因 為 沒 有 人 可 以 接 受 基 督 的 一 半 ，或

John Flavel, The Works o f John Flavel (London: Banner o f Truth, 

reprint), 2:111 〇

3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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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督 位 格 的 三 分 之 一 ，或 四 分 之 一 ！我們不是因相信某個 

職 任 或 某 一 工 作 而 得 救 的 。」ie任何的信息所傳講的救主 

若 不 是 萬 有 的 主 ，就不能聲稱是耶穌所傳的福音。

祂 是 主 ，而 那 些 拒 絕 以 祂 為 主 的 也 不 能 利 用 祂 作 救  

主 。每 一 個 接 受 祂 的 人 都 必 須 降 服 祂 的 權 柄 ，因為我們若 

說 接 待 基 督 、但 其 實 卻 拒 絕 祂 在 我 們 身 上 掌 權 ，是全然荒 

謬 的 。想 要 一 手 抓 著 罪 而 另 一 手 抓 著 耶 穌 ，是 沒 有 用 的 。 

如果我們仍受 罪 的 捆 綁 ，那算是甚麼救恩呢？

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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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一 個 名 不 見 經傳的印度聖人名叫雷歐（R ao) ，在一 

九 六 六 年 曾 風 靡 全 球 一 陣 子 。雷 歐 是 個 古 怪 、自大的神祕 

主 義 者 * 深 信 自 己 能 在 水 上 行 走 。他對自己的靈力自信滿 

滿 ，宣佈他將在現場 觀 眾 前 表 演 這 項 壯 舉 。他賣一百元一 

張 門 票 。孟買城的上流人士群集來觀看這個壯舉。

這 次 的 表 演 是 在 一個大花園的深水泳池舉行。超過六 

百個信徒和 好 奇 人 士 聚 集 一 起 觀 看 。流著白鬍子的瑜珈修 

行 者 ，穿 著 冉 冉 飄 動 的 白 袍 出 來 ，充滿自信地踏到水池旁 

邊 。他 停 下 默 禱 一 番 。群 眾 都 肅 然 無 語 。雷 歐 張 開 眼 睛 ， 

仰 望 著 天 ，勇 敢 地 踏 向 前 。

在 令人難堪的水花四濺中，他 消 失 在 水 面 下 。

口 中 吐 出 水 ，滿 臉 漲 紅 的 聖 人 掙 扎 著 爬 出 水 面 。氣得 

顫 抖 ，他 用 手 指 指 著 靜 悄 悄 、尷 尬 的 群 眾 ，粗魯地低吼著 

說 ：1■你們當中有一人是不信的！」

從死裏彰顯力量

這個世界所謂的聖人和那位真正在水上行走的是多麼 

尖 銳 的 對 比 。耶 穌 基 督 行 過 許 多 神 蹟 ，但祂的目的從來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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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是 為 了 表 演 。相 反 地 ，祂 屬 靈 權 柄 最 偉 大 的 展 現 ，是當 

祂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時 。

那 是 很 難 理 解 、但 卻 是 真 的 。耶穌並不是任何人或任 

何事 的 受 害 者 。祂來是為了特定的目的，即 為 贖 罪 而 死 （路 

十 九 10 ;約一 29 )。祂的被釘十字架是祂的權柄高過環境、 

人 、甚 至 死 亡 的 生 動 展 示 。那絕非是祂在地上傳道生涯的 

一 個 悲 劇 式 的 結 束 ，祂的死乃是祂之所以來到世上所要作 

的 一 切 事 的 高 潮 。

很 不 幸 地 ，聖經的 這 個 真 理 經 常 被 人 忽 視 了 。幾世紀 

以 來 ，人們一直在爭論誰該為 殺 死 耶 穌 承 擔 責 任 。令人悲 

哀 的 是 ，有 些 人 甚 至 拿 這 個 當 作 反 閃 族 的 理 由 ，將耶穌的 

死 怪 罪 整 個 猶 太 族 。

猶太領袖定耶穌死罪，當然是應受懲罰的。他 們 設 計 、 

又捏造假見證指控祂•且恐嚇羅馬巡撫本丟彼拉多不得不 

實 行 他 們 的 意 願 。他 們 絕不是清白無罪的。

而 羅 馬 政 府 也 難 辭 其 咎 。那些代表羅馬政府駐在耶路 

撒 冷 的 人 竟 罔 顧 公 義 ，只 為 了 平 息 眾 怒 。他們處死了無辜 

的 人 。

但 是 ，耶 穌 最 後 並非羅馬政府或猶太領袖的受害者。 

使徒彼得在使徒行傳二章 2 3 節 說 ：耶 穌 「按著神的定旨先 

見 ，被 交 與 人 」。猶太領袖和羅馬官員當然無法脫罪，因為 

他 們 將 祂 釘 死 十 字 架 ，但 是 ，是神自己事先預定耶穌將如 

何 死 的 。

因 此 ，耶穌的死乃是神子順 服 父 神 旨 意 的 行 動 。耶穌 

自己是全然掌握一切的。祂 說 ' 我 將 命 捨 去 ，好 再 取 回 來 。

2 4 成 了 I : 大功告成

沒 有 人 奪 我 的 命 去 ，是 我 自 己 捨 的 。我有權柄捨了•也有 

權 柄 取 回 來 。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」（約 十 17〜 1 8 )。

千 萬 不要以為任何人可以違背祂的意思而殺了耶穌。 

神 的 計劃從來不會因人或撒但的陰謀中斷。耶穌甚至告訴 

彼 拉 多 說 ：「若 不 是 從 上 頭 賜 給 你 的 ，你就 毫 無 權 柄 辦 我 」 

(約 十 九 11 )。暴 徒曾想謀害祂。他們有一次要將祂從山崖 

推 下 去 （路 四 29〜30 ) ，而且不斷想要以石頭打死祂（約八 

59 ,十 3 1 )。一 次 又 一 次 ，祂只是從他們中間直接穿過去了， 

因 為 祂 的 時 候 未 到 （參 ：約 七 3 0 ，八 20 ) 。

當死 的 時 辰 到 來 時 ，祂 知 道 了 （太 二 十 六 18 )。祂完全 

明 瞭背負全世界人的罪將帶來的痛苦和折磨，卻心甘情願 

地 交 付 出 自 己 。約 翰 福 音 十 八 章 4 節 告 訴 我 們 ，當兵丁來 

客西 馬 尼 園 抓 祂 時 ，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 

出 來 ，對 他 們 說 ：̂你 們 找 誰 ？』」祂樂 意 把 自 己 交 給 他 們 。 

現 在 祂 的 時 候 到 了 ，即 神 所 預 定 的 時 間 。

控制每個細節

關 於 耶 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時所彰顯的全能，在聖 

經中沒有比約翰福音十九章 28〜3 0 節 講 得 更 有 力 的 ：「耶 

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，為要使經上的話應驗，就 說 ，我 

渴 了 。』有 一 個 器 皿 盛 滿 了 醋 ，放 在 那 裏 。他們就拿海絨 

醮 滿 了 醋 ，綁 在 牛 膝 草 上 ，送 到 祂 口 。耶 穌 嘗 了 那 醋 ，就 

說 ， 成 了 。』便 低 下 頭 ，將 靈 魂 交 付 神 了 。 J

在 整 個 釘 十 字 架 的 過 程 中 ，耶穌基督都是照著神的時 

間 表 。神以祂至高無上的主權主導每個事件。一 步 一 步 地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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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聖經預言的每個細節都付諸實現了。詩篇二十二篇和 

以 賽 亞 書 五 十 三 章 特 別 以 預 言 的 方 式 勾 勒 出 祂 的 死 的 特  

徵 。所有這些預言都準確地應驗了。

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耶 穌 知 道 「各樣的事已經成 

了 j  (約 十 九 28 ) —— 各 樣 的 事 ，除 了 最 後 一 項 預 言 。在 

詩篇 六 十 九 篇 2 1 節 ，基 督 預言到祂自己的死，說 ：「我渴 

了 ，他 們 拿 醋 給 我 喝 。」因 此 「為 要 使 經 上 的 話 應 驗 ，就 

說 "我 渴 了 』」（約 十 九 28 ) 。兵丁 聽 見 就 回 應 祂 。他們乃 

在 神 的 推 動 之 下 ；神促使這個預言的應驗。

有 些 人 堅 持 說 ，耶 穌 只 是 一 個 人 * 卻故意設計祂生死 

的 各 種 細 節 ，好與選定的舊約聖經預言配合。在 I9 6 0 年 

代 有一本著名的書就是那樣辯稱的。1作 者 指 出 ：如 「為 

要使經上的話應驗」（約 十 九 2 8 ) 這 樣 的 話 ，就是耶穌巧 

妙操縱環境使看起來像經上的話應驗之明證。

但 是 ，一 個 人 若 只 是 凡 夫 俗 子 ，想 誤 導 人 的 話 ，不可 

能擁有掌握一切 事 件 的 至 高 無 上 主 權 ，如耶穌不斷展示出 

來 的 。這 節 經 文 證 明 原 因 何 在 。因 為 不 是 只 有 耶 穌 ，而是 

每個在祂周圍的人—— 包括祂的敵人—— 都準確無誤地實 

現舊約聖經預言的每個細節， 有一個器 皿 盛 滿 了 醋 ，放在 

那 裏 。他們就拿海絨醮滿了醋，綁 在 牛 膝 草 上 ，送 到 祂 口 」 

(約 十 九 29 ) 。和預言所說的完全相同。

我 們 要 注 意 ，海 絨 是 被 綁 在 牛 膝 草 上 ，送到耶穌的口 

中 的 。牛 膝 草 是 一 種 頂 端 有 密 毛 的 長 葦 ，在猶太祭祀系統

Hugh Schoenfield，户似沒仰公"/Vc (New York: Bantam, 1965) 。

2 4 • 成 了 ！：大功告成

中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。出埃及記十二章 2 2 節 指 定 ，要用 

牛膝草作為在逾越節時將羊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的工具。 

牛膝草也用在利未人的很多祭祀儀式中（利 十 四 4 、6 、49 

〜52 ; 民 十 九 6 、18) » 因它和贖罪祭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 

當 大 衛 在 寫 他 偉 大 的 懺 悔 詩 篇 時 說 〃 求 你 用 牛 膝 草 潔 淨  

我 ，我 就 乾 淨 」（詩五十一 7 ) 。

因 此 ，牛膝草作為真逾越節羊羔的獻祭工具是多麼的 

恰 當 ！你想羅馬兵丁知道他們所作之事的相關意義嗎？我 

敢 肯 定 他 們 是 不 知 道 的 。但是耶穌滿有至高無上主權地看 

著他們實現了每一個細節•雖然他們心裏肯定在想，他們 

這樣作是展現他們的權勢高過耶穌呢！

成 了 ！

在約翰福音十九章 3 0 節 說 ：「耶 穌 嘗了那醋，就 說 J 成 

了 。』」希臘文只用一個字來表達—— teteZesmf。那不是一 

個 受 害 者 的 呻 吟 或 咒 組 ；而 是 勝 利 的 宣 告 。那是一個凱旋 

的 呼 喊 ， 成 了 ！ j

這 句 話 所 含 的 豐 富 意 義 ，肯定是人的理解力不可能領 

悟 的 。甚 麽 成 了 呢 ？耶 穌 在 世 上 的 生 命 ？是 的 ，但還包含 

更 多 。救贖預言的每個細節？沒 錯 ，但 不 僅 是 如 此 。

救 贖 的 工 作 已 完 成 了 。神 的 律 法 所 要 求 的 一 切 ，罪的 

完全 救 贖 ，禮儀律法預示的每個象徵—— 天父所交付給耶穌 

的工作—— 全 部 都 完 成 了 。沒有留下甚麽未作的。贖價已經 

付 出 了 。罪 的 代 價 已 經 償 還 。神 的 公 義 已 得 到 滿 足 。基督 

的 工 作 因 此 完 滿 達 成 了 。神 的 羊 羔 已 除 去 了 世 人 的 罪 （約

3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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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2 9 ) 。在這世界上已沒有甚麽是祂可作的—— 除 了 受 死 • 

好 使 祂 復 活 。

在 此 加 上 一 個 重 要 的 註 腳 是 適 當 的 ：當 耶 穌 說 ：「成 

了 * 」祂 是 當 真 的 。沒有甚麽可以加添在祂已經作成的工 

作 上 。很多人相信他們必須以自己的好行為來補全祂的工 

作 。他 們 相 信 ，他 們 必 須藉著受洗、其 他 聖 禮 和 宗 教 儀 式 、 

樂 善 好 施 、或 者 自 己 努 力 可 達 成 的 任 何 事 ，來促進他們的 

得 贖 。但 是 ，沒有任何人的義行可增添在耶穌已為我們成 

就 的 工 作 上 。「祂 便 救 了 我 們 ，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  

義 ，乃是照祂的憐憫」（多 三 5 ) 。我們救恩的開端和結束都 

由耶穌基督圓滿實現了，我們根本毫無貢獻可言。

如 果 我 拿 起 畫 筆 ，想 在 蒙 娜 麗 莎 這 幅 畫 上 再 加 畫 幾  

筆 ，你 會 怎 麽 想 ？又 如 果 我 拿 起 錘 子 和 鑿 子 ，自薦要修改 

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摩西？那 是 很 荒 謬 的 事 》它\們是偉大的 

傑 作 呀 ！沒有人需再加甚麼上去了。

耶 穌 的 救 贖 工 作 也 是 如 此 ，而 且 大 得 無 限 。祂已為我 

們 的 罪 付 上 全 部 的 代 價 。祂 已 買 回 我 們 的 救 贖 。祂將我們 

從 罪 中 拯 救 出 來 ，是 完 全 且 徹 底 的 。•「成 了 ！」我們不能作 

任 何 事 ，來在祂代替我們成就的工作上加添甚麼。「主權救 

恩 j 也 和 此 立 場 相 同 。

在 完 成 了 祂 的 工 作 後 ，我 們 的 主 「便 低 下 頭 ，將靈魂 

交 付 神 了 」（約 十 九 30 )»沒有臨死前的痙攣或突然的倒下。 

祂 低 下 了 頭 。希 臘 字 的 用 法 使 人 聯 想 一 幅 圖 畫 ，描寫人把 

頭 輕 靠 在 枕 頭 上 。千 真 萬 確 ，沒 有 人 將 祂 的 命 取 去 。是祂 

自己將命捨去的（參 ：約 十 17〜 18)»祂只是安靜地交出祂

2 4 • 成 了 ！：大功告成

的 靈 魂 在 父 神 手 中 （路 二 十 三 4 6 ) 。

唯 有 全 能 的 神 ，萬 有 之 主 可 以 作 到 那 樣 。死亡也不能 

不 顧 祂 的 意 思 而 取 了 祂 的 命 。祂是在完全掌握所有發生在 

祂 周 圍 的情況下死的。甚至在祂的死這件事上祂仍是主。

在 人 的 眼 中 看 來 ，耶 穌 似 乎 是 悲 慘 地 死 去 了 ，在有權 

勢人的手下軟弱無力。但事實剛好相反。祂 是 掌 管 一 切 的 。 

當 過 了 幾 天 ，祂 永 遠 掙 脫 死 的 捆 綁 ，而 從 墳 墓 中 復 活 ，祂 

證 明 了 此 點 （林 前 十 五 20〜57) »

耶穌 仍 掌 管 著 一 切 。 因 此 基 督 死 了 ，又活了 * 為要作 

死人並活人的主」（羅 十 四 9 ) 。

因 此 ，這 就 是 我 們 的 主 差 派 我 們 去 傳 的 福 音 ：耶穌基 

督 乃 是 神 成 為 肉 身 ，謙 卑 自 己 ，為 我 們 而 死 。祂乃是無罪 

的 祭 牲 ，卻為我們的罪付 J ：代 價 。祂帶著權能從死裏復活 

了 ，宣 告 祂 是 萬 主 之 主 。一 切 罪 人 ，凡 是 以 謙 卑 、悔改的 

信 心 向 祂 降 服 的 ，祂 就 白 白 賜 給 他 們 永 生 。這福音卻不向 

那倨傲的悖逆者保證甚麼，但 向願破碎自己、谶 悔 的 罪 人 、 

就豐盛地賜給他們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（彼後一 3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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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使徒們所傳的福音

幾 年 前 ，有 一 個 知 名 的 特 會 講 員 寫 信 問 我 ，該如何傳 

講 福 音 才 是 合 宜 的 。我 想 他 希 望 我 會 證 實 說 ，得救只在於 

相 信 福 音 的 事 實 。我卻將這本書所寫的精華給他看。

他 回 信 說 ，他 讀 過 我 寫 的 東 西 後 ，覺得論點並不是很 

紮 實 ，因為我對福 音 的 看 法 是 根 據 耶 穌 的 信 息 ，而不是使 

徒 的 教 導 。他 寫 道 ：「我將很樂意接到你教導羅馬書三和四 

章 的 錄 音 帶 。保 羅 所 寫 的 這 幾 章 ，是特別針對這無可磋商 

餘 地 的 題 目 而 寫 的 。在 今 天 這 恩 典 的 時 代 ，從這幾章來教 

導 救 恩 ，顯 然 是 明 智 之 舉 。」

他 加 上 這 個 評 論 ，激 起 了 我 的 好 奇 心 ：「因 此 ，我們看 

到 梅 欽 （J. Gresham M achen) 的 智 慧 （可能是本世紀最好 

的 ），他 說 ：1■在十字架以前，沒有甚麽可適當地被稱為福 

音 的 梅 欽 博 士 屬 於 改 革 宗 傳 統 的 長 老 會 • 也 是 一 位 學  

者 ，而 且 無 疑 地 是 信 仰 的 捍 護 者 。在 我 看 來 ，無論他那段 

話 表 示 甚 麼 ，他不可能丟棄以基督的教導作為今曰傳福音 

的 根 據 。

我在尋 找 那 句 引 用 的 話 的 來 源 和 上 下 文 時 ，發現梅欽

所 寫 的 這 些 話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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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有些人相信一 由於一種真實的愚蠢 

狂 言 囈 語 （在 我 看 來 是 如 此 ）—— 耶穌的話是屬 

於 律 法 時 代 ，隨著祂的死和復活就結束了，因 此 ， 

以 登 山 寶 訓 為 例 ，就不是為我們這活在恩典時代 

的 人 而 說 的 。

那 麼 ，讓 他 們 看 看 使 徒 保 羅 ，他就是那個說 

我 們 是 活 在 恩 典 之 下 、而 非 律 法之下的使徒。他 

對 這 事 是怎麼說的呢？他有說神的律法在神恩典 

的這個時代中就無效了嗎？

根 本 沒 有 。在 羅 馬 書 第 二 章 和 （隱 含 ）在他 

書 信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，他 都堅稱神律法的通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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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 至 連 外 邦 人 也 適 用 ，雖然他們不知道舊約聖經 

中清楚講明的神的律法，他們卻有神的律法寫在 

他 們 的 心 上 ，他們違背時也沒有藉口。保 羅 堅 稱 ， 

特 別 是 基 督 徒 ，事實上更無法擺脫順服神命令的 

責 任 。這位使徒認為任何這樣的想法都是致命的 

錯 誤 。保 羅 寫 道 ：「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，就 

如 姦 淫 、污 穢 、邪 蕩 、拜 偶 像 、邪 術 、仇 恨 、爭 

競 、忌 恨 、惱 怒 、結 黨 、紛 爭 、異 端 、嫉 妒 、醉 

酒 、荒 宴 等 類 ，我 從 前 告 訴 你 們 ，現在又告訴你 

們 ，行 這 樣 事 的 人 ，必不能承受神的國。」1

J. Gresham Machen, T h e  C h r is tia n  V iew  o f  M a n  (Edinburgh: 

Banner o f  Truth，1937)，1 8 6 -8 7 。

附 錄 1 使徒們所傳的福音

將 保 羅 和 使 徒 們 的教導置於我們主的話語之上，且認為它 

們 之 間 是 彼 此 對 立 、或 是 向 不 同 時 代 講 的 ，乃是最大的錯 

誤 。福 音 書 乃 是 使 徒書信賴以建立的根基。例 如 ，雅各書 

讀 來 就 如 登 山 寶 訓 的 講 論 。那些要把登山寶訓移至另一時 

代 的 人 ，還 是 必 須 面 對 一 個 事 實 ：登 山 寶 訓 的 所 有 原 則 ， 

都被後來的新約作者重複使用並深入閩釋。

那 些 希 望 避 開 「主 權 救 恩 」的人想藉著只從使徒書信 

來 討 論 福 音 信 息 ，那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。雖然耶穌的福音直到 

祂 的 死 和 復 活 後 才 得 以 圓 滿 完 成 ，但是福音的要素在祂的 

教 導 中 已 很 清 楚 了 。每一個被聖靈感動而寫作的使徒都強 

調且詳述耶穌所傳的福音。

保羅

使徒保羅特別是闌明因信稱義這偉大教義的冠軍。然 

而 ，他 肯 定 了 基 督 的 主 權 （羅 十 9〜 1 0 )，以及行為在信徒 

生 命 中 的 地 位 （弗 二 10 ) 。對 他 而 言 ，信心並非是死寂不結 

義 果 的 。他將實際的義行視為真信心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後 

果 。

有人經常認為保羅對 稱 義 的 看 法 和 雅 各 不 同 ，因為保 

羅 曾 寫 說 ：「所以我們看定了 •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遵 

行 律 法 」（羅 三 28 ) ; 而 雅 各 則 說 ：「這 樣 看 來 ，人稱義是因 

著 行 為 ，不是單因著信」（雅 二 24) » 但兩者卻沒有相互對 

立 之 處 。保羅是在說人的善行不能賺得神的喜悅•而雅各 

則是在說真信心必然總是產生好的行為。保羅是在反駁一 

個 未 得救的人可藉善功來取悅神的想法。雅各則是在譴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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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真信徒也可能不產生好行為的看法。

使徒保羅 所 描 述 的 得 救 信 心 乃 是 充 滿 活 力 ，且必然產 

生 實 際 的 義 行 來 。他 並 不 接 受 死 的 、無 生 命 的 、完全缺乏 

好 行 為 的 「信 心 」。他在羅馬書三〜五章講完因信稱義後， 

寫 道 ：■"這 樣 ，怎 麼 說 呢 ？我 們 可 以 仍 在 罪 中 ，叫恩典顯多 

嗎 ？斷 乎 不 可 ！我 們 在 罪 上 死 了 的 人 ，豈可仍在罪中活著 

呢 ？」（羅 六 1〜2)

保羅看信徒是向罪死和向神活著（1 1節 ）》在 他 看 來 ， 

基督徒降服於罪的轄制是完全矛盾的：「豈不曉得你們獻上 

自 己 作 奴 僕 ，順 從 誰 ，就 作 誰 的 奴 僕 嗎 ？或作罪的奴僕以 

至 於 死 ，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於成義」（1 6 節 ）。他看所有 

的信徒本質上都是順服的—— 不是免於罪或無罪，而是免於 

罪的暴虐而作義的奴僕。他 寫 道 ：「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 

僕 ，現 今 卻 從 心 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。你們既 

從 罪 裏 得 了 釋 放 ，就作了義的奴僕」（17〜 1 8節 ）。

保羅自己一生中 也 在 罪 裏 劇 烈 地 掙 扎 。羅 馬 書 七 章 7 

〜2 5 節列述他不斷地和罪的爭戰。然 而 ，在 這 掙 扎 中 ，他 

重複地斷 言 他 渴 望 去 順 服 （羅 七 15〜 1 6 、1 8 、21〜22 ; 同 

時 看 本 書 十 八 章 ，註 1 3 )。

保羅並不將 神 的 恩 典 看 為 是 呆 滞 的 屬 性 ，只是被動地 

接 受 罪 人 。相 反 地 ，他將之形容為改變思想和行為的活潑 

動 力 ：1■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，教訓我們除去 

不 敬 虔 的 心 、和 世 俗 的 情 慾 ，在 今 世 自 守 ，公 義 ，敬虔度 

曰」（多 二 11〜 1 2 )。

如果你認為保羅因信稱義的教義使得人可以一面抓住

附 錄 1 使徒們所傳的福音

基督而另一面卻不離開罪，不 妨 看 看 這 些 經 文 ：

你 們 豈 不 知 ，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？ 

不 要 自 欺 ，無 論 是 淫 亂 的 、拜 偶 像 的 、姦 淫 的 、 

作 嬖 童 的 、親 男 色 的 、偷 竊 的 、貪 婪 的 、醉 酒 的 、 

辱 罵 的 、勒 索 的 • 都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國 （林 前 六 9

〜 1〇 )。2

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，就如姦淫、污 穢 、 

邪 蕩 、拜 偶 像 、邪 術 、仇 恨 、爭 競 、忌 恨 、惱 怒 、 

結 黨 、紛 爭 、異 端 、嫉 妒 、醉 酒 、荒 宴 等 類 ，我 

從前 告 訴 你 們 ，現在又告訴你們，行 這 樣 事 的 人 ， 

必 不 能 承 受 神 的 國 （加 五 19〜 2 1 ) 。

因為你們 確 實 的 知 道 ，無 論 是 淫 亂 的 ，是污 

穢 的 ，是 有 貪 心 的 ，在 基 督 和 神 的 國 裏 ，都是無 

分 的 （弗 五 5 ) 。

弟 兄 們 ，你 們 要 一 同 效 法 我 ，也當留意看那 

些 照 我 們 榜 樣 行 的 人 。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 

十 字 架 的 仇 敵 。我 屢 次 告 訴 你 們 ，現在又流淚地 

告 訴 你 們 ，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（腓 三 17〜 19 ) •

我知道賀治認為「承受神的國」其實和進入神的國是不一樣的。 

但是啟示錄二十一章7〜8 節使這些經文的意思無法辯駁，得 

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。我要作他的神•他要作我的兒子。惟有 

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 

像 的 、和一切說謊話的•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，這 

是第二次的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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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召 我 們 ，本 不 是 要 我 們 沾 染 污 穢 ，乃是要

我 們 成 為 聖 潔 。所 以 那 棄 絕 的 ，不 是 棄 絕 人 ，乃

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（帖 前 四 7〜8 ) 。

對 保 羅 來 說 ，信 心 的 堅 持 是 真 實 信 心 的 重 要 明 證 。如 

果 一 個 人 最 後 終 於 偏 離 了 信 心 ，那就證明了那人開始就不 

是 真 正 得 救 的 ：「但如今祂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 

自 己 和 好 ，都 成 了 聖 潔 ，沒 有 瑕 疵 ，無 可 責 備 ，把你們引 

到 自 己 面 前 。只 要 你 們 在 所 信 的 道 上 恆 心 ，根 基 穩 固 ，堅 

定 不 移 ，不 致 被 引 動 失 去 福 音 的 盼 望 。這福音就是你們所 

聽 過 的 ，也 是 傳 與 普 天 下 萬 人 聽 的 。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 

的 執 事 」（西一 2 2〜2 3 ) 。

保羅視那些偏離真道的人—— 例 如 ，許 米 乃 ，亞力山大 

和 腓 理 徒 （參 ：提前一 2 0 ; 提 後 二 16〜 1 9 )—— 為 非 信 徒 。 

這 並 沒 和 他 教 導 的 救恩之永恆的確據相矛盾，因這些人一 

開始就沒真正得救。他們的信心是虛假的。他 們 是 假 先 知 ， 

其動機從一開始就是可疑的（參 ：提 前 六 3〜5 )。雖然他們 

曾 一 度 宣 稱 認 識 真 理 ，他 們 卻 「不 領 受 愛 真 理 的 心 ，使他 

們 得 救 」（帖後二 1〇 )。

保 羅 傳 耶 穌 所 傳 講 的 福 音 。事 實 上 ，他為自己使徒身 

份 的 辯 護 就 是 根 據 宣告他是直接從耶穌領受福音的（加一 

11〜 1 2 ) 。他 用 以 下這些話來概括他整個傳道生涯：「我故 

此 沒 有 違 背 那 從 天 上 來 的 異 象 。先 在 大 馬 色 ，後在耶路撒 

冷 ，和 猶 太 全 地 ，以 及 外 邦 ，勸 勉 他 們 應 當 悔 改 歸 向 神 ， 

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」（徒 二 十 六 19〜20;參 ：二 十 20〜27 )。

附 錄 1 使徒們所傳的福音

猶大

猶大書的作者也同樣警告那些宣稱認識基督但卻沒有 

相 稱 之 行 為 的 人 。他 原 本 要 在 他 的 書 信 中 談 救 恩 這 個 題  

目 ，卻不得不警告變節的危險（猶 3〜4 ) 。他描繪那些變節 

者 就 如 人宣稱活在恩典下卻仍過著不道德的生活，且拒絕 

基 督 的 主 權 ， 是 不 虔 誠 的 ，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 

機 會 ，並且不認識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」（4 節 ）。猶 

大 說 ：他們的結局就是被永火所毀滅（7 節 ）》他所說的重 

點就是凡拒絕基督主權的人都註定滅亡。

彼得

在 教 會 時代講第一篇道的使徒彼得最後作結論說 ^故  

此 ，以 色 列 全 家 當 確 實 地 知 道 ，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 

耶 穌 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」（徒 二 3 6 ) 。彼得所傳講 

的 這 位 基 督 ，不 僅 是 一 位 救 主 伸 出 歡 迎 的 雙 臂 ，同時也要 

求 人 順 服 祂 為 主 。「祂是萬有的主」（徒 十 36 ) 。「神且用右 

手 將 祂 高 舉 ，叫 祂 作 君 王 ，作 救 主 ，將 悔 改 的 心 、和赦罪 

的恩賜給以色列人」（徒 五 31 ) 。

故 此 ，彼 得 在 傳 赦 罪 的 福 音 前 先 呼 召 人 悔 改 ；他對失 

喪之人的邀請乃始於呼召悔改（參 ：徒 二 3 8 ，三 1 9 )。然 

而他視所有的救恩—— 包括悔改—— 為 神 作 的 工 ，而不是人 

的 努 力 （徒-(̂ 一 17〜 1 8 )。他描述新生命乃是神的工作（彼 

前一 3 ) ，神 自主地揀選罪人以得救（彼前一 1〜2 ; 彼後一 

1 0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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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如此描寫神的拯救大工：t■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 

生 命 和 虔 敬 的 事 賜 給 我 們 ，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 

美德召我們的主」（彼後一 3 )。但是他也教導信心實際的證 

明就是信徒生命所產生的德行（彼後一 5〜9 )。他 寫 說 ：「所 

以 弟 兄 們 ，應當更加殷勤 > 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 

不 移 。你 們 若 行 這 幾 樣 ，就 永 不 失 腳 。這 樣 ，必叫你們豐 

豐富富地•得以進入我們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」（彼後一 

10〜 1 1 )。

彼得所持之義的標準和他從耶穌聽來的相同：「那召你 

們 的 既 是 聖 潔 ，你 們 在 一 切 所 行 的 事 上 也 要 聖 潔 。因為經 

上 記 著 說 ：『你 們 要 聖 潔 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』」（彼前一 15 

〜 16 ; 參 ：太 五 4 8 ) 。

雅各

我 們 已 經 看 過 雅 各 譴責無行為的信心是死的、無用的 

(雅 二 1 7、20 ) 。他的整篇書信包含真信心的各種考驗，所 

有 這 些 都 是 信 徒 生 命 實 際 的 義 果 ：在 試 煉 中 的 忍 耐 （一 1 

〜 1 2 ) ; 遵 行 神 的 話 （13〜2 5 節 ）；清潔不沾染世俗的虔誠 

(2 6〜2 7 節 ）；不重富輕貧（二 1〜 13);善 行 （14〜2 6 節 ）； 

控 制 舌 頭 （三 1〜 1 2 ) ; 真 正 的 智 慧 （13〜 1 8 節 ）；與驕傲 

和 世 俗 為 敵 （四 1〜6 ) ; 向 神 謙 卑 順 服 （7〜 1 7 節 ）；信徒 

之 間 的 正 當 行 為 （五 1〜2 0 ) 。

在 所 有 的 使 徒 書 信 中 ，其中一個最具概括性的救恩邀 

請 出 現 在 雅 各 書 四 章 7〜 1 0 節 。雖然雅各的書信大部份是 

寫 給 真 信 徒 的 ，很 明 顯 地 他 也 很關心那些不是真的信徒。

附 錄 1 使徒們所傳的福音

他不要有任何一個 人 在 真 救 恩 上 被 矇 騙 ，因 此 ，他要求真 

實 、活 的 得 救 信 心 ，這種信心和雅各書第二章的死信心完 

全 不 同 。他 在 五 章 2 0 節 說 出 他 的 目 的 ，即 是 要 使 「一個罪 

人 從 迷 路 上 轉 回 ，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 j 。

四 章 7〜 1 0 節的邀請是針對那些尚未得救的人一 單 

聽 道 而 不 去 行 的 ，有 罪 、邪 惡 的 人 （參 ：一 2 1〜2 2 ) ，他們 

仍然是死信心的俘擄（參 ：二 14〜20 )，他 們 是 苦 毒 、自 私 、 

驕 傲 的 說 謊 者 ，其 「智 慧 不 是 從 上 頭 來 的 ，乃 是 屬 地 的 ， 

屬 情 慾 的 ，屬 魔 鬼 的 」（三 1 5 )，他 們 愛 世 界 ，因此就與神 

為 敵 （四 4 ) ，他們內在的靈仍被情慾轄制（參 ：四 5 ) ，而 

且 他 們 是 驕 傲 的 和 自 恃 的 （參 ：四 6 ) 。他們正需要神的恩 

典 。但 既 然 神 只 「賜恩給謙卑的人」（6 節 ），雅各稱他們是 

「有 罪 的 人 」（在聖經中這詞只指未重生得救的人），要脫 

離 他 們 的 驕 傲 ，謙 卑 自 己 。十個命令語氣描述雅各對罪人 

的 吩 咐 ：順 服 神 （救 恩 ）；抵 擋 魔 鬼 （轉 移 效 忠 對 象 ）；親 

近 神 （親 密 關 係 ）；潔 淨 你 們 的 手 （悔 改 ）；清潔你們的心 

(認 罪 ）；要 愁 苦 ，悲 哀 ，哭 泣 ，將喜笑和歡樂變作愁悶（悲 

哀 ）。最 後 一 個 命令語氣總括歸信之人應有的心態：■"務要 

在主面前自卑》」所有這些皆是神的工，祂賜恩給人（6 節 ）。

約翰

使 徒 約 翰 所 寫 的 一 封 書 信 ，整封都是在討論真信徒的 

標 誌 （參 ：約 壹 五 13 ) 。3他對那些掙扎在得救的確據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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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約翰一書的完整解釋，見 John F. MacArthur， 〇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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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給 的 忠 告 ，是他們不應該把盼望全放在過去的事或一時 

的 信 心 。他 卻 提 出 教 義 上 和 道 德 上 的 試 驗 ，且將這些寫在 

他 的 第 一封書信中。道 德 上的試驗需要順服：「我們若說是 

與 神 相 交 ，卻仍在黑暗裏行，就 是 說 謊 話 ，不 行 真理了」（一 

6 ) 。「我 們 若 遵 守 祂 的 誡 命 ，就 曉 得 是 認 識 祂 。人若說我認 

識 祂 ，卻 不 遵 守 祂 的 誡 命 ，便 是 說 謊 的 ，真理也不在他心 

裏 了 」（二 3〜4 ) 。「你們若知道祂是公義的，就知道凡行公 

義之人都是祂所生的」（二 29 ) 。「凡 向 祂 有 這 指 望 的 ，就潔 

淨 自 己 ，像祂潔淨一樣」（三 3 ) 。在整封書信中其他地方也 

多 次 證 實 同 樣 的 真 理 ：一個真正得救的人不會繼續過著不 

斷 犯 罪 的 生 活 （三 6〜 1 0 )。

約 翰 所 提 教 義上的試驗是有關於耶穌的神性和主權： 

「誰 是 說 謊 話 的 呢 ？不 是 那 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？不認父 

與 子 的 ，這 就 是 敵 基 督 的 。凡 不 認 子 的 就 沒 有 父 。認子的 

連父也有了」（約 壹 二 22〜23 )。「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 

身 來 的 ，就 是 出 於 神 的 。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」（四 

4 ) » 「凡 信 耶 穌 是 基 督 的 ，都是從神而生」（五 1 ) 。

約 翰 篤 定 信 心 將 勝 過 罪 ，他 給 信 徒 一 個 特 別 的 名 稱 ： 

「那 得 勝 的 」（約 壹 五 5 ; 參 ：啟 二 7 、1 1、2 6 ，三 5 、1 2 、 

2 1 ，二 H 7 ) 。4他 寫 說 ：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？不是那信 * 1

Sin: 1 John 1:1-2:2 (C hicago: Moody, 1986); Love Not the World:
1 John 2:3-17 (C hicago: M oody, 1986); Marks o f a True 

Believer: 1 John 2:18-4:21 (C hivago: M oody, 1987); Assurance 
o f Victory: 1 John 5 (C hicago: M oody, 1986) 〇 

M James E. R ossap, **The Overcomer o f the A pocalypse/* Gra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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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是神兒子的嗎？」（約 壹 五 5 ) 。對 約 翰 來 說 ，一個真信 

徒最後將不會無法得勝。

希伯來書的作者

筆 者 其 他 地 方 已 經 查 考 過 希 伯 來 書 中 的 警 告 性 的 經  

文 ，5它們是向那些只在頭腦上認同、接受基督卻沒憑信心 

認 定 祂 的 人 說 的 。無 論 人 如 何 解 釋 這 書 信 中 的 警 告 ，希伯 

來 書 十 二 章 10〜 14節中非常清楚明顯的含意是讓人無可規 

避 的 ^萬 靈 的 父 管 教 我 們 ，是 要 我 們 得 益 處 ，使我們在祂 

的聖潔上有份…… 。並要追求聖潔。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」

當 人 說 過 作 過 後 ，那些完全缺乏聖潔的人將和神的同 

在 永 遠 隔 離 ，而 落 入 永 遠 的 毀 滅 （參 ：太 二 十 五 41 ) 。希伯 

來 書十二章的內容證實那是實際生活的聖潔。故 此 ，希伯 

來 書 的 作 者 ，就 如 約 翰 、雅 各 、彼 得 、猶 大 、和 保 羅 ，也 

肯定必須有公義的行為來驗證真信心的有效。

筆 者 在 這 裏 引 用 的 經 文 只 是 取 自 使 徒 行 傳 和 使 徒 書  

信 ，稍微涉獵關於講救恩之道的豐富真理之皮毛而已。我 

在另一本書對於使徒的救恩論有較透徹的討論。6

r /jeo/ogfca/ JoMrmj/ 3 (Fall 1982)，261 - 8 6，這 是 一 篇 研 究 「得 

勝 者 」這詞的絕佳文章。該文的作者確定地表示這詞就等於「信 

徒 」。

John F. MacArthur, The M acArthu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: 

Hebrews (C hicago: M oody Press, 1983) °

John F. MacArthur, Faith Works: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



有 一 件 事 是 清 楚 無 疑 的 ：耶穌所傳的福音也正是祂的

使 徒 們 所 傳 的 。那 是 一 個 小 的 門 和 窄 的 路 。那是白白賜給

人 的 ，但 卻 要 撇 棄 一 切 所 有 。而 且 ，雖然那是經由信心和 

悔 改 而 得 到 ，它不能不在信徒的生命和行為中產生真正公 

義 的 果 子 。

却 （Dallas: Word，1993) 〇

附錄2 從基督教歷史看福音

那些要從福音信息中去掉耶穌主權的人經常暗示說， 

要求罪人 離 棄 罪 ，委 身 給 基 督 ，遵 從 祂 的 誡 命且向祂降服， 

這 是 一 種 異 端 ，相當於加拉太人的律法主義。1那是令人苦 

惱 且 不 顧 事 實 的 指 控 ，那是在控告歷經幾乎長達二十世紀 

來教會中真正最優秀的領袖們。

有 些 人 試 圖 將 「主 權 救 恩 」描 繪 為 新 的 教 義 。其中一 

個 例 子 就 是 賀 治 ，他 寫 道 ：

就 如 〔第 一 世 紀 的 律 法 主 義 〕，近 代 對 福 音 的 完 整  

性 最 明 顯 的 攻 擊 ，並 沒 否 認 相 信 基 督 的 重 要 性 。

恰 恰 相 反 ，他 們 堅 持 必 須 要 相 信 基 督 。但是除了  

信 心 外 ，他 們 又 外 加 上 其 他 條 件 ，因 此 福音最重  

要 的 特 質 就 被 全 然 變 更 了 。事 實 上 ，經 常 被 提 到

參 Charles C. Ryrie，5a/anc/«g Me (Chicago:

Moody Press，1969)，170。雷歷在該書中寫道：「只憑信心的信 

息 ，和除信心外加上生命委身的信息，不可能同為福音；故 此 • 

其中必有一個是假的福音，而且將因扭曲或傳不同的福而被咒 

詛 （加一  6 ~ 9 )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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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分 別 乃 是 ：得 救 的 信 心 和 無 法 得 救 的 信 心 。然 

而 ，他 們 總 是 將 那 能 使 人 得 救 的 信 心 視 為 導 致 外  

在 明 顯 順 服 的 那 種 信 心 。因 此 ，順 服 本 身 至 少 變  

成 介 於 人 與 神 之 間 的 交 易 部 分 。r■得救的』信心因 

此 也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被 以 它 的 果 子 為 條 件 而 重 新 定  

義 了 。在 這 種 過 程 中 ，福 音 無 條 件 的 白 白 賜 予 雖  

不 是 致 命 地 、卻 是 嚴 重 地 被 妥 協 了 。2

因 此 ，照 賀 治 的 意 見 ，「信心必定產生順服」這種觀念 

是 一 種 新 發 明 ，且 是 對 福 音 完 整 性 的 嚴 重 威 脅 。他將此視 

為等同於猶太教所加諸於早期教會的危險。

那 可 是 一 個 非 常 嚴 重 的 指 控 。我們可從教會的歷史得 

到 證 實 嗎 ？全 然 不 是 的 。事 實 恰 恰 相 反 ，賀治所描寫的對 

福 音 「近 代 的 攻 擊 」正 是 真 教 會 一 向 所 相 信 的 。在教會歷 

史 中 ，近二十個世紀的偉 大 聖 徒 們 都 駁 斥 了 這 種 概 念 ，即 

救恩無法完全改變一個信徒的個性、行 為 和 生 活 方 式 。

例 如 ，C十二使徒遺訓 > (£>;而 cAe) —書是聖經以外的 

教 會 作 品 中 最 早 的 一 本 ，寫 作 日 期 可 能 早 在 第 一 世 紀 末 ， 

我 們 在 其 中 讀 到 ：「一個先知若不能實踐他所教導的真理就 

是 假 先 知 • j 3
安 提 阿 主 教 伊 格 那 丟 （Ignatius) 的 話 ，寫於第二世紀

Zane C. H odges, The G ospel U nder S ieg e  (D allas: R edencion  

V iva, 1981)，4 。

C yril C. R ichardson , ed ., E arly  C h ris tian  F athers (N ew  York: 

M acm illan , 1970)，1 7 7 。

附 錄 2 從基轚教歷史看福音

初 ，他 說 ：•"最重要的不是宣告信仰的剎那行動，而是不斷 

地 被 信 心 激 勵 著 。J 4

另 外 一 篇 最 早 期 教 會 的 作 品 稱 為 《革利免達哥林多人 

後書 > (S eco n d E pistle o f (Element to the C orin th ians')，寫 

於 主 後 一 百 年 * 裏 面 有 這 段 話 ：

讓 我 們 不 要 只 是 口 襄 稱 祂 為 主 ，因 為 那 並 不 能 救  

我 們 。因 祂 說 過 ：「凡 稱 呼 『我 主 阿 ，主 阿 』 的 ， 

不 能 都 進 天 國 ，惟 獨 遵 行 我 天 父 旨 意 的 ，才能進  

去 。」因 此 ，弟 兄 們 ，讓 我 們 以 行 動 來 承 認 祂 。……  

這 世 界 和 將 來 的 世 界 是 相 互 敵 對 的 。這 世 界 充 滿  

了 姦 淫 、腐 敗 、貪 婪 、和 詐 欺 ，而 將 來 的 世 界 卻  

要 放 棄 這 些 。因 此 ，我 們 無 法 同 時 和 兩 者 都 作 朋  

友 。要 得 到 其 中 一 個 ，就 必 須 放 棄 另 外 一 個 。5

奧 古 斯 丁 於 主 後 4 1 2 年 ，曾描寫義行乃是聖靈在人生 

命 中 運 行 的 必 然 明 證 ：

在 我 們 這 一 面 ，我 們 斷 言 ：人 類 的 意 志 如 此 受 到

神 的 幫 助 去 行 義 ......除 了 接 受 了 應 該 如 何 生 活

的 教 導 ，人 也 接 受 聖 靈 ，藉 著 聖 靈 ，他 心 中 對 於  

那 位 至 高 永 不 改 變 的 至 善 之 神 產 生 了 喜 悦 與 敬

同 上 ，9 2。 

同上，194-9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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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；而 且 ，就 在 現 在 ，當 他 行 事 為 人 仍 然 憑 著 信  

心 、而 非 憑 眼 見 時 ，這 種 情 感 就 已 興 起 。這其實 

是 白 白 賜 下 的 憑 據 ，藉 著 這 憑 據 ，人 乃 能 火 熱 地  

忠 於 他 的 創 造 者 ，且 熱 心 去 追 求 要 有 份 於 那 真  

光 …… 。但 是 我 們 最 後 可 能 察 覺 ：這 份 感 情 一  

「神 的 愛 —— 是 從 外 面 洗 灌 在 我 們 心 中 的 」，不是 

「藉 著 我 們 自 己 產 生 出 來 的 自 由 抉 擇 」，而 是 「藉 

著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聖 靈 」（羅 五 5 ) 。6

在 奧 古 斯 丁 死 後 多 年 ，他的教義逐漸被半伯拉糾主義 

( Semi-Pelagianism) 所 取 代 ，後 者 教 導 說 ，罪人自己的意 

志 和 努 力 是決定救恩的最終極因素。天主教開始愈來愈注 

重 聖 禮 的 工 作 。然 後 是 修 道 主 義 ，聖 職 主 義 ，和羅馬天主 

教 ，終於腐蝕了組織 的 教 會 對 救 恩 的 瞭 解 。對救贖的普遍 

看 法 淪 為 背 離 聖 經 ，說 ：人必須履行各種功德來賺得神的 

歡 心 。守 獨 身 ，獨處及自我鞭打是用來平息神怒氣的一些 

常 見 的 方 式 。黑暗世紀於是降臨世界，隱 晦 了 福 音 的 真 光 。

當 改 教 者 重 新 發 現 因 信 稱 義 的 真 理 ，黑暗 終 於 被 驅  

除 。他 們 又 開 始 教 導 ：救恩的決定因素是神至高無上的自 

主 權 ，而 不 是 人 的 意 志 。這 個 真 理 是 他 們 教 義 的 中 心 ：罪 

人 獲 得 救 恩 ，乃 是 藉 著 信 心 ，而 不 是 功 德 。這個真理將無 

數人從羅馬天主教加諸於基督徒的宗教奴役中釋放出來。

H enry  B ettenson , ed ., D ocum ents o f  the C hristian  Church  (N ew  

York: O xford  Univ. P ress, 1963)， 54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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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改教運動神學是允許那種不產生實際善行的信心 

嗎 ？當 然 不 是 。所 有 傑 出 的 改 教 者 都 清 楚 深 信 ：真信心必 

然在好行為上自然表明出來。

象徵改教運動開始的事件是，馬 丁 路 德 於 15 17年在威 

登 堡 教 堂 的 門 上 貼 上 他 的 〈九 十 五 條 論 綱 > (Ninety-Five 

T heses) » 前四條很清楚地表明馬丁路德認為好行為的必要 

性 ：

1.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說 「你 們 當 悔 改 ，等 等 ，」即表 

示信徒的整個一生都必須悔改。

2. 我們不能將祂這句話誤解為指由聖職人員所執行告 

解 的 聖 禮 （即懺悔和赦罪）。

3. 然 而 ，祂 不 是 單 單 指 內心的悔改而已；不 是 的 ，內 

在的悔改若不產生種種克制肉體改變，乃 是 無效的。

4. 因 此 ，當 自 恨 還 在 ，告 解 亦 在 （那 就 是 ，內在真實 

的 懺 悔 ）；也 就 是 說 ，直 到 進 入 天 國 為 止 。7

馬 丁 路 德 且 寫 道 ：

因 此 ，當 我 們 教 導 在 基 督 裏 的 信 心 時 ，我們 接 著  

也 教 導 好 的 行 為 。因 為 你 既 因 信 得 著 基 督 ，藉著 

祂 而 成 為 義 ，現 在 就 該 好 好 活 出 來 。愛 神和你的  

鄰 居 ，祈 求 神 ，感 謝 讚 美 神 ，向 祂 認 罪 懺 悔 。向

同 上 ，1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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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的 鄰 居 行 善 且 服 事 他 ：善 盡 你 的 職 份 。這些就  

是 真 正 的 好 行 為 ，乃 是 從 這 種 信 心 產 生 出 來 的 。8

「路 德 相 信 ，信 心 帶 來 所 有 的 宗 教 活 動 。……雖然他 

譴責為只是為了給行義的人帶來祝福而去行律法的善事， 

卻 為 發 自 信 心 的 好 行 為 辯 護 ，在 他 看 來 ，好行為就是信心 

的 結 果 和 目 的 。」9 「對 路 德 而 言 ，好行為並不能決定一個 

人 和 神 的 關 係 ；他 們 是 伴 隨 信 心 而 來 ，正如白天跟隨著黑 

夜 ，又 如 好 果 子 來 自 好 樹 。若 沒 有 好 行 為 * 也就沒有信心 

可 言 。」1(>路 德 寫 道 ：「假 如 （好 ）行 為 和 愛 心 不 開 花 結 果 ， 

那 就 不 是 真 信 心 ，福 音 仍 未 獲 得 立 足 之 地 ，而基督也未被 

適 切 地 認 識 。」11

我 們 得 救 乃 因 信 心 ，而 不 是 因 好 行 為 ；雖然路德極力 

為 此 真 理 奮 戰 ，但 他 從 來 都 是 毫 不 猶 豫 地 堅 持 說 ，必須有 

行 為 來 驗 證 信 心 。在 他 著 名 的 羅 馬 書 註 釋 的 序 言 中 ，他寫 

道 ：

然 而 ，信 心 不 是 夢 想 得 來 的 ，一 種 人 的 幻 象 ， 

雖 然 這 是 大 多 數 人 照 著 字 面 對 它 的 瞭 解 。無論何

John D illenberger, M artin  L u th er  (N ew  York: D oubleday, 1961),

K arl T heim e, *4G ood W orks/* The N ew  Scha ff-H erzog  R elig ious  

五 必 a  (G rand  R apids: Baker, 1977)，5: 1 9 -2 2 。 

D illenberger, Lw/Aer，x x i x 。

同 上 ，1 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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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，他 們 雖 然 針 對 信 心 侃 侃 而 談 ，只 要 他 們 認 為  

沒 有 道 德 或 善 行 的 改 善 跟 著 信 心 ，他 們 就 落 入 一  

種 錯 誤 ，即 宣 稱 信 心 是 不 足 的 ，如 果 我 們 要 成 為  

正 直 且 獲 得 救 恩 ，我 們 就 必 須 作 「好 事 」。其原因 

乃 是 ，當 他 們 聽 見 福 音 時 ，他 們 忽 略 了 重 點 所 在 ； 

在 他 們 的 心 中 ，出 自 自 己 的 手 段 ，他 們 變 出 來 一  

種 觀 念 ，他 們 稱 之 為 「相 信 」，將 它 當 作 真 實 的 信  

心 。同 樣 地 ，那 不 過 是 人 捏 造 出 來 的 而 已 ，這種 

觀 念 沒 有 内 心 深 處 相 稱 的 經 歷 。因 此 ，那 是 無 效  

的 ，不 能 使 人 過 更 好 的 生 活 。

然 而 ，信 心 卻 是 神 在 我 們 身 上 所 作 成 的 。信 

心 改 變 我 們 ，我 們 從 神 那 裏 重 生 （約 一 章 ）。信心 

將 老 亞 當 置 死 ，使 我 們 在 心 思 ，意 念 以 及 我 們 所  

有 的 能 力 上 變 成 完 全 不 同 的 人 ；信 心 又 伴 隨 著 聖  

靈 " 噢 ！談 到 信 心 ，那 是 一 種 多 麼 鮮 活 ，有創造 

力 ，有 創 造 力 而 有 力 的 東 西 呀 ！信 心 總 是 使 人 向  

善 。信 心 從 不 坐 著 等 ，問 有 甚 麼 好 事 可 作 ，而 是 ， 

在 發 問 前 它 已 經 去 作 了 ，且 繼 續 作 下 去 。一個人  

若 不 是 這 樣 主 動 ，就 是 一 個 沒 信 心 的 人 。這樣的 

人 在 暗 中 摸 索 信 心 ，且 找 機 會 作 好 事 ，但 其 實 對  

於 信 心 和 好 事 都 一 無 所 知 。然 而 ，他 卻 繼 續 在 胡  

說 八 道 講 論 信 心 和 好 事 。

…… 事 實 上 • 我 們 不 可 能 將 行 為 與 信 心 分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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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來 ，正 如 不 能 將 熱 和 光 從 火 裏 分 開 來 。12

墨 蘭 頓 （ Philip M elanethon) 是 路 德 的 同 僚 ，也是一個 

傑 出 的 改 教 者 ，曾 寫 說 ：

很 明 顯 地 ，如 果 沒 有 悔 改 歸 向 神 ，人 心 繼 續 在 罪  

中 抗 拒 良 知 ，那 麼 根 本 就 沒 有 渴 望 赦 罪 的 真 信  

心 。聖 靈 並 不 住 在 一 顆 不 敬 畏 神 且 繼 續 叛 逆 的 心  

中 。正 如 哥 林 多 前 書 六 章 9 〜 1 0 節 很 清 楚 說 明

的 ，「無 論 是 淫 亂 的 ......姦 淫 的 ...... 等等都不

能 承 受 神 的 國 。」13
392

事 實 上 ，幾 乎 所 有 改 教 運 動 的 信 條 都 同 意 ，好行為乃 

是得救信心必然的表現。1530年的〈奧斯堡信條 X Augsburg 

Confession) 說 ：

更 進 一 步 來 說 ，我 們 教 導 行 善 的 必 要 ；不是因為  

相 信 我 們 能 藉 著 善 行 蒙 恩 ，而 是 因 為 神 的 旨 意 就  

是 要 我 們 行 善 。單 藉 著 信 心 就 能 瞭 解 罪 的 赦 免 和  

恩 典 。而 且 因 為 我 們 是 藉 著 信 而 接 受 聖 靈 ，我們 

的 心 現 在 已 被 更 新 ，所 以 穿 上 新 的 感 情 ，因此可

12 同 上 ，23-2 4。

13 Clyde L. M anschreck, Melancthon on Christian Doctrine (Grand 

Rapids: Baker, 1965), 1 8 2。

附 錄 2 從基®教歷史看福音

以 產 生 好 行 為 。為 此 ，安 波 羅 修 （A m b ro se) 寫 

說 ：「信心是善良意志和好行為的來源。」14

151 6年 的 〈比利時信條 > (B e lg ic C o n fe ss io n ) 上 說 ：

我 們 相 信 ：這 個 真 的 信 心 ，是經由聽神的話和聖 

靈 在 人 身 上 的 運 行 ，而 在 人 心 中 產 生 的 ，必使他 

重 生 成 為 新 造 的 人 ，促 使 他 去 過 新 的 生 活 ，且將 

他從罪的捆 鎖 中 釋 放 出 來 。因 此 ，說這個使人稱 

義的信心使人忽略敬虔和聖潔的生活是絕對不正 

確 的 ，相 反 地 ，若 沒 有 這 信 心 ，人不會因愛神的 

心 而 去 作 任 何 事 ，卻只是出於自愛之心或者害怕 

被 定 罪 。所 以 ，這種聖潔的信心是不可能使人不 

結 果 子 的 。15

〈海 德堡要理問答 > (H eid elb erg C a te c h ism ，1563) 

問 ：*"但 這 〔因 信 稱 義 〕教義使人隨隨便便且褻濱神嗎？」 

提 供 的 答 案 是 ：>■不 是 ；因為那些因真信心而被栽種在基督 

裏的人不可能不結出感恩的果子 。 j 16

〈多特信條〉（The Canons o f the Synod o f D o r t，1619 ) 

描述聖靈使人重生的工作：

Phillip Schaff, Creeds o f Christendom (Grand R apids: Baker, 

1977)，3:24-25。

同 上 ，3:410-13。

Heidelberg Catechism (Freeman, S.D .: Pine H ill, 1979), 75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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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 靈 充 滿 在 一 個 人 最 深 的 隱 密 處 ；祂 打 開 一 切 被  

封 閉 的 心 ，且 軟 化 剛 硬 的 心 • 使 未 受 割 禮 的 接 受  

割 禮 ；將 新 品 質 注 入 意 志 褢 面 ，雖 然 之 前 是 死 的 ， 

他 活 過 來 了 ；不 再 是 邪 惡 、悖 逆 、而 頑 梗 的 ，他 

變 成 良 善 、順 服 、且 溫 柔 的 ；祂 激 發 且 增 強 人 的  

力 量 ，就 如 一 顆 好 樹 ，能 結 出 好 行 為 的 果 子 。17

〈韋 斯 敏 斯 .德 信 條  > (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 

F a ith，1 6 4 7 )如 此 概 述成聖的教義：

那 些 受 到 有 效 呼 召 而 重 生 的 人 ，有 新 心 和 新 靈 創
394

造 在 他 們 裏 面 ，果進一 步 藉 著 基 督 之 死 和 復 活 的  

大 能 ，又 有 祂 的 話 語 和 内 住 在 他 們 裏 面 的 聖 靈 ， 

使 他 們 確 實 個 別 地 成 聖 ；整 個 罪 身 的 權 勢 都 被 摧  

毀 了 ，且 許 多 的 情 慾 漸 被 減 弱 和 治 死 ，他們 愈 加  

更 新 和 強 壯 ，在 所 有 的 得 救 恩 典 襄 ，實踐 真 正 的

聖 潔 生 活 ，因 為 若 沒 有 聖 潔 就 沒 有 人 能 見 主 。....

雖 然 仍 有 一 些 殘 留 的 腐 敗 ，有 一 段 時 間 還 頗 得  

勢 ，然 而 ，經 由 基 督 使 人 成 聖 之 靈 不 斷 供 應 的 力  

量 ，重 生 那 部 份 終 會 戰 勝 ；因 此 ，聖 徒 是 在 恩 典  

中 長 進 ，且 在 敬 畏 神 中 達 到 完 全 聖 潔 。18

17 S c h a ff, C re e也 o/ C T ir k/ewi/o w ，3:590-91 〇

18 同 上 ，629-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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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代更正教 神 學 都 看 出 且 重 視 這 個 真 理 ：行義乃是得 

救 信 心 的 一 個 基 本 且 必 然 的 結 果 。改 教 者 慈 運 理 （ Ulrich 

Zw ingli) 將信心視為聖靈在信徒身上永不停止的工作。故 

此 ，他相信 真 信 心 從 不 會 怠 惰 或 呆 滞 不 動 ，而是會在每個 

真 基 督 徒 身 上 產 生 好 行 為 。慈運理認為這些行為是信徒蒙 

揀 選 的 證 明 ，也是信心 必 然 的 證 據 。19 

加 爾 文 寫 道 ：

我們作夢都想不到有缺乏好行為的信心，或者是 

離了善行而單獨存在的稱義。…… 那麼你願意在 

基 督 裏 稱 義 嗎 ？你 就 必 須 先 擁 有 基 督 。但是你不 

能擁有祂而不在祂的使人成聖上有份：因為基督 —

是 不 能 被 分 割 的 。…… 因 此 ，我們稱義雖不因行 

為 、卻 不 能 沒 有 行 為 ，這說法是十分真切的 。 2G

在 與 羅 馬 紅 衣 主 教 撒 多 勒 托 （ Jacopo Sadoleto) 辯論 

的 一 份 出 版 品 中 ，加 爾 文 寫 道 ：

B asil H all, <6U lrich Z w in g li ,H u b e r t C unliffe-Jones, ed., A 

History o f Christian Doctrine (Philadelphia: Fortress, 1978), 

362 «>

加爾文著，《基督教要義》，卷三第十六章：徐慶譽、謝秉德譯， 

三 冊 （香 港 ：基督教文藝，41 9 8 5 )，2:232-33/加爾文基督教 

要義翻譯小組譯，二冊（台北：加爾文出版社，2007 )，1:663-64 

= John C alvin, Institutes o f the Christian Religion, 2 v o ls. 

(Grand R apids: Zondervan, 1972), 2:98-99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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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否 認 善 行 和 稱 義 有 任 何 關 係 ，但 我 們 又 主 張

善 行 在 義 人 生 活 中 有 充 分 的 權 柄 。.... 很 明 顯

地 ，人 因 著 恩 典 而 白 白 得 來 的 義 是 必 然 和 重 生 有  

關 連 的 。因 此 ，假 如 你 充 分 瞭 解 信 心 和 行 為 是 如  

何 不 可 分 開 ，就 要 仰 望 基 督 ，正 如 使 徒 所 教 導 的  

( 林前一  3 0 ) ，祂 已 經 被 賜 給 我 們 ，為 要使我們  

稱 義 且 成 聖 。故 此 ，無 論 何 處 有 從 信 心 來 的 義 （我 

們 堅 持 這 是 白 白 得 來 的 ），那 襄 就 有 基 督 ；而何處 

有 基 督 ，那 裏 也 有 聖 靈 ，聖 靈 乃 使 生 命 重 生 ，得 

著 新 的 樣 式 。相 反 地 ，何 處 如 果 沒 有 熱 烈 追 求 正  

直 和 聖 潔 ，那 裏 就 沒 有 基 督 的 靈 或 基 督 自 己 ；而 

何 處 若 沒 有 基 督 ，那 裏 就 沒 有 公 義 ，而 且 ，沒有 

信 心 ；因 為 若 無 使 人 成 聖 的 靈 ，信 心 就 不 可 能 瞭  

解 基 督 帶 來 的 公 義 。21

尤 其 是 清 教 徒 們 ，針對得救信心的性質和義行在信徒 

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寫了很多文章。威 廉 • 古 特 立 （ William 

Guthrie) 在 1658年 針 對 「主權救恩」寫 了 一 篇 文 章 ，是他 

寫 過 最 清 楚 的 ：

故 此 ，一 個 敬 虔 的 人 會 主 張 ，凡 接 待 基 督 的  

人 都 被 適 當 地 視 為 神 的 兒 女 —— 「凡 接 待 祂 的 ，

John C. O line , ed., A R efo rm a tio n  D eba te  (G rand R apids: Baker, 

1966)，68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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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是 信 祂 名 的 人 ，祂 就 賜 他 們 權 柄 ，作 神 的 兒 女 」 

(約一  1 2 ) ; 然 而 ，我 已 經 照 著 這 個 字 所 能 代 表  

的 所 有 意 義 接 待 了 基 督 ：因 為 我 樂 於 接 受 藉 基 督  

而 得 救 的 方 法 ，同 意 這 條 件 ，我 歡 迎 基 督 以 祂 所  

有 的 職 份 提 供 給 我 的 一 切 ，以 君 王 的 身 分 管 治  

我 ，作 為 獻 上 祭 物 並 為 我 代 求 的 大 祭 司 ，是教導  

我 的 先 知 ；我 全 心 獻 給 祂 且 仰 望 祂 ，盡 我 所 能 地  

安 息 在 祂 裏 面 。除 了 這 些 ，「接 待 」還 能 表 示 甚 麼  

其 他 的 意 思 呢 ？

恩 典 的 第 二 個 偉 大 標 誌 ，以 及 真 正 在 基 督 耶  

穌 裏 得 救 的 福 祉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—— 「若 有 人 在 基

督 裏 ，他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j  ( 林 後 五 1 7 ) » ............若有

人 真 正 接 受 基 督 ，就 必 定 是 這 新 造 的 人 ；.... 這

新 造 的 人 被 稱 為 「新 人 」（西 三 1 0 ) ，指 出 它 的 範  

圍 。這 新 造 的 人 不 僅 是 新 的 舌 頭 或 新 的 手 ，而是 

新 的 人 。這 個 新 人 裏 面 有 新 生 命 、動 作 的 原 則 ， 

就 是 新 心 ；這 生 命 的 新 原 則 發 出 生 活 的 行 動 ，也 

就 是 效 法 那 創 造 他 之 「主 的 形 像 」，所 以 這 新 人 在  

每 一 方 面 都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更 新 （西 三 1 0 ) 。22

在 16 72年 ，一 篇 由 艾 嵐 （ Joseph A lle in e) 所寫的文章 

在 他 死 後 出 版 ，他 在 其 中 寫 道 ：

22 W illiam  G uthrie , The C hris tian 's  G reat In te re s t (E dinburg: 

B anner o f  T ru th，1982)，24-25 , 76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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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歸信乃在於内心和生命同時有了徹底的改 

變 。假 如 你曾想要有使你得救的歸信，你必定明 

白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望的。那 是 從 死 裏 復 活 （弗 

二 1 ) ，是 新 造 的 人 （加 六 15 ; 弗 二 1 0 )，是那位 

無 所 不 能 的 神 的 工 作 （弗一 1 9)〇這些都不是超 

乎人的力量可做的嗎？假如你擁有的不過是與生 

俱 來 的 好 性 情 ，一種柔和且純潔的氣質等等，你 

還不算是真正的歸信。這是一種超自然的工作。23

清 教 徒 溫 森 （ Thomas V in cen t) 對 〈韋斯敏斯德小教 

理問答 〉 （ The W estm inster Shorter C atechism ) 所作的解釋398
( 1 6 7 4 ) 包 括 這 些 課 程 ，讀來彷彿特別為駁斥現代流行的 

福 音 所 寫 的 ：

問 7 :如 何 藉 著 信 心 來 接 待 耶 穌 基 督 ？

答 ： 要 照 著 福 音 ，藉著信心接待耶穌基督。

問 8 :福 音 書 如 何 將 耶 穌 基 督 介 紹 給 我 們 ？

答 ： 福音說耶穌基督是祭司，先 知 及 君 王 ；假 

如 我 們 要 被 祂 所 救 ，就 必 須 接 受 祂 。

問 9 : 靈魂何時可在祂的救恩中得到安息？

答 ： 靈魂在祂的救恩申得到安息，是當他相信

23艾 嵐 著 ，《給未曾歸正者的警告> ( 台 北 ：加爾文出版社，1996) 

= Joseph Alleine, An Alarm  to the U nconverted  (Marshallton 

Del: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hristian Education, n.d.)，26-27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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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：

答 ：

問 3 :

答 ：

自 己 因 罪 而 失 喪 的 情 況 ，以 及 自 己 沒 有 能  

力 、其 他 所 有 的 人 也 同 樣 沒 有 能 力 從 這 景  

況 中 恢 復 ，且 發 現 和 確 信 基 督 拯 救 的 大 能  

和 意 願 ，就 放 棄 從 其 他 受 造 物 得 到 幫 助 ，

且 棄 絕 自 己 的 義 ，就 此 堅 定 信 靠 基 督 ，依 

賴 祂 ，且 完 全 信 服 祂 。惟 獨 祂 是 救 恩 的 來  

源 。

甚麼是使人得生命的悔改？

使 人 得 生 命 的 悔 改 是 一 種 得 救 的 恩 典 ，藉 

此 恩 典 ，罪 人 深 感 自 己 的 罪 ，且 清 楚 瞭 解  

神 在 基 督 襄 的 慈 悲 ，悲痛且憎惡地轉離自  399

己 的 罪 而 歸 向 神 ，而 且 是 全 心 全 意 不 斷 地  

順 服 神 。

使人得生命的悔改包括那些？

使 人 得 生 命 的 悔 改 主 要 包 括 二 件 事 一  

1 . 轉 離 罪 ，並 棄 絕 它 。「你 們 當 回 頭 離 開  

所 犯 的 一 切 罪 過 ，這 樣 ，罪 孽 必 不 使 你 們  

敗 亡 」（結 十 八 3 0 ) 。「遮 掩 自 己 罪 過 的 必  

不 亨 通 。承 認 離 棄 罪 過 的 必 蒙 憐 恤 」（箴 

二 十 八 1 3 ) 。2 _ 轉 向 神 。「惡人當離棄自 

己 的 道 路 。不 義 的 人 當 除 掉 自 己 的 意 念 ， 

歸 向 耶 和 華 ，耶 和 華 就 必 憐 恤 他 。當歸向 

我 們 的 神 ，因 為 神 必 廣 行 赦 免 」（赛五十 

五 7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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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5 :轉離罪是真悔改的一部份，那麼轉離罪是 

麼 意 思 ？

答 ： 屬於真悔改的轉離罪乃包括二件事：1.在 

於離開所有污穢的罪，包括我們所作所說 

的 。2.離開其他所有的罪，包括我們的心 

思 感 情 。

問 16 :真正悔改過的罪會再次重犯嗎？

答 ： 1.真正悔改過的罪絕不會再犯，以致再回 

到像從前般過犯罪的生活；假 如 悔 改 後 * 

又回到犯罪的生活，就是清楚顯示他們沒 

有真正的 悔 改 過 。2.有些人已真正為他們 

的 罪 悔 改 ，雖然他們偶而會被試探所勝而 

騖 異 ，因此落入再犯以前悔改的罪，但是 

他們並不 沉 湎 在 裏 面 ，而是能再 站 起 來 ， 

且帶著憂傷痛悔的心回轉向神。24

湯 姆 • 華 生 （ Thomas Watson) 在 16 92年 寫 道 ：

我 們 必 須先在恩典上效法祂，才能在榮耀上與祂 

相 交 。恩典和榮耀是連在一起的。恩典在榮耀之 

前 ，正 如 晨 星 引 出 太 陽 。神會使我們有足夠的資

24 Thomas V incent, The Shorter Catechism o f the Westminster 
Assembly Explained and Proved from Scripture (Edinburgh: 

Banner o f Truth, 1980), 226-31 <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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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 ，適 合 一 個 有 福 的 光 景 。醉酒的和辱罵人的都 

不適 合 在 榮 耀 中 享 受 神 ；神不會將如此奸佞之人 

擁 入 懷 中 。惟 有 「清心的人得見神。」25

多馬• 孟 頓 （ Thomas Manton) 對 雅 各 書 的 註 釋 ，第一 

次 發 表 在 169 3年 ，包 括 這 些 話 ：

行為 乃 是 真 信 心 的 明 證 。恩 典 不 是 死 的 、無用的 

習 慣 ；他們在最軟弱和幼小期會有某些效力和作

用 。....這 是 我 們 賴以判斷的證據，這也是基督

藉 以 審 判 的 證 據 。....行 為 不 是 信 心 的 根 據 ，而
401

是 證 據 ；不 是 信 心 的 基 礎 ，而 是 確 據 的 鼓 勵 。看 

得 見 的 行為也許能增加安慰感，但安慰感不是建 

立 在 行 為 上 ；行 為 是 盼 望 的 種 子 ，而不是信心的 

支 柱 ；是 揀 選 的 美 好 證 據 ，而 不 是 原 因 ；是歡欣 

的 預 兆 和 榮 耀 的 開 端 ；總 歸 一 句 ，行為能顯明福 

祉 ，但不是使 人 配 得 過 它 。26

「孟 頓 堅 持 神 選 民 的 堅 忍 ；但那並不妨礙他教導聖潔 

是神子民最重要的特徵標記，而 那 些 說 『永不會 滅 亡 』、卻

湯 姆 •華 生著，羅 偉 倫 、錢 曜 誠 譯 ，《系統神學》（台 北 ：加爾 

文出版社，1998 )，32-33 頁 = Thomas Watson, J  B o办 

(Grand R apids: Baker, 1979)，1 6 。

Thomas M anton, A Commentary on James (Edinburg: Banner o f  

Truth, 1963), 239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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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 續 故 意 犯 罪 的 人 * 是一個偽善者和自欺之人。J 27 

另 外 一 個 清 教 徒 古 德 溫 （ Thomas G oodwin) 寫 道 ：

假 如 缺 少 因 觸 怒神而悲痛之心，就沒有向神 

心 存 善 意 的 跡 象 ，也 沒 向 祂 的 愛 ，神是絕不會悅

納缺少這些的人的。....

另 外 ，這 樣也就沒有改正的希望。神若沒有 

看 到 改 正 的 希 望 ，祂 是 不 會 寬 恕 的 。現 在 ，人若 

非 承 認 他 的 罪 、且 帶 著 悲 痛 之 心 ，就表示他喜愛 

罪 的 跡 象 （伯 二 十 12〜 1 4 )。當 他 隱 藏 、保 存 、

不 丟 棄 罪 ，罪在他口中就 是 甘 甜 的 ；因 此 ，直到
402

他 認 罪 ，且 為 之 悲 痛 以 前 ，就證明他不因這罪而 

苦 ，所以他不丟棄它。一個人若非發現罪的苦楚， 

是 絕 不 會 離 開 罪 的 ；一 旦 發 現 了 ，他就會為罪而 

悲 痛 （亞 十 二 1 0 ) ，且 「依 著 神 的 意 思 而 憂 愁 ， 

就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來」（林 後 七 1 0 ，《和合本 

修訂版》）。28

解經學者馬太•亨利（MatthewHenry) ，在 17 00年代 

初 期 寫 道 ：

27 J. G. R yle, o/ M awfow，弓 |用於 A_. Pink，G7衫

from the Scriptures: Man's Total Depravity (C hicago: Moody 

Press，1969)，2 8 9 。

28 Thomas G oodw in, The Work o f the Holy Spirit in Our Salvation  

(Edinburgh: Banner o f Truth, 1979)，1 2 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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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太易於依賴空洞的信仰告白，就認為那將會 

救 我 們 ，光 說 「我們相信基督信仰的條文」是一 

種 廉 價 和 簡 單 的 宗 教 ；但想像那就足夠帶我們進 

入 天 國 卻 是 莫 大 的 錯 覺 。如此狡辯的人是得罪了 

神 ，且 欺 騙 自 己 的 靈 魂 ；虛假的信心如虛偽的慈 

善 工 作 令 人 痛 恨 ，因為兩者對真正的聖潔都顯示 

缺 少 真 心 。 一 旦 神 喜 悦 無 行為的死信心，你就能 

以死的肉體、空洞的靈魂、感官或動作為樂。……  

證 明 真 信 心 的 行為必是捨己的，這是神自己吩咐 

的 。…… 最似合理的信仰告白若沒有行為就是死 

的 。…… 我們不應認為其中任何一個若沒有另一 

個也能使我們稱義，且拯救我們。這 是 神 的 恩 典 ， 

我們現在正站在其中，而且應該堅立下去。29

多 馬 • 波 士 頓 （ Thomas B oston) 是 十 七 、十八世紀交 

接 的 蘇 格 蘭 教 會 領 袖 ，曾 寫 說 ：

我們應接待基 督 為 我 們 的 王 ，丟 棄 罪 、死 亡 、撒 

旦 和 世 界 的 轄 制 ，而且把自己完 全 交 給 祂 ，以祂 

為我 們 的 元 首 ，讓 祂 掌 管 我 們 ：「耶和華我們的神 

啊丨在你以外曾有別的主管轄我們，但我們專要 

倚 靠 你 ，提你的名」（赛 二 十 六 1 3 )。「當以嘴親

29 Matthew Henry,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(Old Tappan, 

N .J.: R evell，n.d.)，981-8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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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，恐 怕 祂 發 怒 * 你 們 便 在 道 中 滅 亡 ，因為祂的 

怒 氣 快 要 發 作 。凡 投 靠 祂 的 ，都是有福的」（詩二 

1 2 ) 。我 們 應 以 祂 為 我 們 的 王 ，天天專心倚賴祂 

得 生 命 、力 量 、庇 護 ，且 勝 過 仇 敵 ：「我 兒 阿 ，你 

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」（提 後 二 1 ) 。

「祂 曾 救 我 們 脫 離那極大的死亡，現在仍要救我 

們 ，並 且 我 們 指 望 祂 將 來 還 要 救 我 們 」（林後一 

1 0 ) 。 30

懷 特 腓 德 （ George Whitefield ) 是在英國和殖民時的美 

國一個偉大的傳道人和信仰的捍衛者，他 在 17 3 9年八月六 

曰的日記中寫道：

在 講 道 後 ，我 和 某 人 商 談 ，他和其他一些人都令 

我 擔 心 ，因他們極力主張反律法主義的原則。願 

所 有 認 識他們的人都遠離他們；因 為 （用句我們 

教會文獻所用的話）好 行 為 是 信 心 的 果 子 ，雖然 

不 能 去 除 我 們 的 罪 ，或使我們度過神嚴厲的審判 

(那 也 就 是 說 ，不能使我們稱義），它們卻緊跟著 

稱 義 而 來 ，且必然是從真實、活的信心產生出來，

甚 至 到 了 一 個 地 步 ，因 著 好 行 為 ，活的信心就能

30 Thomas B oston, **A B rief Explication o f the First Part o f the 

A ssem b ly^  Shorter C a te c h is m ,in  The Complete Works o f the 
Late Rev. Thomas Boston, Ettrick, 12 v o ls. (W heaton, 111: 

Roberts, 1980 reprint)，7:67-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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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楚 被 看 到 ，正如藉著果子而認出樹來。31

愛 德 華 滋 （ Jonathan Edwards) 可 能 是 170 0年代最優 

秀 的 傳 道 者 ，和在神學上最清楚的思想家，曾 寫 道 ：

神所要求且接 受 的 信 仰 ，並 不 包 括 軟 弱 、死 

氣 沉 沉 、無 生 命 的 心 願 ，它們只把我們提高一  

點 ，稍微超過漠不關心的狀態。祂在祂的話語裏 

極 度 堅 持 ，我 們 要 真 誠 ，心 靈 火 熱 ，且全心熱烈 

地參與在信仰裏…… 。

故 此 ，那些主張憑信心而活的人，如果沒有
405

經 歷 ，心 思 不 正 ，他們對信心的看法也是同樣荒 

謬 的 。他們所相信的憑信心乃指相信他們處在一 

個 好 的 狀 況 中 。因 此 ，他們把懷疑自己的好狀況 

當 作 可 怕 的 罪 ，不論他們存哪種心思，且不管他 

們所作的 事 有 多 邪 惡 ，因為不信的罪是最重大凶 

惡 的 ；而 他 是 最 好 的 人 ，一 向 最 尊 敬 神 ，主張他 

處於良好狀況的盼望是堅定而不可動搖的，但他 

卻是行在黑暗中•或沒有任何經歷；那 就 是 說 ，

他心思昏昧且行事惡劣。因 為他確實相信，那是 

他 信 心 堅 強 、歸 榮 耀 給 神 、且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

仍 有 指 望 的 跡 象 。但他們是從哪處聖經學到這種

George W hitefield, Journals (Edinburgh: Banner o f Truth, 1960), 

323-24。



信 心 的 概 念 ，叫一個人堅定相信他是處於良好狀 

況 ？如 果 這 就 是 信 心 ，那法利赛人的信心最大  

了 ；但 耶 穌 教 導 我 們 說 ，他們有些 人 得 罪 聖 靈 ，

犯 了 不 可 赦 免 的 罪 。....

…… 也 許 來 自 不 信 ，或因為他們的信心小， 

他們顯出他們處於良好狀況的證據何等稀少。如 

果他們擁有更多信心行動的經歷以及更多應用  

恩 典 ，他們就能清楚地證明他們的狀況是好的；

他們的疑惑也就能移去了。....

…… 神所設計讓 人 獲 得 確 據 的 方 法 ，就只有 

治 死 其 腐 敗 ，在 恩 典 上 增 加 ，並且在生活中活潑 

運 用 這 恩 典 。而且雖然自我省察是很有用且重要 

的 責 任 ，是 無 論 如 何 都不該忽略的；但它最主要 

不是讓聖徒可以藉此滿意於他們的良好狀況。與 

其說確據是從自我省察而得的，不如說是來自行 

動 。使徒保羅主要是經由這種方式來尋到確據， 

甚至藉著忘記背後、努力面前的，向 著 標 竿 直 跑 ， 

要 得 著 神 在 基 督 耶 穌 襄 從 上 頭 呼 召 他 來 得 的 獎  

賞 ；或者他也得以從死襄復活。而他主要也是藉 

此 得 到 確 據 ：「所 以 我 奔 跑 ，不像無定向的」（林 

前 九 2 6 ) 。他 獲 得 可 以赢得獎賞的確據，是藉著 

奔 跑 ，多過光是思考。…… 殷勤地在 恩 典 上 長 進 ， 

在 信 心 之 外 加 上 德 行 ，等 等 ，是使徒彼得給我們 

的 指 導 ，使 我 們 的 呼 召 和 揀 選 確 定 ，使我們得以 

豐豐富富地進入基督永遠的國度。若 不 這 樣 ，我

附 錄 2 從基督教歷史看福音

們 的 眼 睛 就 看 不 清 楚 ，我們就會如在黑暗中的  

人 ，無法清楚看見我們過去的罪已被赦免、以及 

我們未來在天 上 的 基 業 （彼後一 5〜 1 1 )。32

約 翰 • 吉 爾 （ John G ill) 是 英 國 浸 信 會 牧 師 ，在 1767 

年 寫 道 ：

成 聖 的 基 礎 在 於 重 生 ：那 是 神 的 原 則 ，也是首先 

形 成 的 ；新 造 的 人 ，或 新 人 ，是在公義和真聖潔 

中 被 造 ；是 有 效 且 聖 潔 的 呼 召 ；在人的歸信看出 

來 ，這 歸 信 就 是人轉離他的罪孽：始於重生且在 

有效的呼召和歸信中表現出來的聖潔，在成聖中 

繼 續 實 行 下 去 ，這 是 一 個 漸 進 的 工 作 ，且引入最 

後 的 得 榮 耀 。33

約翰•吉爾 描 寫 真 信 徒 ，寫 道 ：

聖 徒 們 向 祂 臣 服 ，以 祂 為 王 ；他們不僅接待祂為 

他 們 的 先 知 ，來 教 導 、指 揮 他 們 ，且接納祂的教 

義 ；不僅接待祂為他們的大祭司，藉祂的獻上自 

己為祭使他們的罪得贖；也 接 待 祂 為 他 們 的 王 ，

32 Edward Hickman, ed., The Works o f Jonathan Edwards 

(Edinburgh: Banner o f Truth, 1979), 237, 259, 2 6 3 。

33 John G ill, A Body o f D ivinity (Grand R apids: Sovereign Grace, 

1971)，5 5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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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祂 的 律 法 和 法 令 ，他們 心 悦 誠 服 ，在所有的 

事 上 都 尊 重 祂 的 訓 詞 ，認 為 它 們 都 是 正 確 的 ，祂 

的 誡 命 沒 有 一 個 是 難 守 的 ；他們是出於愛祂的原 

則 來 遵 守 它 們 。34

在 1 8 0 0 年 代 最 為 人 知 的 傳 道 人 無 疑 當 推 司 布 真  

(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) 。他在一本論個人佈道的書中

寫 道 ：

為 基 督 征 服 一 個 靈 魂 ，另一個證明可在生命 

的 真 實 改 變 上 找 到 。無 論 在 家 或 在 外 面 ，如果一
408

個 人 的 生 活 跟以前沒有不同的話，那他的悔改就 

需 要 痛 悔 了 ，而他的歸信是虛構的。必須改變的

不 僅 是 動 作 和 言 語 ，還 有 靈 性 和 性 情 。....我們

若 仍 住 在 任 何 已 知 的 罪 中 ，就表示我們是罪的奴 

僕 ，因 為 「順 從 誰 ，就作誰的奴僕」。心中喜愛罪 

孽之人的自誇 是 無 用 的 。他 要 怎 麼 想 就 怎 麼 想 ， 

愛 相 信 甚 麼 就 相 信 甚 麼 ，但若有一個罪統治他的 

心 和 生 命 ，他仍是活在苦膽之中，被罪惡捆綁。真 

正重生種 下 對 所 有 邪 惡 的 憎 恨 ：只 要 耽 於 一 罪 ，

就證明通向美好盼望是無望的。....

生活和信仰告白必須是和諧的。一個基督徒 

即 是 在 宣 告 離 棄 罪 ；如 果 他 不 這 樣 作 ，他所代表

同 上 ，5 5 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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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名稱就是騙人的。

在 他 的 自 傳 中 ，司布真回憶他和反律法主義的爭戰：

在 我 牧 養 教 會 的 初 期 ，我必須經常和反律法 

主義者爭戰一 那 些 人 主 張 ，因為他們相信自己 

是 被 揀 選 的 ，他 們 就 可以愛怎麼過就怎麼過。我 

希望那種異端已大大銷聲匿跡了，但是令人傷心 

的 是 ，它在我牧會早期仍非常普遍。我認識一個 

人 站 在 酒 吧 的 桌 子 上 ，手 持 一 杯 杜 松 子 酒 ，宣告 

說 他 自 始 至 終 都 是 神 的 選 民 。他們把他踢出酒  

吧 ，當 我 聽 到 這 件 事 ，我 感 覺 他 是 罪 有 應 得 。甚 

至連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都說，他們才不要這種「蒙 

揀選」的人在那裏。任何一個活在罪中—— 酗 酒 、 

發 誓 、說謊等等—— 的 人 ，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宣 

告 他 是 神 的 選 民 。從 我 的 靈 魂 深 處 ，我憎恨反律 

法 主 義 任 何 一 點 點 的 意 味 ，因 那 會 使 人 胡 扯 說 ， 

雖 然 他 們 活 在 罪 中 ，卻仍可在 基 督 襄 高 枕 無 憂 。 

我們不能藉著或因為我們的好行為得救，我們也 

同樣不能得救卻沒有好行為。基督從來不在祂百 

姓 的 罪 中 拯 救 他 們 ；祂是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 

襄 拯 救 出 來 。假如一個人不渴望在聖靈的幫助下 35

35 Charles H. Spurgeon, The Soul Winner (Pasadena, Tex.: Pilgrim, 

1978)，32- 3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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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神 的 面 前 過 聖 潔 的 生 活 ，他 就 仍 活 「在苦膽之

中 ，被罪惡捆綁」。....將 「得救的信心」和好行

為分開的想法 是 荒 謬 的 。一個得救的人不是完美 

的 人 ，但 他 的 心 渴 望 成 為 完 美 ，他總是不斷追求 

完 美 ，而他成為完美的那一天將會來到，正如他 

那 位 曾 經 被 釘 十 字 架 、現在已得榮耀的救主的形 

象 一 般 ，有知識和真正的聖潔'。

當 我 在 水 灘 （Waterbeach) 街 牧 會 時 ，有一 

個 人 經 常 坐 在 會 眾 的 前 面 ，當我講到他認為好的 

教 義 時 ，他 就 點 頭 ，雖然他和那些曾活在世上的 

偽善者一樣糟糕。當我講到稱義時，他 開 始 點 頭 ； 

當 我 講 到 算 為 義 ，他 又 點 頭 。在 他 想 來 ，我無疑 

是 一 個 可 親 的 好 人 。所 以 ，我想我該治好他不停 

點 頭 的 毛 病 ，或者至少讓他的頭少點一次；因此 

我 說 ：「神揀選你和你揀選你自己之間有天壤之  

別 ；神藉聖靈使你稱義和你自己藉錯誤的信念或 

假 想 稱 義 有 千 萬 里 之 別 ，這 就 是 差 別 所 在 。」我 

說了下面這段話—— 那老者立刻視我為罪大惡極

的 亞 米 念 派 （ Arminian ) ----「你們這揀選自己

且 自 稱 為 義 的 ，沒 有 神 的 靈 的 標 誌 ；你們沒有真 

正 敬 虔 的 證 據 ，你 們 不 是 聖 潔 的 人 ，你可以活在 

罪 中 ，走 罪 人 的 道 路 ，你 帶 有 魔 鬼 的 形 象 ，然而 

你 竟 自 稱 為 神 的 兒 女 。神的任何一個兒女第一個 

明顯的證據乃是對罪徹底的憎惡，而尋求去過如 

基 督 般 聖 潔 的 生 活 。」那個反法律主義的老者並

附 錄 2 從基督教歷史看福音

不 同 意 那 個 教 義 ，但我知道我是傳講神的話語所

啟 示 的 。36

萊 爾 主 教 （ Bishop J. C. R yle) 是福音派英國國教的一 

個 主 教 ，他在約一世紀前寫下這些如針刺的話：

我 實 在 十 分 懷 疑 ，我 們 從 哪 兒 可 獲 得 保 證 說 ，一

個人可能歸信了卻沒有分別為聖歸神丨....假如

他沒有在歸信和重生那一天分別為聖歸神•我不 

明白那歸信代表甚麼意思。人們豈不有贬低且輕 

視 歸 信 的 浩 大 福 分 之 險 嗎 ？當他們極力勸誘信
411

徒 ，說第 二 次 的 歸 信 的 「更高一層的生活」，豈不 

正低估了那被 聖 經 稱 為 新 生 ，新 造 、靈性的復活 

之偉大的第一次歸信事件的長、闊 、高 、深 嗎 ？

我 也 許 錯 了 。但 我 有 時 在 想 ，在 過 去 幾 年 裏 ，當 

我讀到很多人使用很強烈的字談到「成 聖 」時 ，

那 些 使 用 這 字 的 人 先 前 對 「歸信」的看法必是十 

分 低 估 且 不 當 的 ，是否他們根本就對歸信一無所 

知 。總 括 一 句 ，我 幾 乎 在 懷 疑 ，當他們分別為聖 

時 ，事實上他們是首次歸信呢！ 37 

華 腓 德 （ Benjamin B . Warfield) 是普林斯頓的神學教

36Charles H. Spurgeon, Autobiography: Volume 1: The Early Years, 
1834-1859 (Edinburgh: Banner o f Truth, 1962), 224-25 •

37 John Charles R yle, /fo/f/iess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79)，5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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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，在二十世紀初的一篇論信心的文章中寫道：

除非認知到一個能被相信和去相信的對象，且同 

意此對象是值得被相信和去相信，認為那是真實 

且 可 靠 的 而 委 身 ，真信心是 無 由 產 生 的 。若我們 

無法信任一個對象而向之委身，我們就不能說自 

己 相 信 了 。38

陶雷（R.A. Torrey )是當時慕迪聖經學院 （ Moody Bible 

Institute) 的 院 長 *在他論及個人佈道的教科書中，他告訴 

學 生 ，要 以 基 督 的 主 權作為對罪人發出福音邀請的焦點： 

「要 盡 你 所 能 ，以最直接的方式引領他接受耶穌基督為個 

人 的 救 主 ，且 向 祂 降 服 ，接受 祂 為 主 和 主 宰 。」39

湯 瑪 斯 （W. H. Griffith Thomas) 是早期的時代主義 

者 ，也 是 達 拉 斯 神 學 院 （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) 的 

共 同 創 辦 人 ，他 承 認 稱 義 和 成 聖 是 不 可 分 割 ，40也必須有 

好行為作為信心的確實結果。41他 簡 明 地 解 釋 說 ：1■聖保羅 

使 用 創 世 記 十 五 章 證 明 信 心 的 必 要 ；聖雅各使用創世記二

Benjamin B . W arfield,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(Grand 

Rapids: Baker, 1968)，402 - 3。

R. A . Torrey, How to Work fo r Christ (Old Tappan, N .J.: R evell, 

n.d)，3 2 。

W. H. Griffith Thomas, The Principles o f Theology (Grand 

R apids: Baker, 1979)，186-87。

同 上 ，200-205。

附 錄 2 從基督教歷史看福音

十 二 章 證 明 行 為 的 必 要 。保 羅 教 導 行 為 必 須 出 自 於 信 心 ； 

雅 各 教 導 信 心 必 須 由 行 為 證 明 出 來 。」42他在評論羅馬書 

十 四 章 時 寫 道 ：

我們和基督的關係是根據祂的受死和復活，而這 

就 意 味 著 祂 的 主 權 。事 實 上 ，基督受死和復活的 

目 的 ，就是要在屬祂的人身上擁有生命的主權。

我們必須承認基督是我們的主。罪 是 悖 逆 ，惟有 

我們以祂為主，向 祂 降 服 ，我們才能以祂為救主， 

從 祂 接 受 赦 罪 。我們必須讓祂坐在我們心中的寶 

座 上 掌 權 ，也惟有當祂在我們心中作王並得著榮 

耀 ，聖 靈 才 能 進 來 ，且 住 在 裏 面 。43

較 近 一 點 ，艾 禮 斯 （ Oswald T. Allis )論 到 二 種 約 時 說 ：

恩典之約所提供給基督徒的信心，並不是作為取 

代公義行為的一種簡單代替品。而是提供他一種 

不 靠 功 績 且 無 法 賺 得 的 義 ，就 是 基 督 的 義 ，是藉 

著 信 心 得 著 的 ；這 義 會 挑 戰 他 * 要求他的行事為 

人 配 得 這 至 高 的 呼 召 ，以致他學會像保羅一樣  

說 ：「基督的愛激勵我們。」他不在律 法 之 下 、以

42 同 上 ，2 0 5 。

43 W. H. Griffith Thomas, St. Paul's Epistle to the Romans (Grand 

Rapids: Eerdmans，n.d.)，371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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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 作 為 靠 行 為 得 救 的 基 礎 ，這事實給基督徒設 

下 的 標 準 並 不 比 摩 西 律 法 低 ，反而是更高的標  

準 。當耶穌給祂的門徒一個新的命令…… 。「我怎 

樣 愛 你 們 ，你 們 也 要 彼 此 相 愛 。」祂給他們設下 

順 服 的 標 準 ，超 過 律 法 的 命 令 。「你們當愛人如 

己 。」難怪保羅當時回答這個問題，「這 樣 ，我們 

因 信 廢 了 律 法 嗎 ？」 以 強 調 的 語 句 說 ：「斷乎不 

是 ；更是 堅 固 律 法 。」44

在 「反 律 法主義」的 標 題 下 ，艾 禮 斯 寫 說 ：

414
新 約 聖 經 的整個教訓即在於：稱義的目標是使人 

成聖並得蒙救贖脫離所有的罪孽。不能結出公義 

果子的信心就不是活的信心。一個盜賊暗中來向 

神 父 告 解 求 赦 免 ，只 是 為 了 使他能有良心的平  

安 ，好再重操行竊 和 暴 力 的 舊 業 ，正如以前的猶 

太 人 將 聖 殿 變 成 為 「賊 窩 」，成為罪犯避難的所 

在 ，卻不管他們邪惡行為的後果。45

其他較近代的作者也表示他們看到反律法主義在二十 

世紀教會公開盛行而大感驚愕。品 克 （A .W. Pink) 就是其

44 O sw ald  T. A llis, “The C ovenan t o f  W orks,” in  C arl F. H. H enry, 

ed.,五似化 CAWst/aw DoCWwes (G rand R apids: B aker，1962)， 98 〇

45同 上 ， 99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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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一人，他 早 在 193 7年就看出現代福音派的失敗。他 寫 道 ：

基 督 救 恩 的 條 件 被 現 今 傳 福 音 的 人 錯 謬 地 傳 講  

著 。他 幾乎毫無例外地告訴他的聽眾說：救恩乃 

藉 著 恩 典 ，是 白 白 接 受 的 禮 物 ；基督已為罪人作 

了一切該作的，再也沒有任何留下的事，除 了 「相

信 」--- 相 信 抵 寶 血 無 限 的 功 效 。這種概念現在

是 如 此 遍 佈 在 「正 統 」的 基 督 教 圈 子 裏 ，如此不 

斷 響 在 他 們 的 耳 際 ，如 此 深 植 在 他 們 的 心 田 ，到 

一 個 地 步 ，若 有 一 人 提 出 挑 戰 和 反 驳 ，認為這是 

不 適 當 和 有 失 偏 頗 ，是 騙 人 而 錯 誤 的 ，此人立刻 415
會 招 來 異 端 的 惡 名 ，且被控為藉教導靠行為得救 

而污辱了基督已完成的工作。…… 救恩的確是藉 

著 恩 典 ，且 惟 有 藉 著 恩 典 。…… 然 而 ，神的恩典 

在 運 行 時 並 不 是 犧 牲 聖 潔 ，因這恩典永不向罪妥 

協 。同 樣 地 ，救 恩 也 的 確 是 白白得來的禮物，但 

接受這 禮 物 的 手 必 須 是 空 的 ，而不是一隻仍然緊

抓 著 這 世 界 的 手 。.....障逆剛硬的心無法相信而

得 救 ；心 必 須 先 被 破 碎 。....那些告訴罪人無需

丟 棄 偶 像 、不 必 悔 改 、也不必向基督的主權降服 

就 可 以 得 救 的 傳 道 人 ，和其他那些堅持靠行為得 

到 救 恩 、以及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賺得天堂的 

人 ，同樣是錯誤而危險的。46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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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克 又 寫 道 ：

神 賜 下 祂 的 恩 典 ，不是要免 除 人 當 盡 的 義 務 ，而 

是 供 給 他 們強而有力的動機，使他們更欣然和感 

恩 地 去 完 成 這 些 任 務 。以神的恩典作為免除履行 

一 些 職 責 的 根 據 ，幾乎和將祂的恩典轉為猥褻一 

樣 危 險 。47

就 如 品 克 一 樣 ，陶 恕 （A .W. Tozer) 也將異端的指控轉 

向 那 些傳講簡單相信論信息的人。他很多的講道和寫作都 

挑 戰 我 們 今 天 普 遍 流 行 的 福 音 。他論彼得前書的信息在他 

死 後 才 編 輯 並 出 版 成 書 ，書 名 恰 如 其 份 地 稱 為 《我稱它為 

異 端 ！ 》 U  Ca// //尺ere吵/ )。陶 恕 說 ：

( 幾 年 以 前 ）如 果 還 沒 有 將 全 人 都 降 服 於  

神 ，而且將耶穌當成自己的主和救主，親身去順 

服 神 的 旨 意 ，沒有人敢在聚會中站起來說：「我是 

一個基督徒。」唯有那樣，他才能說：「我得救了 I 」 

今 天 ，我們卻任由他們說他們得救了，卻不 

管奇轉變是如何不完全和殘缺，只是帶著一條但 

書 ：更深一層的基督徒生活自然會在未來的某些 

時 候 附 加 上 去 。

16: 373-75 〇

Pink, 识，291 〇

附 錄 2 從基轚教歷史看福音

有 沒 有 一 個 可 能 ：我 們 其 實 是 在 想 ，我們並  

不 一 定 得 順 服 耶 穌 基 督 ？

自 我 們 為 了 得 救 而 求 告 祂 的 那 剎 那 開 始 ，我 

們 就 一 定 得 順 服 祂 ，如 果 不 順 服 祂 ，我 就 很 有 理  

由 懷 疑 我 們 是 否 真 地 歸 信 了 I

弟 兄 們 ，我 相 信 這 是 從 錯 誤 的 教 導 開 始 的 。

他 們 將 主 想 成 一 個 醫 院 ，而 耶 穌 是 院 長 ，專門治 

療 陷 入 麻 煩 的 可 憐 罪 人 ！

他 們 一 直 堅 持 說 ：「主 ，治 好 我 ，我 好 再 去 任  

意 妄 為 ！」

弟 兄 們 ，那 是 一 種 很 糟 糕 的 教 導 。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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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教義若以降服於基督 的 主 權 為 可 有 可 無 的 ，都是 

糟 糕 的 教 導 。那顯然背離了基督徒一向信服的真理。

故 此 ，*■主權救恩」並 非 摩 登 的 ，也 不 是 異 端 ，'而是歷 

代 基 督 教 救 恩 論 的 正 中 心 所 在 。將之釘上錯誤教導的標籤 

充 其 量 是 魯 莽 和 不 經 思 考 的 。若 教 導 其 他 的 ，就是自歷代 

以來教會教導的主流中抽離出來。

A. W. Tozer, /  C all I t  H eresy!  (H arrisburg , Pa: C hristian  

P ub lica tion s, 1974)，1 8 - 1 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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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本 書 第 一 次 出 版 後 沒 幾 天 ，我 開 始 收 到 讀 者 來 信 。單 

是 最 初 幾 個 星 期 ，我 回 答 關 於 這 本 書 的 問 題 ，比我曾收到 

的關於其他題目的信還多。

五 年 之 後 ，信 還 是 一 直 進 來 。我的工作人員和我一直 

個 別 回 覆 所 有 讀 者 的 意 見 和 問 題 。下列問題就是來信中最 

常 問 的 ：

假 如 你 對 救 恩 的看法是正確的，我們如何能引人

相 信 基 督 且 提 供 他 立 即 的 確 據 呢 ？你似乎是在

說 ，人需要在他們的行為上尋求確據。

首 先 ，我 不 相 信 「提 供 確 據 」是 傳 福 音 者 的 工 作 。那 

是聖靈的工作：「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」（羅 

八 16 ) 。

雖 然 這 麼 說 ，我 的 確 相 信 有 得 到 立 即 確 據 的 例 子 ，乃 

是 根 據 福 音 的 應 許 。在十字架上的強盜是如何知道他得救 

了 呢 ？他 得 到 主 自 己 的 應 許 。我們在聖經中找到很多的應 

許 ，都保證信徒有永遠的生命（例 如 ，約 三 16 ;約 壹 五 1 ) 。 

這些應 許 提 供 真 信 徒 客 觀 的 確 據 。甚至一個剛出爐的信徒 

也可以從這些應許中找到幾分確據。

其 他 有 些 經 文 講到得著確據的主觀方式。例 如 ，約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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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書 二 章 3 節說:「我們若遵守祂的誡命，就曉得是認識祂。」 

隨 著 一 個 人 一 直 與 神 同 行 ，這樣的確據就會逐漸增長而深 

入 。而那些持續犯罪的基督徒，只要他們 一 直 使 聖 靈 擔 憂 ， 

就 喪 失 了 這 種 確 據 。

都 在 羅 馬 書 十 五 章 4 節同時講到客觀和主觀兩種層面 

的 確 據 ：「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，叫我們因 

聖經所生的 忍 耐 和 安 慰 ，可 以 得 著 盼 望 。」

瞭 解 聖 經 在 主觀確據方面的教導也同樣重要。我們並 

非 在 我 們 的 行 為 上 尋 求 確 據 ，而是藉由體認聖靈在我們身 

上 的 工 作 來 獲 得 確 據 。這也是聖靈和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

神 的 兒 女 。

我 們 獲 得 確 據 * 不是藉著說服我們的頭腦相信自己已 

經 得 救 了 。真 正 的 確 據 不 是 學 術 上 的 問 題 。沒有任何公式 

可 循 。那是基督徒生命終生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1

你 承 認 信 徒 可 能 、也的確犯罪一段頗長的時間。

這 種 人 要 如 何 知 道 ：他們的罪只是暫時的失脚或

是他們仍未得救的證明？

很 明 顯 地 ，甚 至 在 聖 經 中 ，我們也看到信徒有時犯下 

很 嚴 重 的 罪 ，且歷經很長一段時間。大衛就是一個例子（撒

下_(------ H二 章 ；詩五-Î 一 篇 ）：羅得又是另外一個例子（彼

後 二 7 〜 9 )。然 而 ，犯下這樣罪的基督徒不應期望能享受他

這 方 面 更 詳 細 的 討 論 ，可 看 拙 著 ，Saverf奶f/row a 
(W heaton , 111.: V ic to r B ooks，1992) 。 。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們 的 確 據 。當 然 ，真信徒雖然犯了罪•卻不會失去他們的 

救 恩 ，（參 ：羅 八 35〜3 9 ) ，但 甚 至 連 大 衛 也 見 證 說 ，他喪 

失 了 救 恩 之 樂 （詩五-Î 一 1 2 )。

當 信 徒 犯 罪 時 ，他們羞辱 了 基 督 （林 前 六 15〜 1 7 )，他 

們 使 聖 靈 擔 憂 （弗 四 30 ) ，而且他們必須受慈愛天父的管教 

(來 十 二 5〜7 ) 。如果他們繼續犯罪卻沒經歷到神的管教，

那表示其中有甚麼不對勁了， 管 教 原是眾子所共受的，你 

們 若 不 受 管 教 ，就 是 私 子 ，不是兒子了」（來 十 二 8 ) »

而 且 ，我們的主設立如何處理信徒犯罪的程序：

倘 若 你 的 弟 兄 得 罪 你 ，你 就 去 ，趁 著 只 有 他 和 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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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一 處 的 時 候 ，指 出 他 的 錯 來 。他 若 聽 你 ，你便 

得 了 你 的 弟 兄 。他 若 不 聽 ，你 就 另 外 帶 一 兩 個 人  

同 去 ，要 憑 兩 三 個 人 的 口 作 見 證 ，句 句 都 可 定 準 。

若 是 不 聽 他 們 ，就 告 訴 教 會 。若 是 不 聽 教 會 ，就 

看 他 像 外 邦 人 和 稅 吏 一 樣 。我 實 在 告 訴 你 們 ，凡 

你 們 在 地 上 所 捆 綁 的 ，在 天 上 也 要 捆 綁 。凡你們  

在 地 上 所 釋 放 的 ，在 天 上 也 要 釋 放 。我 又 告 訴 你  

們 ，若 是 你 們 中 間 有 兩 個 人 在 地 上 ，同 心 合 意 地  

求 甚 麼 事 ，我 在 天 上 的 父 必 為 他 們 成 全 。因為無 

論 在 哪 裏 ，有 兩 三 個 人 奉 我 的 名 聚 會 ，那襄就有  

我 在 他 們 中 間 （太 十 八 15〜2 0 ) 。

我 們 要 注 意 ，耶 穌 列 舉 管 教 的 程 序 ，是特別為了回答 

一 個 問 題 ，即一個犯罪的人是真弟兄或是外邦人。「他若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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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（他 若 悔 改 ）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」（1 5節 ）》但 最 後 〃 若  

是 不 聽 教 會 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」（1 7節 ）—— 也 

就 是 說 ，視 他 如 不 信 的 人 ，並 開 始 向 他 傳 福 音 。主耶穌繼 

續 說 ，祂 會 親 自 藉 著 這 程序在地上作居間調停的工作（20 

節 ）。

任 何 一 個 人 若 繼續有心而故意地犯罪和悖逆神，就不 

應 該 得 到 任 何 確 據 應 許 的 獎 勵 。假如你知道有這樣的人自 

稱 相 信 基 督 了 ，你 就 依 照 馬 太 福 音 十 八 章 的 程 序 ，呼召那 

人 悔 改 。但 不 要 以 確 據 的 應 許 來 鼓 勵 他 們 。這樣的人也許 

會攀附在虛假的盼望上。

我 愛 基 督 ，但是我不斷在我的生命中和罪掙扎。

我應質疑我的救恩嗎？

不 必 。不 斷 和 罪 掙 扎 ，甚 至 也 是 保 羅 的 經 驗 （羅 七 7 

〜25 ) 。我們每個人都一直在與罪惡的念頭、心 態 、習慣和 

慾 望 掙 扎 。只有那些沒有掙扎的人—— 那 些 故 意 、渴望地耽 

溺罪中的人一一需要有人搖醒他們虛假的安全感。

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已顺服基督的主權，為何保 

羅 要 寫 羅 馬 書 十 二 章 1 ~ 2 節 ，吩咐信徒僅只一次 

的 降 服 ？

保 羅 是 這 麼 說 的 ：

所 以 弟 兄 們 ，我 以 神 的 慈 悲 勸 你 們 ，將 身 體 獻 上 ， 

當 作 活 祭 ，是 聖 潔 的 ，是 神 所 喜 悅 的 。你 們 如 此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事 奉 ，乃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。不 要 效 法 這 個 世 界 。只 

要 心 意 更 新 而 變 化 ，叫 你 們 察 驗 何 為 神 的 善 良 、 

純 全 、可 喜 悅 的 旨 意 。

這些話絕不表示羅馬人還未順服基督。「將身體獻上」 

這 個 詞 語 在 希 臘 文 是 不 定 過 去 式 * 有些人試圖辯說它是說 

到 首 次 、且 僅 只 一 次 的 降 服 。這是過於簡單地來瞭解不定 

過 去 式 。較為正確的作法是將保羅的吩咐當作呼召人作出 

具 決 定 性 、有 意 的 、且持 續 的 降 服 之 意 。羅 馬 書 六 章 17〜 

1 8 節 證 明 ，保 羅 知 道 這 些 信 徒 已 經 「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 

你 們 道 理 的 模 範 。你 們 既 從 罪 裏 得 了 釋 放 ，就作了義的奴 

僕 。」很 明 顯 地 ，他並不是第一次呼召他們來順服基督。

第 2 節 吩 咐 這 些 人 「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」，沒有人會主 

張這話否定了這些人已經心意更新而變化的事實—— 在基 

督 裏 新 造 的 人 （林 後 五 17 ) »類 似 地 ，保羅在以弗所書三章 

1 7 節 為 以 弗 所 人 祈 求 ，盼望基督能因他們的信住在他們心 

裏 。他並不是表示基督尚未因他們的信住在他們心中。

聖 經 中 的 簡 單 教 導 是 ：信 心 、降服和更新的生命不是 

僅 此 一 次 、以 後 都 不 再 發 生 的 事 件 。信徒被勸導要繼續有 

信 心 ，降 服 和 遵 命 。那並不 表 示 他 們 從 沒 作 過 這 些 事 。我 

們 此 生 永 遠 不 嫌 太 多 鼓 勵 ，提醒我們要更殷勤應用神的話 

語 。神自己使用這 類 的 命 令 ，來確 保 我 們 的 堅 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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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為 何 使 用 像 「撇 下 一 切 」、「向自己死」、「無條 

件 的 降 服 」這 樣 的 字 眼 ？這種要求的絕對性挺嚇 

人 的 。你不怕把人從基督那襄嚇跑了嗎？



事 實 上 ，那是耶穌 自 己 說 的 話 ：「你 們 無 論 甚 麼 人 ，若 

不 撇 下 一 切 所 有 的 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」（路 十 四 3 3 ) 。祂 

又 說 ：「若 有 人 要 跟 從 我 ，就 當 捨 己 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

來跟從我」（路 九 2 3 ) 。

耶 穌 同 時 也 教 導 說 ：「倘 若 你一隻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 

砍 下 來 。……倘 若 你 一 隻 腳 叫 你 跌 倒 ，就 把 它 砍 下 來 。… 

倘 若 你 一 隻 眼 叫 你 跌 倒 ，就 去 掉 它 ；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 

的 國 ，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裏」（可 九 43〜47 )。又 說 ： 

「因 為 我 來 是 叫 人 與 父 親 生 疏 ，女 兒 與 母 親 生 疏 ，媳婦與 

婆 婆 生 疏 。……不 背 著 他 的 十 字 架 跟 從 我 的 ，也不配作我 

的 門 徒 」（太 十 3 5 ，38 ) 。且 說 ：「人 到 我 這 裏 來 ，若不愛我 

勝 過 愛 自 己 的 父 母 、妻 子 、兒 女 、弟 兄 、姊 妹 、和自己的 

性 命 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」（路 十 四 26 ) 。

畢 竟 ，是 耶 穌 首 先 說 ：「手 扶 著 犁 向 後 看 的 ，不配進神 

的 國 」（路 九 6 2 ) 。

我 們 可 以 一 直 下 去 ，繼 續 引 出 耶 穌 所 說 嚴 厲 的 話 ，祂 

這 些 話 通 常 是 向 未 信 的 大 批 群 眾 說 的 ，也 從 來 不 加 以 縮  

水 。很 清 楚 地 ，祂 堅 持 要 求 人 全 心 全 意 地 委 身 。祂並沒用 

一些好聽的話來軟化祂的要求，以容納那些三心二意的人。

我們的主一點也不怕人會被這些嚴厲的要求嚇跑。祂 

說 ：「凡 父 所 賜 給 我 的 人 ，必 到 我 這 裏 來 。到 我 這 裏 來 的 ， 

我總不丟棄他」（約 六 3 7 ) 。同 樣 地 ，我 也 深 信 ：那些被天 

父 所 吸 引 來 、且 被 聖 靈 感 動 知 罪 的 人 ，絕不會被神話語直 

陳 的 真 理 嚇 跑 。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你 承 認沒有人可以完全地順服。那豈不是使絕對 

降服的要求受到挫折嗎？

在舊約聖 經 中 也 沒 有 人 完 全 遵 守 摩 西 律 法 ，但那並不 

削減律法所建立的完全標準。

重 點 在 於 ，福 音 呼 召 人 回 應 基 督 ，對 人 而 言 ，那是不 

可 能 的 。但 因 此 減 低 福 音 的 要 求 ，以便任何人只要點個頭 

或 舉 起 手 就 算 回 應 ，根 本 就 是簡單相信論。

「這樣誰能得救呢？」（太 十 九 25 ) 。這是我們該問的 

問 題 。

「在 人 這 是 不 能 的 。在神凡事都能」（太 十 九 2 6 ) 。人 

的 歸 信 基 督 是 一 個 超 自 然 、由 神 作 成 的 神 蹟 。信心的回應 

是經由神所賜的復甦工作在信徒的心中產生出來的。我們 

必 須 承 認 ：（1)祂有權要求我們去作任何事情，以 及 （2 )我 

們 因 為 自 己 的 邪 惡 罪 性 是 沒 有 能 力 以 絕 對 的 順 服 來 回 應  

祂 ；不 然 的 話 ，這種工作就不會發生。

聖 經 在 哪 襄 教 導 說 ，所有的信徒都會結出聖靈的 

果 子 ？那是表示說基督徒的生活沒有留下任何偶 

而失敗的餘地囉？

我們當然都經歷到某種程度的失敗，但終極的失敗——  

永遠回到不信和放縱的罪中—— 對於真基督徒來說是不可 

能 的 。羅 馬 書 八 章 29〜3 0 節保證每個信徒到最後都會效法 

基 督 的 模 樣 。神的靈內住在每 個 信 徒 裏 面 （羅 八 9 ) 。我們 

是一個完全新造的人（林 後 五 17 )。同時我們也變成主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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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形 象 （林 後 三 18 )。所有這些真理都保證我們不會經歷終 

極 的 失 敗 。

結 果 子 的 必 然 性 在 聖經中一直重複強調著。創世記一 

章 11節 說 ，造物的基本原則是凡物都各從其類地結果子。 

下 面 是 幾 處 經 文 ，明 確 地 強調這個真理：

箴 言 十 二 章 1 2 節—— 「惡 人 想 得 壞 人 的 網 羅 。義 

人 的 根 得 以 結 實 。」

耶 利 米 書 十 七 章 7 ~ 8 節 —— 「倚 靠 耶 和 華 ，以耶 

和 華 為 可 靠 的 ，那 人 有 福 了 。他 必 像 樹 栽 於 水 旁 ，

在 河 邊 扎 根 ，炎 熱 來 到 ，並 不 懼 怕 ，葉子仍必青  

翠 ，在 乾 旱 之 年 毫 無 掛 慮 ，而 且 結 果 不 止 。」

馬 太 福 音 三 章 1 0 節 一 「凡 不 結 好 果 子 的 樹 ，就 

砍 下 來 ，丟 在 火 褢 。」

馬 太 福 音 七 章 17〜 1 9 節—— 「這 樣 ，凡好 樹 都 結  

好 果 子 ，惟 獨 壞 樹 結 壞 果 子 。好 樹 不 能 結 壞 果 子 ，

壞 樹 不 能 結 好 果 子 。凡 不 結 好 果 子 的 樹 ，就砍下 

來 ，丟 在 火 褢 。」

馬 太 福 音 十 二 章 3 3 節一 •「你 們 或 以 為 樹 好 ，果 

子 也 好 ；樹 壞 ，果 子 也 壞 。因 為 看 果 子 ，就可以 

知 道 樹 。-」

馬 太 福 音 十 三 章 2 3 節 一 一 「撒 在 好 地 上 的 ，就是 

人 聽 道 明 白 了 ，後 來 結 實 ，有 一 百 倍 的 ，有六十 

倍 的 ，有 三 十 倍 的 。」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路 加 福 音 六 章 4 3〜 4 4 節—— 「因 為 沒 有 好 樹 結 壞  

果 子 ，也 沒 有 壞 樹 結 好 果 子 。凡 樹 木 看 果 子 ，就 

可 以 認 出 它 來 。人 不 是 從 荊 棘 上 摘 無 花 果 ，也不 

是 從 蒺 藜 裏 摘 葡 萄 。」

約 翰 福 音 十 五 章 5 節—— 「我 是 葡 萄 樹 ，你們是  

枝 子 。常 在 我 裏 面 的 ，我 也 常 在 他 裏 面 ，這人就  

多 結 果 子 。因 為 離 了 我 ，你 們 就 不 能 作 甚 麼 。」

羅 馬 書 七 章 4 節—— 「我 的 弟 兄 們 ，這 樣 說 來 ， 

你 們 藉 著 基 督 的 身 體 ，在 律 法 上 也 是 死 了 。叫你 

們 歸 於 別 人 ，就 是 歸 於 那 從 死 裏 復 活 的 ，叫我們 

結 果 子 給 神 。」

有 位 讀 者 引 用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強 盜 當 作 這 原 則 的 例  

外 。但是 那 強 盜 在 短 短 幾 分 鐘 內 所 結 的 果 子 ，比那些上教 

堂 的 人 一 生 所 結 的 還 多 。他的悔改從行為上徹底的改變可 

以 看 出 來 。他 的 確 計 算 了 代 價 ；他承認自己被釘十字架是 

公 平 且 應 得 的 。而 且 他 也 臣 服 於 基 督 的 主 權 ；他稱救主為 

「主 」。那個將死前的強盜一點也不是懶散、不結果子之信 

心 的 例 子 。

你似乎將現代傳福音的弊病怪罪於時代主義。你 

是否已拋棄了時代主義？

沒 有 。簡 單 相 信 論 或 反 律 法 主 義 的 產 生 ，不能怪罪時 

代 主 義 本 身 。簡 而 言 之 ，時 代 主 義 只 是 相 信 ：神為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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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仍有未來的計劃，而且舊約聖經的應許仍待完全地應驗。

以 前 有 許 多 優 秀 的 時 代 主 義 者 * 包 括 艾 恩 賽 、班豪斯 

(Donald G. Barnhouse) 、以 及 我 的 恩 師 范 伯 格 （ Charles 

Feinberg) 博 士 ，都反對在該運動中簡單相信論的傾向。很 

不 幸 地 ，今日很少時代主義者願意就此議題站出來說話。

正統時代主義的特 點 和 簡 單 相 信 論 無 關 。在邏輯上來 

說 ，時代主義並不必然表示以廉價恩典的方式來傳福音； 

這樣的教導乃是對時代主義者的教導之錯誤應用。我試著 

去 確 認 時 代 主 義 正 確 的 地 方 ，同時也指出時代主義者運動 

已 很 不 幸 地 面 對 的 問 題 。但是我無意拋棄我相信合乎聖經 

教導之時代主義者的特點。

我如何向我的小孩解釋福音而 不 減 弱基督的嚴厲 

要 求 ？難道小孩必須要瞭解耶穌的主權才能得救 

嗎 ？

當 然 小 孩 瞭 解 屬 靈 真 理 的 能 力 有 限 ，但 成 人 也 同 樣 。 

只有很少數人在得救的時候就在知識上瞭解所有的福音真 

理 。幸 好 一 些 基 要 真 理 基 本 上 是 甚 至 連 小 孩 子 也 能 瞭 解  

的 。耶穌自己就把得救的 信 心 描 繪 為 如 小 孩 般 的 特 徵 （可 

十 15 )。真 信 仰不是高級知識，深度的神學瞭解•或複雜的 

教義知識產生出來的功用。

小孩子到 了 能 得 救 的 年 紀 時 就 應 該 能 明 白 * 以一顆順 

服的心來到基督這裏這種觀念•而且他們必須願意讓基督 

成 為 他 們 生 命 的 主 人 。那種觀念對已能相信的年紀來說並 

不是超乎他們所能瞭解的。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當 教 導 小 孩 子 屬 靈 的 真 理 時 ，要 記 得 ：不斷地重複和 

說 明 是 特 別 有 用 的 。簡 短 地 教 導 福 音 給 他 們 ，但不要假設 

第一次正面的回應就表示他們已接受所有他們該知道的真 

理 。繼 續 不 斷 地 解 釋 和 詳 細 說 明 。有很多作小孩子事工的 

人將舉起手當成和真正的信主是同一件事。

要 使 用 聖 經 清 楚 解 釋 。甚 至 對 小 孩 子 ，神的話都能結 

出生命的種子（彼前一 23 )。我不喜歡在解釋福音綱要時不 

引用聖經的方法。只有聖經能帶著權威向人的心說話—— 包 

括 小 孩 子 的 心 。

採 用 福 音 綱 要 和 事 先 擬 稿 ，另外一個根本的危險就在 

於 ：他 們 很 容 易 根 據 預 設 的 既 定 計 劃 課 程 ，以致可能忽略 

小 孩 子 的 真 正 需 要 ，或無法回答他們最重要的問題。

最 後 ，我們要記得救恩的事對小孩和大人來說都是一 

樣 的 。福音信息對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相同的。鍾 馬 田 寫 道 ：

我 們 要 小 心 ，不 要 刪 改 福 音 以 適 應 不 同 年 紀 的 人  

群 。沒 有 特 別 給 青 年 人 、中 年 人 、或 老 年 人 的 福  

音 。福 音 只 有 一 種 ，我 們 總 要 小 心 不 要 只 為 了 認  

定 這 些 年 紀 上 的 差 別 而 竄 改 和 胡 改 福 音 。同 時 ，

在 傳 這 獨 一 的 福 音 給 不 同 年 齡 的 人 時 ，當然有其 

應 用 上 的 差 別 ，但 差 別 只 在 方 法 或 程 序 上 而 已 。2

D. M artyn  L loyd-Jones, K now ing  the Times (E d inburgh : B anner 

o f  T ruth , 1989)，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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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孩 也 要 瞭 解 ：罪 侵 犯 了 神 的 聖 潔 ，而他們每個人都 

是 有 罪 的 （雖 然 由 於 他 們 的 經 驗 有 限 ，很 明 顯 地 ，大部份 

的小孩子不像大人那般深覺到自己的罪）。告訴小孩關於地 

獄 和 神 的 忿 怒 並 沒 甚 麼 不 對 。依 我 的 經 驗 ，小孩子並無困 

難 瞭 解 這 種 概 念 。他 們 知 道 作 錯 事 要 受 懲 罰 ，也能瞭解耶 

穌 為 我 們 代 死 受 罰 。我 們 應 告 訴 他 們 要 順 服 耶 穌 ，他們比 

有 些 成 人 更 瞭 解 到 ，信 靠 耶 穌 就 代 表 順 服 祂 。這些真理需 

要 不 斷 重 複 地 強 調 ，甚至在小孩子表白了信仰之後。

你 怎 能 否 認 有 屬肉體的基督徒，保羅自己在哥林

多前書三章都使用這個詞語了？
430

基 督 徒 有 可 能 是 靥 肉 體 的 。也 就 是 說 ，他們可能在行 

為 表 現 上 是 屬 肉 體 的 。但 是 「肉 體的基督徒」不是屬靈存 

在 狀 況 的 某 一 層 次 ，是 人 永 遠 停 留 在 其 中 的 。聖經從沒說 

肉 體 是 信 徒 將 永遠停留的狀況。換 句 話 說 ，基督徒雖然可 

能 在 行 為 上 是 屬 肉 體 的 ，但 絕 不 是 在 本 質 上 。這就是我要 

傳 講 的 差 異 。

那些聽了簡單相信論而相信基督的人將來如 何 ？

你認為他們的得救有問題嗎？

神的話深植心中就能拯救我們的靈 魂 ，即使伴隨著神 

的話之信息是有缺陷而令人混淆的。耶 穌 說 ， 凡父所賜給 

我 的 人 ，必 到我這裏來」（約 六 3 7 ) 。神的自高無上主權的 

揀 選 ，這個榮耀的真理保證祂所揀選的人必會以真信心和 

悔 改 來 回 應 祂 的 話 語 。因 此 ，我們可以確定神能在我們所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愛 的 人 心 中 動 工 ，即使他們從一些基督徒所聽到的福音並 

不 是 很 完 全 。

但是這個重要的事實並不表示我們所傳的那種福音就 

沒 有 任 何 後 果 。簡單相信論的問題不在於會使神所揀選的 

人 不 能 得 救 ，而在於它容許不是真信徒的人抱著虛假的確 

據而活得髙枕無憂—— 而導致在馬太福音七章 21〜2 3 節所 

描 述 的 悲 劇 。

一 個 人 在 歸 信 的 時 候 如 果 不 曾 有 意 識 地 計算代

價 ，仍 能 得 救 嗎 ？

一個人可能沒有清楚地考慮跟隨基督的代價但是真正 

重 生 了 ，但 是 沒 有 任 何 人 ，在計算過代價後卻不願意去付 

出 那 代 價 而 能 得 救 。我 再 說 一 遍 ，我確定沒有人在歸信時 

就 完 全 明 瞭 基 督 之 主 權 的 含 意 ；事實上•我們沒有一個人 

在此生能 完 全 達 到 如 此 屬 靈 的 實 際 。但 是 ，聖靈在真信徒 

的 心 中 所 作 的 工 作 ，甚 至 在 開 始 重 生 時 ，就促使對基督的 

權威作出某種程度的降服。

一 個 真 正 的 基 督 徒 可 能 「背 道 」嗎 ？

真 基 督 徒 當 然 可 能 「背 道 」，假如你是指他們退回到靈 

性 呆 滯 或 不 順 服 的 時 期 。這 些 退 後 會 招 來 神 的 管 教 （來十 

二 6〜 1 1 )。那些不受管教的就不是兒子了（8 節 ）》

但 假 如 你 想 的 「背 道 」，是 指 那些宣告相信基督，卻不 

愛 祂 ，且長久處在故意悖 逆 或 不 敬 虔 的 冷 漠 之 狀 態 ，那是 

假 信 的 跡 像 （約 壹 三 4〜 10 ;太 七 21〜23 ) 。背道者這詞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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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是用來描寫那些離棄基督和放棄信仰的人。若是這樣的 

話 ，就是描寫一個從沒真正得救的人（約 壹 二 19 ;約 八 31 ; 

提 前 二 12 )。背道在聖經中有兩種用法。它在舊約聖經中只 

用來指以色列國（耶 三 2 2 ，三 -f-一 2 2 ，四 十 九 4  ;何 四 1 6 ， 

十一 7 ，十 四 4 ) 。有 時 ，背道是指未重生之人頑梗背離神 

的 行 動 （參 ：耶 八 5 ) 。照 那 樣 來 看 ，此詞語不能用來描寫 

真 基 督 徒 。

有 些 時 候 ，信 徒 被 說 是 背 道 的 （耶 十 四 7 ) 。所有的信 

徒都曾經歷過因罪而停止成長或退步的時期—— 他們就如 

處 在 泥 坡 的 牛 ，似 乎 在 往 後 滑 跌 （參 ：何 四 16 ) 。在那種情 

形 下 ，這個詞語就能應用在真信徒身上。但 是 ，話 雖 如 此 ， 

卻不能說真基督徒可能完全離棄信仰。

哥 林 多 前 書 三 章 1 1 ~ 1 5 節是否證明一個真基督

徒可能過著一種毫不結果子的生活？

這 段 經 文 是 這 樣 說 的 ：

因 為 那 已 經 立 好 的 根 基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，此外沒有  

人 能 立 別 的 根 基 。若 有 人 用 金 、銀 、寶 石 、草 木 、 

楷 在 這 根 基 上 建 造 ，各 人 的 工 程 必 然 顯 露 。因為 

那 日 子 要 將 它 表 明 出 來 ，有 火 發 現 ；這 火 要 試 驗  

各 人 的 工 程 怎 樣 。人 在 那 根 基 上 所 建 造 的 工 程 若  

存 得 住 ，他 就 要 得 賞 賜 。人 的 工 程 若 被 燒 了 ，他 

就 要 受 虧 損 ，自 己 卻 要 得 救 ；雖 然 得 救 ，乃像從 

火 裏 經 過 的 一 樣 。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這些經文絕不是表示一個基督徒可以不結果子或不需 

要 行 為 。事 實 上 ，這裏所教導的恰好相反—— 每一個基督徒 

必 會 有 某 種 服 事 （傳 道 、事 奉 、傳 福 音 ，等 等 ），但是依每 

個 人 的 特 質 不 同 ，服 事 也 不 同 。有些人作了很多好的服事 

工 作 ，卻 夾 雜 著 錯 誤 的 動 機 、或 不 合 聖 經 的 方 法 ，因此我 

們 的 獎 賞 也 不 一 樣 。但沒有一個真正基督徒會完全沒有任 

何 服 事 的 工 作 。

我 們 對 那 些 自稱為基督徒、但似乎對屬靈的事情

漠不關心的人該如何作？

這 是 那 些 瞭 解 到 永 生 的 路 是 窄 的 人 常 問 的 問 題 （太七 

13〜 1 4 )。想到很多在教會中的人（包括很多是我們所愛的 

人 ）可 能 並 不 是 真 基 督 徒 ，就 覺 得 好 可 怕 。我時常在想那 

些 支 持 簡 單 相 信 論 的 人 ，為 了 使 有 罪 、自己所愛的人能進 

入天國•就修改了他們的神學，以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。

在 考 量 別 人 的 屬 靈 景 況 時 ，我們務必要避免走進兩種 

極 端 。一 方 面 ，我們必須瞭解自己不是任何人得救與否的 

最 後 審 判 者 ，因為我們看不到人的內心如何。只 有 神 能 （撒 

上 十 六 7) » 而且人表達對神的愛和在基督的信心，各有不 

同 的 方 式 。

但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，我們必須堅定守住神的話語所教 

導 有 關 救 恩 的 真 理 ，而不要提供虛假的確據給那些也許並 

沒 真 正 得 救 的 人 。

假 如 你 有 朋 友 或 所 愛 的 人 ，他們的生活方式嚴重地破 

壞 他 們 宣 告 的 信 仰 ，我 建 議 你 向 他 們 坦 白 地 表 示 你 的 關

433



附錄

切 。我 們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15〜2 0 節有主確實 的 根 據 。如 

果你謹慎且充滿愛心地依照耶穌在那段經文所列舉的步驟 

去 作 ，你很快就會知道該如何對待那人如在基督裏的弟兄 

或 姊 妹 ，或 者 如 「外邦人和稅吏」（1 7 節 ）。無論是哪種情 

形 ，你 對 待 那 人 的 態 度 都 不 可 是 批 判 式 的 ，而是充滿愛心 

和 同 情 的 。

是甚麽促使你改變對福音的看法？你的書和我認

為你所相信的是完全迥然不同。

我 對 福 音 的 看 法 並 沒 有 改 變 。將 近 二 十 五 年 前 ，我當 

434 牧師的第一篇講道是論及兩個門和兩條路的信息（太 七 13

〜2 7 ) 。我 早 年 所 寫 的 一 本 書 ，於 1 9 7 3年 由 桑 德 門 出 版 ， 

書 名 叫 《教 會 ：基 督 的 身 體 》 77^ S o办 〇/ 

CAWW) 。那本書裏 面 有 一 章 是 論 救 恩 的 ，其內容本質上和 

這本書所講的是相同的東西。我 的 另 一 本 書 《天 國 的 生 活 ： 

此地和此時》 Z■丨_W«g : //ere iVow) ，在 1980 

年 由 慕 迪 出 版 社 （M oodyPress) 出 版 ，特別論述主權這個 

議 題 。這 觀 念 不 是 我 最 近 才 發 展 出 來 ，也不是在這本書第 

一 次 表 達 出 來 。

因 此 * 這本書的出版為何引發這麼大的爭議呢？我無 

法 確 定 ，但是似乎是由於我在本書中第一次提出我所不同 

意 的 那 些 人 的 名 字 。一些人本來對我所討論的內容都滿意 

接 受 的 ，卻 突 然 因 我 提 到 那 些 我 認 為 錯 了 的 人 ，一下子被 

激 怒 起 來 。

附 錄 3 回答常見的問題

難道你不認為最好是避開像主權爭議這種分裂性 

的 題 目 ，好保持基督身體的和諧嗎？

我 也 不 喜 歡 爭 議 。我知道有時候自己被視為具爭議性 

的 人 物 ，但 我 願 捲 入 公 開 爭 辯 的 唯 一 情 況 是 ，當我意識到 

某些教導已威脅到聖經的權威和福音的純一性時。

雖 然 我 對 浸 禮 的 模 式 、教 會 的 組 織 、預 言 ，以及聖經 

中其 他 很 多 的 事 有 強 烈 的 意 見 ，但是我絕不公開辯論這些 

事 。但 是 主 權 之 爭 議 是 有 關 於 福 音 本 身 。不是可以任憑人 

曲 解 和 忽 略 的 微 小 差 別 。這 正 是 教 會 應 當 仔 細 去 思 考 、討 

論 、辯論以達到共識的重要題目。

令 人 傷 感 的 ，「主 權 救 恩 」這個題目卻已經成為分裂性 

的 。但 是 事 實 上 ，每個重要的教義都曾被教會的會議檢驗 

過 。很 不 幸 地 ，教義上的爭議經常在弟兄之間引起分裂和 

紛 爭 。但 這 些 不 合 的 情 形 存 在 ，並非因著試著去處理教義 

問 題 所 寫 的 書 而 來 。該怪的是一些人不願意依照聖經坦直 

地 面 對 教 義 上 的 相 異 處 ，卻視所有的不同意見和批評為人 

身 攻 擊 。別 讓 討 論 這 個 最 重 要 教 義 的 問 題 ，被惡毒的情感 

或嚴厲的人身詆穀所污染了。

我 們 在 討 論 問 題 時 的 確 應 該 是 公 正 、恩慈且效法基督 

的 。我 們 不 能 、也不應該假裝這件如此重要的事沒甚麼大 

不 了 。甚 至 在 早 期 教 會 時 代 ，對於爭議和相左意見的處理 

方 式 也 絕 不 是 那 樣 的 （例 如 ，加 二 11〜 1 4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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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後語

一 九 八 三 年 ：

蟬 聲 齊 鳴 的 六 月 ，我 踏 出 大 學 校 門 。短 暫 興 奮 過 後 ，站 

在 擁 擠 、人 人 追 名 逐 利 的 交 叉 路 ，我猶迷羊頓覺無徑可 

尋 、可 走 、可 歸 。在 即 將 放 棄 人 生 的 盼 望 時 ，聖靈引導 

我 仰 望 兒 時 聽 過 的 十 架 信 息 。那 年 聖 誕 節 除 夕 * 在臺北 

和 平 教 會 ，我這隻迷失的羊歸回大牧人的羊圏。

一 九 九 七 年 ：

我 們 定 居 美 南 海 灣 小 城 ，神 賜 給 快 樂 充 實 的 婚 姻 、 

家 庭 和 教 會 服 事 ，卻 逐 漸 被 隱 藏的心理病毒開始侵蝕。 

排 排 巨 浪 般 負 面 、癱 瘓 的 情 緒 不 斷 襲 來 。信仰浮沉在自 

責 、自 憐 、嫉 妒 、苦 毒 、沮 喪 ，和 懷 疑 的 漩 渦 中 。神的 

恩典帶領陳哲明牧師夫婦全家來鄰州的一所基督教大學 

修 博 士 。一 段 時 間 的 交 通 ，彼 此 瞭 解 愛 主 的 心 。陳牧師 

問我願不願意替他翻譯一本傳福音的書。

我 答 應 禱 告 看 看 。幾 天 過 後 ，聖靈賜我平安樂意的 

心 。我 就 不 自 量 力 答 應 了 。作者麥卡瑟毫不妥協執著地 

逐 節 仔 仔 細 細 解 明 聖 經 ，一再挑戰我膚 淺 的 信 仰 根 基 。 

感 謝 神 ，在 翻 譯 過 程 中 ，帶 領 我 誠 實 面 對 祂 的 真 理 ，且 

坦 然 到 施 恩 寶 座 前 ，藉耶穌的名獲得赦罪釋放和在基督 

裏 的 得 勝 。譯 完 後 交 給 陳 牧 師 ，我知道還有甚多需要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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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之 處 。陳 牧 師唸完書就搬至溫哥華去了。從 那 時 起 ， 

我 幾 乎 忘 掉 這 事 。

二 零 零 八 年 ：

送 走 小 女 兒 上 大 學 後 ，正在思量如何安排空巢期的 

生 活 。六 月 從 臺 回 來就收到陳牧師的電郵。告知美國麥 

種 傳 道 會 已 經 取 得 《耶穌所傳的福音》這本書的中文版 

權 ，問 我 可 否 和 他 們 連 絡 ，修訂先前的譯稿以便正式出 

版 。感 謝 神 奇 妙 的 帶 領 ，我一直在祈求能修正以前因缺 

乏 經 驗 及 匆 促造成譯文的不順暢。我大大歡喜接受這第 

二 次 的 機 會 。

該 書 此 時 正 好 出版了英文的二十週年版，加添新的 

一 章 ，特 別 強 調 耶 穌 的 主 權 相 對 於 信 徒 就 是 奴 僕 這 概  

念 。我 承 認 剛 開 始 時 無 法 瞭 解 、接 受 。但 聖 靈 光 照 我 ， 

放 下 驕 傲 ，誠實面對自己•這時神從我得救後在我身上 

的 作 為 恩 典 ，一 幕 幕 回 到 眼 前 。我 才 醒 悟 ：若 不 是 主 ， 

我 現 在 仍 是 罪 、這 世 界 和 老 我 的 奴 隸 呢 ！在翻譯這本書 

的 過 程 ，領 我 更 深 進入耶穌所傳福音的實際。誠摯謹以 

這句感言和讀者諸君共勉：

甘 為 主 奴 ，焉 知 非 福 ！

慕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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